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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11年 6月22日星期三  

Wednesday, 22 June 2011 
 

上午 11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李華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S.B.S.,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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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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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李鳳英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G.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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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J.P.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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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譚偉豪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黃毓民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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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M.,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大紫荊勳賢，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G.B.M.,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G.B.S.,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DENISE YUE CHUNG-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TSANG TAK-S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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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K C CHAN, S.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G.B.S., J.P.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梁慶儀女士  

MISS ODELIA LEUNG HING-YEE,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馬朱雪履女士  

MRS PERCY MA,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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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under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11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 ........................   105/2011
  
《 2011年孤寡撫恤金 (增加 )公告》 ......................   106/2011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Declaration of Increase in Pensions Notice 2011 ..............  105/2011
 
Widows and Orphans Pension (Increase) Notice 2011......  106/2011

 
 
其他文件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就一宗針對何鍾泰議員、林健鋒議員及

石禮謙議員的投訴作出考慮後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26/10-11號報告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s on its consideration of a 
complaint against Ir Dr Hon Raymond HO, Hon Jeffrey LAM and 
Hon Abraham S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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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No. 26/10-11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Consideration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Other Instruments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egislation Publication Bill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Stamp Duty (Amendment) (No. 2) Bill 
2010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梁劉柔芬議員會就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就一宗針

對何鍾泰議員、林健鋒議員及石禮謙議員的投訴作出考慮後向立法會

提交的報告 ”向本會發言。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就一宗針對何鍾泰議員、林健鋒議員及石禮

謙議員的投訴作出考慮後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s on its consideration of a 
complaint against Ir Dr Hon Raymond HO, Hon Jeffrey LAM and Hon 
Abraham SHEK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謹以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 ”)
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監察委員會就一宗針對何鍾泰議員、林健

鋒議員及石禮謙議員的投訴，作出考慮後的報告。我在此扼述報告的

內容。  

 
 2009年 12月 31日，監察委員會秘書接獲一宗投訴，指何鍾泰議

員、林健鋒議員及石禮謙議員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鐵路事

宜小組委員會，於 2009年 9月至 11月期間，為討論建造廣深港高速鐵

路香港段工程項目 (“高鐵項目 ”)而舉行的會議上發言前，並無披露他

們因擔任非執行董事的公司參與建造高鐵項目或曾表示有興趣競投

高鐵項目，可能涉及利益及角色衝突。  

 
 監察委員會就投訴進行了初步考慮，以確立投訴的內容及指稱事

宜所涉及的《立法會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 ”)條款。由於投訴涉

及《議事規則》第83A條，即 “議員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或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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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議上，不得就其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事宜動議任何議案或修

正案，或就該事宜發言，除非該議員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 ”，根據《議

事規則》第 73(1)(c)條，處理該宗投訴屬監察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監察委員會就此召開了 20次閉門會議，其中一次會議是與石禮謙

議員會面。在進行初步考慮後，監察委員會認為，針對何鍾泰議員作

為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建築 ”)非執行董事，但在有關的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前，並無披露他在高鐵項目中擁有個

人利益的投訴並不成立，因為中國建築與前田合組的聯營公司競投高

鐵項目下的大江埔至謝屋村隧道工程合約遞交標書的日期是 2010年 3
月 26日，即在投訴相關的關鍵時期 (2009年 9月至 11月 )之後。  

 
 就針對石禮謙議員沒有在有關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發言

前，披露他因擔任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而在高鐵項目中擁有個人利益的投訴，監察委員會信納，如石議員所

承認的，是因疏忽所致，他並無意圖隱瞞自己擔任港鐵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此項個人利益。石議員已在《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上登記他

是港鐵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此項個人利益，並曾在交通事務委員會及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過往為討論其他事項而舉行的會議上，申報他是

港鐵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然而，監察委員會認為石議員並無披露

他因擔任港鐵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在高鐵項目中擁有個人利益

的性質，已違反《議事規則》第 83A條。  

 
 根據《議事規則》第73(1)(c)條及第85條的規定，監察委員會建議

立法會藉議案對石議員作出訓誡。就此，我會於 2011年 7月 13日的立

法會會議上，代表監察委員會動議該項議案。  

 
 就針對石議員及林健鋒議員沒有在有關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

會議上發言前，披露他們因擔任新昌營造集團有限公司 (“新昌營造 ”)
及另外石議員因擔任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新創建 ”)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而在高鐵項目中擁有個人利益的投訴，監察委員會認為，石議員及

林議員已違反《議事規則》第 83A條，理由如下：  

 
 第一，新昌營造的核心業務為建築工程，而有關業務主要是透過

其全資附屬公司新昌營造廠有限公司經營；新昌營造廠有限公司於投

訴的關鍵時期，即 2009年 9月至 11月，已競投及後來獲批高鐵項目的

合約。因此，新昌營造應視為在有關高鐵項目中擁有間接金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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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石議員及林議員作為新昌營造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亦應被

視為在該項目中擁有間接的金錢利益。  

 
 第二，新創建主要從事基建業務，而其持有 99.8%股份的附屬公

司惠保 (香港 )有限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打樁工程、土地勘測及土木工

程；惠保 (香港 )有限公司於投訴的關鍵時期，即2009年 9月至 11月，已

競投及後來獲批高鐵項目的合約。因此，新創建應視為在有關高鐵項

目中擁有間接的金錢利益。在此情況下，石議員作為新創建的獨立非

執行董事亦應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擁有間接的金錢利益。  

 
 然而，監察委員會考慮到，過往從未討論或告知議員有關披露由

附屬公司產生的利益；再者，監察委員會本身亦需經過相當長的時

間，才對議員在其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公司旗下附屬公司的責任為

何有所理解。監察委員會認為，期望石議員及林議員知悉當他們在鐵

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有關會議上發言時，須作有關的利益披露並不公

平，因此不建議對石議員及林議員作出任何根據《議事規則》第 85
條的處分。  

 
 有關投訴首次帶出一個問題，就是若某位議員擔任某間公司的非

執行董事，會否引致該議員因該職位而被視為擁有《議事規則》第 83A
條所指的金錢利益的情況。我首先講述一下監察委員會曾研究的事

宜：  

 
 第一，在 2009年 12月前就披露個人利益 (包括直接及間接金錢利

益 )向議員提供的資料。  

 
 第二，《議事規則》第83A條中有關直接及間接金錢利益的涵義。 

 
 第三，獨立非執行董事在公司擔當的角色，以及擔任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的議員在甚麼情況下須按《議事規則》第 83A條披露金錢利

益。  

 
 第四，如何詮釋《議事規則》第 83A條並應用於議員在會議上的

發言，包括議員應在甚麼時候披露金錢利益，以及議員是否在每次發

言時都應該披露同一項金錢利益。  

  
 監察委員會留意到，議員獲發有關披露金錢利益的資料 (載於本報

告第 3章第 3.2段 )並無明確提醒議員，倘若議員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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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旗下附屬公司已競投或獲批立法會轄下委員會所審議項目的合

約，他們應披露有關金錢利益的性質。《議事規則》第83A條亦並無

明確訂明，議員必須披露來自其擔任董事的公司旗下附屬公司的金錢

利益。  

 
 就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的角色，監察委員會注意到在法律上，

兩者均對其所屬公司負有相同受信責任。因此，監察委員會認為，擔

任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員應採取合理步驟瞭解公司的業務性

質，包括旗下附屬公司的業務性質，並決定是否須披露來自母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的金錢利益，以及決定以哪種方式瞭解是否須作此披露。

這項要求不應對議員造成過於艱巨的負擔，因為議員只須披露金錢利

益的性質。不過，陳茂波議員及黃容根議員認為，期望議員瞭解他們

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公司旗下所有附屬公司的業務性質，實際上難

以執行。他們兩位認為，應只期望議員瞭解他們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的公司旗下主要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性質。  

 
 至於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員在何種情況下會因其獨立非執

行董事職位而須按《議事規則》第83A條披露金錢利益，監察委員會

用了接近一年的時間，達成以下數點理解：  

 
 第一，若某間公司已競投某項目的合約，或已獲批該項目的合

約，則該公司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直接金錢利益。  

 
 第二，若某間公司基於上述情況而被視為在某項目中有直接金錢

利益，則擔任該公司董事的議員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金錢利

益。  

 
 第三，就按照《議事規則》第 83A條的規定披露金錢利益而言，

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與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區分。  

 
 第四，為按照《議事規則》第 83A條的規定披露利益，議員應採

取合理步驟，瞭解他擔任董事的公司在委員會審議的事宜中是否有金

錢利益。  

 
 第五，在一般情況下，若某間公司 (“母公司 ”)的附屬公司已競投

或已獲批某項目的合約，該母公司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金錢利

益，而且基於此點，擔任該母公司的董事的議員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

有間接金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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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 5項原則，監察委員會認為，若某間公司的附屬公司已

競投或獲批某項目的合約，其母公司應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利

益。不過，監察委員會接受每宗個案的情況可能不同，有些時候，間

接金錢利益可能過於遙遠，以致不受《議事規則》第83A條囿制。我

特別一提，議員聲稱他對自己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公司所擁有的金

錢利益並不知情，以及他本人沒有參與該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均非

研究該議員沒有披露金錢利益是否構成違反《議事規則》第83A條的

相關考慮因素。  

 
 不過，我及黃容根議員對上述原則的第五項有保留，即 “在一般

情況下，若某間公司 (“母公司 ”)的附屬公司已競投或已獲批某項目的

合約，該母公司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金錢利益 ”，因為這項原

則過往從未應用於議員身上，亦從未經議員充分討論。我們認為，要

求擔任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員須為遵從《議事規則》第83A條而

瞭解公司旗下附屬公司所參與的業務，實際上並不可行。我們亦認

為，應用此原則於石議員及林議員的個案上，並據此認為他們違反《議

事規則》第 83A條，是過於嚴厲，儘管監察委員會不建議對他們作出

處分。  

 
 鑒於上述適用於《議事規則》第 83A條的原則涉及所有議員，我

將會代表監察委員會於內務委員會 2011年 6月 24日的會議上，要求優

先編配辯論時段予我，以便我可以監察委員會主席身份在 2011年 7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本報告內有關金錢利益程序規則的事宜動議

議案辯論，讓議員可就此議題發表意見。  

 
 為協助議員遵從《議事規則》第 83A條，監察委員會建議，應以

指引的方式列明適用於《議事規則》第83A條的上述原則，以提醒議

員作為董事的責任，以及將在委員會會議上披露金錢利益的安排正規

化。  

 
 後，監察委員會促請全體議員應保持警覺及時刻注意按照立法

會的有關規則登記和披露他們的個人利益，以免給自己帶來嚴重後果

和損害立法會的聲譽。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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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議事規則》第 24(4)條提出的質詢  

QUESTIONS UNDER RULE 24(4)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主席：質詢。我根據《議事規則》第24(4)條，准許梁美芬議員及李慧

琼議員各自提出一項急切質詢。  

 
 第一項急切質詢。  

 
 
改善分間樓宇單位防火問題的措施 

Measures to Improve Fire Safety Problem of Flat Units Divided into 
Separate Units 
 
1. 梁美芬議員：主席，上星期三 (即 2011年 6月 15日 )凌晨，土瓜灣馬

頭圍道 111號一幢有多個分間樓宇單位 (俗稱 “劏房 ”)的唐樓發生大

火，釀成 4死 19傷的慘劇，引起公眾對“劏房”防火問題的廣泛關注。

在土瓜灣等社區，這類存在多間“劏房”的舊樓林立，走火設施普遍惡

劣。為避免慘劇再次發生，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鑒於發展局局長在本

年 6月 1日本會會議上回答質詢時表示，“劏房”不一定全部違法，也可

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並無必要完全取締，但經過今次馬頭圍道

火災後，會否考慮立即按照類似“樓宇更新大行動”的模式，撥款予舊

樓有需要的業主，用於改善“劏房”的防火設施，以符合法定防火安全

標準，並即時加強對“劏房”業主及住戶宣傳防火知識，以保障公眾安

全；若否，原因爲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上星期馬頭圍道舊樓發生大火，造成嚴重傷亡，

我在此再次代表特區政府向死傷者家屬致以 深切的慰問。  

 
 主席，雖然立法會 近已多次討論有關 “劏房 ”的問題，但我覺得

也有必要再次簡述在建築物管理角度下，“劏房 ”的定義及可能引起的

問題。 “分間樓宇單位 ”，即俗稱 “劏房 ”，一般是指一個單位被分間成

兩個或以上的獨立單位，有關的工程通常涉及拆卸原先的非結構性間

隔牆、建造新的非結構性間隔牆、裝置新的廁所、為新設的廁所改動

或加設內部供水管及排水渠系統、加高地台以埋置新設或改道的供水

管及排水渠等。如果有關工程質量欠妥，可能會影響樓宇安全及衞

生，包括因開鑿額外門口而導致走火通道違規、渠管工程欠妥而令樓

宇滲水，或過度加設間隔牆和加厚地台而令樓宇負荷過重等。這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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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樓宇單位的現象早前出現在住用單位，但近來亦在商住兩用的樓宇

和多層工業大廈出現，情況實在令人關注。  

 
 正如我在 6月 1日回答另一項口頭質詢時解釋， “劏房 ”所顯示的是

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包含消防及樓宇安全、建築物管理及房屋需求

等事宜。有見及此，大家也留意到，我今天是聯同保安局局長及民政

事務局局長一同出席，回答各位議員的質詢。發展局於去年 7月就規

管 “劏房 ”問題，諮詢發展事務委員會屬下的樓宇安全及相關事宜小組

委員會，議員當時普遍認為全面取締 “劏房 ”，並不是一個切合實際需

要的辦法，但當局必須以保障公眾安全為首要目標，以多管齊下的措

施打擊違例 “劏房 ”，並提高相關工程的安全質素。我們正積極從樓宇

安全的政策目標，加強對 “劏房 ”的巡查及規管。   

 
 在立法方面，我們正逐步把一般 “劏房 ”涉及的工程，納入適當的

法定監管，要求業主循合法途徑進行工程，提高工程的安全水平。剛

於去年 12月底實施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已涵蓋了 “劏房 ”常見的室內

渠管工程，市民可透過簡便而又合法的機制，聘請註冊承建商進行有

關工程。我們已進一步建議把 “劏房 ”常見的其他工程，例如加建間隔

牆或加厚地台等，納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規管，屋宇署目前正就相關

的技術細節諮詢業界。我們會加緊這方面的工作，爭取於明年的第一

季把修訂規例提交立法會。  

 
 在執法方面，屋宇署自本年 4月 1日起展開針對 “劏房 ”的特別行

動，會查察懷疑 “劏房 ”單位的改建工程是否符合建築物規例下的消防

安全規劃、設計和建造要求，特別是對走火通道的影響，並會對違規

之處採取執法行動。署方預計在每年的特別行動中，會巡查一千三百

多個分間單位。  

 
 梁美芬議員建議我們按照類似 “樓宇更新大行動 ”的模式，為有關

人士提供資助以改善 “劏房 ”的安全，我對這項建議有很大保留。 “樓
宇更新大行動 ”是一項一次性的特別措施，主要目標是改善舊式樓宇

的公用地方的安全，包括樓宇結構及消防設備的維修，但並非為業主

提供個別單位的內部裝修或維修的費用。無論從善用公共資源或公平

的角度考慮，為把個別單位分間作出租或出售牟利的業主提供維修和

改裝資助也不合理。“劏房 ”單位業主有完全的責任確保自己的物業沒

有違反法例，我們並不適宜以 “樓宇更新大行動 ”的模式協助他們進行

維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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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的夥伴機構及屋宇署亦設有其他的常設計劃，幫助有

需要的業主。例如，業主如需要拆卸其單位的違例工程，香港房屋協

會及市區重建局共同管理的一站式 “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 ”，可提供

技術意見或免息貸款予合資格的業主，以拆除或糾正個別單位內的違

例建築工程，包括與 “劏房 ”相關的工程，在這方面的 高貸款額可達

5萬元。樓宇業主亦可向屋宇署申請 “樓宇安全貸款計劃 ”的貸款，以

改善樓宇的消防安全；提供、改善及維修樓宇的消防裝置及設備；以

及清拆違例建築物，貸款額更可高達 100萬元。由政府撥款，交由香

港房屋協會管理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更會為合資格的長者

自住業主就上述工程提供津貼， 多達4萬元。  

 
 近日接連發生有關違例建築物及 “劏房 ”的事故，顯示市民的消防

及樓宇安全意識仍然薄弱。因此，我非常認同梁美芬議員提出的建

議，要即時加強對 “劏房 ”業主及住戶宣傳防火知識。事實上，在 近

連串的僭建物事件發生後，屋宇署已相應調整了該署的大規模宣傳及

公眾教育活動的策略，加強宣傳打擊違例建築物的信息。為特別對 “劏
房 ”業主及住戶宣傳防火知識，屋宇署正更新一系列包括樓宇安全規

定及注意事項的常見問題，並會在日內上載於屋宇署的網頁，而 1823
查詢熱線提供的內容亦會同步更新。署方亦會在短期內推出相關的巴

士車身廣告、報章特稿及電台宣傳信息，更廣泛宣傳有關 “劏房 ”要注

意的安全事項，向樓宇業主灌輸不應進行非法分間單位工程的意識，

也要勸諭打算租用 “劏房 ”的人士在決定承租前查看有關樓宇的情

況，例如查看有關建築工程是否已獲得批准。為加強市民在火警時的

逃生能力，消防處亦已安排於短期內在電視台及電台播放教育市民逃

生方法的電視及電台的宣傳短片。   

 
 為了更有效及更全面減低舊式樓宇的火警風險，消防處已由 2008
年年底開始推行 “四管齊下 ”的行動，在人口稠密的地區，例如土瓜

灣、油尖旺及灣仔等，揀選一些有較高潛在火警危險的舊式樓宇，從

4方面減低火警風險，包括：  

 
(i) 派出 “特遣執法隊 ”巡視這些舊式樓宇，全面採取執法行動，

以清除火警隱患；  

 
(ii) 在 “特遣執法隊 ”完成巡查及跟進後，有關地區的消防局會定

期巡查這些舊式樓宇及作出適當執法，以確保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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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由該大廈的 “樓宇消防安全特使 ”不時作出巡查，以確保違規

事項不再出現；及  

 
(iv) 邀請各區防火委員會、消防安全大使及地區知名人士向舊式

樓宇宣傳防火。   

 
 民政事務總署及消防處也會好好利用地區網絡，提高全港各區居

民的消防安全意識。現時，全港18區均設有地區防火委員會，推動和

宣傳防火安全意識，並教育區內居民防火安全的重要性。地區防火委

員會亦不時與區議會及其他地方團體，例如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

會、業主及大廈物業管理公司等，合力推廣合辦宣傳及教育活動，以

加強區內人士對防火安全及其他有關大廈安全的事宜。  
 

 

梁美芬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特遣執法隊”及“樓宇消

防安全特使 ”，又說其實由 2008年年底已開始推行 “四管齊下 ”的行

動。如果大家還記得，2008年在旺角發生了很嚴重的火災，引發舊樓

“劏房”的問題，也導致兩名消防員喪生。接着，當局便推出了“樓宇

更新大行動”。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樓宇更新大行動”的主要目標是改善樓

宇的公用地方。如果說回上星期三馬頭圍道的火災，大家可以看到，

樓宇的樓梯很狹窄，按其中一名成年人形容，有名小朋友便是在梯間

被燒焦，這是很悲痛的事情。我聽說是要靠住客舉報。居住在“劏房”
的住客有時候也會害怕，但即使他們舉報，業主也可能不會採取行

動。所以，我想問局長有否再考慮 ......其實是要提供誘因的。大家一

定認同要進行教育。所以，我便要問，就發生火災的大廈而言，“樓
宇消防安全特使”有否做足功課呢？馬頭圍道是經常發生事故的。  

 
 此外，可能也要靠住戶舉報。如果當局可以向舉報的住戶提供一

些資助，這可以是一個很大的誘因，會令業主願意合作改善樓宇內部

的消防設施，所以我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既然當局已經有“樓宇更

新大行動”協助業主，我覺得鼓勵住客舉報，是不會出現濫用的情況

的。這些住戶其實都很害怕，不知道如何逃生，因為他們無法通過樓

梯及通道。局長可否再解釋一下，因為我看到她在主體答覆 ...... 

 
 
主席：梁議員，如果你提問完畢，請讓局長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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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主席，對於梁議員就 “樓宇更新大行動 ”提出的問題，我

會先作回應，而保安局局長稍後會詳細說一說舊樓的防火工作。  

 
 “樓宇更新大行動 ”的出現，並非如梁議員所說般，而是當局在

2008年金融海嘯後推出的，目的是創造就業，屬於一次性的措施。不

過，我們已多次注資，而在本星期五，我會要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再

次注資，希望幫助三千多幢這一類的舊樓。當然，如果是合資格的樓

宇，無論是屬於第一類別或第二類別，只要其合乎資格的工程是會改

善防火設備， “樓宇更新大行動 ”也是會提供協助的。  

 
 我在主體答覆所說的是，目前，業主將一個單位分間成數個獨立

單位用作出售或出租，當中已經有自己的商業和牟利誘因，如果他們

沒有做好的工作，而要由納稅人幫他們包底維修，我覺得這是說不過

去的。可是，如果他們將單位分間影響到居民的安全，那麼，不論是

否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只要他們申請，無論是市區重建局、香港房

屋協會或屋宇署的常設貸款計劃，也是很樂意向業主提供協助的。  

 
 
梁美芬議員：主席 ...... 

 
 
主席：保安局局長有補充，請你先讓保安局局長補充。  
 

 

梁美芬議員：好的。  

 
 
保安局局長：主席，鼓勵住戶舉報，我想 大的誘因便是他們的自身

安全。如果要提供一個獎金制度他們才會舉報，則我對此有少許保留。 

 
 除了接受舉報外，我們亦會進行巡查。至於事發樓宇，消防處和

屋宇署人員曾經在 2010年 5月 20日巡查馬頭圍道 111至 113號，就《消

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進行初步視察。  

 
 這幢商住樓宇於 1957年落成，根據當時的規定，大廈無需裝設任

何消防裝置和設備。消防處人員當天巡查這幢樓宇時，並沒有發現消

防違規事項，屋宇署亦沒有發現前後樓梯有阻塞。主席，這便是我要

補充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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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美芬議員：是的。其實 ...... 

 
 
主席：請簡單複述你認為局長沒有回答的部分。  
 

 

梁美芬議員：是的，我認為局長沒有回答。此外，我亦想澄清。李少
光局長形容那是獎金制度，但其實並非那樣 ...... 

 
 
主席：梁議員，現在不是進行辯論。請簡單複述你認為局長沒有回答

的部分。  
 

 

梁美芬議員：我認為局長一直沒有就我剛才提到的 “特遣執法隊 ”及
“樓宇消防安全特使”作答。由於這些均沒有效，所以才發生火災。如
果局長認為是有效，為何會發生這火災？這些 “樓宇消防安全特使 ”
就是不足夠 ...... 

 
 
主席：梁議員，你並非在複述你剛才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局

長已就你剛才的補充質詢作答。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想就公眾教育提問。我很高興看到今天有兩
位局長出席會議，就這項質詢作答。  

 
 我想請問局長，出現“劏房”， 大的誘因會否是我們的房屋政策
問題？我真的覺得很奇怪，為何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今天不在席？如果
我們翻看歷史，昔日香港有很多人在山邊搭建寮屋暫住，但後來 ......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我批准這項急切質詢，是因為梁美芬議員提出

一個特別的問題，即政府會否撥款給 “劏房 ”的業主，協助他們做好安

全措施，以及進行安全教育？你必須圍繞這方面的事宜提出補充質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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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議員：好的，主席，多謝你提醒。  

 
 我覺得要做好整個制度，可能要一併考慮，如果無法改善 “劏
房”，是否便要安置那些住戶？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這方面呢？  

  
 
主席：你這項補充質詢不屬於我們現在要考慮的迫切性問題。你可以

留待我們處理其他質詢時再提出來。  
 

 

黃國健議員：主席，“劏房”現在的確是大家很重視的問題。對於局長
剛才的答覆，我們同意我們現在不是要求取締“劏房”，而是要求政府
加強規管，以保障住戶的安全，以及不要對 “劏房 ”以外的人造成滋
擾，例如漏水問題等。  

 
 我認為當局如果要規管“劏房”，首先便要掌握“劏房”的資料，例
如有多少樓宇有“劏房”，“劏房”現在的情況如何等。我記得我上一次
提出補充質詢時，局長的答覆是沒有這個資料庫，沒有這方面的統
計。所以，我現在的補充質詢是 ...... 

 
 
主席：我想再次提醒議員，我們不是就政府對 “劏房 ”的一般政策進行

辯論。黃議員，請圍繞這項急切質詢的主題提出補充質詢。  
 

 

黃國健議員：是的，我即將提出我的補充質詢。  

 
 圍繞着“劏房”的安全問題，政府會否建立資料庫，要求所有進行
了“劏房”工程的業主必須申報，然後政府便可以成立一個資料庫，聯
同民政事務總署、房屋署和消防處，按優先次序和緊急程度，巡查“劏
房”的安全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發展局局長，請作答。 

 

 

發展局局長：主席，黃議員的理解是正確的。目前，我們並沒有關於

全港 “劏房 ”的詳細資料，但我們有數項工作，是可以有助我們逐步建

立這些資料，以及掌握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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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我們由 4月 1日起進行了一項特別

行動，會於今年內巡查超過 1 300個分間單位，目的是希望掌握更多

資料，幫助我們制訂下一階段的工作。  

 
 第二，議員已反覆聽我說了很多次，我們會在今年內完成一項清

點全港 41 000幢樓宇屋外違例建築的工作。雖然這項工作是針對屋外

的違例建築物，但我相信負責巡查的顧問公司在過程中如果察覺有問

題，例如懷疑屋外結構可能受 “劏房 ”影響，他們是會向我們報告的。 

 
 第三，本月底恢復二讀的《 2010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如獲

通過，我們便會推出強制驗樓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議員會記得，在

審議過程中，我們要求受聘進行強制驗樓的合資格人士如果看到涉及

“劏房 ”的工程，便要向我們匯報。  

 
 
黃國健議員：主席，我認為局長沒有回答我補充質詢的第一個問題，

即會否要求所有 “劏房 ”業主必須申報？政府 少要知道哪裏有 “劏
房”。  

 
 
主席：請你坐下。議員提問補充質詢時只能提出 1個問題，不能有第

一個、第二個問題。局長，你有否補充？  

 
 

發展局局長：現在是沒有一個所謂登記申報註冊的制度。正如我反覆

解釋，“劏房 ”並非以一種特別類別存在，而是涉及《建築物條例》下

的一些工程。  

 
 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推出前，絕大部分工程都是屬於豁免工程，

但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生效後，排水渠工程現在已經需要申報。在修

訂了規例後，我們希望業主會向我們報告更多涉及 “劏房 ”的其他工

程。  

 
 
陳淑莊議員：從主體答覆第一段的 後兩句看到，“劏房”的情況似乎

有蔓延的趨勢，因為“劏房”現在不單出現在住宅單位，就連多層工業

大廈也有“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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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這個情況令人非常關注。我想請問是哪個政策局負責巡

查，以及有甚麼方法可以盡量遏止在多層工業大廈出現“劏房”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發展局局長，請作答。  
 

 

發展局局長：從規管建築物的角度而言，巡查工作是由屋宇署進行，

但是否能夠完全遏止，則要視乎條例有何規定及法定權力為何。  

 
 正如我早前作答時說，我們即使接到舉報，巡查了五千多項有關

“劏房 ”的舉報，但只有非常少數的個案能夠真正按法例採取行動，因

為或許它們並沒有違反現行各式各樣的法律。  

 
 
主席：尚有 5位議員在輪候就這項急切質詢提問。接下來要處理的第

二項急切質詢，也是基於馬頭圍道大火而提出的。我現在請李慧琼議

員提出第二項急切質詢。  

 
 
分間樓宇單位引起的防火安全問題 

Fire Safety Problems Caused by Flat Units Divided into Separate Units 
 
2. 李慧琼議員：主席，本月 15日，土瓜灣馬頭圍道一幢唐樓發生 3
級火災，造成重大傷亡。不少劫後餘生的居民均表示逃生困難，有人

更需爬水管逃生，險象環生。肇事唐樓樓齡逾 50年，屬無業主立案法

團 (“法團”)、無管理、無維修的“三無舊樓”，樓梯堆滿雜物，分間樓

宇單位 (俗稱“劏房”)情況普遍，既阻礙逃生通道，亦令舊樓人流遠超

當初設計，嚴重妨礙樓宇走火安全。而全港有不少舊樓情況與肇事大

廈相若，一旦發生火警，住客生命和財產安全受到極大威脅。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發展局局長本年 6月 1日在本會會議上回覆質詢時指出，屋

宇署曾根據《建築物條例》向違規的“劏房”個案發出 73張
清拆令，當中大部分個案涉及違反走火通道安全的規定，

上述清拆令是否包括今次肇事大廈；當局是否會即時派人

巡查所有收到清拆令的大廈的走火通道情況，確保類似慘

劇不會重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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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是否會即時全面巡查全港其他舊樓，加強《消防條例》和

《建築物條例》的執法，並對出現嚴重管理和安全問題的

大廈考慮強制介入，以確保大廈走火通道的暢通；若會，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由於李慧琼議員的質詢和剛才梁美芬議員的質詢

都是涉及因馬頭圍道大火而引起有關 “劏房 ”的關注，我會盡量不重複

剛才答覆的內容，讓各位議員可以有更多時間提出補充質詢。但是，

相對於梁議員的質詢，李議員的這項質詢，正好點出了 “劏房 ”問題的

複雜性，既涉及樓宇結構和消防設備，也關乎樓宇管理和住客對樓宇

安全的認知及重視。具體來說，即使一幢樓宇的 “劏房 ”工程符合消防

及建築物安全規定，但假如樓宇缺乏適當管理，居民沒有安全意識，

把雜物堆滿走火通道，把防煙門長期打開，或把逃生門上鎖，我恐怕

李議員的質詢中的險象仍然會繼續發生。  

 
 政府多個部門一直以來都很重視改善舊樓安全，屋宇署正逐步把

“劏房 ”涉及的工程，納入適當的法定監管，我在此不再重複有關內

容。在巡查方面，消防處及屋宇署均一直有系統地巡查本港的舊樓，

包括當中的走火通道。  

 
 就樓宇管理方面，現時不少位於舊區且樓齡高的單幢式樓宇，業

主大多數是長者或基層市民，經濟和組織能力有限，也有部分業主不

願意付錢進行管理維修，加上這類樓宇很多都有業權不清的情況，又

有一部分業主把單位出租，透過代理收租，平日難以聯絡，所以很難

組成法團。2010年 4月，民政事務總署聯同香港房屋協會和 4個物業管

理專業團體，推行了一項試驗計劃，以羣組形式為約 1 000個舊樓單

位，主要是李議員 關心的 “三無大廈 ”的業主免費提供專業的物業管

理意見及跟進服務，致力改善舊樓的管理。計劃普遍受到業主歡迎。

在汲取試驗計劃的寶貴經驗後，民政事務總署於 2011年進一步加強對

舊樓業主的支援，目標大廈將會增加至每年約 400幢，即 8 000個單

位，並把計劃命名為 “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為破舊失修的私

人大廈的業主和法團，提供一站式的專業顧問服務。  

 
 我們的目標，是透過上述不同部門的通力合作，多管齊下，從法

例、巡查、樓宇管理以至教育等各方面，同心合力改善本港舊樓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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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的質詢中提及有關土瓜灣馬頭圍道一幢唐樓在本月 15日
發生 3級火災，造成重大傷亡。由於當局仍正在調查，因此未能確定

造成重大傷亡的原因，是否與 “劏房 ”的工程影響了走火通道有關。但

是，無論如何，改善本港舊樓，尤其是 “劏房 ”的安全，已成為政府和

社會必須重視的課題。  

 
 就李議員的質詢的兩個部分，我的綜合答覆如下：  

 
 在 2008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4月 30日期間，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

例》向有違例建築工程的 “劏房 ”個案共發出了 73份清拆令，當中過半

數個案涉及違反走火通道安全的規定，亦有少部分涉及滲水及樓宇結

構荷載等問題。截至 2011年 4月底，其中 36份清拆令已獲遵從，其餘

的 37份尚待業主遵從。屋宇署會即時派員巡查這些尚待遵從而又涉及

走火通道清拆令的樓宇，並會考慮向未有遵從清拆令的人士提出檢

控。  

 
 上述 73份清拆令中，並沒有質詢中提及位於土瓜灣馬頭圍道的唐

樓在內。  

 
 在巡查和執法方面，1987年或以前落成的商住樓宇及和住宅樓宇

的防火設施及有關建造，受《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規管。消防處

和屋宇署一直有按計劃逐步巡查全港目標樓宇。在巡查時，如果發現

走火通道受阻塞或因結構問題導致潛在火警危險，或消防裝置及設備

出現問題，部門會作出跟進。  

 
 為了更有效及更全面減低舊式樓宇的火警風險，消防處在 2008年
年底開始推行 “四管齊下 ”的行動，詳情已在我剛才回覆梁美芬議員的

質詢時交代。  

 
 此外，屋宇署在本年 4月 1日起展開了針對 “劏房 ”的特別行動中，

會查察懷疑 “劏房 ”單位的改建工程是否符合建築物規例下的消防安

全規劃、設計和建造要求，特別是對走火通道的影響，並會對違規之

處採取執法行動。署方預計在每年的特別行動中，會巡查一千三百多

個分間單位。如果在巡查時發現與消防裝置及設備有關的問題，亦會

轉交消防處跟進。特別行動的目標樓宇名單是按針對性的準則制訂，

例如大廈出現多項懷疑因 “劏房 ”而影響樓宇安全的徵狀，便會優先被

納入為目標樓宇。在制訂名單時，屋宇署亦會參考過往署方接獲的投

訴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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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必須再次強調，巡查只是處理樓宇安全問題的其中一個

方法。我們相信，要有效全面處理樓宇安全的問題，必須透過多管齊

下的措施。  

 
 歸根究柢，我們極須在本港建立樓宇安全文化，由業主本身負起

維修及保養樓宇的 終責任。將於下星期恢復二讀辯論的《2010年建

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所引進的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正正是讓業主

承擔本身責任的重要措施。計劃的實施亦會有助打擊違例 “劏房 ”的問

題。我們將會要求註冊檢驗人員在進行強制驗樓計劃下在樓宇公用地

方的訂明檢驗時，向建築事務監督報告懷疑 “劏房 ”的徵狀和個案，以

便當局進行跟進。  

 
 當大廈出現嚴重管理和安全問題時，民政事務局的觀點是任何強

制此類大廈聘用物業管理公司的措施有如遠水救近火，並不及由相關

執法部門即時直接介入的處理方法有效。對於有心無力的業主，民政

事務局認為提供適當的具體支援更為有效。正如我剛才所說，民政事

務總署於今年將進一步加強 “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增加對舊

樓業主的支援。此外，總署轄下各區的民政事務處會繼續協助及支援

法團，協助有需要的業主申請政府各項樓宇安全的貸款計劃，幫助他

們處理大廈的管理事宜，包括應邀列席會議，處理有關大廈管理的查

詢，並就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召開的會議的程序，以及涉及採

購、維修、財務管理等程序提供意見作為參考。  

 
 
李慧琼議員：主席，在局長答覆我的兩部分質詢的第五段指出，署方

預計在每年的特別行動中會巡查一千三百多個分間單位。根據業界的

估計，現時全港有超過 1萬個“劏房”單位。如果按每年只巡查一千三

百多個單位的進度，可能要花 10年才可完成巡查現有的分間 “劏房 ”
單位。但是，在 10年或數年後，以現時的增長速度，屆時可能不止 1
萬個“劏房”單位，而可能是 2萬個或 3萬個，甚至更大的數目。為了確

保樓宇和住在“劏房”人士的安全，我想問局方會否增聘人手，加快巡

查的進度，讓全港的“劏房”可以在合理時間內被巡查，以及建立一個

“劏房”資料庫？  

 
 

發展局局長：正如我剛才所說，巡查只是我們處理舊樓安全問題的其

中一個方法，我們的策略是多管齊下。李議員認為一千三百多個分間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26 

單位的數字或許偏低，其實我們不是只做巡查的工作，而亦有做其他

工作。至於增聘人手方面，其實議員得悉，在 2011-2012財政年度，

屋宇署是各個部門中增加人手之冠  ⎯⎯  不是排第一也排第二  ⎯⎯  
我們把重點集中在舊樓巡查的工作，或處理全港樓宇的巡查和執法工

作。專業和技術人員由原本編制的 477名增加至 601名，增幅超過 120
名。在這樣的人手增幅下，我覺得我們目前需要按緩急先後，盡量好

好利用獲得的新增資源，處理我們面對各式各樣的樓宇安全問題。  

 
 

馮檢基議員：主席，其實看這兩項質詢的答覆，局方 主要的是用“四
管齊下”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在“四管齊下”中，首兩點是由政府

部門監察，第三和第四點是教育宣傳。我本來想以治標不治本來形

容，但再仔細分析，其實是連治標也不能做到。為何我這樣說呢？首

兩點有四大問題，第一，是無法覆蓋所有 ...... 

 
 
主席：馮議員，請精簡，不要長篇大論。  

 
 

馮檢基議員：如果我不說出問題所在，他們是無法理解我要提出的補

充質詢。  
 

 

主席：請你盡量精簡。  
 

 

馮檢基議員：好的。當局能夠怎樣覆蓋呢？是無法全部覆蓋的，因為

現時的問題太大，李慧琼議員剛才也作出了補充，我便不重複了。第

二便是時間性方面，當局今天巡查完畢後，會在何時再巡查呢？是無

法做到 24小時及 365天也巡查的，可能是要在 5年後才作第二次巡查。

第三，現時是無法處理大廈內覆蓋面的問題，整幢大廈的結構如此複

雜，當局怎可能派出一隊職員巡查一次後，便可以找出整幢大廈的問

題呢？第四，現時是由外界人士巡查，而並非由那些 24小時也居住在

該大廈的人士來巡查 ...... 

 
 
主席：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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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 ......這便是在監察上出現了問題。第二，政府一直不願

意承認，首先， 65歲以上的業主因為年紀大 ...... 
 

 

主席：馮議員，請你精簡。  

 
 

馮檢基議員： ......不是那麼容易接受教育 ...... 

 
 

主席：請你盡快提出補充質詢。  
 

 

馮檢基議員：是的，我知道，很快了。第二，很多業主並非居住在該

處；第三，他們大部分也是租客，即使提供教育，也是無法教育到業

主。現時連成立法團也有困難，局長又怎樣向業主作教育和宣傳呢？  

 
 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關於局長主體答覆的 後一段，我們一

直也有提及，我們在 8年前曾經向局長提交一份書面建議  ⎯⎯  當年

是民政事務總署的官員  ⎯⎯ 亦曾向發展局林鄭月娥局長提交書面

意見，便是小區管理其實會是 有效的方法，但她現時卻表示遠水不

能救近火。這是我們在 8年前提出的建議，即使是遠水也變成為近水

了吧？我想問局長現時提出這些連治標也做不到的方法，怎能夠處理

好大廈維修的防火和管理問題呢？這是無法做到的。我想問局長為何

要把可以治本的方法，當作為“遠水”而視之不理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民政事務局局長，請作答。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從長遠和根本來看，正如發展局局長剛才所

說，我們是要建立居住安全的文化，從而改善大廈管理。民政事務局

和民政事務總署一直推動業主負起責任，包括推動業主成立法團等。

對於現時所謂的 “三無大廈 ”(即沒有法團及沒有管理公司和其他居民

組織的大廈 )，我們亦開始引入一項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發

展局局長剛才亦已提及有關詳情。我們希望通過這些方式，在平時可

以協助業主、租客和居民組織起來，從而加強他們的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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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便是就這些所謂“遠水不

能救近火”的事情，我們其實在 8年前已經提出 ...... 

 
 
主席：馮議員，你剛才用了很長時間提出一項你說是很簡單的補充質

詢。較諸現時這項急切質詢，你的補充質詢更適合作為一項議案辯論

的議題。對於你的補充質詢，局長是已經作答。  
 

 

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在就兩部分質詢的綜合答覆的第一段中，指

在 2008年 1月至2011年 4月間共發出了 73份清拆令，如果把數字除開計

算，即每年只發出了 25份清拆令。主席，這個數字是相當少的。我們

在昨天接見社區組織協會一羣居住在深水的舊街坊時，他們告訴我

在深水、土瓜灣及油尖旺區中，差不多每條街道的舊樓也出現後門

被封或間房問題，是會導致消防安全出現危險情況的。 

 

 主席，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除了《建築物條例》外，《消防

條例》(第 95章 )第 9條其實亦賦予消防處處長更廣泛權力，當他有合理

懷疑，信納大廈內可能出現導致消防危險的問題時，他是可以發出指

令進行很多工作，是較屋宇署採用的條例更易辦事的。我想問局長，

當局在過去多年曾否就舊樓問題，向這些沒有法團和甚麽也沒有的

“三無大廈”發出消除危險通知書，以及要求它們處理改裝、後門封閉

及板間房等問題？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李議員剛才提出的法例是確實的。在《消防條例》

中，確實有一項條文是賦予消防處處長絕對的權力，但這權力是不可

以隨便行使的，因為就這項權力，他是無須到法院申請手令的。故此，

我們需要在擁有充足證據，而令消防處處長確信屋內或處所內是有點

亂七八糟，以致確信出現了即時的消防危險時，才可以在無需手令的

情況下入屋。所以，這項法例是不可以隨便引用的。如果說我們是否

要在收到市民舉報後，便立即引用這項法例呢？我對此便有所保留

了。可是，如果是由我們派往巡查的屋宇署人員，確定當中出現了即

時的消防危險時，消防處處長是不會猶疑而使用這項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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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永達議員：我很簡單作出提問，第一，根據第95章，當局共發出了

多少份清拆令？第二，我所說那些後門被封及因為間隔擠迫以致無法

走火的情況，主席，這些難道不算是即時問題嗎？  

 

 
主席：局長，你有否這方面的資料？  

 

 

保安局局長：主席，一如我剛才所說，如果看到大廈後門被封，我們

無須入屋便可採取行動。現時，如果我們在巡查大廈時，在後樓梯看

到後門被封的情況，我們是無須入屋便可即時發出清拆令。如果業主

不願意清拆，我們便會作出起訴。在我剛才回答梁美芬議員的質詢

時，我亦提到在 2010年，我們已曾巡查過該大廈，當時是由消防處及

屋宇署一起進行巡查的，而我們並沒有發現走火通道有被阻塞。  

 

 
主席：李議員的跟進質詢是問有關發出清拆令的數字。  

 

 
李永達議員：是的，是關於資料和數字。  

 

 
主席：局長，你有否這方面的數字？  

 

 

保安局局長：關於運用香港法例第 95章賦予消防處處長的這項權力，

以我所知情況是很少的，確實數字讓我在會後以書面提供。 (附錄 I)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 後一段指出，如果政府要強制

所有有安全問題的大廈進行大廈管理，可能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可

是，我們亦看到在近數年間，舊區的管理情況越來越差，政府做了很

多工夫向他們提供很多協助和支援，甚至推出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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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等，但仍然改善不了這種現象。政府在近數年推出了很多強制驗

樓和驗窗等支援措施，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好，但如果政府不推行強制

管理，還可以提出甚麼好計劃來幫助這些舊樓改善管理問題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民政事務局局長，請作答。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陳議員提到有關強制管理的問題，應該是指

在《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40B條及第 40C條的內容。根據這兩項條文，

如果該大廈沒有成立法團，民政事務局局長可以向土地審裁處提出開

展一項程序，要求它指派一個人成立法團。如果該大廈已經設立法

團，但該法團是有名無實的話，亦可以要求法團聘請管理公司。可是，

這項程序需時較長，正如大家剛才亦聽到發展局局長和保安局局長所

說，現時消防處和屋宇署經常也會派出隊伍，如果他們在巡查時發現

大廈出現危險情況，便會馬上採取執法行動。如果要以《建築物管理

條例》要求成立法團，再要求法團聘請管理公司，當中的程序會需時

較長，而且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  

 
 我們現正進行有關兩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全面檢討《建築物管理

條例》，希望完善《建築物管理條例》後可以推動良好的建築物管理

文化。另一方面，我們亦正審視有何更佳的方法推動成立法團，當中

包括各種主動的援助方法等。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補充質詢的範圍很小，希望政府可以答覆。我

們是有強烈理由，懷疑今次事件或其他事件的發生，是因為一些“劏
房”是無法通往後樓梯的 (假如是雙梯式設計 )，而這些“劏房”便會直

接危害住客的性命。  

 
 我看到局長在綜合答覆的第五段指出，預計接下來會巡查 1 300
個分間單位。主席，我有一項要求，不論消防處或屋宇署也好，我希

望 他 們 在 巡 查 時 ， 特 別 查 核 有 多 少 “劏 房 ”是 真 的 無 法 通 往 後 樓

梯  ⎯⎯ 我亦不追究那些後樓梯是否可以通往天台或有否阻塞了，因

為這些是其他一般事情  ⎯⎯ 但如果圖則設計本身是使那些房間無

法通往後樓梯，這其實已屬於非常危險的情況。我想問局長可否立

即  ⎯⎯ 因為這些數目不是很大，而且很多這類型的“劏房”是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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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進入的；如果從頭走到尾是無法通往後樓梯，便等於當中一定有些

房間是不能通往後樓梯的，這樣便已經可以取得資料了  ⎯⎯  局長可

否答應例如在 1個月內，找出這類問題“劏房”，從而向它們作出強制

執行的措施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發展局局長，請作答。  

 

 

發展局局長：主席，涂議員的理解是正確的，我亦曾親自到舊樓進行

巡查，現時是真的有出現這些現象。事實上，去年馬頭圍道 45號塌樓

事件中亦有一個現象，便是樓宇本來是一座雙梯唐樓，是一梯兩伙

的，但因為其中一個單位再分間成 3伙，結果便阻塞了另一條樓梯的

通道。  

 
 這些正正便是我所指出，在過去數年所發出的 73項清拆令中，其

中大部分涉及走火通道的問題。對於走火通道被阻塞的情況，我們一

定會發出法定命令要他們遵從。可是，我們恐怕亦正面對早前在立法

會另一個事務委員會上討論的問題，便是遵從這些法定命令的時間實

在太長，現時我們是仍然有 37項尚待業主遵從的法定命令，而當中其

實有 28項也是涉及消防安全問題的。我現時回應李議員的要求，屋宇

署是會即時  ⎯⎯  我希望不需要 1個月的時間  ⎯⎯  可以即時針對該

28項涉及消防安全問題，但相關大廈仍未遵從的清拆令，馬上採取行

動。  

 
 我相信涂議員是希望我們針對後樓梯被封的問題，進行全港性的

巡查，但我恐怕不能夠承諾可在 1個月內完成，因為現時這種現象相

當普遍，屋宇署的同事能否像涂議員所說，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

成巡查呢？對此我便不能夠作出承諾了。可是，我亦想在此作出呼

籲，如果是居住在這些樓宇的居民，如果他們也看到  ⎯⎯  因為像涂

議員所說，走火通道被阻礙是一個可以看得到的問題  ⎯⎯ 我亦希望

他們能夠馬上舉報。  
 

 

何鍾泰議員：主席，發展局局長提到的“劏房”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她

亦提到這主要是在消防和結構上的問題。大家也明白，如此複雜的問

題是需要很多人手才可以解決。我知道局長在前日的發展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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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上亦有提到，很多執法工作是不會外判的，現時的做法便是僱用

顧問公司進行巡查，當中當然出現了矛盾。我亦擔心署方現時的兩個

職系  ⎯⎯  測量師及結構工程師的工作情況，署方可否讓我們相信它

是可以唯才是用呢？因為現時包括馬頭圍道 45號 J或其他的事後檢

查，例如要在 1個月內檢查 4 000幢有 50年樓齡的樓宇時，署方也是沒

有重用結構工程師的，這引致他們很不滿 ...... 

 
 

主席：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 ......在這方面，可否請局長告訴我，她是否可以盡量運

用局內這兩個職系，盡量利用這些人才來使我們的工作更有效？  
 

 

發展局局長：主席，正如何議員所知，我們很多部門是由不同職系的

專業和技術人員組成。在處理香港這麼複雜的事項上，我們往往需要

一支多元專業的隊伍。如何善用署內的人才，這是屋宇署署長的責

任，我對他亦很有信心，他是一定會善用屬下的專業和技術人員，做

好確保香港樓宇安全的工作。我亦很感謝何議員經常關心我部門的職

系問題。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教育所有業主和住客承擔有關責任是很重要

的，如果因為任何走火通道出現阻塞而引致人命傷亡，當中租客及業

主的責任也是很大的。如果我們有追究  ⎯⎯  我相信我們是有追究

的，但政府可否廣為宣傳，讓所有人知道及真正瞭解自己的責任，不

要為了一時間的住屋問題，而忘記其實他們亦是有責任舉報這些情況

的？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關於家居防火安全，消防處每年也會進行大量宣

傳。我們很感謝梁劉柔芬議員提出的意見，我們亦會研究在將來的宣

傳項目中可否加入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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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以為在讓梁劉柔芬議員提出了補充質詢後，所有要求提問的

議員都已經在其中一項急切質詢中提問，但剛剛又有兩位議員按了按

鈕，惟本會就這兩項急切質詢已合共用了超過 50分鐘。雖然大家對這

項問題甚表關注，但也只能夠在其他場合再作跟進。急切質詢到此結

束。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第一項質詢。  

 
 
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Renminbi Offshore Business 
 
1. 梁君彥議員：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

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已於今年 3月公布，港澳部分單獨成章 (“《專

章》”)，內容強調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

資產管理中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方面，當局有何具體措施回應《專

章》的內容，以發揮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作為離岸人民

幣業務中心及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功能定位，以及目前的

進度為何；  

 
(二 ) 鑒於 近有報道指新加坡揚言要爭取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

中心，當局有何措施保持香港在離岸人民幣業務方面的優

勢；及  

 
(三 ) 鑒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近指出，人民幣國際化進

程要成功，離岸人民幣中心需加強“內循環”(即海外人民幣

回流內地的政策 )及 “外循環”(即搭建往海外市場的金融平

台 )的功能，政府在這兩方面有甚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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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3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自 2004年開始，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

務的發展。隨着國家擴大人民幣在跨境交易中使用的措施

陸續推出及深化，以及在中央和內地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

下，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在過去 1年有很快速的增長。  

 
 在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方面，2011年首 4個月經香港銀行處

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總額達 4,450億元人民幣，已超過

2010年全年的 3,692億元人民幣。在 2011年第一季，經香港

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相等於同期中國內地人

民幣貿易結算總額的 86%，這顯示香港成為了跨境人民幣

貿易結算的主要平台。  

 
 在人民幣貿易結算帶動下，香港人民幣存款亦大幅增加，

人民幣的融資活動也越趨活躍。香港的人民幣存款由去年 1
月的 600億元人民幣，躍升至 12月的 3,100億元人民幣，以

及今年 4月底的 5,100億元人民幣。  

 
 同時，香港亦成為 大的離岸人民幣債券中心。在香港的

人民幣債券發行量，由2009年的 160億元人民幣增加至 2010
年的 358億元人民幣，今年首 5個月也超過了 280億元人民

幣。發債體包括全球各地的企業和機構，例如美國的麥當

勞和卡特彼勒、歐洲的聯合利華和大眾集團，以至世界銀

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  

 
 此外，截至今年 4月底，使用香港人民幣清算平台的銀行有

173家，其中 151家是外國銀行的分支機構或中資銀行的海

外分支機構。它們形成了一個為全球各地處理各類人民幣

支付的銀行結算網絡，為中國內地與全球各地及不同離岸

市場之間提供人民幣清算服務。  

 
 為提高海外企業和金融機構對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及發債

的認識，以配合國家政策把人民幣推到世界各地，我們會

到不同地方進行路演。上月我們和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

首次進行聯合路演，到印尼及馬來西亞鼓勵當地金融機

構、商會及跨國公司參與相關的人民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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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管理局亦於 3月中在澳洲悉尼舉辦了首場海外路演，並

剛於上星期前往俄羅斯進行路演。我們今後將前往更多地

方，進一步推廣人民幣貿易結算及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

心的功能。  

 
 人民幣離岸業務的持續發展，為市場提供更多樣化的人民

幣投資產品，也有助鞏固香港作為資產配置平台的優勢，

促進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截至 2009年年底，香港的基金

管理業務合併資產為 85,070億港元，當中超過 60%源自非香

港投資者。  

 
(二 ) 隨着國家進一步推進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今後會

有越來越多與中國有貿易和投資往來的海外企業選擇使用

人民幣進行交易。為了滿足這些企業對人民幣金融服務的

需求，全球各地 (包括新加坡 )的金融中心希望開展離岸人

民幣業務，這是自然的發展。  

 
 香港是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其中一個主要窗口和平台，

不論在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各方面均與內地緊密

相連。同時，香港有先行優勢。我們早於 2004年已經開始

經營人民幣業務，無論從人民幣存款、貿易結算、債券發

行以至金融產品，均已具相當規模和累積了多年相關經

驗，是目前境外 大的人民幣資金池。  

 
 我們會繼續爭取為其他地區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相關服

務，吸引更多離岸人民幣資金在香港匯聚和融通，鞏固我

們的現有優勢。一方面，我們會不斷完善和優化香港現有

的人民幣金融平台，並促進更多人民幣金融產品在香港市

場推出。另一方面，我們會進行更多推廣工作，繼續推動

香港作為面向全球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角色和地位。  

 
(三 ) 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提供有效的

市場和金融平台，讓人民幣資金能有效融通。這包括 “外循

環 ”(即人民幣資金在香港和海外地區之間的循環 )，以及 “內
循環 ”(即人民幣資金在香港離岸市場和內地在岸市場之間

的循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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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我們正努力把香港搭建成一個

“外循環 ”的金融平台，通過貿易與非貿易項目，把人民幣

推到國際市場。在貿易結算方面，雖然香港只處理中國貿

易的 20%至 30%，但在 2011年第一季，香港在人民幣貿易結

算中佔 86%。這說明香港的金融機構為不少香港以外的企

業客戶提供人民幣結算服務。在非貿易項目下，香港亦具

備很好的條件推動 “外循環 ”。目前香港的總存款中，超過

40%由非香港機構或個人所持有，而在人民幣企業存款

中，有 16%由海外企業所持有。因此，人民幣到了香港，

等於到了全球機構及個人的手上。以發債為例，去年，香

港共發了 16筆人民幣債，集資358億元人民幣，主要由國際

機構投資者認購。  

 
 我們會繼續積極進行推廣工作，務求吸引更多海外金融機

構和企業使用香港的人民幣金融平台辦理各項人民幣業

務，並透過香港的清算平台，在中國和全球各地之間的貿

易和投資交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幣。  

 
 在 “內循環 ”方面，我們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溝通，進一

步推動人民幣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包括讓外商直接投資

能更多使用人民幣結算。  

 
 人民幣目前並非完全自由兌換，在資金跨境流動 (特別是流

入內地 )方面，香港會做好把關工作，在充分保障國家金融

安全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梁君彥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 2011年首 4個月經香港

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總額達 4,450億元人民幣，增幅相當

高。當局曾否評估人民幣匯率的高低波幅會否對香港金融體系帶來風

險？當局現時有沒有計劃把香港發展成人民幣風險管理中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當然，隨着人民幣在香港

的使用增多，人民幣存款在本港總存款額中所佔的比例會有所增加。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回答，第一方面，如果企業通過香港的金融

平台來處理其貿易結算和融資安排，會牽涉到企業如何在我們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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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籌集資金，另一方面則關乎進行風險管理的工作。如果市場推出

更多金融工具，這會有助企業進行這方面的風險管理。  

 
 我們亦留意到，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快速發展人民幣業務，其間

銀行不斷推出及深化在這方面的業務。此外，關於整體人民幣匯率的

波動對本港銀行體系風險管理的影響，我們深信香港銀行在這方面的

管理一向非常審慎。在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的監管下，香港銀

行對外幣或各方面匯率的風險管理均相當審慎，並會按監管要求行

事。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結尾，局長詳述當局

會進一步提升本港資產管理業的競爭力。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關於

近有很多報道指出，亞太地區 (不包括日本在內 )的財富管理中心會

在 5年後達到 12%的財富增長速度，較全球財富管理中心的增長速度

快了一倍；亦有報道預測新加坡會在 2013年成為世界第一位的財富管

理中心。局長提及香港的國際資產管理平台的競爭力，既然當局已做

了那麼多推動工作，究竟香港有何對策，以挑戰新加坡及爭取成為區

內 (除日本以外 )第一位的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呢？我們是否真的想爭取

實現這個目標，而我們又有多少決心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謝謝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我首先想

說，香港金融資本市場的整體規模遠較區內對手大很多。以整體的金

融服務 (包括融資平台 )而言，除了股市之外，在債券市場方面，香港

的市場規模其實是很大的。在資產管理方面，相對於區內的對手，香

港的資產管理增長一向也頗為可觀。目前，我並沒有香港與其他市場

比較的 新數字，但大家的增長率一向大致相同，甚至在很多時候，

除了日本之外，香港的資產管理規模也大於區內對手。  

 
 然而，我們看到，隨着亞洲經濟的冒起，我們相信亞洲資產管理

市場整體上是大有可為的。基於這個原因，政府在過去 1年經常到海

外推廣本港在這方面的優勢。我相信隨着我們的資本市場不斷擴大，

香港對內地的瞭解增加，以及內地市場擴大，本港的資產管理行業會

隨之而壯大。在這方面，我很有信心我們能維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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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主席，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對香港的銀行體系，以至香

港整體均有很大影響。人民幣存款急升，但如果人民幣離岸借貸方面

未 能 配 合 ， 會 導 致 香 港 銀 行 有 機 會 出 現 貨 幣 錯 配 ， 即 currency 
mismatch，所以，我們一定要為人民幣有秩序地回流內地作好準備。

我想問局長，你們有否評估過人民幣匯率的高低對香港金融、銀行

業，以至整體經濟會造成多大風險？以及如何及早做好 “內循環 ”及
“外循環”的對應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謝謝林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我很同

意在發展人民幣業務上，我們要增加 “內循環 ”的功能，其實 “內循環 ”
和 “外循環 ”都要做好。如果 “外循環 ”指推廣人民幣的海外使用， “內
循環 ”便是增加香港作為離岸市場及集資的功能。在這方面，我們做

了很多工作，但大家要明白及知道，“內循環 ”方面牽涉一些跨境的人

民幣流通問題，這需要有很好的管理辦法，而香港在發展人民幣業務

時，我們要清楚及明確支持國家在金融安全方面的要求。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推動與內地監管機構加強互動，也希望推

進 “內循環 ”，例如境外商人的集資如何回流內地。我們會做這方面的

工作，完成這些工作後，會增加香港所推出的人民幣產品的規模，當

然亦會增加銀行在資金方面的出路。這是我們目前所採取的方向。  

 
 至於議員提及的另一個問題，如果大量人民幣存款 (deposit)會引

致 currency mismatch的問題，我相信銀行在風險管理方面，一定要處

理其本身的 currency mismatch，即貨幣錯配的問題。在這方面，金管

局有相當詳細的指引，而銀行一向也有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陳茂波議員：主席，全世界均看好人民幣匯率會穩步上升，相對而言，

由於量化寬鬆及經濟等原因，大家均預期美元的匯率會貶值，這是第

一點。  

 
 第二點，香港與內地的交易非常頻繁，所佔的比重亦很大。主席，

我 的 補 充 質 詢 是 ， 我 們 現 時 的 外 匯 儲 備 究 竟 有 多 少 是 以 人 民 幣

denominated，即人民幣所佔的比重是多少？再者，當政府考慮我剛才

所說的兩個因素時，會否增加本港外匯儲備在人民幣方面的投資，以

間接促進人民幣產品在香港的市場？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39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謝謝陳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目前，

我們的外匯儲備中並沒有人民幣的投資，當然，我們不排除將來在外

匯儲備中會有人民幣的投資。我相信這方面的進展會反映人民幣本身

的流通性，以及我們整體外匯儲備的投資策略，但我不排除這件事的

發生。   
 

 

陳茂波議員：局長，不僅是不排除，更要積極地去做。  

 
 
主席︰陳議員，局長已經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謝謝陳議員。目前來說，在發展人民幣的銀

行服務方面，我們首要做的工作是正如我剛才所說，要增加 “外循環 ”
及 “內循環 ”的暢順，這是我們目前首要做好的工作。  
 

 

詹培忠議員：主席，根據內地公布的資料，內地的外匯儲備接近 20
萬億元人民幣。大家認為人民幣會一直升值，我想向局長提出的補充

質詢是，憑局長已有的資料，過去人民幣兌港元 高及 低的匯率是

甚麼水平？請局長提供這些資料，好讓市民瞭解人民幣現時的匯率是

否太高，還是比以前還要低很多。我想問局長有否這樣的紀錄。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詹培忠議員在考驗我的記憶力。我今

天不能即時提供答案給你，我恐怕會說錯。不過，我們當然知道，在

過去一段時期裏，港元與人民幣的匯價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化。然而，

回看歷史的變化，並不等於我們知道將來的走勢會如何。所以，目前

大家對人民幣匯率的期望，相信會牽涉對經濟前景的臆測。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希望局長在會後能提供書面答覆。  

 
 
主席︰局長，請於會後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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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好的，謝謝議員。 (附錄 II)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根據經濟學家指出，如果一種貨幣想成為國際

硬貨幣，會面對Triffin Paradox(特里芬矛盾 )，即是說，如果這種貨幣

想在國際上流通，便要在國外有很大的流通量。然而，一般來說，如

果一種貨幣要在國外有很大流通量，意味會出現貿易逆差，因為大量

採購令貨幣外流，於是便會像美國那般出現很大貿易逆差，而有關貨

幣會轉弱，難以成為國際硬貨幣。香港作為人民幣業務離岸中心，有

沒有辦法協助國家解決這Triffin Paradox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謝謝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對於在現

時談論人民幣成為硬貨幣，我相信這可能也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

期。國家現時推出增加人民幣區域化的使用，我認為是一個探索階

段，即探索如何在境外使用人民幣。隨着在境外使用人民幣增加，中

國企業在匯率方面的風險便可受控。香港在這階段所擔當的角色，是

提供一個境外平台，在資本帳尚未開放的情況下，可以提供更多人民

幣融資服務、投資服務，讓境外投資者及企業可以使用人民幣。這是

香港目前所發揮的一大功能，即是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  

 
 至於未來的路怎樣走，我相信這很大程度牽涉國家整體的資本帳

開放政策。香港作為中國 開放的金融中心，我相信我們在各環節也

可以發揮很好的功能。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3分鐘。第二項質詢。  

 
 
強積金計劃累計資產的管理  

Management of Assets Accumulated Under MPF Schemes 
 
2. 譚耀宗議員：主席， 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公
布，截至2010年 12月底，全港的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計劃的總淨

資產值為 3,654億元，而自 2000年 12月強積金制度實施以來的年率化

內部回報率為 5.5%； 5種投資產品中強積金保守基金、保證基金及貨

幣市場基金的年率化回報率卻分別只有1.2%、1.6%及 0.8%。此外，雖

然根據積金局的有關披露守則，強積金受託人於 2009年 9月 1日後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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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政期向計劃成員所發出的周年權益報表 (“報表”)，必須列明年度

內每次供款、權益轉移及買入或沽出成分基金的收費，但有不少市民

向本人反映，他們所收到的報表並沒有這些資料。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鑒於政府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在過去 5年的回報率平均每

年達 7.1%，政府有否計劃設立由中央營運的強積金基金，

應用外匯基金的投資管理方法，以較低風險的運作模式，

為供款人賺取較高的投資回報；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二 ) 政府會否考慮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強積金投資基金的收費

上限，從而減少供款人的資產被管理費蠶食的情況；若會，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是否知悉，積金局有否調查強積金受託人在披露收費方面

的合規情況；若有，結果為何，以及哪些受託人因為沒有

按規定披露收費而受罰；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 3部分答覆如下：  

 
(一 ) 根據香港金融管理局 2010年的年報，外匯基金過去5年投資

回報率的平均數為 4.9%。我估計問題所指的 7.1%，可能是

有關財政儲備在外匯基金存款利息的平均息率。無論如

何，外匯基金的投資目的及其回報的計算方法，均與強積

金有所不同，所以難以作直接比較。  

 
 外匯基金的資產主要分布於債券及股票。目前強積金制度

下有 41個強積金計劃，合共提供 422個成分基金，即平均每

個計劃有約 10個成分基金，已涵蓋股票基金、債券基金、

混合資產基金 (主要為股票及債券 )、保證基金、強積金保

守基金和貨幣市場基金。僱員可按本身的投資目標及可承

受風險程度，選擇合適的基金。而積金局自 2007年開始，

在其網頁設立了 “網上收費比較平台 ”，協助計劃成員作出

選擇。我將於第 (二 )部分答案較詳細地介紹有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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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報而言，強積金自 2000年 12月至 2011年 3月的每年平均

回報率，按 “金額加權法 ”計算，在扣除費用後為 5.4%；個

別基金種類回報更明顯高於此整體平均數。過去 5年計算，

股票基金的年率化回報在扣除費用後達 7.4%，債券基金和

混合資產基金亦達 4.5%。自 2000年強積金制度實施以來，

整體強積金回報遠高於同期的通脹率 (即 0.8%)。而任何一

類基金的平均回報，亦不低於通脹。  

 
 總的而言，強積金制度自 2000年實施以來，對於加強市民

的退休保障發揮了一定作用，現行安排亦符合世界銀行提

倡由私人託管的強制性退休供款計劃，我們會與積金局繼

續聯手優化現行的強積金制度。  

 
(二 ) 現時，強積金市場共有 19間核准強積金受託人公司。政府

和積金局一直透過提高市場透明度及增加市場競爭等措

施，藉市場力量來調節強積金基金收費水平。積金局自 2007
年開始在其網頁設立了 “網上收費比較平台 ”，提供所有強

積金基金的主要收費資料，供計劃成員參考，使其知悉所

參加基金收取費用的比率，並可與其他基金的收費作比

較，以協助計劃成員作出切合自己需要的選擇。  

 
 就增加市場競爭方面，政府和積金局正積極跟進落實 “僱員

自選安排 ”。在此安排下，僱員可 少每年 1次把其現職的

強制性供款累算權益，轉移至自選的強積金計劃；預計可

轉移的強積金資產將增至約為 60%。積金局亦透過發信予

僱主，鼓勵他們為員工提供多於一個強積金計劃作選擇，

並會加強教育和宣傳工作。  

 
 此外，積金局亦會繼續與受託人商討精簡程序和改善強積

金制度的整體運作，以減輕合規成本，增加下調收費的空

間。  

 
 上述措施對減低強積金收費有一定成效。財政期於 2009年 7

月至 2010年 6月期間終結的強積金基金，平均基金開支比率

為 1.82%；而財政期於 2006年 4月至 2007年 3月期間終結的強

積金基金，平均基金開支比率則為 2.1%，減幅超過一成。

過去 3年，所有強積金受託人已減費或推出低收費的新強積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43

金基金。我們亦留意到近月有受託人陸續減低現有基金或

計劃的收費，或推出收費較低的新強積金基金或計劃。  

 
 就強積金整體管理費水平而言，我相信仍有下調空間。我

希望業界和積金局繼續透過各方努力，調低收費水平，例

如在不影響執法的情況下盡量減低合規成本、考慮提供較

低收費而合適的追蹤指數基金等。政府和積金局亦會繼續

透過市場力量，促使強積金受託人公司調節其收費水平。  

 
(三 ) 根據積金局在 2004年年中發出的《強積金投資基金披露守

則》(“《守則》”)，受託人須向準計劃成員及計劃成員提供

強積金計劃要約文件。文件須包括收費表，載列所有收費

項目，並以劃一格式及簡易文字提供各項收費資料，以方

便計劃成員瞭解及比較強積金計劃的收費。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一般 )規例》(“《規例》”)第 56條亦規

定，受託人須於每個財政期終結後 3個月內，向計劃成員發

出周年權益報表。《規例》第 56條及《守則》進一步規定，

自 2009年 9月 1日後終結的財政期發出的周年權益報表，須

載列有關財政期內，就供款、權益轉移、提款、贖回單位

等各項交易而向成員帳戶收取的費用。有關成員所投資的

成分基金須支付的其他費用 (例如投資管理費、受託人費及

行政費 )，成員可參閱計劃的基金便覽。《守則》規定受託

人須於註冊計劃的每個財政期至少發布兩份基金便覽供計

劃成員參考，當中必須包含各成分基金單位等級 近期提

供的基金開支比率。  

 
 任何註冊計劃的要約文件的修訂，包括新推出基金的收費

表及現有基金收費表的修訂，必須在積金局向受託人發出

書面通知表示已予批准之後，方可發放。至於披露基金開

支比率的基金便覽，受託人則須在發布該等便覽後 5個工作

天內向積金局提供該等便覽，積金局亦會定期審核有關文

件。根據積金局，強積金受託人在披露收費方面的合規情

況良好。自上述有關措施生效以後，並無受託人因為沒有

按規定披露收費而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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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強積金對“打工仔”解決退休生活是非常關鍵的。如何能
夠提高強積金供款人的回報率、降低基金產品的行政費，以及增加每
年在交易中的行政手續透明度，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主體答覆似
乎指出這些都沒有甚麼問題。政府能否告訴我們，有否統計過現時有
多少強積金計劃參加者的資產回報率是低於制度的設計目標，以及有
多少參加者的回報率甚至是負數？再者，有些公司的保守基金產品所
收取的行政費用 高達 2.49%，保證基金所收取的 高達 3.92%，有部
分貨幣市場基金亦收取 1%，收費比例有時遠高於回報率，政府知道
這些情況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多謝議員的提問。我剛才提到的回報

率，全部均已扣除收費，所以我剛才說整體基金的回報率為 5.4%，個

別股票基金則有 7.4%，均已扣除了收費。但是，我亦同意議員這問題

背後的一點想法，這亦是我在主體答覆中所提過的，便是我覺得目前

的收費是有下調空間的。當然，如何能令收費下調，以及需要做甚麼

工作，我們會積極與積金局繼續探討。我們曾提出的方向是可否從行

政方面作出理順，以減低遵從成本，因為行政費的確會蠶食成員的整

體基金回報，我們覺得這是首要工作，我們會循這方面看看如何能減

低成本；另一方面便是透過市場競爭，以及我們更多向基金管理人作

出反映，要求他們盡量減低收費及提供更多選擇。我同意議員提出這

問題背後的精神，我們會很努力地做這件事。  

 
 
潘佩璆議員：主席，強積金是現時眾多“打工仔”感到 不滿意的其中
一點。財政司司長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時宣布把 6,000元撥入強積金戶
口，為何會引來這麼大的民憤？主要原因是很多人都認為強積金供款
是被人“撳住來搶”，管理費用非常昂貴，而且自己又未能控制。局長
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的僱員自選安排，其實提出已久。這個所謂強積金
“半自由行”的方案，即使這並非一個理想的方案，現時卻被擱起，未
能做到。我想問局長這方案現時的進度為何，以及政府會否考慮實行
強積金“全自由行”制度，讓“打工仔”真真正正有選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潘佩璆議員的提問。就僱員自選計劃，

我們正很努力地制訂相關的立法建議，以規管基金經理和管理人的要

求。我們已於 4月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介紹立法建議和架構，如

果進展順利，我們會在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期在 2011-2012
立法年度內完成立法程序，使計劃得以盡快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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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剛才提到這是個 “半自由行 ”安排，實行這安排的原因，是我

們明白到有部分僱主所供的款額在目前的安排下未能自由流動。我們

在完成工作後，希望能進行下一步工作，檢討如何能讓僱員有更多選

擇，這當然可能是遲一步的工作。但是，我想在此再次說明，我們看

到收費有下調的空間，無論是透過減省行政程序，還是通過市場競

爭，我們的目標是令整體收費能有下調的可能性。  

 
 
葉偉明議員：主席，其實我們都很關注強積金計劃。從主體答覆第 (三 )
部分，我看到局長在回覆譚議員的質詢時提到收費透明度，表示已經

要求基金管理人在所發布的基金便覽中列出收費，但其實我們一直也

要求基金管理人在每年的成員總結報告 (statement)內，清楚列出該財

政年度內向僱員合共收取了多少行政管理費用。為何政府不要求基金

管理人列清楚，好讓僱員容易作出比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現時大部分強積金的收費和費用是從

強積金基金的層面所扣除的，如果受託人需要提供從個別計劃成員的

帳戶所確實收取的費用，這便會大大增加行政工作成本。因此，我們

在看待此事時，積金局會研究當中的可行性和效益，但至於現時是否

每項收費均能做到這一點，我們覺得是有需要研究的。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葉偉明議員：我聽不清楚他是否會做？現時是沒有人知道我們被收取

了多少管理費用的。  

 
 
主席：葉議員，局長已經作答。局長，葉議員說不大明白，你可否加

以解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的意思是，如果每項費用均作仔細分析和

匯報，這便會牽涉相當的成本考慮，但我們會研究如何增加透明度，

我們會考慮這方面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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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議員：主席，強積金除了被人詬病為“回報低、收費高”外，缺
乏選擇其實亦是很多市民不喜歡強積金的原因。當供款人病得連買藥
也沒有錢時，他們還要繼續供強積金，亦不能用強積金的存款來醫
病；當有些市民不想支付手續費，寧願當作現金儲蓄於銀行，但又沒
有這種選擇。政府當局一直說正在檢討強積金的安排，我想問剛才提
到的兩種情況，即第一，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容許供款人申請暫停供款
或提取部分款項作應急之用；第二，向供款人提供更多選擇，包括容
許他們以存放現金作為一種選擇，這兩種情況會否包括在你們的檢討
範圍內？何時會向大家公布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關於在危疾情況下是否容許供款人提

取強積金，我知道積金局正就這一點及其他的一些可能性進行檢討。

但是，我想提出的是，作出這樣的改動會涉及很大的成本，因為強積

金計劃是希望成員能夠儲蓄至退休，如果讓他們提早斷供或提款，這

當然會對其退休保障產生不良的影響。整體來說，積金局會就這方面

進行檢討。另一個問題是 ...... 
 
 

李慧琼議員：主席，他沒有回答的另一部分補充質詢，是檢討內容是
否包括容許供款人選擇存放現金，而不一定是有投資成分的組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對不起，我剛才忘記了這一點。其實，現時

強積金所提供的基金已相當多元化，有部分甚至很接近money market 
fund這類低息和很穩健的基金。但是，這些投資組合是否適合長期退

休儲蓄的要求，這真的要看看成員本身的風險和投資決定。我想提出

的一點是，目前我們提到的收費，並非純粹是基金管理的收費，其實

收費有很多是計劃本身的遵從成本。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指出，我

們希望能減低遵從成本，從而減低整體的收費。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23分鐘。第三項質詢。  
 
 
縮減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  
Reduction of Coverage of Frontier Closed Area 
 
3. 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於 2008年公布，將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
由原來的 2 800公頃縮減至 400公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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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上述計劃目前的進度為何，以及哪些邊境地區會 快獲開

放；  

 
(二 ) 政府會否加強交通配套設施 (包括巴士等公共交通，並增設

自駕遊 )，以促進開放地區的發展；以及會否容許公共交通

工具駛進臨近羅湖火車站獲開放的範圍，讓當地居民及過

境旅客有更多乘車選擇；及  

 
(三 ) 鑒於跨境學童的交通需求日益增加，政府開放邊境後，會

否考慮增加中港汽車的配額，讓本港學校與深圳方面有更

多點對點聯繫，方便跨境學童往返兩地上學？  
 

 

保安局局長：主席，就議員的質詢，以下是保安局和運輸及房屋局的

綜合答覆：  

 
(一 ) 繼於 2006年進行有關邊境禁區覆蓋範圍的檢討後，當局於

2008年 1月公布將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由現時約 2 800公頃

大幅縮減至 400公頃。為確保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縮減後仍

能維持邊界的完整性，我們會在新的邊界界線設置巡邏通

路，以及進行圍網工程，使整段巡邏通路均設主圍網和輔

助圍網，確保通路及主圍網免受蓄意或其他干擾。  

 
 整項建造工程分 4段進行 (詳情見給予議員的附件 )。有關建

造工程的施工時間表如下：  

 
工程分段  建造工程時間  

(i) 米埔至落馬洲管制站  2010 年 第 一 季 至 2011 年

第三季  
(ii) 落馬洲管制站至梧桐河  2010 年 第 一 季 至 2012 年

第四季  
(iii) 梧桐河至蓮麻坑  2012 年 第 一 季 至 2015 年

第一季  
(iv) 蓮麻坑至沙頭角  2009 年 第 四 季 至 2011 年

第三季  

 
 邊境禁區的範圍於《邊境禁區令》訂明，該命令是根據《公

安條例》(香港法例第 245章 )第 36(1)條制定。待上述工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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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我們隨即會修訂《邊境禁區令》，訂明分階段實施

新邊境禁區界線的生效日期，正式縮減邊境禁區範圍。我

們預計 “米埔至落馬洲管制站段 ”和 “蓮麻坑至沙頭角段 ”將
早於 2012年年初從邊境禁區釋出。  

 
(二 ) 根據規劃署進行的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邊境禁區土地

的發展概念旨在推廣保護和保育環境及文化遺產，同時提

供適當及可持續的土地用途或發展，據估計現時道路網絡

大致可支援將來的交通需求。邊境禁區範圍分階段縮減

後，駕駛人士將可自由進出不再被列為禁區封閉道路的路

段。當局將因應縮減邊境禁區的實施時間表，改善通往邊

境禁區的道路。有關的道路改善工程將便利車輛進出開放

後的邊境禁區。就公共交通服務而言，政府會配合新開放

地區的發展及規劃，以基建及配套設施 (例如道路、行人

徑、車輛上落點等 )，適當地加強新開放地區的公共交通服

務。  

 
(三 ) 為照顧跨境學童的上學需要，當局在取得廣東省政府的同

意下，自2008-2009學年起向營辦商簽發特別配額以提供跨

境校巴服務。教育局會每年審視學童對跨境校巴服務的需

求，並因應各口岸的實際處理能力，訂定下一學年的特別

配額數目，透過運輸及房屋局與廣東省政府商討有關事

宜。特別配額數目每年按需要遞增，並從 2009-2010學年

起，因應學生參加課外活動的需要，增設 20個額外北行特

別班次。在 2010-2011學年，可供營辦商申請的特別配額已

增至 65個，額外北行班次亦增至 30個。然而，2010-2011學
年的申請數目未到上限，政府 終全數批准了所有申請，

現時共有 48個班次和 9個額外北行特別班次。因此，就特別

配額而言，現時已有相當大的空間為跨境學童提供更多校

巴服務。政府會密切留意跨境學童的需要，與內地相關部

門適時就特別配額的數目作出商討。  

 
 教 育 局 於 審 視 學 童 對 跨 境 校 巴 服 務 的 需 求 後 ， 決 定

2011-2012學年的特別配額亦會維持於去年水平，即 65個特

別配額及 30個額外北行班次，以應付新學年的需要。各相

關政策局及部門會密切留意學童對跨境校巴服務的需求，

適時檢討特別配額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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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就交通配套問題，現時在羅湖站過關，由上水至

羅湖只是 1站之隔，港鐵卻收取二十多元車費，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亦是全世界 昂貴的車費。按現時規劃，邊境會開放，羅湖站附近亦

開放，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說明駕駛人士可自由出入，亦指

出會有基建及配套設施等支援公共交通服務。我想問局長，會否有計

劃讓駕駛人士，甚至公共巴士和小巴駛進羅湖站附近，使港鐵壟斷的

情況有機會打破。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作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想先說說現時因為禁區範圍縮減，我們

當然會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例如車輛上落點等。 “邊境禁區土地規

劃研究 ”報告亦初步提出一些需要做的事情，例如增加車輛上落點，

設置旅遊巴士或私家車停車場等，我們是會跟進的。  

 
 至於羅湖方面則有實際的困難，羅湖陸路口岸應如何繼續以禁區

形式實施，保安局局長或可稍後作出闡述。羅湖本身的道路現時主要

用作緊急用途，即使我們完成計劃的擴闊工程，亦只是提升有關的安

全系數，因為羅湖本身一邊是車站，另一邊是斜坡，所以擴闊的空間

不多。因此，我們仍然認為有需要按照陸路口岸的現行規管，即在邊

境禁區的准許進入的公告中，列明過境人士必須乘搭公告指明的交通

工具過境。在羅湖的管制方面，主要仍然以鐵路處理。實際上，例如

我知道有很多校巴亦是使用該道路，但這會引起一些情況，因為該道

路其實是緊急通道，擴闊空間不多。  

 
 不知保安局局長會否有其他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縮減禁區範圍後，我們現時所有的邊境管制站

仍在禁區之內，即是說，市民除非為過關目的乘坐合法交通工具之

外，他們是不能進入管制站的。故此，剛才劉江華議員問會否在將來

讓市民駕駛私家車至羅湖管制站，我想暫時是不可行的。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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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質詢 ......我不是說管制站，我

是指羅湖站附近的大片土地，當局會否有基建配合駕駛人士？我說的

就是這一點。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作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如果不是指駕車至附近，然後再步行進入羅湖

站，而是指進入開放的禁區範圍，我剛才在開始時已答覆，我們會有

一系列的配套設施，或讓我舉一些例子，例如有些生態旅舍或綜合發

展區，需要在不同的地點設置旅遊巴士和私家車停車場和上落點等，

我們會根據 “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 ”報告的初步建議，繼續跟進這方

面的設施。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剛才保安局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縮減禁區

範圍的工作先在 “米埔至落馬洲管制站段 ”和 “蓮麻坑至沙頭角段 ”着
手。我想問局長，沙頭角的中英街又會怎麼處理呢？會否在 2012年，

第一，可以不劃為禁區，第二，中英街的商戶素來希望可以有更多內

地遊客自由出入，在該處購物，助長旅遊業。局長會否在該地設置口

岸，以促成這事？  

 
 
主席：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縮減禁區範圍後，沙頭角鎮仍在禁區之內，

所以，中英街仍位於禁區之內。至於會否在中英街設立口岸，這牽涉

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現時中英街在傳統上和歷史上，兩地居民

可以自由往來，如果我們設立一個口岸會較麻煩，以及需要諮詢當地

的居民的意見。我們暫時沒有打算在該地設立口岸。我們瞭解有些人

士希望到沙頭角旅遊或作生態旅遊等，但大家都明白，沙頭角是歷史

遺留下來的問題，兩地居民可以自由出入中英街，在保安的角度來

看，我們是有需要關注的。到現時為止，沙頭角仍是走私或偷渡的黑

點。所以，如果在那裏過度開放旅遊，對保安系統而言，我們覺得是

會存在漏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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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暫時覺得如果要開放沙頭角作為旅遊點 ......數年前，

我們也提議推動生態旅遊，從沙頭角碼頭開始，讓部分旅遊人士作生

態旅遊。但是，這項小小的提議，在諮詢沙頭角居民時，也有部分沙

頭角居民反對。他們是反對開放，不希望旅遊人士到那兒作生態旅

遊。沙頭角居民現時也有兩方面的意見，一部分想做生意，另一部分

不想沙頭角開放。所以，近數年，我們也與當地各鄉事人士進行這方

面的工作，希望沙頭角的居民有統一的意見，讓我們瞭解究竟他們是

否想沙頭角開放，以及可作甚麼程度的開放呢？  
 

 

譚耀宗議員：民建聯就着跨境學童每天跨境上學出現很多問題及困

難，向政府提出了有關情況。 近，我們看到唐英年司長好像曾經到

過落馬洲和皇崗管制站，瞭解跨境學童所面對的困難，而且好像也提

出點到點的跨境校巴的服務運作，並研究實施學童不用下車檢查，設

立過關的檢查區等構思。我想問問政府，在司長這些構思中，有些甚

麼是可以做到的或何時可以落實這些構思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這數年，我們確實看到跨境學童的數目與年俱增，

並以雙位的數字增長。其實，這些小朋友要跨境上學，我們確實是非

常關注  ⎯⎯  其實即使是跨區，我們也是不願見到。從政府的角度，

我們首要關注的是他們的人身安全。跨境學童一直都存在， 初在沙

頭角兩邊往來。如果在沙頭角的學校上學，路程並不很遙遠，安全問

題也不是那麼嚴重。  

 
 後來，北區的一些學校可能因為收生不足，便到內地招生，在羅

湖管制站也出現了這些跨境學童。為了配合他們，我們當時發出了一

些 permit給一些校巴前往羅湖管制站接載他們。對這些跨境學童來

說，即使是這樣處理，也是很不理想的。後來，我們便覺得為了學童

的人身安全着想，長遠來說，我們希望如果學校真的需要到深圳招

生，從學校或校長的角度來說，學生安全的考慮要排在首位。所以，

我們當時要求，如果學校這樣招生，便應安排點對點的校巴接載學

童，經過管制站送到學校，盡量避免學生走失。  

 
 因此，我在主體答覆中也提到，運輸及房屋局也須與廣東省公安

廳商討，簽發一些額外的配額給予這些營運車，讓它們前往接載學

童。直至去年，這配額是足夠的，他們所有的申請均獲批准。為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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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這些學童，我們現時在兩個管制站試行免下車的安排，即是他們不

需要下車經過管制站檢查，而由我們同事上車檢查。這項試驗現時仍

在進行，如果是可行，我們將會推廣到其他的口岸。  
 

 

劉健儀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當邊境禁區範圍分階段縮減

後，駕駛人士可以自由進出不再被列為封閉道路的路段。據我所知，

現時禁區內的道路其實是很差的，大多是很狹窄的，也有部分道路只

可供緊急車輛使用。在邊境範圍縮減後，這些道路便須釋放出來供大

家使用，但我現時看不到有甚麼道路改善計劃。政府可否提供有關的

詳情？此外， 低限度有兩個管制站將會在 2011年第三季落成，那些

道路現時是否已經重建或翻新了，還是如何？請提供資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根據初步的評估，在釋放出來的地方，那

些道路本身其實大致上可以照顧到將來的需要，而前往該地的人士可

能是作生態旅遊或其他方面的活動。根據規劃署的 “邊境禁區土地規

劃研究 ”初步的提議，我們應該提供多些接駁的服務或在旅遊康樂

區，建立公共交通的上落客區及旅遊巴士或私家車的停車場。所以，

我們不打算在現階段再有一些大規模的擴闊工程，但如果要建設一些

剛才所說的配套基建，我們當然會研究接駁道路是否足夠，但大致上

來說，我們未有計劃進行一些大規模的道路擴闊工程。  
 

 

何鍾泰議員：主席，在八、九年前，我已在這會議廳提出，應該開放

及發展禁區。我想問一問兩位局長有關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提到

發展這些土地的概念主要是：“推廣保護和保育環境及文化遺產”等，

接着又說：“邊境禁區範圍分階段縮減後，駕駛人士將可自由進出不

再被列為封閉道路的路段 ”。我想請問，很多人也希望 ......禁區的環

境仍是相當優美，政府會否在交通方面，鼓勵多用環保車輛或電動車

輛，使環境受到保護，更接近環保地區的發展。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作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想這個概念是好的，但現階段是否計劃

特別在邊境只准某一類的環保車輛行駛，當作小區循環來處理，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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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但是，就現時來說，我們可以看到當中主要的

設施，有些可能是生態旅舍或郊野公園，有些則是旅遊康樂的地區，

那麼會否有需要落實這方面的概念呢？我們也要繼續觀察研究。  

 
但是，我剛才在答覆補充質詢時也說過，如果有市民打算前往當

地，無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還是自駕遊到這些旅遊區，我們也會有

一些配套的設施，也會繼續跟進之前所述的規劃報告中的初步建議。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1分鐘。第四項質詢。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Non-civil Service Contract Staff 
 
4. 潘佩璆議員：主席，自 1999年政府開始推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

劃以來，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 (“局及部門”)都以合約模式聘請額外人

員，以應付短期、有時限、季節性或受市場波動影響的服務需求。現

時，各局及部門共聘用約 16 000名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年，各局及部門總共將多少個非公務員合約職位轉為

公務員職位，並吸納了多少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出任這些職

位，將他們轉為常額編制，以及該等僱員在轉制前的平均

服務年資為何；  

 
(二 ) 鑒於不少服務多年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當其職位被轉為

公務員職位時，因不合資格申請而被拒諸門外，當局能否

重新考慮設立彈性機制，容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透過“內部

招聘”的形式成為公務員、又或讓具經驗的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繼續留任，避免造成青黃不接的問題；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公務員事務局會否每年檢討各局及部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的情況，並為各局及部門設立上限，以限制該等僱員

的數目；若會，有關計劃何時實行；若否，原因為何；鑒

於各局及部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從事部門行政及支援

工作，而他們的薪酬和待遇卻各有不同，公務員事務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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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考慮成立“中央行政支援組”，由該局進行統一招聘，為

各局及部門提供臨時性的行政、文書及資訊科技等支援服

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在 1999年推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

劃，目的是為各局／部門提供靈活的方式僱用人手，應付不需或不適

宜由公務員提供的服務，例如一些有時限、或屬季節性、或受市場波

動影響的服務；又或一些只須工作少於公務員規定工作時數的服務；

又或一些需要從市場招攬在特定範疇具備 新專業知識人才的服

務；又或一些服務方式正待檢討或有可能改變的公共服務。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不屬常任性質，公務員則是按長期條款聘用，以應付長期和

需由公務員提供的服務需求。因此，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與公務員的聘

用條款及服務條件截然不同，兩者並不適宜相提並論。各局／部門可

按工作的性質、就業市場的情況，以及管理和運作方面的考慮，自行

釐定其僱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條件，惟必須整體上不遜於

《僱傭條例》 (第 57章 )的規定和不應高於適用於職級或職責相若的公

務員的聘用條款和條件。  

 
 簡單解釋了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後，我現在答覆質詢的各部

分。  

 
 就質詢的第 (一 )部分，在 2006年，公務員事務局與各局／部門就

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進行特別檢討。該檢討確定當時有

4 004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工作，由公務員來執行較為恰當，

而有關崗位應逐步由公務員職位取代。截至去年年底，在這些崗位當

中，約有 3 470個已在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合約屆滿，以及聘用

公務員填補替代職位後被取代。餘下約 530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

位，大部分將於今年內按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合約屆滿時間，以

及聘用公務員填補替代職位後被逐步取代。  

 
 此外，在完成 2006年檢討後，各局／部門亦不時檢討其聘用非公

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確定是否有其他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應以

公務員職位取代。自 2006年後，各局／部門確定另有 1 100個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崗位的工作，由公務員來執行較為恰當。而當中約有半數

崗位已於 2010年 9月 30日或之前，由公務員職位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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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事務局並無於過去 5年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受聘為公務員人

數的完整資料。根據現有紀錄，在過去三年半，即由 2007年 8月至

2011年 2月期間，曾進行的公務員招聘工作中，其中一些有擔任與招

聘職級相若職務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投考；在這些招聘工作中，共有

9 774名獲錄取者接受聘用並上任，當中 3 075人是曾擔任相若職務的

前任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公務員事務局並沒有這些獲聘任為公務員的

前任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加入公務員隊伍前作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的平均年資的資料。  

 
 就質詢的第 (二 )部分，簡單來說，政府的招聘政策是公平競爭，

用人唯才。各局／部門一般會透過公開招聘程序，揀選 合適的人士

填補公務員職位空缺。我們歡迎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透過公開招聘，申

請他們屬意的公務員職位，大前提是他們必需符合申請的公務員職位

因工作需要而釐定的學歷、資歷或其他方面的基本入職條件。各局／

部門在評審應徵者時，相關的工作經驗是其中一項考慮因素。我們認

為符合各公務員職級基本入職條件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由於具有在

政府工作的經驗，因此一般應較其他申請人佔有優勢。  

 
 在適當情況下，各局／部門可進行 “內部招聘 ”，即在現職公務員

中甄選合適人員填補小量公務員職位空缺，例如一些職位要求的技能

和經驗比較適合現職公務員擔任。鑒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並非公務員

和他們的聘用情況及性質與公務員不同，“內部招聘 ”程序對他們並不

適用。  

 
 此外，政府素有機制為公務員隊伍的接任安排作出計劃。政府亦

為公務員訂定有系統的培訓及發展機會，讓他們有豐富的接觸層面，

學習所需知識與技能，以履行他們的職責，並為擔任更高的職務作好

準備。各局和部門亦會繼續為各級新聘及在職公務員提供培訓。  

 
 就質詢的第 (三 )部分，為確保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的妥善實

施，我們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和管理，於2006年 11月推出一些

改善措施，以確保各局／部門在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時，完全符合

計劃的適用範圍。這些措施包括：因應個別局／部門的特定運作需

要，為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訂立上限，以及如某個局／部門

擬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超出所設定上限時，須先獲得公務員

事務局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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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時，各局／部門會因應各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崗位的職務，靈活設定所需人手在入職條件、聘用時間、工作時數

等各方面的要求，以切合服務需要。因此，即使同樣提供臨時性的行

政、文書或資訊科技等服務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其工作範疇及入職

條件亦可能各有不同。由各局／部門自行聘請所需的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自行根據我剛才所說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聘用條件的準則，釐定

它們僱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待遇，會更有彈性、效率及切合各

局／部門的不同情況及需要。因此，成立 “中央行政支援組 ”及進行統

一招聘一些臨時性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建議並不實際。  

 
 
潘佩璆議員：主席，從局長所提供的主體答覆可看到，在 2006年的檢

討中，發現有 3 470個非公務員合約制職位的工作由公務員來執行較

為恰當，而在 2006年的檢討後，陸續又確定另有 1 100個非公務員合

約制職位的工作應由公務員執行，兩者合共 4 570個職位。換言之，

有 4 570名合約制非公務員的僱員失去職位，而在這段時間  ⎯⎯ 局
長的答覆已說得非常清楚  ⎯⎯  當中 3 075人重新受聘，成為公務

員。兩個數字相減起來，大約有 1 495名合約制非公務員僱員，不能

夠返回政府工作。  

 
 我記得政府早前曾提供數字，表示一般而言，員工在三年制合約

期間流失或遭辭退的人數，其實是很少的，大約只有數個百分點。我

假設有 10%的人因工作能力惡劣而被淘汰，那麼在這過程中，仍有大

約 1 000名合約制非公務員僱員流失。  

 
 這 1 000人具有在政府工作的經驗，亦表現理想，為何他們沒有機

會重返政府繼續工作呢？政府曾否研究原因為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無意花時間分析潘議員剛才所述的數

字。潘議員剛才所述數字並不反映實際情況，但我相信潘議員 關注

的是我們會有一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他們的工作崗位被公務員職

位取代後，便須離開政府，不能在政府內繼續擔任其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的工作。其實，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的大前提是，每一位應聘用

的僱員均以合約形式聘用，而在每一份合約內均清楚列明合約屆滿

期，這與我們聘用公務員很不同。就聘用公務員方面，當一位公務員

試用期滿後，便會獲長期委任，直至 60歲退休年齡為止。所以，公務

員在試用期滿後，並非以合約形式來聘用，但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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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形式僱用，每份合約均有一個屆滿日期。所以，我們會特別小心，

若一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工作崗位會轉為公務員職位時，我們會在

轉變的時間上配合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合約屆滿期。  

 
 所以，第一，我們不會與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提早解約。雖然合約

內容容許政府這麼做，但我們不會提早解約。第二，若某些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的工作崗位將會被轉為公務員職位時，有關部門首長會事先

通知在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換言之，並非待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的合約屆滿時，才告知他的工作崗位將會轉為公務員職位，我們並

不會這樣做，而是在知道有這樣的計劃時，便立刻通知有關的在職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第三，每個部門都會立刻告訴其在職的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在未來將會進行的公務員招聘工作，讓有意參加這些公務員

招聘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可以作出準備，然後參加公務員的公開招

聘。  

 
 此外，我亦知道，有些部門在知悉有一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決定

不參加公務員招聘時，會盡可能協助合約快將屆滿的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在市場上尋找工作。這些協助包括為個別僱員撰寫推薦信，而如果

其工作性質與市場招聘的工作性質相類似，有些部門甚至會把市場的

招聘信息，告知任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所以，我們會透過各種措

施盡量協助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合約屆滿時找尋就業機會。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潘佩璆議員：是的，我的問題非常簡單。我是問局長會否對流失了千
多人的情況作出檢討。究竟流失是基於甚麼原因？局長提及很多涉及
制度的問題，但這不是我要的答案。  

 
 
主席：局長剛才已指出局方認為人手流失的原因。局長，有關這一點，

你有否補充？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有兩大流失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有些非公

務員合約僱員在公務員公開招聘中申請失敗，而他們的非公務員合約

工作崗位亦被公務員職位所取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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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主要原因是有些在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從來沒有在任

何公務員公開招聘中提交申請，在其非公務員合約屆滿後便離開政

府。  

 
 
李國麟議員：主席，按局長所說，政府內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公務

員在工作上應該非常和諧，沒有任何怨氣。然而，我卻可列舉一個例

子。據一羣在衞生署工作的非公務員合約放射技師反映，他們以合約

聘用形式獲續聘兩次至 3次共 6年至 8年，但他們在申請公務員職位並

獲受聘時的入職起薪點卻完全不考慮他們的經驗，一律均以職系的入

職起薪點計算。這造成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即有一些剛入職兩、三年

的公務員可能薪金較高，因為那些剛被聘用為公務員的放射技師雖在

該部門已工作 6年至 8年，也只獲職系的起薪點。我想問局長，這種同

工不同酬的做法是否變相令一些極富經驗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離開

政府體系，不再服務，導致青黃不接？同時，在這情況下，會否造成

部門內的不和諧，令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更形惡化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由始至終都認為公務員屬一個制度，

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則屬另一個制度，兩個制度不能相提並論，亦應

分開處理。李議員所關心的是一些非公務員僱員透過公開招聘，成功

加入成為公務員，但他們過去在政府以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身份取得的

工作經驗，卻為何不獲承認，以致他們的入薪點不能提高一些。這是

李議員 關心的地方。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 

 
 
 我們的公務員管理政策清楚說明在甚麼情況下，才會給予新加入

的公務員 “經驗遞加增薪點 ”。在這項政策下有兩個要求，須符合這兩

個要求，我們才會給予 “經驗遞加增薪點 ”。第一個要求是有關經驗一

定要與公務員的職級所須的經驗有關；第二個要求是在公務員招聘過

程中碰到困難。兩個條件都要符合，部門才可考慮因為相關經驗而給

予額外的增薪點。  

 
 據我瞭解，現時的公務員招聘工作中，一般很少碰到招聘困難。

在我的記憶中，有兩個職級碰到招聘困難：一個是政府律師，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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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政府獸醫，我會稍後再翻查紀錄。在我的記憶中，政府放射技師

的招聘並無碰到困難。  

 
 為何我們要定下這兩個條件呢？我或許可與李議員分享一下。這

兩個條件是否過分苛刻呢？我們定下這兩個條件的背後原因，主要是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正在使用納稅人的金錢。所以，我們認為，每一分、

每一毫，也應在有需要時才使用。因此，當招聘沒有困難時，我們便

覺得我們不能夠因為有相關經驗而提供額外增薪點。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會因應個別

政策局和部門的特殊運作需要，為它們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

設定上限。我想問局長，她如何釐定這個上限，而這個上限佔政策局

或部門的人手編制的百分比為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們為每個政策局和部門設定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數目上限，其實是與個別政策局和部門的公務員編制是脫

鈎的，兩者並無任何關係。我們會首先瞭解每個政策局、每個部門為

何要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瞭解了它們須要聘請這類僱員的原因

後，我們亦會檢視該局和部門現時是否因為這些原因，而正在聘用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而正在聘用的人數是多少，以及在未來的 12個月期

間，即下一個財政年度，是否有任何政策決定要作出檢討或作出架構

上的改變。如果有這些改變，我們便會評估這些改變，會否導致無需

這麼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或是否需要增加。因此，我們會根據每

個政策局和部門的實際運作情況，釐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上限。 

 
 
代理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差不多 24分鐘。如果同事還有問

題，便要循其他渠道再作跟進。第五項質詢。  

 
 
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事宜  

Debundling of Textbooks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for Pricing 
 
5.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為解決教科書價格高企的問題，教育局

要求書商於 1年內將課本、學材和教材分拆訂價。教育局局長在本年

5月底表示，假如書商在 1年後仍然拒絕就教材分拆訂價，教育局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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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招標出版課本和教材，或由大學研發及出版教材。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如何確保有一個獨立、公正並具公信力的委員會，審

批和資助出版商、大學或教育機構出版多元版本的教科書

及需要的教材，供學校選擇，以降低成本及減輕家長的壓

力；當局如何保證招標不會僅以“價低者得”為唯一原則，

避免投標者“將貨就價”，從而保證教科書及相關教材的質

素不會受到影響；  

 
(二 ) 當局會否考慮以環保和循環再用的原則評審教科書，避免

經常改版；若會，詳情是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及  

 
(三 ) 鑒於購買教科書是基層市民一項日常重大的開支，當局會

否重新考慮增加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的津貼額，以減輕家長

的經濟負擔？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就何俊仁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 鑒於教科書市場的扭曲情況越見嚴重，教育局已成立一個

工作小組，探討及檢視 “課本、教材及學材分拆訂價 ”政策

所衍生的問題，特別是 “適用書目表 ”的運作方式，以及其

他有關教學資源供應的措施，以確保為學校提供優質及物

有所值的教學資源。  

 
 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校長、教師、家長、消費者委員會 (“消

委會 ”)代表及對教育和市場運作擁有專業知識的學者和商

界人士。他們會就相關議題包括如何透過合適的招標程序

出版課本和教材、為市場引入競爭並確保質素及價格合

理，以及就選出具競爭力和質素的標書提出專業意見及建

議。  

 
(二 ) 教育局已於 2010-2011學年將 “3年不改版 ”政策改為 “5年不

改版 ”，即已被列入 “適用書目表 ”的課本從獲列入 “適用書

目表 ”當天起計， 5年內不可改版。在環保方面，教育局在

為業界提供的 “課本編印設計簡約指引 ”中，要求出版商採

用廉價而恰當的印刷方式，例如印刷課本的紙張必須輕而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62 

薄、耐用及不反光；盡量使用單色印刷課本內文的純文字

部分；使用光面裱膠以保護課本封面，使課本耐用。在現

時的評審機制中，要求課本編排合理統一、行距及留白得

宜、避免浪費紙張等，亦是其中一些準則。  

 
(三 ) 現時，政府透過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為就讀官立、資助、

按位津貼學校或直接資助計劃下本地學校的小一至中七清

貧學生提供書簿津貼，以減輕家長為子女購買課本的經濟

負擔。學生資助辦事處 (“學資處 ”)會每年按消委會就該學年

不同級別學生購買課本的實際費用進行調查的結果，調整

各級別課本項目津貼額，當中充分反映新學年各級學生在

購買教科書方面的平均實際開支。簡單而言，家庭平均每

月入息在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水平或以下，便可獲得資助。 

 
 由 2011-2012學年起，為加強支援有需要的學生，政府將會

放寬學資處入息審查機制下可獲全額資助的收入上限。有

關建議可讓領取全額書簿津貼的學生人數，由現時約 8萬人

增至約 15萬人，合資格獲得全額書簿津貼的學生佔受資助

學生總數的比例，則會由現時約 30%大幅增加至超過 50%。

未能獲得全額書簿津貼的學生，如能通過入息審查，仍可

獲得半額津貼。  

 
 上述措施已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相信可大大減輕

低收入家庭應付子女各項就學開支的財政負擔。  

 
 
何俊仁議員：局長的主體答覆讓我感到，政府仍未有足夠力度推動教

科書的循環再用，促進教科書的二手租用或買賣，這一方面可減低家

長的負擔，另一方面則可達到環保效果。  

 
 有家長向我們反映，現時很多課本均內附一些習作，這些習作雖

然大多數是填充或填色習作，但卻往往構成課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學生完成習作後，這些書本根本難以再作二手課本用途。政府

可有考慮以活頁或小冊子的方式把這些習作分拆出來，透過當局的指

引規定出版商不可把這些習作連同課本一併出版？否則課本將只能

使用一次，難以再用第二次或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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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其實政府並沒有要求出版商將這些習作納入

課本內，這純粹是出版商的決定，是一項商業行為。正如我剛才在主

體答覆中所說，當局現已委任一個新的工作小組，它的其中一項工作

是研究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探討出版商現時的做法是否合適。如這

做法並不恰當，當局日後會就此發出指引，禁止這種做法。  

 
 
李國麟議員：代理主席，教科書是近期的熱門問題。局長在剛才的主
體答覆中表示，已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專門監察課本質素問題，以及希
望有關規定適用於教科書。  

 
 我的補充質詢是，報章所報道有關教科書的一則投訴，涉及獨市
生意的問題，即課本質素很差但仍獲採用，當中存在私相授受的嫌
疑。政府或局長可曾考慮這個工作小組是否真的可以發揮監察功能？
例如若有這類教課書，工作小組如何跟進？當局會否考慮訂定“黑書
榜”，把不合格的教科書商名稱列出，使其出版的教科書遭到棄用？
這才能發揮監察之效。  

 
 我擔心即使當局表明已成立這個工作小組，但卻沒有甚麼力度可
監察教科書和書商的質素，使課本可適合香港市民使用，特別在學生
和家長均很擔心的課本質素問題方面。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其實一直以來，當局均有訂定 “適用書目表 ”，
這是書商把它們出版的教科書送交當局審查後制訂的。這過程主要是

讓當局發揮把關作用，希望教科書的品質能得到保證。經審查後獲列

入 “適用書目表 ”的課本，可說已代表了品質方面的保證，學校通常亦

是遵循這個方式選擇課本。現時大部分學校採用的教科書均屬 “適用

書目表 ”內的教科書，在 “適用書目表 ”以外的課本為數甚少。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家長希望分拆教科書的 重要目標之一，是

終達到課本減價的目的。但是，當前教科書商對於分拆建議採取拖
延政策，說到減價則更是可免則免，甚至不肯作出任何承諾。在這種
情況下，一旦教科書商將來只肯分拆不肯減價，或只是象徵式地在開
始時減價，日後再逐步將價格調升，政府會否視之為分拆政策的失
敗？政府有甚麼措施可保障家長，令他們得以享受教科書分拆所帶來
的實質好處，即減輕教科書開支方面的負擔，實質調低教科書的售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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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自由商業社會，很多貨品 (包括

教科書 )的訂價均是由市場決定。根據我們的分析，現時有很多書商

把學生課本成本的有關範圍擴至極大，並製作很多沒有太多人採用的

教材贈送予學校，然後把這方面開支納入課本售價中。所以，有關各

界在兩年前期望能把兩者分開，按用者自付原則售賣教材，從而減輕

家長的負擔。但是，此舉 終能在多大程度上減輕家長的負擔，現時

難作定論。  

 
 至於日後引入更多競爭的問題，其中一個獲工作小組考慮的做法

是進行招標。工作小組現正研究使用甚麼方法進行招標、就多少教科

書進行招標，以及日後的 “適用書目表 ”是否仍以現行方式運作，還是

以其他新方法進行運作，這些均是工作小組需要一併考慮的問題。我

們希望工作小組可在今年年底前得出整體方案，以供我們考慮如何處

理這問題。  

 
 
代理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我想局長回答，如教科書將來在分拆後沒有

減價，是否代表分拆政策是失敗的？  

 
 
教育局局長：這得視乎分拆後有何成果。 重要的是，分拆後售賣給

學校的教材和教師用書必須明碼實價。按照我剛才所說，分拆後理應

會導致學生使用的教科書的成本下降，但下降幅度若干，在此不能作

出任何推測。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局長在剛才的答覆中表示，教科書的習作並

非按政府的指示出版，而是市場的決定，這說法真是可圈可點。正因

為這是市場的決定，教科書出版商才會把教科書當作搖錢樹，可賺多

少便賺多少，這正是問題的癥結。  

 
 局長既已成立工作小組進行檢討及制訂措施，在這方面，局長能

否清楚和明確地作出回應，就香港市民多年來投訴教科書版本更換不

絕，費用高昂，以致一般來說，中小學教科書的費用，較便宜的也需

要每年二千多、三千元，較昂貴的甚至超過 4,000元，而訂定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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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和規定？例如規定教科書 低限度在 3年、5年內不准改版，以及

訂定指標，規定每年的整體書本總開支不得超過 1,500元或 2,000元，

透過財政規定令教科書不致變成搖錢樹，並造成環境災難，導致樹木

不斷遭到砍伐？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已清楚表示，現時已實行 “5
年不改版 ”的新政策，在這方面應對陳議員剛才所說情況有所幫助。

至於其他問題，我們不能決定教科書的售價，但卻可在此表明，如日

後決定進行招標，其中一個可以考慮採取的方式，是要求書商投標時

除了展示教科書的品質之外，亦要提供其售價以供當局參考。因此，

我們在考慮標書時，除了研究其在品質方面能否達到教學要求之外，

亦會同時考慮售價問題。  

 
 
代理主席：你現在是否提出跟進質詢？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才是問局長會否考慮設定上限，例如訂

明每年的教科書開支上限是 2,000元？  

 
 
代理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們不會設定此方面的上限，不過我可以在

此保證，由於當局現時有提供書簿津貼，家庭清貧的學生可以領取全

額書簿津貼。  

 
 

王國興議員：我想透過代理主席詢問局長，關於教科書租借計劃，在

昨天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家長團體表示積極支持推行此項租

借計劃，但當局表示在數年前曾推行先導計劃，家長卻反應欠佳。既

然現時家長反應踴躍，家長團體均支持當局推行教科書租借計劃，局

長會否重新推行該計劃？此舉既可減輕學生和家長的負擔，亦有助環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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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部分教科書的作業或某些地方可能會出現損毀，但我認為

這不構成主要的困難。如果政府能主動推行這計劃，亦可有助提升學

生的環保意識，令他們更加愛惜課本，這不單可達到環保目的，亦可

提高學生的意識。所以，我透過代理主席詢問局長，當局會否積極重

新推行教科書租借計劃，並就此提供時間表？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我昨天得悉有部分團體曾自行進行調查，結

果顯示家長現時對這項建議較踴躍支持，但我們並未在學校層面聽到

這方面的意見。無論如何，但凡推行這類計劃，均必須從校本方面入

手，亦即學校方面須積極視乎本身的環境和家長的需要，從而決定怎

樣做。正如我昨天所提出，我們會就此與學校聯絡，透過學校的家長

教師會等，視乎實際情況決定有關的工作方針。  

 
 
葉劉淑儀議員：代理主席，局長也知道我們昨天在教育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曾就這問題討論良久。局長亦知道有些科目有多達百多項教

材，有些教材是學校老師根本不會使用的，但亦有一些非常有用，因

為教育局引進了很多綜合科目，例如綜合人民科、通識、綜合科學，

還有中學生修讀的綜合財務和會計科等，導致老師很需要這些教材。

即使當局日後有計劃可為學生提供津貼，但老師如沒有教材，會令教

學遇到很大困難，政府會如何提供協助？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在教材方面，我們不要忘記現時其實是有教

材的。出版商現時備有很多教材，不過卻不願將之訂價出售予學校，

而選擇向學校作出贈送。這在防止貪污等方面其實構成很大的抵觸，

所以我們才明文禁止這種做法，以及與它們商討如何將之分拆。所謂

分拆的意思是就現時的教師用具，即教師用書和教材訂定售價，供學

校購買，以用者自付原則解決問題。  

 
 因此，如出版商日後不提供教材，教育局的同事現時亦有在校本

方面到學校與教師聯絡，幫助他們擬備教材。這當然不是很大規模的

做法，但我們可以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在出版商日後一旦不提供教材

時，逐步研究如何由教育局帶領學校和教師製備更多教材。  

 
 
代理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2分鐘。 後一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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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 “棺材房 ”及分間樓宇單位  

"Coffin-sized Units" and Sub-divided Flat Units for Lease 
 
6. 李慧琼議員：代理主席，據報，深水埗的舊樓出現“棺材房”，有

人將原來的“劏房”一劏為 6，再分別把每間只有棺材般大小的細房出

租。“棺材房”疊成 3層，頂層的住客要爬梯上落，環境惡劣，住客不

能在房間內站立或坐着，出入亦要像動物般爬行。報道指每間“棺材

房”的租金若換算為每呎月租高達 300元，較中環國際金融中心更貴。

“棺材房”的招租廣告隨處可見，但負責人沒有與租客簽訂正式租約，

以逃避政府的監管和調查。此外，據本人瞭解，區內有地產代理主動

提供一站式服務，每月向業主支付固定租金，並改建其單位成“劏房”
或“棺材房”出租，收取巨額租金圖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年，民政事務總署按區議會分區每年分別接獲多少宗

涉及觸犯《床位寓所條例》及《旅館業條例》的投訴，有

多少宗投訴成立，以及判罰和跟進情況為何，而當中涉及

“棺材房”的情況為何；此外，針對“棺材房”的經營模式，

目前還有甚麼法例監管；署方有否採用“放蛇”的方式主動

調查“棺材房”是否符合有關法例；若有，調查結果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二 ) 屋宇署有否調查上述“棺材房”的負責人是否涉及僭建或違

規改建，或因未能符合有關安全及衞生設施的規定而觸犯

《建築物條例》；若有，調查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及  

 
(三 ) 對於有地產代理主動提供一站式服務，是否知悉地產代理

監管局 (“監管局 ”)有否主動調查有關做法是否違反專業守

則；若有，調查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 (“牌照

處 ”)是執行香港法例第 349章《旅館業條例》和第 447章《床位寓所條

例》的部門，負責處理有關牌照簽發及執法工作。牌照處於收到牌照

申請後，會確定有關處所符合相關條例訂明的樓宇結構和消防安全標

準，才會發出牌照，以保障入住者及樓宇其他使用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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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香港現行法例規定，經營旅館受《旅館業條例》監管。根據

《旅館業條例》，任何處所提供收費的住宿，假如租出期少於連續 28
天，便必須領有旅館牌照方可營運。違法經營旅館，一經定罪，可處

罰款 20萬元及監禁兩年，並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2萬
元。  

 
 此外，根據《床位寓所條例》，如任何居住單位內有12個或以上

出租的單人床位，必須於申領牌照後才可經營。任何人涉及經營非法

床位寓所，均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0萬元及監禁兩年，並可就

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2萬元。  

 
 如有處所違反上述條例的規定，牌照處會進行調查及採取檢控行

動，牌照處會在檢控及定罪後再到該處所巡查有否重犯並依法跟進。 

 
(一 ) 在過去 3年，違反《旅館業條例》而被法庭判罰的 高罰款

為 3萬元，另有 11名被告被判入獄兩星期至 4個月不等；當

中 8名被告獲緩刑 1年至兩年。  

 
 《床位寓所條例》及《旅館業條例》並非涵蓋所有建築物

及處所。在該兩項條例規管以外的處所，與其他自住或租

住處所一樣，均須符合其他相關法例的規定，例如《建築

物條例》、《消防條例》、《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

《電力條例》及《氣體安全條例》，並受有關法例所監管。

各政府部門會根據現行有關條例執法，以確保有關處所的

安全。  

 
 牌照處一向致力打擊違規經營旅館及床位寓所。在接獲有

關違規經營的投訴後，會在 8個工作天內進行巡查，並會視

乎每宗個案的情況，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搜證，包括在辦

公時間及非辦公時間 (例如晚上和假期 )進行巡查行動，並

在有需要時以喬裝顧客的方式 (即所謂 “放蛇 ”)搜集證據。經

調查後，如搜集足夠證據證明該處所違規經營，便會採取

檢控行動。此外，牌照處亦會與其他有關部門進行跨部門

聯合行動，以及定期瀏覽報章及網頁上的信息並主動作出

地區巡查，搜集有關違規經營旅館及床位寓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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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質詢所指的深水埗個案，牌照處曾派員調查有關處所是

否涉及觸犯《旅館業條例》或《床位寓所條例》，但暫時

未有足夠證據證明上述處所經營無牌旅館或無牌床位寓

所。牌照處會繼續主動跟進和監察有關處所，如搜集足夠

證據證明有關處所涉嫌違反上述條例，便會採取檢控行動。 

 
 在過去 3年，牌照處接獲懷疑違法經營旅館及床位寓所的投

訴、檢控及定罪數字已經詳列於附表，牌照處並沒有就《床

位寓所條例》提出檢控。  

 
 就有關投訴及檢控數字之間存在差別，原因之一是當中包

括針對同一處所提出的多宗投訴。此外，牌照處經調查後

發現，有部分投訴個案的處所是以月租形式出租，並非《旅

館業條例》所規管的範圍，而有部分投訴個案的處所則並

非《床位寓所條例》所規管的範圍。至於部分證據不足的

個案，牌照處會繼續跟進。經調查後，如發現有證據證明

有關處所違規經營，牌照處便會採取檢控行動。  

 
(二 ) 屋宇署得悉有關事件後，已主動進行調查，但暫時仍未能

進入有關處所視察。如果在調查後發現處所內有違例建築

工程，而有關違例工程會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或迫切

危險或造成嚴重危害健康或環境的滋擾，例如樓宇間隔阻

礙或影響逃生途徑或結構出現負荷過重等問題，屋宇署會

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採取執法行動，飭令清拆或

糾正違例建築工程，以保障公眾安全。  

 
(三 ) 監管局沒有收到涉及地產代理出租 “劏房 ”或 “棺材房 ”的投

訴或查詢。不過，監管局在獲悉有關報道後，已主動派員

巡查深水埗區的地產代理商鋪，暫時沒有發現有地產代理

涉及出租 “劏房 ”或 “棺材房 ”。監管局在進行有關巡查時，

已提醒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避免從事可能觸犯法律的活

動。監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如有需要會採取適

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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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旅館業條例》 《床位寓所條例》 

投訴 檢控@ 定罪@ 投訴 地區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離島 25 15 23 0 4 0 1 4 0 0 0 0 

北區 15 4 1 0 0 0 1 0 0 0 0 0 

西貢 9 5 6 2 0 0 0 2 0 0 0 0 

沙田 1 0 2 0 0 0 0 0 0 0 0 0 

大埔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荃灣 4 2 14 2 0 1 3 1 0 0 0 0 

屯門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元朗 10 4 2 2 4 1 0 6 1 0 0 0 

葵青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西 13 13 3 0 0 0 0 0 0 0 0 0 

灣仔 84 82 48 2 3 3 2 3 2 2 1 0 

東區 31 56 41 1 5 0 1 3 2 0 0 0 

南區 4 1 0 0 0 0 0 0 0 3 0 0 

九龍城 3 5 9 0 0 0 0 0 0 2 1 0 

觀塘 3 8 3 0 0 0 0 0 0 0 0 0 

深水 12 15 10 3 3 1 3 2 1 0 2 2 

黃大仙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油尖旺 243 160 70 28 20 12 26 24 8 0 2 0 

總數 459 373 232 40 39 18 37 45 14 8 6 2 
 
註：  
 
* 2011年 (截至 5月底 )  
 
@ 顯示於該年份所提出的檢控及經定罪數字，由於部分檢控於翌年審理，因此

兩者數字於同一年份略有不同。  

 
 
李慧琼議員：代理主席，所謂的“棺材房”是把“劏房”再分割，把房間

劏為 5至6格床位。租客爬進床位後無法坐着，更不要說站立了。如果

這些“棺材房”或好像日本的“太空倉”在香港如此高度文明、高度進步

的社會遍地開花，這真的是香港的耻辱及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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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部分經營者其實是在《旅館業條例》或《床位寓所條例》的法

律漏洞中經營這些 “劏房 ”、 “棺材房 ”或 “孕婦公寓 ”，他們根本不會

與租客簽訂租約或向當局提出申請，亦不會查問租客的身份。我相信

局長也曾看過記者在“放蛇”後所寫的一篇詳盡報道，而民建聯在“放
蛇”後也發現了“孕婦公寓”。  

 
 看回民政事務局提供給我們的資料，除了油尖旺區之外，深水埗

區因觸犯《旅館業條例》而遭檢控的個案是 1宗，被定罪的是 1宗；九

龍城  ⎯⎯  發生嚴重火災、“劏房”重災區  ⎯⎯ 檢控數字是零宗，被

定罪亦是零宗。關於《床位寓所條例》，深水埗區在2011年接獲的投

訴是兩宗，而九龍城的有關投訴則是零宗。局長剛才在作答時指出他

們會“放蛇”、瀏覽報章，亦會主動出擊。局長可否解釋一下，做了這

麼多工作，為何檢控以至定罪數字仍是這麼低？是否相關條例已經過

時，需要加以檢討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記者的報道與牌照處相關執法人員在搜

集證據後進行檢控，所要求的嚴格程度當然是不同的。所以，儘管我

們有一隊專人經常根據接獲的投訴和瀏覽網上資料或廣告以進行巡

查，這與搜集足夠證據來進行檢控是兩回事。  

 
 
代理主席：李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慧琼議員：鑒於有關的數字這麼低，當局未能夠處理市民期望政府

處理的問題，他是否同意現時的法例是有需要加以檢討呢？  

 
 
代理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沒有補充。  

 
 
劉秀成議員：代理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清楚說明，《床位寓

所條例》規定，任何居住單位內有 12個或以上出租的單人床位，必須

於申領牌照後才可經營，而相關的罰款及監禁罰則亦可謂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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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局長就跟進質詢所作的答覆指出，牌照處在過去 3年都沒

有根據《床位寓所條例》提出檢控。我對此感到十分奇怪，那些設有

多於 12個床位的單位  ⎯⎯  我相信這李議員剛才所說的必定多於此

數  ⎯⎯ 是否因為已領牌而沒有遭檢控，還是有甚麼理由導致他們並

沒有違反條例呢？我想知道，究竟是甚麼原因使他們沒有遭受檢控。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讓我舉一個例子， 近報章報道的所謂

“棺材房 ”例子，是位於福華街82號的福華大廈。報道刊登後，牌照處

的職員曾經作出 3次巡查，分別在 5月 30日、 6月 9日及 10日已派員調

查。根據法例規定，有 12個床位以上的居住單位必須申領牌照才可經

營，而我們曾經有一次成功進入該地方，但因為有多間房間已上鎖，

能夠看見的床位不足 12個。所以，我剛才在回答時說要取證，要取得

足夠證據才能進行檢控，這方面的要求是嚴格很多的。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劏房”的情況已經發展至危險的程度，即不

單是舊樓的“劏房”問題嚴重，工廠大廈的“劏房”情況也有急劇增長的

趨勢。“劏房”一方面供香港人租住，另一方面也會供內地來港的旅遊

人士租住，可能出租超過 28天，因而避開條例的監管，但基本上，以

工廠大廈作為“劏房”已屬違規。可是，政府每次也是在出現死亡或嚴

重意外後，才好像如夢初醒，這從剛才看到的檢控數字已可見一斑。

局長應該很清楚知道，而傳媒亦不斷報道，我相信這數天以來的報章

特輯或專訪所作的探索，會暴露更多這方面的問題。  

 
 這些違規“劏房”可能會涉及人命傷亡、危害市民的生命，對於這

些嚴重的問題，發展局或民政事務局有何特別工作會盡快做，使這些

情況得以受控，以及令市民的生命安全不會受到威脅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今早提出的兩項緊急質詢，都是涉及九

龍城馬頭圍道所發生的事件。正如今早政府官員回應時已說明，當局

會馬上採取一些巡查行動，包括屋宇署及消防處也會進行巡查，如果

發現會有現行危險的情況，便會立即將之消除。  

 
 
陳偉業議員：他們會採取甚麼緊急措施？不是指例行巡查，而是增加

措施，以確保市民的生命安全不受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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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代理主席，正如曾局長所說，我今早在答覆兩項緊急質

詢時，其實已羅列了我們在加強規管 “劏房 ”方面的角色及工作。首先

是即時處理方面，我們在過去收到有關 “劏房 ”的投訴後，一共發出了

73項要求清拆的法定命令，現時還有三十多項是仍未遵從的。而在這

三十多項中，估計有28項是與走火通道有關，所以其迫切危險是比較

重要的。我已經要求屋宇署即時巡查這 28宗個案，然後採取適當的檢

控或執法行動。  

 
 至於其他的規管工作，則包括立法及加強執法方面。在立法方

面，自去年年底訂立了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後，所有 “劏房 ”涉及的渠務

排水工程已屬於小型工程監管，我們稍後會提交一項修訂規例，把 “劏

房 ”可能涉及的其他工程，例如間隔或加高地台等，都會納入小型工

程監管計劃的範圍。我們現時爭取在 2012年第一季提交修訂規例。  

 
 在執法方面，“劏房 ”是我們今年 (2011-2012年度 )開始的特別行動

的一個目標對象，我們透過增加資源，採取特別行動以針對 “劏房 ”，

估計每年可以巡查超過 1 300個這類分間單位。  

 

 
梁美芬議員：代理主席，李議員的主體質詢提到有報道指 “棺材房 ”

每呎高達 300元，這是非常誇張的。住客不去投訴，實屬奇怪。我因

為搬屋關係，搬到全海景的酒店居住，面積百多呎的收費也只是 1萬

元。但是，這些“棺材房”卻非常誇張，那些住客是否無知，被人欺騙？

看回主體答覆的附表，有數區的投訴個案是特別多的，其後作出改

善，例如灣仔、東區、油尖旺，到近年的投訴已減少。其實，這是否

與知識有關係呢？究竟哪類人會居住在報道中所指的“棺材房”，我們

應如何作出應對，使這些人不要受騙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關於 “棺材房 ”是否違例，我剛才已說過，

我們尚未搜集到證據可進行任何法律行動。  

 
如果按照報道所說的平均呎價，這當然是很高，但以絕對數額來

說，現時一個床位的月租由數百元至 1,000元，這是一些比較貧窮的

人士所能夠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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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代理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指出，現時這些“棺材房”／

床位的處所，已受《旅館業條例》及《床位寓所條例》監管，同時也

有《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條例的監管。  

 
 我感到擔心，假如某些單位本身有“棺材房”／床位，當火警發生

時，便會出現很嚴重的問題。我想問，如果要就這方面作出投訴，向

哪個部門投訴是 有效的呢？因為現時有很多條例監管這些出租床

位，如果真的向該部門投訴後，政府會如何跟進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向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處投訴是有

效的。牌照處承諾在接到投訴後，會於 8個工作天內到有關處所進行

巡查及調查，而牌照處亦有法定權力進行調查及搜集證據，以便提出

檢控。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特首 近在澳洲接受訪問時說香港沒有住屋

問題，但我卻看到這些報道，以及今天聽到局長的答覆，所以我想問

兩位局長是否認為這些“棺材房”或“棺材床位”的情況，是反映了香港

在住屋方面有問題？  

 
 梁美芬議員剛才提及是否被人欺騙，老實說，如果有錢，為何要

住在這些地方呢？如果香港沒有住屋問題，為何會有 “棺材房 ”的出

現？我想問局長是否同意，香港是有住屋問題？如果不同意，為何沒

有問題？如果同意，如何解決“棺材房”的問題？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衣食住行等包括住屋方面的民生問題，

一貫以來都是特區政府所關注的。我們的社會有一些比較貧困的人

士，床位寓所因而有一定的市場需求。對於經濟能力較差的人士，社

會福利署及房屋署現時都有既定的房屋政策向他們提供支援。  

 

 
代理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3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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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學校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chools 
 
7. 譚偉豪議員：主席，關於推動本港學校資訊科技發展的事宜，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去年，按薪酬組別劃分，全港中小學各聘用了

多少名學校資訊科技助理；平均各有多少個學校資訊科技
助理職位空缺，以及該數目佔該職位總數的百分比為何；
及  

 
(二 ) 鑒於政府計劃於本年 9月開始的新學年實施“課本、教材和

學材分拆訂價”，學校可選擇自行製作教材以配合本身的教
學需要，當局會否因此增撥資源供學校增聘資訊科技人員
或增加資訊科技設備，以加強推動電子教學的發展；若會，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 教育局每年均向公營學校發放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每間

學校的津貼額由 155,000元至 484,000元不等，視乎學校的類

別及班數而定。津貼適用於下列各項範疇的支出：  

 
(i) 連接互聯網及互聯網保安服務費用；  

 
(ii) 聘請技術支援人員或購買技術支援服務；  

 
(iii) 購買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  

 
(iv) 延長開放校內資訊科技設施的相關費用；  

 
(v) 提升和更換學校資訊科技設施；  

 
(vi) 為政府撥款購置的校內資訊科技設施安排保養維修服

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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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購買學與教數碼資源，包括軟件及版權的年費／續期

費，以及有關網上學習資源的其他費用。  

 
 在校本管理的原則下，學校可因應本身的需要，靈活運用

這項津貼於上述任何項目內。因此，以技術支援服務而言，

學校可透過直接聘請或購買服務方式安排一位或多於一位

的資訊科技技術員當值。雖則如此，由於學校沒有資訊科

技技術員的特定編制，我們沒法提供資訊科技技術員的空

缺數字。  

 
(二 ) 我們經常強調，書商出版的教科書並不是唯一的教材。多

年來，教育局已製作大量網上教學資源；此外，教育城網

站亦有不少教學資源。未來一年，我們會將有關資源整合

成 “一站式 ”網上平台，方便教師使用，同時，我們亦會針

對教師的需要，加強製作有關教材， 終目標是方便教師

根據學校情況及學生需要來準備合適的教材。據目前情況

看，教師自備教材過程中應不需涉及額外的資訊科技設備

和技術人員。  

 
 至於在學校推行電子學習方面，教育局於這個學年開始正

推行為期 3年的試驗計劃，目的在探討和發展不同的電子學

習方案。試驗計劃的成果會有助制訂長遠在學校推行電子

學習的策略。  

 
 
學徒訓練計劃  

Apprenticeship Scheme 
 
8. 葉偉明議員：主席，關於《學徒制度條例》 (第 47章 )(“條例 ”)的
實施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年，根據學徒訓練計劃 (“學徒計劃”)註冊並從事條例

下 45個指定行業的學徒人數為何，並按指定行業列出分項

數字；  

 
(二 ) 過去 3年，有多少名 18歲以上或並非從事指定行業的人士，

自願申請參加學徒計劃，與僱主訂立學徒訓練合約，並要

求學徒事務專員根據學徒計劃把合約註冊；當中獲批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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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拒絕的個案數字和百分比分別為何，並按行業列出分項

數字；  

 
(三 ) 過去 3年，當局有否積極向企業推廣學徒計劃，鼓勵僱主在

《 低工資條例》 (第 608章 )生效後支持和參與學徒計劃；

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四 ) 過去 3年，學徒督察進行了多少次實地巡查；當中被發現並

被裁定為違反條例的個案有多少宗，以及涉及的違規行為

是甚麼；《 低工資條例》實施後，當局有否計劃加強監

管和提高有關罰則，以防止部分僱主以招收不受條例約束

的學徒為名，聘用廉價勞工為實；及  

 
(五 ) 當局有否計劃全面檢討條例的實施 (包括研究 45個指定行

業的適用性、增加學徒計劃的透明度，以及增加探訪學徒

和實地巡查的次數等 )；若有計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

為何；鑒於當局在答覆本會議員就 2011-2012年度開支預算

提出的問題時表示，職業訓練局會就學徒計劃制訂新的宣

傳計劃，進一步加強其推廣工作，是否知悉該等宣傳及推

廣工作的詳情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年，根據條例在 45個指定行業下註冊的學徒人數如

下：  

 
註冊學徒人數 (1 )  

(於各年度 3月底的數字 )  
指定行業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1. 影音及無綫電技工  11 12 8 

2. 搭棚工  1 0 0 

3. 釘裝技工  2 4 5 

4. 磚工╱批盪工╱瓦工  1 1 1 

5. 屋宇設備技工  94 80 84 

6.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  17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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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學徒人數 (1 )  

(於各年度 3月底的數字 )  
指定行業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7. 木工  0 1 2 

8. 製衣機械技工  0 0 0 

9. 排字技工  0 0 0 

10. 建造機械技工  49 42 65 

11. 電器用具服務技工  6 3 5 

12. 電器裝配技工  54 54 34 

13. 電工  404 398 380 

14. 裝配技工  69 79 48 

15. 用戶氣體燃料技工  32 25 34 

16. 打金工 (足金 ) 0 0 0 

17. 打金工 (西金 ) 18 15 8 

18. 酒店西廚師  0 0 0 

19. 儀器工  0 0 0 

20. 針織機械技工  0 0 0 

21. 電梯電器技工  97 118 132 

22. 電梯機械技工  29 20 14 

23. 機床工  0 0 0 

24. 金屬傢俬製造工  13 15 17 

25. 塑膠工模製造工╱修理工 1 0 0 

26. 柯式平版製版技工  0 0 0 

27. 架空電綫技工  17 15 15 

28. 髹漆工╱裝飾工 (傢俬 ) 5 4 7 

29. 髹漆工╱裝飾工╱漆寫工 0 0 0 

30. 喉管工  21 13 9 

31. 首飾鑲嵌工  3 3 0 

32. 凸版印刷技工  1 2 3 

33. 柯式平版機印刷技工  8 9 8 

34. 影版技工  0 0 0 

35. 無綫電或電視技工  0 0 0 

36. 冷凝╱空氣調節技工  392 374 353 

37. 修理技工 (電子製造 ) 0 0 0 

38. 紡織機械技工  2 1 0 

39. 五金工模製造工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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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學徒人數 (1 )  

(於各年度 3月底的數字 )  
指定行業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40. 車身修理技工／車身建造

技工  
49 56 52 

41. 汽車電器技工  81 85 76 

42. 汽車機械技工  239 254 297 

43. 汽車油漆技工  18 12 11 

44. 車身修理技工／車身建造

技工  
0 0 0 

45. 木製傢俬製造工  0 0 0 

總計  1 735 1 713 1 683 

 
註：  
 
(1) 條例規定，任何年齡介乎 14至 18歲的人士，如未完成學徒訓練但

受僱於法例下的指定行業，該人士與僱主須訂立學徒合約，而合

約須向學徒事務專員註冊登記。至於受僱於指定行業並年滿 19歲
的學徒，其學徒合約也可按條例予以自願註冊。表列的學徒人數

包括上述兩類學徒。  

 
(二 ) 有意參加學徒計劃的僱主，須在參與計劃前向當局證明符

合資格，包括具有履行條例所規定有關聘用學徒的責任的

能力，例如有足夠設施向學徒提供有系統的在職訓練等，

並表明會資助及容許學徒修讀指定課程，以及同意接受學

徒事務處監察學徒受訓情況。  

 
 在過去 3年，所有合資格的僱主均能成功根據條例申請註冊

其學徒訓練合約；在各年度內自願註冊的學徒 (包括在指定

行業內 18歲以上及並非從事指定行業的人士 )數字如下：  

 
在各年度內新加入學徒計劃的

自願註冊人數  
行業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指定行業 (18歲以上人士 ) 

1. 影音及無綫電技工  0 4 0 

2. 釘裝技工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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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年度內新加入學徒計劃的

自願註冊人數  
行業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3. 磚工╱批盪工╱瓦工  1 0 1 

4. 屋宇設備技工  23 30 27 

5.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  9 3 1 

6. 木工  0 1 1 

7. 建造機械技工  27 10 29 

8. 電器用具服務技工  1 1 2 

9. 電器裝配技工  16 12 6 

10. 電工  146 148 156 

11. 用戶氣體燃料技工  16 14 21 

12. 打金工 (西金 ) 8 2 3 

13. 電梯電器技工  23 48 35 

14. 電梯機械技工  2 3 3 

15. 機床工  1 5 3 

16. 架空電綫技工  5 3 2 

17. 髹漆工╱裝飾工 (傢俬 ) 6 4 5 

18. 喉管工  13 1 6 

19. 首飾鑲嵌工  0 1 0 

20. 凸版印刷技工  1 1 2 

21. 柯式平版機印刷技工  3 5 2 

22. 冷凝╱空氣調節技工  115 122 99 

23. 紡織機械技工  0 1 0 

24. 車身修理技工／車身建造

技工  
13 17 7 

25. 汽車電器技工  29 24 20 

26. 汽車機械技工  91 100 115 

27. 汽車油漆技工  3 4 5 

非指定行業  

28. 空氣調節技術員  5 12 11 

29. 助理電工  1 4 0 

30. 助理珠寶設計員  6 1 2 

31. 屋宇間隔牆及天花產品裝

嵌工  
1 1 1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81

在各年度內新加入學徒計劃的

自願註冊人數  
行業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32. 屋宇設備初級技工  0 4 0 

33. 屋宇設備助理員  1 0 0 

34. 屋宇裝備技術員  51 63 72 

35. 營造助理員  7 0 0 

36. 營造技術員  115 173 220 

37. 建築細木工  2 0 1 

38. 建築模板工  0 1 0 

39. 建築髹漆工  2 2 1 

40. 廚師 (西式 ) 1 0 1 

41. 估價助理員 (印刷 ) 4 2 0 

42. 技工學徒 (空氣調節 ) 1 9 11 

43. 技工學徒 (電器 ) 10 14 10 

44. 技工學徒 (機械 ) 16 19 17 

45. 技工學徒 (汽車 ) 3 2 6 

46. 客戶服務助理員 (印刷 ) 0 0 3 

47. 裝飾木工  0 0 3 

48. 設計員 (印刷 ) 0 5 2 

49. 設計員助理 (印刷 ) 2 8 1 

50. 桌面排版工  18 22 16 

51. 數碼印刷機操作員  0 1 4 

52. 住 宅 氣 體 技 工 (第 一 及 第

四類 ) 
21 17 17 

53. 電器設備維修技術員  0 3 0 

54. 電機工程技術員  38 64 57 

55. 電子技工  9 6 5 

56. 電子技術員  6 21 20 

57. 工程助理  17 3 3 

58. 工程助理 (塑膠生產 ) 0 2 0 

59. 工程助理 (屋宇設備 ) 29 16 7 

60. 工程助理 (建造機械 ) 0 0 1 

61. 工程助理 (電氣 ) 13 16 13 

62. 工程助理 (機械 )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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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年度內新加入學徒計劃的

自願註冊人數  
行業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63. 工程助理 (管道復修 ) 0 1 0 

64. 工程助理 (地下設施勘探 ) 0 4 0 

65. 消防設備技工  23 14 15 

66. 消防設備技術員  2 0 0 

67. 防火批盪／塗漆工  0 0 1 

68. 地板產品裝嵌及維修工  0 0 1 

69. 平面設計員  0 0 9 

70. 平面設計員助理 (印刷 ) 0 0 7 

71. 工業機車工  1 1 1 

72. 珠寶業務協理員  14 4 2 

73. 初級營造技術員  4 3 1 

74. 廚櫃裝嵌及維修工  0 0 1 

75. 初級工料測量技術員  2 2 0 

76. 眼鏡片裝配工  1 3 1 

77. 電梯技術員  0 0 2 

78. 平水工  3 1 0 

79. 機器技工  16 24 40 

80. 機器調校技工  4 1 2 

81. 機床工 (電腦數控 ) 0 0 1 

82. 機械維修技工  0 4 2 

83. 雲石技工  1 1 0 

84. 船舶安全設備維修技工  1 0 0 

85. 市場助理 (印刷 ) 3 2 1 

86. 機械工程技術員  13 10 13 

87. 金屬工  9 8 3 

88. 電單車修理技工  0 0 1 

89. 電子商業設備維修技工  2 3 0 

90. 路基機械工  1 7 7 

91. 喉管工  2 4 2 

92. 印前統籌員 (印刷 ) 5 7 4 

93. 製作助理 (印刷 ) 1 1 0 

94. 產品設計員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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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年度內新加入學徒計劃的

自願註冊人數  
行業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95. 生產助理 (鐘表 ) 1 0 1 

96. 生產管理員助理 (印刷 ) 0 2 26 

97. 生產工程助理  1 0 0 

98. 生產工程技術員  1 0 0 

99. 印刷生產策劃技術員  0 4 6 

100. 生產策劃助理員 (印刷 ) 34 25 2 

101. 品質控制助理員 (印刷釘

裝 ) 
1 0 0 

102. 品質控制助理員 (電器產

品 ) 
0 0 1 

103. 品質控制助理員 (印刷 ) 7 3 0 

104. 工料測量技術員  24 38 41 

105. 冷凝／空氣調節技術員  1 0 9 

106. 初級營業員 (印刷 ) 0 3 0 

107. 高級設計員助理 (印刷 ) 4 1 0 

108. 高級機械操作員 (柯式印

刷 ) 
2 1 0 

109. 絲網印刷技工  0 0 1 

110. 高級生產策劃助理員 (印

刷 ) 
0 1 0 

111. 薄片金屬構造工  0 2 0 

112. 地盤聯絡員  2 0 0 

113. 鋼鐵構造工  5 13 10 

114. 電腦直接製版 (CTP操作

員 ) 
0 1 2 

115. 技術助理 (空氣調節 ) 0 1 1 

116. 技術助理 (電機 ) 2 3 8 

117. 技術助理 (電子 ) 18 8 1 

118. 技術助理 (保安系統 ) 1 0 1 

119. 技術員學徒 (空氣調節 ) 2 3 5 

120. 技術員學徒 (電器 ) 12 11 18 

121. 技術員學徒 (電子 ) 3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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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年度內新加入學徒計劃的

自願註冊人數  
行業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122. 技術員學徒 (資訊科技 ) 0 4 0 

123. 技術員學徒 (機械 ) 4 10 8 

124. 技術員學徒 (汽車 ) 9 2 2 

125. 汽車技術員  18 5 15 

126. 焊接工  2 1 1 

總計  1 197 1 307 1 341 

 
(三 ) 職業訓練局 (“職訓局 ”)根據條例推行學徒計劃。該局定期舉

辦推廣活動，包括各類宣傳工作，探訪僱主以邀請他們支

持和參與計劃，以及為有興趣參與計劃的公司制訂有系統

的在職訓練項目等。在實施《 低工資條例》後，職訓局

一如以往繼續根據既定的宣傳策略，進行各項推廣活動。  

 
(四 ) 學徒督察根據條例進行執法巡查，監管有關 14至 18歲人士

在指定行業受聘為學徒的安排。此外，學徒督察亦透過不

同性質的探訪確保所有註冊學徒 (包括條例規定須予註冊

及自願註冊者 )均得到合適的培訓。過去 3年的執法巡查次

數及不符條例規定的個案數目如下：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執法巡查數目  1 865 1 569 2 914 

違規僱用 14至 18歲人士

從 事 指 定 行 業 的 個 案

數目  

18 15 2 

 
 由於有關僱主經勸諭後已作適當改善，遵守條例，當局無

須作出檢控。《 低工資條例》實施後，職訓局一如以往

嚴格要求參加計劃的僱主符合第 (二 )部分提及的各項資

格，並繼續進行執法巡查。現時並無跡象顯示需要進一步

加強有關的監管安排；該局會密切注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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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現時，學徒計劃已涵蓋不同範疇內約140個指定行業及非指

定行業，包括汽車、機電、建造、珠寶、印刷等範疇，相

關職位包括技工、技術員，以至工程助理及設計人員。當

局會不時檢討學徒計劃，調整計劃下的行業及優化培訓課

程內容及安排以回應市場所需。此外，職訓局亦已理順訓

練計劃的管理，重新規劃工作範圍及重訂工作優次，加強

檢視學徒受訓的進度，以及對其提供的輔導和支援。職訓

局並擬定新的宣傳計劃，透過媒體、講座、及探訪工作等，

介紹和推廣學徒計劃，吸引有志投身工作的青少年參與，

並爭取僱主的支持。  

 
 
香港駕駛學院  

Hong Kong School of Motoring 
 
9. 湯家驊議員：主席，本人接獲曾任職香港駕駛學院 (“駕駛學院”)
的駕駛教師求助，他們表示在 2003年，因駕駛學院的學生人數銳減令

教師人手過剩，駕駛學院遣散了五十多位有十多年至 20年教學經驗的

教師。他們指出，由於他們的駕駛教師執照 (“執照”)只限於在駕駛學

院內提供駕駛訓練，遭遣散後，其執照便告無效，因此不能在私人市

場任教；此外，因香港的駕駛學校不多，加上運輸署在過去 3年沒有

簽發新的私人執照，他們被迫中年轉行，一家生計亦受影響。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政府有否考慮進一步開放駕駛訓練服務的市場；若有，何

時及會如何推行；若否，原因為何；現時政府如何監管駕

駛學院的運作，並確保駕駛學院不會壟斷市場；  

 
(二 ) 鑒於本人得悉，駕駛學院的管理層在 2003年 3月曾與上述五

十多位遭遣散的駕駛教師，在與勞工處的聯合會議上會

面，承諾當學院的學生增加或駕駛教師數目不足時，會優

先聘用這些被遣散的駕駛教師，政府是否知悉，駕駛學院

有否落實該承諾；若有，過去 8年，每年重新被聘用的駕駛

教師的人數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 是否知悉，自 2003年至今，駕駛學院新聘的駕駛教師人數，

以及他們的教學年資為何；有多少人同時擁有私人執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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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現時運輸署有否向駕駛學院給予優惠 (例如縮短其學生參

加路試的排期時間和路面駕駛練習時間，以及就路面考試

場地提供優惠等 )以加強其優越地位？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一向採用 “雙軌制 ”駕駛訓練政策。一方面，我們設立

駕駛學校，鼓勵在公用道路以外場地提供駕駛訓練；另一

方面，我們維持足夠的私人駕駛教師，在公用道路上提供

駕駛訓練。  

 
 為確保 “雙軌制 ”駕駛訓練政策得以持續推行，運輸署自

1999年每兩年便檢討是否需要簽發新私人執照，穩定駕駛

教師的供應。當中須考慮《道路交通 (駕駛執照 )規例》 (第
374B章 )所訂的因素：  

 
(i) 當時的交通運輸情況；  

 
(ii) 當其時採取的駕駛訓練政策；及  

 
(iii) 學習駕駛人士在該汽車組別方面對接受私人駕駛教師

的駕駛訓練的需求。  

 
 我們亦與私人駕駛教師業界達成共識，以 1999年進行檢討

時 3個組別 (1 )內有效私人執照的數目為基準。當某個組別的

有效私人執照的數目降至基準的九成或以下，運輸署便可

考慮發出該組別新的私人執照。  

 
 運輸署先後在 2002年、2004年、2006年和2008年進行檢討，

並決定簽發合共 633張新私人執照，確保路面駕駛訓練有穩

定的供應。  

 

 
(1) 有關組別為第一組別  ⎯⎯  私家車及輕型貨車；第二組別  ⎯⎯  公共小巴、

私家小巴、公共巴士及私家巴士；及第三組別  ⎯⎯  中型貨車、重型貨車及

掛接式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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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指定駕駛學校是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88K條設立，以提供非路面駕駛訓練。現時的指定駕

駛學校有：  

 
(i) 小瀝源駕駛學校；  

 
(ii) 觀塘駕駛學校；  

 
(iii) 鴨脷洲駕駛學校；及  

 
(iv) 元朗駕駛學校。  

 
 運輸署會按條例發出實務守則，列明有關駕駛訓練課程內

容、程序及標準等方面的要求，監管指定駕駛學校的運作。

運輸署亦會派員進行巡查，以監察有關的駕駛訓練課程。

指定駕駛學校可聘用私人執照持有人或受限制執照持有人

為駕駛教師。受限制執照的數目不受任何限制，但執照持

有人只可以在受僱的指定駕駛學校擔任駕駛教師，而執照

會在持有人離任時失效。這做法可在提供駕駛訓練服務方

面，維持私人駕駛教師與指定駕駛學校之間的平衡。  

 
 現時駕駛訓練市場開放，學習駕駛人士可以自由選擇在指

定駕駛學校或跟隨私人駕駛教師學習駕駛。事實上，在過

去 3年，報考運輸署舉辦的駕駛測驗的考生，約有六成是跟

隨私人駕駛教師學習，可見駕駛訓練市場並無出現壟斷情

況。  

 
(二 )及 (三 ) 

 
 有關質詢引述駕駛學院向被遣散的駕駛教師作出的承諾，

是駕駛學院和其教師間的商討，運輸署當年並無參與有關

的討論。駕駛學院向運輸署指出，自在 2003年遣散轄下指

定駕駛學校的部分駕駛教師後，並沒有招聘任何駕駛教

師，故此並不存在駕駛學院應否優先聘用 2003年被遣散的

駕駛教師這問題。事實上，駕駛學院學生數目近年來亦有

下降趨勢，透過學院向運輸署申請參加駕駛測驗的人數自

2003年錄得超過兩成的跌幅，與同期間整體參加駕駛測驗

人數的跌幅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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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運輸署亦一直根據相關法例，以既有的程序及指引處理指

定駕駛學校的場地設施、設備等要求，確保所有指定駕駛

學校的設備合適，當中並沒有優待任何指定駕駛學校。就

安排駕駛測驗而言，運輸署憑客觀分析指定駕駛學校及私

人駕駛教師的駕駛測驗表格數量，按比例公平分配考牌主

任於各考試中心 (包括指定駕駛學校 )進行駕駛測驗的數

目。指定駕駛學校的學生並不會獲得優先排期的安排。此

外，在駕駛訓練方面，跟隨私人駕駛教師學習的考生，可

自行決定學習的時數，而在指定駕駛學校學習駕駛私家

車／輕型貨車的學生，則根據運輸署所發出的實務守則，

必須 少完成 30小時室內及路面實習的駕駛訓練課程，才

可以接受運輸署的駕駛測驗。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設立的 “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紀錄 ” 

Non-Compliant Employer and Officer Records Set up by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10. 陳健波議員：主席，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近日啟

用“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紀錄”網上搜尋平台，臚列超過 3 700宗包括

欠供強制性公積金的民事及刑事紀錄，涉及逾 2 300名僱主，目的是

為了加強對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的阻嚇作用及提高積金局執法工作

的透明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在現行安排下，被公開姓名的僱主或高級人員要在 5

年內沒有新的違規情況，他們過往被刊登的違規紀錄將會

在相關的月份完結時被註銷，但事實上，在網上公開的資

訊，即使其後在原網站被刪除，仍可能由搜尋網站找到已

經流傳出去的相同資訊，即是說被公開的姓名，可能永遠

都可以在網上搜尋得到，積金局在推出這措施前，有否考

慮有關問題，以及有否解決方法；及  

 
(二 ) 鑒於被公開的資料只包括僱主或高級人員的姓名、公司名

稱及商業登記號碼，所以不容易將涉及的僱主與同名同姓

的人士分辨出來，積金局如何解決這些同名同姓的人士可

能會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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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積金局於 2011年 5月起設立 “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紀錄 ”，載

列僱主及高級人員因觸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而引

致的刑事定罪及民事裁決。一如其他法庭裁決，上述資料

屬公開資料。積金局推出新措施的目的，主要是提高積金

局執法工作的透明度，相信有助增加對違規僱主／高級人

員的阻嚇作用，從而加強保障僱員的利益。  

 
 在推出措施前，積金局已作全面的檢討，並參考了其他執

法機構／政府部門的做法，以及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的

意見。  

 
(二 ) 積金局設立的 “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紀錄 ”，包括違規僱主

及高級僱員的姓名及其所屬公司的名稱和公司商業登記。

正如答案第 (一 )部分所述，積金局在推出措施前，已參考

了其他執法機構／政府部門的做法，以及個人資料私隱專

員公署的意見。  

 
 
選民登記運動  

Voter Registration Campaigns 
 
11. 梁家傑議員：主席，關於選民登記運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4年，每年用於推行選民登記運動的開支款額分別為

何；  

 
(二 ) 過去 4年，每年透過不同途徑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分別為何

(按下表列出 )；  

 

年份  
透過香港政府  

一站通網上登記  
成為選民的人數  

透過填寫  
選民登記表格  

成為選民的人數  

2007   
2008   
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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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過去 4年，在有關選舉年選民登記截止後至投票日期間，接

獲的選民登記表格數目分別為何 (按下表列出 )；  

 

 

選民登記

截止日  

(A) 

投票日  

(B) 

選民登記截止日 (A)
至投票日 (B)期間  
接獲的選民登記  

表格數目  
2007年  

區議會選舉  
   

2008年  
立法會選舉  

   

2010年  
立法會補選  

   

 
(四 ) 鑒於租住私人樓宇的人士普遍對更改選民登記資料的意欲

不高，政府將透過甚麼措施鼓勵他們更新住址及行使其選

民權利；及  

 
(五 ) 政府會否考慮廢除選民登記制度，讓所有合資格的市民可

免除行政手續，直接行使其選民權利；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4年，每年用於推行選民登記運動的開支款額 (包括宣

傳活動及其他運作開支 )如下：  

 
年份  實際開支 (百萬元 ) 

2007 16 
2008 25.4 
2009 5.8 
2010 4.8 

 
 於 2007年及 2008年，由於有主要選舉進行，故此開支較其

他兩年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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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去 4年，每年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和填寫選民登記表格登

記成為選民的人數如下：  

 

年份  
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  
網上登記成為選民  

的人數  

透過填寫選民登記表格
成為選民的人數  

2007 124 142 192 
2008 72 166 380 
2009 31 63 536 
2010 19 85 860 

  
(三 ) 過去 4年，在有關選舉年選民登記截止後至投票日期間，接

獲的選民登記表格數目如下：  

 

 

選民登記  
截止日 (1 ) 

(A) 

投票日 (1 ) 

(B) 

選民登記截止
日 (A)至  

投票日 (B)期間
接獲的選民登
記表格數目  

2007年  
區議會選舉  

147 559 176 221 28 662 

2008年  
立法會選舉  

166 859 183 716 16 857 

2010年  
立法會補選  

86 949 85 005 不適用 (2 ) 

  
 註：  

 
(1) 數字由上一年選民登記周期第一天開始計算。  
 
(2) 2010年立法會補選投票日是 2010年 5月 16日，而該年度選民登記

截止日期是 2010年 5月 17日。  

 
(四 ) 選舉事務處透過下列的措施，鼓勵已遷居的租客更改選民

登記住址，以保障他們投票的權利：  

 
(i) 選舉事務處每年在推行選民登記的宣傳運動時，會透

過各公共傳媒，如報紙、電視台及電台等，提醒曾搬

遷住址的已登記選民，須於更改登記資料的法定截止

日期之前把新住址以書面通知選舉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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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每年推行選民登記宣傳運動期間，選舉事務處會去

信近年落成私人屋苑的住戶，提醒他們在搬遷後向選

舉事務處申報更改住址資料。  

 
(iii) 在獲得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同意下，選舉事務處會定

期與有關政府部門例如房屋署進行資料核對的程序。

如發現選民的登記住址並不是有關政府部門提供的住

址，選舉事務處會向有關人士發出更改住址的信件，

以便更新他們的登記住址。  

 
(iv) 在獲得選民的同意下，入境事務處會把選民在智能身

份證申請表內提供的地址資料轉交選舉事務處，以便

更新選民登記冊的登記住址紀錄。  

 
(五 ) 根據現行的選舉法例，合資格的人士需於每年選民登記的

法定截止日期前向選舉事務處遞交申請，他們的姓名才會

被載列於在該年度編製的選民登記冊內，以便他們可以在

選民登記冊發表後的選舉中行使投票的權利。這個安排可

以確保合資格的市民有權利選擇是否登記成為選民。選舉

事務處亦會透過申請人提供的居住地址，為他編配所屬的

立法會地方選區及區議會選區。  

 
 由於這個選民登記制度的安排行之有效，我們認為應繼續

沿用現行的登記制度。在 近數年，選民登記人數都有增

長的趨勢。根據 2010年發表的正式選民登記冊，現時地方

選區的登記選民人數超過 343萬，為歷年來的 高登記人

數。登記率佔合資格選民總數的 73%。  

 
 
母乳代用品的規管  

Regulation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 
 
12. 李國麟議員：主席，根據資料，本港以純母乳餵哺嬰兒到 4至6個
月的比率只有 12.7%；換言之，母乳代用品 (例如奶粉及米糊 )是大部

分嬰兒的主要食糧，其成分、品質及安全性均直接影響嬰兒健康及成

長；現時市面上有不少俗稱“水貨”或在本港未有代理商而來源不明的

奶粉出售，亦有廣告涉嫌誇大奶粉的成分，品質沒有保證。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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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會否就 0至 6個月嬰兒的母乳代用品制定規例，以全面規管

所有在本港售賣的母乳代用品的生產程序、供應量、銷售

方法，以及宣傳手法；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 ) 鑒於政府表示現正草擬適用於香港的《母乳代用品銷售守

則》 (“《守則》 ”)，以規管母乳代用品的製造商及分銷商

的銷售手法，有關《守則》的涵蓋範圍詳情為何；是否包

括所有在本港出售的母乳代用品；如否，原因為何；  

 
(三 ) 除了制訂《守則》外，政府有否採取措施確保市民獲得充

足的資訊，以選擇合適的母乳代用品；  

 
(四 ) 《守則》是否只屬供業界人士自願遵守的性質；若是，政

府有何措施以確保所有母乳代用品的製造商及分銷商遵守

該《守則》，以及在訂定有關措施時是否已評估其有效性；

如是，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五 ) 鑒於《守則》牽涉不同界別的持份者，政府有否就制訂《守

則》進行充分諮詢，並與各持份者包括母乳代用品的製造

商及分銷商進行磋商；如有，詳情包括時間表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母乳代用品與其他食物一樣，受現行法例規管其生

產程序。假如母乳代用品，如嬰兒奶粉在本地生產，須按

《食物業規例》 (第 132X章 )第 31條的規定領有食物製造廠

牌照才可進行生產程序。至於在本地生產奶類 (包括液體母

乳代用品 )，則須根據《奶業規例》 (第 132AQ章 )的規定領

有奶品廠牌照。  

 
 至於供應方面，當局一直主動與主要奶粉供應商、港九藥

房總商會及主要零售商保持緊密聯繋，並從供應商得到保

證，有充足的奶粉存貨，並會因應市場需求上升而增加供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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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奶粉供應商均認同他們有責任滿足本港嬰幼兒需要。

他們一直密切監察市場情況，如有需要，更會安排增加香

港市場的供應量，以確保本地市場的奶粉供應穩定。各大

品牌均有提供客戶熱線或訂購及送貨服務，確保本港嬰幼

兒的需要得到照顧。個別供應商亦指，近期會員要求訂購

及送貨服務有增加趨勢，可見市民已開始習慣使用會員訂

購服務。此外，有部分零售商已根據實際需要，限額發售

部分品牌的奶粉，以照顧本港市民的需求。  

 
 我們認為現時的措施已有助穩定奶粉的供應。當局將繼續

與消費者委員會、各主要奶粉供應商、入口商及零售商保

持緊密聯繫，協力確保本地市場的奶粉供應穩定。  

 
 在宣傳和銷售手法方面，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1981年的

《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守則》”)刊載了基本要求。及

後，世衞每隔 1至兩年舉行的世衞大會，根據科學及市場的

發展，決議作出更新及加強相關規管。而在 2010年第六十

三屆世界衞生大會中，世衞敦促會員國終止嬰幼兒 (即 0至 3
歲 )食品的不當促銷形式。現時，香港主要依賴奶粉製造商

和分銷商自律地遵從世衞《守則》及世衞大會的相關決議

的要求，自行監察其市場銷售手法。衞生署過去曾發現有

業界違反世衞《守則》，並發信給有關製造商，以作警告。 

 
(二 ) 為進一步監管母乳代用品的宣傳和銷售手法，衞生署於

2010年 6月底成立 “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專責小組 ”，負

責制訂一套適用於香港的本地《守則》。本地《守則》的

目的，是監管母乳代用品及相關產品的製造商及分銷商，

禁止他們以不正當的手法宣傳或銷售在本港出售的母乳代

用品及相關產品。政府會參考世衞《守則》及世衞大會的

相關決議的內容及規管範圍，制訂本地《守則》的詳細內

容及涵蓋範圍。  

 
(三 ) 衞生署現時已透過不同渠道，包括通過醫護人員與家長會

面及工作坊，灌輸正確的嬰幼兒飲食和營養的資訊，指導

家長選擇合適的母乳代用品及相關產品。為加強家長對嬰

幼兒飲食的認識，衞生署現計劃製作一套嬰幼兒健康飲食

的親職教材，包括家長資料冊、視像光碟教材及食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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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現時，很多國家包括澳洲、新西蘭、新加坡、馬來西亞等，

主要參照世衞《守則》制訂適用於當地的自願性指引，供

業界遵守。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在推行《守則》時配合

適當的監察和制裁機制，能更有效規管不良的銷售手法。

生署會在本地的《守則》實施後進行監察，並收集各方

意見，再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加強本地《守則》的執行和

規管。  

 
(五 ) 負責制訂本地《守則》的 “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專責小

組 ”，成員來自不同的社會界別，包括醫院管理局、消費者

委員會、專科學會、學界、非政府團體，以及其他本地主

要合作夥伴的代表。衞生署曾與本港主要奶粉供應商會

面，聽取他們對本地《守則》的意見。本地《守則》預期

在 2011年年底完成草擬。生署會在草擬工作完成後諮詢

業界並收集各方的意見。預計本地《守則》會於 2012年內

實施。  

 
 
父母皆非本港居民而在港出生的子女  

Children Born in Hong Kong to Non-Hong Kong Residents 
 
13. 張文光議員：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所有在香港出

生的中國公民，不論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均享有香港居留權 (“居港

權”)。鑒於近年本港的新生人口中，父母皆非本港居民的中國籍嬰兒

的數目及百分比持續增加，而現時當局主要是按照本地醫療體系的負

荷能力，來設定內地居民來港分娩的人數限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鑒於未來 30年，本港人口老化將日趨嚴重， 15歲以下和 65

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 15至 64歲人口的比率 (下稱

“總撫養比率”)將會增加，當局是否知悉，父母皆非本港居

民而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嬰兒人口對本港未來 30年的總撫養

比率有何影響；若知悉，未來 30年，計算及不計算該等嬰

兒人口所得出的總撫養比率為何 (列出每隔 5年的數字 )，該

等嬰兒人口將令本港的總撫養比率相對增加或是減少，以

及相關的幅度為何；若未有掌握該等嬰兒人口對本港人口

結構的影響，當局如何制訂人口及其他相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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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鑒於父母皆非本港居民而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嬰兒因擁有居

港權而有權享用本港所有公共福利和服務，但有些港人與

內地配偶所生的子女，因父母沒有能力支付 39,000元或以

上在港分娩的費用而在內地出生，需要申請“前往港澳通行

證”(即俗稱“單程證”)來港，獲批後才可享用本港的公共福

利和服務，當局曾否檢討這安排是否合適；是否知悉有沒

有其他國家有同樣的安排；  

 
(三 ) 鑒於以投資者或專才身份申請由內地來港居留的人士及其

子女，需符合多項在資金或才能上的要求，而來港分娩的

內地人士則只需有能力支付本港產科服務的收費，其在港

所生的中國籍子女便可享有居港權，政府是基於甚麼政策

理念決定這些內地人士移居本港的數目和安排；及  

 
(四 ) 政務司司長領導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有否就以上問題作

出討論；若有，討論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 為評估內地女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兒 (當中包括父母皆非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籍嬰兒，下稱 “第二類嬰兒 ”)對本港人

口的影響，政府統計處分別在 2007年 1月下旬至 3月、 2009

年 1月至 2月及 2009年 10月至 12月在出生登記處進行了 “內

地女性在香港所生嬰兒的統計調查 ”，搜集有關父母對嬰兒

回港居住的意向。經參考上述三輪統計調查的結果，以及

根據往返香港與內地過境資料得出的初步分析結果後，推

算假設只有約 5%第二類嬰兒會在出生後逗留在香港。其餘

的 95%會在未滿一歲前離開香港，而當中的 50%將會在 21

歲前返回香港居住，換言之，約 52%的第二類嬰兒 終逗

留在香港。  

 
 政府統計處在推算香港未來的人口時，已把上述的推算假

設納入計算之中，並詳載於政府統計處在 2010年 7月發表的

《香港人口推算 2010-2039》中，結果顯示香港人口老化的

情況將會持續。以 2009年的實際數字為基數，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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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未來的少年兒童撫養比率、老年撫養比率及總撫養比

率 (1 )的數字表列如下：  
 

 2010年* 2014年 2019年 2024年 2029年  2034年  2039年

少年兒

童撫養

比率  
162 154 173 188 189 181 171 

老年撫

養比率
172 196 247 317 391 432 454 

總撫養

比率  334 350 420 505 580 612 625 

 
註：  
 
* 實際數字  

 

 按照以上的人口推算， 少到 2039年為止，若現時的第二

類嬰兒選擇未來在香港定居，他們將成為香港工作人口年

齡組別 (即 15至 64歲 )增長的重要部分，對紓緩本港人口老

化起着正面作用。  

 
 須留意的是：第二類嬰兒父母在統計調查期間表達的意

向，日後或會轉變，而且受多項因素影響，例如家庭的經

濟情況、他們在香港是否有近親、原居地是否接近香港，

以及香港相較內地或其他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因

此，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目前的一項重要課題，就是研究

如何更有效確認第二類嬰兒父母的意向，從而作出更好的

推算和評估。  

 
(二 )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屬中國公民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女，屬香港永久性居民，並

享有居留權。因此，在內地出生的中國籍子女，如在其出

生時父或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可透過內地公安機關出入

境管理部門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居留權證明書，以確立其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

二條，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

手續，因此，這類嬰兒須向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

 
(1) 少年兒童撫養比率指 15歲以下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 15至 64歲人口的比率。老

年撫養比率指 6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 15至 64歲人口的比率。總撫養

比率指 15歲以下和 6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 15至 64歲人口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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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領單程證來港定居。一般而言，這類嬰兒可於 1年內辦妥

相關手續來港定居。  

 
 公共醫療及教育等服務屬政府大幅資助的公共服務，因此

只向香港居民提供、或該等人士可優先享用公共資源，是

合適的安排。這種分配公共資源的安排在世界各地非常普

遍。  

 
(三 ) 鼓勵專業人士及優秀人才來港工作及定居的計劃屬於優化

香港勞動人口的措施，其目的是吸引優秀人才 (包括內地居

民 )來港，配合香港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有助香港未來

可持續發展。至於在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按照法律而享

有居留權的。  

 
(四 )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曾就第二類嬰兒對本港人口結構的影

響作出討論。本港婦女的生育率一直偏低，加上人口壽命

延長，人口老化的趨勢是不爭事實。第二類嬰兒來港定居，

能在一定程度上補充香港的勞動力，稍緩人口老化的情

況。政府統計處在推算香港未來的人口時，已把有關第二

類嬰兒來港的推算假設納入計算之中。人口政策要面對的

課題，是要瞭解和推算該些嬰兒是否及何時來港及所帶來

的影響，以期在相關的公共服務範疇作好準備。對於非香

港居民的內地婦女來港產子，當局的政策是要確保本地孕

婦得到妥善和優先的產科服務；把來港分娩的非本地孕婦

的數目限制在香港醫療體系可以應付的水平，以及遏止非

本地孕婦在臨盆一刻才經由急症室緊急入院的危險行為。  

 
 
提交報稅表和繳付稅款  

Filing of Tax Returns and Payment of Taxes 
 
14. 林健鋒議員：主席，關於納稅人提交報稅表和繳付稅款的事宜，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稅務局有何機制確保備存納稅人的有效聯絡方法，以免有

納稅人指稱沒有收到稅務局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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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稅務局有何機制確保納稅人收妥稅務局的信件，以免有納

稅人指稱因沒有收到稅務局的信件而未能準時填寫及提交

報稅表和繳付稅款；   

 
(三 ) 鑒於現時稅務局收到納稅人以書面提交的報稅表及繳付的

稅款後，不會向納稅人發出書面確認，現時有何機制讓納

稅人確定稅務局已收妥其報稅表和稅款，以免被指漏交報

稅表和漏繳稅款；及  

 
(四 ) 鑒於現時納稅人在提交報稅表時無須就其申請扣除的開支

(例如個人進修開支及認可慈善捐款 )提交證明文件，稅務

局在評稅時如何覆核納稅人的報稅表，以確保沒有失實陳

述或以欺騙手法逃稅；過去5年，每年稅務局覆核多少宗個

案、就其中多少宗個案提出檢控，以及所處罰則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及 (二 ) 

 
 《稅務條例》第 51(8)條規定，如納稅人更改其地址，須於

一個月內將更改的詳情以書面通知稅務局。納稅人可透過

多種途徑，包括利用報稅表、通訊地址變更通知書、信函、

香港政府 “一站通 ”提供的 “稅務易 ”網上服務等，向稅務局

更新其通訊地址。根據《稅務條例》第 80(1)條，任何人無

合理辯解而違反有關規定，即屬違法，一經定罪， 高可

被處罰款 1萬元。  

 
 根據《稅務條例》第58(2)條規定，每份憑藉該條例發出的

通知書，可面交送達有關的人，或送交或以郵遞方式寄往

該人的 後為人所知的通訊地址、居住地址、營業地點、

受僱工作地點，或該人現正受僱工作或經營業務的任何地

點，或該人在該通知書所關乎的年度內曾受僱工作或經營

業務的任何地點，或該人應課物業稅的物業地址。  

 
 根據《稅務條例》第58(3)條，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以

郵遞方式寄送的通知書，須當作是在收件人經一般郵遞程

序應接獲通知書之日的翌日送達。若納稅人選擇以 “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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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網上服務收取報稅表及／或評稅通知書，則以該納稅人

在香港政府 “一站通 ”系統開立的帳戶接收有關電子紀錄時

被認作接收。  

 
 事實上，很多根據《稅務條例》發出的通知書，包括報稅

表、繳稅通知書和其他書信等，均規定納稅人須於指明期

限內完成特定事項。為避免延誤，納稅人應主動並盡早通

知稅務局其 新的通訊地址。就此，稅務局每年均會適時

在報章刊登通告或透過政府新聞處及舉行記者會，提醒納

稅人有關更新通訊地址、依時提交報稅表及準時交稅等事

項的重要性。上述的提示對納稅人遵從《稅務條例》的規

定依時填交報稅表和繳稅有積極作用，同時能提醒有需要

的納稅人聯絡稅務局以便得到適當的協助。  

 
(三 ) 由 2009年 1月 1日開始，凡以郵寄支票或電子方式繳付稅項  

(法團、合夥業務的利得稅和聯名物業的物業稅除外 )，均

不獲發稅務局的書面收據。有關措施是考慮到以郵寄支票

或電子方式繳稅的人士，已可循多種途徑，包括自動櫃員

機繳款交易紀錄、付款服務機構發出的繳款交易參考號碼

和確認繳款紀錄，以及銀行月結單等查證繳稅狀況。如有

特別需要，納稅人仍可向稅務局申請 “繳稅證明書 ”。如納

稅人親身前往郵政局以現金、支票或 “易辦事 ”繳付稅款，

可獲機印收訖金額於繳款單上作實。至於使用 “稅務易 ”網
上服務的納稅人，則可透過其 “稅務易 ”帳戶的信息匣收到

稅務局發出有關繳付稅項的電子收據，以及透過其帳戶內

的 “稅務狀況 ”，檢視提交報稅表的情況。  

 
 無論納稅人是以何種途徑提交報稅表及繳稅，納稅人均可

致電、書面或以電郵形式聯絡稅務局，查詢提交報稅表或

已繳稅款的事宜。  

 
(四 ) 在評稅工作方面，稅務局會先行審閱納稅人提交的報稅

表，在確定表面資料正確後，才交由評稅人員依照報稅表

內申報的資料進行評稅工作。稅務局亦設有電腦監察系

統，以檢視報稅表所申報的資料，例如納稅人申報的個人

進修開支或認可慈善捐款等是否有異樣。對於有懷疑的個

案，評稅人員須再次核對納稅人所呈交的資料，或索取進

一步資料，然後才發出評稅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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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出評稅通知書後，評稅人員會按照稅務局指引篩選個

案以進行覆檢。此外，稅務局亦會就個別扣除項目，如個

人進修開支及認可慈善捐款等，篩選一定數量個案要求納

稅人提供所需佐證文件作特殊審查。稅務局並沒有就覆核

個案的數目作統計。  

 
 雖然納稅人不須在報稅表內夾附申請扣除的證明文件，但

《稅務條例》第60條規定，稅務局可在該年及過往 6年就低

於恰當的稅額作出補加評稅。倘若稅務局在其後審核報稅

表的過程中發現納稅人提供的資料並非真確，稅務局可就

該等個案在法定時限內向有關納稅人發出補加評稅及追討

應繳的稅款，並會按個別個案的相關情況考慮是否向有關

納稅人提出檢控。因此，納稅人必須保存有關收據及紀錄

少 7年，以便在稅務局日後抽查時提交作查驗。  

 
 根據《稅務條例》第80(2)條，納稅人申索任何扣除或免稅

額時，若無合理辯解而作出不正確的陳述，即屬違法，一

經定罪， 高可被處罰款 1萬元，另加相等於少徵收稅款三

倍的罰款。而根據《稅務條例》第 82條，任何人蓄意意圖

逃稅而在提交的報稅表中漏報任何原應申報的款項，或在

申索任何扣除或免稅額時作出虛假的陳述，即屬違法，一

經定罪， 高刑罰為入獄 3年和罰款 5萬元，另加相等於少

徵收稅款額三倍的罰款。  

 
 在過去 5年，法院依據《稅務條例》第80條或 82條裁定有關

納稅人罪名成立的個案數目如下：  

 
個案數目  

年度  根據《稅務條例》

第 80條的檢控  
根據《稅務條例》

第 82條的檢控  

2006-2007 1 3 

2007-2008 2 8 

2008-2009 1 1 

2009-2010 0 3 

2010-201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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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根據《稅務條例》第 80條而判決的 4宗個案，所處罰款

由 1萬元至 54,650元不等。至於在上述根據《稅務條例》第

82條判決的個案中，有納稅人被判處執行 240小時社會服務

令，亦有被判處 23,000元至約 130萬元不等的罰款及／或入

獄 6個星期至 24個月不等。  

 
 
受關於港珠澳大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法院裁決影響的工程項目  

Works Projects Affected by Court Judgment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s for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15. 余若薇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和環境局局長早前先後指出，有七十多個工程項目會受高等法院於本

年 4月就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及香港口岸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 (“環
評”)報告作出的裁決所影響。就此，政府可否按下表列出：  

 
(一 ) 上述受影響項目的相關資料；及  

 
工程  
項目  

環境  
許可

證申

請人  

環評

報告

提交

日期

環評

報告

批准

日期

(如已

批准 )

環評

報告

預計

批准

日期

(如適

用 )

工程

動工

日期

(如已

動工 )

工程

預算

動工

日期

(如未

動工 )

工程  
預算  
完成  
日期  

工程  
進度  

撥款

進度

(如適

用 )

          

 
(二 ) 不會受上述裁決影響的項目的相關資料？   

 
工程  
項目  

環境  
許可

證申

請人  

環評

報告

提交

日期

環評

報告

批准

日期

(如已

批准 )

環評

報告

預計

批准

日期

(如適

用 )

工程

動工

日期

(如已

動工 )

工程

預算

動工

日期

(如未

動工 )

工程  
預算  
完成  
日期  

工程  
進度  

撥款

進度

(如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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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主席，在 2010年 1月 22日，一名市民就港珠澳大橋港方

工程的空氣質素影響評估提出了司法覆核。在 2011年 4月 18日，高等

法院作出裁決不接納申請人提出的 7項質疑當中的 6項。但是，高等法

院的裁決指出，經考慮了《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環評條例》 ”)的
目的後，認為指定工程的環評報告除了評估實施工程後對整體環境的

累積影響外，還應包括就工程的獨立影響作出評估，以及提出相關的

紓緩措施，以讓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考慮有關的影響已否減至

低。高等法院的裁決涉及《環評條例》的重要法律觀點，以及對《環

評條例》執行原則有重大影響，環保署在徵詢法律意見及深入考慮和

研究各有關因素後，已於 2011年 5月 13日就裁決提出上訴。  

 
 在上訴期間，任何指定工程項目倡議人為其項目根據《環評條例》

申請批准環評報告或環境許可證，環保署必須按裁決來考慮所有有關

的申請。  

 
 環評程序公開透明，已根據《環評條例》展開環評程序，位處程

序中不同階段的工程項目資料都已在環保署的網頁找到，並會按個別

工 程 項 目 的 新 情 況 而 不 時 更 新 。 有 關 網 址 如 下 ：

<http://www.epd.gov.hk/eia/cindex.html>。至於環評程序以外的工程相

關資料，例如預算、進度等，以及它們受今次裁決的影響而導致的改

變，則須由工程倡議人按每一項工程的具體個別情況作出獨立評估。 

 
 
處置廢舊汽車電池  

Disposal of Waste Car Batteries 
 
16. 陳克勤議員：主席，據瞭解，現時廣泛在汽車內使用的汽車電池
含高濃度鉛及酸性液體，不適當處理會嚴重污染水質及土地。但是，
有業界代表反映，現時香港沒有合適的處理設施，擔心有不法人士為
提取廢舊汽車電池內的有用物質，不適當地拆解電池，造成污染問
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掌握過去 3年，每年汽車更換電池的數字，以及 23間持

牌化學廢物收集機構回收汽車電池的數字；  

 
(二 ) 按照現行規定，持牌化學廢物收集機構應如何處理收回的

汽車電池，以及是否知悉過去 3年，按照現行規定程序處理
的廢舊汽車電池數字，與汽車電池的實際更換數字有否差
距；如有，詳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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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過去 3年，政府就不適當處理廢舊汽車電池作出檢控的個案

數字為何；及  

 
(四 ) 有否計劃設立合適的廢舊汽車電池處理設施；若有，詳情

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局局長：主席，一般而言，被棄置的廢汽車電池屬化學廢物，受

《廢物處置條例》及《廢物處置 (化學廢物 )(一般 )規例》(“《規例》”)
所規管。按《規例》，廢汽車電池的產生者如各類汽車維修工場，須

向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登記；廢電池的包裝、標識及存放則須按《規

例》頒布的工作守則進行。現時已登記的廢汽車電池產生者約有1 700
個。此外，《廢物處置條例》就化學廢物的收集及處置訂定牌照管制，

廢電池收集商及處置設施均須申領牌照，並按牌照條款處理廢電池。

現時持牌的廢電池收集商共 23個，可接收廢汽車電池的持牌回收或處

置設施共兩所。此外，進出口廢汽車電池受《廢物處置條例》下的進

出口管制所規管，每宗進出口均須事先申領許可證及按許可證條款辦

理。化學廢物的產生、收集及棄置亦受《規例》下的運載紀錄制度監

管，廢物產生者、持牌收集商及處置設施均須填報及保存運載紀錄，

作為妥善管理化學廢物的證明文件。環保署不時巡查廢電池的收集、

存放地點及處置設施，以確保廢電池等化學廢物從其產生至 終棄

置，皆按法例規定妥善處理。按《廢物處置條例》和《規例》，涉及

廢電池的違例個案一經定罪， 高可罰款 20萬元及入獄 6個月。  

 
 就質詢的 4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汽車電池的壽命及其更換受多方面的因素影響，主要包括

汽車的行車里數、汽車維修及保養情況、電池質量、車主

駕駛習慣等；部分車主亦會在電池壽命尚未耗盡前更換，

而電池仍可重用及會被回收轉售。現時中港兩地交通日益

頻繁，有部分本港車主亦會選擇在內地更換汽車電池。綜

合上述各因素，我們未能掌握每年在本港更換汽車電池的

數目。然而，根據化學廢物的運載紀錄，各持牌廢物收集

商過去 3年在本港收集及處理的廢電池 (主要為汽車使用的

鉛酸電池 )數量，每年平均約 1 200公噸，大約等於五萬多枚

汽車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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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廢物處置條例》規定持牌廢電池收集商須把收集的電池

送交持牌的回收或處置設施處理，而電池內的電解液須分

開送交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過去 3年，平均每年約有 1 070
公噸廢電池 (包括電池電解液 )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及堆填

區處理，而約一百三十多公噸廢電池則被回收後出口往外

地的處置設施循環再造。如答覆第 (一 )部分所述，基於各

種因素，我們未能就本港每年更換汽車電池的數目作比對。 

 
(三 ) 過去 3年，在《廢物處置條例》及《規例》下提出涉及廢電

池的違例檢控個案現表列如下：  

 
檢控宗數  

年份  
進出口  生產、存放、收集等  總數  

2008 55 0 55 
2009 34 0 34 
2010 29 4 33 

 
(四 ) 廢汽車電池的產生、收集及棄置均受相關的法例規管。現

時各持牌收集及處置設施有足夠能力及容量妥善處理本地

產生的廢汽車電池；然而，廢汽車電池可循還再造。根據

環保署的資料顯示，現時元朗工業邨已有一所領有廢物處

置牌照的廢舊電池回收廠。屯門環保園第一期的其中一幅

土地亦已租出作回收廢電池之用。環保署會繼續鼓勵廢電

池回收處理，以減少廢物的棄置量。  

 
 
公屋擠迫戶的調遷計劃  

Transfer Schemes for Overcrowded Public Rental Housing Households 
 
17. 王國興議員：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每年都會推出“公
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及“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讓居住面積

分別少於每人 5.5平方米及 7平方米 (以室內樓面面積計算 )的公屋住

戶，申請調遷到較大單位。但是，有公屋居民向本人反映，他們查詢

有關計劃時，房屋署職員指他們只能獲編配往天水圍及東涌等偏遠地

區的較大單位，而並非調遷往原區或同一編配區域的較大單位。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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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按市區、擴展市區、新界及離島 4個編配區域劃分，現時居

住面積分別少於每人 5.5平方米及 7平方米的公屋住戶的數

目；  

 
(二 ) 過去 3年，房委會接獲“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及“改

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的申請數目、成功調遷的住戶數目，

以及當中獲原區調遷及調遷往同一編配區域的住戶數目分

別為何；  

 
(三 ) 當局每年就上述兩個計劃預留多少個公屋單位作調遷之

用；是否在每個編配區域都預留該等單位；如是，按編配

區域列出每年可供擠迫戶調遷的單位數目；如否，原因為

何；  

 
(四 ) 房屋署有否指引，指示職員在上述兩個計劃申請人所屬區

域的可供擠迫戶調遷的單位滿額或不足時，限制申請人只

能被調往偏遠地區的公屋單位；如有，原因為何；如否，

申請人是否仍可透過計劃輪候調遷至原區或同一編配區域

的較大單位，以及平均輪候時間為何；及  

 
(五 ) 房委會未來會否主動發信予居住密度少於每人 5.5平方米

及 7平方米的公屋住戶，邀請他們參加上述兩個計劃，以解

決公屋擠迫戶的問題；當局會否加強前線職員的培訓，以

及向居民多加宣傳，讓他們瞭解擠迫戶調遷計劃的詳情，

以免他們被誤導？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一般而言，合資格的公屋租戶可透過 “公
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 ”及 “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 ”，申請調遷至

其現時公屋單位所屬的輪候冊地區或其他地區 (1 )內預留作該等計劃

用途的較大單位，以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房委會在 2005年放寬了該

兩個計劃下的調遷區域限制。所有合資格並且在公屋居住滿 10年的公

屋租戶，可申請揀選調遷至在任何地區預留作該計劃用途的較大單

位。換言之，參與計劃的合資格並且在公屋居住滿 10年的公屋住戶，

 
(1) 其他地區指 ( i)現時公屋單位所屬地區為擴展市區／離島可申請調遷往擴展市

區／離島／新界；(i i)現時公屋單位所屬地區為新界可申請調遷往同區；及 (i i i)
現時公屋單位所屬地區為市區可申請調遷往市區／擴展市區／新界／離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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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現時居住的公屋單位屬哪一個輪候冊地區，均可視乎實際情況並

按其個別需要，自行揀選在計劃下位於新界區、離島區、擴展市區，

甚至是市區的空置單位。  

 
 我就質詢的 5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 截至 2011年 3月底，居住面積低於每人 5.5平方米的公屋住

戶數目約共 3 230戶，其中約有 1 490、1 000、10及730戶分

別居住在市區、擴展市區、離島及新界區的公屋單位。至

於居住面積低於每人 7平方米的住戶約共 25 060戶，當中分

別約有 11 030、 8 160、 130及 5 740戶居住在市區、擴展市

區、離島及新界區的公屋單位。  

 
(二 ) 過去 3年 (即 2008-2009年度至 2010-2011年度 )，在 “公屋住戶

紓緩擠迫調遷計劃 ”及 “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 ”下，房屋署

分別接獲約共 5 330、 5 140及 5 460宗合資格的申請，其中

分別約有 2 620、 1 810及 1 850戶獲編配並接納有關單位。

獲編配與其現時居住的公屋單位屬同一公屋輪候冊地區的

住戶則分別約有 2 070、 1 490及 1 520戶。  

 
(三 ) 房委會轄下資助房屋小組通過周年租住公屋編配計劃時，

均會為 “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 ”及 “改善居住空間調

遷計劃 ”預留單位以作編配。在上年度 (即 2010-2011年度 )，
房委會為該兩個計劃預留共 1 500個單位。不過，這個預留

單位數目並非限制性的配額，而是可按實際情況與其他調

遷類別作靈活調配，以充分利用公屋資源。  

 
 在每次計劃接受申請前，房委會均會因應當時的房屋資

源，在各編配區域預留單位供申請人揀選。在上年度，房

委會提供可作該兩個計劃編配用途的單位，超過七成位於

市區及擴展市區，其餘則位於離島及新界區。  

 
(四 ) 在公屋資源合理分配的大原則下，公屋資源會優先編配予

較有需要的人士，故此，該兩個計劃將居住密度訂為揀選

單位優先次序的首要準則，人均室內居住面積越少的申請

家庭會越優先揀選單位。申請家庭須按其戶籍上認可的家

庭人數及既定的編配標準和地區限制，自行揀選適合的公

屋單位。此外，正如上文所述，申請人如在公屋居住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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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不論現時公屋單位屬哪一個輪候冊地區，均可視乎實

際情況並按其個別需要，自行揀選在計劃下位於新界區、

離島區、擴展市區，甚至是市區的空置單位，並無調遷區

域限制。  

 
 由於 “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 ”及 “改善居住空間調遷

計劃 ”並非按輪候冊形式推行，故此並沒有所謂的輪候時

間。  

 
(五 ) 在公屋資源合理分配的原則下，我們會較優先處理居住面

積低於每人 5.5平方米以下的公屋住戶，以紓緩其擠迫居住

環境。故此，我們會在推出 “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 ”
時主動發信邀請這類住戶參加。至於 “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

劃 ”，我們會透過屋邨通告、海報、屋邨諮詢委員會、屋邨

通訊、報章及房屋署網頁通知公屋住戶，讓符合申請資格

並有興趣參與計劃的住戶申請。  

 
 我們亦會繼續在計劃推出時向前線職員發出指引，提供有

關計劃的詳細安排、申請資格等資料，以便他們可回答申

請人的查詢。  

 
 
電腦網絡的安全性  

Safety of Computer Networks 
 
18. 李永達議員：主席，根據個人資料私隱專員 (“專員”)的資料，鑒
於本年 4月中有黑客入侵PlayStation® Network(“PSN”)系統，導致帳
戶資料外泄，專員於事件發生後曾與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Hong Kong Limited(“SCEH”)副董事會面瞭解有關情況； SCEH指在本
年 4月 17至 19日期間，部分PSN用戶的帳戶資料在一次非法及未經授
權的網路入侵中被泄露，當中涉及 40萬個香港帳戶；而被泄露的帳戶
資料包括姓名、地址、國家、電郵地址、出生日期、PSN密碼、登入
名稱及PSN在線名稱，但SCEH未能確定帳戶的信用卡資料是否已經外
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現時是否已確定 40萬個香港帳戶中有多少個帳

戶的資料已被泄露；若是，共涉及多少個用戶，以及被泄
露的資料詳情為何，當中有否包括信用卡的資料；若否，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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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是否知悉，專員有沒有向 SCEH瞭解是否已採取所有切實可

行的步驟，以保障客戶的資料免被黑客入侵；若有，SCEH
所採取的步驟詳情為何，或是若瞭解到 SCEH未採取相關步

驟，有關原因為何；若沒有向 SCEH瞭解該等資料，原因為

何；及  

 
(三 ) 鑒於上述事件發生後，全球的PSN服務一度暫停，而及後

當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服務陸續恢復，香港的服務卻仍未恢

復，是否知悉，這是否因為專員曾要求 SCEH在恢復PSN服

務之前，提升PSN的保安至令人滿意的程度；若是，詳情

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 3部分答覆如下：  

 
(一 ) 根據SCEH提供予專員的資料，是次資料外泄事件涉及約 40

萬個香港帳戶，被泄露的帳戶資料包括姓名、地址、國家、

電郵地址、出生日期、PSN密碼、登入名稱及PSN在線名稱。

SCEH未能確定被泄露資料的用戶數目，亦未能確定帳戶的

信用卡資料是否被泄露。SCEH向專員確認自資料外泄事件

發生後，他們沒有收到客戶報稱其個人資料因是次資料外

泄而遭濫用的投訴。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公署 ”)亦沒有

接獲有關投訴。  

 
(二 ) 就是次資料外泄事件，專員已多次與SCEH副董事會面，瞭

解事件詳情及其補救措施。本年 6月 8日，專員亦與負責調

查事件的Sony Global Solutions Inc. (“SGS”)總裁兼行政總

裁、同時是Sony Network Entertainment International LLC
新委任的首席資訊保安主任會面。 SGS向專員保證，他們

已找出導致黑客入侵的原因，並已採取足夠及適當的補救

措施 (但基於保密及保安理由，不能在此透露有關補救措施

的 詳 情 )， 以 防 止 事 件 再 度 發 生 。 公 署 得 悉 SGS是 Sony 
Corporation的獨立附屬公司，為Sony集團分布於各地的公

司提供保安及資訊科技服務，並不負責 PSN系統的日常運

作；在黑客入侵事件發生之後， SGS是被特別調派調查這

次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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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公署對SCEH的查訊過程中，專員曾向SCEH表示他們應

在採取足夠及適當的補救措施後才恢復服務，至於是否及

何時恢復有關服務，是SCEH自行決定的事宜。在SGS向專

員作出上述第 (二 )部分的保證後， SCEH於本年 6月 14日公

布即日恢復香港的PSN服務。  

 
 
規管收債公司  

Regulation of Debt Collection Agencies 
 
19. 陳偉業議員：主席，政府在 2010年 6月 23日的本會會議答覆本人
的質詢時表示，警方非常重視打擊收債公司的違法收債活動。然而，
本人得悉，收債活動對債務人造成滋擾的情況近期有惡化趨勢，而且
銀行、財務公司、電訊服務公司、美容服務公司及補習導師僱用收債
公司追收顧客欠款的情況亦仍然普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去年 6月 23日至今，市民就收債公司的滋擾行為向警方舉

報的個案數字；  
 
(二 ) 鑒於上述情況，會否重新考慮接納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在 2002年發表的《規管收債手法報告書》中提
出的建議，訂立一項騷擾債務人及他人的刑事罪行，以及
設立法定的發牌制度監管收債公司；若會，詳情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會否考慮推出新的執法措施，以遏止收債公司以滋擾手法

追討欠債；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政府一向關注不良收債行為對市民構成的滋擾，

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包括加強執法及由各監管機構緊密監察有關業

界的收債手法等措施，積極防止及打擊這類行為。有關舉報數字由

2006年的 16 953宗下降至 2010年的 13 690宗。就質詢的 3個部分，現答

覆如下：  

 
(一 ) 2010年，警方共接獲 1 896宗與收債活動有關的刑事罪行舉

報和 11 794宗非刑事滋擾行為的舉報，整體數字較 2009年
下降 25%。今年的首 5個月，即 2011年 1月至5月，警方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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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819宗與收債活動有關的刑事罪行舉報和 4 038宗非刑事

滋擾行為的舉報，整體數字較去年同期亦下降了 20%。  

 
(二 ) 就法改會所公布的《規管收債手法報告書》，當局經仔細

研究後，已於2005年 9月作出詳細回應。綜合來說，現有法

例已有多項法律條文，針對性地打擊各種非法收債行為，

我們認為無須就收債公司的運作，另訂新的刑事罪行或另

設發牌制度。警方定以嚴謹的態度執行法律，對任何涉及

刑事的收債行為，進行調查和檢控。對其他非刑事的不良

收債個案，警方亦會繼續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及監管機構協

調處理。  

 
 此外，就騷擾和纏擾行為的處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現正

跟進法改會《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內的建議，並會在研

究立法的需要和可行性時，一併考慮與收債活動相關的纏

擾行為，亦會就報告書的建議諮詢公眾。  

 
(三 ) 警方非常重視打擊違法的收債活動，並不斷採取積極措

施，以提高執法成效。除成立專責小組，密切監察全港各

區不良收債行為的趨勢，並且針對具體情況，制訂全面的

預防和行動策略外，警方會繼續通過加強巡邏及與區內物

業管理公司的合作，防範收債公司在屋苑或大廈範圍內進

行違法或不良收債行為，以及防止高利貸集團在物業範圍

內進行宣傳。  

 
 在處理個別案件方面，警方會繼續推行專為不良收債行為

案件而制訂的內部守則。警方會將涉及刑事罪行的個案，

例如涉及刑事毀壞或恐嚇的個案，交由專責的刑事調查隊

調查，務求集中經驗和專業處理調查和搜證工作，並依法

提出刑事檢控。  

 
 對於暫時或未涉及刑事罪行的舉報，警方會按個案情況評

估收債行為可發展成為刑事罪行的可能性，而將個案定性

為 “高度威脅 ”個案或 “低度威脅 ”個案。每宗 “高度威脅 ”個
案仍會交由刑事調查隊進行跟進。而 “低度威脅 ”的個案，

警方亦會留意個案的發展，一旦有跡象顯示案情升級，刑

事調查隊便會接手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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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發現持牌放債人、銀行或財務公司所聘用的收債公

司，涉嫌以不良手法或違法行為追收債項，警方會與相關

的監管機構協調，由監管機構監管放債機構對所聘用的收

債公司作出追究和適當跟進。此外，公司註冊處處理每宗

放債人牌照申請 (包括續期申請 )時，均諮詢警務處的意

見。警方在決定是否支持上述申請時，會考慮所有相關因

素，包括放債人的投訴紀錄等。 近，牌照法庭亦已接納

警方的建議，在審批放債人牌照申請時加入新的發牌條

件。這些條件包括：要求放債人及其收債人士在試圖尋找

債務人時，不得騷擾任何人，也不應採取不合法或不當的

收債手法等，以進一步規範與持牌放債人有關的收債行

為。警方相信，這些新措施有助進一步打擊不良收債活動。 

 
 除了執法之外，警方亦積極宣傳成功的執法行動及檢控個

案，藉以阻嚇不良收債人或收債公司進行違法收債行為。

此外，警方亦呼籲市民在進行借貸時，應選擇持有牌照的

放債人或公司，同時須慎重考慮本身的還款能力，以減少

日後可能受到不良收債行為滋擾的機會。  

 
 
搬遷尖沙咀天星碼頭及發展露天廣場  

Relocation of Tsim Sha Tsui Star Ferry Pier and Development of a Piazza 
 
20. 馮檢基議員：主席，本人於本年年初就搬遷位於尖沙咀天星碼頭

對出的巴士總站，以騰出土地發展一個露天廣場的事宜提出質詢。近

期有報道指出，上述搬遷及發展計劃有改變，以及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正計劃在尖沙咀天星碼頭上蓋加建一層，以提供餐飲服務。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整個尖沙咀天星碼頭活化計劃 (包括碼頭本身及露

天廣場等 )的 新進展為何；當局是否已放棄搬遷尖沙咀天星碼頭巴

士總站，並擱置發展露天廣場的建議；以及當局如何確保天星小輪有

限公司的加建建議，能平衡保育、開放和暢達性等公眾的關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缺席期間 )：主席，

就搬遷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總站以發展露天廣場整個計劃，我們於

2011年 2月 23日，回應馮檢基議員的有關提問時，已闡述這項目的目

的、工程範圍和進度。露天廣場計劃分 3部分，第一部分，即在尖東

麼地道興建新交匯處，已於 2007年 8月完成並啟用。計劃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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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梳士巴利道香港文化中心外興建新的迴轉處，以便使用尖沙咀碼

頭巴士總站的巴士線遷往尖東後，大部分巴士路線仍可繼續行經天星

碼頭。計劃第三部分為興建露天廣場的工程。  
 
 就馮議員是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政府當局於 2009年 6月就計劃第二部分的工程，即興建新迴轉處

的工程安排刊憲，刊憲期間收到超過 5 000份反對意見，其中有關交

通及運輸方面的意見，主要包括將來建成廣場後巴士路線的安排，以

及有關計劃可能對路面交通情況造成的影響。此外，亦有部分人士表

達了保育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以保留香港市民集體回憶的意見。  

 
 考慮到刊憲期間所收集到的公眾意見，政府當局曾修改迴轉處的

設計，並於 2010年 9月就有關的修訂方案諮詢油尖旺區議會轄下交通

及運輸委員會 (“交運會 ”)。交運會議員非常關注新迴轉處工程及露天

廣場計劃為尖沙咀一帶的交通可能帶來的影響，並建議運輸署在保持

交通暢順的前提下，積極研究讓現時以尖沙咀碼頭為總站或途經該處

的全部巴士路線途經將來建成的迴轉處。修訂方案於 2010年 10月刊憲

後，共收到超過 13 000份反對意見，有關的意見與先前刊憲期間所收

到的大致類同。  
 
 我們考慮了交運會的建議，以及公眾的意見，決定重新構思露天

廣場計劃的方向。我們建議採用新的設計概念，就是將露天廣場的設

計融合活化尖沙咀碼頭的項目，令整個碼頭及對開的露天廣場成為一

個旅遊匯點和新地標。具體來說，我們建議擴大擬建的迴轉處，成為

新的公共運輸交匯處，以便全面回應交運會的意見，使現時使用尖沙

咀碼頭巴士總站的 15條巴士線，全部繼續返回天星碼頭 (包括保持現

時 11條巴士線利用天星碼頭作終點站 )，方便使用巴士服務和轉乘天

星小輪的乘客。新的交匯處佔地約 3 700平方米，可提供原有 15條巴

士線運作的巴士站，以及可容納 16輛的士輪候的的士站和的士落客

點。現時連接星光行及文化中心的行人過路設施將會保留，但會稍作

移位以配合新迴轉處的設計。這樣既可保留該地段作為公共運輸交匯

處的功能，亦可改善碼頭前的步行環境。  

 
 由於需要擴大新交匯處的範圍，露天廣場的面積需要相應減少

40%。為配合上述安排，我們計劃在未來的旅遊匯點，展示有關該地

段作為公共運輸交匯處的歷史，讓市民和旅客可緬懷該地標昔日的風

貌。我們正積極研究在未來的旅遊匯點放置一列已退役的火車車廂和

一輛古董巴士，以及其他與天星碼頭歷史有關的展品。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114 

 我們得悉天星小輪有限公司亦希望政府能活化和擴建尖沙咀碼

頭，其初步構思包括提升現有設施及擴展碼頭範圍，以提供更多商

鋪、餐廳及公共空間，讓市民可以觀賞維港兩岸景致，並盡量以保留

原有建築特色為原則。海濱事務委員會轄下的九龍、荃灣及葵青海濱

發展專責小組於 5月 31日會議上，初步討論天星小輪公司提出的方

案，並表示歡迎有關建議，專責小組認為假如計劃得以推行，有關設

計應與政府擬建的尖沙咀露天廣場互相配合。由於天星小輪碼頭屬於

政府物業，有關的活化工程日後需要由政府推行。我們會循這個方向

推展旅遊匯點的設計工作。  
 
 我們會於本月 23日就旅遊匯點新概念方案及有關的交通運輸安

排諮詢油尖旺區議會，如果建議的新方案得到油尖旺區議會的支持，

當局會於今年 9月下旬就新的迴轉處工程修訂方案刊憲，亦會就有關

交通運輸的安排諮詢其他相關的區議會。我們亦計劃就新概念方案諮

詢海濱事務委員會，並開展有關活化天星碼頭的技術可行性研究，以

及整個碼頭及旅遊匯點的設計工作。待敲定具體的設計方案後，我們

會進一步諮詢油尖旺區議會。  
 
 
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代理主席：本會現在恢復《法例發布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LEGISLATION PUBLICATION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10年 10月 20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0 October 
2010 
 
代理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會就委員會的

報告，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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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我謹以《法例發布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

委員會 ”)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主要商議工作。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的主要目的，是讓政府當局

設立一個具法律地位的香港法例電子資料庫 (“資料庫 ”)，並在資料庫

全面實施後，停用香港法例活頁版 (“活頁版 ”)，同時亦賦予律政司司

長對條例作出若干編輯修訂及修正的權力。  

 
 現時，所有具效力的條例均以編訂形式在活頁版中印行。活頁版

具有法律地位，但每年只更新兩次，而且業界以活頁形式更新條例文

本的工作很費時繁瑣。律政司亦設有雙語法例資料系統 (即 “BLIS”)。
與活頁版比較，該資料系統的更新較為頻密，但該系統並無法律地

位，只供參考之用，而且時有錯漏。因此，法案委員會支持建立資料

庫，以便業界及公眾取覽香港法例。不過，委員在審議過程中，對條

例草案提出了不少關注和憂慮。  

 
 首先，委員普遍擔心，資料庫或會因黑客入侵及故障而被迫關

閉，而法例使用者亦可能會被模仿資料庫的虛假法例網站誤導。政府

當局承諾，資料庫的保安措施將會符合政府的保安標準。委員察悉，

在未經授權下對資料庫內條例文本所作出的任何更改，均不具法律效

力。政府當局亦表示，其他普通法地區至今並無出現虛假法例網站；

如得悉有模仿資料庫的虛假網站出現，會盡快通知公眾。  

 
 委員關注資料庫的內容。條例草案第 4條訂明資料庫的內容。第

4(1)條規定資料庫必須載有條例的編訂版本、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

律，以及根據條例草案修訂的編輯修訂紀錄；第 4(2)條訂明資料庫可

載有的資料，其中包括律政司司長認為對網站使用者有用的其他法

例、材料及資料。有委員認為，鑒於其憲制地位，《基本法》應由第

4(1)條而並非由第 4(2)條涵蓋。有委員則認為，第4(1)條不涵蓋《基本

法》，是因為《基本法》並非經過香港的立法程序而訂立的法例。  

 
 當局解釋，在條例草案中，由哪項條文涵蓋適用於香港的憲制文

件，並不會影響該些文件的重要性或憲制地位。雖然如此，為釋除部

分委員的關注，當局會將《基本法》明文納入第 4(1)條。政府當局亦

向委員保證，將來資料庫的內容不會少於活頁版及雙語法例資料系統

的全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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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條例草案第 4(2)(c)條，律政司司長可將 “其他法例、材料及資

料 ”納入資料庫。委員關注到，鑒於資料庫的主要功能是收納適用於

香港的法例，在資料庫加入不屬於香港法例的 “其他法例 ”，可能會令

資料庫使用者誤以為該等法例亦適用於香港。因此，當局同意在第

4(2)(c)條刪除 “法例 ”一詞。  

 
 委員的另一項主要關注，是條例草案第 5條有關資料庫所載條例

文本的權威性問題。委員普遍認為，第 5條似乎只要求條例文本必須

經法律草擬專員 (“專員 ”)認證，便可於資料庫發布，但並無要求該文

本須按現行《釋義及通則條例》 (“《條例》”)第 98(1)條的規定，於憲

報刊登。再者，按照第 5條的寫法，某條例於某特定日期及時間生效，

似乎取決於專員的認證，而非原版條例所訂明的日期及時間。此外，

專員於某特定日期及時間對條例文本的認證，亦似乎只在該特定日期

及時間有效。為釋除委員的疑慮，政府當局同意藉修正案刪除條例草

案第 5條及相關條文，並以新條文代替。  

 
 代理主席，在審議過程中，委員特別關注條例草案第 12條有關律

政司司長可對任何條例作出編輯修訂的權力，因為當中有不少條款意

義含糊不清，未能清晰界定司長的編輯權限，容易引起爭議，加上該

等編輯修訂無須經立法會審議，亦會增加權力被濫用的風險。  

 
 政府當局承諾，條例草案第 12條所容許的編輯修訂，其性質將屬

輕微、簡單、直接且並無爭議的修訂。該些修訂雖然無須經立法會審

議，但會受第 13條的凌駕性原則規限，即不能改變任何條例的法律效

力。委員亦察悉，律政司司長必須根據第 15條的規定，編訂一份編輯

修訂紀錄，並必須按照第 4(1)(c)條的要求，將該份紀錄載入資料庫，

讓公眾能夠查詢。第 16條進一步規定，除非該份紀錄已載有某項編輯

修訂的資料，否則該項修訂將不具效力。政府當局亦承諾，如預計某

項編輯修訂建議可能會引起爭議，便不會行使第 12條的權力。為釋除

委員的疑慮，政府當局同意將第 12條下的多項編輯權力轉移至第 17
條，規定司長根據第 17條所作出的任何改動，均須以附屬法例形式，

通過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方可實施。  

 
 因應條例草案第 12條的制定，以及第 13條、第 15條及第16條所提

供的程序保障措施，政府當局建議廢除《條例》第 98A條、第 98B條

及第 98C條賦權立法會審議律政司司長對條例作出的某些編輯修訂。

現時，憑藉第 98A條，司長必須藉憲報刊登命令，才可更正條例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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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文書或印刷錯誤，而據此作出的每項命令，均須提交立法會省

覽；在必要時立法會更可通過決議案，廢除司長的命令。委員對廢除

第 98A條的建議表示關注，因為廢除該條文後，立法會將無權審議司

長根據條例草案第 12(1)(a)條為改正任何條例內文法、文書或排列上

的錯誤而作出的命令。政府當局承諾會以極為審慎周詳的態度行使條

例草案第 12條，而任何有關的編輯修訂，均會受條例草案第 13條、第

15條及第 16條的程序保障措施所規限。  

 
 代理主席，委員亦特別關注條例草案第 17條有關律政司司長可修

正任何條例的權力，因為當中有若干條款並無清楚界定司長的修正權

限，容易引起爭議，加上該等修正有可能超越技術修訂的範圍而對條

例的內容有實質影響，或會引發難以預計的問題。為釋除委員的疑

慮，政府當局同意就第 17條提出修正案，並承諾會審慎行使修正權力。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一經通過，活頁版將逐步轉載至資料庫，

終由資料庫取代。委員關注到，鑒於資料庫有可能因黑客入侵或故障

而關閉，為保障法例使用者必要時仍有其他途徑取覽經核證的法例文

本，當局應考慮讓印刷版與資料庫並存。  

 
 政府當局強調，在資料庫啟用及活頁版逐步停用後，政府當局會

繼續按照《條例》第 20(1)條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每項原版條例的印刷

文本。業界及公眾將來仍可在資料庫以外，透過多種途徑取覽或購買

具權威地位的條例文本複製本。政府當局承諾，會先將所有經核證的

活頁版法例轉載至資料庫，以及諮詢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

員會 ”)、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及其他持份者後，才會讓停用活頁版的條

文生效。  

 
 委員察悉，資料庫在啟用時將不會收納 1997年 6月 30日前的法例

昔日版本。有委員建議，資料庫應 少提供由 1991年活頁版首次印行

起，至 1997年 6月 29日前的條例昔日版本。政府當局表示，不反對委

員的建議，但因資源有限，未必能夠在活頁版完全轉載至資料庫前進

行有關的追溯收集工作。政府當局已承諾，即使無額外資源，亦會考

慮追溯收集一些使用率高的條例昔日版本。  

 
 鑒於籌備資料庫需時多年，牽涉大量工作，政府當局已答應委員

的要求，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以監察資料庫項目的發展。工作小組會

由香港法例的主要使用者組成，包括司法機構、兩個律師專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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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的代表。政府當局亦已承諾於資料庫啟

用前，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資料庫項目的工作。  

 
 代理主席，因應委員對條例草案的意見，政府當局稍後會提出多

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令條例草案較穩妥。  

 
 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  

 
 我個人對條例草案沒有很大的意見。法案委員會明白當局想採用

一種更方便快捷的方式，把香港法例提供予所有市民及使用者查閱。

然而，我們要把關的地方在於在提供方便快捷的查閱的同時，不會減

弱法例的清楚及明確性。  

 
 在這過程中，我們提出了很多關注。我在此特別感謝專員及其同

事能夠充分回應委員的關注，在條例草案中作出很大篇幅的修訂，令

委員對條例草案感到安心。  

 
 我相信，經過修正後的條例草案將會是一項更清楚明確，以及不

會令大家對任何方面有懷疑的條例草案。所以，我特別要向專員及其

同事致謝。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江華議員：代理主席，互聯網及電子數據化將會日益普及，制定香

港法例的網上資料庫，並賦予法律的效力，是大勢所趨，也是香港作

為國際都市及法治社會的必然步伐。  

 
 法案委員會也得知，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當完成內部測試

後，資料庫大約可在 4至5年間開始運作，政府將把所有條例從活頁版

轉載至資料庫，預計 快可於 10年內全部完成轉載。  

 
 日後，市民可以自行從網頁上下載香港的法例，使用更方便快

捷，也更減省成本，更環保。現在通過的就是要賦予這個資料庫法律

認可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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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可以取覽法律，是一個司法管轄區奉行法治的基本要素。現

行香港法例的原版條例都是在政府憲報刊登，視為真確文本。政府現

在設立一個嶄新的網上法例資料庫，載列 新、經過編訂的法例；同

時，資料庫亦會附設經過改良的功能，方便使用者瀏覽。  

 
 新的法例資料庫將為公眾提供一個網站，可以很方便快捷地免費

查閱準確且具法律地位的香港法例。同時，系統的設計應是可以具備

相關的功能，容許資料庫提供其他附加資訊，例如一些圖則、地圖等。

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也應加緊研究資料庫日後可以怎樣提供更多相

關資訊，令資料庫用途更廣泛。  

 
 有關建立經核實及經認證的香港法例電子資料庫的建議，去年已

經獲得財務委員會通過。為賦予該資料庫法律認可的地位，政府向立

法會提交《法例發布條例草案》和提出修正案，民建聯對此表示支持。 

 
 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期間，我關注到《法例發布條例草案》第

4(1)(b)條有關 “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的問題。當局表示，根據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條，依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的條文在香港

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即《基本法》附件三列明的法律，該等法律並不

包括整套《基本法》。  

 
 所以，根據政府當局原定的計劃，《基本法》及有關憲制的文件，

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基本法》所作的解釋及決定，

這些屬於律政司司長認為對資料庫有用的資料或材料，可由條例草案

第 4(2)(c)條涵蓋。但是，這樣難免令人感到疑慮，也是不清晰的，對

《基本法》也未有適當的尊重。  

 
 所以，我認為條例草案應該清晰地寫明，以配合其憲制地位，也

方便使用者理解。政府當局 終接納這項意見，亦提出修正案，建議

把《基本法》明文寫入第 4(1)條內。  

 
 至於其他有關憲制性的條文，例如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或解釋等文

件，也應該根據第 4(2)(c)條把資料放進資料庫內，使資料庫有完整

性，也方便使用者。  

 
 此外，我們亦關注到一些資料庫應用上的問題。首先是有關資料

庫的保安問題，尤其遇上虛假法例網站或黑客入侵等問題的應對及防

禦，這些問題是不可以輕視的。雖然，外國法例資料庫被黑客入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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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法例網站並不多見，目前亦聯想不到有甚麼非法活動會跟入侵法

例網頁有直接的關連，但我們需要防患於未然，預早制訂防範措施，

因為網絡科技一日千里，而不法之徒的手法亦層出不窮。黑客入侵或

設立虛假法例網站，不一定跟金錢、利益有關，可能只是一些惡搞的

行為也不為奇。  

 
 政府向我們指出，資料庫的保安要求會符合政府採取的保安措施

標準，包括抗電腦病毒、惡意碼偵測、由不同供應商提供的防火牆、

於不同地點安裝獨立伺服器及運作復原機制等。同時，也會定期校對

資料庫不同伺服器內的法例資料，如果發現有黑客入侵或資料有差

異，便會作出跟進。一般來說，如果出現問題，資料庫可在數小時內

修復，當局會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公告市民。  但是，這樣是否足夠

呢？我們認為，當局應不時檢討，更新保安措施及技術，也要加強監

察資料庫有沒有被入侵及造假， 好做到一有發現問題，盡快公布。 

 
 根據條例草案第 26、27及 32條，活頁版將逐步轉載至資料庫，

終由資料庫取代，資料庫將具唯一經認證的地位。有議員擔心，如果

資料庫一旦因黑客入侵而需關閉等原因，市民將難以查閱經認證的法

例，所以要求政府考慮，讓資料庫與活頁版並存。就着這一點，政府

已經表明，在實施資料庫及逐步停用活頁版後，會繼續在憲報公布每

一條原版條例的印刷文本。市民亦可透過多種途徑取得條例編訂版本

的印刷文本。同時，有關條例生效前，政府也會再作諮詢及核實。所

以，我認為現行的安排是可以接受的。  

 
 在此，民建聯支持通過《法例發布條例草案》及當局所有的修正

案。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代理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律政司司長發言答辯。在司長答辯後，

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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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法例發布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主席吳靄儀議員、劉江華議員和其他委員詳細審議了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吳議員剛才亦就條例草案的內

容及審議過程作了詳細的介紹。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設立

一個法例電子資料庫及認可網站，讓公眾可以透過互聯網，取覽及列

印 新且具有法律地位的法例文本。此外，條例草案亦會賦權律政司

司長對法例作出編輯修訂及修正。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

中，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我們參考了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擬備了

若干項修正案，使條例草案更為完善。我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時動議修正案。現在讓我扼要講述其中幾項較重要的修訂。  

 
 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委員詳細討論了建議中律政司司長的編

輯及修正權力。因應委員的意見，我們深入檢視了每一項權力的範

圍。為了釋除委員的憂慮，我們會動議修正案，將部分原本屬於條例

草案第 12條之下的編輯權力，轉移至條例草案第 17條，使此等權力的

行使必須經立法會審議。我亦會動議刪除若干項較具爭議性的編輯權

力，以及輕微修改某些條文，以釐清若干項編輯及修正權力的行使範

圍。  

 
 鑒於由活頁版過渡至資料庫的工程浩大，需要數年才能完成，我

們需要擴闊編輯權力，以整理現存香港法例活頁版的格式，使它們與

律政司於 2010年 7月起開始採用的新法例格式一致。我們感謝委員的

支持，令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12條所指的編輯權力同樣適用於活頁

版。此舉有助活頁版的更新工作，亦使將來由活頁版過渡至資料庫的

工程會更為順利。  

 
 為切合未來的科技發展，以及迎合不同人士的需要，在資料庫正

式投入運作之後，除了維持以單行本形式出版香港法例外，我們會安

排以電子儲存器的形式 (例如DVD-ROM唯讀光碟等 )出版具法定地位

的香港法例。相關的賦權條文載於條例草案新增的第 2A部。  

 
 除了上述修訂外，政府亦會動議其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處理輕微及技術性的修訂。  

 
 法案委員會已考慮過各項修正案，並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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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略為談談劉江華議員剛才提及對第 4條內容的關注。正如吳

議員剛才所說，有關《基本法》的條文，我們已納入第 4(1)條中，屬

於必須載有的條款。至於其他關乎憲制文件的考慮，我想在此強調，

將來資料庫所載的內容不會少於活頁版和雙語法例資料系統現時所

載的全部資料。  

 
 為方便資料庫的使用者，我們計劃在資料庫全面投入運作後，就

我們已取得官方認可文本的有關文件後，我們會將這些文本與載於資

料庫內的文件核對，並會給予後者法定地位。這即是說，除非證明有

相反情況，否則該等文本會被推定為正確。  

 
 此外，劉議員亦提到保安方面的關注，其實吳議員在較早前介紹

我們的審議過程時，已提及我們會採取所有可行措施以加強保安，當

然我們亦一定會繼續審慎審視，與時並進，如果有需要，我們必定會

提高保安上的標準。  

 
 代理主席，正如我在動議二讀時表示，公眾可以取覽法例，是奉

行法治的司法管轄區的基本元素。我們深信在現今資訊科技年代，實

在有必要設立一個具檢索功能的香港法例網上資料庫，使經編訂且具

法定地位的法例能迅速地更新，而其內容的準確性亦可以維持。屆時

公眾亦可透過資料庫，隨時免費瀏覽、下載及自行列印經編訂且具法

定地位的法例，而無須依賴活頁版或單行本。  

 
 此外，一如吳議員剛才提及，我們計劃在適當時候邀請香港大律

師公會、律師會、司法機構、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及圖書館的代

表，組成香港法例資料庫用戶聯絡小組。我們會適當地將設立資料庫

的 新進展定期告知該小組，並在資料庫的開發過程中徵詢小組成員

的意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及我稍後動

議的修正案，多謝。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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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代理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

通過。  

 
 
秘書：《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代理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LEGISLATION PUBLICATION BILL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秘書：第 3、 13、 15、 16、 18、22至 27及 29至 35條。  

 
 
代理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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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3、 13、 15、
16、18、22至 27及 29至 35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

請舉手。  

 
(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1、2、4至 12、14、17、19、20及 21條、第 6部的標題及第 28
條。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修正第 1、2、4、10、11、12、14、
17、 19、 20及 21條、第 6部的標題及第 28條，以及刪去第 5至 9條。修

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內。  

 
 第 1條是關於生效日期。為了早日可對香港法例作出修正，以配

合資料庫的前期準備工作，我們建議修訂生效日期條款，令有關修正

權力的條文及其相應修訂，可於條例在憲報刊登當天起生效。  

 
 第 2條是關於釋義。為使香港法例的使用者更容易理解資料庫的

運作及法例的編訂過程，我們在聽取了委員的意見後，建議對若干釋

義作出輕微修改，例如將 “原版條例 ”(as made Ordinance)改稱為 “刊憲

文本 ”(gazetted copy)，使公眾得知香港法例的真確本是刊載於憲報之

中 ； 並 且 將 “ 經 認 證 文 本 ”(authenticated copy) 改 稱 為 “ 經 核 證 文

本 ”(verified copy)。這些字眼上的修改，將有助公眾理解條文，亦可

以將條例提及的兩種文本，即經由法律草擬專員核證的文本及刊憲文

本，作出更清晰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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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亦建議增加 “官方核證標記 ”(official verification mark)
及 “資料庫文書 ”(database instrument)兩個字詞的定義。在資料庫啟用

後，我們會逐一核對香港的法例，並會在經核證的條例適當之處加上

官方核證標記，以便公眾識別條例是否已經過法律草擬專員核證，以

及有關文本是否具有法定地位。  

 
 我們亦建議加入條文，以處理並非在零時零分生效的條文。根據

有關的新增條文，凡在本條例草案中提述某項文書於某指明日期的版

本，在適當情況下，亦同時包括提述該文書於當天某特定時間的版本。 

 
 第 4條是涉及資料庫的內容。我們接納了委員的意見，建議將某

些文本由條例草案第 4條第 (2)款轉移至第 (1)款，以訂明這些文本 (例
如《基本法》條文 )為資料庫必須載有的內容。  

 
 此外，我們亦動議修改條例草案第4(2)(c)條，以消除委員對資料

庫會否載有其他地方的法例的疑慮。  

 
 我們建議刪除第 5至 9條。我稍後會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第 4A條及

第 2A部。由於該等新增條文已經涵蓋原有第 5至 9條的內容，所以我們

建議刪去此等條文。  

 
 第 10條是涉及證據條文。我們建議用經修改的條例草案第 10條第

(2)款取代原來的第 (2)至第 (6)款的條文，以簡化行文，方便讀者理解。

經修改的第 (2)款訂明，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任何文件，如果看來

是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則須推定為該文書的經核證文本。  

 
 第 11條是涉及編配章號的權力。我們建議在第 11條 (a)段中，賦權

律政司司長修改條例的簡稱及引稱，並以 “資料庫文書 ”一詞，簡化 (b)
段的原有字眼。  

 
 第 12條是作出編輯修訂的權力。我們在聽取委員的意見後，深入

審視了條例草案第 12條下的每一項權力。我們有一系列的建議，大致

可以分成 4類。我會逐項介紹。  

 
 第一類是刪除可能具爭議性的權力。鑒於議員對條例草案第 12(1) 
(c)條中關於重編條文號碼的權力的關注，我們建議刪除該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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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是修改若干權力的行文，使其行使範圍更明確。例如，我

們會刪除條例草案第 12(1)條 (a)段中 “或性質類似的錯誤 ”的字眼、刪

除 (d)段中 “罰則 ”二字以精簡條文、修改 (e)段的行文以幫助讀者理解

該項權力、合併 (g)段的第 (i)及第 (ii)節，以及把 (i)段下的權力的範圍，

局限於重新排列沒有編號的項目。  

 
 第三類是將若干權力轉移至第 17條。我們會將原本是條例草案第

12(1)條 (b)段、 (f)段、 (h)段、 (d)段中關於提述 “條文 ”的權力，以及第

12(2)條之下的權力，轉移至第 17條，令上述權力的行使需要經立法會

的審議。  

 
 第四類是新增兩項權力。我們建議增加以下兩項編輯權力：第

一，是以經條例草案第 11(a)條修改的條例簡稱或引稱，取代對該條例

簡稱或引稱的原來提述；及第二，是在一種法定語文的文本所載的列

表中的某個項目之後，加入該項目的另一法定語文的對應詞。  

 
 第 14條是編輯修訂的效力。條例草案第 16條規定，所有編輯修訂

必須妥為記錄，才具有效力。我們會修訂第14(1)條，以凸顯有關規定。

我亦會建議輕微修改條例草案第 14(3)條中 “發布日期 ”(publication 
date)的定義的行文。  

 
 第 17條是作出修正的權力。正如先前所述，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17條，會包括若干項原屬條例草案第 12條的權力，例如關於修改對日

期或附屬法例名稱的提述的權力，以及用無性別色彩的字詞取代表明

性別的字詞的權力等。此外，我們亦會對若干項權力條文作出輕微修

訂，令它們的行使範圍更明確；例如清楚說明條例草案第 17(c)條將條

文轉移的權力，只限於保留條文及過渡性條文。  

 
 除此之外，由於部分修正的權力，其實是源自《 1965年法例編正

版條例》，我們在考慮了委員的意見後，同意使用相近於該條例的措

辭，修訂若干條文的字眼。  

 
 第 19條是修訂《 1990年法例 (活頁版 )條例》。我稍後會建議新增

的第 20A條，鑒於有第 20A條，我們須在第 19條相應加入對第 20A條的

提述。  

 
 有關第 20條及新增第 20A條，我感謝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擴闊活

頁版條例下的編輯權力。經修訂的活頁版條文會與條例草案第 11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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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的概念一致。我們會相應地將編輯修訂不能改變任何條例的法律效

力這一項凌駕性的原則，以及備存及發布對活頁版的編輯修訂紀錄的

規定，納入活頁版條例之中。我們因此亦須修訂原有的第20條，以及

加入第 20A條。  

 
 有關第 21條，我們動議刪去草案中建議的活頁版條例第 3A條第 (1)
及第 (2)款，取而代之的是與經修訂的條例草案第2及第 4A條概念一致

的條文。除此之外，我們會動議對第 3A(3)條作出若干項技術性的修

訂，並加入官方核證標記 (official verification mark)的釋義。  

 
 有關第 6部的標題，我們建議把第 6部的標題，修訂為 “廢除及相

應修訂 ”，以更清楚地反映第 6部條文的內容。  

 
 有關第 28條，因應本條例草案，《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3(1)條關

於引稱條例的條文需要作出相應修改。經進一步考慮後，我們建議把

有關修訂條文的次序掉換，先提述本項條例後，才提及其他條例，令

條文更容易理解。  

 
 代理主席，法案委員會已同意上述各項修正案，希望各位委員予

以支持及通過。多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條 (見附件 I) 

 
第 2條 (見附件 I) 

 
第 4條 (見附件 I) 

 
第 5條 (見附件 I) 

 
第 6條 (見附件 I) 

 
第 7條 (見附件 I) 

 
第 8條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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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條 (見附件 I) 

 
第 10條 (見附件 I) 

 
第 11條 (見附件 I) 

 
第 12條 (見附件 I) 

 
第 14條 (見附件 I) 

 
第 17條 (見附件 I) 

 
第 19條 (見附件 I) 

 
第 20條 (見附件 I) 

 
第 21條 (見附件 I) 

 
第 6部的標題 (見附件 I) 

 
第 28條 (見附件 I) 
 
 
代理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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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

正案獲得通過。 

 

 

代理全委會主席：由於就刪去第 5至 9條的修正案已獲全委會通過，因

此，第 5至 9條已從本條例草案中刪去。  
 

 

秘書：經修正的第 1、 2、 4、 10、 11、 12、 14、 17、 19、 20及 21條、

第 6部的標題及第 28條。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 1、2、
4、10、11、12、14、17、19、20及21條、第 6部的標題及第 28條納入

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4A條   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  
  文本的地位  
 

新訂的第 10A條  第 2A部  
前的新標題    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  
      文本的複製本  
 
新訂的第 10A條   釋義  
 
新訂的第 10B條  官方單行本的發行  
 
新訂的第 10C條   官方儲存器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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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 10D條   證據條文  

 
新訂的第 20A條   加入第 2A及 2B條。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4A條、新訂的第 10A條

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 10A、 10B、 10C、 10D及 20A條。這些新訂條

文的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內。  

 
 新增的第 4A條  ⎯⎯  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的地位：新增的第

4A條說明何謂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並訂明除非相反證明成立，

否則即須推定資料庫中任何文書的經核證文本，已正確表述了該文書

於文本中的指明日期的版本。  

 
 新增的第 10A至 10D條，亦即新增的第 2A部  ⎯⎯  資料庫文書的

經核證文本的複製本：我們建議加入第 2A部，當中共有 4條新增條文。 

 
 新增的第 10A條加入 3個定義，用於第 2A部中。這 3個定義分別是

官方單行本 (official booklet)、官方儲存器 (official storage medium)及

儲存器 (storage medium)。  

 
 新增的第 10B條賦權律政司司長安排以單行本形式，發行資料庫

文書的經核證文本的複製本，並訂明如此發布的複製本具法定地位。 

 
 新增的第 10C條賦權律政司司長安排發行儲存器，並訂明直接從

官方儲存器取覽或列印的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的電子或印刷複

製本，具法定地位。  

 
 新增的第 10D條，是關於單行本及官方儲存器用作證據的條文。  

 
 新增第 20A條：我亦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第 20A條。我在剛才發言

時，已提及此項新增條文涉及擴闊活頁版條例下的編輯權力，我在此

不再重複。  

 
 代理主席，法案委員會已同意上述各項修正案，希望各位委員予

以支持及通過。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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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4A條、

新訂的第 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 10A、10B、10C、10D及 20A條，

予以二讀。  

 
 

代理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新訂的第 4A條、

新訂的第 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 10A、10B、10C、10D及 20A條，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4A條、新訂的第 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 10A、

10B、 10C、 10D及 20A條。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4A條、新訂

的第 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 10A、 10B、 10C、 10D及 20A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4A條 (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10A條前的新標題 (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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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 10A條 (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10B條 (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10C條 (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10D條 (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20A條 (見附件 I)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

新訂的第 4A條、新訂的第 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 10A、 10B、

10C、 10D及 20A條。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

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代理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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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代理主席：法案：三讀。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LEGISLATION PUBLICATION BILL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

通過。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我想在此階段作簡短發言。  

 
 我們花了很多精神及時間仔細地審議《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條
例草案 ”)。雖然從表面上看來，很多修訂均屬技術性修訂，但我們今

天制定條例草案，對法治其實具有重大意義。我們之所以小心地進行

審議，亦是因為條例草案對法治的重要性。  

 
 代理主席，法治涉及數個層面︰第一，通過的法律必須符合基本

權利及原則；第二，法律在發布後一定要明確，並要向公眾宣讀及宣

布，亦要明確地註明法例的內容及條文為何；第三，法律能夠讓公眾

查閱，即任何公眾人士如果想知道哪個版本才是權威性的版本，他們

在任何時刻均應該可以很容易地查閱，以及很清晰地知道哪個版本才

是權威性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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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所做的，便是要確保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版本

供大家查閱，以及讓市民在查閱時不會對該版本是否真正及現行的版

本存疑。所以，我們很小心地進行審議。我只想在條例草案的三讀階

段強調，我們今天通過條例草案，對法治具有重大意義。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議員舉手 ) 

 
 
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代理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

通過。  

 
 
秘書：《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代理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的

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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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STAMP DUTY (AMENDMENT) (NO. 2) BILL 2010 
 
恢復辯論經於 2010年 12月 8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8 December 
2010 
 
代理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會就委員會的

報告，向本會發言。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謹以《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2號 )條例草

案》委員會主席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為打擊住宅物業市場的投機活動，財政司司長在 2010年 11月19日
公布引入額外印花稅。《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條
例草案 ”)的主要目的，是訂明在 2010年 11月 20日當天或之後取得的任

何住宅物業，如在 24個月內轉售，便須按不同的物業持有期，繳付以

逆進稅率計算的額外印花稅。換言之，持有期越長，稅率越低。  

 
 條例草案訂明，如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該法例會當作自

2010年 11月 20日起實施。委員曾對條例草案的追溯效力表示關注，並

詢問如廢除或修訂該生效日期會有何後果。政府當局解釋，為免有人

利用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前的一段期間進行投機活動，條例草案的

生效日期須追溯至 2010年 11月20日。鑒於公眾已清楚知道額外印花稅

的生效日期，廢除或修訂有關生效日期會造成混亂，以及削弱當局決

意遏抑投機活動的清晰信息。  

 
 法案委員會亦曾詳細討論徵收額外印花稅，是否打擊炒賣活動的

有效方法，以及是否有其他方法可達到該目的。我們曾經詳細研究

和比較，徵收某一百分比的短期炒賣利得稅的效果如何。經詳細商討

後，委員相信徵收額外印花稅是較有效的措施，不過它亦會造成一些

其他效果，稍後討論豁免條文時會再作交代。  

 
 法案委員會亦曾探討徵收額外印花稅會否增加以買賣公司股份

進行炒賣的活動，並希望政府能密切留意這趨勢及搜集相關資料和數

據，以及隨時採取相應行動或立法。此外，法案委員會亦就如何訂定

住宅物業的定義進行討論。根據政府的原意，買賣選擇權 (即 op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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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chase)並不包括住宅樓宇，但經過商討後，政府同意把此項買賣選

擇權 (option to purchase)納入有關定義中，以堵塞這方面的漏洞。  

 
 為訂定物業持有期以確定繳付額外印花稅的法律責任誰屬，條例

草案訂明，如某人就出售或購買某物業簽訂一份可憑藉強制履行令執

行的協議，即屬 “取得 ”該物業。有委員曾詢問，臨時買賣協議是否屬

於可憑藉強制履行令執行的協議。當局解釋，一般而言，大部分臨時

買賣協議並不屬於可憑藉強制履行令執行的協議，因為必須簽訂正式

買賣協議才可轉讓物業的擁有權。但是，有委員指出，過往曾出現因

為有關人士不同意若干條款及條件，而沒有簽署正式買賣協議，但有

關交易仍根據臨時買賣協議完成。在考慮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當局

同意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訂明會根據簽署可

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的日期，作為取得及處置物業的日期；如沒

有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則以簽署轉易契 (即轉讓契 )的日期為

準。簡單而言，如在 11月 20日或之前簽訂臨時買賣協議，根據政府現

時提出的 新修正案，應可獲得豁免。  

 
 條例草案亦訂明在若干特定情況下，可豁免繳付額外印花稅。委

員關注到有一些個案，業主或因環境出現重大轉變而須在取得物業後

24個月內將之出售。委員要求當局把豁免範圍擴大至包括此類個案，

以及考慮設立上訴機制，按個別個案的情況，評估及決定是否需要繳

納額外印花稅。當局表示，法例必須清楚明確，任何豁免均須按公平

及客觀的方式衡量，而可獲豁免的類別應在條例草案中清楚列明。建

議的上訴機制與現行稅制不符，因為在現行稅制下，稅務局局長無權

酌情豁免任何類別的應繳稅項。況且，有關建議可能會被投機者濫

用，削減額外印花稅的成效。  

 
 經過長時間及詳細的討論，當局接納了委員的一些重要意見，並

會相應提出修正案，豁免由法庭頒令或依據法庭頒令而非自願出售或

轉讓的物業、受益人出售或轉讓從離世者遺產中繼承的物業、出售一

手住宅單位，以及在簽立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轉讓契加入或

刪除直系近親的名字。  

 
 且讓我簡單地就上述每一可獲豁免的類別，以不太技術性的方式

作出說明。第一類是由法庭頒令或依據法庭頒令而非自願出售或轉讓

的物業，當中有數個可能性，其中之一是在借款後未能償還，原因可

能是患病、失業等，於是便由銀行拍賣或強制出售，而由於屬非自願

出售，因此將可獲得豁免。但是，希望大家注意，豁免範圍只限於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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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並不包括財務公司，因政府擔心如包括財務公司，可能會遭到濫

用。此外，豁免範圍還包括 “強拍 ”，即 近這一年多以來我們所關注

的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的規定，因為這些業主都是非自願出售物

業。獲豁免範圍並不僅限於少數被 “強拍 ”業主，而是所有經強制售賣

程序出售的物業均可獲得豁免。  

 
 第二類是受益人出售或轉讓從離世者遺產中繼承的物業，亦即與

處理遺產或家庭協議等相關的轉讓。由於離世者並非自願離世，他亦

不想以這種形式轉讓物業，所以這種形式的轉讓顯然不是炒賣活動，

因而應獲得豁免。  

 
 第三類是出售一手住宅單位。換言之，如某人買入一幅土地建

屋，建成後將之逐一出售，將不會被視為在 24個月內炒賣物業。  

 
 第四類是加入或刪除直系近親的名字。當中包括父母、兄弟姊妹

及配偶，但再疏離一點而不屬直系近親的人，例如叔伯和同居男、女

朋友等，均不可獲得豁免，希望大家注意這一點。  

 
 由於政府認為徵收額外印花稅是臨時性而非永久性的建議，同時

亦可能影響真正置業人士，部分委員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日落條款或

延伸機制。當局對該建議有所保留，認為會削弱額外印花稅的成效。

然而，當局承諾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會每隔 24個月或視乎情況需要

的較短日子，檢討是否應繼續保留額外印花稅。可是，石禮謙議員認

為，由於現時並無強制規定當局必須就額外印花稅進行檢討，而立法

會亦無權力強制當局進行檢討，因此他會提出修正案，訂明如條例草

案獲制定成為法例，該條例的有效期會在 2012年 5月 19日午夜屆滿，

但立法會可藉決議修訂有關日期。如修正案獲得通過，應否繼續徵收

額外印花稅，便會取決於立法會的決議案。  

 
 就委員的其他關注，當局已提出相關的修正案，請大家參閱法案

委員會提交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詳細報告。因此，法案委員會原則上

支持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  

 
 我們希望條例草案盡快獲得通過，因為它具有追溯效力。但凡具

有追溯效力的法例都會對市場、交易，包括專業人士如地產代理和律

師等的運作構成莫大影響，甚至令交易出現不明朗因素，例如是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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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留部分款項、如何登記、如何交易，所以我們希望條例草案能夠

越早通過便越好。  

 
 可是，由於條例草案本身是高度技術性的法例，加上政府要詳細

考慮有關建議，我們參考了很多專業團體的意見，包括香港律師會和

一些地產代理商會和公會提出的詳細意見。其後，我們與政府進行了

很長時間的商議， 終說服政府就條例草案中的較大問題，基本上是

取得和處置 (即購入和出售 )物業的 24個月時限的定義，作出大幅度的

修改。  

 
 我個人認為條例草案有 3點需要特別考慮。第一，條例草案是否

有效；第二，會否因為太有效而流於過分苛刻，以致打擊無辜的非炒

賣人士或值得同情的處境；及第三，如何確保這項被政府認為屬短期

而非永久性的措施不會暗渡陳倉，變成額外的長期稅收工具。  

 
 第一點，關於條例草案是否有效，相信大家可從 “炒家 ”有否絕跡

略知一二。從地產代理商會提供的資料、市場買賣宗數或普遍的瞭

解，“炒家 ”真的已經絕跡。如在24個月或甚至半年內買賣物業，真的

要繳納十多個百分比的額外印花稅，根本沒有辦法短期內在市場獲

利。不過，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為何每月仍有數十宗以至 100宗這類

稱為 confirmor sales(即以確認人身份進行 )的買賣。我曾經向當局查詢

及要求留意，亦曾詢問業內人士，但大家似乎都不易理解。部分人士

的解釋是，這些可能是去年 11月 20日前購入的物業，現在再以確認人

身份出售是可以獲得豁免的。可是，在11月 20日以後進行的交易，又

應如何作出解釋？那數十宗交易是 “蝕讓 ”即 “搵錢填罅、填窿 ”，還是

甚麼？是否有其他我們不知道的情況？我希望政府能加以留意。  

 
 但是，另一個直接效果是供應真的有所減少。不說別的，就以我

自己為例，我家有喜事，11月要當爸爸了。我購入現有物業時並沒有

預計會養育孩子，所以現在有需要聘請傭人及加多一個房間。可是，

我現在不敢換樓，因為如換樓後在半年內出售物業要繳納 10%甚至

15%的額外印花稅，將會要了我的命。所以，我這類真正有需要換樓

的人士便會受到影響。我當然明白這是社會政策，必定有部分市民可

能受到影響，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可能要把書房改為嬰兒房及傭人的

臥室，於是連書房也沒有了。無論如何，社會上確實有這類需要換樓

的人士，讓市場出現毀滅性的壓縮，長遠而言其實是否有助反映真正

的樓價？在這方面真的要非常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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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在某些情況下，亦會出現法例草擬工作會否在技術上太過

苛刻，以致打擊過甚的問題。我們已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盡量爭

取，豁免銀行強行出售及 “強拍 ”等個案。但是，有人提出如遇上失業

或需要動大手術，以致必須出售物業，但又沒有在銀行取得按揭貸款

時，又該怎麼辦？現時在這種情況下出售物業，將須繳付額外印花

稅，不過如真的需要金錢醫病，可以先向銀行借貸，待銀行要求還款

而無力償還時，由銀行強制出售物業。這做法在某程度上其實是借銀

行之手拍賣名下物業，過程中當然需要支付手續費和利息，亦要在正

面信貸資料庫留下不光彩的借貸紀錄，但如不這樣做，可能便要繳付

額外印花稅，得不償失。因此，現時的情況的確有欠完善，但在兩害

相權取其輕之下，如沒有辦法想出一個絕對客觀、公平、公道的豁免

機制，就稅制作出更改以便稅務局行使酌情權，便動搖稅制的基本原

則，可能會得不償失。  

 
 此外，我亦要在此作出提醒，應避免在現有制度下冤枉地繳納 15%
的額外印花稅。例如已結婚的男女，若在購買物業時由丈夫 (或妻子 )
繳付訂金，然後在簽署正式買賣協議時加上妻子 (或丈夫 )的名字，將

可獲得豁免，因為兩人是夫婦。可是，如不幸地屬同居或未婚狀況，

女朋友若在簽訂臨時買賣協議後，在訂立正式買賣協議時加上男朋友

或同居伴侶的名字，便會變成在數天內轉讓了半份業權，被視作出售

了半個物業。換言之，女朋友會被視為在兩個星期內炒賣了半個物

業，雖然售價相同且沒有獲利，但亦要繳付 15%額外印花稅。假設樓

價是 300萬元，那便要繳付 45萬元的半數即二十多萬元額外印花稅，

是十分要命的負擔。這可能是一個錯誤，如不作出補救，便由支付訂

金的一方作為物業的業主，但卻會造成某一方欠缺保障的問題。男朋

友雖然有份供樓，但業主一欄卻只有女朋友的名字，於是便有可能引

致很多家庭不和的情況。  

 
 因此，在既要防止炒賣，又不能訂定範圍太闊的豁免規定，以免

遭到濫用的情況下，現在只能豁免直系親屬。在直系親屬方面，只有

父母及兄弟姊妹可獲得豁免，叔父和侄兒卻不能獲得豁免。但是，世

事有時就是這麼湊巧，整個家族有可能只餘下叔父和侄兒兩人相依為

命，他們已情同父子，但叔父購買物業時如想加入侄兒的名字，將須

繳付半份額外印花稅，故此就兩者之間作出的考慮未必可以盡如人

意。所以，我藉今天這個機會，可能也有市民會聆聽會議直播或看到

報道，故此特別提醒大家小心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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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關於石禮謙議員稍後提出關於日落條款的修正案，我在此

不作詳細說明。我認為政府既然表示這是一項短期而非永久性的措

施，便有不時作出檢討的重大責任，以便因時制宜。如日後無須徵收

額外印花稅，便應讓市場回復其自然運作，否則將有可能扭曲市場狀

況，而又未必能及時察覺。 

 
 在這方面，地產業或地產代理商會有不少深入和仔細的分析，值

得我們小心留意。尤其是在買賣活動極不活躍時，因市場急挫而出現

的樓價跌幅可能會減低，但如果市場被過分壓縮，樓價一旦下跌便可

能會深不見底，出現上落可能較大的波幅。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在這

方面不時作出詳細檢討，探討是否有需要保留此機制，否則將會影響

市場運作。不過，面對現時這種臨時性的非常時期，我和民主黨均支

持徵收額外印花稅，亦贊成政府復建居屋，以及增加公屋和土地的供

應，以便應付暫時性的失控狀況。  

 
 

李永達議員：代理主席，我支持這項關於額外印花稅的條例草案恢復

二讀。在我發言之始，我要說一說這項額外印花稅的來源。  

 
 我記憶所及，在兩年多前，即 2009年 9月、 10月的時候，樓價開

始有上升趨勢，而且上升得頗為急速。我還記得在 2009年施政報告

後，我們如往年一樣跟行政長官聚餐，在酒會上，我把他拉到一旁，

跟他說： “Donald，樓市已上升得很厲害，政府要做些工夫， 好是

復建居屋。”但是，他立即跟我說：“‘阿達 ’，不用怕，樓價 200萬元的

單位全港到處都有。”這句說話是兩年前說的，到處都有 200萬元的單

位，但都是舊樓。  

 
 政府現在不會再這樣說。有沒有 200萬元的單位呢？有，但很少。

再過數個月的話，香港再沒有這個銀碼的單位，只剩下很少 200萬元

左右的舊樓單位。  

 
 在 2010年年中，我多次在私人聚會中跟財政司司長及曾蔭權表

示，政府需要研究土地供應和復建居屋，以及一些打擊 “炒樓 ”的措

施。我當時得到的信息便是，“阿達 ”，不需要做這些工夫，國際金融

形勢現在很凶險， “歐豬四國 ”(即葡萄牙、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 )都
不知道誰會倒下，若有國家倒下，便不需要做工夫，這樣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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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0年年底，我又跟數位高官說  ⎯⎯  我不會說出他們的名

字  ⎯⎯ 樓價已升了一年多，在這一年多時間，私人樓樓價足足上升

接近 40%，我說政府要做些工夫了。財政司司長回應說他已出了很多

招，做了這些、那些工夫。可是，這些 “招數 ”沒有甚麼效用。當時他

仍然是說，國際金融形勢很凶險，我們做工夫的時候要很小心。總的

來說，我們會提點市場人士，買樓要小心，政府 “出招 ”不可太急，請

記着，香港現在有百多萬私人樓宇業主。  

 
 我為甚麼要說這段歷史，要記錄在這份Hansard內呢？我是要讓日

後翻查歷史的人知道，誰人要就樓價上升和不復建居屋負責任，而曾

蔭權便是第一個。即使他在今年 10月宣布復建居屋，我都不會讚他。

他做事 “走精面 ”，臨近任期的 後 1年，便說這些話。不需要他說這

些話，他現在不說也沒有問題，由下一任特首說也可以，不要為自己

臉上貼金，況且他即使今年 10月宣布了也不能做到。他接着還跟新聞

界 “放風 ”，說甚麼 “復建居屋，地從哪裏來 ”。  

 
 我記得，在一次策發會會議上陳永祺坐在我旁邊，我提出復建居

屋，陳永祺說他也支持。可是，曾蔭權如何說呢？他說：“各位委員，

地從哪裏來呢？ ”我聽到後感到很憤怒，他是特首卻找不到土地，不

幹也吧。陳永祺都是這樣罵他，特首也找不到土地，還當甚麼特首呢？

倒不如把權交出來，自己下台。況且，這個問題是策發會兩年多前說

的，政府一拖再拖，用數百個理由來說這樣做不到、那樣又做不到。 

 
 我們是否真的沒有土地呢？我們的土地儲備表裏，今年有兩萬幾

三萬的土地。林鄭月娥局長說，明年大體上有這麼多土地，在當中抽

四、五千來做居屋，會很困難嗎？當中拿四、五千個單位來做居屋，

會很困難嗎？  

 
 把 “置安心 ”這項廢計劃 5 000個單位轉為居屋，有甚麼困難呢？所

以，現時是有土地的，在開首的兩、三年，興建四、五千個居屋單位

根本沒有問題。中期而言，當局可以在規劃上作一些改動，例如改變

空置學校、空置社區設施的用途，甚至有人建議可以把郊野公園旁邊

的土地改變用途，那便行動吧！  

 
 長遠而言，用岩洞、新界填海等方法造地，是可以討論的。但是，

政府 不好的，便是永遠要找數百個藉口來遷就地產商。  

 
(石禮謙議員舉手示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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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石禮謙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石禮謙議員：代理主席，是的。我不明白，李永達議員的發言內容，

跟我們現在討論的議題有甚麼關係，可否請他解釋一下呢？  
 

 

李永達議員：當然有關係，我可以解釋。  
 

 

代理主席：李議員，你要把發言跟這項議題拉上關係。  

 
 

李永達議員：當中的關係是如果政府做了這些工夫，根本不需要額外

印花稅。我剛才說的是歷史，石議員。  

 
 如果有居屋、土地供應足夠，而政府一早接納我們的建議，不用

勾地表，改為公開拍賣土地，便不需要額外印花稅，對吧。  

 
 
代理主席：請你盡快進入正題。  

 
 

李永達議員：代理主席，不用擔心，我一定會進入正題。我說下去便

會提到 “額外印花稅 ”這 5個字，是符合這個議題的。  

 
 現在的問題便是，當政府一直用很多藉口推搪，不做這些工夫的

時候，我們當然要用其他手段。這些手段有很多種，按揭成數是其中

一種手段，額外印花稅是另一種手段。  

 
 但是，我們要考慮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的土地供應足夠，而

不是在 2005年至2010年這 5年期間，每年只有 1萬個單位的私人土地供

應，如果我們不是在 2005年至 2010年不建居屋，便根本不需要想出這

麼複雜的法例，要我們花這麼多時間來辯論。如果政府願意聽取民

意，願意增加土地供應，把勾地表制度改為公開拍賣土地，現在便開

始實行雙軌制，根本不需要這麼複雜的額外印花稅。  

 
 所以，我們看這項關於額外印花稅的條例時，不可以獨立來看。

很明顯，現時香港的市場有很大的分割。我記得在我出任房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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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的年代， 1991年的私人樓宇單位樓價是百餘萬元，購買居屋要

六、七十萬元至 100萬元，市場是有點兒重疊的。  
 
 如果現在再建居屋，樓價 高也不就是一百萬多、二百萬元。新

的私樓已沒有價值一百萬多、二百萬元的單位了，舊的私樓才有，新

的私樓如甚麼山、甚麼城等，差不多要1萬元 1呎。  
 
 香港現時的市場已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市場，這點連地產商也同

意。這也是為甚麼地產商  ⎯⎯ 我可以說出他們的名字  ⎯⎯ 包括羅

康瑞、胡應湘、鄭家純現在也支持復建居屋。為甚麼呢？因為這不會

影響到他們的生意，那些購買一百多萬元居屋單位的人，怎買得起他

們那些差不多 1,000萬元的單位呢？這些買家根本不是他們的市場。  
 
 所以，當我們討論關於額外印花稅的條例草案時，不可以獨立討

論，而是要討論整個社會所發生的事情。我們看到現時的現象是，額

外印花稅本身是有效的，但那效力已逐漸減退，市場已開始逐漸消化

這個信息。當然，我不否認，在提出這額外印花稅建議及草擬條例草

案的時候，那些短期炒賣的 “炒家 ”是少了大概四、五成。但是，即使

這些確認人身份的 “炒家 ”離開了市場，並不等於樓價有甚麼平抑的現

象。  
 
 直到 近，政府說可能會復建居屋，樓市的人開始覺得政府可能

要 “出招 ”了，而這招數就是供應另一種市場的樓宇，就是低下階層市

場的樓宇。大家可以看到，那效果較推出額外印花稅的效果更強。過

去兩個星期，所有主要屋邨的買賣大幅下降，樓價  ⎯⎯ 並不是全

部，是個別單位的樓價  ⎯⎯  出現微調。我覺得，如果政府真的要使

樓價變得平穩，並不可以單靠額外印花稅，因為額外印花稅主要處理

的是 “炒家 ”。我仍然覺得當局應增加土地供應，繼續進行定期賣地，

復建居屋每年約 5 000個單位，數管齊下，使樓市發展趨向平穩。  
 
 代理主席，很多人也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是做這麼多東西，會

否把樓市拖垮呢？第一，我從來也不同意把 2000年的樓市下跌與居屋

扣上關係，這是簡單而沒有邏輯的類比。 1977年到現在  ⎯⎯  除了

2003年不興建居屋之外  ⎯⎯  1977年至 2006年的樓市也是在上升的，

那為何我們不類比推論為居屋使樓市上升呢？  

 
 2000年的樓市變化或經濟變化，是受到整個亞洲金融風暴的影

響。泰國及印尼等地並沒有居屋，但其樓市仍調整了 30%、 40%，那

又是甚麼原因呢？與居屋有甚麼關係？有些人想抵賴的時候，就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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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代理主席，我覺得我們建議建造5 000個居屋單位，只是2000年
建造居屋高峰期的 25 000個單位的五分之一，這 5 000個單位也只是佔

整個私人樓宇供應的四分之一，我並不覺得這樣做會拖垮樓市，那個

說法只是危言聳聽。  

 
 第二，局方與曾蔭權經常說，還有一百多萬的私樓業主，不要做

一些東西使他們擔心。我已說過這是一個謬誤，根據民主黨進行的調

查，在去年進行的連續 4次調查中，差不多 90%的受訪者支持復建居

屋。為甚麼呢？擁有私人樓宇單位的父母現在也覺得樓價過高，他們

知道他們的子女這輩子也不能購買得到，除非父母為子女儲蓄首期，

然後由子女供樓。  

 
 我看到很多我認識的立法會同事已在做這事。不然，他們的孩子

怎可能儲蓄到首期呢？賺取一萬多元的月薪，一個月即使很有辦法地

儲蓄三成的薪金  ⎯⎯ 我計算過  ⎯⎯ 儲蓄 10年也只得 50萬元、 60
萬元，怎麼足夠支付首期？只有依靠父母為他們儲蓄首期了。  
 
 這便解釋了為何在私樓業主中也有這麼高比例的人支持復建居

屋，曾蔭權及曾俊華  ⎯⎯  我不知道局長是不是  ⎯⎯ 就好像是不吃

人間煙火般的，他們並不知道世界有多麼困難。我昨天與SOCO那些

人士會面  ⎯⎯ 馮檢基議員也跟我一起  ⎯⎯ 那些人士拍檯罵道：

“李先生、馮議員，我一個月只賺得 6,000元、7,000元的工資，那豪裝

的板間房就要支付 2,500元租金，工資的三成三到四成要用作租金。 ” 

 
 我問過鄭汝樺一次： “你月薪 28萬元，如果一個月要用 10萬元租

樓，你會怎麼想？ ”代理主席，是以入息的三、四成租樓。我們 “肉痛 ”
及痛恨的是，那些高官似乎全都不是生活在這世上的，不知道那些居

住在套房和板間房的年青夫婦月薪二萬多元，給了 6,000元、 7,000元
作租金的苦況。因為這些高官沒有被灼傷皮膚，他們月薪 28萬元或 30
萬元，那又有何問題？  
 
 代理主席，對於石禮謙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是不同意的。雖然

這似乎有一個好處，就是把修訂生效日期的權力加諸立法會。不過，

我不希望立法會在現階段給予業界任何不正確或具誤導性的政治信

息，使他們以為我們會同意在短時間內取消額外印花稅。我不覺得應

該把這個信息傳出去。 

 

 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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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BRAHAM SHEK: Deputy President,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In the 
winter of 2008,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Ben 
BERNANKE's decision to sharply cut the federal funds in just four months, 
Milton FRIEDMAN, the world-renowned economist, once critically commented 
BERNANKE as "the fool in the shower", referring a bather who, thinking his 
shower water is too cold, turns the hot water all the way up and hurts himself in 
the process.  Today, herein the debate on the Stamp Duty (Amendment) (No. 2) 
Bill 2010, nothing shall I find it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is analogy which I shall 
dedicate to our Administration which seems to fall on deaf ears to the cri de coeur 
in reality.  Prelude to elaborating my view on the Bill, I shall thank the 
Committee chairman Mr James TO for his leadership under which a total of 13 
meetings have been held, reflecting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draft Bill. 
 
 In tapping the hot shower in the property market, I recognize our 
Government's attempt in adjusting the cold switch to the extent that a stable and 
healthy private sector property market could be maintained.  Time and again, 
during the earlier discussions on the Bill, however, I find our Government always 
bears benign intention, but acts as a bull raging in the china shop.  I understand 
that our Government proposes to curb short-term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n the 
local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bearing the hope that at least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prices will not have climbed further.  In fact, Deputy President, it 
misses the logic that the two are not directly and necessarily related: the 
short-term speculative activities are only one but not the most significant reason 
contributing to the current property price level many may see as exorbitantly 
high, also worded by our Chief Executive recently as "frightening". 
 
 Firstly, we have to concede that with the two round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the Q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tsunami in 2008, 
there is an excess of money supply while most of which flows to the East for 
investments.  Hong Kong, under the low interest-rate environment with our free 
and open economy, and pray for its continued existence without which we will 
not be having the success that we are now enjoying.  This free and open 
economy allows unrestricted capital inflows and outflows, becomes a paradise 
for our local, Mainland and even global investors.  Against this backdrop, it i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that due to the strong external demand and the limited 
supply of land previously released, another blunder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property prices have been on a rapid rise since 2009.  It is worthwhile to note 
that it is under this environment that the short-term speculative activiti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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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omed, adding fuel to the fire-hot property market.  Although I have no 
qualms with our Government's efforts in combating the short-term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 do have much reservation of whether the property market will go as 
our Government's plot.  If not, where will we be eventually led to by the 
Government?  The cloud-cuckoo-land which is heaven-distance away from 
Hong Kong?  They are leading us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reality.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 

 
 
 One of the prominent features found in the Bill is that the special stamp 
duty (SSD) was imposed on transactio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acquired on or 
after 20 November 2010 and resold within 24 months after acquisition at the 
regressive rates from 15% to 5% for different holding periods, thereby treating 
every honest transac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having granted the 
exemption, as speculation to be taxed indiscriminately.  Surely this is not the 
Spirit nor the Letter of the Bill.  Now half a year has gon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s, the average number of monthly residential property transactions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2011 was 9 200, recording a 30% decrease from 13 200 
transactions in last November.  While it is relieved that the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n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s seen as a sharp decline, nonetheless, it is interesting to 
learn that the property prices remain at the same level, if not increasing and 
breaking new records.  A question has popped up: if the end in curbing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n the local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has already been 
achieved, thanks to the SSD, should our Government agree with the CSA which I 
shall later propose to include a sunset-clause on the SSD mechanism?  If not, 
then it means that the SSD i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Government's long-term tax 
revenue policy rather than the short-term cure in curbing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f they want to catch the thief, they catch everybody.  This is the whole essence 
of this SSD. 
 
 If the SSD is in fact seen as a means in achieving the ultimate aim in 
stabilizing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prices, it is doomed to be "on the fool's errand 
of history".  On top of the SSD, our Government has kept switching on the 
cooling button in the shower: for example, the rate of stamp duty has earlier been 
increased from 3.75% to 4.25% for transactions of immovable property valued at 
more than $20 million.  A week ago, the mortgage loans for residenti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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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d at between $10 million and $12 million were tightened from 60% to 50% 
while for properties valued at between $7 million and $10 million, the maximum 
loan-to-value ratio was lowered from 70% to 60%.  In addition, the total loan 
value must not exceed $5 million.  By greatly increasing the borrowing costs 
with a couple of measures all in one go, it is important to stay vigilant of whether 
a hard landing will be resulted if the interest rate will subsequently increas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s decision of whether the QE practice 
will be aborted next month.  Due attention also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public 
who may find it increasingly hard in purchasing their homes with the increase in 
borrowing costs.  In other words, our Government ought not go too far and do 
too much in flip-flopping between the hot and cold switches lest the near 
8 million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shower will be in peril. 
 
 Like most Hong Kong people, I am also in favour of a stable property 
market.  I understand the limits of the SSD and the aforementioned tightening 
measures of mortgage loans.  In addressing the huge surplus in property demand 
over its supply, the only and the most feasible way out is to increase land supply 
so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residential 
properties will be narrowed.  As Mr LEE Wing-tat also pointed out, the 
resumption of the HOS is another area which the Government should look into in 
order to give confidence to the people that they could also own property.  In 
light of this, I propose that the SSD shall not be chargeable where there are 
internal transfers or sale of the bare site between the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within the 24 months.  On contrary to the hypothetical claim by our Government 
that certain loopholes will be create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peculation, the truth is 
however opposit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land will be put to full use, 
while, with the operation cost being optim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ies of scale, the progress of land development for residential 
properties will be expedited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development cost of the 
residential project will be saved.  At the other end, more prospective buyers, 
especially those aspiring youngsters, will be offered more affordable homes. 
 
 President, in rationalizing the shower temperature of our property market, 
our Government should stay alert to the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inland economic changes from time to time.  
If one day is already too long in politics, equally, the abrupt announcemen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over any changes in interest rate level that comes, even in a 
minute's time, is long enough to pull and push our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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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treme.  The memories of the negative equity days must still be fresh in our 
mind.  After all, the chargeable rate and arrangement of the SSD have to be 
reviewed from time to time lest any procrastination ― and the Government is 
famous in this ― failing to catch up with the impending economic changes is 
enough to drag the public into irreparable catastrophe where we may get burnt or 
frozen to death, being the casualties of "the fool in the shower". 
 
 Thank you, President.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二讀《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
條例草案》。其實，自今個立法年度在去年 10月開始後，政府已對房

地產市場的炒賣活動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新的措施便是今天討論的

額外印花稅。  

 
 事實上，額外印花稅在 “摸貨 ”和炒賣方面，是能夠起到遏抑作

用，使部分 “炒家 ”離場的，這是事實。可是，我在討論過程中亦曾提

出，在落實額外印花稅的過程中，會否出現 “沙塵滾滾，殺錯良民 ”的
情況呢？原因是，有些家庭或個別買家可能在購入物業後，家庭或個

人出現了重大和意料之外的變故。當他們遇上重大的個人或家庭變故

時，他們便需要緊急出售剛買入的物業以應付困境。由於這些情況，

政府應否設立上訴機制以行使酌情權，因應這些特別、特殊和個別的

情況，採取一些寬免或寬減的措施呢？  

 
 很可惜，在我提出這項建議後，政府卻表示難以訂立這機制，因

為一旦訂立機制，很可能便會被濫用，亦難以判斷有關申請是否值得

行使酌情權。政府甚至表示難以在稅務上訂立有關機制。雖然如此，

我仍想在今天的二讀再次提出這建議。原因是，確實難以避免會有個

別買入物業的市民，在購入物業後遇到無法預料的事故或某些特殊困

難情況，例如突然發現自己身患絕症，因而急需一大筆醫療費用；或

是其本人或親屬出現類似情況等。所以，我希望政府 終會願意訂立

機制，考慮到當市民遇到這類情況時，可以作出恩恤處理。否則，政

府雖然能把一些 “摸貨 ”的 “炒家 ”趕離了物業市場，但卻會同時使一些

無辜市民受累。因此，我想藉此機會再次呼籲政府重新考慮我提出的

建議。  

 
 在一系列打擊炒賣的措施中，額外印花稅其實只屬其中一項措

施。石禮謙議員稍後會提出他的修正案，以加入一項日落條款，但在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149

法案委員會的討論階段中，政府已承諾定期進行檢討。在這種情況

下，我認為難以支持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我希望政府承諾 ......在法

案委員會討論期間，政府曾承諾定期進行檢討。因此，我希望局長稍

後可以藉今天的機會，重申他們在法案委員會作出的承諾。  

 
 主席，香港市民 “買樓難 ”和 “租屋難 ”，主要是由於香港一直以來

也存在着高地價、高租值及高稅收的 “三高政策 ”。要解決市民置業及

租屋困難的問題，特別針對現時房地產市場的不正常炒賣活動，單靠

這項在數個月前提出的額外印花稅措施，便真的可以奏效嗎？事實

上，答案是否定的。今年首季和第二季初期的數字顯示，樓價已經上

升至高於 1997年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本會已經在多個場合  ⎯⎯  
不論是在委員會，或是在立法會會議的議員議案辯論也好  ⎯⎯  我們

已多次呼籲政府，必須制訂正確而長遠的房屋政策和策略。我認為這

樣才能夠解決根本的問題。  

 
 所以，在今天討論的額外印花稅條例草案時，我亦想藉此機會再

次呼籲政府，必須制訂正確的房屋政策和策略，然後才可以對症下

藥，是不可以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的。我認為我們只可以把 2010年
額外印花稅當作 “止痛針 ”或 “退燒藥 ”，它只可以把 “炒家 ”暫時趕離市

場，但政府需要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才可以根本解決問題。所以，在

供應方面，我希望政府可以在數個層面上採取全面、有力和到位的措

施。  

 
 首先，當然便需要增加興建公屋。工聯會希望政府每年興建兩萬

個公屋單位，那麼 5年後便會有 10萬個公屋單位，讓輪候公屋的居民

可盡早入住。雖然政府承諾平均輪候時間不會超過 3年，但實際情況

卻往往不是如此。在計分制下，一些單身人士需要輪候超過 3年，甚

至 4年、 5年、 6年。這些情況是不理想的，所以，我認為政府應從根

本解決問題，增加公屋的興建量。  

 
 再者，政府亦應改善市民置業的階梯。租者置其屋計劃行之有

效，亦是獲實踐證明的德政，因此必須恢復。雖然政府稍後回應時可

能會拒絕，但我仍然希望政府再予以考慮，因為這計劃已經實踐證

明，亦得到公屋居民和廣泛市民的支持。如果公屋居民可以購買自己

居住的單位，他們便可安居樂業，亦可以使公屋住戶的下一代在物業

市場現時的炒賣情況下不用再彷徨，既可解決居住困難，亦可以供養

自己的父母，陪伴他們，令屋邨不致成為老人邨。此外，恢復興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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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其實是很根本的措施。額外印花稅雖然可打擊炒賣，但負擔不起如

此高樓價的中產階層，甚至是基層人士也很需要政府復建居屋。  

 
 近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來港進行短暫訪問，曾到訪社區，接着到

訪澳門，提出澳門較香港做得好。雖然，局長回應指兩者的起步點不

一樣，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我們要平心而論，撫心反省。我們是否

做得足夠呢？市民是否可安居樂業呢？事實上，大家現時難以 “上

車 ”，難以置業。同時，由於內地鄰近香港的很多省市均採取了嚴打

樓宇炒賣的措施，限購一套房子，如要購買第二套房子，會有很多關

卡，因此，客觀形成很多來自內地的資金進入香港市場，導致香港的

物業市場內一些本來適合本地中產或基層市民的物業的樓價亦被炒

高。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政府真的要有決心復建居屋。  

 
 我發現在 近 10天，或 近 1星期，在王光亞主任短暫訪港後，

政府高層的態度似乎有點鬆動。我希望政府可以更當機立斷，因為只

是放出一些試探性的汽球，以鬆動的語氣說話，其實是難以令大家安

心的。與其等到 10月，政府倒不如早點作出政策宣示。我覺得如果政

府能夠走這一步，香港市民對於置業難、買樓難、不能安居樂業的怨

氣會更進一步和大幅度地退減，而政府的管治威信亦可能由此有大幅

度提升。所以，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一些短期措施，例如可否把 “置

安心 ”計劃的用地改作復建居屋呢？如果真的這樣做，便能一步到位。 

 
 主席，我說了一系列關於長遠房屋政策和策略，主要是希望指

出，今天立法會通過了《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2號 )條例草案》，仍

是不足夠的。政府應該全面、周詳和具前瞻性地制訂房屋政策和策

略。我很希望局長在稍後發言時，能就此作出回應。  

 
 多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去年 11月 19日提出了調控樓市的新

政策，從2010年 11月 20日開始，對購入後兩年內轉售的住宅物業額外

徵收 5%至 15%的印花稅，以遏止樓市的短期炒賣，這是政府多項打擊

樓市投機活動的措施之一。今次的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是將有關的

額外印花稅納入條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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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兩年，樓價一直不斷飆升；在額外印花稅實施前， “摸貨 ”及
在 24個月內轉售的個案大幅上升。不少短炒買家在一、兩個月內轉

手，便可以賺得數十萬元；有些 “炒家 ”更只簽訂了草約，在未正式成

交時便轉手，使用 10%的按金，便賺得數十萬元。額外印花稅直接打

擊了這些短炒買家，因此政策的實施，可以說是對這些投機活動明顯

有冷卻的作用，令短期炒賣和 “摸貨 ”的交易大量減少。  

 
 根據數字顯示，今年 4月的 “摸貨 ”交易為 72宗，較去年首 11個月

的每月平均數下跌了 78%；整體成交量亦由去年 11月的 13 200宗，減

少至今年首 5月每月平均只有 9 200宗，整體成交量下跌了 30%。由此

可見，這項措施是有成效的，基本上可以達致打擊樓市投機活動的目

的。因此，民建聯是支持此項條例草案的。  

 
 但是，我們亦關注到雖然這半年內的交投量有所下跌，但樓價卻

是有升無跌，市民置業依然是 “難、難、難 ”；僅僅打擊短線炒賣，顯

然未能讓樓市回復到正常的發展軌道。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加大力度，

推出更多其他措施，使香港樓市可以更健康地發展。  

 
 在上月 “優化 ‘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 ’”的議案辯論中，我們一再提

出政府不能將房屋看作是單一市場，簡單以一句 “不干預市場 ”來回應

社會的訴求，搪塞卸責。我們堅信，不管經濟是處於高峰期或低谷期，

政府均有責任協助低下階層置業安居，讓他們擁有自己的居所。連居

住的地方也沒有，市民的生活又怎會安穩？  

 
 特首 近在澳洲接受訪問時說 “香港不存在 ‘無瓦遮頭 ’的問題，

大的挑戰是如何協助中產人士自置物業 ”。我們對此是同意的，我們

需要協助中產人士置業，但我們不同意香港不存在 “無瓦遮頭 ”的問

題，我想特首可以看看有多少市民居住在板間房，有多少市民居住在

“劏房 ”。現時唐樓設有 “劏房 ”，工廠大廈設有 “劏房 ”，連非法寮屋亦

設有 “劏房 ”，這些市民所謂的 “遮頭的瓦 ”究竟是怎樣的呢？這是否算

是真正的 “有瓦遮頭 ”呢？這便是因為政府的房屋政策一直堅持不肯

出手調整樓市，導致樓價一直高企，這些市民沒有能力購買或租住安

全的私樓，便只好居住在板間房和 “劏房 ”。 近發生的火災慘劇，正

正提醒我們成千上萬居住在 “劏房 ”的基層市民那種惡劣的居住環

境，以及他們在面對意外時逃生無門的絕況。  

 
 面對置業問題的，又何止中產人士？現時 3人家庭申請公屋的入

息上限是 15,560元；一家三口如果月入 2萬元，即超過了月入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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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單不能申請公屋，他們又怎可能算是中產呢？政府說要幫助中

產，是否便不會幫助這羣中產以下的人士呢？他們有甚麼辦法可以在

現時的市場裏買到可以自住的居所呢？很明顯，公屋不能夠幫助他

們，復建居屋當然便可能是他們必然的選擇。然而，我們知道任何政

策也不可能是 100年均適用，此一時、彼一時，政府需要因時制宜，

審時度勢；當年可以為救市停建居屋，今天當然亦可以為了讓市民得

以 “有瓦遮頭 ”而復建居屋。  

 
 財政司司長公布，現時市民置業的負擔比率已上升至 49%，如果

利率再增加 3%，回到較正常的水平，市民的負擔比率將會上升至

63%；可以想像，即使是中產，他們的供樓壓力亦會相當沉重。要協

助中產置業，在2014年才落成的 “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 ”單位，顯然不

能解決問題。按照現時樓市的發展趨勢，即使有了 “置安心 ”計劃，中

產亦未必買得起。我認為按照現時樓價的升幅，即使真的復建居屋，

按市價七折出售，合資格人士亦可能無法負擔。  

 
 要協助中產置業，還是要從調整整體樓市方面入手。解決基層市

民的居住問題，必須將樓市分為投資置業與自住置業兩個不同的市

場，針對市場的需求而增加土地供應，使置業人士可以選擇能夠負擔

的物業，這亦可整體調低樓市的價格，市民置業安居才有可能夢想成

真。  

 
 近有關復建居屋的討論越來越熱烈，亦有一些聲音表示，復建

居屋可能會變為壓垮樓市的 後一根草，重創樓市，令樓市硬着陸；

這情況正好說明香港是一個可愛的地方，推行會被罵，不推行亦會被

罵。不過，我們也得務實地看，從2007年起，香港私人住宅樓宇的落

成量一直處於低位，整體樓市的供應量不足。發展商只側重發展作投

資用途的豪宅，而中下階層市民可負擔的樓宇則欠奉。樓市在投資氣

氛熾熱的情況下一發不可收拾，樓價越升越高，連居住環境惡劣和日

久失修的唐樓，樓價亦升至脫離常軌。  

 
 粗略估計，目前市場上有置業自住需求的大約有 10萬至 13萬個家

庭；建議復建 3 000至 5 000個居屋單位，極其量只會起到一種所謂心

理預期的作用，其實是大於實質上遏抑市場的作用，絕對不會對樓市

造成打擊。再者，我們建議政府訂定轉售限制，以防止炒作居屋。在

2009年，我們曾經與財政司司長討論樓市的問題，要求政府關注樓市

的發展趨勢，及早出手來避免出現泡沫現象，以保障市民可以買到負

擔得來的樓房。可惜，我們當時的忠告並未得到政府的高度正視，導

致今天的房地產問題更為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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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政府還應該為隨時可能發生的經濟逆轉作好籌謀。香港是

一個小型和外向型的經濟體系，更容易受到外來經濟因素的影響。香

港現時正面臨匯率、通脹及需求增加等為市場帶來的重重壓力，但我

們更擔心的是，外圍經濟的不穩定因素可能會帶來衝擊。歐美國家如

今均採取寬鬆貨幣政策，歐債危機頻頻告急，隨時可能再爆發一次經

濟危機，屆時香港的樓市及整體經濟均會再次受到沉重的打擊。香港

本身的歷史經驗和美國當前正經歷的經濟低迷，一再證實 “地產穩、

經濟穩 ”，現時樓市價格升得越高，未來受到衝擊時便可能跌得越低。

當局如果不能把握時機，及時為樓市降溫，一旦外圍經濟波動，本港

將難以確保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主席，石禮謙議員今天提出建議豁免未經發展的土地，我們認為

是沒有必要的；既然我們要打擊炒樓，亦應該限制炒地。條例草案已

經豁免了聯營公司之間的轉讓，即聯營公司之間轉讓未經發展的土地

已獲得豁免；我們不希望完全豁免未經發展的土地，為土地轉讓炒賣

提供空間。  

 
 我們亦不同意加入日落條款。訂定額外印花稅的失效日期，會讓

投機人士對市場有一個預期，想辦法避開額外印花稅，這將大大削弱

額外印花稅的成效。何時停徵額外印花稅，我們認為還是要根據物業

市場的情況而決定。因此，民建聯是反對此項修正案的。  

 
 政府當局現時承諾每 24個月便會檢討一次額外印花稅，但市場的

變化很快，兩年一次的檢討很可能跟不上市場的節奏。所以，民建聯

希望政府在有需要的時候，盡快前來立法會匯報 新的情況。適時檢

討額外印花稅，以及適時調整有關政策，是尤為重要的，希望當局可

以慎重考慮。  

 
 主席，我謹此陳辭。  
 

 

吳靄儀議員：主席，公民黨一直呼籲政府採取措施以穩定樓市，我們

亦不懷疑當局今次提出額外印花稅的用意在於穩定樓市，所以我們在

原則上是支持政府這項政策。  

 
 我今天的發言，主要是針對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是這項條例草案

的追溯力，特別是這追溯力並非追溯至條例的生效日期，而是追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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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提出這項政策的日期。這項具追溯力的法例，對受影響人士有不

利的影響，便是要求他們支付更多錢。一般而言，這不是我們希望看

見的情況，因為法例的作用會規限市民的行為，而我們的基礎假設是

市民是會守法的，當政府要提出一項法例時，市民便會因應法例的限

制或提出的種種措施，改變自己的行為。但是，如果當法例實行時，

他們已作出相關的行為，這便對他們不公平。所以，原則上，我們不

希望看到這類具追溯力的法例。一般而言，這是不合乎原則的。  

 
 如果在刑事方面具追溯力，這簡直是違反人權，但在政策上的追

溯力，並不是絕對不容許，但很少發生，而且是有原則依循的，例如

市民是否預期會這樣做。財政司司長公布財政預算時提出要增加甚麼

稅項，或是汽車稅或煙酒稅，他也會公布即時生效，我們也會盡快通

過一些臨時稅收的法令讓財政司司長提出的政策得到法例的支持。這

種做法，除了是慣常做法外，也是有其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追溯力，

當他公布的一刻，便會有人立即囤積提高稅項的貨品，令稅收政策變

得無效，沒有任何效力。所以，一般而言，我們是接受這種做法的。 

 
 但是，今次這項條例草案卻不同。政府說明這項條例草案並非為

稅收，而是穩定樓市、打擊 “炒樓 ”的措施，公民黨不大同意打擊 “炒
樓 ”，因為這是另一個問題。政府說明這並非稅收問題，但不是稅收

問題卻具追溯力，我們 低限度要求兩件事。第一，該政策／法例必

須非常清晰明確及很簡單；第二，要快捷，政府公布政策及通過法例

的日期，距離不會太大。這是為甚麼呢？原則上，法例是可以規管人

的，政府官員所說的政策並非法例，他們不能說 “朕即是法律 ”或 “我
所說的便是法例 ”。如果政府要市民認為政府說的便是法例，便是違

反了法治原則。所以，希望政府公布政策後，不要相隔太久才實行。 

 
 但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追溯力，是追溯至去年11月 20日，是一段

非常長的日子。為何會這樣呢？是否要怪責議員好事多為，這些條文

要審議、這些條文要政府修改，那些條文又要政府修改呢？主要的原

因是政府提出的這項額外印花稅的定義太不清晰、不明確，有很多地

方惹人混淆和疑慮，特別 重要的是，這項政策指明，如果取得一個

物業，在24個月內，處置同一物業，便要繳交額外印花稅。但是，在

法律界負責樓宇買賣的同行立即說，所指的 “取得 ”是甚麼意思， “處
置 ”又是甚麼意思？我們在審議過程中，甚至對何謂 “同一物業 ”，都

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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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訂立一項具追溯力的政策，希望能快速通過，便必須非常

清楚。若說煙酒稅要提高多少個百分比的稅收，這是不會令人懷疑，

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說 “取得 ”一個物業並於 24個月內 “處置 ”同一個

物業時，便有很多模糊和灰色地帶，很多業界人士，不單是法律界以

至買賣樓宇的經紀等，都覺得有很大問題。即使是銀行，也會有很大

問題，例如按揭是否屬於處置呢？收樓是否屬於處置呢？遺囑或是遺

產繼承，是否也當作處置呢？這些全部都是向政府提問的正當問題，

而我們身為立法會議員，亦不能說不要緊，先相信政府，屆時才想辦

法。我們必須弄清楚，讓法律明確地通過。  

 
 主要的是，這也會牽連到其他條例。這項額外印花稅是不能獨

立地看的，有很多定義是需要看原本的《印花稅條例》，所謂 “處置 ”
和 “取得 ”，怎樣才算是取得還是不算是取得，算是處置抑或不算是處

置，亦牽涉樓宇買賣的法律、案例和慣常做法。所以，在審議條例草

案的過程中，我們強烈感覺政府把這件事看得太簡單，以致很多事情

沒有考慮清楚，到了討論時聽到有關連人士發表意見，便發現有很多

工作要處理，因而沒有辦法像 “下雨收柴 ”般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同樣重要的是，這項條例草案會引起很多意料之外的不公平情

況。政府不論是要打擊樓市或穩定樓市，均是針對炒賣活動，不鼓勵

人們炒賣，使他們覺得有所牽制。但是，有很多情況是與炒賣無關的，

其中一個特別例子是強制拍賣，遭強制拍賣的業主不情願賣給政府，

自行出錢到法庭抗拒拍賣，如果這樣也算是處置，又怎會是對的呢？

還有就是把家庭成員加入為業主之一，例如夫妻或兄弟等，根本無意

炒賣，但政府連這樣也 “沙塵滾滾，殺錯良民 ”。假如要我們為了使條

例草案可以盡快完成審議便表示無所謂、屆時再打算的話，這是我們

做不到的事情。  

 
 凡此種種，我都是想印證我開始時所說的，這法例不要有這樣的

追溯力。如果真的有重大理由，非有追溯力不可，有關的條例和實施

的政策必須是非常清晰、明確、簡單和很容易遵守，這樣方可提出。

然而，我可以說這項條例草案在這數方面都是不合格的。所以，公民

黨 ......我不能代表所有公民黨黨員，可能有部分人有其他的想法，而

即使在法案委員會內，有部分議員不單支持穩定樓市，甚至是只要政

府的做法是勉強可以支持的，他們亦會支持。但是，議員在審議條例

草案時均發現很為難，甚至到了一個地步，便是覺得這條例草案是雞

肋  ⎯⎯ 通過不是，不通過又不是。所以，議員的確有點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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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情況下，石禮謙議員提出加入落日條款。我對落日條款有

特別感受，因為當《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匆忙通過時，我曾提議加

入落日條款。我想向石禮謙議員澄清一點，我提議加入落日條款的情

況和石禮謙議員現時的建議有點不同。我們當時在討論《截取通訊及

監察條例》時覺得，因為通訊秘密受《基本法》保護，原則上截取通

訊是會違反人權，當局需要提出理據證明有必要這樣做。所以，在這

樣匆忙的情況下，而條例草案中又有這麼多令人不滿之處，唯一的方

案便是加入落日條款，迫使政府作出檢討。然而，今天的額外印花稅

並不牽涉人權問題，而是政策問題。儘管如此，我也覺得由於其追溯

力不尋常，所以我亦認為石禮謙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值得支持的。  

 
 剛才陳鑑林議員和其他議員均表示無須加入落日條款，因為政府

已承諾在兩年內檢討。主席，我奉勸大家不要相信政府。我們未必需

要假設政府有壞心腸，但即使政府沒有壞心腸，其諾言亦未必能兌

現，《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便是好例子。當時政府亦表示無須加入

落日條款，政府答應在若干時候  ⎯⎯  我忘了是兩年還是 3年  ⎯⎯  
便會檢討，但到現在還不是尚未檢討。因此，我個人認為石禮謙議員

現時提出的落日條款雖然和我當年提出的情況不同，但仍然值得支

持。  

 
 多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當我在議事堂坐得越久，便越有一種感覺：不知

是我跟社會非常脫節，還是特區政府跟社會非常脫節，我不知道哪樣

才是事實。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是有關額外印花稅的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和通過。我相信自己與絕大部分香港人都覺得今天的討論是過時

的，是不深入的，甚至是無謂的。為甚麼呢？主席，很簡單，事實證

明，自從特區政府在去年 11月提出這項措施至今，我們希望令樓市價

格回復一個合理水平這個目的不能達到，不單無法達到，樓價更在過

去 6個月繼續飆升。我想問，究竟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甚麼呢？  

 
 主席，一個簡單的邏輯性問題是，如果炒樓不會影響樓市價格，

那麼為何會是一種須取締或懲罰的行為呢？在一個資本主義、自由經

濟的社會，為何能讓我賺錢的行為不可以做呢？當然，如果指這種行

為會造成整體社會受損，因為樓價飆升致使很多人無法 “上樓 ”而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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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締，我也覺得情有可原。然而，今天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其實

是否殺錯良民呢？  

 
 主席，我必須澄清，我絕對不同情炒樓人士，但我們縱使要立法

也要考慮清楚，究竟我們坐在這裏投票，是投甚麼票？  

 
 主席，為何我們這項條例草案或增加額外印花稅，確實在數字上

令炒樓的情況減少，但另一方面卻不能把樓價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

主席，我不用打擊樓市這個比較極端的用詞，因為我覺得打擊樓市可

能會被視為我們要推倒樓市，令香港回到 2003年的情況，我覺得這不

是一個合適用詞，但把樓價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讓人可以 “上樓 ”，
我覺得這是社會的一個共同目的。然而，為何炒樓情況減少了，甚至

是沒有了，但我們卻沒有達到目的呢？  

 
 主席，其實很簡單，這是一個供求問題。即使沒有 “炒家 ”追捧樓

市，但當賣家覺得奇貨可居，他覺得他的樓宇價值是這麼多，總之就

是不減價，你今天不買不要緊，1年後你便要多付一些，在這情況下，

對於我們開宗明義的目的  ⎯⎯  打擊 “炒家 ”，其實我們能做甚麼呢？

主席，我真的感到非常懷疑。可能因為我的性格問題，我私下認為打

擊炒樓始終對樓市都可能會有少許作用，即使樓價增幅不會飆升至

100%，也可能會減少至 95%。如果能減少至 95%，有關措施是否仍適

合施行呢？我覺得是適合的。  

 
 主席，我簡單說一句，這項條例草案只是治標不治本的門面工

夫。如果我們的目的是要把樓市維持在一個各人均可負擔的水平的

話，對不起，這項條例草案無法達到目的。所以，即使我們花了 6個
月時間討論……我並非批評我們的主席花了太多時間，老實說，我也

是直至兩個月後才覺得無謂繼續參與該討論，即實在無法深入，又無

謂和過時，我寧可把精力花在其他地方如競爭法或公司法，這些更值

得我花時間討論。今天這項討論亦然，對不起，我仍然覺得很多議題

如甚麼日落條款、豁免等，均有少許把法例的重要性追捧至一個我不

能認同的水平。  

 
 主席，吳靄儀議員剛才提及她支持這項日落條款，不過我必須在

此指出，我的看法與她的不同。當然，吳靄儀議員的出發點是，這項

條例草案有其值得支持的地方，但因為追溯的問題，所以她認為應該

早些結束。但是，我的看法則不同，我覺得如果目的是要打擊炒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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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這樣做是預早告訴 “炒家 ”，這項條例於兩年後便會沒有了，叫

他做好準備工夫，待兩年零一天，他便可以繼續炒賣。我覺得這是一

項完全錯誤的信息，要不你便說這項條例不應存在，如果存在的話，

而有一項日落條款，這其實與這項法例的立法原意完全相違背。在邏

輯上，你不可同時支持這項條例及日落條款。所以，對不起，在這方

面，我真的未能被說服。  

 
 主席，接着下來，我假設這條例草案有其可取之處，即對樓市而

言，在打擊炒樓方面確實有些微作用。如果是這樣，我卻覺得政府做

得不足夠。為甚麼呢？因為以涵蓋面而言，其實早在政府提出條例草

案時，我已提醒政府為何只打擊炒賣住宅樓宇，而不是打擊商業樓宇

呢？主席，很簡單，地產市場並非只有住宅樓宇，而更令我感到奇怪

的是，在審議期間，政府提出 “強拍 ”不可豁免，為何不可豁免呢？雖

然是 “強拍 ”，但也會有人藉此作投機生意，所以如果豁免了，便違反

這法例的原意。如果是這樣，為何不處理商業樓宇的炒賣活動呢？商

業樓宇為何不可同步受額外印花稅的限制，從而阻嚇炒賣活動呢？  

 
 是不是炒賣商業樓宇的主要是那些大商家和大地產家的日常活

動，並不是一般小市民的活動，所以，要取締甚至懲罰他們的行為，

在香港來說就是十惡不赦的，因為大地主是不可得罪的。主席，這些

想法是我不能苟同的，我絕對不認同，如果這項條例草案的訂立是為

了防止樓價泡沫化，商業樓宇的炒賣活動也必須處理。  

 
 主席，我接着想談有關豁免的問題。主席，在討論及審議這項條

例草案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爭議豁免的問題。主席，我剛才也說過，

老實說，我覺得這些討論真的是搔不着癢處，不論我在席聆聽與否，

也覺得不妥當。但是，很多人也覺得，在原則上是不公平的，為何這

樣又不獲豁免，那樣又不獲豁免？為何政府這樣又要諮詢法律意見，

那樣又要諮詢法律意見？  

 
 政府在住宅樓宇的買賣方面的態度，似乎是 “有殺錯，無放過 ”
的，任何的豁免也極不願意考慮。如果存有這種心態，跟我剛才所說

的，對於商業樓宇炒賣完全不聞不問，這似乎有點兒人格分裂  ⎯⎯ 
對不起，我說錯了，不是人格分裂，是精神分裂的情況。我覺得如果

政府要打擊炒賣，便一定要接受只要其行為不是炒賣，便應該給予豁

免。我們不應該花那麼多的資源和時間，就一些不是炒賣行為的豁免

爭持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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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如果由法庭判決一定要出售的，或一些因無可避免的事實

發生，使其一定要轉售物業，大家也知道不是炒賣，為何還要對其徵

收懲罰性的稅收呢？主席，我是完全不能理解這樣的立場。當然，主

席，有幸地，到了 後，絕大部分要求豁免的建議也獲得政府的接受，

政府也提出了合理的修正案。但是，我覺得這樣退讓的代價實在非常

大。老實說，我們十多名議員日以繼夜地討論， 終就如我剛才所說

的，是不是真的值得呢？其實，我們的精力花在一些對維持樓價在一

個合理水平方面的政策的討論，是不是更有用處呢？  

 
 主席，我在此必須重申一項很多同事已表達過的強烈信息，就是

政府不可以為這項法例獲得通過便能解決樓市的問題，也不應該給予

香港市民一個錯誤的觀感，就是法例獲得通過，我們的樓市便不會繼

續泡沫化。相反地，事實證明了，該法例對於樓市泡沫化是有 ......我
不敢說沒有影響，但那影響的輕微程度實在一點也不可以忽視。  

 
 那麼，如何處理樓宇泡沫化或樓價不斷飆升的問題呢？主席，那

是很簡單的問題，就是供求的問題。主席，並不只是提供土地便行，

只提供土地是沒用處的，在高地價拍賣制度下，如果只是提供土地，

只會讓地產商奇貨自居，把 “麪粉 ”價推高， “麪包 ” 終仍是很昂貴

的。換言之，要真正面對供求的問題，政府別無他想，一定要增加已

建成樓宇的供應，而不只是增加土地的供應。換言之，除了增建公屋、

復建居屋之外，是別無他想的。  

 
 既然如此，經過這麼長的討論，其實也不需要王光亞在指指點點

了，老實說，他說甚麼，對香港人來說也沒有很大的作用。這些東西，

政府應該自動自覺地知道，或說得嚴肅點，是有責任及早推行。所以，

對於特區政府要求大家等候，待今年 10月施政報告公布時，在新大樓

便有一創新的局面出現，主席，我覺得這樣的說法不單對香港人有些

侮辱，這也是不負責任的說法。如果香港正面對一個非常嚴峻的樓市

泡沫化問題，為何不可以即時處理，而一定要等到在新大樓光鮮地處

理呢？老實說，這是不是只着重場面，而不着重實際的態度呢？主

席，我是不接受這種態度的。  

 
 主席，我希望特區政府認真作出反省，即時給香港社會一項正確

的信息，就是特區政府會增加已建成樓宇的供應，增建公屋、復建居

屋，即時處理香港現時供求的問題，這才是真正可以解決樓市泡沫化

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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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至於今天應如何表決，當然，公民黨已有立場。即使我覺

得該條例草案是如何的不中要害和無謂，但也是有一點兒作用的，所

以也不應該予以否決。我剛才也說過，我自己對於炒樓人士一直都沒

有那麼大的同情心，所以，我在這裏私心地說句，我表決支持絕對是

於心無愧的。但是，對於那日落條款，對不起，及至現在，我仍未被

說服。我希望稍後有其他同事提出一些更有說服力的理據，使我相信

我們應該有日落條款來修訂該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席，在過去約30個月內，香港的樓價幾乎平均每月上

升 2%，累積升幅達 80%之多。 近進行的調查顯示，房屋問題是市民

關注的問題。很明顯，香港的樓市已被扭曲得很厲害，而在樓市被

扭曲了的情況下，市民大眾均希望政府能介入，把扭曲的情況糾正。 

 
 引致樓價急升的病因有很多，例如土地供應不足、持續低息、外

圍的量化寬鬆政策、貨幣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資產泡沫化、熱錢流

入，很多內地投資者看中香港的樓宇，紛紛前來香港買樓和買豪宅，

令樓價不斷越升越高。我相信這些都是造成樓市熾熱和樓價不斷上升

的元兇。不過，很多人亦趁此機會，他們並不是投資，而是進行投機

活動。這些投機活動炒賣樓宇，因而出現了大量 “摸貨 ”的情況。所謂

“摸貨 ”，是在購入物業後，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 (甚至尚未簽署樓契 )，
便因有利可圖而立即把物業轉售，這便是大家均很熟悉的 “摸貨 ”。所

以，我認為樓市熾熱和樓價飆升，可能是由於我剛才提及土地不足等

因素，那些因素可能是元兇，但 “摸貨 ” ⎯⎯  即炒賣樓宇的活動  ⎯⎯  
亦可說是本港現時所面對的情況的幫兇。  

 
 根據政府提供給我們的數字，在 2010年首 9個月，對比 2009年同

期，在 24個月之內把樓宇賣出的個案增加了 32%，而 12個月之內賣出

的個案增加了 114%。就持續升溫的物業炒風，自由黨在去年 9月施政

報告發表前，以及在12月財政預算案諮詢期間，分別提出多項打擊炒

風的建議，包括要求稅務局加緊追收與炒樓相關的利得稅、擴大禁止

延遲繳交物業印花稅的安排、提高投資移民的門檻，以及規限公司買

家 “摸貨 ”等。從打擊炒風的立場出發，自由黨支持政府提出徵收額外

印花稅來遏止炒風，特別是 “摸貨 ”的短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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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我們看到在實施額外印花稅後，投機活動明顯冷卻。今

年首 5個月的 “摸貨 ”個案較去年首 11個月  ⎯⎯ 即實施額外印花稅

前  ⎯⎯  銳減超過六成；而上個月的住宅 “摸貨 ”註冊量，佔整體二手

住宅註冊量的比率僅為 0.65%，即不足 1%，換言之，在 1萬宗二手住

宅交易中，只有65宗是 “摸貨 ”交易。這不僅是去年政府推出額外印花

稅後所創出的新低，也是自 1996年有紀錄以來的第二低位，僅次於

1998年 10月所錄得的 0.57%。隨着政府 近推出新一輪收緊樓按的措

施，以及稍後可能考慮復建居屋，預期這個比率在未來可能會更低。 

 
 在推出額外印花稅後，樓價真的下跌了。在去年 11月剛推出措施

時，我與地產代理業密切聯繫，他們即時告訴我，當時樓價平均下跌

了 3%至 6%，成交量在首 1至兩星期更下跌了七成；然而，在 1個月後，

成交量已回復，而且樓價不僅沒有下跌，更再創高峰。事實上，我們

不能期望以 “一劑藥 ”便可以治癒現時樓價急升這個病。在樓市氣氛仍

然熾熱下，我們相信仍然有人伺機賺快錢，希望透過短炒圖利，這一

定會推高樓價。因為在他購入物業後，如果樓市仍然熾熱，必會有人

願意出更高的價錢來購買該物業，這樣他便能從中圖利，而樓價亦會

被不斷推高。有些物業，不僅被 “摸貨 ”一次，更有可能是 “摸上摸 ”，
一個物業可能有數個 confirmor的情況也時有發生，結果把樓價不斷推

高。所以，我們看到額外印花稅的效用是有限的，在措施推出後的 1
個月，樓價下跌了數個百分點，接着便掉頭回升，樓市僅放緩了兩、

三個星期，接着又再熾熱起來。正如剛才數位同事所說，額外印花稅

的效用其實非常有限。  

 
 但是，撫心自問，推出額外印花稅並非完全無效， 低限度可以

阻止一些短炒人士不斷伺機把樓價炒高，這正是其效用所在。當然，

以整體樓市來說，並非單靠額外印花稅這 “一劑藥 ”便能把病治好。其

實，我認為額外印花稅只是止痛藥，服後也許能止痛、減少一些病徵，

然而，我相信止痛藥難以把病治好，所以 ......但這種止痛藥也有一定

的副作用。在現行的政府安排下，有關規定是 “一刀切 ”的，任何人在

24個月內售出物業，便要承擔額外印花稅。但是，我想問，如果買家

真的希望買樓自用，卻在 24個月內遇到突發問題，例如失業、離婚、

嚴重的經濟問題或患上重病等，以致有需要賣樓，怎麼辦呢？他實在

沒有法子，可能惟有像涂謹申議員剛才所說，如果急於套現，便把物

業按給銀行，既然自己不能賣樓，便讓銀行替他賣樓吧。這是很迂迴

的方法，當中也牽涉很多行政費，有關業主可能因而承受不必要的損

失。故此，對真正用家來說，額外印花稅無疑是一種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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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我們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爭取到較多豁免，例如由法庭

頒令便可獲得豁免，或在非自願的情況下，也可得到一些豁免，亦擴

大了關連人的範圍等，這些豁免都是好的，把非常嚴謹的政策酌量放

寬了，但是，這些放寬及豁免始終不能濟助我剛才所描述真正有需要

的用家。所以，我仍會把這項法例形容為較嚴苛。這情況就像現時有

病痛，便先吃止痛藥，但不能長期服用，因為長期服食會產生更多副

作用。我們亦不排除在這項法例生效後，會出現我剛才所描述值得同

情的個案，屆時我們雖然同情他們，但在法例下，我們無法幫助他們。 

 
 我說了這麼多，我想說的是這項法例不宜久留。當市場回復到較

合理的水平，政府便應積極考慮把它撤銷，不要留待有大家認為很不

合理、很不公平的情況出現而又不知該怎辦時，才考慮應怎樣做。  

 
 從自由黨支持自由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措施始終對自由經濟有

影響，也規範了市場，令市場運作靈活性減低。所以，這種措施是在

市場被扭曲時引入，希望在短期內把情況正常化。當市場回復正常

後，實在沒有理由在法律上保留這麼嚴苛的條例，而事實上，這亦會

影響投資者。所以，自由黨希望政府務必密切留意市場情況，萬

一 ⎯⎯  我重複，我說的是萬一  ⎯⎯  市場出現逆轉，政府要立即果

斷取消這劑 “猛藥 ”，避免重蹈 “八萬五 ”的覆轍，以及避免做任何會引

起批評，指政府推倒樓市的事情。  

 
 主席，樓市的病因是很複雜的，實在不能單靠一劑藥便能治好，

況且我剛才也提及這劑藥並不能藥到病除，不能根治甚麼病痛，而是

一劑止痛藥。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真的要多管齊下，用醫學界的所謂

“雞尾酒 ”療法來治療樓市的重病。  

 
 當然，雖然我說額外印花稅這劑藥不好，但我們並非支持停用這

藥，我們今天仍會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然而卻不會支持石禮謙議員的

所謂 “日落條款 ”，我稍後會簡單解釋我們為何不支持。不過，我們認

為，要真正處理樓市的問題，令其降溫，要協助夾心階層和年青人置

業，便應該從土地供應着手，定期賣地，並推出 “首置港人限呎盤 ”，
每年供應 12 000個限呎單位，只供本港首次置業的市民 “上車 ”，惟今

天不是詳細討論這議題的場合。  

 
 在我談論日落條款之前，我想指出今次這項條例草案是針對住宅

樓宇的。在非住宅樓宇方面，其實很多 “炒家 ”已轉戰商業物業，也有

紀錄顯示， 5月份已錄得 48宗商業樓宇交易，按月上升了 33%，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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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年以來的新高。此外，在鋪位方面，也連續 4個月錄得三十多

宗，以往一般少於三十多宗。所以，大家也意會到 “炒家 ”已由住宅市

場轉到商業物業或鋪位的市場。政府必須留意，看看是否要引入這些

措施，否則 ......很多中小企現時常投訴要應付昂貴的租金，有些更被

業主趕走。如果不正視這些情況，必然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說回日落條款，其實我感性上真的很希望支持石禮謙議員，因為

我剛才也說過，這條款真的會規限市場。我們從支持自由市場，支持

市場自由運作的角度來看，認為這些額外的政府干預越少越好。但

是，如果引入日落條款，可能會令 “炒家 ”誤會，有日落條款便不會有

這些規限，他們會找機會想法子利用這條款來進行炒賣。在現階段，

雖然額外印花稅的作用不是很大，但 低限度也能控制這些不斷推高

樓價的炒賣活動。所以，即使沒有甚麼效用，只有一丁點兒效用也好，

我們也不希望讓人有機可乘。希望政府會真正密切監察市場情況，如

果市場情況逆轉，必須果斷地取消這項苛政。多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今天的發言會跟平常有點不同，論述重點的次

序會出現顛倒。以往我通常會先提出現有情況和數據，從這些數據分

析問題所在，然後提出建議和解決方法。但是，我今天會倒過來先論

述這項條例草案，探討徵收額外印花稅的目的是希望解決甚麼問題，

以及是否真的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然後提出我認為可切實解決我們面

對的樓房問題的方法。 後，我會向政府及大家提出一些數字，闡釋

這些數字其實衍生甚麼問題，我們將來又應如何處理、考慮這些問題。 

 
 徵收額外印花稅的目的，顯然是購入單位後越快出售，被徵收的

額外稅款的稅率便越高， 6個月是 15%； 12個月是 10%； 24個月則是

5%。這項徵稅的重點顯然在於增加在購入單位後，很快將之轉售的

買家的成本，但此舉並未有增加樓宇的供應。從供求角度而言，這並

非透過市場供應解決市民的需要，從而令需求情況趨於寬鬆後，市民

可易於購入自己的單位。  

 
 是項徵稅的主要目的是打擊那些以住宅單位作為商品，並在不斷

買賣的過程中賺取利潤的人。利用這個方法賺錢的人越多，住宅單位

便會變成以商品炒賣為主，而供人居住，作為解決基本住屋需要的因

素便相對縮小。所以，條例草案顯然是要趕走 “炒家 ”或令他們承擔更

大的資本成本，才能進行炒賣，而且在進行炒賣後未必能得到相對較

高的利潤。我認為這是整項條例草案的 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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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條例草案是否真的能解決香港人的住屋問題呢？政府現時

對香港房地產及住屋問題作出的真正直接介入，主要是透過公屋進

行。現時每年的平均公屋單位建屋量是 15 000個，除了公屋之外，還

有 近提出，在 5年後提供的 5 000個 “置安心 ”單位。其實， “置安心 ”
計劃的情況也有欠明朗，聽說還要再推遲多一年。  

 
 所以，除了公屋之外，基本上可說並無任何清晰的房屋計劃。換

言之，政府處理 15 000個低收入家庭的租住房屋問題後，其他一切便

交由市場處理，由市場作出照顧。把一切交給市場，是否 好的方法？

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市場上的住宅單位除了供人居住這個基本需要

之外，還作為商品般買賣，並以商品炒賣作為市場重點的話，其另一

作用即住屋用途必然會受到影響。所以，完全依靠市場作出處理並不

可行。  

 
 在這數年間，大家都看得出這做法是靠不住的。政府由去年 2月
開始，在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會增加樓宇供應，並推出 “九招十二式 ”以
加強規管新建樓宇的銷售，例如禁止進行 “摸貨 ”炒賣。後來的施政報

告亦提出，在未來 10年會每年平均提供可興建 2萬個私人住宅單位的

土地，並宣布推出 “置安心 ”計劃。到了 11月中，財政司司長更宣布推

行這項額外印花稅措施。政府推出這麼多項措施，為針對樓宇炒賣而

實行這麼多制止或阻礙行動，但在這一年裏，樓價的升幅有否遏止？

樓價有沒有像冷水澆頭般被冷卻下來？  

 
 答案是沒有。我們可以看到，樓價在今年第一季上升了 9%，而財

政司司長和政府亦承認，現時的樓價已超越 1997年的水平，供樓負擔

比率上升至 48%，較 1年前上升了 7%，約為十多二十年前的水平。所

以，在處理這個問題方面，我不認為 “九招十二式 ”甚至今天要通過的

這項有關額外印花稅的條例草案，可以處理香港人的住屋需要，遑論

解決有關問題。  

 
 我認為如要處理香港人的住屋問題，一定要從居住為主、商品為

次的層面入手才可辦到。換言之，所興建的單位必須切實進入一個炒

賣味道極低甚至欠奉的市場，把商品味道減至 低，居住用途提升至

高，這樣才能辦到。  

 
 在過去歷史上，在甚麼情況下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其實已爭取

良久，但 近經某人口中道出，政府才聽得入耳，那人便是國務院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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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一經他說出來，全世界均聽到那呼聲。儘

管立法會在這兩年間曾先後提出無數次，街坊、市民、議員也一再呼

籲，官員卻一直置若罔聞。但是，不知為何，他們現在都突然聽到，

那便是提供居屋。因為居屋始終有很多限制，令商品味道可減至 低。 

 
 居屋有甚麼限制？若任我數算，它 少有 6項限制：第一，居屋

買家必須在 18歲以上；第二，他必須是居港滿 7年的香港人；第三，

買家有收入限制；第四，如要在市場放售單位，以前要在 10年後，後

來改為 5年，現在則是 3年，如屬剩餘單位則無年份限制，便可在市場

出售；第五，居屋單位一般屬中小型單位；以及第六，單位以實用為

主，豪華為次，甚至絕不豪華，亦即沒有豪宅。我認為以上 6項是居

屋的限制。  

 
 在這 6項限制之下，居屋的商業味道很低，令它真的能以居住為

主。縱使現已作出放寬，令市場的魔爪可以伸進居屋市場，使之較易

進行買賣，但我相信局長也知道，居屋市民願意把單位放售，在補地

價後推出市場炒賣的，相對而言只屬少數，其所佔百分比甚至少至現

時的只有數個 percent。  

 
 在這情況下，如何能盡快提供足夠數量，以自住為大前提，並以

負擔不起私人樓宇樓價的人士為對象的住屋單位？ 快捷的方法是

盡快恢復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提供居屋的 困難之處是尋找土地，

所以我嘗試提出一項建議，說明如何能夠在 快速度下找到興建居屋

的土地，甚至可以一如我所建議，在一年半或兩年內便可入伙。  

 
 局長可能會感到可笑，心想哪有可能找到兩年便可建成單位並入

伙的土地，即使是 “熟地 ”， 快也需要 3年， “生地 ”更需要 7年時間才

可建成入伙。故此，我認為政府和局長可參考我的下述建議。我們現

時的目標是每年興建 15 000個出租公屋單位，換言之，政府現時已有

未來 5年可興建 75 000個出租公屋單位的土地在手。當然，按現時興

建公屋的情況看來，當中亦有一些限制， 低限度據我在九龍西所看

到及瞭解所得，現時興建的公屋大廈樓層越來越少。以往的公屋大廈

可能樓高 40至 41層，但現在卻減少至 38層或 35層，例如在深水埗區，

相信局長也知道，在 “西九四小龍 ”對出那一片空地推行的建屋計劃，

經部分建制派議員抗議後已由 4幢變成 3幢，並由樓高 38層改為 35或 30

層，亦即在同樣大小的土地上，現時興建的單位數目只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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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的情況其實是否在走回頭路？在一些準備興建公屋的 “熟
地 ”上，是否真的會興建樓高 41層的公屋大廈？即是由 30層、 35層、

38層改為興建 41層，因為假如能多建數層，而建屋目標仍然維持在每

年 15 000個出租公屋單位的水平，那便可以省回若干土地。這是我要

提出的第一點。  

 
 第二，是否可以興建面積較小的單位？相信主席也知道， 大公

屋單位的面積是接近 600呎，但現時的家庭大多以三、四名家庭成員

為主，如把大型單位的數目減至 少或甚至減至零，改為主要提供面

積約 500呎的中型公屋單位 (即兩房單位 )，其實已相當不錯，而且不要

忘記現在所說的是實用面積。於是，這樣又可節省若干土地。換言之，

只要在現時每年興建 15 000個公屋單位，未來5年合共建成 75 000個公

屋單位的用地上，建造樓層較多的公屋大廈及面積較細即中小型的單

位，便可節省若干土地。甚至在現正施工但可以騰出的土地上，例如

在現正興建但尚未平頂的公屋大廈，是否可騰出部分土地轉為興建居

屋？這正是我剛才所說，為何可在一年半至兩年內把居屋單位推出發

售。在節省用地的情況下，當局可騰出土地興建二、三幢居屋大廈，

提供一、二千個單位。如此一來，政府便可在半年或 9個月後，公布

市民可開始輪候購買居屋，並在兩年內入伙。  

 
 另一建議是減少興建居屋大單位。既然私人樓宇現時也要推出

“限呎樓 ”，長江實業也要興建 “限呎樓 ”，居屋是否也應該供應 “限呎

樓 ”？只要明言不會興建大單位， 多只會興建兩房單位，便可令居

屋單位成為中小型單位，從而增加建成單位的數字。這是 有效率的

方法，可讓特首在今年 10月發表施政報告時公布在農曆新年期間有居

屋推出發售。  

 
 此外，當局亦可利用 “勾地表 ”內沒有人 “勾出 ”的部分土地興建居

屋。可是，這些單位需要在 3至 5年後才可入伙，等待時間較長，但亦

算是有期可待。希望局長可考慮這些提議，並在稍後作出回應。  

 
 在提出這個我認為可在 短時間內推出居屋供市民購買和入住

的方法後，我想指出，現時已不可再讓市場控制市民的住屋問題。我

仍然期望政府盡快就現有人口政策，配合年輕人越來越少，年長人口

越來越多的人口發展，探討有何應對的房屋措施，以及研究應否制訂

長遠房屋策略。上次推出是項政策的年份是 1998年，距今已約有 13
年，政府是否應訂定新的計劃，好使我們知道未來的人口發展如何，

我們的房屋建設又可如何作出配合。我殷切期望局長可在這方面下一

些工夫。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167

 以上是我今天的發言重點，接着我要反過來和大家分享一些基本

數字，這些基本數字很值得參考，可讓我們深思將來的長遠房屋策略

應何去何從。我想提出的第一組數字是，全港共有 230萬個住戶，這

230萬個住戶的分布情況如何？其實它的分布比例在 近十多二十年

間可說維持不變，既然如此，它是否已成為一個趨勢？這趨勢又是否

我們將來的房屋發展趨勢？若然，它便成為我們日後計劃的趨勢。現

時有 70萬戶共 210萬人口居於出租公屋； 38萬戶共 130萬人口 (約 18%)
居於資助房屋，包括居屋及夾心階層住屋 (“夾屋 ”)；另有 120萬戶共 360
萬人口 (約 52%)居於私人房屋。上述 3種住屋的分布比例在近十年來其

實沒有甚麼變化。  

 
 我想提出的第二組數字是在 2009年年底，全港共有約 745 000個出

租公屋單位，以及 393 000個資助自置居所單位 (包括居屋、夾屋和租

者置其屋單位 )。由於已經補地價的資助自置居所單位已屬私人樓

宇，在扣除當中 6萬個此類單位後，本港的私人樓宇單位數字共約有

142萬個。在其中 109萬個私人住宅單位中，有 5萬個是空置單位，另

有 40萬個屬樓齡超過 30年或以上的單位。所以，在這些私人住宅單位

中，約有六十多七十萬個屬市場上的流通單位，可經常在市場進行買

賣。因此，二手單位數目約為 70萬個，從這些可供參考的數字，我們

大概可以知道日後應就長遠房屋策略或房屋問題作出何種規劃。  

 
 第三組數字和土地應用有關。香港有 700萬人口，全港面積合共

1 104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平均可居住 6 480人。但是，人口分布並

不平均， 密集地區是觀塘，該區的 高密度是每平方公里有 53 000
人居住。主席，這是否很厲害？從這個角度看來，真正可用以興建樓

宇而已使用的土地約為 225平方公里 (20%)，另有 40%即 400平方公里

土地屬受保護區，是不可使用的郊野公園等用地。這便對將來可使用

的土地構成了限制，這些限制又是否合理和恰當？我認為這是可作討

論的問題，對於部分遊人不多的郊野公園，是否可用作建屋？大家可

就此作出討論。  

 
 後要提供的一項資料是，過去 10年的公屋、居屋單位平均銷量

是大約 4 600個；20年是 7 600個；25年則是 7 500個。但是，我們現在

並沒有出售公屋及居屋。即使不出售居屋，只銷售剩餘單位，每年的

平均銷量也有 5 000個單位。這數字可顯示在一直有不少居屋單位出

售的情況下，樓市並沒有受到影響，所以不用擔心居屋對樓市的影

響。相信以上數字值得局長考慮。多謝主席。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168 

陳茂波議員：主席，特首及曾俊華司長近日終於醒覺，承認本港樓市

極不尋常。政府一直以來多番出招，均未能穩定樓市，無法回應市民

安居樂業的訴求。不過，遲來的醒覺總較執迷不悟的好。 低限度，

對我來說，我亦很期待政府盡早推出應對樓市的措施，無須等待宣讀

施政報告之時。  

 
 主席，在去年 11月 19日，司長重點推出高達 15%的額外印花稅，

打擊在 24個月內轉手炒賣住宅物業。雖然樓價在過去數月仍然飆升，

但住宅市場近月的短線炒賣，事實上是買少見少。我看過一些數據，

在今年 4月，短線轉手的數字只有 253宗，較 3月份減少了 49%，而所

涉及的金額亦較 3月份時減少了 51%。換句話說，這兩項數字  ⎯⎯  即
轉手宗數及涉及的金額，均創下 25個月以來的新低，而價值 1,000萬
元以上的樓宇短線轉手個案的減幅更為驚人， 3月份只有 6宗，到了 4
月份更消聲匿跡。因此，為打擊炒風，引入額外印花稅，這項措施均

並非無效。  

 
 有同事剛才提到是否應該有追溯力，我認為在法理上，無論是在

這項條例草案的推出及審議期間，均可能會令其追溯力並不太理想。

然而，主席，從務實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追溯力的話，這絕對是無

法抑制炒風的。  

 
 主席，我基本上贊成通過此項條例草案。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期

間，有委員和前來表達意見的團體及個別人士，關注到這項懲罰性的

額外印花稅，可能會大大影響一些遇到財政困難而又急需賣樓的真正

用家。他們問我們為何不可以引入較高的利得稅，針對炒樓的人士。

主席，我也考慮了很久。我覺得以額外印花稅或利得稅針對性打擊短

線炒樓的作用是有不同的，額外印花稅是在簽訂買賣合約後 30天內便

要付錢，而大家均知道，利得稅  ⎯⎯  尤其是以公司名義來炒樓的情

況，只須在下一個財政年度提交報稅表，到收到稅單的時候，很可能

是炒賣賺取了金錢後 1年至兩年半的時間；如果有人不誠實  ⎯⎯ 這
類人為數不少  ⎯⎯  乾脆便會在收錢後即攤分，屆時政府便需要向公

司追討，而這些人會認為公司倒閉了也沒有所謂，因為這是不值錢

的，所以追稅也沒有用。  

 
 另一方面，由於額外印花稅的徵收幅度那麼高，與徵收高達 50%
的利得稅相比，其實一點兒也不遜色。所以，對於有效打擊有可能採

取一些不合法措施逃避稅項的人來說，我覺得額外印花稅是比較有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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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政府亦回應了團體及議員的意見，在條例草案中列明，如

果這些物業是轉讓予兄弟姊妹，或是由法庭頒令而作出非自願出售的

話，例如離婚、強拍、清盤等情況，是可以豁免的。我覺得這項規定

是應該存在的。至於有議員提及一些遇到特殊原因或病困而急需套現

的人士在這方面得不到豁免，這是客觀的事實。不過，要就這點立法

並不容易，因為缺乏客觀標準。另一方面，我覺得如果是有物業的話，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要借貸應急，也不是困難的。換句話說，對相關人

士來說，他便要衡量借貸的利息及額外印花稅的負擔。  

 
 主席，我想藉此機會表達我對炒賣樓宇可以鑽空子的一點擔心。

我曾在此多番指出，人們可以用有限公司的名義來擁有一個物業，在

炒賣時轉售公司股權，而並非轉售物業，以此方法來避免額外印花

稅。主席，當局在回應這個提問時提供了一些數字，以此指出，由 2010
年 4月至2011年 1月的大半年內，以有限公司炒賣物業的情況似乎不算

很嚴重，以及在執法方面，他們覺得存在困難，所以便不接納這項建

議。我的建議是甚麼？我覺得我們可以參考一些地方，例如澳洲一個

名為 land-rich company的概念，即是一間公司的資產中土地及物業達

到某個百分比以上，在轉讓股權的時候，便須視為轉讓旗下物業來徵

收印花稅。澳洲分為多個省份，每個省份所訂的百分比也不同，一般

來說是 60%、 70%以上，目的是打擊以有限公司的名義轉讓股權，以

避免印花稅。  

 
 在我們現時的印花稅法例中，這個漏洞其實存在已久，即使在未

有額外印花稅之前，同樣有方法避免繳付較高的印花稅率  ⎯⎯  我們

現時轉讓數百萬元以上的物業須繳付 2.75%，而轉讓股票則只需繳付

0.4%。這個漏洞存在已久，我覺得政府應該針對這些漏洞作出糾正。

政府曾經說過，執法存在困難。主席，我覺得這其實並不困難，因為

在處理這些股份轉讓時，尤其涉及物業的話，一般人也會透過律師或

會計師進行，而這些專業人士秉持專業的道德操守，本身也承擔風

險，如果我們的法例訂明這些處理交易的中間人 (即專業人士 )也須負

上責任，甚至如果他遺漏沒有做到，也需負上繳稅責任的話，則沒有

人會敢於掉以輕心的。即使他找一些非專業人士來做這些工作，明知

犯法也要做，我相信他即使做，心理壓力也會非常大。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針對這個漏洞，積極地作出處理，而不要說

由於這些數字很小，便不處理。我以往積極執業的時候亦看到不少人

使用有限公司的方式轉讓來節省印花稅，我指的並非是 1,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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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萬元、 3,000萬元的物業如此簡單，而是整個涉及數十億元的地

盤也是這樣做，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主席，另外一點我想提出的是，在今次討論額外印花稅之前，我

特別請教了澳洲的一些專業會計師及官員  ⎯⎯  我之前也在此提

過，澳洲的做法是對外國人在澳洲購買物業作出限制。我問他們為何

要作出限制呢？主席，他說當地的政策目標是，外國人如果要購買澳

洲的住宅物業，一定要提高住宅物業在澳洲的供應量，才會獲得批

准。換句話說，外國人要購買澳洲的物業，如果這是一個新的物業，

在申請時便會獲得批准；在購買後，一是用來自住，否則便出租予他

人；如果你並非澳洲公民及永久居民，你不會在當地居住，十居其八

九也會把物業出租，這樣便會提高住宅物業的市場供應。  

 
 另一方面，基於這樣的政策考慮，當外國人要購買二手物業的時

候，澳洲政府一般很難給予批准，因為你購買的二手物業在市場上已

經被人使用，這樣並沒有提高住宅物業的供應，所以是不會獲得批准

的。  

 
 我之前在議會曾向政府提及，我覺得我們今天應該把住宅市場區

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投資市場，讓人們可以投資及買賣，甚至炒賣，

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自住自用的市場。我覺得對於後者  ⎯⎯ 香港人自

住自用的市場  ⎯⎯  政府是責無旁貸，是要擔當一定角色，以及要保

障我們的。這種情況便好像在新加坡，當地的私人樓宇一點兒也不便

宜，為何他們沒有像香港般存在如此大的怨氣呢？如果我們說的是住

宅方面，便是因為新加坡人在居住方面，政府的組屋可以讓人們安

居，可以負擔得起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香港的起步點與新加坡不

同，我們不可以把它的經驗在本港重複，但我覺得，在樓宇供應方面，

除了建興 “限呎盤 ”之外，更應該考慮在目前市場如此扭曲的情況下，

興建一些只有香港人才可以購買的中小型樓宇，以及限定在轉售的時

候，只可以轉售予香港人。  

 
 主席，我這樣說，是針對新供應的樓宇。如果我們引入這種做法，

目前市場上的樓價可能會受到影響。對於居住在這些樓宇或之前已經

投資購買這些樓宇自住的人來說並不公道，但對於新的樓宇，如果我

們引入這些限制的話，大家在購買時也心知肚明自己需負的責任及風

險。另一方面，透過這些限制，這些樓宇的樓價會比較貼近市民的購

買力，大家 “上車 ”及自用也比較容易負擔。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171

 主席，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希望政府要注意，我們通過這項條

例草案雖然對控制  ⎯⎯  不是弄熄，而是控制一個火頭  ⎯⎯ 住宅物

業炒賣市場的火頭有些作用，但另一個火頭卻變得非常猛烈。人們把

資金轉為炒賣商鋪、商廈，甚至是乙級、丙級商廈，令商廈售價在過

去一段時間升幅很急，非常昂貴，亦大幅推高了租金。對於營商，尤

其是中小企的壓力也非常大。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要正視問題，在適

當的時候要採取果斷的措施作出回應。  

 
 接着要談是，石禮謙議員提出了數項修正案，其中一項修正案提

及日落條款。石禮謙議員，對於日落條款，請恕我不能支持，主要的

考慮是我覺得無論何時，其實我們也不應鼓勵人們短炒物業賺錢，在

物業市場中興風作浪。所以，在這樣的考慮下，我覺得設立日落條款

是不合適的。除非我們的物業市場十分低迷、衰殘，需要一些潤滑油

及更頻密的買賣措施，我覺得這樣 “炒家 ”才有其角色，否則，我覺得

是沒有作用的。所以，對於日落條款，請恕我不能支持。  

 
 另一個條款是土地在兩年後轉讓，是否應該獲得豁免額外印花稅

呢？我覺得這也是不應該的。土地其實即是麪粉，土地有多昂貴，與

麪包在日後有多昂貴有着直接的關係。如果我們希望樓價不被人們短

炒而被迫升高，同樣地，我覺得我們也不想看到地皮會出現這樣的情

況。  

 
 對於石禮謙議員第三項的修正案，我是會支持的。第三項修正案

是有關同一個集團公司的物業轉讓情況，但由於時間所限，我會稍後

在討論該修正案時才作補充發言。謝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社民連亦有提出增收額外印花稅。 初是向曾俊

華提議，當時的地產市道還沒有這樣厲害，但股票市場卻令人賺很多

錢。大家也知道香港交易所的股價上升其實亦是拜股票市道興旺所

賜。當時我們向曾俊華說，反正股票市場也不過是 “賭場 ”，那就不如

抽多點稅，賭徒是不會有太多意見的，因為新加坡有 “賭場 ”，大陸也

有 “賭場 ”，我說的是股票市場，而這些 “賭場 ”的吸引力是相對的，人

們是可以自行計算和比較的。如是者，我曾說過 5次，但 後他有沒

有做呢？  

 
 那為何現時又要增收額外印花稅呢？實際上，我相信當然是因為

有政治壓力。本會是政治較量的地方，亦是利益爭逐的地方。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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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效用呢？國內也有一種說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陳茂波

議員也提及，透過公司買樓便行了。我記得甫提及此事，已經有人在

電視很 “招積 ”，含笑地說： “這有何用呢？我成立公司來購買便行

了 ”。其實這已公然告訴政府，這樣做是沒有效用的。我不知道眾高

官當晚有沒有看電視。  

 
 額外印花稅固然是那些人的當務之急，以前也是這樣子的 ......我
聽說特首那層有僭建物的樓宇也是以公司名義購買的，對嗎？他也是

以公司名義購買的。現在大家也因此知道以公司名義購買樓宇的好處

了。為甚麼不堵塞這個漏洞呢？原因是，一般小市民又怎麼會考慮這

方法呢？那人在當晚的訪問中也教導市民，如果太多手續，而樓宇又

不是很昂貴的話，便不要這樣做，因為可能會得不償失。試想想，我

們的政府官員既然懂得用這方法，那麼跟他們類似的人也大有可能用

這方法。因此，我們便可看到，若這個漏洞被堵塞，誰人會得益和誰

人會受害。這是一目了然的。這個漏洞不被堵塞當然有其藉口，美其

名說我們是商業社會，因此，我們盡量不要立例管制市場交易。由這

件事已可看到，政府的所謂立法均有兩大特色。第一，由於民怨實在

太厲害，在立法會內，不論甚麼議員，是保皇派或泛民主派，都抵受

不住民意的不停敲打，被迫要求政府做些事，於是政府便只好做些事

了。  

 
 石禮謙議員提出加入落日條款。落日條款當然厲害。小弟申請司

法覆核，迫使政府必須匆匆立法。那次政府就《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輸了官司，但仍叫法院給予它半年時間，說要進行諮詢。今天的那條

甚麼條例，甚麼補選機制 ......哦，是遞補機制，在沒有人敲打它、沒

有法院敲打它、沒有小弟敲打它的情況下，它便不諮詢市民了。那次

即使法院已下判決，它還要以 “多給半年時間 ”來拖延時間，三番四次

到法庭申請豁免。當時的保皇派議員說 “長毛 ”突然申請司法覆核並獲

勝，但政府真的需要時間，故此 “長毛 ”不要逼人太甚，以免好心做壞

事。此一時，彼一時，這個議會真的是腐爛得非常深，沒有邏輯、憐

憫和羞耻。王光亞先生訪港就好像是出訪外國一樣，干涉他人的內

政，沒話好說便說一些討好話，像政客般說： “這不行，我真的很感

動，我看到貧民區居民如此淒慘，真的為他們感到悲哀 ”，可是王光

亞有否向你們這羣人表示遞補機制會構成很嚴重的問題呢？他沒

有。他從來沒有提及這件事。  

 
 港澳辦主任來港，首天我便 “通緝 ”他，但他連見我也不敢。翌日，

我便被剔除在賓客名單外，於是又見不到他。第三天，他見形勢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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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開腔發言，談論不少事情，連 “蛋撻 ”也吃了，扮 “肥彭 ”，然後再吃

“葡撻 ”。他真很喜歡吃 “撻 ”，確是逐臭之夫。他說過甚麼？他沒有叫

你們不要讓人補選，他叫你們急人之所急。他有說印花稅嗎？兜兜轉

轉的，還找石禮謙議員出來攔路，提出修正案。你們要知道，吃得鹹

魚，便要不怕口渴。就新增的額外印花稅是香港所有人，不論是無知

市民或刁民 ......所有香港人也希望政府做些事來防止炒樓，使企圖獲

利的人知道，他們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賺少一點，而是有可能很 “大
鑊 ”。額外印花稅的精神就是這麼簡單。然而，也要弄這麼久。相比

之下，關於三百多萬選民的法例，在這議會卻瞬間便獲得通過。主席，

香港人 關心的就是工資低， 低工資實行後，弱勢社羣被欺負；教

育學位不足；公用事業收費過高，高得不合理，被壟斷。然而，我們

的政府做過甚麼呢？  

 
 主席，你那時候仍未當主席  ⎯⎯  你那時當主席了嗎  ⎯⎯  地鐵

公司與九鐵公司合併，兩者 “苟合 ”。本會的議員指要設立機制予以監

管，也要求其建造月台幕門。但是，政府卻霸道得在詳題也不許提及，

而我們不又是照收如儀嗎？大家可以這麼說，香港人的投票權不是那

麼重要。大家可能是對的。但是，我想請問，如果有人辭職，要他投

票，而他不投票，那他又有何損失呢 ...... 

 
 
主席：梁議員，請說回印花稅的議題。  

 
 
梁國雄議員： ......有人說損失 1億元，“老兄 ”。但是，大家又是否知道

香港人每年由於港鐵加票價而要多付多少錢嗎？炒樓導致的成本上

漲  ⎯⎯  陳茂波議員走了出去，但他也算是有良心，也提及到商鋪、

工廈及商廈的情況  ⎯⎯  和成本轉移怎樣計算呢？勞苦大眾苦於支

付房租，以數千元租住 “劏房 ”，這又怎樣計算？政府今天說要為全香

港三百多萬人節省 1億元，就進行 “苟合 ”。  

 
 小弟每天也要在此說這事情，而且這也是我唯一可以做到的事

情  ⎯⎯ 主席，恕我直言。若沒有公投或在議會的 60位議員不是全部

直選的，又怎會有能力辦到這件事？政府撒謊 了得，曾俊華及曾蔭

權曾指樓市沒問題，說如果建造居屋會有很嚴重後果，政府是不會建

造居屋的。然而，王光亞來到香港說了兩句話，政府便 “轉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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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這已不是第一次了。那個任志剛、曾蔭權及許仕仁在1997
年和 1998年也曾說過類似的話。那時索羅斯來玩 “提款 ”遊戲，每晚也

在玩，把利息推高至數百厘。政府則說沒事，還指自由市場是這樣的，

他們看不到有甚麼異動。過了一、兩個月，他們不又是垂頭喪氣地採

用 “貼現窗 ”應付？政府為了小撮人的利益在議會中撒謊欺騙議員及

公眾，以不應該存在的大多數人的暴力，每天魚肉香港人。 1億元？

少了點吧。  

 
 主席，額外印花稅只是其中一個方法。其實 簡單的 ......若政府

真的那麼喜歡談市場，若政府真的要保證市民有居所，那麼就一方面

讓市場自行運行，而另一方面則在市場之外多建一些公屋及居屋吧！

不是過分得連高官也開設公司加入炒賣的行列及僭建的。  

 
 第二，有一天，我在我居住的屋邨裏的 7-ELEVEN購買咖啡，有

個人走過來跟我說：“這個政府 ‘黐線 ’的，‘限呎 ’不 ‘限價 ’，‘限呎 ’不 ‘限
價 ’即意味着每呎的價錢更高而已，只要供應是很少便可以的了。”麪
粉少，便要求麪包不可以做那麼大，要做得小一點兒。但麪包會因此

便宜點兒嗎？連六十多歲的老人家也走過來以髒話指罵這個政府，可

惜我在這裏不能把這些髒話說出來。政府做事不是太 “離譜 ”了嗎？  

 
 主席，我們所說的是人類衣食住行中 基本的居住問題，是發展

的問題。“無瓦遮頭 ”，如何讀書？如何有家庭生活？一個家庭要花 40%
的收入來應付屋租，又怎可能是幸福的家庭？家庭怎可以和諧？可

是，現時的議會每逢遇上政府或有錢人喜歡的東西，便以三十多票來

替他們效力。這是個甚麼樣的議會？  

 
 主席，我只觀察到一件事：香港人真正焦急的事情，政府是並不

焦急的；然而，香港人不關心的事情，或佔香港人便宜的事情，政府

便會以 快的速度處理。在印花稅或任何有利於市民的改革方面，每

每花很長的時間作討論。 低工資的情況就 明顯了，要給資本家兩

年時間來處理，到他們處理不了，政府才再動手。如果議員真的這麼

急於要通過該項法例，為何當時不說？兩年時間，那些工人損失了多

少錢呢？  

 
 再說工時上限，又在拖延，說要等候兩年時間，待下任政府再處

理。曾蔭權拒絕進行諮詢，議員不又是照 “收貨 ”嗎？你們究竟 “急甚

麼人所急 ”呢？尤其是工聯會和民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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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已離開了主題，因為我很氣憤。我要告訴政府，政府將

會有報應的。政府這次剝奪香港人的選舉權，我一定要它得到報應。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原則上支持這項條例草案。說到地產，事實上，

是香港和中國，甚至周邊部分地區和國家的重大問題。  

 
 回顧過去，歷史告訴我們，六十多年前國民黨退走台灣，當時的

台灣很貧窮，後來台灣如何富起來？因為其土地和房地產起飛和值

錢。我們回望 1950年代的香港，樓宇面積呎價是 200元以下， 便宜

的應為 70元、80元，這是現時銅鑼灣希雲街早期的情況。當時在南華

會踢足球的球員，例如 著名的姚卓然，在一季中購買了兩個單位，

而莫振華今年八十多歲，當年也購買了一個單位，當時一個單位 貴

為二萬多元。我們回顧歷史，在土瓜灣的一些賣樓招貼寫着一個單位

為一萬多、二萬元。當然，那些單位面積不是二、三百平方呎或三、

四百平方呎，而是700平方呎至 1 000平方呎左右。由於歷史演變，香

港人口當然亦越來越多，社會經濟亦得到改善，大家的訴求便多了少

許。  

 
 我亦曾提到，由於香港本身沒有資源，香港所能夠做到的，是期

望能夠成為全世界有經濟能力的中國人的第二故鄉，即無論他僑居於

世界任何地區，但也能夠在香港買樓、建立公司，當然 好便是能夠

僱用數十名香港人，並能夠把香港由一個原本不具資源的城市創造成

為具有資源的城市。當然，任何事情並非如你想像般簡單，事實上，

在過去二、三十年來，國內由於有高科技，地產方面亦起飛，故此國

內人民較其他世界各地的人富得更快。再者，由於香港有很多特殊環

境吸引國內部分有錢人士，即我剛才所提及的，利用香港作為第二故

鄉的人，他們便在香港置業。當人們一旦置業，便會瞭解到香港，特

別是港島這邊的土地數量有限，故此當大家一致行動起來時，便令地

價、樓價起飛。  

 
 我們今天 主要是討論增加印花稅、房地產問題。當然，部分香

港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便是既然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城市，一切供求

應由市場來決定，不應加入人為因素。但是，回顧過去，事實上，在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香港樓宇無論在租金或各方面均有限制。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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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期間，由於外圍經濟環境和房地產市道相繼相當蕭條，政府便

立刻取消了租金管制。在取消了租金管制後，現在房地產便步入不正

常運作，而在這期間，決定採取特別措施，我個人認為是必要和適當

的。當然，政府尤其是香港政府，有很多條件均非常集中。如果這項

法例實施後，出現偶發事件或特別情形，政府認為有需要加以調節或

修訂，我們立法會在任何時候均樂意開會，協助解決問題。所以，在

理論上，這方面並無存在矛盾。  

 
 主席，香港房地產既然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實際環境，甚至被利

用作為政治課題，作為政府，必然會把它列為首要應付的政策範疇，

政府亦必然會汲取其他地方的經驗，特別是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

新加坡採取兩種辦法，一方面，其本地國民  ⎯⎯  香港則沒有資格稱

其人民為國民，只可稱為居民  ⎯⎯  可以居者有其屋，盡量令他們安

居樂業；至於商業樓宇，則利用其他商業手法和政策手法加以調節，

這是絕對正常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堅信今年 10月的施政報告，

對居屋或公屋會作出適當的安排和調整，當然，特首會更傾向安居計

劃。我個人認為，無論如何，既然市民有這項訴求，作為一個負責任

的政府，聽取市民的意見令市民覺得受政府重視，那有甚麼不對呢？  

 
 我希望大家瞭解，香港的土地有限，而郊野公園也佔香港面積一

個相當重要的比例。香港的土地從何而來呢？便是從填海得來。但

是，現在社會亦有很大的傾向，便是傾向於環保，既不准考慮使用郊

野公園的土地，也不能考慮填海，那土地從何而來呢？難道我們要搬

到天上居住嗎？在這方面，尤其是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大家也要想

想，不要把責任推卸給政府。政府是甚麼呢？政府不是市民的仇家，

政府不是我們的對頭人，政府官員也只是公務員  ⎯⎯  當然，特首說

過要做好自己那份工，他的工作便是當特首。故此，不論是全港市民

或立法會議員，大家應該共策共力，想出有效的方法，要求政府代表

我們執行。我們不應受到部分傳媒別有用心的做法影響，把責任推卸

給政府，這樣會把政府推倒。政府倒台後，某些人便認為自己很偉大，

但實際上，他們任何人當特首，全身都會是箭。故此，我們既然需要

政府，我期望市民代表政府想想，他們需要居屋、公屋，甚至要其他，

但土地從何來呢？市民便要想想，可否在郊野公園想辦法？可否在填

海方面想辦法？否則，土地從哪裏來？我堅信如果有土地給政府，政

府絕對會順從民意，這並不困難；我不是代表政府解釋，因為身為政

府官員，他們也要想辦法。從政者要得到市民的認同及支持，是要說

道理的，這才能符合市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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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以印花稅來說，一般的樓宇交易徵收 2.75%，而轉讓公司

便少得多，是 0.4%。但是，主席，為何香港人始終都要 “乾手淨腳 ”，
只買賣樓宇呢？因為買賣樓宇後，律師樓會協助查核屋契，一次責任

便完成，無需擔憂。至於購買公司，則難以考證；能查清楚資料當然

沒有問題，但查不到的，然後再發生糾紛，例如買家付款後，賣家把

公司交給他，查核時賣家當然沒有負債，但萬一那間公司原來欠下別

人很大的債務時， 終便成為一宗官司。屆時買家已付款，再追討，

甚至以對方的欺詐行為提出刑事訴訟作追討，那會得到甚麼呢？當

然，如果親自註冊，情況便有所不同。  

 
 因此，主席，就這方面，為何同事會說政府的紀錄既然這麼好，

為何只得少數紀錄是利用公司來控制房地產，便是因為存在這樣的情

況。所以，主席，我們今天期望政府能夠好好掌握社會房地產的命脈。

我們亦要瞭解， 近波老道地皮的投標價，雖然不是頂峰 昂貴，但

每平方呎的成本 終也達三萬多元。我們要瞭解地產商不是慈善家，

將來樓宇建成後，每呎樓價將達到甚麼價錢？  

 
 因此，主席，政府利用這項印花稅或其他政治手腕調節樓價，我

個人認為絕對是應該的。問題是，對於部分地產商以前不法利用 “發
水樓 ”的做法，我認為政府應該更嚴厲取締，才能令社會較公平、減

少民怨，這方面是更重要的。  

 
 至於其他方面，政府能夠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從而在適當期間扶

助中小企，不必受到租金大幅增加的影響，這點以後更值得政府留意。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答辯。在局長答辯

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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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首先，我要感謝《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主席涂謹申議員、一眾委員及

立法會秘書處仝人的努力，令條例草案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我亦

感謝法案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同意在今天恢復《 2010年印花稅 (修
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的二讀辯論。  

 
 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修訂《印花稅條例》，以確立額

外印花稅措施的法律基礎。額外印花稅是當局自去年開始推出的一籃

子  ⎯⎯ 我想強調是一籃子  ⎯⎯  確保住宅物業市場健康平穩發展

的措施之一，旨在遏抑住宅物業市場短期炒賣活動，而並非一些議員

所認為是作為調節樓價的手段，我想說清楚這件事。  

 
 此外，條例草案建議取消現行就價值2,000萬元或以下的住宅物業

交易延遲繳付印花稅的安排。這項措施，加上立法會在 2010年時通過

修訂《印花稅條例》以取消容許價值 2,000萬元以上的住宅物業交易

延遲繳付印花稅，其總體效果是令所有住宅物業交易將不能夠延遲繳

付印花稅，以進一步增加投機人士炒賣住宅物業的流動資金負擔。  

 
 事實上，當局一直密切監察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發展，並對資產

市場泡沫風險保持警惕。過去一年多以來，樓市熾熱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流動資金充裕、利率長時期低企所致。就此，政府時刻提醒公眾，

流動資金充裕、利率低企的環境不可能永遠存在，樓價也不可能永遠

上升，市民務必小心留意息口回升對市場的潛在影響，在作出置業決

定時必須小心衡量風險，量力而為。政府亦因此在去年 2月、 4月、 8
月、 10月及 11月，以及在今年 2月及 6月循 4個方向，推行了多項措施

以確保物業市場健康平穩發展，包括從根本着手增加土地供應、遏抑

私人住宅物業市場上的投機活動、增加物業交易的透明度，以及防止

按揭信貸過度擴張。  

 
 政府是以多管齊下的方式，令市民有可負擔置業的機會。對於有

些議員可能混淆了，認為資助房屋可調節樓價，我想重申我們的看

法，歷史已經證明資助房屋不是一個調節樓價的工具。  

 
 額外印花稅在遏抑短期炒賣活動方面的成效是顯著的。根據數字

顯示，確認人轉售 (俗稱 “摸貨 ”)在2011年 4月份只有 72宗，較去年首 11
個月 (即政府宣布引入 “額外印花稅 ”前 )的每月平均約 320宗，下跌了

78%。我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 (“修正案 ”)，讓額外印花稅措施得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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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就額外印花稅的具體執行細節

方面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此外，我們亦收到來自相關專業團體和

商會對條例草案的意見。當局已經在合理和許可的情況下，盡量採納

了議員及持份者的意見，提出了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及當

局提出的各項修正條文已進行了詳細討論。  

 
 我們動議的修正案主要包括 3部分：  

 
 第一，是更明確地於原有方案中載列如何界定 “取得 ”及 “處置 ”物
業的日期，以徵收額外印花稅。  

 
 第二，是有關進一步豁免。  

 
 第三，是更清楚闡明在一般情況下額外印花稅不適用於一手住宅

物業的銷售。  

 
 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條文，已清楚地反映了當局在聽取了

法案委員會及持份者的意見後，所建議額外印花稅的具體執行細節。

概括而言，在 2010年 11月 20日或之後取得住宅物業的人士，若在取得

該物業的 24個月或以內出售或轉讓該物業，除非有關交易獲豁免，或

額外印花稅不適用於有關的交易，否則該次出售或轉讓的 “可予徵收

印花稅的買賣協議 ”或該份轉易契可予徵收額外印花稅。  

 
 額外印花稅按物業的持有期以逆進稅率計算：  

 
(i) 若有關物業被持有 6個月或以內，稅率為 15%；  

 
(ii) 若有關物業被持有超過 6個月但在 12個月或以內，稅率為

10%；及  

 
(iii) 若有關物業被持有超過 12個月但在 24個月或以內，稅率為

5%。  

 
 在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條文下，我們為物業持有期設下清

晰的量度標準。在聽取了香港律師會及各位議員的意見後，我們以 “可
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 ”的簽署日期作為 “取得 ”及 “處置 ”了該項物

業的日期。假如沒有 “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 ”，則以簽署 “轉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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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的日期為準。此外，作為決定 “取得 ”及 “處置 ”物業的日期， “可予

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 ”指現行《印花稅條例》下第 29A條中所定義的

買賣協議。  

 
 額外印花稅是一項打擊短期住宅物業炒賣活動的措施。當局已經

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清楚表示其政策意向並不是要就一手住宅物業

的銷售徵收額外印花稅。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亦清楚反映

在一般情況下，一手住宅物業不會受到額外印花稅影響。簡而言之，

額外印花稅不適用於：  

 
 第一，出售或轉讓在未經發展的土地上興建的住宅單位，不論發

展商是從政府或其他發展商購入該幅土地。  

 
 第二，在拆卸已取得的原有物業後，出售或轉讓重建的住宅單位。 

 
 第三，在拆卸已取得的原有物業後，出售或轉讓未經發展的土地。 

  
 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已大致上照顧到在未經發展土地

有關的情況。只有當一個發展商並非從政府取得未經發展的土地，並

沒有在該土地上興建住宅物業，而於24個月內將該土地出售或轉讓給

另外一個發展商時，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  

 
 就發展商在取得未經發展的土地而於 24個月內將該土地轉讓的

情況，石禮謙議員提出了修正案，建議就未經發展的土地進行轉讓無

須被徵收額外印花稅，並認為不豁免有關的轉讓會影響土地供應。我

們已小心考慮過在此情況下豁免額外印花稅的建議。考慮到現時根據

條例草案，聯營公司之間的轉讓 (包括未經發展的土地 )已可獲豁免額

外印花稅，也考慮到我們不能排除出售或轉讓未經發展的土地有可能

涉及投機，以及豁免這類情況可能會造成漏洞，我們認為不宜作出有

關豁免。我們認為只要法例的條文清晰，發展商應該能夠在不影響住

宅供應的情況下，靈活地調節其商業策略及安排，以適應條例草案生

效後的稅制環境。  

 
 在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下的修正案，我們建議在某些情況下出售

或轉讓持有 24個月或以下的住宅物業時可獲豁免額外印花稅。當局建

議有關豁免時，主要考慮到建議的有關豁免情況被濫用的機會或投機

成分不大，或有關物業的出售或轉讓屬非自願性質。此外，正如當局

在法案委員會上不斷強調，我們認為法例必須清晰及毫不含糊，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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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任何豁免都不能削弱額外印花稅的效力，以及必須公平及能夠以客

觀的方式衡量，豁免的種類亦必須可以清楚載列於條例草案內。  

 
 在這些原則下，當局仔細聆聽了法案委員會及有關持份者的意

見，在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中，建議了一系列的豁免。  

 
 就聯營公司之間進行物業轉讓的豁免，石禮謙議員動議了一項修

正案，建議當一間公司 (假設是公司乙 )處置它透過其聯營公司 (假設是

公司甲 )取得的物業時，以公司甲取得物業的日期，而非公司乙取得

物業的日期，計算公司乙就該物業的持有期，以計算決定是否須予徵

收額外印花稅。  

 
 我們不贊成這種做法，因為雖然在條例草案下，我們建議豁免聯

營公司之間進行物業轉讓的情況，但有關物業有透過相關的文書被

“處置 ”及 “取得 ”。因此，公司乙取得物業的日期仍然適用於計算公司

乙就該物業的持有期。這原則一般而言亦適用於在條例草案及當局動

議的修正案下其他獲建議豁免額外印花稅的情況。我們認為對聯營公

司轉讓情況不應該作出不同處理，因此不贊成石議員的建議。  

 
 額外印花稅旨在打擊短期住宅物業炒賣活動，一般情況下真正用

家不會受措施影響。當局會不時檢討額外印花稅存在的需要，在認為

無須繼續實施額外印花稅時，會根據正常的立法程序修改法例。在法

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有議員認為當局應該作出清晰的承諾，

定期檢討額外印花稅存在的需要。我在這裏代表政府再次清楚說明，

在條例草案通過之後每 24個月，或當有需要時，檢討額外印花稅。  

 
 我們知道有議員擔心透過正常的立法程序修改法例以取消額外

印花稅，可能會需時較長。但是，當局相信，只要得到議員的支持，

修改有關法例的程序應可順利並適時地進行及通過。  

 
 石禮謙議員動議有關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的修正案，建議因

《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而生效的所有修正案的有效期在

2012年 5月 19日午夜屆滿，或以立法會以決議所指明的日期取代 2012
年 5月 19日該屆滿日期。  

 
 根據這項建議的條文，有關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不單會適用於額

外印花稅，亦會適用於條例草案下取消了延遲繳付價值 2,000萬元或

以下的住宅物業交易的印花稅的安排。我們認為有關條文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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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會削弱額外印花稅的效力，因為投機人士會

得知或猜度額外印花稅失效的時間。既然我們無法預計額外印花稅在

何時不再需要，而有關條文可能會形成某些預期，以致向市場發出錯

誤信息，以及令物業市場增加變數，因此我們懇請議員不要支持石議

員動議有關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的修正案。  

 
 為確保額外印花稅措施實行起來更暢順，以及令持份者清楚明白

額外印花稅的適用情況，稅務局會更新有關的執行指引供業界參考。

此外，稅務局亦會與香港律師會、地產代理監管局及地產代理業界，

就額外印花稅的具體內容及執行細節保持緊密溝通，並會將一些常見

問題上載其網頁供公眾參考。所以剛才涂議員提及關於男女朋友一起

落訂的問題，我相信以後會在這方面有可供公眾參考的安排。  

 
 有議員提出在酌情或上訴機制方面，我們應否多做點工夫呢？或

讓我容後在修正案條文上再作回應。關於追溯力方面，我會一併在修

正案上回應。  

 
 主席，正如我早前指出，額外印花稅及取消現行就價值 2,000萬元

或以下的住宅物業交易延遲繳付印花稅的安排，是我們推出的一籃子

確保住宅物業市場健康發展的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局確保物

業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決心是毋庸置疑的。引進一系列的措施後，

近香港金融管理局於本年 6月 10日就物業按揭貸款業務向銀行發出指

引，要求銀行採取措施，進一步調低住宅物業的 高按揭成數，加強

物業按揭貸款業務的風險管理，而發展局亦公布了 7月至 9月的賣地安

排。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物業市場的發展，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的措

施，確保物業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剛才涂謹申議員亦擔心會否對真正用家有影響，我認為除非他在

24個月內再打算當父親，否則他現時換樓應該沒有問題的，我相信對

他這一類真正的用家是不會有影響的。  

 
 主席，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員會支持，法

案委員會並沒有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正案。我懇請議員支持

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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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STAMP DUTY (AMENDMENT) (NO. 2) BILL 2010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10
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秘書：第 2、 3、 6、 11、 13及 15至 18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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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我還有一些關於法例上的問題想跟大家稍作討論。 

 
 我們曾在《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

討論應該由誰繳付額外印花稅的問題。我個人覺得應該由賣方繳付比

較適當。不過，政府則採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便是按慣常徵收印花稅

的做法，買賣雙方均須繳付，所以額外印花稅也不例外。總的來說，

政府覺得收取多一方的稅款自然較好。  

 
 不過，我覺得這種做法在原則上是不對的，而我亦曾經想過提出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可是，由於《 2010年印花稅 (修
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的有關條文十分複雜，因此如果就

相關條文提出修正案，我覺得難度很高，亦會影響條例草案的其他條

文。事實上，我曾嘗試草擬修正案，但後來發現難度很高，所以只好

作罷。我不得不承認我稍欠一點技術。  

 
 如果通過現時的條例草案，那麼市場和實際應用條例草案的行業

(包括 前線的地產代理 )便要很妥當地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因為所牽

涉的額外印花稅款額可能很大。此外，如果買家未能掌握賣家是在 24
個月內購入有關物業的事實的話，那麼儘管他已翻查田土廳的紀錄，

他所掌握的資料也未必準確。所以，如果當局未能在臨時買賣合約的

實務應用上幫助買賣雙方瞭解當中的利害關係，知道當局會徵收重

稅，便到律師樓簽署正式買賣合約的話，便有可能便會導致買家給 “綁
死 ”的結果，屆時便可謂欲救無從。  

 
 我覺得， 終由誰繳付額外印花稅的問題可透過實際操作來解

決。如果買家經過討價還價後，覺得稅項可以由他來繳付的話，自然

沒有問題，因為這是討價還價的結果。不過，我擔心會出現 “unintended 
effects”。我的意思是，並非所有交易均透過地產代理或專業人士處

理的。如果買賣雙方互相認識，自行簽署臨時買賣合約，但卻沒有指

明由誰繳付稅款的話，到 終要繳付為數不少的稅款時，便會導致難

以處理的情境。  

 
 當然，有關情況可透過法庭詮釋而得以解決。如果臨時買賣合約

沒有訂明由誰繳付額外印花稅，法庭便可基於 “前文後理 ”(例如買賣

雙方在討價還價時對合約內容所作的補充 )而作出裁決。假如法庭

終裁斷買賣雙方須各付一半款額，我覺得這對買家不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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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只希望當局盡量廣泛宣傳。對於經由地產代理而達成的

買賣，我的擔心比較少，因為他們一定會提供這方面的意見，否則他

們可謂失職。不過，如果買賣雙方 “私下 ”完成交易，不知就裏而出現

問題，而所涉及的款額又不小 ......我希望市民加倍留意。  

 
 主席，在這數項條文中 ......主席，對不起，我的發言到此為止，

因為我打算提出的意見是有關其後的修正案的。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湯家驊議員：主席，對於涂謹申議員剛才所提及的問題，我們在審議

《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時亦曾作出詳

細討論。我的看法是，這不會構成任何問題。為甚麼呢？主席，原因

是條例草案所打擊的對象，是打算把購入不足 24個月的物業出售的賣

家，令他不會在兩年內出售有關物業。所以，如果他要出售物業的話，

便要考慮應否由自己負擔額外印花稅。  

 
 自由市場其實自會決定該賣家能否將這項稅務責任轉嫁給買

家，因為買家可以選擇購買並非在兩年內才購入的物業，此其一。第

二，在我擔任律師多年期間所處理的物業轉讓個案中，我從來沒有經

歷過有任何買賣合約沒有指明由誰負擔印花稅的個案。當然，印花稅

一般是由買家負擔的，但亦有情況是由雙方共同負擔的。我不曾經歷

過在合約中沒有說明由誰負擔印花稅的個案。  

 
 因此，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根本不會出現爭拗，更不會導致法庭要

應要求裁斷額外印花稅由買賣雙方各負擔一半。這情況是不會出現

的， 低限度我從來沒有經歷過。  

 
 普通法一向尊重自由合約的精神，法庭絕對尊重買賣雙方就如何

分擔印花稅所作的決定。所以，歸根究柢是不會出現買家縱然不願意

仍被強迫負擔額外印花稅的情況。我相信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屆

時有意買樓的朋友當然會考慮樓宇的價格，但他們同時亦會考慮究竟

打算購入的樓宇是否在兩年內購入。如果是的話，他們便要考慮是否

有必要負擔額外印花稅。如果他們認為沒有必要的話，第一，他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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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選擇不購買；或第二，他們可以把樓價壓低至等同於已由賣家負擔

額外印花稅的水平。所以，這並不會構成問題。  

 
 我覺得這點無需詳加討論。  

 
 

涂謹申議員：主席，聽畢湯家驊議員的發言，我希望透過主席你告訴

他，這是一個問題，雖然對於由地產代理所處理的絕大多數交易，這

可能不是一個問題。  

 
 儘管我當律師的年資不夠他長，由於我是事務律師及議員，我很

多時候會以議員的身份，為買賣合約提供意見。坦白說，我真的看過

在涉及比較低價樓宇的買賣合約中，由於買賣雙方相熟，所以沒有寫

明印花稅 (當時還未推出額外印花稅 )由哪方支付。  

 
 以下這種情況，我也相信是一定有可能會發生的。如果買賣雙方

相熟，並打算就一個較為便宜的物業 (例如深水埗的一個舊樓單位 )進
行買賣 ......當然，賣方要確保在 11月 20日當天或之後已持有有關物業

達 24個月才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他們或會不知道原來已推出額外

印花稅措施。議會同事均知道，而地產代理及律師亦已一定知情。不

過，由於賣方不知情，所以合約只簡單地寫道 “由買家繳付印花稅 ”。
買方也原先不知情，後來才發現原來是由他繳付額外印花稅的。如

此，法官便可能會據此裁斷，所有印花稅 (包括普通印花稅和額外印

花稅 )均由買家承擔，令買家要支付大額金錢。  

 
 我 過 往 希 望 說 服 政 府 制 訂 所 謂 的 “fallback position”或 “default 
position”(即 “應對辦法 ”)。如果合約沒有寫清楚由哪方負擔印花稅，

買賣雙方固然可以討價還價，然後在合約上寫清楚。不過，如果合約

真的沒有寫清楚的話，那麼為應付這種情況，政府應否在條例草案中

寫明 “fallback position”，以斷定應該由賣家支付，還是由買家支付

呢？如果合約真的沒有指明，那麼怎樣做才較為公道呢？還是買賣雙

方均須負擔有關稅款呢？抑或在特別的情況下 (例如合約沒有指明 )，
由法官裁定應由哪方支付有關稅款，才較為符合合約精神和意義呢？  

 
 當然，這 3種可能性均存在。如果政府純粹因為方便收稅及方便

草擬條例草案，而認為按照徵收印花稅的一般做法便已經可以解決一

切問題的話，對不起，我覺得此舉會導致滄海遺珠的情況。當然，我

也認為這種情況未必會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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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是一個特別審慎的人，因此我知道會出現這種社會處境。

因此，我希望政府作出修訂。不過，既然政府不願意，我也沒有辦法。

我自己也曾審閱條例草案，老實說，要草擬修正案真的十分困難，因

為幾乎處處皆有 “結 ”。  

 
 石禮謙議員跟我說，他很佩服我。雖然他這次只提出一項簡單的

修正案，但卻發現原來草擬修正案是很辛苦的事，要下很多工夫。我

想說句，草擬修正案有很大難處。所以，我做不到。否則，我一定會

提出修正案。  

 
 當然，我們知道修正案一定得不到足夠票數而不獲通過，但這不

要緊，因為儘管如此，我們很多時候也會照樣提出修正案。不過，因

為條例草案十分複雜，所以要草擬修正案有很大困難。如果我有能力

的話，我也一定會提出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多謝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和觀察。我希

望就兩點作簡單回應。  

 
 第一，這數項條文其實是有關追溯力方面的。《 2010年印花稅 (修
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建議有關額外印花稅條文的生效日期是 2010年
11月 20日。我剛才聽到有議員認為具追溯力未必恰當。我想解釋我們

之所以把額外印花稅的生效日期定為宣布該措施的第二天，是因為有

必要向市場傳達一個很清晰的信息，便是當局堅決打擊投機活動，以

及避免無意地造就鼓勵投機者在法例生效前進行炒賣活動的時機。公

眾其實已清楚知悉已宣布的生效日期，而買家和賣家在 2010年 11月20
日或以後在考慮是否購買物業時，應已把額外印花稅的因素一併考

慮。  

 
 我剛才聽到議員討論有關買賣雙方應怎樣承擔或共同承擔額外

印花稅的問題。我已聽到議員的關注。印花稅其實是根據文書而徵收

的一項稅種。按現行的《印花稅條例》，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文書

的所有簽約方均有共同及分別承擔賦稅的責任。此原則適用於樓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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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合約和租賃合約。這也是香港印花稅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所以

我們是應該予以恪守的，並非是方便的原因，而是原則的問題。市場

對這安排已很熟悉，也是行之有效的。  

 
 就額外印花稅而言，住宅物業市場上有很多不同的選擇。買家在

考慮持有期超過或不超過 24個月的物業時，是有所比較的，我相信他

們會作出精明的選擇。我們亦相信如果有關物業的持有期是短於 24
個月，買賣雙方會協商由哪一方繳付額外印花稅。換言之，雖然市場

一貫做法是由買家繳付現有的從價印花稅，但就額外印花稅而言，則

未必是這樣做，因為買家當然一如議員所說般，會選擇持有期超過 24
個月的物業。  

 
 主席，我在此亦想簡單回應議員剛才提出的一種情況，便是如果

買賣雙方在協議後同意由賣方負責額外印花稅，那麼我們建議買方可

考慮在臨時和正式買賣合約內訂明，賣方須把額外印花稅的稅款交給

律師樓保管，作為繳稅之用。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2、 3、 6、 11、 13
及 15至 18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秘書：第 1、 4、 5、 7、 9、 12及 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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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1、4、5、7、9、12及 14條，

修正案內容已經載列於發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以上修正案主要是技術性修正，以及有關取消現行就價值 2,000
萬元或以下的住宅物業交易延遲繳付印花稅的安排，以及就提名增加

兄弟姊妹接受物業權益或轉讓予兄弟姊妹時豁免額外印花稅。  

 
 我希望委員支持有關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條 (見附件 II) 

 
第 4條 (見附件 II) 

 
第 5條 (見附件 II) 

 
第 7條 (見附件 II) 

 
第 9條 (見附件 II) 

 
第 12條 (見附件 II) 

 
第 14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只說說額外印花稅方面的事宜。  

 
 政府已提出修訂把兄弟姐妹加入豁免範圍，但就正常印花稅方

面，我們曾作出比較，發現原來正常印花稅只提及配偶、父母和子女，

而沒有提及兄弟姊妹。我認為兩者原則應該是一樣的，既然如果所謂

炒賣的情況都不徵收額外印花稅，或炒賣的機會很小，那麼，正常印

花稅是否亦應加入豁免範圍呢？可能當時在法例某個制定過程中，忽

略了考慮這問題而已。因此，我希望提醒政府在檢討時，把正常印花

稅加入相類似的豁免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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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亦提及加強宣傳，使買家  ⎯⎯ 尤其是男女朋友，如果其

中一位先行簽署，而數天後簽署正式買賣合約時，才多加一個名字，

便要無故多花數十萬元，那肯定會導致吵架，離婚收場了。所以，希

望政府多加宣傳，而專業人士，尤其是前線做地產代理的人士，必定

要千叮萬囑買家認真考慮，日後簽署正式買賣合約是否以相同名字簽

署，否則會引起頗大的糾紛。甚至可能會造成誘因，或會令一些人試

探，借故推說沒有簽署合約， 後被控告觸犯刑事罪行等，這可便糟

糕了。所以，這是可大可小的，希望前線的專業人士，要特別注意和

提醒買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 

 
 

全委會主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剛才我在恢復二讀時已經解釋了這些條

文，我沒有其他補充。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

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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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由於就刪去第 4條的修正案已獲全委會通過，因此，第 4
條已從本條例草案中刪去。  

 
 
秘書：經修正的第 1、5、 7、 9、 12及 14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以上讀出的經修正的

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秘書：第 8及 10條。  

 
 
全委會主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作出預告，動議修正第 8及 10條。

局長就第 8條動議的修正案旨在修正條例草案建議的第 29CA條的標

題及該條的第 (2)至 (9)款，以及加入第 (3A)、 (4A)、 (6A)及 (6B)款。局

長就第 10條動議的修正案旨在修正條例草案建議的第 29DA條的標題

及該條的第 (1)至 (12)及 (14)款，以及加入第 (3A)、 (7A)、 (9A)、 (9B)
及 (13A)款。  

 
 此外，石禮謙議員亦已作出預告，動議修正第 8及 10條。石禮謙

議員就第 8條動議的修正案，旨在修正條例草案建議的第 29CA條第 (2)
款，並在該條加入第 (11)款。石禮謙議員就第 10條動議的修正案旨在

修正條例草案建議的第 29DA條第 (2)款，並在該條加入第 (13B)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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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修正案是否獲得通過，石禮謙議員均可

動議他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原本的條文，以及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和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8及 10條，修正案內容已載

列於發給各位議員的文件內。我希望就各項修正案的主要修訂，扼要

解釋一下。  

 
 有關修正案更清楚指明在一般情況下，額外印花稅不適用於一手

住宅物業銷售。其次，我們在修正案中，為物業持有期設下清晰的量

度標準。  

 
 此外，就獲豁免額外印花稅的交易方面，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的進

一步豁免。以上各項修訂均為了反映當局的政策目標，並且令法例在

生效後運作得更順暢。  

 
 法案委員會已經就各項修訂作出廣泛討論，亦大致上同意有關的

修訂。我希望各位委員支持有關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條 (見附件 II) 
 

第 10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請石禮謙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

案。 

 

 
MR ABRAHAM SHEK: Chairman, I move amendments to clauses 8 and 10, 
which concern the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of bare sites and transfers between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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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irman, clause 8, section 29CA(2) sets out that a chargeable agreement 
for sale is chargeable with the special stamp duty (SSD) if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concerned is disposed of within 24 months beginning on the day on which the 
vendor acquired the property.  While clause 10, section 29DA(2) sets out that a 
conveyance on sale is chargeable with the SSD if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concerned is disposed of within a period of 24 months beginning on the day on 
which the transferor under the conveyance acquired the property. 
 
 The two amendments I move are about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of bare 
sites.  The SSD is imposed as an extraordinary measure under curren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o discourage short-term speculation in residential flats, 
I repeat, in residential flats.  Where a developer acquires a bare site and sells the 
site before any building is erected on the site, no speculation concerning 
residential units is involved and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imposing the SSD. 
 
 Imposing the SSD on the disposal of bare sites could have the unintended 
effect of reducing land supply, which is against the general consensus on 
stabilizing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by increasing land supply. 
 
 This worry is not unfounded.  To avoid payment of the SSD, developers 
could hold onto the sites for longer.  A developer, in some instances, who has 
acquired a bare site may find himself in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might wish to 
sell the site before any building is erected on it.  Moreover, in some other 
circumstances, a developer could, for commercial reasons, decide not to develop 
the bare site himself.  He could decide to sell a site that is too small to be 
developed into a quality building to another developer who owns an adjoining site, 
to enable the other developer to amalgamate the two sites into a larger site for a 
better development. 
 
 In any of the above cases, the imposition of the SSD would inhibit the 
disposal of the bare site by the developer,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supply is 
reduced.  Furthermore, the additional cost of the SSD would eventually b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I therefore propose that where a person acquires a bare site and disposes of 
the site within 24 months, before any building has been erected, the SSD shall not 
be charge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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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sections 29CA(2) and 29DA(2) are intended 
to cover the above scenarios.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section 29CA(2) and 
section 29DA(2) is that section 29CA(2) deals with certain agreements for sale, 
while section 29DA(2) deals with conveyances on the sale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Chairman,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s 29CA(11) and 29DA(13B) provide 
that where an internal transfer has taken place,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SD shall be deemed to be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by the transfero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ccepted that the SSD is not chargeable for a 
transfer between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where the transfer is exempted from 
payment of stamp duty under section 29H(3) or section 45.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accept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SD, in the event of a disposal by the transferee, the 24-month period should 
count from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by the transferor, instead of the transferee.  
The Administration is saying that the period should count from the date of 
transfer to the transferee. 
 
 These transfers are effectively internal transfers within the same group.  It 
would be logical to count the 24 months from the date when the group first 
acquired the property, that is, the date when the transferor acquired the property. 
 
 Chairman, I am not convinced by the Administration's flimsy explanation 
that it is inappropriate to provide specific exemption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scenarios because the possibility of speculation cannot be ruled out, or because it 
could send the wrong message and create loopholes.  My CSAs concerning the 
provision of exemptions from the SSD for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of bare sites 
and transfers between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contain no hidden agenda or 
ulterior motives to weaken the SSD which I support.  Instead, they are intended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s that the SSD could have on the property market 
in restricting the adequate supply of land.  It is disappointing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reluc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developers and 
their usual practices and accept my CSAs.  If the Administration really cares 
about loopholes, how can it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loopholes it has created? 
 
 One of the biggest loopholes in the Bill is that it separates the SSD from 
the Administration's housing policy, such as the resumption of the HO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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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 and other measures like mortgage loan ratio and increasing flat suppl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whole.  They cannot be brutally separated.  While the 
Administration is flaunting its declared determination to increase flat supply, is it 
logical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push ahead with legislation that could defeat that 
purpose?  I am speaking as a practitioner of the trade, and I know this will 
happen.  As an old Chinese proverb goes, "lifting a rock only to have his own 
toes squashed." (拿起石頭壓自己的腳趾。) That is the best illustration of how 

this Administration formulated the SSD. 
 
 Thank you.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這項修正案的其中一部分是要豁免一手樓宇的額

外印花稅，即地產商購買土地後，不知是甚麼原因，很快便完成了地

基及其他工程，然後又建成樓宇，在 24個月內便可以分層發售；這樣

的話，當出售每一層的時候，也不會當作是在 24個月內賣出單位而要

繳納額外印花稅，這便是修正案中的豁免內容。  

 
 石禮謙議員指出，如果地產商購買了一幅土地，但沒有興建樓宇

便把土地出售，這便是所謂的炒賣土地，而並非興建樓宇以供發售，

這是需要繳納額外印花稅的。  

 
 但是，我們曾經在法案委員會裏討論過數個例子，我發覺並相信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順暢的，政府往後在這方面徵收額外印花稅，尤其

當涉及的售價是較大數額的時候，便定會受到一些挑戰。我舉出以下

數個例子，闡明我們相信政府是會遇到一些困難的。  

 
 首先，政府說法例裏有所謂的 same property concept，即同一個物

業。何謂不同的物業呢？例如土地上已經興建了樓宇，這便不是同一

個物業。如果有人購買了一幢舊樓然後將之拆卸，再把土地出售予另

一個發展商，由原本的物業變為土地，便不用徵收額外印花稅，因為

這並非同一個物業，這是政府所倚賴的基礎。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不明白政府為何會這樣想，我只是想像，購買了一幢舊樓並將之拆

卸後，再把土地出售，這樣其實也是炒賣土地，為何這樣又不用徵收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196 

額外印花稅呢？可是，如果是購買了一幅土地後再發售，卻要徵收額

外印花稅。所以，從原則邏輯來看，這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第二，如果我購買了太古城一幢樓宇的 18樓A及B兩個單位，接着

便在樓價高企時把18樓A出售，政府便很清楚了，說這樣肯定要徵收

額外印花稅，因為我是購買了兩個物業然後出售其中一個，於是便要

徵收額外印花稅。由於我是購買了兩個物業而出售其中一個，遲些又

再出售另一個，這樣的話，兩者便分別也要徵收額外印花稅。  

 
 困難出現在哪裏呢？困難在於我們曾經問過的一個問題。舉例而

言，有人擁有一幅土地  ⎯⎯  現時大多談及新界樓宇  ⎯⎯  例如本來

可以興建 3層丁屋，但不知為何，那人當時只興建了兩層。在一幅土

地上有兩層丁屋，而在法律上，他可以興建 3層，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他只興建了兩層。他當時購買了的便是兩層的丁屋，接着他查看地積

比率或其他限制，得知他可以多興建一層，於是他便合法地興建第三

層，他 後把 3層樓連同土地一併出售。我曾經向政府查問，這樣的

話，是否全幢 3層也需繳納額外印花稅，還是只是原本的地面層及 1

樓需要繳納額外印花稅呢？那層 2樓是原本沒有的，根本不可能在購

買後 24個月內再出售，因為事情尚未發生。然而，政府的答案似乎是

3層也要繳納額外印花稅。這樣，我便不明白了，這是無法與先前所

提的例子 reconcile的，是不能言之成理的。  

 
 當然，還有更多例子，但我不想再列舉出來了。我只想說，政府

現時說條例草案一定要以這樣的 format通過。我們在審議的時候問，

可否再弄清楚一點呢？在這方面我們當然亦有限制，如果我們要求再

弄清楚但政府仍是不願意，而我們又無法提出一項更好的修訂的話，

後只會拖延時間。由於法例本身是有追溯力的，整個行業或地產買

賣市場的情況便會越來越不明朗。  

 
 因此，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我個人覺得既然政府說要這

樣做，這或許是我們暫時能找到的 好解決方法。不過，若大家問我

的話，我覺得如果政府的解釋沒法完全脗合它說的所有內容，我相信

將來它是會被挑戰的。當然，我們不用擔心，因為香港有法院制度，

可讓人挑戰政府。例如以剛才的例子來說，政府原本打算徵收 3層樓

的額外印花稅，但如果官司打輸了， 後可能收到的便是樓宇三分之

二的額外印花稅，而 2樓根本是無需徵收的。 壞的情況便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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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worst、 極端的 case，不至於整項法例完全癱瘓及無法使用。

我只是覺得，這方面有一項註腳，就是當中有一些不明朗的地方。  

 
 還有一點我想指出的，是民主黨對於石禮謙議員剛才提出的修正

案的看法。首先，這確是不太理想的，亦可能是有些不脗合。不過，

我覺得如果涉及的是一幅有相當價值的土地，而假設那些發展商或資

深的買賣樓宇人士可以透過某種商業安排及使用不同的預早安排的

公司，解除剛才所說會產生的問題 ......我們擔心， 後及 直接的結

果，便是有人會以買賣公司股份來逃避稅項。如果政府真的是這麼奇

怪，特別擔心買賣土地時不排除會出現炒賣的情況，因而要徵收額外

印花稅的話，這樣便很簡單了，那些人會改為買賣公司股份，便是這

麼簡單。這樣，問題便已解決，那些人甚至可以逃避所有稅項。  

 
 我只可以說，我們不會支持石禮謙議員這項修正案，因為我們覺

得在現實的商業環境裏，是可以透過一些可以說是較麻煩或甚至是預

先精心安排的情景，令政府怎樣也不肯改變的東西，亦能減低當中的

不公平程度或不確定性。  

 
 

湯家驊議員：主席，首先，我想回應涂謹申議員的發言。不過，我不

想令人覺得我跟他對着幹，因為事實並不是這樣。我只是有少許不同

的看法，而這也是在審議法案期間大家曾討論過的。  

 
 涂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我認為是未必存在的。他所提出的例子

不存在的原因是，在香港買賣普通的樓宇是買賣其份數，而份數是連

帶着在相關樓宇有權使用的面積。所以，如果以份數計算，涂議員所

說的情況並不會出現。  

 
 但是，買賣丁屋是完全不同的，丁屋並沒有份數，買賣丁屋是購

買地段及地段上的任何建築物。由於我曾在丁屋居住，所以我知道並

不存在涂議員剛才提及的問題。假如是已建有兩層，隨後再加建第三

層，在買賣時仍然是售賣地段。除非是透過分契 (deed poll)，把3層分

開 3份不同的契約，變成有份數，但這個情況便與涂議員剛才提出的

例子不同。  

 
 不過， 終，即使這項條文有任何不明朗的地方，我們的制度都

是在立法後，由法庭根據條例的用詞來決定真正的法律後果。所以，

我認為問題其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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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我必須說清楚  ⎯⎯  我剛才在發言時

也說過  ⎯⎯  我認為這項條例的主旨是要打擊炒賣。主席，炒賣的定

義是甚麼呢？我認為炒賣的定義，是指樓宇買賣不是以自用為主要目

的，而是以圖利為主要目的。所以，我們所說的所有豁免，也是希望

盡量不會令真正的用家 ⎯⎯ 用家的意思並非指用樓宇做生意的

人，而是真正居住於樓宇的消費者 ⎯⎯ 盡量不會被條例不經意地要

求負上不應該負擔的稅務責任。因此，在這個前提下，任何在商業上

可以圖利的行為，如果以一條界線劃分的話，其分界在於樓宇的用途

是接近炒賣，而不是接近自用。 

 

 石禮謙議員所提出的兩項修正，其實都是便利地產商的運作，這

是理想當然的，他是地產界代表，當然會為地產商提出這項修正案。

但是，嚴格來說，以我剛才所說的分界線來規劃，如果是圖利的行為，

這項條例便不應賦予其豁免，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梁國雄議員：主席，中國人有一句話，就是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
其實不需要蹲下這麼辛苦，只要一腳踢向石頭，腳便會立刻腫起來。

石禮謙議員便是這麼做，他無需蹲下，只要一腳踢向石頭，他的腳一

樣會受傷。他是地產界代表，他如此精明，沒有理由不知道麪粉與麪

包的關係，如果希望麪包不要太貴，麪粉便一定不能太貴，對嗎？如

果他的修正案是在麪粉方面提出豁免，那麼那些麪包該怎麼辦呢？這

是非常通俗易懂的經濟學問題。  

 
 湯家驊議員剛才提及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是為買而賣，為賣而

買的問題。甚麼是商品呢？我已說過了，棺材店的老闆只需要用一副

棺材而已，他買 100副棺材回來幹甚麼？有 99副必定是賣給其他人

的，一定是的。那些一定是商品，一定是用作圖利的。沒理由買些東

西回來作虧蝕用的，要 “派錢 ”也無需這樣派。要 “派錢 ”便像政府那

樣，拿 6,000元現金派發出去，只不過是政府不懂得如何派而已，還

要繳付行政費用給銀行。這個政府真的沒用， “派錢 ”也不懂。  

 
 “派錢 ”跟商業行為上的故意虧蝕是不同的。現時香港的樓市是怎

樣的呢？當然會有為買而賣的人，即為買一樣東西而賣出一樣東西，

這情況是有的，因為希望住的房子能夠大一點，這便是換樓過程。既

然居屋的價錢上升了，自己又賺到錢，於是便補貼少許錢換一間較大

的房子，我相信 ......我們的議員說他們在小時候如何淒慘，買第一個

單位時如何辛苦，其實都是這種過程。這情況當然是在攤分社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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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價值，因為始終都會有人蝕錢，但這點我都覺得比較可以容忍，

因為說來說去都是資本的循環。其實也不是資本，因為那層樓是自用

的，只可羨慕而已 ......如果只有一層樓，那便只可羨慕而已 ...... 

 
 
全委會主席：請你說回有關的條文和兩項修正案。  
 

 

梁國雄議員：......現在討論的正是這事嘛。湯家驊議員解釋何謂商品，

他覺得如果不是商品，便不應抽這類額外印花稅。那麼，我現在想請

教他，土地是否商品呢？土地肯定是商品中的商品了，是為了滿足自

己或他人興建樓宇以謀取暴利的一種商品，是罪魁禍首。怎麼會變成

這樣，變成顛倒五倫的呢？這是很大逆不道的，會弄死人的。在我們

這個議事堂，我被稱為 ......如果我辭職的話，我相信我也沒有甚麼機

會重回這裏，所以我要盡量發揮一下教誨萬民的作用。如此顛倒五倫

的，都是同一夥人，稍後我要跟石禮謙議員 ...... 

 
 
全委會主席：請你說回是否要徵收額外印花稅。  
 

 

梁國雄議員： ......我當然暫時未能揭開謎底，你猜猜是否應該？我未

說完，你又怎會知道呢？你也不知道我下一句說甚麼，我可能會說應

該，對嗎？很簡單，是否應該這個問題，據我所知，在學校內，校長

或教通識的老師或訓導主任一般都是先讓學生說一回，然後才輔導

他，而不是問他：“究竟你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共和國呢？ ”亦不

會經常這樣問：“你說吧，共和國的定義是甚麼？人民的定義是甚麼？

中華是甚麼？ ”提出這些問題當然有教益，因為現代國家的 3個因素也

包括在內。現在也是一樣，其實我正在解釋為何我要反對石禮謙議員

的修正案。  

 
 如果我們知道有一樣東西好像棺材一樣，一定是賣給人用的，那

東西便是資本了，所以應該抽稅，而其實稅已抽了。現時我們談的是

甚麼呢？就是並非買了 100副棺材，而是買了 100萬副棺材，或是把全

世界的柳州木全都買了，從而壟斷市場。所以，我還未說到正題時，

大家也不會知道我想說甚麼。土地正如柳州木一樣，壟斷了所有 好

的柳州木，那有甚麼理由 ......有議員說，買棺材圖利是應該抽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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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打壓；但買製造棺材用的柳州木或任何一種木材，卻可以任由其

囤積，不用懲罰，難道這還不算是倒果為因嗎？  

 
 主席，你給我的提醒是非常好的，要我依着議題發言，但小弟身

處的地方從前是高等法院，現在則是立法會，那我得談及有關立法會

的事情，對嗎？我覺得這個議會不公平，顛三倒四。雖然我跟石禮謙

議員說不上數句話，但這也沒法子。為何他會在今早發生這樣的事

呢？這是市民熱切希望知道的事情，我們花了這麼多時間來討論如何

打擊炒樓，說到 後仍有人阻撓。而市民無所謂的，但有總比沒有的

好的東西，為何要一刀斬除呢？  

 
 其實人格或尊嚴都是一樣，為買而賣，為賣而買，其實只是繞了

一個圈子。有些人賣了自己的人格來買一個職位，然後再賣了該職

位，再找一個更好的人格 ......sort of......然後再賣來賣去。  

 
 所以，我覺得我無法同意石禮謙議員 ......雖然他在這件事上敢

當、敢拼，但我也無法同意他，我不能同意這位 “石敢當 ”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石禮謙議員舉手示意 )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在我請你再次發言前，讓我看看是否有其

他委員想發言。  

 
(陳茂波議員舉手示意 ) 
 

 

陳茂波議員：主席，我的發言內容是關於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的第二

項修正，即就同一集團下的聯營公司之間的物業轉讓所獲豁免而言，

有關的 24個月期限應該如何計算。  

 
 徵收額外印花稅的目標是要打擊短線炒賣，所以我們把期限訂為

24個月。據我瞭解，《印花稅條例》第 45條提及一個情況，便是一個

集團擁有兩間公司，而這個集團在這兩間公司所持有的股權均達 90%
或以上，即是說這個集團持有兩間公司，一間是A公司，一間是B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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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現行的《印花稅條例》第 45條訂明，一個物業由A公司轉讓至B
公司，無須繳付印花稅。這個豁免主要是考慮到在實際的商業運作

中，有些公司可能需要把業務或資產重新組合，以便公司可以更好地

經營。這種買賣本身其實只涉及同一個集團，並沒有把實際經濟利益

轉讓予外人，因此沒有繳付印花稅的責任。  

 
 我們需要考慮的情況是，A公司把物業轉讓給B公司，然後B公司

後來把物業出售。據我理解，現時石議員的建議是，當A公司把物業

賣給B公司，然後B公司把物業賣給集團以外的C公司時，究竟那兩年

該如何計算？這項修正案所建議的兩年，是物業由A公司 初擁有時

開始計算，我覺得是合理的，因為我們是針對把物業轉售作短炒圖

利。由於A公司和B公司其實是屬於同一集團，物業並沒有出售予外

人，所以修正案建議那兩年應由A公司開始持有物業時計算，我覺得

這項建議是合理的。因此，我會支持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不會重複論點。我只是有些話還未說而已。主

席，我們現在討論的包括 ......一些豁免條文。  

 
 主席，我主觀地希望，有很多香港市民在聽着我們的討論。因此，

我覺得特別要提醒他們一些有關豁免的重點。讓我由 後的部分說

起。有關的條文訂明銀行提供了一項按揭，但業主不供款，那麼銀行

便可以協助業主出售物業，然後收回借貸款項，餘下的便給業主。這

種出售是非自願的，所以不需要徵收額外印花稅，因為並非按揭人自

願出售的。這即是說，若業主親自出售，便需繳交額外印花稅。不過，

若他向銀行借貸，然後不償還，銀行可把樓宇出售。這樣一來，業主

便變相可逃避額外印花稅。我不知道將來會否有 “炒家 ”利用向銀行借

貸，然後支付手續費及利息來逃避額外印花稅。由銀行代為出售更為

有利。  

 
 當然，按揭人／借貸人會在正面信貸資料庫留下不良紀錄，但這

可能是他個人問題而已。但是，有一種情況，我是說財務公司。現在

很多經濟有問題的人向財務公司借貸，把樓宇作為按揭。現時財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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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透過按揭出售物業，並不能獲得豁免額外印花稅。但是，同一項條

文又指出，如果透過法庭命令而賣出的便可以豁免。因此，財務公司

可能要做多一些工作，向法庭申請命令，由法庭命令讓財務公司把該

樓宇出售，這便可獲得豁免。所以，我相信，財務公司因而會更多向

法庭提出申請。這 低限度能令樓宇不用扣除額外印花稅，亦對借貸

人較為公平。但是，這樣便得花更多律師費來申請法庭命令。  

 
 後，第三種情況是，離婚夫婦在處置其物業時要小心。若處置

的物業是在 24個月內買入，便必須要求離婚法庭判決要把樓宇賣出。

否則，若只是解決子女方面的問題，大家作出協議，不申請法庭命令，

只是兩夫婦把樓宇出售，平均分配，那麼，由於樓宇是在 24個月內買

入，沒有法庭命令，即是自願出售，便須要繳交額外印花稅。但是，

遞上法庭蓋印，表示由法庭命令出售，然後資產各分一半，那便並非

自願出售，就可獲豁免額外印花稅。差別是很大的，可能相差數十萬

元，可能令子女無法上學或生活出現大變化。  

 
 因此，我希望藉此機會，提醒市民是有這些條文的。我並非教人

濫用。我只是想指出，政府認為在有關處境下，應該獲得豁免，而這

也是合理的。所以，我要提醒市民，如果在這種處境下，不妨透過法

院頒布命令，兩夫婦便不需要繳交數十萬元的額外印花稅。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石禮謙議員：主席，感謝多位議員的發言。我想回應議員剛才的發言。

首先，我想回應湯家驊議員的言論。他說我是代表地產界。我當然是

代表地產界，我站出來便是代表地產界。《基本法》要求均衡參與，

而我是其中一個功能界別，即地產界的代表。但是，我不單是代表地

產界發聲，我還會為社會發聲。在這方面，我並非不同意你們，我也

同樣支持額外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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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出意見，是因為我在這行業中，瞭解到將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在討論這項條例草案時，我付出很多心思和時間，就好像其他

很多議員。我們認為從業界角度來看，會出現這些問題。如果一間地

產商把一塊土地賣給另一間地產商，也要繳付額外印花稅，便會 “羊
毛出在羊身上 ”，那 15%的稅項便會加在土地的成本上，麪粉  ⎯⎯  正
如梁國雄議員所說  ⎯⎯  價格便會更昂貴。價格昂貴，由誰支付呢？

當然是由小市民支付的。所以，為何我提出來？便是要令麪粉更便宜。 

 
 第二，主席，湯家驊議員說有很多方法處理。然而，我想指出，

我們立法會議員負責審議法例，是要令法例寫得清晰，不是要讓別人

玩弄法例，為求目的而聘用律師打官司。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要

每項法例都寫得很清楚。我要令法例清楚訂明，要很清晰，要有陽光

政策，讓人看到是怎樣。或許湯議員  ⎯⎯  因為他剛才說他沒有興趣

花這麼多時間在這項法例上  ⎯⎯  不理解，我們審議這項條例草例

時，主席，是付出了很多時間商談關於買賣土地 ......我想告訴湯家驊

議員，在討論這項條例草案時，我們有討論有關一名地產商把土地賣

給另一名地產商便要繳付額外印花稅的問題。我不知道他知否我們在

審議這項條例時，曾質疑為何把拍賣競投得來的政府土地賣給第三

者，便不用繳付額外印花稅。我們質疑為何私人土地買賣便要繳付額

外印花稅，但向政府買地再賣給第三者便不用繳付。主席，或許他們

不清楚情況，但我只是說每件事都要公平地處理。 重要的是，不要

令 ......為何要打擊 “炒家 ”呢？打擊 “炒家 ”，土地便會更快變成麪包，

無須影響市場。令供應增加，麪包便會更便宜、更多，便不會有這麼

多人炒賣。所以，我現在提出修正案，是令土地、麪粉可以更快變成

麪包，也不需要加價。我向梁國雄議員解釋，我不需要踢石頭，我雙

眼不是失明。我剛才只是說，政府好像把石頭擲到自己的腳上，因為

它不是完全絕對公平的。  

 
 主席，剛才有建制派議員問我，有否計算要多少票數才會通過這

兩項CSA。主席，我今次是首次提出CSA，但我有很大快感，尤其是

還有數個月，我便當了議員 11年。我從未見過議員提出的 CSA會通

過，尤其是反對派提出的。我今天也感覺到作為反對派的樂趣。我

大的功勞是令民主黨可以支持政府，它們因為要反對地產商而支持政

府。如果將來有更多這種機會，我是很樂意這樣做的。  

 
 主席，第二，我告訴你，我向建制派議員解釋，我不會要求他們

支持我。為甚麼呢？我告訴他，他們的角色是要支持政府，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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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支持，但問題是，主席，我叫他們作決定之前，也要看看政府

是否公平、公開、合情、合理及合法。我剛才向湯家驊議員解釋，政

府做得不公平。它把土地賣給別人時可以容許轉讓不徵額外印花稅，

但人家進行私人買賣，便要徵稅。這公平嗎？  

 
 主席，就着這點，我希望議員瞭解。但是，我並不反對通過額外

印花稅。我希望議員支持額外印花稅，更要把它完美化，令其能夠打

擊 “炒家 ”。“炒家 ”現時已經離場，主席，這是好事，但問題是  ⎯⎯ 正
如財政司司長說，現時為何出現樓價天天 “乾升 ”的情況  ⎯⎯  主席，

“乾升 ”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額外印花稅令很多業主收回樓盤，而因為

收回樓盤，供應減少，樓價便上升。樓價上升便是 “乾升 ”。但是，成

交減少 ......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應該說回現在討論的修正案。  

 
 
石禮謙議員：主席，這是有理由發生的，所以我便解釋整個情況。我

稍後談日落條款時會解釋。這牽涉到土地供應，這些土地  ⎯⎯  我說

回我的修正案，因為這有關土地供應。所以，現時的情況樓價高，因

為很多業主或地產商，看到這項條例有機會令成本上升，“麪包 ”的價

格人們沒可能接受，於是便決定稍作等候，故此供應也減少。  

 
 第二，梁議員剛才說過，政府供應麪粉，地產商是賣麪包，但它

們也要向政府購買麪粉。很簡單，只要看上星期波老道地段的交易便

會知道情況。當土地出售後，政府翌日便要HKMA減低所有借貸的成

數。政府要 “食到盡 ”。在道義上，政府應該要在未拍賣前便公布會有

這項政策，然後賣地，這樣才算是開放、光明磊落。然而，政府卻叫

人買地，翌日才公布這些措施。  

 
 主席，這個政府有時候 “說一套、做一套 ”。別人做某些事情時，

便加以責罵，但自己卻可以做。這也是有關土地供應，與我的兩項修

正案有少許關係。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再次發言。我想提醒委員，我會讓提出

修正案的議員作 後答辯，但當然未必每位議員對答辯內容都會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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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如果不滿意的委員又要求再次發言，我們的辯論便無法完結。

所以，梁議員，我會讓你發言，但希望你盡量精簡，以及不要重複你

已說過的論點。  
 

 

梁國雄議員：說一個笑話而已。有一個人手抱一塊石頭不知要往哪裏

去，途中卻踢到另一塊石頭，一痛之下連手中的石頭也砸在腳上，於

是便要承受雙重痛楚。  

 
 我同意你的說法，你的說法其實道出了地產市場的不堪。任何商

品如不是已被壟斷的話，將不可能隨意追加成本，你也修讀經濟，你

是否明白？現在麪粉已被人壟斷，無論你怎樣做，他都可以追加，這

是一個事實。  

 
 問題其實很簡單，賣方被徵收 15%稅款，為何他可以將之追加在

買方身上？因為賣方可以囤積居奇，才可以這麼方便地將稅款加諸消

費者身上，而法例當然無法規管這種行為。我當然明白你在說甚麼，

我並不那麼愚笨，但你必須作出解釋，在經濟學上，為何賣方需要支

付的費用可轉嫁至買方身上，而買方又可轉嫁至下一手買家身上？  

 
 主席，我不再跟他爭辯，因我說的是政治，凡事皆有政治成分。

我想請教的是， 後吃這個麪包的人，為何要在如你所說這麼無能的

政府下，任由麪粉商即購買麪粉製造麪包的人魚肉？  

 
 主席，我知道你很不耐煩，但我要在此正名，正其名也。其實，

地產商買的不是麪粉，而是 “白粉 ”，然後在其中加入一些 “K仔 ”，製

造出一種新的毒品，引誘我們吸食上癮。 “K仔 ”漲價時，這新製毒品

會隨之漲價；待得 “白粉 ”漲價時，這新製毒品亦會漲價。所以，我也

無謂再跟敢於擔戴的石議員辯論下去，因為這是政治經濟學問題，而

非邏輯問題。  
 

 

石禮謙議員：主席，雖然我未曾跟梁議員討論政治或經濟問題，但我

們理念不同，不代表我不會傾聽他的意見，問題是他的發言欠缺邏

輯。他指我撿石塊砸自己的腳，但這也勝於有些人撿起石塊衝動亂

擲。他不知道會擲向誰，也不用理會這事，要是他擲向自己還好一點，

總比作出這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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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才所說的經濟原則正是如此，正是一套損人不利己的說法，

完全欠缺邏輯。政府要賣麪粉，因為它要利用所得收入興建醫院、學

校及處理其他很多事情。政府需要資源，所以才要賣麪粉，而在過去

150年來，高地價政策可說養活了香港，令香港得以有今天的成功。

香港稅率低，而他亦反對政府徵收重稅，大肆責罵，無論做甚麼也 ......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有關政治經濟學的辯論，我建議兩位另覓

場地討論。梁議員，我相信你的觀點 ...... 

 
(梁國雄議員站起來發言 ) 

 
 
全委會主席：梁議員，兩位無需佔用本會現時的時間就政治經濟學展

開辯論。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在具體回應石禮謙議員對條例草案第 8條
及第 10條提出的兩項修正案之前，我想指出，政府對於推出 “麪粉 ”是
非常有決心的。我們現時的目標是，每年可以有足夠的土地興建 2萬
個單位，這將會陸續推出。  

 
 此外，我想公道地說一句，當我們作出一項宣布的時候，始終有

一幅土地在之前已拍賣。不論政府選擇何時宣布，在之前也有一幅已

拍賣土地，因此不可以說政府不公道。  

 
 就兩項修正案，我想重申，我們不贊成有關石議員在修正案中提

出的理據。就計算兩間公司 (即聯營公司 )取得物業的持有期，我剛才

其實已約略說過，在計算聯營公司取得物業的持有期方面，條例草案

已建議就聯營公司之間進行的物業轉讓豁免額外印花稅。在條例草案

下，當公司乙  ⎯⎯  我們把其中一方公司稱為 “乙 ” ⎯⎯  處置從聯營

公司甲取得物業的時候，聯營公司甲轉讓物業予聯營公司乙的日期，

會被視為公司乙取得物業的日期。雖然在條例草案之下，聯營公司之

間進行的物業轉讓獲得豁免，但有關物業是透過相關文書被處置及取

得，因此，公司乙取得物業的日期仍然適用於計算額外印花稅。一般

而言，這個原則適用於條例草案，以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其他獲得豁

免額外印花稅的情況。我認為陳茂波議員可能也要留意一下這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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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會計師也要注重一貫及一致性。我們在處理這方面與其他在條例

草案之下的豁免，均是這樣計算持有期的。所以，基於這個原因，我

們不贊同石議員的建議，亦希望陳議員可以重新考慮要否支持這項修

正案。  

 
 至於石議員提出在 24個月內把未經發展土地轉讓不會被徵收印

花稅的修正案，我們是不同意的。他認為不豁免有關的轉讓會影響土

地的供應，我剛才其實已經清楚表示，當局的政策意向並非要就一手

住宅物業的銷售而徵收額外印花稅。條例草案及我們的修正案已經清

楚反映了在一般情況下，一手住宅物業不會受到額外印花稅的影響。

對於現時動議的修正案，我們有信心這大致上已經照顧到與未經發展

土地有關的情況，惟有當一個發展商並非從政府取得未經發展的土

地，並無在該幅土地上興建住宅物業，而在24個月內把土地出售或轉

讓予另一個發展商的時候，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  

 
 因此，我們已經小心考慮在這種情況下豁免額外印花稅的建議。

考慮到當局已在條例草案中建議聯營公司之間的轉讓，包括未經發展

的土地獲得豁免額外印花稅，亦考慮到我們不能夠排除出售或轉讓未

經發展的土地可能涉及投機，以及豁免這類情況亦可能會造成漏洞，

我們認為不宜作出有關豁免。所以，我們認為只要法例的條文清晰，

發展商已經有足夠彈性，在不影響住宅供應的情況下，靈活地調節它

們的商業政策安排來適應條例草案，而並非由條例草案來適應它們。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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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

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我們到了講

稿的第 18頁。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要求記名表決。主席，對不起，我剛剛不是在

會議廳內。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現在應該動議你的修正案。請翻到講稿

的第 18頁。 

 

 
MR ABRAHAM SHEK: OK.  Chairman, I move a further amendment to 
clause 8 to amend subsection (2) of the proposed section 29CA in the Bill, and a 
further amendment to clause 10 to amend subsection (2) of the proposed section 
29DA in the Bill.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條 (見附件 II) 

 
第 10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石禮謙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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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braham 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剛剛要去 ......因為有 call of natur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現在要表決的是由石禮謙議員動議，有關豁免出

售或轉售未經發展土地的額外印花稅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石禮謙議員及謝偉俊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李國麟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及

潘佩璆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

梁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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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

何秀蘭議員、陳克勤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梁家傑議員、

梁國雄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人出席， 2人贊

成，21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22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s and 21 
against them;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s.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s were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就第 8及 10條提出的其

他修正案。  

 
 
MR ABRAHAM SHEK: Chairman, I move the amendment to clause 8 to add 
subsection (11) to the proposed section 29CA in the Bill, and the amendment to 
clause 10 to add subsection (13B) to the proposed section 29DA in the Bill.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8條 (見附件 II) 

 
第 10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石禮謙議員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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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石禮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braham 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陳茂波議員、梁家騮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及潘佩璆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

梁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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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

何秀蘭議員、陳克勤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梁家傑議員、

梁國雄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人出席， 6人贊

成，17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22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s and 17 
against them;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s.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s were negatived. 
 
 

秘書：經修正的第 8及10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 8及 10條
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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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新訂的第 6A條  修訂第 29A條  
   (第 IIIA部的釋義及適用範圍 ) 

 
新訂的第 11A條  修訂第 44條  

  (向獲豁免機構作出饋贈的寬免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6A及 11A條，修正案

內容已載列於發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第 6A及 11A條均為技術性修

訂。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6A及 11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新訂的第 6A及 11A
條，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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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新訂的第 6A及 11A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6A及 11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6A條 (見附件 II) 

 
新訂的第 11A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

的第 6A及 11A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

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13A條  加入第 69條。  

 
 
MR ABRAHAM SHEK: Chairman,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new clause 
13A.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 69 concerns the famous "sunset clause" which I 
have learned from the opposition side.  A sunset clause means that certain 
provisions will expire by a specified time period.  If this sunset clause is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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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unlikely, the special stamp duty (SSD) will cease to apply at midnight on 
19 May 2012, 18 months after it took effect.  On the other hand, the Bill also 
serves to cancel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under the Stamp Duty Ordinance for 
the deferral of payment of stamp duty chargeable with certain agreements for sale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valued at $20 million or below.  A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SD and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payment deferral ar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measure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both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same sunset clause. 
 
 As regards the expiry date, the intention is that the SSD shall cease to be 
chargeable after the expiry date irrespective of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or disposal 
but this should not affect any charge to the SSD which has already arisen or 
crystallized on or before the expiry date.  Also, payment deferral should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after the expiry date. 
 
 The Administration says that the SSD is needed as an extraordinary 
measure under the curren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in Hong Kong to address 
short-term speculation in residential units.  As the name "special" suggests, one 
would expect these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o disappear and evaporate into the 
air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for our sake because the high property price 
would somehow go down with the success of this SSD.  In such a case, the SSD 
should cease to apply. 
 
 One major problem with the SSD is that it will severely reduce the 
flexibility of homeowners and genuine investors in the disposal or transfer of 
their properties.  What is more, a lot of innocent private homeowners, who have 
not in any way participated in any speculation, may be caught by the measure.  
An owner could be forced to sell his unit due to financial difficulties (such as 
losing his job or unexpected losses in his business) or changes in family 
circumstances, and so on.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some 1.5 million 
homeowners in Hong Kong and they will be affected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kindly agreed to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o grant a 
number of exceptions but those are limited.  Ye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refused 
to make provision for exemption or relief in the above circumstances. 
 
 Chairman, although the SSD is not imposed as a tax for revenue purpose, 
the Bill does not provide a date for the cessation of the SSD, nor is a mechanism 
provided for its review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s it now stands, the Bill 
will incorporate the SSD as a permanent feature of the Stamp Duty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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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SD has already given rise to a lot of concerns among homeowners, 
investors, estate agents,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community, quite apart from the developers.  The imposition of the SSD without 
a sunset clause is unfair to homeowners and genuine investors; it will undermine 
Hong Kong's reputation as a free-market economy, and it will ultimately have an 
adverse effect and impact on the important sector of our econom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some of my Honourable colleagues say that a 
sunset clause will create a wrong signal and add volatility to the market.  
However,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e biggest driving force to change market 
expectation depends on demand and supply, rather than a sunset clause.  If there 
is a sunset clause, it can dampen the rise in property prices.  So, it should be 
introduced.  If the Government really wishes to provide the market with a 
positive outlook and sentiment, it should handle the issue via steady supply of 
land and flats and the resumption of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HOS). 
 
 Earlier, the Secretary has explained that any form of subsidized housing is 
not to control the rising property prices.  That may be so, and it is a fact.  But 
somehow, the Secretary has forgotten tha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who are actually 
not qualified to purchase flats in the private market.  They also have a right to 
purchase home and that is where the HOS comes in.  The HOS market and the 
private market are two separate market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heed of 
this.  It should also look into the aspect of how to improve the secondary HOS 
market.  At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the HOS transactions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by imposing a premium.  Chairman, that actually has put 
the HOS secondary market into the private sector market which is the most 
unhealthy.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op do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ually only encourage people who are qualified to buy 
secondary HOS flats to buy from the secondary HOS market, and not the people 
outside who can afford to buy from the private market. 
 
 Although the Administration has indicated that it will review the SSD once 
every 24 months or earlier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Bill, or as circumstances 
require, as presently drafted, the Administration is under no compulsion to do so, 
nor ca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el the Administration to do so.  There are 
many such cases and earlier, Margaret has actually given a very good example.  
Moreover, what are the circumstances that will trigger the promised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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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A 30% plunge in property prices?  A fall in the number of property 
transactions within 24 months to pre-2008 levels?  Or another global financial 
catastrophe?  Sinc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provided an objective standard 
for the review exercise, I am afraid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reak its promise.  
Just as in many previous policies, that which is not explicitly mentioned is 
equivalent to being non-existent.  Thus, the SSD would become a "standing 
stamp duty" instead of a "special stamp duty".  So, would it not be better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be conferred with the power to take on the supervisory role 
rather than the Administration? 
 
 In my view, it would not be right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allow the 
Bill to go through without providing for a mechanism whereby the 
Administration must review the SSD and put forward its recommendat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ailing which the SSD will cease to appl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ill be assured of a review and the decision to continue or not to 
continue with the SSD will rest with Legislative Council.  This means th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stead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administer the authorities 
in enforcing the legislation.  By so do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doing 
nothing more than performing its function of monitoring the Government, which 
is an authority bestowed upon us by the Basic Law. 
 
 I am therefore proposing a sunset date of say, 18 months from 
20 November 2010, by which date the SSD will cease to apply.  That is, the SSD 
will cease to apply at midnight on 19 May 2012, being 18 months after the SSD 
came into effect, and that Legislative Council will have the power to amend the 
sunset date by resolution. 
 
 Chairman, from time to time, our Honourable colleagues say that they feel 
powerless to challenge the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s.  This is the opportunity 
you have been asking for.  If you vote against it, you are rejecting this right that 
you should have.  They also say that they do not receive due respect from the 
Government ― surely, yes, you have because you are voting with them ― and 
their recommendations are usually left neglected.  This, I stand to be neglected 
today and I am very proud of it.  Today, a prime chance is given to every 
Honourable Member: just cast a vote to support this sunset clause and have the 
dignity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rein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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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多位議員早前發言時說，這項日落條款會帶給 “炒家 ”一個

很清晰的信息，讓他們知道這項日落條款在某時某天便會終結，於是

他們便把所有刀磨利，盤算如何 “搵錢 ”。主席，如果他們有認真看我

建議的日落條款，便會知道這是不會發生的。他們說政府和某些黨派

批評我這項日落條款，是恐怕 “炒家 ”會重現市場。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這項額外印花稅，是我們運用我們的權力

賦予政府的，為何我們不可以取回這權力，要求有日落條款，以決定

何時收回額外印花稅，何時不收回？為何一定要信政府？是否因為它

出言恐嚇，說 “炒家 ”有此傾向？我的日落條款是寫得很清楚的，難道

“炒家 ”明知道立法會不會受控制也膽敢 “炒 ”和賭這一局？沒有賭家

會這樣的，主席。陳鑑林議員當然支持政府，我也支持政府，但我們

有時候也要站出來。主席，受影響的業主有 150萬 ......你不支持地產

商 ......你不用驚慌，我沒有要求你支持地產商。每逢地產商說話，貴

黨有些人總是說不對。主席，不應該是這樣的。我無需他們支持，但

他們要向 150萬名業主交代，為何他們要多繳付 15%？他們又不是 “炒
家 ”。主席，如果政府要捉 “炒家 ”，便應該針對性地捉那些 “炒家 ”，
而不是針對那 150萬名業主。  

 
 主席，2012年快到了，會出來投票的那些業主，麻煩你們認清楚，

那些議員是否真的代表你們？今天支持政府的議員，是否因為恐怕

“炒家 ”會重現？主席，如果天尚未黑便驚鬼，我們便無法做人了。  

 
 我不介意他們用這個方法來爭拗，我亦不曾發出一封信要求他們

今天支持我。我不會令建制派難做，也不會令反對政府的議員難做，

但好像我剛才說，我很高興看到現在有政黨支持政府。我也希望看到

大家合作，因為這是一件好事，但請不要因為反對地產商而令 150萬
名已置業的業主，由於在 24個月內把物業出售而需繳付額外印花稅。

麪包價便是因為這樣而上升的。  

 
 我昨天及剛才也提到， “財爺 ”說他也不知道為何樓價會 “乾升 ”。
主席，那是因為有額外印花稅，所有人賣樓時一定會加 15%，樓價豈

不 “乾升 ”？成交那麼少，土地供應又少，需求卻多，於是導致這個問

題。  

 
 所以，主席，我不介意你們是否支持我，問題是我有責任告訴你

們這是重要的。多位議員說權力要歸還立法會，現在便是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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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問題上，你們並非可以說算了吧，今次支持政府，下次再算。在

民主道路上是沒有這樣的事的。在民主道路上，即使是一小步也要

走。 (計時器響起 ) 

 
 
全委會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石禮謙議員：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13A條，予

以二讀。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在二讀辯論時已提及會支持石禮謙議員所提出

關於加設落日條款的修正案。為何局長會反對加設落日條款呢？原因

是當局擔心此舉會給巿民及 “炒家 ”一個錯誤信息，以為政府沒有打擊

炒賣活動的決心。  

 
 主席，我要重申一個更清楚的信息。我們之所以支持石禮謙議員

的修正案，並不是因為我們與地產商的利益連成一線。我們特別指

出，額外印花稅變相要巿民多付金錢。如此，既然推出額外印花稅只

是基於一個特別的原因，或為達到一個清晰的目標，而並非為增加庫

房的收入，那麼當有關目標尚未達到、成效尚未顯現時，便有需要進

行檢討。這是第一項理由。  

 
 主席，第二項更重要的理由是，正如我在恢復二讀辯論時亦提

到，我們在審議《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2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
時，發覺當中存在很多問題。不過，基於時間迫切，我們認為具有追

溯力的條例草案需要盡快獲得通過。  

 
 甚麼事令我們 感不安呢？是豁免範圍。主席，剛才很多議員也

提及，有些業主之所以在 24個月內 “處置 ”其物業，其實並非因為他們

所想透過炒賣圖利，而是基於某些原因，他們不得不出售物業。那麼，

有關情況可否獲得豁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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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曾舉出一些例子，譬如業主突然病重，甚至病危，為了醫

病，便不得不把唯一的財產 (即他的物業 )出售。如果他不賣掉物業，

便無錢醫病。難道這種情況也不能獲得豁免嗎？  

 
 當家庭出現經濟危機時，即使業主不想出售其物業 ......如果業主

不出售其物業的話，便會對家庭構成嚴重影響，例如會影響小朋友的

教育，或會使家庭陷入重大的經濟困難。他本來不想出售其物業的，

但基於各種因素而必須這樣做。他原本把物業賣掉便能解決經濟危

機，但卻被迫行乞或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類似的例子，我們曾多

次提出。  

 
 另一種可獲得豁免的情況，是業主提名別人接受物業權益 (俗稱

“加名 ”)。他們不是炒賣物業，只是 “加名 ”而已。不過，在條例草案下，

“加名 ”也符合 “處置 ”的釋義。 終，我們向政府成功爭取父母與子女

之間的 “加名 ”可獲得豁免。雖然以往兄弟之間的 “加名 ”是不獲豁免

的，但我們 終也成功爭取。  

 
 然而，仍有很多問題是我們不能成功爭取而獲得解決的。余若薇

議員早在審議條例草案初期已提出，政府能否在徵收額外印花稅的同

時，設置上訴機制，讓有正當理由證明自己不是炒賣物業的賣家 (他
們是逼不得已才把物業賣掉 )可獲豁免呢？我們所要求的不是很廣闊

的豁免，因為酌情權始終在政府手中。如果當局認為賣家須提出確鑿

的證據才能獲豁免，我們也能接受這種做法。不過，當局必須設立上

訴機制，讓他們有渠道獲得豁免。然而，政府當局由於種種原因，不

推行有關機制。  

 
 主席，我們難以跟政府爭拗。究竟當局可否推行上訴機制呢？對

於我們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很多稅務問題，我知道可透過類似的上訴機

制而得以解決。類似的上訴機制是不會隨便讓申請人 “成功上訴 ”的。

如果政府說辦不到，那麼我們也無法強迫政府設立。  

 
 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的確會出現很多教人意想不到的後果，

甚或使業主陷入重大困難。我認為不應把這些困難加諸在他們身上，

所以我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增設上訴機制或修訂條例草案的相關條

文。  

 
 主席，如果條例草案不設落日條款的話，那麼對不起，我對特區

政府能否自動自覺地對有關條例進行修訂或檢討，真的一點信心也沒

有。我相信本會亦有很多同事對政府是沒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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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落日條款能起強制性的作用，以及給予政府重大推動力。

那麼，落日條款應如何運作呢？如果在 18個月內 (這是一段能看到成

果的時間 )，或是在 18個月的期限快將屆滿，而其間的確有很多人遭

受很大困難的話，為爭取立法會議員支持繼續實施額外印花稅，政府

便會做兩件事情：第一，向我們證明額外印花稅的確有成效，能穩定

樓巿；及第二，提出修訂，使這些陷入艱苦的人獲得豁免。我認為這

項 “落日條款 ”能起正面及積極的作用。  

 
 主席，我之所以如此清楚地作出解釋，是希望能滿足局長的要

求，並希望不會傳遞錯誤的信息，以便讓大家清晰地知道我們提出設

立落日條款的原因。  

 
 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落日條款當然是重要，因為跟我們的政治制度有

關，政府只是向我們提交法案而已，在取得票數通過後便沒有責任，

因為在國會內無須有一個執政黨支持它，它亦不像總統般與國會分

權。所以，其實很簡單，從制度設計上，它無須負責任。  

 
 當然，在這個立法會內，每次都提出落日條款固然是不行，但如

果問題具很大的爭議性，當然應要這樣做。這就是為何在很多具爭議

性的事項，或我們對政府沒有信心的問題上，我們也要在這個政治制

度下運用這項條款來保障受影響的人。所以理論上，我覺得應要支持

石禮謙議員，因為做人一定要講原則和道理，而不是凡政府的東西，

便一定要支持。  

 
 我記得日落條款也曾在本會出現過一次，是吳靄儀議員提出的。

當天又是這樣，因為政府輸了官司。曾蔭權之前很大口氣的對傳媒

說：“我的金口一開，行政命令便等於立法。不相信？打官司吧。”那
便被人打敗了，但被人打敗後又要求饒說：“沒有時間，要盡快立法，

否則，李國能又敲打我，打得我遍體鱗傷。 ”他乞求延期。所以，我

記得那一年大家在 8月仍要開會。在這個情況下，政府卻鐵面無公，

不是鐵面無私。總之，當時劉江華議員離開了  ⎯⎯  也不知道他當時

是否已進入了行政會議，應該是仍未的  ⎯⎯ 他說一項條文也不讓修

正，亦不會讓它通過。由於他這樣說，吳靄儀議員便沒有辦法，數票

不夠便求諸公道，求諸石禮謙議員說的公道，無論是誰令政府無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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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或政府因為本身的理由而無法不做的東西，立法會當然有責任

說：你是自己把自己弄到這樣，或是我們把你弄到這樣。雖然你一定

是有 guilt，一定是有原罪，但你也要行好，一個人是要懺悔的。你把

自己弄到這樣的地步，那我們立法會議員便為你做告解。不要緊，如

果你犯了罪，是不要緊的，是不是？有機會便告解吧。我們有 18個月

的時間來看看怎樣，看看你有沒有改過從善。如果不行的話，沒有理

由因為你自己的問題，而禍及一些無辜的人，本會無法不跟你的遊戲

走。  

 
 說到這裏，單是那個遞補機制便是這樣，你是否膽敢提出月出條

款，每晚一有月光時便討論一次？這個 ...... 

 
 
全委會主席：梁議員，請說回現在處理的議題。  

 
 
梁國雄議員：不是，正在說道理、法理，因為石禮謙議員挑戰我們，

問我們現在是否夠膽支持他？我當然夠膽支持他，我是用腦袋的，而

不是以屁股作腦袋的。  

 
 很簡單，主席，所以我也呼籲我們的議員應要支持石禮謙議員。

其實說到 後，關鍵是立法會能否把關，而不是有否日落條款。就日

落條款，只是說我們任何人覺得政府所做的東西可能有疑問，而很快

便會看到結果；或我們已開始在立法會討論時，疑中留情，又或時間

有所限制，我們迫政府給我們一個承諾而已，那麼何樂而不為呢？所

以，在這點上，我知道主席很不耐煩，因為可能我的發言離了題，但

其實是否離題，是視乎你是否懂得聽而已，是嗎？愛因斯坦說話，也

有人會問：你為甚麼說這些東西，試題內是沒有的，會考時是沒有

的 ......不行的 ...... 

 
 
全委會主席：梁議員，你有否離題，是以主席的理解作準的。  

 
 
梁國雄議員：我知道，我不會看低你的理解力，以你的理解力，當然

知道我說這點是有意思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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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石禮謙議員今天所說的是有道理的。我也忘記了，當天范

太不讓我說，但我一定要在此談日落條款、落日條款時，石議員，你

又是投甚麼票呢？因為你又有 ...... 

 
 
石禮謙議員：我反對你 ...... 

 
 
梁國雄議員：還是你又有超自然的需要呢 (supernatural call)？其實，

我是公道的，你不要在此挑戰我。我的腦袋仍在這裏，而不是在那裏。

所以，做人不要太小看別人，我是根據邏輯的。  

 
 主席，石禮謙議員的做法固然可能是因為他有特殊的利益，但我

們要學習一下思想方法，給魔鬼說中了的東西，你也是要支持的，不

過是因人而廢言而已。本會是因人而廢言，我跟你也是差不多的慘

敗，我只有一個人，政黨從前便有 3票，否則也有 1票。我們不應這樣

行事的，是不是？我覺得這是對的，所以，石禮謙議員又出那一招了，

他經常說：“是涉及 150萬名小業主利益的，你們這羣議員要選票，是

否夠膽忤逆？ ”這又說出了本會的其中一個秘密，便是有些人是不用

這樣的，你是唬我吧？我的原罪便是因為我要取得選民的票。  

 
 所以，我呼籲所有 ......不過，邏輯這東西是很自然的，因為當天

范太任主席時也反對日落條款。所以，我也很希望各位同事或正在看

這項辯論的朋友想想，如果一個人沒有原則，即使贏得全世界，又會

得到甚麼呢？所以，我希望石禮謙議員這項修正案能獲得更多人支

持。石議員，我知道你是魔鬼，不過魔鬼有時打噴嚏或有 natural call
也可能是對的，會到了一處對的地方，是剛好顛倒的。所以，我希望

石禮謙議員的非自然呼喚，自然地獲得別人的支持。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也有衝動要發表幾句。因為這日落條款令我記

憶猶新，早幾年辯論《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下稱 “《截聽條例》 ”)
時，梁國雄議員亦有發言，不過他當天每隔兩句便說一次 “日落條

款 ”，把他的發言與主題混在一起，而他今天的發言似乎已較為理順。 

 
 主席，關於日落條款，我希望各位同事不要說： “我是支持日落

條款的，無論甚麼議題，我認為我應該有控制權，我便會支持這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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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又或以是否支持地產商，或不支持地產商，來考慮今天是否

支持落日條款  ⎯⎯  當天稱為 “日落條款 ”，今天卻聽到很多同事稱為

“落日條款 ”，可能需要主席裁決究竟哪種譯法較為正確  ⎯⎯  但無論

是 “落日 ”還是 “日落 ”，我們都應以事論事，考慮我們今天是否應該支

持這項 sunset clause。  

 
 我剛才在二讀辯論時已經表達了，我在考慮這事項時，我真的有

衝動想支持石禮謙議員。原因不是因為凡是日落條款都會支持、因為

這可以把控制權交回我們手中；或凡是日落條款我都會反對  ⎯⎯ 正
如我當天在辯論《截聽條例》時反對日落條款一樣，而是我剛才在二

讀辯論時已表達過，我對額外印花稅其實是不滿意的。原因是第一，

它是非常苛刻的政策，強行徵收人家 15%稅，亦沒有上訴機制，當時

我亦認為應該有上訴機制，否則差不多好像要強搶人家的錢一樣。當

然，絕大部分的情況都不是要搶人家的錢，但仍然不排除有些很特殊

的情況，例如我在二讀辯論時亦指出，有些人遇上健康或經濟問題

等，需要處置他的樓宇時，而他在這兩年期內便要受額外印花稅的懲

罰，對這類人來說是不公道的。  

 
 我亦提及額外印花稅是沒有效用的，因為其效用只在首 1個月，

無論對樓價或樓市只有些微影響。但是，我亦指出額外印花稅有些微

效用，便是在很惡劣的情況下、我們現時面對樓市熾熱，樓價不斷飆

升的情況下，如果我們撤銷額外印花稅，我很擔心現時已經惡劣而額

外印花稅也控制不了的情況，會進一步惡化，這是我所擔心的。因為

事實上，在沒有額外印花稅的情況下，我們看到有很多 “摸貨 ”的情況

出現，而每一次的 “摸貨 ”都會把樓價提升，這是不爭的事實。在現時

市場仍然混亂，樓市依然熾熱的情況下，是不宜貿然撤銷印花稅的。 

 
 然而，我同時責成政府必須留意樓市的情況，因為樓市瞬息萬

變，大家如果回想過往樓市下跌的情況，在事前是沒有任何跡象的，

大家都不會知悉多少個月之後樓市會下跌。如果外圍出現特別情況，

或香港內部出現特別情況，樓市便會立即逆轉。  

 
 早幾年前，我仍然積極參與樓宇買賣的法律工作。我們時常開玩

笑，樓市可以在短短上一次洗手間已經不同，因為樓價升得太厲害或

樓價一下跌，局面便會扭轉。這種說法可能略為誇張，但是，樓市逆

轉或繼續上升，不是大家可以預測的。所以，我原則上不是不支持額

外印花稅，而是希望盡快撤銷，一旦不再需要便要撤銷，因為這是懲

罰性的措施，亦可能會造成不公道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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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要訂下一個期限在何時撤銷，很抱歉，直到目前為止我也

不能預測 18個月或 24個月後，或甚麼時候會撤銷，即使下星期樓市逆

轉，大家都是不會知道的，而這責任在政府，它要密切監察，如果市

場逆轉或出現任何不利的情況，它應該立即、盡快提出修訂條例，立

即檢討是否需要撤銷這項嚴苛的政策。  

 
 當然，有同事會說他們不相信政府，但是，我相信在樓市真的出

現逆轉的情況，政府還不作出回應，政府便是責無旁貸。我認為政府

是不敢不作出回應的，我有信心政府是不敢不作出回應的。因為如果

市場有任何波動，便會影響百多萬名業主，政府承擔不起拖延處理的

後果，所以， 低限度，這一次我也會相信政府，而不支持訂下死線，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這死線是太遲還是太早。我唯一知道的是，如果市

場因外圍情況，例如加息、金融海嘯、金融風暴等，可以在一、兩個

月內完全把局面扭轉。  

 
 因此，我在沒有水晶球為我預測未來市場的趨勢是如何的情況

下，我無法支持明確 18個月的期限。因為訂下了 18個月的期限後，政

府便可以坐在那裏不做事，可以推說它要等 18個月，因為議員給了 18
個月期限。然而，我認為政府需要時刻密切監察市場，適時採取行動，

在不需要額外印花稅之時，立即把它撤銷。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有關這項 sunset clause，我們過去的確稱之為 “日落條

款 ”，但我認為 “落日 ”也應該是可以的，因為李白有這樣的一句詩：“浮
雲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只要大家明白便可以了。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石禮謙議員動議有關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

的修正案，建議因《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而生效的

所有修正案的有效期在 2012年 5月 19日午夜屆滿，或以立法會藉決議

所指明的日期取代 2012年 5月 19日的屆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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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剛才發言提到，根據石禮謙議員提出的條文，有關的日落

條款及延伸機制不單適用於額外印花稅，亦適用於條例草案下取消延

遲繳付價值 2,000萬元或以下住宅物業交易印花稅的安排。基於以上

的原因，當局認為有關的條文不能接受。  

 
 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會削弱額外印花稅的效力，因為投機人士會

得知或猜度額外印花稅的失效時間。既然我們無法預計額外印花稅在

何時不再需要  ⎯⎯  劉健儀議員剛才說得十分好，而有關條文很容易

形成某些預期，以至向市場發出錯誤的信息，以及令物業市場增加變

數，因此，我們懇請議員不要支持石禮謙議員動議的日落條款及延伸

機制的修正案。  

 
 其實剛才湯家驊議員生動地說明，我們會向 “炒家 ”提供日期，請

他們作好準備。他的說法亦十分好。  

 
 剛才亦有議員擔心額外印花稅會影響一般用家或人士，我覺得這

件事要整體來看。第一，我們訂在 24個月。一般用家，如果是自用，

買樓後會裝潢一番，不會在24個月內轉手。第二，在豁免方面，我們

已聽取大家的意見，盡量將可以客觀、有肯定性的情況，以明文規定

的方式納入法例內的豁免範圍，有一句英文諺語形容得很貼切：人生

有兩件事有一定的肯定性，就是死亡和稅。所以，如果我們在這方面

不能肯定或不能客觀，對將來額外印花稅的效用會大打折扣。當然，

我們聽取了議員的意見，會不時檢討額外印花稅存在的需要，在認為

無須繼續實施的時候，一定會根據立法會的程序修改法例。  

 
 我在此再次作出承諾，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每24個月或當有需要

時，我們會及早檢討額外印花稅。我們相信，只要得到議員的支持，

修改法例的程序應可順利和適時進行並得到通過。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石禮謙議員：主席，很多謝局長的答辯，解釋政府的立場。這次我很

感激他們肯作出改變，表示每 24個月便會作檢討。如果我不是提出這

項日落條款的話，主席，這個政府便不會低頭說會在 24個月後或之前

回來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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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覺得這也是好的，他們聽到後便去做。但是，我想告訴

大家現在這個政府很多時候，都要迫他們做事的，為甚麼呢？因為他

們當官的，尤其是我們在Panel或Bills Committee所見，他們很多時候

都不吃人間煙火，主席，既沒有諮詢業界所面對的問題，但當他們要

制訂一項政策的時候，便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主席，就這項日落條款，

正如我剛才所說，這項政策的影響可不是開玩笑的。主席，這項額外

印花稅有機會影響任何一位業主及新做業主的，有時候業主買入了一

個單位，但根本不知道會否要將它賣出。  

 
 主席，正如剛才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議員所說，她既相信自由市

場，但又感到混淆，不知道市場的狀況如何，又這些、又那些，好像

不可以決定其地位是甚麼。讓我告訴劉主席，就這個問題，她剛才解

釋說有了一個日子，便會好像湯家驊議員般 ......湯家驊議員的說話我

是理解的，因為很多時候當湯家驊議員不想聽時，他說完自己那套後

便會離開會議廳，這就是湯家驊議員的特色，坐在會議廳有一定年日

的議員都會知道。但是，劉議員的發言便不同，她每次的發言都是衡

量過和瞭解過的，所以她才會擔任內務委員會主席。  

 
 主席，她剛才說怎可以接受定了一個日子，例如 5月 18日，這樣

是沒有可能的。問題是，我提出這項日落條款，是要把權力交回立法

會。梁議員剛才說得對，這是一個憲制的問題，我們現在想將權交回

立法會，由我們來決定如何保護市民的利益，這不是地產商的問題。 

 
 主席，過去數年，每年的地產買賣交易達 20萬宗，包括約不多於

12 000間的新樓，主席，其餘 185 000個單位全部是二手樓。這 185 000
個二手單位在市場上不斷游來游去，令很多人有機會在二手市場換

樓、買新樓或換二手樓。  

 
 主席，對地產商而言，把這 15%的額外印花稅加進去並不要緊，

但現在這個問題，我不是 ......我自己也是業主，我也有子女，我也看

到香港現在的情況，用這種間接的手法來打擊 “炒家 ”，令全港 700萬
人都要陪 “炒家 ”，其實捉賊不是這樣的，我們的法例不是這樣的。為

何這項法例要這樣做，要以 “一刀切 ”的方式，不理誰在這兩年內買入

樓宇都要這樣做？  

 
 我的日落條款其實很簡單，就是權 好是交給立法會。試想想，

現在我們有 60位議員，將來便有 70位，我們真的要信任立法會有這種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228 

能力和資格來決定這項條款是否應該繼續下去。在這方面，主席，我

已經解釋過很多次，我不想再重複。很多謝各位議員跟我玩了這麼多

小時，我要向你們道歉。  

 
 但是，這對香港整體樓市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如果這項日落條款

是存在的話，便可以保障小業主，因為額外印花稅是會影響他們的。

試想想，他們有機會賣樓卻賣不到，正如Margaret NG議員剛才所說，

他們需要錢來醫病，卻會因為有額外印花稅而未能成事，這樣便會令

社會產生問題。  

 
 主席，我很希望政府 ......雖然今天我的修正案不會獲得通過，其

實我沒有想過會獲得通過，但我只想站在這裏讓我 “發牙痕 ”，讓我說

出自己的良心話，讓我可以第一次反對政府的看法。但是，我並非不

支持政府的條例草案，我是支持的，我只是希望把它完美化。  

 
 主席，在這方面，我想多謝各位議員，我不是需要他們的支持，

他們是否支持我的修正案，可自行決定，但在作出決定前，請清楚地

瞭解我修正案的條文是甚麼，不要因為有了一個日子便感到害怕，那

個日子是可以浮動的，一直延至第二年也可以，不是停頓在這裏的。 

 
 主席，我很多謝你。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新訂的第 13A條，予以

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石禮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braham 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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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全委會主席：我相信我們沒有可能在今晚午夜前完成議程上所有事

項。所以，我會在大約晚上 10時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下午 2時 30分恢

復會議。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

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石禮謙議員、劉秀成議員、張國柱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李鳳英議員、李國麟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

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余若薇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

梁國雄議員及陳淑莊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

張學明議員、甘乃威議員、陳克勤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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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人出席， 6人贊

成， 15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人出席， 7人
贊成， 15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他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秘書：詳題。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詳題，有關的修正純粹屬於行

文上的修正。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詳題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

詳題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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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

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STAMP DUTY (AMENDMENT) (NO. 2) BILL 2010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

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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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
議：即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 多 15分鐘，另有
5分鐘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可發言 多 10分鐘，而
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 多 7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
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盡快落實制訂標準工時。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 “要求發言 ”按鈕。  
 
 我現在請葉偉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盡快落實制訂標準工時  
EXPEDITIOUSLY IMPLEMENTING THE FORMULATION OF 
STANDARD WORKING HOURS 
 
葉偉明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對很多香港僱員來說，長時間工作並非甚麼新鮮事物，所

謂 “有開工，無收工 ”，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平常不過的事情，難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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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時工作情況多年來均在國際間名列前茅。然而，習以為常是否等

於我們可以掩耳盜鈴，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們認為隨

着法定 低工資的實施，“打工仔女 ”對立法制訂標準工時的需求已迫

在眉睫。  

 
 在上次就 低工資的立法工作進行辯論時，我們曾經指出，在落

實 低工資方面出現爭議，並非《 低工資條例》本身的問題，歸根

結柢，是香港勞工法例本身殘缺不全。我們在推動就 低工資立法

時，已同時指出就標準工時立法是不能迴避的問題。如果 低工資及

標準工時能夠同步落實，根本便不會出現 “飯鐘錢 ”及休息日工時計算

的爭議。我認為政府亦看到這個問題，所以行政長官才會在去年的施

政報告中指出，應展開有關標準工時的研究。然而，我們還要研究多

久？何時才可公布落實的時間表？所以，我今天動議這項議案，便是

希望藉此機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廣大僱員的福祉為依歸，加快研究步

伐，為落實標準工時確立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 

 
 
 事實上，部分國家及地區已實施標準工時多年，雖然彼此的社會

現況及生活指標不同，但它們的經驗仍足以讓我們學習及借鏡。以鄰

近地區為例，新加坡把僱員的每天工時訂為 8小時，每周工時為 44小
時，逾時工作的薪酬是正常薪酬的一點五倍。至於台灣，標準工時訂

為每天 8小時，每兩周工作 84小時，獲准許的逾時工作時數上限為每

天 多 4小時，每月 多不超過 46小時，而逾時工作的薪酬則介乎較

正常時薪多出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之間。在特別情況下，僱員更可能

獲支付雙倍薪酬。姑勿論其運作模式在香港的適用程度如何，我們認

為有關政策對當地很多僱員來說， 低限度確實能發揮一定的保障作

用。  

 
 然而，代理主席，反觀香港，無論是高薪或低薪僱員，超時工作

的情況均非常普遍，加上欠缺政策及法律規管，令問題越趨惡化。根

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僱員每周的平均工作時數應約為 40小時。但

是，我們均知道本港僱員每周的工作時數實際上遠遠超出此數。根據

《 2010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所載結果，部分行業的工時

明顯偏高，例如飲食業僱員的每周工作時數中位數，便已超過 50小
時，中式酒樓菜館的員工甚至高達 60小時。此外，從事保安服務的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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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每周工作時數中位數也高達 66小時。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的醫

生亦經常投訴，他們的每周工時也超過六十多小時。不過，關於醫管

局或有關專業人士的超時工作情況，我會留待潘佩璆醫生稍後作出詳

細講解。  

 
 就此，當局究竟有否跟進導致這些行業工時這麼長的原因，以及

有何配套措施保障這些員工的應有權益及職業安全健康？現實的情

況是，不少本港僱員在與僱主簽訂僱傭合約後，便好像簽署了一紙賣

身契，把無價的時間全部奉上。  

 
 代理主席，長時間工作的影響不單局限於個人層面，更會擴及整

個社會，對社會的穩定發展造成一定影響。首先，僱員每天超時工作，

直接受到影響的便是他們的家人。工聯會早前曾進行一項相關調

查，發現超過四成受訪小學生每星期與父親一起吃飯的機會少於 4
次；超過八成受訪學童的父親因加班或擔任夜班工作而無法回家與子

女用膳；逾七成受訪者每周與父親出外逛街的次數是兩次或以下；有

六成受訪者希望父親能夠早點回家。長時間工作已直接剝削不少僱員

與子女的親子時間，對小朋友的身心成長造成不良影響。除了親子關

係之外，在部分雙職家庭中，夫妻之間亦由於欠缺時間溝通而導致關

係疏離，甚至離婚收場。  

 
 已組織家庭的僱員尚且如此，單身的又如何？每天工作十多小

時，早出晚歸，哪有時間結織異性和談戀愛？怎樣響應特首所提出要

養育 3個孩子的目標？工聯會屬會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的婦女事

務委員會曾訪問五百多位平均年齡為 34歲的文職女性，當中高達 97%
受訪者贊同工作壓力及長工時已嚴重影響她們的家庭生活質素。在受

訪對象中，只有 45%擁有一個核心家庭，有四分之一至今仍屬單身。

部分女性因面對長時間的工作壓力，令她們在發展個人興趣及社交方

面受到窒礙，這不單令她們的生活變得乏味及失衡，亦成為她們無法

組織家庭的原因之一。  

 
 同時，經常長時間工作亦令員工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早前有一

位任職清潔工的女士，便因為無法承受長時間的工作壓力而感到心力

交瘁， 終選擇跳樓輕生。此外，亦有些職業司機因工時過長，以致

睡眠不足、精神不振， 終導致交通意外。事實上，這些例子只是冰

山一角，因為工時過長而引發的各種受傷或死亡個案其實屢見不鮮，

並非三言兩語可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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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在今年年初，有團體就基層勞工的職業安全健康進行

調查，結果發現有接近八成受訪者出現失眠、容易發脾氣及食慾不振

等 少一種情況，連續工時長是其中一個原因，所佔比重是 28.4%，

足可顯示長工時對勞工精神狀態的影響。在生理健康方面，有七成受

訪者表示連續工時長及工作程序重複，是導致他們筋肌勞損的主要原

因。此外，有超過六成受訪者並沒有因為筋肌勞損而前往求醫，何解？

當中有 13%受訪者指出，是由於工時長而令他們錯失接受各種醫療服

務的時機。  

 
 很可惜，現時標準工時在本港仍處於研究階段。去年12月，當局

回應我的質詢時表示，會分多個範疇進行有關的研究工作，包括瞭解

其他地方的相關經驗、掌握本港勞動人口及各行業目前的工時詳情，

以及與持份者進行溝通等。但是，我們現時根本不知道政府的研究進

度已到達哪一階段，進展情況如何？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大眾對相關

工作的瞭解明顯不足，社會未能就這方面進行廣泛討論。因此，我在

議案中除了建議成立勞、資、官三方參與的研究小組及訂出時間表之

外，還建議當局主動徵詢持份者的意見，定期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

會及勞工顧問委員會作出匯報及討論，同時希望透過各種宣傳，加強

市民對標準工時的認識和瞭解，以提升研究工作的透明度及加快其進

度。  

 
 在細節方面，我們認為當局應研究各個團體及界別的意見，例如

工聯會提出以每天工作 8小時或每周工作 44小時作為釐定準則，以平

衡員工的工作及家庭生活。此外，我們亦要求當局向僱主推廣每連續

工作 4小時，便給予僱員 30分鐘休息時間的做法，以免因長時間工作

而過度疲勞。僱主亦應向每周工作超過 44小時的僱員，發放以時薪一

點五倍計算的薪金，作為加班補償。再者，我們要求嚴格執行休息日、

法定假日及有薪年假規定，避免僱主要求僱員以這些假期彌補超時工

作時數。另一方面，當局有需要修訂《僱傭條例》，把星期日以外的

所有公眾假期納入為法定勞工假期，從而制訂劃一的工時計算準則，

以及制訂家庭友善政策。  

 
 我相信立法會有些同事未必完全同意我剛才提出的建議，這並不

打緊，我們只是希望藉此機會帶起社會上不同界別和人士的討論，凝

聚共識。我不希望政府在公布研究報告時，聲稱標準工時遇到很多阻

力、困難，於是又再原地踏步，這是我 不願見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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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隨着工時越來越長， “打工仔女 ”的生活質素每下愈

況，他們的生活便是工作、工作、繼續工作，這對整體社會將造成負

面影響，加上香港尚未就標準工時立法，亦欠缺保障僱員的完善措

施，這些均是落後於鄰近地區的狀況，長遠而言不單無助香港的經濟

發展，更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所以，我希望透過今天的辯論，令大

家正視工時問題，並促使政府進行認真及聽取各界意見的研究，而不

要繼續蹉跎歲月，令落實標準工時的工作變得遙遙無期。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偉明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經過勞工界爭取多年，《 低工資條例》於今年正式實施，為

勞工權益踏出了一大步；然而， 低工資與標準工時必須相輔

相成，才能 有效地發揮保障基層工人及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

的作用；就此，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廣大僱員的福祉為依歸，

全力為立法制訂標準工時作出準備，並盡快落實有關工作，包

括：  

 
(一 ) 訂出規管工時的研究期限及時間表；  

 
(二 ) 成立政府及勞資雙方均有代表參與的 ‘標準工時立法研究

小組 ’；  

 
(三 ) 定期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作討論，以及向勞工顧問委

員會作出進展匯報，一方面加強立法會監察政府的作用，

另一方面增加有關工作的透明度，令公眾及勞工界知悉研

究的進度；  

 
(四 ) 主動向各行業工會及相關持份者瞭解其對標準工時的意

見；及  

 
(五 ) 透過各種宣傳和教育，增加市民對標準工時的認識和瞭

解。 ”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葉偉明議員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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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黃成智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

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黃成智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黃成智議員：代理主席，今天葉偉明議員提出有關標準工時的議案，

不知道議員有沒有機會享有標準工時呢？我相信沒有機會了，因為會

議一直舉行至現在，而且還要繼續下去。當然，各位局長和高官也沒

有標準工時，其實這是不健康的。  

 
 標準工時這議題在立法會其實已討論了很多次，過去兩年，大家

在議會內外談及勞工政策問題時，都聚焦在 低工資問題上，標準工

時這個十分重要的勞工訴求，很多時候都被輕輕帶過。但是，民主黨

認為我們絕對應該堅持爭取立法制訂標準工時，以保障數以百萬計

“打工仔 ”應享有的勞工權益。  

 
 葉偉明議員的議案和我代表民主黨提出的修正案的字眼，大家都

會覺得是耳熟能詳或似曾相識的措辭，或會因此質疑有沒有需要在議

事堂上辯論。雖然很多人都有一種想法，便是認為議題已說了很久，

政府也無動於衷，所以說了也沒有用。但是，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

此一時不同彼一時，可能早前提出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聲音被 低工資

的議題蓋過了，但現時 低工資已塵埃落定，我們是否應該重拾標準

工時的討論呢？  

 
 我希望大家容許我重溫過去兩年在議事堂發生的一些事情。雖然

未必齊全，但希望大家可以重溫。在 2009年 10月，行政長官在答問會

上回答議員問題時曾經提及，現時要先解決 低工資的問題，然後重

新研究標準工時。此外，在 2009年 12月，立法會辯論有關新職業文化

的議案時，民主黨曾提及若要成功推動新職業文化，讓數以百萬計勞

工階層在工作與生活上得享平衡，標準工時是萬萬不可或缺的。到了

2010年 6月，我在辯論梁家騮議員提出的有關標準工時的議案時亦提

到，隨着 低工資將會立法確認，有關當局應該開始聚焦討論標準工

時這項重大的政策，給 “打工仔 ”一個交代。  

 
 今時不同往日的原因是，去年 7月立法會高票數通過《 低工資

條例草案》後，現在是第一次在立法會大會上重新辯論標準工時這項

重要的立法議題。 低工資已通過了，當局已沒有甚麼顧慮，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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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理由或藉口不加速研究標準工時立法，從而令廣大僱員受惠。基

於設立標準工時對平衡生活與工作都有正面的作用，民主黨希望大家

今天能善用這項議案，深入地一起討論，給政府一些實質的建議。  

 
 代理主席，民主黨多次提及理想生活模式應該平均分配工作、休

息和活動時間，令各方面得以平衡發展。與此同時，制訂標準工時已

是國際大勢所趨，國際勞工組織早於 1930年已經制訂有關工作時數的

國際公約，亦得到多個成員國支持。現時多個國家及地區已簽署和落

實公約的條款，包括香港鄰近的地區。因此，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

加速進行標準工時的立法工作，不能再延遲。  

 
 就葉偉明議員動議的原議案，民主黨會表決支持，原議案的建議

是絕對值得政府考慮的。但是，民主黨在原議案的基礎上，就政府的

前因後果、研究範疇，以及政策的延伸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更具體的

說法和建議，因此，我稍後會提出修正案，希望各位同事能夠支持。 

 
 葉議員在議案的開端部分提及 “經過勞工界爭取多年，《 低工

資條例》於今年正式實施，為勞工權益踏出了一大步 ”。毋庸置疑，

勞工界於《 低工資條例》得以落實的漫長路上確實付出了不少心

血，也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我們必須認同的。如果沒有他們多年來

的堅持，今天基層僱員恐怕未能享受到工資下限的保障。然而，在爭

取 低工資立法的漫長旅途上，勞工界並非孤軍作戰。民間的壓力團

體、政黨、議員、很多民間組織、弱勢社羣的家屬，以及基層街坊等

社會各界人士，就《 低工資條例草案》的制定及修正過程給予很多

意見。因此，民主黨認為在充分肯定勞工界的功勞的同時，我們亦要

承認社會各界為 低工資立法所付出的一些貢獻。  

 
 在下一個勞工權益的戰場上，即爭取標準工時的立法問題，勞工

界仍需要與社會各界聯手，共同為基層僱員爭取權益，所以，民主黨

會全力支持，並發動民間組織響應。在制訂標準工時的具體措施上，

民主黨認為除了制訂規管工時的研究期限及時間表外，我們覺得 “超
時工作應有補償 ”都應納入研究範疇內。兩年前，行政機構向立法會

提交《 低工資條例草案》時，未能一併處理立法規管標準工時的問

題，因此引致早前社會上就膳食時間及休息日應否有薪等問題，出現

很大的爭議。  

 
 此外，勞工處就 低工資制訂的指引遲遲未推出，雖然 低工資

在去年 7月已獲通過，今年 5月便要實施，但遲遲未有指引，令情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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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混亂，甚至在處理問題上有失誤時，把難題推到勞資雙方身上。對

於這些情況，有關的政府部門實在難辭其咎。因此，在制訂標準工時

問題上，當局應該汲取教訓，把工時數字和超時工作應有的補償一併

列入研究範圍內，從而在 大程度上避免日後可能出現的爭議。  

 
 當然，在制訂標準工時的具體措施上，我們過往可以看到有不同

議員對一些不同理據和數字的建議，民主黨在這階段保持開放態度，

我認為當局應該以 “腦震盪 ”(brainstorming)的形式，進行一些初段的

集思廣益工作，為研究工作增添正面的考慮因素。  

 
 代理主席，我 後促請政府全面落實與標準工時目的息息相關的

家庭友善政策。家庭友善政策能夠紓解各種工作問題所引起的生活壓

力，亦能幫助市民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民主黨促請政府採取全盤

措施，讓家庭可以發揮功能，使家庭成員能夠互相扶持，共同對抗生

活中可能遇上的問題。  

 
 第一，引入家庭影響評估，檢討公共政策和行政措施對不同模式

的家庭的影響。第二，針對一些獨特的家庭或特殊的家庭 (例如跨境

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及貧窮家庭 )的特別需要，加強對他們的

支援。第三，透過設立男性僱員侍產假，以及提高誘因，鼓勵僱主實

施家庭友善僱傭政策，讓僱員可以同時兼顧家庭和工作。第四，希望

可以設立家庭日，呼籲各界重視家庭的價值。我相信透過上述的工作

與生活平衡的模式，不單可以消減員工的工作壓力，達到提高生產力

及工作質素的目標，亦可減少勞資糾紛， 終令勞資雙方同時得益。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黃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黃成智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葉偉明議員的議案。  

 
黃成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 “，《 低工資條例》”之前刪除 “經過勞工界爭取多年 ”，並以

“ 低工資及標準工時多年來一直是香港勞工階層要求落實的

合理權益；雖然經社會各界多年爭取後 ”代替；在 “於今年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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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得以 ”；在 “一大步 ”之後刪除 “； ”，並以 “， ”代替；在 “規
管工時 ”之後加上 “及超時工作應有補償 ”；在 “意見； ”之後刪除

“及 ”；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及 (六 ) 制訂及落實與標準工時

目的息息相關的家庭友善政策，以推動工作生活平衡 ”。 ”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成智議員就葉偉明議

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葉偉明議員提出今晚有

關 “標準工時 ”議案辯論，亦多謝黃成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我同意葉偉明議員在議案中指出，法定 低工資為勞工權益踏出

了一大步，亦標誌着勞工權益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法定 低工資

能於本年 5月 1日全面推行，是勞資雙方和政府協商及互諒互讓的成

果。法定 低工資推行至今，整體上初期運作暢順及平穩。但這只是

個開始，我們一定會密切留意實施的情況，尤其是對勞工市場、中小

企和經濟的影響。我們亦會繼續努力深化 低工資的落實，積極進行

宣傳和推廣，並主動視察各低薪行業的工作場所，保障僱員權益，全

力協助有需要的僱主及僱員。  

 
 事實上，這次法定 低工資的經驗，讓大家再次體會到每一項影

響深遠的勞工政策，都必須先得到僱主、僱員及社會各界的充分討

論，建立共識，才可以成功制訂和推行。我想強調，標準工時所涉及

的議題相比 低工資更為複雜，影響的僱員層面亦更廣。現時社會各

界對於香港應否訂立標準工時的意見，有很大分歧。因此，我們必須

謹慎處理，避免過早就問題定下結論。  

 
 隨着行政長官於去年 10月的施政報告承諾就標準工時展開研

究，勞工處已經啟動有關的政策研究。政府現時的首要工作是透過政

策研究深入理解這項議題，以掌握標準工時不同的運作模式。在進行

政策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會瞭解其他地方在規管工時方面的制度和經

驗，而政府統計處亦會協助收集有關香港勞動人口及各行各業目前的

工作時數情況，例如協議工作時數及超時工作等數據，以便作深入的

分析。我們希望透過做好現時的政策研究工作，為社會就這議題將來

的討論奠下良好的基礎，加深社會各界和相關人士對這議題的認識及

有助他們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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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們就其他地方如何規範工時進行的初步研究，發現各地方

有很多不同做法，規管工時的政策目標和所實行的措施往往跟個別地

方本身的社會及經濟發展以至文化背景息息相關。舉例而言，其他地

方規管工時是主要為了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有些則希望透過

工時及相關政策達致工作和生活間的平衡。我們需要參考這些地方的

經驗，但需考慮香港的經濟及社會情況和行業特性。由於不同社會環

境下不同行業有不同的營運模式，標準工時對不同行業也會有不同影

響，我們的研究需涵蓋行業的差異。此外，因法定 低工資才剛剛實

施，我們必須考慮它對企業運作、就業情況、工作時數和模式等的實

際影響。  

 
 鑒於標準工時這議題的複雜性，我們必須細心分析和研究，絕不

能草率下任何結論。我們明白大家對標準工時的關注，亦十分重視社

會各界的意見，我們會抓緊時間進行政策研究，務求明年年中完成。

我們會在適當時候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及勞工顧問委員會匯報

研究工作的情況。在現階段成立 “標準工時立法研究小組 ”，實在是言

之過早。  

 
 此外，黃成智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到家庭友善措施可以推動工作生

活平衡，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見。事實上，政府亦一直積極宣傳和推廣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對推動工作生活平衡帶來正面的作用，我會稍後

就這方面再作補充。  

 
 政府一貫的政策是因應香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步伐，在合理平衡

僱主及僱員利益的大前提下，循序漸進地改善僱員的權益和福利。我

們會持守這重要的理念，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依歸，務實及客觀地研

究標準工時這項影響深遠的議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在聽取議員的意見後，我會作更詳細的

回應。多謝代理主席。  

 
 

方剛議員：代理主席，葉偉明議員在這個時候提出 “盡快落實制訂標準

工時 ”的議案，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勇氣的做法。為甚麼呢？因為剛生

效的 低工資所引發的問題也未完全浮現，葉議員便提出這項議案，

真是唯恐香港的企業和低競爭力的人士死不去般，現在還要在其傷口

上灑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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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他會這樣勇敢呢？無他的，不外於兩個原因：第一，工聯會

在成功爭取 低工資後想再下一城；第二，工聯會的同事關心的議題

只是 “打工仔 ”的福利和權益，至於香港的其他問題，如經濟發展、營

商空間、競爭力、年輕人上流的機會、市民的財富累積，甚至社會的

和諧等，均不是他們 關心的。  

 
 代理主席，雖然 低工資實施了不足兩個月，但大家也看到這項

具爭議性的立法所帶來的問題，連張建宗局長也得承認低薪行業的結

構出現了很大的轉變， 明顯的是很多人 (尤其年輕人 )轉行任職保

安。大家不要少看這事所帶來的連鎖性影響有多深遠，包括低競爭力

人士的重新就業、勞工市場的傾斜現象、某些行業出現聘請困難的情

況，以致某些工種可能會在香港式微，企業的適應過渡期以致可能會

出現的企業倒閉潮等，這些其實是當前 迫切需要解決的。  

 
 在 低工資討論之初，自由黨支持行業性 低工資，即考慮行

業、工種及供求的問題。所以，對於今天的議題，我是絕對反對 “一
刀切 ”的標準工時的。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行業性的 高工時，

因為有些工種的工作時間過長確實存在危險性，但有些工種，如實施

標準工時便等於 “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 ”，這種 “大鑊飯 ”情況的

重現是不可能的。今天世界講求的是多勞多得，按才能和貢獻來取得

回報，而這也是香港以至全球經濟增長 好的國家及城市，賴以成功

的首要元素。  

 
 我 近看到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雷鼎鳴教授的一篇文

章，我是非常贊同的。他說： “在不同的工種中，工作時間的有效性

可以千差萬別。例如，在學術研究中，發現一個新結果前的突破階段，

研究人員往往要不眠不休地苦思數日夜，你要搞甚麼 高工時，打斷

他們的思路，他們只會把你趕走。但是，另一些工種卻使人體力困頓，

工作時間長了效率低甚至出現危險，飛機師便是。”(引述完畢 )說到效

率性強的行業，我認為還有醫生和護士。  

 
 雷教授還說 (我再引述 )： “搞些 ‘一刀切 ’的標準工時，名義上是為

勞工福利着想，實際效果卻是以計劃經濟的心態胡亂破壞生產活

動 ......香港一些經濟文盲式的政客雖胡亂提議如何如何干擾勞動市

場，效果正如要一頭蠻牛在瓷器店中橫衝直撞，打破瓷器無數。但是，

這樣一來，人民會更快更易看到結果，倒過來指責他們。”(引述完畢 )
不過，如果任由 “蠻牛 ”把香港的經濟成果和競爭力等撞破，然後再搞

復建，代價實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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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明白同事要對自己的選民負責，但正如 “沒有國，

哪有家 ”的道理一樣，沒有經濟及企業，哪裏會有工作、安定和合理

的收入？香港目前正面對缺乏方向向前發展、經濟缺乏持續發展的動

力，以及因競爭優勢下降而面臨被鄰近地區迅速追上的困境。我們

政、商、勞工和專業等各個界別應該結合各方經驗及所長，為香港衝

出困境和令香港得以持續發展而共同籌謀策略，這樣所有香港人才能

真正受惠，我們的工作便能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張國柱議員：代理主席，剛過去的星期日是父親節，相信不少子女都

會趁這個時候好好孝順父親，感謝他們辛勞的工作。事實上，香港的

父母確實比其他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父母更辛苦。  

 
 政府統計處去年的資料顯示，全港每周工作 45小時或以上的 “打
工仔女 ”達 205萬人，至於工時達 55小時或以上的僱員，亦有 78萬人。

工時的中位數為 48小時，較前兩年只得 45小時為高，香港工時長的問

題明顯不斷惡化。  

 
 環顧世界各地已發展的國家或地區，全都有立法規管僱員的工作

時數。撇除全球 悠閑的國家  ⎯⎯  法國  ⎯⎯ 所訂立的 35小時，大

部分國家均將標準工時訂為 40至 44小時不等，這包括美國、日本、芬

蘭、南韓及新加坡，而英國及愛爾蘭則為 48小時。  

 
 可能大家會說，香港工時中位數只是 48小時，情況也不是太惡

劣，為甚麼要立法，諸多掣肘，窒礙本港的自由經濟呢？可是，大家

不妨想一想，48小時只是個中位數，代表約有一半僱員的工時超過 48
小時，再者，正如我剛才提及，有近 80萬人的工作時數超過 55小時。 

 
 此外，由於香港絕大部分僱員沒有標準工時的保障，僱主可以肆

無忌憚地強迫僱員加班工作。我們知道在設有標準工時的國家，例如

芬蘭、美國或英國等，如果僱員的工作時數超過標準工時，他們超時

工作的酬勞是正常薪酬的一點五倍。如果香港立法規管標準工時，僱

主要勞役僱員，亦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我還記得，張建宗局長出席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新會址開幕時

曾強調，研究推行標準工時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是要參考外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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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代理主席，我希望局長可以告訴我們，現在研究的進度如何呢？

究竟還有甚麼因素要考慮？  

 
 我們明白立法訂立標準工時，僱主的營商成本無可避免可能會上

漲，但事實上，僱員的工時縮短亦是可以令僱員的生產力增加。這番

說話不是我的一面之辭，有部分僱主亦有同感。因為工時長，不代表

有效率，如果員工心不甘、情不願地長時間工作，又無法照顧家庭，

工作表現難免會打折扣。  

 
 再者，人的一生，除了工作之外，家庭亦相當重要。我不敢說香

港的家庭或青少年問題越趨複雜，全都與家長工作時間過長有關，但

坦白說，父母沒有時間照顧子女，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親子的感情

亦會淡化。在中國人的社會裏，百行以孝為先，然而，父母為了謀生

連與子女見面的時間亦不多，要子女孝順父母並不容易。  

 
 我認為，訂立標準工時不單對僱員和僱主有直接影響，對整個社

會也有好處。家庭和諧、市民身心更愉快，政府在社會福利、醫療等

各方面的開支可能也會減少。長遠而言，政府甚至可能因為節省了開

支而有機會減稅，連商界也可以受惠，權衡利害，始終是利大於弊的。 

 
 當然，亦有人會反映，個別 “打工仔 ”希望藉着更長的工時增加收

入。但是，即使訂立標準工時，情況亦只會比現時更公平，因為僱主

可以透過 “補水 ”來作出補償，屆時員工的收入會比立法前有所增加。

不過，現時不少僱主是強迫員工加班工作，即使有 “補水 ”，對這些員

工也極不人道。因為，我們不排除有些員工寧願收入少一點，有多點

時間陪伴家人，這些寶貴的時光，絕非金錢可以替補的。因此，訂立

標準工時才能確保僱員的權利，以免情況一面倒地傾向資方。  

 
 代理主席，我當然明白訂立標準工時定會令營商成本增加，特別

是現時剛通過了 低工資，部分中小企業的營運已百上加斤，更引起

不少具爭議性的問題。如果匆匆推出標準工時，對社會亦會造成更大

的影響。正因如此，我認為政府更應該盡早作出決定，訂立時間表，

讓立法會及民間各團體有更多時間討論。如果立法訂立標準工時能軟

着陸，便可避免重蹈 低工資立法的情況，減少勞資雙方出現無謂的

爭拗。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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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去年 10月，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隨

着《 低工資條例》的實施，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是適當時候就標準工

時展開策略研究。但是，他同時指出，由於這個課題複雜，同時具爭

議性，必須小心處理，以平衡社會各界不同利益。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標準工時的課題的複雜性應不亞於 低工資

的問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關的爭議可能會為本港因落實《

低工資條例》呈現緊張的勞資關係帶來更創傷性的損害，必須小心處

理。  

 
 早前就《 低工資條例》實施的細節，如在假期及 “飯鐘 ”的計算

上，因勞資雙方在相關的問題上有不同的理解，導致勞資關係緊張。

而社會人士期望隨着《 低工資條例》的實施，通過慢慢適應及磨合

的過程，勞資關係應可重拾正軌。然而，在勞資關係現正處於緊張的

狀態下，提出盡快落實制訂標準工時，相信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有

關的爭議勢將在不和諧的勞資關係上火上加油，對本港的發展有百害

而無一利。  

 
 面對鄰近地區的競爭，本港在改善僱員的聘用條件的同時，必須

確保本港的競爭力，否則，有關的改變只會增加本港企業，尤其是中

小型企業的營運成本，不利本港的經濟發展。長遠而言，這也可能會

對本港的就業市場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令到原本受惠於標準工時的

僱員，連本身的工作也因此而流失。  

 
 另一方面，訂定標準工時也要考慮行業執行性。每個行業都有不

同的特性，訂定標準工時並不一定合適。就以我所屬的工程專業為

例，工作的流程與工程合約的進度息息相關，令到標準工時的實施有

一定的困難。事實上，不少專業服務行業也面對同樣的考慮。因此，

有關當局必須就標準工時在不同行業的執行性方面作出全面的研究。 

 
 雖然有不少國家已實施標準工時，但由於每個地方的制度及經濟

條件都有其獨特性，社會的需求亦不相同，我們必須仔細研究這些國

家在訂定標準工時的經驗，然後比較本港自身的條件，再經社會的詳

細和深入討論，瞭解市民的要求，方可作出定案。  

 
 考慮到訂定標準工時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有關當局除應開始對已

實施相關制度的國家進行深入的研究外，亦應該與不同持份者作出交

流，確保有關的討論不會傾斜於某方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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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認為在現階段，有關當局應優先處理 低工資的實

施，以求重建勞資雙方的互信關係。只有在勞資互信的基礎下，討論

訂定標準工時才會取得實質的進展。我們應按經濟環境、社會的發展

條件，按部就班地改善本地僱員的工作條件。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

席。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想在開始時，先說一些較為哲學性的問題。

我想問，究竟大家做人是為了甚麼？我可能先教授英文，但也不是教

授，因為大家也知道這個字是 “work”，大家也知道這個字是 “live”。
究竟大家是 “work to live”，還是 “live to work”呢？  

 
 今天的議案辯論真是很重要的，而這其實便是基本概念。究竟大

家是為了工作才生存，還是為了享受生活才工作呢？如果你是work to 
live，那麼你工作的目的便是希望生存和生活。但如果是 live to work，
那麼你的生活只有一個目的，便是工作。究竟大家 “打工 ”是為了甚麼

呢？我希望以這個問題的答案來回答方剛議員的問題，因為他剛才

說，如果實施標準工時，經濟發展會怎樣？社會和諧會怎樣？坦白

說，我不明白為何要與社會和諧拉上關係？如果實施標準工時，社會

便只會更和諧。然而，他卻說如何有經濟發展？中小企又能否應付

呢？究竟還有沒有工作機會呢？他說的整個觀念根本沒有以人作為

中心點。如果以人作為中心點，經濟發展是為了甚麼？經濟發展其實

是為了人。如果經濟發展 後異化和扭曲至不是為了人，而是人成為

經濟發展的奴隸，我便要問，這是否我們希望看見的社會？  

 
 他剛才又提及雷鼎鳴教授，說這好像 “犀牛進入瓷器店 ”亂撞，但

我想說，瓷器店根本只是 富有的人才擁有，普通人並沒有瓷器，家

裏甚麼也沒有，只有缸瓦。如果只有缸瓦，“犀牛進入瓷器店 ”對擁有

缸瓦的人，是沒所謂的。然而，我並非要針對富有的人。我 想說的

是，我們必須構思能令社會平衡的方法才行，不能在每次談及勞工權

益、勞工福利時，便說經濟發展，一定要有經濟發展，不可以犧牲經

濟發展，但卻不問一個基本的問題：經濟發展是為了甚麼？如果人好

像奴隸一樣，那我們為何要經濟發展？  

 
 我想在原始社會的生活可能還更好，農業社會更好，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這樣才是生活。晚上唱唱山歌便可以，現在怎會弄成這樣？

我想問，為何人類要淪落至這種地步？為何不能給回 “打工仔女 ”私人

生活？標準工時的 終目的是把私人生活還給 “打工仔女 ”。大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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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現時的工時長達 12至 14小時，一星期工作 6天，根本每天都在工

作，沒時間見家人，沒時間與子女相處，結果引來家人的怨言。政府

呼籲要親子，但如何能親子呢？如果一天工作 12小時，如何能親子

呢？是無法親子的。當子女長大時，自己已經六、七十歲，才知道損

失了甚麼，便是從未與子女度過童年。所以，我想問，這是否我們想

給 “打工仔女 ”的生活？如果我們不是想 “打工仔女 ”這樣生活，而是給

他們享受人應有的生活，我們便應該實施標準工時，便是這樣簡單。 

 
 政府現時所說的，是十分無聊。政府宣傳 “家庭友善政策 ”，但卻

是只懂說。宣傳有甚麼目的呢？只是呼籲，說了又不做。政府有權就

標準工時立法，但卻不去做。然後，不斷在電視以廣告宣傳，呼籲市

民要家庭友善。我覺得完全是沒有意義的。我想局長告訴我，這些廣

告有甚麼成效呢？花費金錢做廣告，究竟是為唐英年宣傳，還是真的

要宣傳家庭友善呢？我相信，為唐英年宣傳的效果會較宣傳家庭友善

的效果為大，因為市民看過後，沒有人聽他說要做甚麼家庭友善的事。 

 
 因此，政府如果有權力立法，有權提交法案，便應該由它負責提

交法案來解決標準工時。但是，局長剛才已說過，政府現時只是研究，

盡快完成研究。政府下年度完成研究後，會交到哪裏呢？是否立法

呢？研究會否有結論，表明會立法呢？我不知道。我希望他稍後會告

訴我們，研究的結論是否包括立法？如果並不包括，再要等至下屆政

府，那便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了。我們覺得，香港工人應過人的生活。

這個基本權利何時才能確立？  

 
 代理主席，我想多談一件事。由於現時沒有標準工時，其實很多

人是無償加班的。無償加班其實是等於讓僱主在某程度上吃 “霸王

餐 ”。員工實應 6時下班，僱主卻要他們 9時才下班。其實，有統計數

字顯示，香港在 2008年 1年內，僱主要求無償加班的時數總共有 2.5億
小時。無償加班有 2.5億小時，等於 240億元。那麼， 240億元往哪裏

了？便是落入僱主的口袋，沒有支付給僱員 (計時器響起 )......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李卓人議員：所以，代理主席，我們希望盡快立法制訂標準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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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葉偉明議員及黃成智議員提出的

議案和修正案。  

 
 記得一年前，坐在我旁邊的梁家騮議員提出有關立法規定標準工

時的議案。我當時幫助他一起拉票，使議案獲得通過。當時，我跟同

事分享了一則在會計界流傳的笑話。話說有一天，在凌晨時份，有一

位年青人在中環下班，他拖着疲倦的身軀，走了數步遇上賊人，賊人

拿着刀問他要錢還是要命？於是，這位年青人沒精打采地在錢包拿了

一張卡片出來，跟賊人說自己在某大國際會計師行工作，既無錢，更

工作得連命也沒有。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 

 
 
 這則笑話實在笑中帶淚，不過，在現實生活中，我有時聽聞界別

裏的情況也是相當淒涼的。例如一些已婚的年青女會計師，我跟她閒

談時問她為何不生小孩，她說工作很忙，身體又不好，害怕懷孕後會

流產。 近，有一間會計師行發生了一件事。一位年青人工作時間很

長，幾乎每天工作至凌晨兩、三時，甚至三、四時才下班，回家梳洗

及休息一會兒後便要趕在早上 9時前回到公司。他日以繼夜地工作，

即使星期六及星期日也是這樣，而且不是短時間內一、兩個月的情

況，而是月復月這樣。結果，這位年青人有一天在公司工作時，突然

拿走所有文件回家，第二天也沒有上班，之後一個多月亦沒有上班，

電話又聯絡不上。 後，會計師行派人到他家探訪，才得悉這位年青

人精神出了問題，惟有透過他的家人取回所有文件。  

 
 另一宗是發生在我身邊的一位年青朋友的事情，他情況更甚，經

常要出外公幹，因為現時香港和內地的業務頻繁。有一天，他感到腰

骨很痛，動彈不得，送到醫院治理，要休息一個多月，消瘦了十多磅。 

 
 主席，這些故事是否只是個別事件呢？可惜不是的。業界經常

說，因為上巿公司有宣布業績的期限，而且由今年開始期限更減少了

1個月，大家必須趕及在期限前完成所有工作，否則，全部人也受拖

延。有些人說，因為要做 deal、IPO，所有要遵守 “死線 ”，如果不能完

成工作，便會連累他人。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249

 主席，還有一種情況，便是業界為了爭取生意而減價，在不斷減

價的情況下，結果虧損的金錢要同事層層下壓， 後壓在 低級的年

青同事身上。  

 
 主席，如果我們有標準工時法例，當人們知道超過標準工時的工

作時數要有適當賠償，而工作至某個時限更是不可以的，在工作一段

長時間後，必須讓員工放假，這景況便不會出現。  

 
 主席，除了這些客觀的情況外，亦有一些年青人說，有些老闆覺

得自己年輕時也是這樣辛苦，說過了這段辛苦日子，便可以有一片青

天，可以做合夥人，可以享受他們今天得到的好生活。可是，年青人

對我說：陳議員，這是 “家婆 ”心態。我無意貶低 “家婆 ”的身份，亦沒

有任何歧視的成分。我想說的是，今天我看到的 “家婆 ”，跟 “粵語殘

片 ”的 “家婆 ”已十分不同，也要重視跟媳婦的關係，否則，兒子站在

妻子那邊，便可能不回來探望她。因此，作為老闆真的要作心態上的

調整，尤其是在今時今日，年青人追求的，除了事業和賺錢外，還會

顧及生活質素。  

 
 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說，究竟我們是為了生活而工作，還是為了

工作而生活。我想在此帶出一點，究竟人生的意義是甚麼呢？除了賺

錢外，我相信大家，包括社會上各個人，當你遞給他麥克風時，他都

會告訴你，其實除了賺錢外，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東西，例如大家很

珍惜的夫婦關係、子女關係、家人關係、自己的健康。這些都是大家

知道的。  

 
 我們知道香港社會非常繁榮進步，但繁榮進步是否只是說經濟繁

榮呢？進步是否就是賺錢和經濟繁榮呢？我希望有朝一天，香港人談

及進步時可以很自豪地說，除了經濟繁榮外，我們還重視健康、家庭

和文化，我們有道德良心，重視生活質素，而且關顧其他人，尤其是

一些較我們弱勢的人。  

 
 多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主席，勞工界所關注的議題，大多數對藍領及基層工友

有較大影響。不過，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課題卻會對所有 “打工仔 ”造成

影響。不論他們是否從事專業行業、不論他們是管理別人的還是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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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理的，或不論他們是高級員工還是低級員工，均會受到影響。我

在此想集中談談專業管理職級及文職員工，因為他們 受工時長影

響。  

 
 我首先想提出一些統計數字。政府統計處 (“統計處 ”)今年 3月公布

2010年各行各業的工時統計。我看過有關統計數字後，覺得有點迷

惑。以 44小時作為每周的標準工時，各行各業的員工每周工時少於 44
小時的百分比如下：金融及保險行業是 92%；專業、科學及技術活動

行業是 80%；行政及支援服務活動行業是 68%，而教育及公共行政行

業則是 76%。  

 
 在藍領工友方面，數字則大有分別：建造業是 28%；物業管理、

保安及清潔服務是 22%；零售行業是 30%，而飲食行業則只是 19%。  

 
 此外，統計處亦曾進行其他統計，其中一項是關於本年 2月至4月
期間，員工 7天工時中位數的統計。讓我們看看不同行業的情況。零

售行業、住宿及膳食服務行業的 7天工時中位數是 51小時，至於金融

及保險行業、地產行業、專業及商用服務行業 (即白領等較專業的行

業 )的 7天工時中位數則為 45小時。  

 
 雖然這些數字表面上指出，工時長似乎只是藍領工友的問題，但

我們如果看看各行各業自己進行的調查，便會發現情況大不相同。例

如在幼稚園教師 (“幼師 ”)方面，香港教育學院曾於去年就幼師的工時

進行調查，發現他們的每周平均工時是 53.5小時，有四分之一受訪者

的工時更超過 61小時。  

 
 關於公立醫院的醫生，有數個醫生組織 (包括我們的同事梁家騮議

員 )曾於今年進行聯合調查，訪問了 700名公立醫院醫生，發現他們的

每周平均工時是 65小時，而 教人吃驚的是，有 3%受訪醫生的每周

工時竟然超過 100小時。  

 
 那麼，記者的情況又如何呢？香港記者協會 (“記協 ”)亦曾於本年

進行調查，訪問了七百多名新聞從業員。調查發現有 62%的記者有意

轉行 (不是轉 “工 ”，而是轉 “行 ”)，有的甚至已經轉行。記協曾訪問他

們轉行的原因，有五成人指工時太長。據我們瞭解，記者的工時是一

天 10小時至 13小時，所以便出現了記者有 “鐵腳、馬眼、神仙肚 ”的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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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會計師方面，陳茂波議員剛才已清楚說道，他們的工作是有

季節性的，旺季一般持續 3個月至 6個月。有會計師指出，一天的工時

由早上 8時至午夜 12時為止。  

 
 看過上述的行業自我調查後，大家便會發現事實與政府統計數字

所反映的大大不同。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為何白領專業人士的長

工時沒有在統計數字中反映出來呢？我們不知道原因為何，很有可能

是白領專業人士對於工時的理解和藍領工友的有所不同。無論如何，

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很重要而嚴重的問題。  

 
 我曾接觸一些個案，當中有年輕律師經常要通宵加班，由上午 9
時開始工作至凌晨 4時或 5時許，在寫字樓稍作休息，又再開始工作 10
小時至下午，總共工作 34小時。  

 
 我亦曾遇到不少行政人員，其上司或所屬機構向他們每人派發一

部 “黑莓 ”電話，要他們一天 24小時隨時回覆電郵。我亦遇過有公立機

構的基層管理人員，其上層人員向他們派發傳呼機，要求他們一年 365
天每天 24小時隨時回覆召喚。有人曾詢問上司如果旅行、行山或游水

該怎麼辦呢？其上司回答道，如果他不回覆召喚便要解釋，理由不合

理便會受罰。  

 
 試問這種工作模式是否等於賣命呢？這種工作模式是完全不合

理的。長工時有很多弊病，正如陳茂波議員剛才亦曾列舉，例如會損

害 “打工仔 ”的健康；會損害他們與家庭 (例如子女、配偶和家人 )的關

係；會損害他們與朋友的關係，令他們沒有機會參與社交活動；會損

害他們的進修機會，令他們不能增值，以及會損害他們整體的生活質

素。  

 
 對機構來說，這種工作模式亦是不健康的，因為機構所損失的是

效率。員工如此長時間地工作，很容易會 “burnt-out”(即 “工作得疲憊

不堪 ”)。另一個可能性，便是一如記者般會轉行。這會令機構和僱主

損失一名有貢獻的工友。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盡早落實標準工時。  

 
 

李鳳英議員：主席，在去年 10月，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要求勞工

及福利局就標準工時問題展開研究。由去年 10月至今大半年時間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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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但政府至今仍然沒有交代研究詳情。勞工及福利局張局長只曾

含糊地向外界表示，政府是有誠意推動訂立標準工時，現時正在搜集

有關數據，希望能在約 1年的時間便可完成研究。主席，對於一項對

社會發展有重大意義的勞工政策，我們希望在研究期間可以提高透明

度，定期交代研究進度，廣泛聽取社會不同團體的意見，並就制訂標

準工時提出實質的建議，切實改善僱員長期工作時間過長的問題。  

 
 主席，在去年 6月，本會曾辯論有關立法規定標準工時的議案，

當時亦通過了由我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的措辭如下 (我引述 )：“香港

是經濟已發展地區，但大部分僱員仍需長時間工作，影響個人健康及

家庭生活，衍生不少社會問題，本會促請政府根據以人為本的原則，

立法制定 ‘標準工時 ’，確保僱員能在工作與休憩之間取得平衡。 ”(引
述完畢 )因此，我認為政府的研究工作，並非應否立法制訂標準工時

的問題，而是如何制訂標準工時的問題。今天的辯論以至政府的研

究，都不應該偏離這項原則。  

 
 主席，我亦不希望勞工及福利局閉門造車，單方面制訂落實標準

工時的報告。事實上，一切重要的勞工政策，都可以在現行的架構內

有效互動。在現行勞、資、官的三方架構下，我們有勞工顧問委員會；

在中央層面，本會亦有人力事務委員會。我認為這些架構都可以和政

府的研究互動，以完善研究結果。對於原議案和修正案建議成立政府

及勞資雙方均有代表參與的 “標準工時立法研究小組 ”，對此我持開放

態度。一個專責的研究小組可能有效推進制訂標準工時的報告，但亦

可能出現另一狀況，便是小組內代表不同利益者的成員內耗，將拖延

報告的制訂。  

 
 主席，我們一方面希望政府盡快完成落實標準工時的報告，同

時，我們亦希望制訂報告的過程中有充分的諮詢和高透明度，我相信

這兩項要求是不難達到的，關鍵只是政府的態度。局長已經表示了相

關研究約需要 1年時間來完成，如果以特首在去年 10月公布的時間起

計算，局長到明年 3月便需要提交報告。但是，我不希望這份報告是

欠缺廣泛諮詢的，所以，我建議局長應在今年 9月初先提交一份中期

報告以收集社會意見，局長在收集意見後，便仍然有半年時間可作綜

合分析，就如何制訂標準工時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主席，在落實 低工資引起的爭議裏，我們已清楚看到制訂標準

工時的必要性。我在上月就有關 低工資的辯論發言中亦已指出，如

果立法制訂標準工時能與 低工資同步落實，根本便不會出現飯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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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休息日工時計算的爭議。可是，目前我 擔心的，是特首在去年施

政報告裏提出標準工時的研究，但現屆政府的任期已時日無多，如何

令下一屆政府完成標準工時的立法，我相信這也是關心勞工權益的朋

友所共同面對的問題。  

 
 我衷心期望關心勞工權益的朋友繼續共同努力爭取。主席，我發

言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多謝。  

 
 
主席：有 2位議員已表示了想發言，我會待他們發言完畢後宣布暫停

會議。  

 
 
梁耀忠議員：主席，回歸14年，在這 14年裏，其中一個重大變化，當

然是特區政府把勞動節定為法定假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但是，過去這 14年， 開心亦 值得高興的勞動節，便是上月的

勞動節，因為我們可在上月慶祝，我們的基層勞工能夠得到 低工資

的保障，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當然，這是張局長刻意製造的，因為他把 低工資的生效日期定

在 5月 1日。就這方面，我知道他的用意是甚麼，他希望大家可以在勞

動節看到勞動的成果。  

 
 不過，遺憾的地方是，在這 14年裏，特區政府雖然確認了勞動節

的存在，但很可惜，從來沒有加獎過或認真地看看勞動節本身的意義

和目的，因為勞動節本身的意義不是 低工資，而是有一種 重要的

精神，便是 “三八精神 ”。何謂 “三八精神 ”呢？便是 8小時工作、8小時

休息， 8小時做一些個人喜好的事情，包括學習及個人的興趣等。但

是，很可惜，特區政府從來沒有肯定這方面，這真的很遺憾。  

 
 我們看到，每年特區政府的官員只不過是在台上舉杯慶祝勞動

節，祝願大家開心快樂，但沒有說出它的精神是甚麼。為甚麼呢？因

為他們不敢面對這種精神。特區政府從來不肯看看，長時間勞動對員

工所引致的後遺症是甚麼。剛才很多同事都提到這方面，我不想重複。 

 
 但是，我想再次提醒特區政府勞動節的精神，我們不能夠只是開

開心心慶祝便算，而要回顧這羣工友，二百多名以上的工人被亂槍掃



立法會  ─  2011年 6月 22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2 June 2011 

 

254 

射的事件，我們要紀念他們爭取的目標，便是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

8小時投入個人興趣的生活。但是，我們到現在也爭取不到，所以我

覺得非常遺憾。  

 
 李卓人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究竟我們是為工作而生活，還是為

生活而工作呢？我覺得我們兩樣都需要。  

 
 在現實生活上，我們如果不工作的話，便不能夠生活。因為在資

本社會裏，我們不工作的話，便賺不到薪金，沒有薪金的話，便沒有

錢吃飯，這是很現實的。所以，我們一定要為生活而工作。  

 
 但是，與此同時，如果生活只是為工作的話，我想是不可行的。

因為我們是人類，一個人的生活需要多元化，而多元化是需要有個人

的生活，人才可以繼續存在，否則，人只會乾涸而死。這種乾是甚麼

呢？是包括精神生活、文化及藝術等方面的缺乏。如果我們長時間工

作，而缺乏了這方面，人便等於一個活僵屍一樣，沒有精神，只有肉

體；沒有精神，亦沒有靈魂。  

 
 所以，我希望局長明白，即使基層勞工都需要這種有靈魂的生

活，不能夠只有軀殼。我們這麼長時間工作，只有軀殼而沒有靈魂，

怎可以這樣？  

 
 況且，局長不斷向傳媒發放另一種觀念，而李卓人議員剛才也提

到，便是親子教育；不單是親子教育，還多加一項，便是技能提升。 

 
 試想一想，在這麼長時間工作下，工人如何做到這樣，達到這個

要求呢？無綫電視台有一個節目，令我印象很深刻，其實我已說過多

次，便是有一位飲食業的工友，他何時進行技能提升呢？便是晚上下

班後。他甚麼時候下班呢？是在凌晨一、二時，然後才上學，上課至

凌晨四、五時，然後才回家睡覺，睡醒後上午10時左右便上班。主席，

這個不是人，是機械。人現在多淒慘，已淪為機械，每天的生活是怎

樣呢？睜開眼後便上班，上班後不停工作，下班後便回家睡覺，這樣

怎算是一個人呢？  

 
 我暫且不理會健康問題，而是討論人如何生活，這樣可以稱為生

活嗎？真的不可以這樣。所以，在這點上，我希望大家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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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且，另一方面，身體健康是很重要的。我們今天不斷說醫療費

用很昂貴，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太多人勞累，而勞累使人產生很多疾

病，身體不健康。  

 
 我們今天提倡慢食文化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很動聽，但這對於基

層勞工來說是很奢侈的。甚麼慢食文化，這究竟是甚麼呢？他們連坐

下來休息的時間也沒有，還要說甚麼慢食文化，這究竟是甚麼呢？這

些東西背後的精神是甚麼呢？便是想有一個健康的生活。但是，如何

健康呢？這麼長時間工作、勞累，是沒有可能健康的。  

 
 我經常鼓勵我的同事跟我去跑步、做運動。但是，有些工友向我

表示： “梁耀忠議員，我都想跟你跑步，但當時我正在掃地。 ”早上 6
時左右，我在尖東長廊跑步，這羣工友跟我在一起，但當時他們正在

掃地，這是很辛苦的。大家知道長時間工作，對一個人的精神和體力

的消耗非常大，對健康的損害非常嚴重。所以，在這點上，我們不能

夠坐視不理。  

 
 過去，人們不斷說勞資和諧會增加成本，其實這些說話都是藉

口。今天已落實 低工資，但我們看不到產生大量人失業。當時董先

生跟我說，如果訂立 低工資、標準工時的話，一定會有很多人失業。

但是，經過一個多月，有沒有出現這個現象呢？是沒有的。  

 
 低工資實施後，沒有出現這個現象，反而是局長現在不斷說，

空缺職位不斷上升。所以，我們不可以再用這些藉口來推搪，阻延這

方面的立法。  

 
 
湯家驊議員：主席，容許我今天在休會前發言，讓我今晚回家後便不

用掛心。  

 
 主席，現時是晚上 10時零 6分，我今早在 7時半返回辦公室工作，

至今還差二十多分鐘便工作了 15小時。我相信很多同事也跟我一樣。

我粗略地平均計算了一下，我們每周工作動輒 60小時至 70小時，這是

少不免的，這是議員的工作。所以，我們每一年、每一次在議會裏討

論標準工時的時候，我本身也有非常深的感受。不過，有點可惜的是，

即使在 近的將來政府有幸通過這項條例，相信議員也無法受惠。這

並非代表我們不會盡力推動這項我們認為不單是符合社會的需求，亦

符合社會核心價值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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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剛議員剛才提及，社會經濟不容許我們考慮標準工時。很明

顯，他已回家享受家庭樂。對他來說，他可能並非像我們般，對標準

工時是有着如此深的感受。然而，很多同事，包括李卓人議員均指出，

經濟發展並非社會唯一的目標。主席，標準工時已經受到國際認許，

這不單是一個國家，甚至是全世界的核心價值。  

 
 主席，《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經社民公約》 ”)
第七條寫得非常清楚  ⎯⎯  “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

尤須確保：休息、閒暇、工作時間之合理限制 ”。有關這條條約，我

當然不用提醒大家，這亦在《基本法》中受到尊重。《基本法》第三

十九條特別提及《經社民公約》應該在香港予以實施。因此，除了從

人道或人權方面，政府在憲制上實在有責任推動立法。我希望特區政

府不要把這個責任推卸，推說因為商界不容許或經濟發展不容許，所

以我們便要慢慢考慮這個問題。  

 
 主席，很多同事剛才也提及很多數據，我亦不需贅述。不過，我

有一點是必需提出的，便是樂施會在 2005年、2008年及2010年均進行

了問卷調查。在香港，原來超過八成受訪者認為標準工時應該訂為每

周 48小時。主席，48小時這個數字本身已凸顯了香港人確是一個非常

願意勞動工作的社會。在其他較先進  ⎯⎯ 我不可以說是較文明  
⎯⎯  的社會裏，很多標準工時也只訂為每周 40小時至 45小時，現時

香港人接受的是 48小時。我剛才已說過，議員、律師、會計師的工時

更不止 48小時。所以，在香港設立標準工時較其他社會，可能已經是

更為保守。因此，在這方面，我是感到有少許失望，因為現時並沒有

一位來自商界朋友、議員在席聆聽我這番話。  

 
 主席，同樣重要的是，沒有標準工時並不等於我們的經濟發展到

達了一種 完美 (optimum)的工作環境。相反，在很多方面，超時工

作對於社會的經濟發展，其實也有其不良的一面。主席，人始終也是

人，並非機器；所以，每當長時間工作，不多不少也會影響其工作質

素。好像議員討論至現時十時多  ⎯⎯ 現時大家也望着時鐘，希望早

些完成那 7分鐘的發言  ⎯⎯  更別說其他工種了。  

 
 我們說過，例如是醫生，他們也投訴工時過長，有些醫生說他們

有時候一口氣需要工作 30小時。對於他們來說，當他工作了 20小時或

20小時至 30小時的時候，他的工作表現及質素與剛開始工作時的充滿

精力，是有着很大距離的。再者，如果工作時間過長、出現疲勞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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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時，亦會容易患病；一旦患病，亦會浪費  ⎯⎯  這並非浪費，

這也是使用了社會的資源。  

 
 家庭的生活環境，當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黃成智議員和

局長剛才也有提及這個問題。坦白說，政府現時指出香港人口老化，

希望每個家庭多養育一個孩子。然而，如果每個人也需工作數十小時

的話，真的是連生小孩也是沒有時間的。這對社會來說是否好的現象

呢？我認為絕對不是。我們經濟的發展可能是極不均勻、不健康。所

以，單單因為有這麼多工作，便要 “打工仔 ”工作這麼長時間，以確保

我們的經濟得以暢順地發展，我是絕對不認同這些說法的。  

 
 主席，我們就標準工時已討論了多年，我擔任了議員 7年，我們

差不多每年也在此進行討論，而政府每年也說需要從長計議、慢慢考

慮。主席，我認為現時已經到了一個階段，就是既然我們已就 低工

資立法，標準工時也是必須盡快落實的。多謝主席。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下午2時30分恢復會議。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時 13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thirteen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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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梁劉柔芬議員會就“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就一宗針對何鍾泰議員、林健鋒議員及石禮謙議員的投訴作出考慮後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就一宗針對何鍾泰議員、林健鋒議員及石禮謙議員的投訴作出考慮後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s on its consideration of a complaint against Ir Dr Hon Raymond HO, Hon Jeffrey LAM and Hon Abraham SHEK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謹以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監察委員會就一宗針對何鍾泰議員、林健鋒議員及石禮謙議員的投訴，作出考慮後的報告。我在此扼述報告的內容。



	2009年12月31日，監察委員會秘書接獲一宗投訴，指何鍾泰議員、林健鋒議員及石禮謙議員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於2009年9月至11月期間，為討論建造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工程項目(“高鐵項目”)而舉行的會議上發言前，並無披露他們因擔任非執行董事的公司參與建造高鐵項目或曾表示有興趣競投高鐵項目，可能涉及利益及角色衝突。



	監察委員會就投訴進行了初步考慮，以確立投訴的內容及指稱事宜所涉及的《立法會議事規則》(“《議事規則》”)條款。由於投訴涉及《議事規則》第83A條，即“議員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不得就其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事宜動議任何議案或修正案，或就該事宜發言，除非該議員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根據《議事規則》第73(1)(c)條，處理該宗投訴屬監察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監察委員會就此召開了20次閉門會議，其中一次會議是與石禮謙議員會面。在進行初步考慮後，監察委員會認為，針對何鍾泰議員作為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建築”)非執行董事，但在有關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前，並無披露他在高鐵項目中擁有個人利益的投訴並不成立，因為中國建築與前田合組的聯營公司競投高鐵項目下的大江埔至謝屋村隧道工程合約遞交標書的日期是2010年3月26日，即在投訴相關的關鍵時期(2009年9月至11月)之後。



	就針對石禮謙議員沒有在有關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前，披露他因擔任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在高鐵項目中擁有個人利益的投訴，監察委員會信納，如石議員所承認的，是因疏忽所致，他並無意圖隱瞞自己擔任港鐵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此項個人利益。石議員已在《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上登記他是港鐵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此項個人利益，並曾在交通事務委員會及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過往為討論其他事項而舉行的會議上，申報他是港鐵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然而，監察委員會認為石議員並無披露他因擔任港鐵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在高鐵項目中擁有個人利益的性質，已違反《議事規則》第83A條。



	根據《議事規則》第73(1)(c)條及第85條的規定，監察委員會建議立法會藉議案對石議員作出訓誡。就此，我會於2011年7月1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代表監察委員會動議該項議案。



	就針對石議員及林健鋒議員沒有在有關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發言前，披露他們因擔任新昌營造集團有限公司(“新昌營造”)及另外石議員因擔任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在高鐵項目中擁有個人利益的投訴，監察委員會認為，石議員及林議員已違反《議事規則》第83A條，理由如下：



	第一，新昌營造的核心業務為建築工程，而有關業務主要是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新昌營造廠有限公司經營；新昌營造廠有限公司於投訴的關鍵時期，即2009年9月至11月，已競投及後來獲批高鐵項目的合約。因此，新昌營造應視為在有關高鐵項目中擁有間接金錢利益。在此情況下，石議員及林議員作為新昌營造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亦應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擁有間接的金錢利益。



	第二，新創建主要從事基建業務，而其持有99.8%股份的附屬公司惠保(香港)有限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打樁工程、土地勘測及土木工程；惠保(香港)有限公司於投訴的關鍵時期，即2009年9月至11月，已競投及後來獲批高鐵項目的合約。因此，新創建應視為在有關高鐵項目中擁有間接的金錢利益。在此情況下，石議員作為新創建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亦應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擁有間接的金錢利益。



	然而，監察委員會考慮到，過往從未討論或告知議員有關披露由附屬公司產生的利益；再者，監察委員會本身亦需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對議員在其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公司旗下附屬公司的責任為何有所理解。監察委員會認為，期望石議員及林議員知悉當他們在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有關會議上發言時，須作有關的利益披露並不公平，因此不建議對石議員及林議員作出任何根據《議事規則》第85條的處分。



	有關投訴首次帶出一個問題，就是若某位議員擔任某間公司的非執行董事，會否引致該議員因該職位而被視為擁有《議事規則》第83A條所指的金錢利益的情況。我首先講述一下監察委員會曾研究的事宜：



	第一，在2009年12月前就披露個人利益(包括直接及間接金錢利益)向議員提供的資料。



	第二，《議事規則》第83A條中有關直接及間接金錢利益的涵義。



	第三，獨立非執行董事在公司擔當的角色，以及擔任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員在甚麼情況下須按《議事規則》第83A條披露金錢利益。



	第四，如何詮釋《議事規則》第83A條並應用於議員在會議上的發言，包括議員應在甚麼時候披露金錢利益，以及議員是否在每次發言時都應該披露同一項金錢利益。

 

	監察委員會留意到，議員獲發有關披露金錢利益的資料(載於本報告第3章第3.2段)並無明確提醒議員，倘若議員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公司旗下附屬公司已競投或獲批立法會轄下委員會所審議項目的合約，他們應披露有關金錢利益的性質。《議事規則》第83A條亦並無明確訂明，議員必須披露來自其擔任董事的公司旗下附屬公司的金錢利益。



	就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的角色，監察委員會注意到在法律上，兩者均對其所屬公司負有相同受信責任。因此，監察委員會認為，擔任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員應採取合理步驟瞭解公司的業務性質，包括旗下附屬公司的業務性質，並決定是否須披露來自母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金錢利益，以及決定以哪種方式瞭解是否須作此披露。這項要求不應對議員造成過於艱巨的負擔，因為議員只須披露金錢利益的性質。不過，陳茂波議員及黃容根議員認為，期望議員瞭解他們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公司旗下所有附屬公司的業務性質，實際上難以執行。他們兩位認為，應只期望議員瞭解他們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公司旗下主要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性質。



	至於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員在何種情況下會因其獨立非執行董事職位而須按《議事規則》第83A條披露金錢利益，監察委員會用了接近一年的時間，達成以下數點理解：



	第一，若某間公司已競投某項目的合約，或已獲批該項目的合約，則該公司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直接金錢利益。



	第二，若某間公司基於上述情況而被視為在某項目中有直接金錢利益，則擔任該公司董事的議員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金錢利益。



	第三，就按照《議事規則》第83A條的規定披露金錢利益而言，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與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區分。



	第四，為按照《議事規則》第83A條的規定披露利益，議員應採取合理步驟，瞭解他擔任董事的公司在委員會審議的事宜中是否有金錢利益。



	第五，在一般情況下，若某間公司(“母公司”)的附屬公司已競投或已獲批某項目的合約，該母公司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金錢利益，而且基於此點，擔任該母公司的董事的議員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金錢利益。


	基於上述5項原則，監察委員會認為，若某間公司的附屬公司已競投或獲批某項目的合約，其母公司應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利益。不過，監察委員會接受每宗個案的情況可能不同，有些時候，間接金錢利益可能過於遙遠，以致不受《議事規則》第83A條囿制。我特別一提，議員聲稱他對自己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公司所擁有的金錢利益並不知情，以及他本人沒有參與該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均非研究該議員沒有披露金錢利益是否構成違反《議事規則》第83A條的相關考慮因素。



	不過，我及黃容根議員對上述原則的第五項有保留，即“在一般情況下，若某間公司(“母公司”)的附屬公司已競投或已獲批某項目的合約，該母公司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金錢利益”，因為這項原則過往從未應用於議員身上，亦從未經議員充分討論。我們認為，要求擔任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員須為遵從《議事規則》第83A條而瞭解公司旗下附屬公司所參與的業務，實際上並不可行。我們亦認為，應用此原則於石議員及林議員的個案上，並據此認為他們違反《議事規則》第83A條，是過於嚴厲，儘管監察委員會不建議對他們作出處分。



	鑒於上述適用於《議事規則》第83A條的原則涉及所有議員，我將會代表監察委員會於內務委員會2011年6月24日的會議上，要求優先編配辯論時段予我，以便我可以監察委員會主席身份在2011年7月1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本報告內有關金錢利益程序規則的事宜動議議案辯論，讓議員可就此議題發表意見。



	為協助議員遵從《議事規則》第83A條，監察委員會建議，應以指引的方式列明適用於《議事規則》第83A條的上述原則，以提醒議員作為董事的責任，以及將在委員會會議上披露金錢利益的安排正規化。



	最後，監察委員會促請全體議員應保持警覺及時刻注意按照立法會的有關規則登記和披露他們的個人利益，以免給自己帶來嚴重後果和損害立法會的聲譽。



	主席，我謹此陳辭。






根據《議事規則》第24(4)條提出的質詢

QUESTIONS UNDER RULE 24(4)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主席：質詢。我根據《議事規則》第24(4)條，准許梁美芬議員及李慧琼議員各自提出一項急切質詢。



	第一項急切質詢。





改善分間樓宇單位防火問題的措施

Measures to Improve Fire Safety Problem of Flat Units Divided into Separate Units



1.	梁美芬議員：主席，上星期三(即2011年6月15日)凌晨，土瓜灣馬頭圍道111號一幢有多個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的唐樓發生大火，釀成4死19傷的慘劇，引起公眾對“劏房”防火問題的廣泛關注。在土瓜灣等社區，這類存在多間“劏房”的舊樓林立，走火設施普遍惡劣。為避免慘劇再次發生，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鑒於發展局局長在本年6月1日本會會議上回答質詢時表示，“劏房”不一定全部違法，也可解決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並無必要完全取締，但經過今次馬頭圍道火災後，會否考慮立即按照類似“樓宇更新大行動”的模式，撥款予舊樓有需要的業主，用於改善“劏房”的防火設施，以符合法定防火安全標準，並即時加強對“劏房”業主及住戶宣傳防火知識，以保障公眾安全；若否，原因爲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上星期馬頭圍道舊樓發生大火，造成嚴重傷亡，我在此再次代表特區政府向死傷者家屬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主席，雖然立法會最近已多次討論有關“劏房”的問題，但我覺得也有必要再次簡述在建築物管理角度下，“劏房”的定義及可能引起的問題。“分間樓宇單位”，即俗稱“劏房”，一般是指一個單位被分間成兩個或以上的獨立單位，有關的工程通常涉及拆卸原先的非結構性間隔牆、建造新的非結構性間隔牆、裝置新的廁所、為新設的廁所改動或加設內部供水管及排水渠系統、加高地台以埋置新設或改道的供水管及排水渠等。如果有關工程質量欠妥，可能會影響樓宇安全及衞生，包括因開鑿額外門口而導致走火通道違規、渠管工程欠妥而令樓宇滲水，或過度加設間隔牆和加厚地台而令樓宇負荷過重等。這種分間樓宇單位的現象早前出現在住用單位，但近來亦在商住兩用的樓宇和多層工業大廈出現，情況實在令人關注。



	正如我在6月1日回答另一項口頭質詢時解釋，“劏房”所顯示的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包含消防及樓宇安全、建築物管理及房屋需求等事宜。有見及此，大家也留意到，我今天是聯同保安局局長及民政事務局局長一同出席，回答各位議員的質詢。發展局於去年7月就規管“劏房”問題，諮詢發展事務委員會屬下的樓宇安全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議員當時普遍認為全面取締“劏房”，並不是一個切合實際需要的辦法，但當局必須以保障公眾安全為首要目標，以多管齊下的措施打擊違例“劏房”，並提高相關工程的安全質素。我們正積極從樓宇安全的政策目標，加強對“劏房”的巡查及規管。 



	在立法方面，我們正逐步把一般“劏房”涉及的工程，納入適當的法定監管，要求業主循合法途徑進行工程，提高工程的安全水平。剛於去年12月底實施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已涵蓋了“劏房”常見的室內渠管工程，市民可透過簡便而又合法的機制，聘請註冊承建商進行有關工程。我們已進一步建議把“劏房”常見的其他工程，例如加建間隔牆或加厚地台等，納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規管，屋宇署目前正就相關的技術細節諮詢業界。我們會加緊這方面的工作，爭取於明年的第一季把修訂規例提交立法會。



	在執法方面，屋宇署自本年4月1日起展開針對“劏房”的特別行動，會查察懷疑“劏房”單位的改建工程是否符合建築物規例下的消防安全規劃、設計和建造要求，特別是對走火通道的影響，並會對違規之處採取執法行動。署方預計在每年的特別行動中，會巡查一千三百多個分間單位。



	梁美芬議員建議我們按照類似“樓宇更新大行動”的模式，為有關人士提供資助以改善“劏房”的安全，我對這項建議有很大保留。“樓宇更新大行動”是一項一次性的特別措施，主要目標是改善舊式樓宇的公用地方的安全，包括樓宇結構及消防設備的維修，但並非為業主提供個別單位的內部裝修或維修的費用。無論從善用公共資源或公平的角度考慮，為把個別單位分間作出租或出售牟利的業主提供維修和改裝資助也不合理。“劏房”單位業主有完全的責任確保自己的物業沒有違反法例，我們並不適宜以“樓宇更新大行動”的模式協助他們進行維修工程。 



	不過，我們的夥伴機構及屋宇署亦設有其他的常設計劃，幫助有需要的業主。例如，業主如需要拆卸其單位的違例工程，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共同管理的一站式“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可提供技術意見或免息貸款予合資格的業主，以拆除或糾正個別單位內的違例建築工程，包括與“劏房”相關的工程，在這方面的最高貸款額可達5萬元。樓宇業主亦可向屋宇署申請“樓宇安全貸款計劃”的貸款，以改善樓宇的消防安全；提供、改善及維修樓宇的消防裝置及設備；以及清拆違例建築物，貸款額更可高達100萬元。由政府撥款，交由香港房屋協會管理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更會為合資格的長者自住業主就上述工程提供津貼，最多達4萬元。



	近日接連發生有關違例建築物及“劏房”的事故，顯示市民的消防及樓宇安全意識仍然薄弱。因此，我非常認同梁美芬議員提出的建議，要即時加強對“劏房”業主及住戶宣傳防火知識。事實上，在最近連串的僭建物事件發生後，屋宇署已相應調整了該署的大規模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的策略，加強宣傳打擊違例建築物的信息。為特別對“劏房”業主及住戶宣傳防火知識，屋宇署正更新一系列包括樓宇安全規定及注意事項的常見問題，並會在日內上載於屋宇署的網頁，而1823查詢熱線提供的內容亦會同步更新。署方亦會在短期內推出相關的巴士車身廣告、報章特稿及電台宣傳信息，更廣泛宣傳有關“劏房”要注意的安全事項，向樓宇業主灌輸不應進行非法分間單位工程的意識，也要勸諭打算租用“劏房”的人士在決定承租前查看有關樓宇的情況，例如查看有關建築工程是否已獲得批准。為加強市民在火警時的逃生能力，消防處亦已安排於短期內在電視台及電台播放教育市民逃生方法的電視及電台的宣傳短片。 



	為了更有效及更全面減低舊式樓宇的火警風險，消防處已由2008年年底開始推行“四管齊下”的行動，在人口稠密的地區，例如土瓜灣、油尖旺及灣仔等，揀選一些有較高潛在火警危險的舊式樓宇，從4方面減低火警風險，包括：



(i)	派出“特遣執法隊”巡視這些舊式樓宇，全面採取執法行動，以清除火警隱患；



(ii)	在“特遣執法隊”完成巡查及跟進後，有關地區的消防局會定期巡查這些舊式樓宇及作出適當執法，以確保消防安全；



(iii)	由該大廈的“樓宇消防安全特使”不時作出巡查，以確保違規事項不再出現；及



(iv)	邀請各區防火委員會、消防安全大使及地區知名人士向舊式樓宇宣傳防火。 



	民政事務總署及消防處也會好好利用地區網絡，提高全港各區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識。現時，全港18區均設有地區防火委員會，推動和宣傳防火安全意識，並教育區內居民防火安全的重要性。地區防火委員會亦不時與區議會及其他地方團體，例如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業主及大廈物業管理公司等，合力推廣合辦宣傳及教育活動，以加強區內人士對防火安全及其他有關大廈安全的事宜。





梁美芬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特遣執法隊”及“樓宇消防安全特使”，又說其實由2008年年底已開始推行“四管齊下”的行動。如果大家還記得，2008年在旺角發生了很嚴重的火災，引發舊樓“劏房”的問題，也導致兩名消防員喪生。接着，當局便推出了“樓宇更新大行動”。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樓宇更新大行動”的主要目標是改善樓宇的公用地方。如果說回上星期三馬頭圍道的火災，大家可以看到，樓宇的樓梯很狹窄，按其中一名成年人形容，有名小朋友便是在梯間被燒焦，這是很悲痛的事情。我聽說是要靠住客舉報。居住在“劏房”的住客有時候也會害怕，但即使他們舉報，業主也可能不會採取行動。所以，我想問局長有否再考慮......其實是要提供誘因的。大家一定認同要進行教育。所以，我便要問，就發生火災的大廈而言，“樓宇消防安全特使”有否做足功課呢？馬頭圍道是經常發生事故的。



	此外，可能也要靠住戶舉報。如果當局可以向舉報的住戶提供一些資助，這可以是一個很大的誘因，會令業主願意合作改善樓宇內部的消防設施，所以我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既然當局已經有“樓宇更新大行動”協助業主，我覺得鼓勵住客舉報，是不會出現濫用的情況的。這些住戶其實都很害怕，不知道如何逃生，因為他們無法通過樓梯及通道。局長可否再解釋一下，因為我看到她在主體答覆......





主席：梁議員，如果你提問完畢，請讓局長作答。


發展局局長：主席，對於梁議員就“樓宇更新大行動”提出的問題，我會先作回應，而保安局局長稍後會詳細說一說舊樓的防火工作。



	“樓宇更新大行動”的出現，並非如梁議員所說般，而是當局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推出的，目的是創造就業，屬於一次性的措施。不過，我們已多次注資，而在本星期五，我會要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再次注資，希望幫助三千多幢這一類的舊樓。當然，如果是合資格的樓宇，無論是屬於第一類別或第二類別，只要其合乎資格的工程是會改善防火設備，“樓宇更新大行動”也是會提供協助的。



	我在主體答覆所說的是，目前，業主將一個單位分間成數個獨立單位用作出售或出租，當中已經有自己的商業和牟利誘因，如果他們沒有做好的工作，而要由納稅人幫他們包底維修，我覺得這是說不過去的。可是，如果他們將單位分間影響到居民的安全，那麼，不論是否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只要他們申請，無論是市區重建局、香港房屋協會或屋宇署的常設貸款計劃，也是很樂意向業主提供協助的。





梁美芬議員：主席......





主席：保安局局長有補充，請你先讓保安局局長補充。





梁美芬議員：好的。





保安局局長：主席，鼓勵住戶舉報，我想最大的誘因便是他們的自身安全。如果要提供一個獎金制度他們才會舉報，則我對此有少許保留。



	除了接受舉報外，我們亦會進行巡查。至於事發樓宇，消防處和屋宇署人員曾經在2010年5月20日巡查馬頭圍道111至113號，就《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進行初步視察。



	這幢商住樓宇於1957年落成，根據當時的規定，大廈無需裝設任何消防裝置和設備。消防處人員當天巡查這幢樓宇時，並沒有發現消防違規事項，屋宇署亦沒有發現前後樓梯有阻塞。主席，這便是我要補充的資料。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美芬議員：是的。其實......





主席：請簡單複述你認為局長沒有回答的部分。





梁美芬議員：是的，我認為局長沒有回答。此外，我亦想澄清。李少光局長形容那是獎金制度，但其實並非那樣......





主席：梁議員，現在不是進行辯論。請簡單複述你認為局長沒有回答的部分。





梁美芬議員：我認為局長一直沒有就我剛才提到的“特遣執法隊”及“樓宇消防安全特使”作答。由於這些均沒有效，所以才發生火災。如果局長認為是有效，為何會發生這火災？這些“樓宇消防安全特使”就是不足夠......





主席：梁議員，你並非在複述你剛才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局長已就你剛才的補充質詢作答。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想就公眾教育提問。我很高興看到今天有兩位局長出席會議，就這項質詢作答。



	我想請問局長，出現“劏房”，最大的誘因會否是我們的房屋政策問題？我真的覺得很奇怪，為何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今天不在席？如果我們翻看歷史，昔日香港有很多人在山邊搭建寮屋暫住，但後來......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我批准這項急切質詢，是因為梁美芬議員提出一個特別的問題，即政府會否撥款給“劏房”的業主，協助他們做好安全措施，以及進行安全教育？你必須圍繞這方面的事宜提出補充質詢。


梁劉柔芬議員：好的，主席，多謝你提醒。



	我覺得要做好整個制度，可能要一併考慮，如果無法改善“劏房”，是否便要安置那些住戶？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這方面呢？

 



主席：你這項補充質詢不屬於我們現在要考慮的迫切性問題。你可以留待我們處理其他質詢時再提出來。





黃國健議員：主席，“劏房”現在的確是大家很重視的問題。對於局長剛才的答覆，我們同意我們現在不是要求取締“劏房”，而是要求政府加強規管，以保障住戶的安全，以及不要對“劏房”以外的人造成滋擾，例如漏水問題等。



	我認為當局如果要規管“劏房”，首先便要掌握“劏房”的資料，例如有多少樓宇有“劏房”，“劏房”現在的情況如何等。我記得我上一次提出補充質詢時，局長的答覆是沒有這個資料庫，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所以，我現在的補充質詢是......





主席：我想再次提醒議員，我們不是就政府對“劏房”的一般政策進行辯論。黃議員，請圍繞這項急切質詢的主題提出補充質詢。





黃國健議員：是的，我即將提出我的補充質詢。



	圍繞着“劏房”的安全問題，政府會否建立資料庫，要求所有進行了“劏房”工程的業主必須申報，然後政府便可以成立一個資料庫，聯同民政事務總署、房屋署和消防處，按優先次序和緊急程度，巡查“劏房”的安全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發展局局長，請作答。





發展局局長：主席，黃議員的理解是正確的。目前，我們並沒有關於全港“劏房”的詳細資料，但我們有數項工作，是可以有助我們逐步建立這些資料，以及掌握得更好的。


	第一，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我們由4月1日起進行了一項特別行動，會於今年內巡查超過1 300個分間單位，目的是希望掌握更多資料，幫助我們制訂下一階段的工作。



	第二，議員已反覆聽我說了很多次，我們會在今年內完成一項清點全港41 000幢樓宇屋外違例建築的工作。雖然這項工作是針對屋外的違例建築物，但我相信負責巡查的顧問公司在過程中如果察覺有問題，例如懷疑屋外結構可能受“劏房”影響，他們是會向我們報告的。



	第三，本月底恢復二讀的《2010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如獲通過，我們便會推出強制驗樓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議員會記得，在審議過程中，我們要求受聘進行強制驗樓的合資格人士如果看到涉及“劏房”的工程，便要向我們匯報。





黃國健議員：主席，我認為局長沒有回答我補充質詢的第一個問題，即會否要求所有“劏房”業主必須申報？政府最少要知道哪裏有“劏房”。





主席：請你坐下。議員提問補充質詢時只能提出1個問題，不能有第一個、第二個問題。局長，你有否補充？





發展局局長：現在是沒有一個所謂登記申報註冊的制度。正如我反覆解釋，“劏房”並非以一種特別類別存在，而是涉及《建築物條例》下的一些工程。



	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推出前，絕大部分工程都是屬於豁免工程，但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生效後，排水渠工程現在已經需要申報。在修訂了規例後，我們希望業主會向我們報告更多涉及“劏房”的其他工程。





陳淑莊議員：從主體答覆第一段的最後兩句看到，“劏房”的情況似乎有蔓延的趨勢，因為“劏房”現在不單出現在住宅單位，就連多層工業大廈也有“劏房”。



	主席，這個情況令人非常關注。我想請問是哪個政策局負責巡查，以及有甚麼方法可以盡量遏止在多層工業大廈出現“劏房”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發展局局長，請作答。





發展局局長：從規管建築物的角度而言，巡查工作是由屋宇署進行，但是否能夠完全遏止，則要視乎條例有何規定及法定權力為何。



	正如我早前作答時說，我們即使接到舉報，巡查了五千多項有關“劏房”的舉報，但只有非常少數的個案能夠真正按法例採取行動，因為或許它們並沒有違反現行各式各樣的法律。





主席：尚有5位議員在輪候就這項急切質詢提問。接下來要處理的第二項急切質詢，也是基於馬頭圍道大火而提出的。我現在請李慧琼議員提出第二項急切質詢。





分間樓宇單位引起的防火安全問題

Fire Safety Problems Caused by Flat Units Divided into Separate Units



2.	李慧琼議員：主席，本月15日，土瓜灣馬頭圍道一幢唐樓發生3級火災，造成重大傷亡。不少劫後餘生的居民均表示逃生困難，有人更需爬水管逃生，險象環生。肇事唐樓樓齡逾50年，屬無業主立案法團(“法團”)、無管理、無維修的“三無舊樓”，樓梯堆滿雜物，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情況普遍，既阻礙逃生通道，亦令舊樓人流遠超當初設計，嚴重妨礙樓宇走火安全。而全港有不少舊樓情況與肇事大廈相若，一旦發生火警，住客生命和財產安全受到極大威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發展局局長本年6月1日在本會會議上回覆質詢時指出，屋宇署曾根據《建築物條例》向違規的“劏房”個案發出73張清拆令，當中大部分個案涉及違反走火通道安全的規定，上述清拆令是否包括今次肇事大廈；當局是否會即時派人巡查所有收到清拆令的大廈的走火通道情況，確保類似慘劇不會重演；及


(二)	是否會即時全面巡查全港其他舊樓，加強《消防條例》和《建築物條例》的執法，並對出現嚴重管理和安全問題的大廈考慮強制介入，以確保大廈走火通道的暢通；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由於李慧琼議員的質詢和剛才梁美芬議員的質詢都是涉及因馬頭圍道大火而引起有關“劏房”的關注，我會盡量不重複剛才答覆的內容，讓各位議員可以有更多時間提出補充質詢。但是，相對於梁議員的質詢，李議員的這項質詢，正好點出了“劏房”問題的複雜性，既涉及樓宇結構和消防設備，也關乎樓宇管理和住客對樓宇安全的認知及重視。具體來說，即使一幢樓宇的“劏房”工程符合消防及建築物安全規定，但假如樓宇缺乏適當管理，居民沒有安全意識，把雜物堆滿走火通道，把防煙門長期打開，或把逃生門上鎖，我恐怕李議員的質詢中的險象仍然會繼續發生。



	政府多個部門一直以來都很重視改善舊樓安全，屋宇署正逐步把“劏房”涉及的工程，納入適當的法定監管，我在此不再重複有關內容。在巡查方面，消防處及屋宇署均一直有系統地巡查本港的舊樓，包括當中的走火通道。



	就樓宇管理方面，現時不少位於舊區且樓齡高的單幢式樓宇，業主大多數是長者或基層市民，經濟和組織能力有限，也有部分業主不願意付錢進行管理維修，加上這類樓宇很多都有業權不清的情況，又有一部分業主把單位出租，透過代理收租，平日難以聯絡，所以很難組成法團。2010年4月，民政事務總署聯同香港房屋協會和4個物業管理專業團體，推行了一項試驗計劃，以羣組形式為約1 000個舊樓單位，主要是李議員最關心的“三無大廈”的業主免費提供專業的物業管理意見及跟進服務，致力改善舊樓的管理。計劃普遍受到業主歡迎。在汲取試驗計劃的寶貴經驗後，民政事務總署於2011年進一步加強對舊樓業主的支援，目標大廈將會增加至每年約400幢，即8 000個單位，並把計劃命名為“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為破舊失修的私人大廈的業主和法團，提供一站式的專業顧問服務。



	我們的目標，是透過上述不同部門的通力合作，多管齊下，從法例、巡查、樓宇管理以至教育等各方面，同心合力改善本港舊樓的安全。



	李議員的質詢中提及有關土瓜灣馬頭圍道一幢唐樓在本月15日發生3級火災，造成重大傷亡。由於當局仍正在調查，因此未能確定造成重大傷亡的原因，是否與“劏房”的工程影響了走火通道有關。但是，無論如何，改善本港舊樓，尤其是“劏房”的安全，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必須重視的課題。



	就李議員的質詢的兩個部分，我的綜合答覆如下：



	在2008年1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期間，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例》向有違例建築工程的“劏房”個案共發出了73份清拆令，當中過半數個案涉及違反走火通道安全的規定，亦有少部分涉及滲水及樓宇結構荷載等問題。截至2011年4月底，其中36份清拆令已獲遵從，其餘的37份尚待業主遵從。屋宇署會即時派員巡查這些尚待遵從而又涉及走火通道清拆令的樓宇，並會考慮向未有遵從清拆令的人士提出檢控。



	上述73份清拆令中，並沒有質詢中提及位於土瓜灣馬頭圍道的唐樓在內。



	在巡查和執法方面，1987年或以前落成的商住樓宇及和住宅樓宇的防火設施及有關建造，受《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規管。消防處和屋宇署一直有按計劃逐步巡查全港目標樓宇。在巡查時，如果發現走火通道受阻塞或因結構問題導致潛在火警危險，或消防裝置及設備出現問題，部門會作出跟進。



	為了更有效及更全面減低舊式樓宇的火警風險，消防處在2008年年底開始推行“四管齊下”的行動，詳情已在我剛才回覆梁美芬議員的質詢時交代。



	此外，屋宇署在本年4月1日起展開了針對“劏房”的特別行動中，會查察懷疑“劏房”單位的改建工程是否符合建築物規例下的消防安全規劃、設計和建造要求，特別是對走火通道的影響，並會對違規之處採取執法行動。署方預計在每年的特別行動中，會巡查一千三百多個分間單位。如果在巡查時發現與消防裝置及設備有關的問題，亦會轉交消防處跟進。特別行動的目標樓宇名單是按針對性的準則制訂，例如大廈出現多項懷疑因“劏房”而影響樓宇安全的徵狀，便會優先被納入為目標樓宇。在制訂名單時，屋宇署亦會參考過往署方接獲的投訴個案。


	不過，我必須再次強調，巡查只是處理樓宇安全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我們相信，要有效全面處理樓宇安全的問題，必須透過多管齊下的措施。



	歸根究柢，我們極須在本港建立樓宇安全文化，由業主本身負起維修及保養樓宇的最終責任。將於下星期恢復二讀辯論的《2010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所引進的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正正是讓業主承擔本身責任的重要措施。計劃的實施亦會有助打擊違例“劏房”的問題。我們將會要求註冊檢驗人員在進行強制驗樓計劃下在樓宇公用地方的訂明檢驗時，向建築事務監督報告懷疑“劏房”的徵狀和個案，以便當局進行跟進。



	當大廈出現嚴重管理和安全問題時，民政事務局的觀點是任何強制此類大廈聘用物業管理公司的措施有如遠水救近火，並不及由相關執法部門即時直接介入的處理方法有效。對於有心無力的業主，民政事務局認為提供適當的具體支援更為有效。正如我剛才所說，民政事務總署於今年將進一步加強“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增加對舊樓業主的支援。此外，總署轄下各區的民政事務處會繼續協助及支援法團，協助有需要的業主申請政府各項樓宇安全的貸款計劃，幫助他們處理大廈的管理事宜，包括應邀列席會議，處理有關大廈管理的查詢，並就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召開的會議的程序，以及涉及採購、維修、財務管理等程序提供意見作為參考。





李慧琼議員：主席，在局長答覆我的兩部分質詢的第五段指出，署方預計在每年的特別行動中會巡查一千三百多個分間單位。根據業界的估計，現時全港有超過1萬個“劏房”單位。如果按每年只巡查一千三百多個單位的進度，可能要花10年才可完成巡查現有的分間“劏房”單位。但是，在10年或數年後，以現時的增長速度，屆時可能不止1萬個“劏房”單位，而可能是2萬個或3萬個，甚至更大的數目。為了確保樓宇和住在“劏房”人士的安全，我想問局方會否增聘人手，加快巡查的進度，讓全港的“劏房”可以在合理時間內被巡查，以及建立一個“劏房”資料庫？





發展局局長：正如我剛才所說，巡查只是我們處理舊樓安全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我們的策略是多管齊下。李議員認為一千三百多個分間單位的數字或許偏低，其實我們不是只做巡查的工作，而亦有做其他工作。至於增聘人手方面，其實議員得悉，在2011-2012財政年度，屋宇署是各個部門中增加人手之冠  不是排第一也排第二  我們把重點集中在舊樓巡查的工作，或處理全港樓宇的巡查和執法工作。專業和技術人員由原本編制的477名增加至601名，增幅超過120名。在這樣的人手增幅下，我覺得我們目前需要按緩急先後，盡量好好利用獲得的新增資源，處理我們面對各式各樣的樓宇安全問題。





馮檢基議員：主席，其實看這兩項質詢的答覆，局方最主要的是用“四管齊下”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在“四管齊下”中，首兩點是由政府部門監察，第三和第四點是教育宣傳。我本來想以治標不治本來形容，但再仔細分析，其實是連治標也不能做到。為何我這樣說呢？首兩點有四大問題，第一，是無法覆蓋所有......





主席：馮議員，請精簡，不要長篇大論。





馮檢基議員：如果我不說出問題所在，他們是無法理解我要提出的補充質詢。





主席：請你盡量精簡。





馮檢基議員：好的。當局能夠怎樣覆蓋呢？是無法全部覆蓋的，因為現時的問題太大，李慧琼議員剛才也作出了補充，我便不重複了。第二便是時間性方面，當局今天巡查完畢後，會在何時再巡查呢？是無法做到24小時及365天也巡查的，可能是要在5年後才作第二次巡查。第三，現時是無法處理大廈內覆蓋面的問題，整幢大廈的結構如此複雜，當局怎可能派出一隊職員巡查一次後，便可以找出整幢大廈的問題呢？第四，現時是由外界人士巡查，而並非由那些24小時也居住在該大廈的人士來巡查......





主席：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馮檢基議員：......這便是在監察上出現了問題。第二，政府一直不願意承認，首先，65歲以上的業主因為年紀大......





主席：馮議員，請你精簡。





馮檢基議員：......不是那麼容易接受教育......





主席：請你盡快提出補充質詢。





馮檢基議員：是的，我知道，很快了。第二，很多業主並非居住在該處；第三，他們大部分也是租客，即使提供教育，也是無法教育到業主。現時連成立法團也有困難，局長又怎樣向業主作教育和宣傳呢？



	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關於局長主體答覆的最後一段，我們一直也有提及，我們在8年前曾經向局長提交一份書面建議  當年是民政事務總署的官員  亦曾向發展局林鄭月娥局長提交書面意見，便是小區管理其實會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她現時卻表示遠水不能救近火。這是我們在8年前提出的建議，即使是遠水也變成為近水了吧？我想問局長現時提出這些連治標也做不到的方法，怎能夠處理好大廈維修的防火和管理問題呢？這是無法做到的。我想問局長為何要把可以治本的方法，當作為“遠水”而視之不理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民政事務局局長，請作答。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從長遠和根本來看，正如發展局局長剛才所說，我們是要建立居住安全的文化，從而改善大廈管理。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一直推動業主負起責任，包括推動業主成立法團等。對於現時所謂的“三無大廈”(即沒有法團及沒有管理公司和其他居民組織的大廈)，我們亦開始引入一項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發展局局長剛才亦已提及有關詳情。我們希望通過這些方式，在平時可以協助業主、租客和居民組織起來，從而加強他們的居住安全。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便是就這些所謂“遠水不能救近火”的事情，我們其實在8年前已經提出......





主席：馮議員，你剛才用了很長時間提出一項你說是很簡單的補充質詢。較諸現時這項急切質詢，你的補充質詢更適合作為一項議案辯論的議題。對於你的補充質詢，局長是已經作答。





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在就兩部分質詢的綜合答覆的第一段中，指在2008年1月至2011年4月間共發出了73份清拆令，如果把數字除開計算，即每年只發出了25份清拆令。主席，這個數字是相當少的。我們在昨天接見社區組織協會一羣居住在深水的舊街坊時，他們告訴我在深水、土瓜灣及油尖旺區中，差不多每條街道的舊樓也出現後門被封或間房問題，是會導致消防安全出現危險情況的。



	主席，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除了《建築物條例》外，《消防條例》(第95章)第9條其實亦賦予消防處處長更廣泛權力，當他有合理懷疑，信納大廈內可能出現導致消防危險的問題時，他是可以發出指令進行很多工作，是較屋宇署採用的條例更易辦事的。我想問局長，當局在過去多年曾否就舊樓問題，向這些沒有法團和甚麽也沒有的“三無大廈”發出消除危險通知書，以及要求它們處理改裝、後門封閉及板間房等問題？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李議員剛才提出的法例是確實的。在《消防條例》中，確實有一項條文是賦予消防處處長絕對的權力，但這權力是不可以隨便行使的，因為就這項權力，他是無須到法院申請手令的。故此，我們需要在擁有充足證據，而令消防處處長確信屋內或處所內是有點亂七八糟，以致確信出現了即時的消防危險時，才可以在無需手令的情況下入屋。所以，這項法例是不可以隨便引用的。如果說我們是否要在收到市民舉報後，便立即引用這項法例呢？我對此便有所保留了。可是，如果是由我們派往巡查的屋宇署人員，確定當中出現了即時的消防危險時，消防處處長是不會猶疑而使用這項權力的。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永達議員：我很簡單作出提問，第一，根據第95章，當局共發出了多少份清拆令？第二，我所說那些後門被封及因為間隔擠迫以致無法走火的情況，主席，這些難道不算是即時問題嗎？





主席：局長，你有否這方面的資料？





保安局局長：主席，一如我剛才所說，如果看到大廈後門被封，我們無須入屋便可採取行動。現時，如果我們在巡查大廈時，在後樓梯看到後門被封的情況，我們是無須入屋便可即時發出清拆令。如果業主不願意清拆，我們便會作出起訴。在我剛才回答梁美芬議員的質詢時，我亦提到在2010年，我們已曾巡查過該大廈，當時是由消防處及屋宇署一起進行巡查的，而我們並沒有發現走火通道有被阻塞。





主席：李議員的跟進質詢是問有關發出清拆令的數字。





李永達議員：是的，是關於資料和數字。





主席：局長，你有否這方面的數字？





保安局局長：關於運用香港法例第95章賦予消防處處長的這項權力，以我所知情況是很少的，確實數字讓我在會後以書面提供。(附錄I)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最後一段指出，如果政府要強制所有有安全問題的大廈進行大廈管理，可能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可是，我們亦看到在近數年間，舊區的管理情況越來越差，政府做了很多工夫向他們提供很多協助和支援，甚至推出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等，但仍然改善不了這種現象。政府在近數年推出了很多強制驗樓和驗窗等支援措施，希望可以把事情做好，但如果政府不推行強制管理，還可以提出甚麼好計劃來幫助這些舊樓改善管理問題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民政事務局局長，請作答。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陳議員提到有關強制管理的問題，應該是指在《建築物管理條例》第40B條及第40C條的內容。根據這兩項條文，如果該大廈沒有成立法團，民政事務局局長可以向土地審裁處提出開展一項程序，要求它指派一個人成立法團。如果該大廈已經設立法團，但該法團是有名無實的話，亦可以要求法團聘請管理公司。可是，這項程序需時較長，正如大家剛才亦聽到發展局局長和保安局局長所說，現時消防處和屋宇署經常也會派出隊伍，如果他們在巡查時發現大廈出現危險情況，便會馬上採取執法行動。如果要以《建築物管理條例》要求成立法團，再要求法團聘請管理公司，當中的程序會需時較長，而且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



	我們現正進行有關兩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全面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希望完善《建築物管理條例》後可以推動良好的建築物管理文化。另一方面，我們亦正審視有何更佳的方法推動成立法團，當中包括各種主動的援助方法等。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補充質詢的範圍很小，希望政府可以答覆。我們是有強烈理由，懷疑今次事件或其他事件的發生，是因為一些“劏房”是無法通往後樓梯的(假如是雙梯式設計)，而這些“劏房”便會直接危害住客的性命。



	我看到局長在綜合答覆的第五段指出，預計接下來會巡查1 300個分間單位。主席，我有一項要求，不論消防處或屋宇署也好，我希望他們在巡查時，特別查核有多少“劏房”是真的無法通往後樓梯  我亦不追究那些後樓梯是否可以通往天台或有否阻塞了，因為這些是其他一般事情  但如果圖則設計本身是使那些房間無法通往後樓梯，這其實已屬於非常危險的情況。我想問局長可否立即  因為這些數目不是很大，而且很多這類型的“劏房”是可以直接進入的；如果從頭走到尾是無法通往後樓梯，便等於當中一定有些房間是不能通往後樓梯的，這樣便已經可以取得資料了  局長可否答應例如在1個月內，找出這類問題“劏房”，從而向它們作出強制執行的措施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發展局局長，請作答。





發展局局長：主席，涂議員的理解是正確的，我亦曾親自到舊樓進行巡查，現時是真的有出現這些現象。事實上，去年馬頭圍道45號塌樓事件中亦有一個現象，便是樓宇本來是一座雙梯唐樓，是一梯兩伙的，但因為其中一個單位再分間成3伙，結果便阻塞了另一條樓梯的通道。



	這些正正便是我所指出，在過去數年所發出的73項清拆令中，其中大部分涉及走火通道的問題。對於走火通道被阻塞的情況，我們一定會發出法定命令要他們遵從。可是，我們恐怕亦正面對早前在立法會另一個事務委員會上討論的問題，便是遵從這些法定命令的時間實在太長，現時我們是仍然有37項尚待業主遵從的法定命令，而當中其實有28項也是涉及消防安全問題的。我現時回應李議員的要求，屋宇署是會即時  我希望不需要1個月的時間  可以即時針對該28項涉及消防安全問題，但相關大廈仍未遵從的清拆令，馬上採取行動。



	我相信涂議員是希望我們針對後樓梯被封的問題，進行全港性的巡查，但我恐怕不能夠承諾可在1個月內完成，因為現時這種現象相當普遍，屋宇署的同事能否像涂議員所說，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巡查呢？對此我便不能夠作出承諾了。可是，我亦想在此作出呼籲，如果是居住在這些樓宇的居民，如果他們也看到  因為像涂議員所說，走火通道被阻礙是一個可以看得到的問題  我亦希望他們能夠馬上舉報。





何鍾泰議員：主席，發展局局長提到的“劏房”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她亦提到這主要是在消防和結構上的問題。大家也明白，如此複雜的問題是需要很多人手才可以解決。我知道局長在前日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亦有提到，很多執法工作是不會外判的，現時的做法便是僱用顧問公司進行巡查，當中當然出現了矛盾。我亦擔心署方現時的兩個職系  測量師及結構工程師的工作情況，署方可否讓我們相信它是可以唯才是用呢？因為現時包括馬頭圍道45號J或其他的事後檢查，例如要在1個月內檢查4 000幢有50年樓齡的樓宇時，署方也是沒有重用結構工程師的，這引致他們很不滿......





主席：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在這方面，可否請局長告訴我，她是否可以盡量運用局內這兩個職系，盡量利用這些人才來使我們的工作更有效？





發展局局長：主席，正如何議員所知，我們很多部門是由不同職系的專業和技術人員組成。在處理香港這麼複雜的事項上，我們往往需要一支多元專業的隊伍。如何善用署內的人才，這是屋宇署署長的責任，我對他亦很有信心，他是一定會善用屬下的專業和技術人員，做好確保香港樓宇安全的工作。我亦很感謝何議員經常關心我部門的職系問題。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教育所有業主和住客承擔有關責任是很重要的，如果因為任何走火通道出現阻塞而引致人命傷亡，當中租客及業主的責任也是很大的。如果我們有追究  我相信我們是有追究的，但政府可否廣為宣傳，讓所有人知道及真正瞭解自己的責任，不要為了一時間的住屋問題，而忘記其實他們亦是有責任舉報這些情況的？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關於家居防火安全，消防處每年也會進行大量宣傳。我們很感謝梁劉柔芬議員提出的意見，我們亦會研究在將來的宣傳項目中可否加入這一點。


主席：我以為在讓梁劉柔芬議員提出了補充質詢後，所有要求提問的議員都已經在其中一項急切質詢中提問，但剛剛又有兩位議員按了按鈕，惟本會就這兩項急切質詢已合共用了超過50分鐘。雖然大家對這項問題甚表關注，但也只能夠在其他場合再作跟進。急切質詢到此結束。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第一項質詢。





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Renminbi Offshore Business



1.	梁君彥議員：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已於今年3月公布，港澳部分單獨成章(“《專章》”)，內容強調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方面，當局有何具體措施回應《專章》的內容，以發揮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及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功能定位，以及目前的進度為何；



(二)	鑒於最近有報道指新加坡揚言要爭取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當局有何措施保持香港在離岸人民幣業務方面的優勢；及



(三)	鑒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最近指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要成功，離岸人民幣中心需加強“內循環”(即海外人民幣回流內地的政策)及“外循環”(即搭建往海外市場的金融平台)的功能，政府在這兩方面有甚麼計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自2004年開始，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隨着國家擴大人民幣在跨境交易中使用的措施陸續推出及深化，以及在中央和內地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在過去1年有很快速的增長。



	在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方面，2011年首4個月經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總額達4,450億元人民幣，已超過2010年全年的3,692億元人民幣。在2011年第一季，經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相等於同期中國內地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的86%，這顯示香港成為了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的主要平台。



	在人民幣貿易結算帶動下，香港人民幣存款亦大幅增加，人民幣的融資活動也越趨活躍。香港的人民幣存款由去年1月的600億元人民幣，躍升至12月的3,100億元人民幣，以及今年4月底的5,100億元人民幣。



	同時，香港亦成為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債券中心。在香港的人民幣債券發行量，由2009年的160億元人民幣增加至2010年的358億元人民幣，今年首5個月也超過了280億元人民幣。發債體包括全球各地的企業和機構，例如美國的麥當勞和卡特彼勒、歐洲的聯合利華和大眾集團，以至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



	此外，截至今年4月底，使用香港人民幣清算平台的銀行有173家，其中151家是外國銀行的分支機構或中資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它們形成了一個為全球各地處理各類人民幣支付的銀行結算網絡，為中國內地與全球各地及不同離岸市場之間提供人民幣清算服務。



	為提高海外企業和金融機構對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及發債的認識，以配合國家政策把人民幣推到世界各地，我們會到不同地方進行路演。上月我們和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首次進行聯合路演，到印尼及馬來西亞鼓勵當地金融機構、商會及跨國公司參與相關的人民幣業務。



	金融管理局亦於3月中在澳洲悉尼舉辦了首場海外路演，並剛於上星期前往俄羅斯進行路演。我們今後將前往更多地方，進一步推廣人民幣貿易結算及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功能。



	人民幣離岸業務的持續發展，為市場提供更多樣化的人民幣投資產品，也有助鞏固香港作為資產配置平台的優勢，促進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截至2009年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併資產為85,070億港元，當中超過60%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二)	隨着國家進一步推進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今後會有越來越多與中國有貿易和投資往來的海外企業選擇使用人民幣進行交易。為了滿足這些企業對人民幣金融服務的需求，全球各地(包括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希望開展離岸人民幣業務，這是自然的發展。



	香港是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其中一個主要窗口和平台，不論在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各方面均與內地緊密相連。同時，香港有先行優勢。我們早於2004年已經開始經營人民幣業務，無論從人民幣存款、貿易結算、債券發行以至金融產品，均已具相當規模和累積了多年相關經驗，是目前境外最大的人民幣資金池。



	我們會繼續爭取為其他地區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相關服務，吸引更多離岸人民幣資金在香港匯聚和融通，鞏固我們的現有優勢。一方面，我們會不斷完善和優化香港現有的人民幣金融平台，並促進更多人民幣金融產品在香港市場推出。另一方面，我們會進行更多推廣工作，繼續推動香港作為面向全球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角色和地位。



(三)	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提供有效的市場和金融平台，讓人民幣資金能有效融通。這包括“外循環”(即人民幣資金在香港和海外地區之間的循環)，以及“內循環”(即人民幣資金在香港離岸市場和內地在岸市場之間的循環)。



	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我們正努力把香港搭建成一個“外循環”的金融平台，通過貿易與非貿易項目，把人民幣推到國際市場。在貿易結算方面，雖然香港只處理中國貿易的20%至30%，但在2011年第一季，香港在人民幣貿易結算中佔86%。這說明香港的金融機構為不少香港以外的企業客戶提供人民幣結算服務。在非貿易項目下，香港亦具備很好的條件推動“外循環”。目前香港的總存款中，超過40%由非香港機構或個人所持有，而在人民幣企業存款中，有16%由海外企業所持有。因此，人民幣到了香港，等於到了全球機構及個人的手上。以發債為例，去年，香港共發了16筆人民幣債，集資358億元人民幣，主要由國際機構投資者認購。



	我們會繼續積極進行推廣工作，務求吸引更多海外金融機構和企業使用香港的人民幣金融平台辦理各項人民幣業務，並透過香港的清算平台，在中國和全球各地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交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幣。



	在“內循環”方面，我們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溝通，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包括讓外商直接投資能更多使用人民幣結算。



	人民幣目前並非完全自由兌換，在資金跨境流動(特別是流入內地)方面，香港會做好把關工作，在充分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梁君彥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2011年首4個月經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總額達4,450億元人民幣，增幅相當高。當局曾否評估人民幣匯率的高低波幅會否對香港金融體系帶來風險？當局現時有沒有計劃把香港發展成人民幣風險管理中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議員的提問。當然，隨着人民幣在香港的使用增多，人民幣存款在本港總存款額中所佔的比例會有所增加。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回答，第一方面，如果企業通過香港的金融平台來處理其貿易結算和融資安排，會牽涉到企業如何在我們的金融平台籌集資金，另一方面則關乎進行風險管理的工作。如果市場推出更多金融工具，這會有助企業進行這方面的風險管理。



	我們亦留意到，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快速發展人民幣業務，其間銀行不斷推出及深化在這方面的業務。此外，關於整體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對本港銀行體系風險管理的影響，我們深信香港銀行在這方面的管理一向非常審慎。在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監管下，香港銀行對外幣或各方面匯率的風險管理均相當審慎，並會按監管要求行事。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的結尾，局長詳述當局會進一步提升本港資產管理業的競爭力。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關於最近有很多報道指出，亞太地區(不包括日本在內)的財富管理中心會在5年後達到12%的財富增長速度，較全球財富管理中心的增長速度快了一倍；亦有報道預測新加坡會在2013年成為世界第一位的財富管理中心。局長提及香港的國際資產管理平台的競爭力，既然當局已做了那麼多推動工作，究竟香港有何對策，以挑戰新加坡及爭取成為區內(除日本以外)第一位的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呢？我們是否真的想爭取實現這個目標，而我們又有多少決心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謝謝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我首先想說，香港金融資本市場的整體規模遠較區內對手大很多。以整體的金融服務(包括融資平台)而言，除了股市之外，在債券市場方面，香港的市場規模其實是很大的。在資產管理方面，相對於區內的對手，香港的資產管理增長一向也頗為可觀。目前，我並沒有香港與其他市場比較的最新數字，但大家的增長率一向大致相同，甚至在很多時候，除了日本之外，香港的資產管理規模也大於區內對手。



	然而，我們看到，隨着亞洲經濟的冒起，我們相信亞洲資產管理市場整體上是大有可為的。基於這個原因，政府在過去1年經常到海外推廣本港在這方面的優勢。我相信隨着我們的資本市場不斷擴大，香港對內地的瞭解增加，以及內地市場擴大，本港的資產管理行業會隨之而壯大。在這方面，我很有信心我們能維持優勢。





林健鋒議員：主席，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對香港的銀行體系，以至香港整體均有很大影響。人民幣存款急升，但如果人民幣離岸借貸方面未能配合，會導致香港銀行有機會出現貨幣錯配，即currency mismatch，所以，我們一定要為人民幣有秩序地回流內地作好準備。我想問局長，你們有否評估過人民幣匯率的高低對香港金融、銀行業，以至整體經濟會造成多大風險？以及如何及早做好“內循環”及“外循環”的對應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謝謝林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我很同意在發展人民幣業務上，我們要增加“內循環”的功能，其實“內循環”和“外循環”都要做好。如果“外循環”指推廣人民幣的海外使用，“內循環”便是增加香港作為離岸市場及集資的功能。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但大家要明白及知道，“內循環”方面牽涉一些跨境的人民幣流通問題，這需要有很好的管理辦法，而香港在發展人民幣業務時，我們要清楚及明確支持國家在金融安全方面的要求。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推動與內地監管機構加強互動，也希望推進“內循環”，例如境外商人的集資如何回流內地。我們會做這方面的工作，完成這些工作後，會增加香港所推出的人民幣產品的規模，當然亦會增加銀行在資金方面的出路。這是我們目前所採取的方向。



	至於議員提及的另一個問題，如果大量人民幣存款(deposit)會引致currency mismatch的問題，我相信銀行在風險管理方面，一定要處理其本身的currency mismatch，即貨幣錯配的問題。在這方面，金管局有相當詳細的指引，而銀行一向也有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陳茂波議員：主席，全世界均看好人民幣匯率會穩步上升，相對而言，由於量化寬鬆及經濟等原因，大家均預期美元的匯率會貶值，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香港與內地的交易非常頻繁，所佔的比重亦很大。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我們現時的外匯儲備究竟有多少是以人民幣denominated，即人民幣所佔的比重是多少？再者，當政府考慮我剛才所說的兩個因素時，會否增加本港外匯儲備在人民幣方面的投資，以間接促進人民幣產品在香港的市場？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謝謝陳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目前，我們的外匯儲備中並沒有人民幣的投資，當然，我們不排除將來在外匯儲備中會有人民幣的投資。我相信這方面的進展會反映人民幣本身的流通性，以及我們整體外匯儲備的投資策略，但我不排除這件事的發生。 





陳茂波議員：局長，不僅是不排除，更要積極地去做。





主席︰陳議員，局長已經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謝謝陳議員。目前來說，在發展人民幣的銀行服務方面，我們首要做的工作是正如我剛才所說，要增加“外循環”及“內循環”的暢順，這是我們目前首要做好的工作。





詹培忠議員：主席，根據內地公布的資料，內地的外匯儲備接近20萬億元人民幣。大家認為人民幣會一直升值，我想向局長提出的補充質詢是，憑局長已有的資料，過去人民幣兌港元最高及最低的匯率是甚麼水平？請局長提供這些資料，好讓市民瞭解人民幣現時的匯率是否太高，還是比以前還要低很多。我想問局長有否這樣的紀錄。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詹培忠議員在考驗我的記憶力。我今天不能即時提供答案給你，我恐怕會說錯。不過，我們當然知道，在過去一段時期裏，港元與人民幣的匯價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化。然而，回看歷史的變化，並不等於我們知道將來的走勢會如何。所以，目前大家對人民幣匯率的期望，相信會牽涉對經濟前景的臆測。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希望局長在會後能提供書面答覆。





主席︰局長，請於會後提供資料。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好的，謝謝議員。(附錄II)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根據經濟學家指出，如果一種貨幣想成為國際硬貨幣，會面對Triffin Paradox(特里芬矛盾)，即是說，如果這種貨幣想在國際上流通，便要在國外有很大的流通量。然而，一般來說，如果一種貨幣要在國外有很大流通量，意味會出現貿易逆差，因為大量採購令貨幣外流，於是便會像美國那般出現很大貿易逆差，而有關貨幣會轉弱，難以成為國際硬貨幣。香港作為人民幣業務離岸中心，有沒有辦法協助國家解決這Triffin Paradox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謝謝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對於在現時談論人民幣成為硬貨幣，我相信這可能也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國家現時推出增加人民幣區域化的使用，我認為是一個探索階段，即探索如何在境外使用人民幣。隨着在境外使用人民幣增加，中國企業在匯率方面的風險便可受控。香港在這階段所擔當的角色，是提供一個境外平台，在資本帳尚未開放的情況下，可以提供更多人民幣融資服務、投資服務，讓境外投資者及企業可以使用人民幣。這是香港目前所發揮的一大功能，即是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



	至於未來的路怎樣走，我相信這很大程度牽涉國家整體的資本帳開放政策。香港作為中國最開放的金融中心，我相信我們在各環節也可以發揮很好的功能。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3分鐘。第二項質詢。





強積金計劃累計資產的管理

Management of Assets Accumulated Under MPF Schemes



2.	譚耀宗議員：主席，最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公布，截至2010年12月底，全港的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的總淨資產值為3,654億元，而自2000年12月強積金制度實施以來的年率化內部回報率為5.5%；5種投資產品中強積金保守基金、保證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的年率化回報率卻分別只有1.2%、1.6%及0.8%。此外，雖然根據積金局的有關披露守則，強積金受託人於2009年9月1日後終結的財政期向計劃成員所發出的周年權益報表(“報表”)，必須列明年度內每次供款、權益轉移及買入或沽出成分基金的收費，但有不少市民向本人反映，他們所收到的報表並沒有這些資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政府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在過去5年的回報率平均每年達7.1%，政府有否計劃設立由中央營運的強積金基金，應用外匯基金的投資管理方法，以較低風險的運作模式，為供款人賺取較高的投資回報；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政府會否考慮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強積金投資基金的收費上限，從而減少供款人的資產被管理費蠶食的情況；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是否知悉，積金局有否調查強積金受託人在披露收費方面的合規情況；若有，結果為何，以及哪些受託人因為沒有按規定披露收費而受罰；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3部分答覆如下：



(一)	根據香港金融管理局2010年的年報，外匯基金過去5年投資回報率的平均數為4.9%。我估計問題所指的7.1%，可能是有關財政儲備在外匯基金存款利息的平均息率。無論如何，外匯基金的投資目的及其回報的計算方法，均與強積金有所不同，所以難以作直接比較。



	外匯基金的資產主要分布於債券及股票。目前強積金制度下有41個強積金計劃，合共提供422個成分基金，即平均每個計劃有約10個成分基金，已涵蓋股票基金、債券基金、混合資產基金(主要為股票及債券)、保證基金、強積金保守基金和貨幣市場基金。僱員可按本身的投資目標及可承受風險程度，選擇合適的基金。而積金局自2007年開始，在其網頁設立了“網上收費比較平台”，協助計劃成員作出選擇。我將於第(二)部分答案較詳細地介紹有關措施。



	就回報而言，強積金自2000年12月至2011年3月的每年平均回報率，按“金額加權法”計算，在扣除費用後為5.4%；個別基金種類回報更明顯高於此整體平均數。過去5年計算，股票基金的年率化回報在扣除費用後達7.4%，債券基金和混合資產基金亦達4.5%。自2000年強積金制度實施以來，整體強積金回報遠高於同期的通脹率(即0.8%)。而任何一類基金的平均回報，亦不低於通脹。



	總的而言，強積金制度自2000年實施以來，對於加強市民的退休保障發揮了一定作用，現行安排亦符合世界銀行提倡由私人託管的強制性退休供款計劃，我們會與積金局繼續聯手優化現行的強積金制度。



(二)	現時，強積金市場共有19間核准強積金受託人公司。政府和積金局一直透過提高市場透明度及增加市場競爭等措施，藉市場力量來調節強積金基金收費水平。積金局自2007年開始在其網頁設立了“網上收費比較平台”，提供所有強積金基金的主要收費資料，供計劃成員參考，使其知悉所參加基金收取費用的比率，並可與其他基金的收費作比較，以協助計劃成員作出切合自己需要的選擇。



	就增加市場競爭方面，政府和積金局正積極跟進落實“僱員自選安排”。在此安排下，僱員可最少每年1次把其現職的強制性供款累算權益，轉移至自選的強積金計劃；預計可轉移的強積金資產將增至約為60%。積金局亦透過發信予僱主，鼓勵他們為員工提供多於一個強積金計劃作選擇，並會加強教育和宣傳工作。



	此外，積金局亦會繼續與受託人商討精簡程序和改善強積金制度的整體運作，以減輕合規成本，增加下調收費的空間。



	上述措施對減低強積金收費有一定成效。財政期於2009年7月至2010年6月期間終結的強積金基金，平均基金開支比率為1.82%；而財政期於2006年4月至2007年3月期間終結的強積金基金，平均基金開支比率則為2.1%，減幅超過一成。過去3年，所有強積金受託人已減費或推出低收費的新強積金基金。我們亦留意到近月有受託人陸續減低現有基金或計劃的收費，或推出收費較低的新強積金基金或計劃。



	就強積金整體管理費水平而言，我相信仍有下調空間。我希望業界和積金局繼續透過各方努力，調低收費水平，例如在不影響執法的情況下盡量減低合規成本、考慮提供較低收費而合適的追蹤指數基金等。政府和積金局亦會繼續透過市場力量，促使強積金受託人公司調節其收費水平。



(三)	根據積金局在2004年年中發出的《強積金投資基金披露守則》(“《守則》”)，受託人須向準計劃成員及計劃成員提供強積金計劃要約文件。文件須包括收費表，載列所有收費項目，並以劃一格式及簡易文字提供各項收費資料，以方便計劃成員瞭解及比較強積金計劃的收費。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例》(“《規例》”)第56條亦規定，受託人須於每個財政期終結後3個月內，向計劃成員發出周年權益報表。《規例》第56條及《守則》進一步規定，自2009年9月1日後終結的財政期發出的周年權益報表，須載列有關財政期內，就供款、權益轉移、提款、贖回單位等各項交易而向成員帳戶收取的費用。有關成員所投資的成分基金須支付的其他費用(例如投資管理費、受託人費及行政費)，成員可參閱計劃的基金便覽。《守則》規定受託人須於註冊計劃的每個財政期至少發布兩份基金便覽供計劃成員參考，當中必須包含各成分基金單位等級最近期提供的基金開支比率。



	任何註冊計劃的要約文件的修訂，包括新推出基金的收費表及現有基金收費表的修訂，必須在積金局向受託人發出書面通知表示已予批准之後，方可發放。至於披露基金開支比率的基金便覽，受託人則須在發布該等便覽後5個工作天內向積金局提供該等便覽，積金局亦會定期審核有關文件。根據積金局，強積金受託人在披露收費方面的合規情況良好。自上述有關措施生效以後，並無受託人因為沒有按規定披露收費而受罰。




譚耀宗議員：強積金對“打工仔”解決退休生活是非常關鍵的。如何能夠提高強積金供款人的回報率、降低基金產品的行政費，以及增加每年在交易中的行政手續透明度，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主體答覆似乎指出這些都沒有甚麼問題。政府能否告訴我們，有否統計過現時有多少強積金計劃參加者的資產回報率是低於制度的設計目標，以及有多少參加者的回報率甚至是負數？再者，有些公司的保守基金產品所收取的行政費用最高達2.49%，保證基金所收取的最高達3.92%，有部分貨幣市場基金亦收取1%，收費比例有時遠高於回報率，政府知道這些情況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多謝議員的提問。我剛才提到的回報率，全部均已扣除收費，所以我剛才說整體基金的回報率為5.4%，個別股票基金則有7.4%，均已扣除了收費。但是，我亦同意議員這問題背後的一點想法，這亦是我在主體答覆中所提過的，便是我覺得目前的收費是有下調空間的。當然，如何能令收費下調，以及需要做甚麼工作，我們會積極與積金局繼續探討。我們曾提出的方向是可否從行政方面作出理順，以減低遵從成本，因為行政費的確會蠶食成員的整體基金回報，我們覺得這是首要工作，我們會循這方面看看如何能減低成本；另一方面便是透過市場競爭，以及我們更多向基金管理人作出反映，要求他們盡量減低收費及提供更多選擇。我同意議員提出這問題背後的精神，我們會很努力地做這件事。





潘佩璆議員：主席，強積金是現時眾多“打工仔”感到最不滿意的其中一點。財政司司長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時宣布把6,000元撥入強積金戶口，為何會引來這麼大的民憤？主要原因是很多人都認為強積金供款是被人“撳住來搶”，管理費用非常昂貴，而且自己又未能控制。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的僱員自選安排，其實提出已久。這個所謂強積金“半自由行”的方案，即使這並非一個理想的方案，現時卻被擱起，未能做到。我想問局長這方案現時的進度為何，以及政府會否考慮實行強積金“全自由行”制度，讓“打工仔”真真正正有選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潘佩璆議員的提問。就僱員自選計劃，我們正很努力地制訂相關的立法建議，以規管基金經理和管理人的要求。我們已於4月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介紹立法建議和架構，如果進展順利，我們會在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期在2011-2012立法年度內完成立法程序，使計劃得以盡快落實。


	議員剛才提到這是個“半自由行”安排，實行這安排的原因，是我們明白到有部分僱主所供的款額在目前的安排下未能自由流動。我們在完成工作後，希望能進行下一步工作，檢討如何能讓僱員有更多選擇，這當然可能是遲一步的工作。但是，我想在此再次說明，我們看到收費有下調的空間，無論是透過減省行政程序，還是通過市場競爭，我們的目標是令整體收費能有下調的可能性。





葉偉明議員：主席，其實我們都很關注強積金計劃。從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我看到局長在回覆譚議員的質詢時提到收費透明度，表示已經要求基金管理人在所發布的基金便覽中列出收費，但其實我們一直也要求基金管理人在每年的成員總結報告(statement)內，清楚列出該財政年度內向僱員合共收取了多少行政管理費用。為何政府不要求基金管理人列清楚，好讓僱員容易作出比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現時大部分強積金的收費和費用是從強積金基金的層面所扣除的，如果受託人需要提供從個別計劃成員的帳戶所確實收取的費用，這便會大大增加行政工作成本。因此，我們在看待此事時，積金局會研究當中的可行性和效益，但至於現時是否每項收費均能做到這一點，我們覺得是有需要研究的。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葉偉明議員：我聽不清楚他是否會做？現時是沒有人知道我們被收取了多少管理費用的。





主席：葉議員，局長已經作答。局長，葉議員說不大明白，你可否加以解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的意思是，如果每項費用均作仔細分析和匯報，這便會牽涉相當的成本考慮，但我們會研究如何增加透明度，我們會考慮這方面的事宜。




李慧琼議員：主席，強積金除了被人詬病為“回報低、收費高”外，缺乏選擇其實亦是很多市民不喜歡強積金的原因。當供款人病得連買藥也沒有錢時，他們還要繼續供強積金，亦不能用強積金的存款來醫病；當有些市民不想支付手續費，寧願當作現金儲蓄於銀行，但又沒有這種選擇。政府當局一直說正在檢討強積金的安排，我想問剛才提到的兩種情況，即第一，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容許供款人申請暫停供款或提取部分款項作應急之用；第二，向供款人提供更多選擇，包括容許他們以存放現金作為一種選擇，這兩種情況會否包括在你們的檢討範圍內？何時會向大家公布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關於在危疾情況下是否容許供款人提取強積金，我知道積金局正就這一點及其他的一些可能性進行檢討。但是，我想提出的是，作出這樣的改動會涉及很大的成本，因為強積金計劃是希望成員能夠儲蓄至退休，如果讓他們提早斷供或提款，這當然會對其退休保障產生不良的影響。整體來說，積金局會就這方面進行檢討。另一個問題是......





李慧琼議員：主席，他沒有回答的另一部分補充質詢，是檢討內容是否包括容許供款人選擇存放現金，而不一定是有投資成分的組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對不起，我剛才忘記了這一點。其實，現時強積金所提供的基金已相當多元化，有部分甚至很接近money market fund這類低息和很穩健的基金。但是，這些投資組合是否適合長期退休儲蓄的要求，這真的要看看成員本身的風險和投資決定。我想提出的一點是，目前我們提到的收費，並非純粹是基金管理的收費，其實收費有很多是計劃本身的遵從成本。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指出，我們希望能減低遵從成本，從而減低整體的收費。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23分鐘。第三項質詢。





縮減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

Reduction of Coverage of Frontier Closed Area



3.	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於2008年公布，將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由原來的2 800公頃縮減至400公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上述計劃目前的進度為何，以及哪些邊境地區會最快獲開放；



(二)	政府會否加強交通配套設施(包括巴士等公共交通，並增設自駕遊)，以促進開放地區的發展；以及會否容許公共交通工具駛進臨近羅湖火車站獲開放的範圍，讓當地居民及過境旅客有更多乘車選擇；及



(三)	鑒於跨境學童的交通需求日益增加，政府開放邊境後，會否考慮增加中港汽車的配額，讓本港學校與深圳方面有更多點對點聯繫，方便跨境學童往返兩地上學？





保安局局長：主席，就議員的質詢，以下是保安局和運輸及房屋局的綜合答覆：



(一)	繼於2006年進行有關邊境禁區覆蓋範圍的檢討後，當局於2008年1月公布將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由現時約2 800公頃大幅縮減至400公頃。為確保邊境禁區的覆蓋範圍縮減後仍能維持邊界的完整性，我們會在新的邊界界線設置巡邏通路，以及進行圍網工程，使整段巡邏通路均設主圍網和輔助圍網，確保通路及主圍網免受蓄意或其他干擾。



	整項建造工程分4段進行(詳情見給予議員的附件)。有關建造工程的施工時間表如下：



		工程分段

		建造工程時間



		(i)	米埔至落馬洲管制站

		2010年第一季至2011年第三季



		(ii)	落馬洲管制站至梧桐河

		2010年第一季至2012年第四季



		(iii)	梧桐河至蓮麻坑

		2012年第一季至2015年第一季



		(iv)	蓮麻坑至沙頭角

		2009年第四季至2011年第三季







	邊境禁區的範圍於《邊境禁區令》訂明，該命令是根據《公安條例》(香港法例第245章)第36(1)條制定。待上述工程完成後，我們隨即會修訂《邊境禁區令》，訂明分階段實施新邊境禁區界線的生效日期，正式縮減邊境禁區範圍。我們預計“米埔至落馬洲管制站段”和“蓮麻坑至沙頭角段”將最早於2012年年初從邊境禁區釋出。



(二)	根據規劃署進行的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邊境禁區土地的發展概念旨在推廣保護和保育環境及文化遺產，同時提供適當及可持續的土地用途或發展，據估計現時道路網絡大致可支援將來的交通需求。邊境禁區範圍分階段縮減後，駕駛人士將可自由進出不再被列為禁區封閉道路的路段。當局將因應縮減邊境禁區的實施時間表，改善通往邊境禁區的道路。有關的道路改善工程將便利車輛進出開放後的邊境禁區。就公共交通服務而言，政府會配合新開放地區的發展及規劃，以基建及配套設施(例如道路、行人徑、車輛上落點等)，適當地加強新開放地區的公共交通服務。



(三)	為照顧跨境學童的上學需要，當局在取得廣東省政府的同意下，自2008-2009學年起向營辦商簽發特別配額以提供跨境校巴服務。教育局會每年審視學童對跨境校巴服務的需求，並因應各口岸的實際處理能力，訂定下一學年的特別配額數目，透過運輸及房屋局與廣東省政府商討有關事宜。特別配額數目每年按需要遞增，並從2009-2010學年起，因應學生參加課外活動的需要，增設20個額外北行特別班次。在2010-2011學年，可供營辦商申請的特別配額已增至65個，額外北行班次亦增至30個。然而，2010-2011學年的申請數目未到上限，政府最終全數批准了所有申請，現時共有48個班次和9個額外北行特別班次。因此，就特別配額而言，現時已有相當大的空間為跨境學童提供更多校巴服務。政府會密切留意跨境學童的需要，與內地相關部門適時就特別配額的數目作出商討。



	教育局於審視學童對跨境校巴服務的需求後，決定2011-2012學年的特別配額亦會維持於去年水平，即65個特別配額及30個額外北行班次，以應付新學年的需要。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會密切留意學童對跨境校巴服務的需求，適時檢討特別配額的安排。











劉江華議員：主席，就交通配套問題，現時在羅湖站過關，由上水至羅湖只是1站之隔，港鐵卻收取二十多元車費，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亦是全世界最昂貴的車費。按現時規劃，邊境會開放，羅湖站附近亦開放，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說明駕駛人士可自由出入，亦指出會有基建及配套設施等支援公共交通服務。我想問局長，會否有計劃讓駕駛人士，甚至公共巴士和小巴駛進羅湖站附近，使港鐵壟斷的情況有機會打破。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作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想先說說現時因為禁區範圍縮減，我們當然會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例如車輛上落點等。“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報告亦初步提出一些需要做的事情，例如增加車輛上落點，設置旅遊巴士或私家車停車場等，我們是會跟進的。



	至於羅湖方面則有實際的困難，羅湖陸路口岸應如何繼續以禁區形式實施，保安局局長或可稍後作出闡述。羅湖本身的道路現時主要用作緊急用途，即使我們完成計劃的擴闊工程，亦只是提升有關的安全系數，因為羅湖本身一邊是車站，另一邊是斜坡，所以擴闊的空間不多。因此，我們仍然認為有需要按照陸路口岸的現行規管，即在邊境禁區的准許進入的公告中，列明過境人士必須乘搭公告指明的交通工具過境。在羅湖的管制方面，主要仍然以鐵路處理。實際上，例如我知道有很多校巴亦是使用該道路，但這會引起一些情況，因為該道路其實是緊急通道，擴闊空間不多。



	不知保安局局長會否有其他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縮減禁區範圍後，我們現時所有的邊境管制站仍在禁區之內，即是說，市民除非為過關目的乘坐合法交通工具之外，他們是不能進入管制站的。故此，剛才劉江華議員問會否在將來讓市民駕駛私家車至羅湖管制站，我想暫時是不可行的。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不是說管制站，我是指羅湖站附近的大片土地，當局會否有基建配合駕駛人士？我說的就是這一點。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作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如果不是指駕車至附近，然後再步行進入羅湖站，而是指進入開放的禁區範圍，我剛才在開始時已答覆，我們會有一系列的配套設施，或讓我舉一些例子，例如有些生態旅舍或綜合發展區，需要在不同的地點設置旅遊巴士和私家車停車場和上落點等，我們會根據“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報告的初步建議，繼續跟進這方面的設施。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剛才保安局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縮減禁區範圍的工作先在“米埔至落馬洲管制站段”和“蓮麻坑至沙頭角段”着手。我想問局長，沙頭角的中英街又會怎麼處理呢？會否在2012年，第一，可以不劃為禁區，第二，中英街的商戶素來希望可以有更多內地遊客自由出入，在該處購物，助長旅遊業。局長會否在該地設置口岸，以促成這事？





主席：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縮減禁區範圍後，沙頭角鎮仍在禁區之內，所以，中英街仍位於禁區之內。至於會否在中英街設立口岸，這牽涉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現時中英街在傳統上和歷史上，兩地居民可以自由往來，如果我們設立一個口岸會較麻煩，以及需要諮詢當地的居民的意見。我們暫時沒有打算在該地設立口岸。我們瞭解有些人士希望到沙頭角旅遊或作生態旅遊等，但大家都明白，沙頭角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兩地居民可以自由出入中英街，在保安的角度來看，我們是有需要關注的。到現時為止，沙頭角仍是走私或偷渡的黑點。所以，如果在那裏過度開放旅遊，對保安系統而言，我們覺得是會存在漏洞的。


	所以，我們暫時覺得如果要開放沙頭角作為旅遊點......數年前，我們也提議推動生態旅遊，從沙頭角碼頭開始，讓部分旅遊人士作生態旅遊。但是，這項小小的提議，在諮詢沙頭角居民時，也有部分沙頭角居民反對。他們是反對開放，不希望旅遊人士到那兒作生態旅遊。沙頭角居民現時也有兩方面的意見，一部分想做生意，另一部分不想沙頭角開放。所以，近數年，我們也與當地各鄉事人士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希望沙頭角的居民有統一的意見，讓我們瞭解究竟他們是否想沙頭角開放，以及可作甚麼程度的開放呢？





譚耀宗議員：民建聯就着跨境學童每天跨境上學出現很多問題及困難，向政府提出了有關情況。最近，我們看到唐英年司長好像曾經到過落馬洲和皇崗管制站，瞭解跨境學童所面對的困難，而且好像也提出點到點的跨境校巴的服務運作，並研究實施學童不用下車檢查，設立過關的檢查區等構思。我想問問政府，在司長這些構思中，有些甚麼是可以做到的或何時可以落實這些構思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這數年，我們確實看到跨境學童的數目與年俱增，並以雙位的數字增長。其實，這些小朋友要跨境上學，我們確實是非常關注  其實即使是跨區，我們也是不願見到。從政府的角度，我們首要關注的是他們的人身安全。跨境學童一直都存在，最初在沙頭角兩邊往來。如果在沙頭角的學校上學，路程並不很遙遠，安全問題也不是那麼嚴重。



	後來，北區的一些學校可能因為收生不足，便到內地招生，在羅湖管制站也出現了這些跨境學童。為了配合他們，我們當時發出了一些permit給一些校巴前往羅湖管制站接載他們。對這些跨境學童來說，即使是這樣處理，也是很不理想的。後來，我們便覺得為了學童的人身安全着想，長遠來說，我們希望如果學校真的需要到深圳招生，從學校或校長的角度來說，學生安全的考慮要排在首位。所以，我們當時要求，如果學校這樣招生，便應安排點對點的校巴接載學童，經過管制站送到學校，盡量避免學生走失。



	因此，我在主體答覆中也提到，運輸及房屋局也須與廣東省公安廳商討，簽發一些額外的配額給予這些營運車，讓它們前往接載學童。直至去年，這配額是足夠的，他們所有的申請均獲批准。為了方便這些學童，我們現時在兩個管制站試行免下車的安排，即是他們不需要下車經過管制站檢查，而由我們同事上車檢查。這項試驗現時仍在進行，如果是可行，我們將會推廣到其他的口岸。





劉健儀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當邊境禁區範圍分階段縮減後，駕駛人士可以自由進出不再被列為封閉道路的路段。據我所知，現時禁區內的道路其實是很差的，大多是很狹窄的，也有部分道路只可供緊急車輛使用。在邊境範圍縮減後，這些道路便須釋放出來供大家使用，但我現時看不到有甚麼道路改善計劃。政府可否提供有關的詳情？此外，最低限度有兩個管制站將會在2011年第三季落成，那些道路現時是否已經重建或翻新了，還是如何？請提供資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根據初步的評估，在釋放出來的地方，那些道路本身其實大致上可以照顧到將來的需要，而前往該地的人士可能是作生態旅遊或其他方面的活動。根據規劃署的“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初步的提議，我們應該提供多些接駁的服務或在旅遊康樂區，建立公共交通的上落客區及旅遊巴士或私家車的停車場。所以，我們不打算在現階段再有一些大規模的擴闊工程，但如果要建設一些剛才所說的配套基建，我們當然會研究接駁道路是否足夠，但大致上來說，我們未有計劃進行一些大規模的道路擴闊工程。





何鍾泰議員：主席，在八、九年前，我已在這會議廳提出，應該開放及發展禁區。我想問一問兩位局長有關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提到發展這些土地的概念主要是：“推廣保護和保育環境及文化遺產”等，接着又說：“邊境禁區範圍分階段縮減後，駕駛人士將可自由進出不再被列為封閉道路的路段”。我想請問，很多人也希望......禁區的環境仍是相當優美，政府會否在交通方面，鼓勵多用環保車輛或電動車輛，使環境受到保護，更接近環保地區的發展。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作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想這個概念是好的，但現階段是否計劃特別在邊境只准某一類的環保車輛行駛，當作小區循環來處理，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但是，就現時來說，我們可以看到當中主要的設施，有些可能是生態旅舍或郊野公園，有些則是旅遊康樂的地區，那麼會否有需要落實這方面的概念呢？我們也要繼續觀察研究。



但是，我剛才在答覆補充質詢時也說過，如果有市民打算前往當地，無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還是自駕遊到這些旅遊區，我們也會有一些配套的設施，也會繼續跟進之前所述的規劃報告中的初步建議。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1分鐘。第四項質詢。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Non-civil Service Contract Staff



4.	潘佩璆議員：主席，自1999年政府開始推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以來，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局及部門”)都以合約模式聘請額外人員，以應付短期、有時限、季節性或受市場波動影響的服務需求。現時，各局及部門共聘用約16 000名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5年，各局及部門總共將多少個非公務員合約職位轉為公務員職位，並吸納了多少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出任這些職位，將他們轉為常額編制，以及該等僱員在轉制前的平均服務年資為何；



(二)	鑒於不少服務多年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當其職位被轉為公務員職位時，因不合資格申請而被拒諸門外，當局能否重新考慮設立彈性機制，容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透過“內部招聘”的形式成為公務員、又或讓具經驗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繼續留任，避免造成青黃不接的問題；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公務員事務局會否每年檢討各局及部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並為各局及部門設立上限，以限制該等僱員的數目；若會，有關計劃何時實行；若否，原因為何；鑒於各局及部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從事部門行政及支援工作，而他們的薪酬和待遇卻各有不同，公務員事務局會否考慮成立“中央行政支援組”，由該局進行統一招聘，為各局及部門提供臨時性的行政、文書及資訊科技等支援服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在1999年推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目的是為各局／部門提供靈活的方式僱用人手，應付不需或不適宜由公務員提供的服務，例如一些有時限、或屬季節性、或受市場波動影響的服務；又或一些只須工作少於公務員規定工作時數的服務；又或一些需要從市場招攬在特定範疇具備最新專業知識人才的服務；又或一些服務方式正待檢討或有可能改變的公共服務。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不屬常任性質，公務員則是按長期條款聘用，以應付長期和需由公務員提供的服務需求。因此，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與公務員的聘用條款及服務條件截然不同，兩者並不適宜相提並論。各局／部門可按工作的性質、就業市場的情況，以及管理和運作方面的考慮，自行釐定其僱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條件，惟必須整體上不遜於《僱傭條例》(第57章)的規定和不應高於適用於職級或職責相若的公務員的聘用條款和條件。



	簡單解釋了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後，我現在答覆質詢的各部分。



	就質詢的第(一)部分，在2006年，公務員事務局與各局／部門就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進行特別檢討。該檢討確定當時有4 004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工作，由公務員來執行較為恰當，而有關崗位應逐步由公務員職位取代。截至去年年底，在這些崗位當中，約有3 470個已在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合約屆滿，以及聘用公務員填補替代職位後被取代。餘下約530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大部分將於今年內按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合約屆滿時間，以及聘用公務員填補替代職位後被逐步取代。



	此外，在完成2006年檢討後，各局／部門亦不時檢討其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確定是否有其他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應以公務員職位取代。自2006年後，各局／部門確定另有1 100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工作，由公務員來執行較為恰當。而當中約有半數崗位已於2010年9月30日或之前，由公務員職位取代。


	公務員事務局並無於過去5年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受聘為公務員人數的完整資料。根據現有紀錄，在過去三年半，即由2007年8月至2011年2月期間，曾進行的公務員招聘工作中，其中一些有擔任與招聘職級相若職務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投考；在這些招聘工作中，共有9 774名獲錄取者接受聘用並上任，當中3 075人是曾擔任相若職務的前任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公務員事務局並沒有這些獲聘任為公務員的前任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加入公務員隊伍前作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平均年資的資料。



	就質詢的第(二)部分，簡單來說，政府的招聘政策是公平競爭，用人唯才。各局／部門一般會透過公開招聘程序，揀選最合適的人士填補公務員職位空缺。我們歡迎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透過公開招聘，申請他們屬意的公務員職位，大前提是他們必需符合申請的公務員職位因工作需要而釐定的學歷、資歷或其他方面的基本入職條件。各局／部門在評審應徵者時，相關的工作經驗是其中一項考慮因素。我們認為符合各公務員職級基本入職條件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由於具有在政府工作的經驗，因此一般應較其他申請人佔有優勢。



	在適當情況下，各局／部門可進行“內部招聘”，即在現職公務員中甄選合適人員填補小量公務員職位空缺，例如一些職位要求的技能和經驗比較適合現職公務員擔任。鑒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並非公務員和他們的聘用情況及性質與公務員不同，“內部招聘”程序對他們並不適用。



	此外，政府素有機制為公務員隊伍的接任安排作出計劃。政府亦為公務員訂定有系統的培訓及發展機會，讓他們有豐富的接觸層面，學習所需知識與技能，以履行他們的職責，並為擔任更高的職務作好準備。各局和部門亦會繼續為各級新聘及在職公務員提供培訓。



	就質詢的第(三)部分，為確保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的妥善實施，我們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和管理，於2006年11月推出一些改善措施，以確保各局／部門在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時，完全符合計劃的適用範圍。這些措施包括：因應個別局／部門的特定運作需要，為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訂立上限，以及如某個局／部門擬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超出所設定上限時，須先獲得公務員事務局的同意。



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時，各局／部門會因應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職務，靈活設定所需人手在入職條件、聘用時間、工作時數等各方面的要求，以切合服務需要。因此，即使同樣提供臨時性的行政、文書或資訊科技等服務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其工作範疇及入職條件亦可能各有不同。由各局／部門自行聘請所需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自行根據我剛才所說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聘用條件的準則，釐定它們僱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待遇，會更有彈性、效率及切合各局／部門的不同情況及需要。因此，成立“中央行政支援組”及進行統一招聘一些臨時性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建議並不實際。





潘佩璆議員：主席，從局長所提供的主體答覆可看到，在2006年的檢討中，發現有3 470個非公務員合約制職位的工作由公務員來執行較為恰當，而在2006年的檢討後，陸續又確定另有1 100個非公務員合約制職位的工作應由公務員執行，兩者合共4 570個職位。換言之，有4 570名合約制非公務員的僱員失去職位，而在這段時間  局長的答覆已說得非常清楚  當中3 075人重新受聘，成為公務員。兩個數字相減起來，大約有1 495名合約制非公務員僱員，不能夠返回政府工作。



	我記得政府早前曾提供數字，表示一般而言，員工在三年制合約期間流失或遭辭退的人數，其實是很少的，大約只有數個百分點。我假設有10%的人因工作能力惡劣而被淘汰，那麼在這過程中，仍有大約1 000名合約制非公務員僱員流失。



	這1 000人具有在政府工作的經驗，亦表現理想，為何他們沒有機會重返政府繼續工作呢？政府曾否研究原因為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無意花時間分析潘議員剛才所述的數字。潘議員剛才所述數字並不反映實際情況，但我相信潘議員最關注的是我們會有一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他們的工作崗位被公務員職位取代後，便須離開政府，不能在政府內繼續擔任其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工作。其實，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的大前提是，每一位應聘用的僱員均以合約形式聘用，而在每一份合約內均清楚列明合約屆滿期，這與我們聘用公務員很不同。就聘用公務員方面，當一位公務員試用期滿後，便會獲長期委任，直至60歲退休年齡為止。所以，公務員在試用期滿後，並非以合約形式來聘用，但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則以合約形式僱用，每份合約均有一個屆滿日期。所以，我們會特別小心，若一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工作崗位會轉為公務員職位時，我們會在轉變的時間上配合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合約屆滿期。



	所以，第一，我們不會與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提早解約。雖然合約內容容許政府這麼做，但我們不會提早解約。第二，若某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工作崗位將會被轉為公務員職位時，有關部門首長會事先通知在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換言之，並非待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合約屆滿時，才告知他的工作崗位將會轉為公務員職位，我們並不會這樣做，而是在知道有這樣的計劃時，便立刻通知有關的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第三，每個部門都會立刻告訴其在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未來將會進行的公務員招聘工作，讓有意參加這些公務員招聘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可以作出準備，然後參加公務員的公開招聘。



	此外，我亦知道，有些部門在知悉有一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決定不參加公務員招聘時，會盡可能協助合約快將屆滿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市場上尋找工作。這些協助包括為個別僱員撰寫推薦信，而如果其工作性質與市場招聘的工作性質相類似，有些部門甚至會把市場的招聘信息，告知任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所以，我們會透過各種措施盡量協助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合約屆滿時找尋就業機會。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潘佩璆議員：是的，我的問題非常簡單。我是問局長會否對流失了千多人的情況作出檢討。究竟流失是基於甚麼原因？局長提及很多涉及制度的問題，但這不是我要的答案。





主席：局長剛才已指出局方認為人手流失的原因。局長，有關這一點，你有否補充？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有兩大流失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有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公務員公開招聘中申請失敗，而他們的非公務員合約工作崗位亦被公務員職位所取替。


	第二個主要原因是有些在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從來沒有在任何公務員公開招聘中提交申請，在其非公務員合約屆滿後便離開政府。





李國麟議員：主席，按局長所說，政府內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公務員在工作上應該非常和諧，沒有任何怨氣。然而，我卻可列舉一個例子。據一羣在衞生署工作的非公務員合約放射技師反映，他們以合約聘用形式獲續聘兩次至3次共6年至8年，但他們在申請公務員職位並獲受聘時的入職起薪點卻完全不考慮他們的經驗，一律均以職系的入職起薪點計算。這造成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即有一些剛入職兩、三年的公務員可能薪金較高，因為那些剛被聘用為公務員的放射技師雖在該部門已工作6年至8年，也只獲職系的起薪點。我想問局長，這種同工不同酬的做法是否變相令一些極富經驗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離開政府體系，不再服務，導致青黃不接？同時，在這情況下，會否造成部門內的不和諧，令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更形惡化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由始至終都認為公務員屬一個制度，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則屬另一個制度，兩個制度不能相提並論，亦應分開處理。李議員所關心的是一些非公務員僱員透過公開招聘，成功加入成為公務員，但他們過去在政府以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身份取得的工作經驗，卻為何不獲承認，以致他們的入薪點不能提高一些。這是李議員最關心的地方。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我們的公務員管理政策清楚說明在甚麼情況下，才會給予新加入的公務員“經驗遞加增薪點”。在這項政策下有兩個要求，須符合這兩個要求，我們才會給予“經驗遞加增薪點”。第一個要求是有關經驗一定要與公務員的職級所須的經驗有關；第二個要求是在公務員招聘過程中碰到困難。兩個條件都要符合，部門才可考慮因為相關經驗而給予額外的增薪點。



	據我瞭解，現時的公務員招聘工作中，一般很少碰到招聘困難。在我的記憶中，有兩個職級碰到招聘困難：一個是政府律師，另一個則是政府獸醫，我會稍後再翻查紀錄。在我的記憶中，政府放射技師的招聘並無碰到困難。



	為何我們要定下這兩個條件呢？我或許可與李議員分享一下。這兩個條件是否過分苛刻呢？我們定下這兩個條件的背後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正在使用納稅人的金錢。所以，我們認為，每一分、每一毫，也應在有需要時才使用。因此，當招聘沒有困難時，我們便覺得我們不能夠因為有相關經驗而提供額外增薪點。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會因應個別政策局和部門的特殊運作需要，為它們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設定上限。我想問局長，她如何釐定這個上限，而這個上限佔政策局或部門的人手編制的百分比為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們為每個政策局和部門設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上限，其實是與個別政策局和部門的公務員編制是脫鈎的，兩者並無任何關係。我們會首先瞭解每個政策局、每個部門為何要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瞭解了它們須要聘請這類僱員的原因後，我們亦會檢視該局和部門現時是否因為這些原因，而正在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而正在聘用的人數是多少，以及在未來的12個月期間，即下一個財政年度，是否有任何政策決定要作出檢討或作出架構上的改變。如果有這些改變，我們便會評估這些改變，會否導致無需這麼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或是否需要增加。因此，我們會根據每個政策局和部門的實際運作情況，釐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上限。





代理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差不多24分鐘。如果同事還有問題，便要循其他渠道再作跟進。第五項質詢。





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事宜

Debundling of Textbooks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for Pricing



5.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為解決教科書價格高企的問題，教育局要求書商於1年內將課本、學材和教材分拆訂價。教育局局長在本年5月底表示，假如書商在1年後仍然拒絕就教材分拆訂價，教育局屆時會招標出版課本和教材，或由大學研發及出版教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如何確保有一個獨立、公正並具公信力的委員會，審批和資助出版商、大學或教育機構出版多元版本的教科書及需要的教材，供學校選擇，以降低成本及減輕家長的壓力；當局如何保證招標不會僅以“價低者得”為唯一原則，避免投標者“將貨就價”，從而保證教科書及相關教材的質素不會受到影響；



(二)	當局會否考慮以環保和循環再用的原則評審教科書，避免經常改版；若會，詳情是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及



(三)	鑒於購買教科書是基層市民一項日常重大的開支，當局會否重新考慮增加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的津貼額，以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就何俊仁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鑒於教科書市場的扭曲情況越見嚴重，教育局已成立一個工作小組，探討及檢視“課本、教材及學材分拆訂價”政策所衍生的問題，特別是“適用書目表”的運作方式，以及其他有關教學資源供應的措施，以確保為學校提供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教學資源。



	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校長、教師、家長、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代表及對教育和市場運作擁有專業知識的學者和商界人士。他們會就相關議題包括如何透過合適的招標程序出版課本和教材、為市場引入競爭並確保質素及價格合理，以及就選出具競爭力和質素的標書提出專業意見及建議。



(二)	教育局已於2010-2011學年將“3年不改版”政策改為“5年不改版”，即已被列入“適用書目表”的課本從獲列入“適用書目表”當天起計，5年內不可改版。在環保方面，教育局在為業界提供的“課本編印設計簡約指引”中，要求出版商採用廉價而恰當的印刷方式，例如印刷課本的紙張必須輕而薄、耐用及不反光；盡量使用單色印刷課本內文的純文字部分；使用光面裱膠以保護課本封面，使課本耐用。在現時的評審機制中，要求課本編排合理統一、行距及留白得宜、避免浪費紙張等，亦是其中一些準則。



(三)	現時，政府透過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為就讀官立、資助、按位津貼學校或直接資助計劃下本地學校的小一至中七清貧學生提供書簿津貼，以減輕家長為子女購買課本的經濟負擔。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會每年按消委會就該學年不同級別學生購買課本的實際費用進行調查的結果，調整各級別課本項目津貼額，當中充分反映新學年各級學生在購買教科書方面的平均實際開支。簡單而言，家庭平均每月入息在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水平或以下，便可獲得資助。



	由2011-2012學年起，為加強支援有需要的學生，政府將會放寬學資處入息審查機制下可獲全額資助的收入上限。有關建議可讓領取全額書簿津貼的學生人數，由現時約8萬人增至約15萬人，合資格獲得全額書簿津貼的學生佔受資助學生總數的比例，則會由現時約30%大幅增加至超過50%。未能獲得全額書簿津貼的學生，如能通過入息審查，仍可獲得半額津貼。



	上述措施已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相信可大大減輕低收入家庭應付子女各項就學開支的財政負擔。





何俊仁議員：局長的主體答覆讓我感到，政府仍未有足夠力度推動教科書的循環再用，促進教科書的二手租用或買賣，這一方面可減低家長的負擔，另一方面則可達到環保效果。



	有家長向我們反映，現時很多課本均內附一些習作，這些習作雖然大多數是填充或填色習作，但卻往往構成課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學生完成習作後，這些書本根本難以再作二手課本用途。政府可有考慮以活頁或小冊子的方式把這些習作分拆出來，透過當局的指引規定出版商不可把這些習作連同課本一併出版？否則課本將只能使用一次，難以再用第二次或第三次。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其實政府並沒有要求出版商將這些習作納入課本內，這純粹是出版商的決定，是一項商業行為。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所說，當局現已委任一個新的工作小組，它的其中一項工作是研究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探討出版商現時的做法是否合適。如這做法並不恰當，當局日後會就此發出指引，禁止這種做法。





李國麟議員：代理主席，教科書是近期的熱門問題。局長在剛才的主體答覆中表示，已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專門監察課本質素問題，以及希望有關規定適用於教科書。



	我的補充質詢是，報章所報道有關教科書的一則投訴，涉及獨市生意的問題，即課本質素很差但仍獲採用，當中存在私相授受的嫌疑。政府或局長可曾考慮這個工作小組是否真的可以發揮監察功能？例如若有這類教課書，工作小組如何跟進？當局會否考慮訂定“黑書榜”，把不合格的教科書商名稱列出，使其出版的教科書遭到棄用？這才能發揮監察之效。



	我擔心即使當局表明已成立這個工作小組，但卻沒有甚麼力度可監察教科書和書商的質素，使課本可適合香港市民使用，特別在學生和家長均很擔心的課本質素問題方面。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其實一直以來，當局均有訂定“適用書目表”，這是書商把它們出版的教科書送交當局審查後制訂的。這過程主要是讓當局發揮把關作用，希望教科書的品質能得到保證。經審查後獲列入“適用書目表”的課本，可說已代表了品質方面的保證，學校通常亦是遵循這個方式選擇課本。現時大部分學校採用的教科書均屬“適用書目表”內的教科書，在“適用書目表”以外的課本為數甚少。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家長希望分拆教科書的最重要目標之一，是最終達到課本減價的目的。但是，當前教科書商對於分拆建議採取拖延政策，說到減價則更是可免則免，甚至不肯作出任何承諾。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教科書商將來只肯分拆不肯減價，或只是象徵式地在開始時減價，日後再逐步將價格調升，政府會否視之為分拆政策的失敗？政府有甚麼措施可保障家長，令他們得以享受教科書分拆所帶來的實質好處，即減輕教科書開支方面的負擔，實質調低教科書的售價？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自由商業社會，很多貨品(包括教科書)的訂價均是由市場決定。根據我們的分析，現時有很多書商把學生課本成本的有關範圍擴至極大，並製作很多沒有太多人採用的教材贈送予學校，然後把這方面開支納入課本售價中。所以，有關各界在兩年前期望能把兩者分開，按用者自付原則售賣教材，從而減輕家長的負擔。但是，此舉最終能在多大程度上減輕家長的負擔，現時難作定論。



	至於日後引入更多競爭的問題，其中一個獲工作小組考慮的做法是進行招標。工作小組現正研究使用甚麼方法進行招標、就多少教科書進行招標，以及日後的“適用書目表”是否仍以現行方式運作，還是以其他新方法進行運作，這些均是工作小組需要一併考慮的問題。我們希望工作小組可在今年年底前得出整體方案，以供我們考慮如何處理這問題。





代理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我想局長回答，如教科書將來在分拆後沒有減價，是否代表分拆政策是失敗的？





教育局局長：這得視乎分拆後有何成果。最重要的是，分拆後售賣給學校的教材和教師用書必須明碼實價。按照我剛才所說，分拆後理應會導致學生使用的教科書的成本下降，但下降幅度若干，在此不能作出任何推測。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局長在剛才的答覆中表示，教科書的習作並非按政府的指示出版，而是市場的決定，這說法真是可圈可點。正因為這是市場的決定，教科書出版商才會把教科書當作搖錢樹，可賺多少便賺多少，這正是問題的癥結。



	局長既已成立工作小組進行檢討及制訂措施，在這方面，局長能否清楚和明確地作出回應，就香港市民多年來投訴教科書版本更換不絕，費用高昂，以致一般來說，中小學教科書的費用，較便宜的也需要每年二千多、三千元，較昂貴的甚至超過4,000元，而訂定相關的指標和規定？例如規定教科書最低限度在3年、5年內不准改版，以及訂定指標，規定每年的整體書本總開支不得超過1,500元或2,000元，透過財政規定令教科書不致變成搖錢樹，並造成環境災難，導致樹木不斷遭到砍伐？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已清楚表示，現時已實行“5年不改版”的新政策，在這方面應對陳議員剛才所說情況有所幫助。至於其他問題，我們不能決定教科書的售價，但卻可在此表明，如日後決定進行招標，其中一個可以考慮採取的方式，是要求書商投標時除了展示教科書的品質之外，亦要提供其售價以供當局參考。因此，我們在考慮標書時，除了研究其在品質方面能否達到教學要求之外，亦會同時考慮售價問題。





代理主席：你現在是否提出跟進質詢？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才是問局長會否考慮設定上限，例如訂明每年的教科書開支上限是2,000元？





代理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們不會設定此方面的上限，不過我可以在此保證，由於當局現時有提供書簿津貼，家庭清貧的學生可以領取全額書簿津貼。





王國興議員：我想透過代理主席詢問局長，關於教科書租借計劃，在昨天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家長團體表示積極支持推行此項租借計劃，但當局表示在數年前曾推行先導計劃，家長卻反應欠佳。既然現時家長反應踴躍，家長團體均支持當局推行教科書租借計劃，局長會否重新推行該計劃？此舉既可減輕學生和家長的負擔，亦有助環保。



	當然，部分教科書的作業或某些地方可能會出現損毀，但我認為這不構成主要的困難。如果政府能主動推行這計劃，亦可有助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令他們更加愛惜課本，這不單可達到環保目的，亦可提高學生的意識。所以，我透過代理主席詢問局長，當局會否積極重新推行教科書租借計劃，並就此提供時間表？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我昨天得悉有部分團體曾自行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家長現時對這項建議較踴躍支持，但我們並未在學校層面聽到這方面的意見。無論如何，但凡推行這類計劃，均必須從校本方面入手，亦即學校方面須積極視乎本身的環境和家長的需要，從而決定怎樣做。正如我昨天所提出，我們會就此與學校聯絡，透過學校的家長教師會等，視乎實際情況決定有關的工作方針。





葉劉淑儀議員：代理主席，局長也知道我們昨天在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曾就這問題討論良久。局長亦知道有些科目有多達百多項教材，有些教材是學校老師根本不會使用的，但亦有一些非常有用，因為教育局引進了很多綜合科目，例如綜合人民科、通識、綜合科學，還有中學生修讀的綜合財務和會計科等，導致老師很需要這些教材。即使當局日後有計劃可為學生提供津貼，但老師如沒有教材，會令教學遇到很大困難，政府會如何提供協助？





教育局局長：代理主席，在教材方面，我們不要忘記現時其實是有教材的。出版商現時備有很多教材，不過卻不願將之訂價出售予學校，而選擇向學校作出贈送。這在防止貪污等方面其實構成很大的抵觸，所以我們才明文禁止這種做法，以及與它們商討如何將之分拆。所謂分拆的意思是就現時的教師用具，即教師用書和教材訂定售價，供學校購買，以用者自付原則解決問題。



	因此，如出版商日後不提供教材，教育局的同事現時亦有在校本方面到學校與教師聯絡，幫助他們擬備教材。這當然不是很大規模的做法，但我們可以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在出版商日後一旦不提供教材時，逐步研究如何由教育局帶領學校和教師製備更多教材。





代理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2分鐘。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出租“棺材房”及分間樓宇單位

"Coffin-sized Units" and Sub-divided Flat Units for Lease



6.	李慧琼議員：代理主席，據報，深水埗的舊樓出現“棺材房”，有人將原來的“劏房”一劏為6，再分別把每間只有棺材般大小的細房出租。“棺材房”疊成3層，頂層的住客要爬梯上落，環境惡劣，住客不能在房間內站立或坐着，出入亦要像動物般爬行。報道指每間“棺材房”的租金若換算為每呎月租高達300元，較中環國際金融中心更貴。“棺材房”的招租廣告隨處可見，但負責人沒有與租客簽訂正式租約，以逃避政府的監管和調查。此外，據本人瞭解，區內有地產代理主動提供一站式服務，每月向業主支付固定租金，並改建其單位成“劏房”或“棺材房”出租，收取巨額租金圖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民政事務總署按區議會分區每年分別接獲多少宗涉及觸犯《床位寓所條例》及《旅館業條例》的投訴，有多少宗投訴成立，以及判罰和跟進情況為何，而當中涉及“棺材房”的情況為何；此外，針對“棺材房”的經營模式，目前還有甚麼法例監管；署方有否採用“放蛇”的方式主動調查“棺材房”是否符合有關法例；若有，調查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屋宇署有否調查上述“棺材房”的負責人是否涉及僭建或違規改建，或因未能符合有關安全及衞生設施的規定而觸犯《建築物條例》；若有，調查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對於有地產代理主動提供一站式服務，是否知悉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局”)有否主動調查有關做法是否違反專業守則；若有，調查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牌照處”)是執行香港法例第349章《旅館業條例》和第447章《床位寓所條例》的部門，負責處理有關牌照簽發及執法工作。牌照處於收到牌照申請後，會確定有關處所符合相關條例訂明的樓宇結構和消防安全標準，才會發出牌照，以保障入住者及樓宇其他使用者的安全。



	按照香港現行法例規定，經營旅館受《旅館業條例》監管。根據《旅館業條例》，任何處所提供收費的住宿，假如租出期少於連續28天，便必須領有旅館牌照方可營運。違法經營旅館，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兩年，並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2萬元。



	此外，根據《床位寓所條例》，如任何居住單位內有12個或以上出租的單人床位，必須於申領牌照後才可經營。任何人涉及經營非法床位寓所，均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年，並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2萬元。



	如有處所違反上述條例的規定，牌照處會進行調查及採取檢控行動，牌照處會在檢控及定罪後再到該處所巡查有否重犯並依法跟進。



(一)	在過去3年，違反《旅館業條例》而被法庭判罰的最高罰款為3萬元，另有11名被告被判入獄兩星期至4個月不等；當中8名被告獲緩刑1年至兩年。



	《床位寓所條例》及《旅館業條例》並非涵蓋所有建築物及處所。在該兩項條例規管以外的處所，與其他自住或租住處所一樣，均須符合其他相關法例的規定，例如《建築物條例》、《消防條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電力條例》及《氣體安全條例》，並受有關法例所監管。各政府部門會根據現行有關條例執法，以確保有關處所的安全。



	牌照處一向致力打擊違規經營旅館及床位寓所。在接獲有關違規經營的投訴後，會在8個工作天內進行巡查，並會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搜證，包括在辦公時間及非辦公時間(例如晚上和假期)進行巡查行動，並在有需要時以喬裝顧客的方式(即所謂“放蛇”)搜集證據。經調查後，如搜集足夠證據證明該處所違規經營，便會採取檢控行動。此外，牌照處亦會與其他有關部門進行跨部門聯合行動，以及定期瀏覽報章及網頁上的信息並主動作出地區巡查，搜集有關違規經營旅館及床位寓所的資訊。



	就質詢所指的深水埗個案，牌照處曾派員調查有關處所是否涉及觸犯《旅館業條例》或《床位寓所條例》，但暫時未有足夠證據證明上述處所經營無牌旅館或無牌床位寓所。牌照處會繼續主動跟進和監察有關處所，如搜集足夠證據證明有關處所涉嫌違反上述條例，便會採取檢控行動。



	在過去3年，牌照處接獲懷疑違法經營旅館及床位寓所的投訴、檢控及定罪數字已經詳列於附表，牌照處並沒有就《床位寓所條例》提出檢控。



	就有關投訴及檢控數字之間存在差別，原因之一是當中包括針對同一處所提出的多宗投訴。此外，牌照處經調查後發現，有部分投訴個案的處所是以月租形式出租，並非《旅館業條例》所規管的範圍，而有部分投訴個案的處所則並非《床位寓所條例》所規管的範圍。至於部分證據不足的個案，牌照處會繼續跟進。經調查後，如發現有證據證明有關處所違規經營，牌照處便會採取檢控行動。



(二)	屋宇署得悉有關事件後，已主動進行調查，但暫時仍未能進入有關處所視察。如果在調查後發現處所內有違例建築工程，而有關違例工程會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或迫切危險或造成嚴重危害健康或環境的滋擾，例如樓宇間隔阻礙或影響逃生途徑或結構出現負荷過重等問題，屋宇署會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採取執法行動，飭令清拆或糾正違例建築工程，以保障公眾安全。



(三)	監管局沒有收到涉及地產代理出租“劏房”或“棺材房”的投訴或查詢。不過，監管局在獲悉有關報道後，已主動派員巡查深水埗區的地產代理商鋪，暫時沒有發現有地產代理涉及出租“劏房”或“棺材房”。監管局在進行有關巡查時，已提醒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避免從事可能觸犯法律的活動。監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如有需要會採取適當的行動。


附表



		地區

		《旅館業條例》

		《床位寓所條例》



		

		投訴

		檢控@

		定罪@

		投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離島

		25

		15

		23

		0

		4

		0

		1

		4

		0

		0

		0

		0



		北區

		15

		4

		1

		0

		0

		0

		1

		0

		0

		0

		0

		0



		西貢

		9

		5

		6

		2

		0

		0

		0

		2

		0

		0

		0

		0



		沙田

		1

		0

		2

		0

		0

		0

		0

		0

		0

		0

		0

		0



		大埔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荃灣

		4

		2

		14

		2

		0

		1

		3

		1

		0

		0

		0

		0



		屯門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元朗

		10

		4

		2

		2

		4

		1

		0

		6

		1

		0

		0

		0



		葵青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西

		13

		13

		3

		0

		0

		0

		0

		0

		0

		0

		0

		0



		灣仔

		84

		82

		48

		2

		3

		3

		2

		3

		2

		2

		1

		0



		東區

		31

		56

		41

		1

		5

		0

		1

		3

		2

		0

		0

		0



		南區

		4

		1

		0

		0

		0

		0

		0

		0

		0

		3

		0

		0



		九龍城

		3

		5

		9

		0

		0

		0

		0

		0

		0

		2

		1

		0



		觀塘

		3

		8

		3

		0

		0

		0

		0

		0

		0

		0

		0

		0



		深水

		12

		15

		10

		3

		3

		1

		3

		2

		1

		0

		2

		2



		黃大仙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油尖旺

		243

		160

		70

		28

		20

		12

		26

		24

		8

		0

		2

		0



		總數

		459

		373

		232

		40

		39

		18

		37

		45

		14

		8

		6

		2







註：



*	2011年(截至5月底)



@	顯示於該年份所提出的檢控及經定罪數字，由於部分檢控於翌年審理，因此兩者數字於同一年份略有不同。





李慧琼議員：代理主席，所謂的“棺材房”是把“劏房”再分割，把房間劏為5至6格床位。租客爬進床位後無法坐着，更不要說站立了。如果這些“棺材房”或好像日本的“太空倉”在香港如此高度文明、高度進步的社會遍地開花，這真的是香港的耻辱及悲劇。



	有部分經營者其實是在《旅館業條例》或《床位寓所條例》的法律漏洞中經營這些“劏房”、“棺材房”或“孕婦公寓”，他們根本不會與租客簽訂租約或向當局提出申請，亦不會查問租客的身份。我相信局長也曾看過記者在“放蛇”後所寫的一篇詳盡報道，而民建聯在“放蛇”後也發現了“孕婦公寓”。



	看回民政事務局提供給我們的資料，除了油尖旺區之外，深水埗區因觸犯《旅館業條例》而遭檢控的個案是1宗，被定罪的是1宗；九龍城  發生嚴重火災、“劏房”重災區  檢控數字是零宗，被定罪亦是零宗。關於《床位寓所條例》，深水埗區在2011年接獲的投訴是兩宗，而九龍城的有關投訴則是零宗。局長剛才在作答時指出他們會“放蛇”、瀏覽報章，亦會主動出擊。局長可否解釋一下，做了這麼多工作，為何檢控以至定罪數字仍是這麼低？是否相關條例已經過時，需要加以檢討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記者的報道與牌照處相關執法人員在搜集證據後進行檢控，所要求的嚴格程度當然是不同的。所以，儘管我們有一隊專人經常根據接獲的投訴和瀏覽網上資料或廣告以進行巡查，這與搜集足夠證據來進行檢控是兩回事。





代理主席：李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慧琼議員：鑒於有關的數字這麼低，當局未能夠處理市民期望政府處理的問題，他是否同意現時的法例是有需要加以檢討呢？





代理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沒有補充。





劉秀成議員：代理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清楚說明，《床位寓所條例》規定，任何居住單位內有12個或以上出租的單人床位，必須於申領牌照後才可經營，而相關的罰款及監禁罰則亦可謂甚重。


	但是，局長就跟進質詢所作的答覆指出，牌照處在過去3年都沒有根據《床位寓所條例》提出檢控。我對此感到十分奇怪，那些設有多於12個床位的單位  我相信這李議員剛才所說的必定多於此數  是否因為已領牌而沒有遭檢控，還是有甚麼理由導致他們並沒有違反條例呢？我想知道，究竟是甚麼原因使他們沒有遭受檢控。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讓我舉一個例子，最近報章報道的所謂“棺材房”例子，是位於福華街82號的福華大廈。報道刊登後，牌照處的職員曾經作出3次巡查，分別在5月30日、6月9日及10日已派員調查。根據法例規定，有12個床位以上的居住單位必須申領牌照才可經營，而我們曾經有一次成功進入該地方，但因為有多間房間已上鎖，能夠看見的床位不足12個。所以，我剛才在回答時說要取證，要取得足夠證據才能進行檢控，這方面的要求是嚴格很多的。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劏房”的情況已經發展至危險的程度，即不單是舊樓的“劏房”問題嚴重，工廠大廈的“劏房”情況也有急劇增長的趨勢。“劏房”一方面供香港人租住，另一方面也會供內地來港的旅遊人士租住，可能出租超過28天，因而避開條例的監管，但基本上，以工廠大廈作為“劏房”已屬違規。可是，政府每次也是在出現死亡或嚴重意外後，才好像如夢初醒，這從剛才看到的檢控數字已可見一斑。局長應該很清楚知道，而傳媒亦不斷報道，我相信這數天以來的報章特輯或專訪所作的探索，會暴露更多這方面的問題。



	這些違規“劏房”可能會涉及人命傷亡、危害市民的生命，對於這些嚴重的問題，發展局或民政事務局有何特別工作會盡快做，使這些情況得以受控，以及令市民的生命安全不會受到威脅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今早提出的兩項緊急質詢，都是涉及九龍城馬頭圍道所發生的事件。正如今早政府官員回應時已說明，當局會馬上採取一些巡查行動，包括屋宇署及消防處也會進行巡查，如果發現會有現行危險的情況，便會立即將之消除。





陳偉業議員：他們會採取甚麼緊急措施？不是指例行巡查，而是增加措施，以確保市民的生命安全不受威脅。


發展局局長：代理主席，正如曾局長所說，我今早在答覆兩項緊急質詢時，其實已羅列了我們在加強規管“劏房”方面的角色及工作。首先是即時處理方面，我們在過去收到有關“劏房”的投訴後，一共發出了73項要求清拆的法定命令，現時還有三十多項是仍未遵從的。而在這三十多項中，估計有28項是與走火通道有關，所以其迫切危險是比較重要的。我已經要求屋宇署即時巡查這28宗個案，然後採取適當的檢控或執法行動。



	至於其他的規管工作，則包括立法及加強執法方面。在立法方面，自去年年底訂立了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後，所有“劏房”涉及的渠務排水工程已屬於小型工程監管，我們稍後會提交一項修訂規例，把“劏房”可能涉及的其他工程，例如間隔或加高地台等，都會納入小型工程監管計劃的範圍。我們現時爭取在2012年第一季提交修訂規例。



	在執法方面，“劏房”是我們今年(2011-2012年度)開始的特別行動的一個目標對象，我們透過增加資源，採取特別行動以針對“劏房”，估計每年可以巡查超過1 300個這類分間單位。





梁美芬議員：代理主席，李議員的主體質詢提到有報道指“棺材房”每呎高達300元，這是非常誇張的。住客不去投訴，實屬奇怪。我因為搬屋關係，搬到全海景的酒店居住，面積百多呎的收費也只是1萬元。但是，這些“棺材房”卻非常誇張，那些住客是否無知，被人欺騙？看回主體答覆的附表，有數區的投訴個案是特別多的，其後作出改善，例如灣仔、東區、油尖旺，到近年的投訴已減少。其實，這是否與知識有關係呢？究竟哪類人會居住在報道中所指的“棺材房”，我們應如何作出應對，使這些人不要受騙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關於“棺材房”是否違例，我剛才已說過，我們尚未搜集到證據可進行任何法律行動。



如果按照報道所說的平均呎價，這當然是很高，但以絕對數額來說，現時一個床位的月租由數百元至1,000元，這是一些比較貧窮的人士所能夠承擔的。




葉國謙議員：代理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指出，現時這些“棺材房”／床位的處所，已受《旅館業條例》及《床位寓所條例》監管，同時也有《建築物條例》及其他條例的監管。



	我感到擔心，假如某些單位本身有“棺材房”／床位，當火警發生時，便會出現很嚴重的問題。我想問，如果要就這方面作出投訴，向哪個部門投訴是最有效的呢？因為現時有很多條例監管這些出租床位，如果真的向該部門投訴後，政府會如何跟進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向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處投訴是有效的。牌照處承諾在接到投訴後，會於8個工作天內到有關處所進行巡查及調查，而牌照處亦有法定權力進行調查及搜集證據，以便提出檢控。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特首最近在澳洲接受訪問時說香港沒有住屋問題，但我卻看到這些報道，以及今天聽到局長的答覆，所以我想問兩位局長是否認為這些“棺材房”或“棺材床位”的情況，是反映了香港在住屋方面有問題？



	梁美芬議員剛才提及是否被人欺騙，老實說，如果有錢，為何要住在這些地方呢？如果香港沒有住屋問題，為何會有“棺材房”的出現？我想問局長是否同意，香港是有住屋問題？如果不同意，為何沒有問題？如果同意，如何解決“棺材房”的問題？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衣食住行等包括住屋方面的民生問題，一貫以來都是特區政府所關注的。我們的社會有一些比較貧困的人士，床位寓所因而有一定的市場需求。對於經濟能力較差的人士，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現時都有既定的房屋政策向他們提供支援。





代理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3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學校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chools



7.	譚偉豪議員：主席，關於推動本港學校資訊科技發展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去年，按薪酬組別劃分，全港中小學各聘用了多少名學校資訊科技助理；平均各有多少個學校資訊科技助理職位空缺，以及該數目佔該職位總數的百分比為何；及



(二)	鑒於政府計劃於本年9月開始的新學年實施“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學校可選擇自行製作教材以配合本身的教學需要，當局會否因此增撥資源供學校增聘資訊科技人員或增加資訊科技設備，以加強推動電子教學的發展；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教育局每年均向公營學校發放“資訊科技綜合津貼”，每間學校的津貼額由155,000元至484,000元不等，視乎學校的類別及班數而定。津貼適用於下列各項範疇的支出：



(i)	連接互聯網及互聯網保安服務費用；



(ii)	聘請技術支援人員或購買技術支援服務；



(iii)	購買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消耗品；



(iv)	延長開放校內資訊科技設施的相關費用；



(v)	提升和更換學校資訊科技設施；



(vi)	為政府撥款購置的校內資訊科技設施安排保養維修服務；及


(vii)	購買學與教數碼資源，包括軟件及版權的年費／續期費，以及有關網上學習資源的其他費用。



	在校本管理的原則下，學校可因應本身的需要，靈活運用這項津貼於上述任何項目內。因此，以技術支援服務而言，學校可透過直接聘請或購買服務方式安排一位或多於一位的資訊科技技術員當值。雖則如此，由於學校沒有資訊科技技術員的特定編制，我們沒法提供資訊科技技術員的空缺數字。



(二)	我們經常強調，書商出版的教科書並不是唯一的教材。多年來，教育局已製作大量網上教學資源；此外，教育城網站亦有不少教學資源。未來一年，我們會將有關資源整合成“一站式”網上平台，方便教師使用，同時，我們亦會針對教師的需要，加強製作有關教材，最終目標是方便教師根據學校情況及學生需要來準備合適的教材。據目前情況看，教師自備教材過程中應不需涉及額外的資訊科技設備和技術人員。



	至於在學校推行電子學習方面，教育局於這個學年開始正推行為期3年的試驗計劃，目的在探討和發展不同的電子學習方案。試驗計劃的成果會有助制訂長遠在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策略。





學徒訓練計劃

Apprenticeship Scheme



8.	葉偉明議員：主席，關於《學徒制度條例》(第47章)(“條例”)的實施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根據學徒訓練計劃(“學徒計劃”)註冊並從事條例下45個指定行業的學徒人數為何，並按指定行業列出分項數字；



(二)	過去3年，有多少名18歲以上或並非從事指定行業的人士，自願申請參加學徒計劃，與僱主訂立學徒訓練合約，並要求學徒事務專員根據學徒計劃把合約註冊；當中獲批准及被拒絕的個案數字和百分比分別為何，並按行業列出分項數字；



(三)	過去3年，當局有否積極向企業推廣學徒計劃，鼓勵僱主在《最低工資條例》(第608章)生效後支持和參與學徒計劃；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四)	過去3年，學徒督察進行了多少次實地巡查；當中被發現並被裁定為違反條例的個案有多少宗，以及涉及的違規行為是甚麼；《最低工資條例》實施後，當局有否計劃加強監管和提高有關罰則，以防止部分僱主以招收不受條例約束的學徒為名，聘用廉價勞工為實；及



(五)	當局有否計劃全面檢討條例的實施(包括研究45個指定行業的適用性、增加學徒計劃的透明度，以及增加探訪學徒和實地巡查的次數等)；若有計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鑒於當局在答覆本會議員就2011-2012年度開支預算提出的問題時表示，職業訓練局會就學徒計劃制訂新的宣傳計劃，進一步加強其推廣工作，是否知悉該等宣傳及推廣工作的詳情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3年，根據條例在45個指定行業下註冊的學徒人數如下：



		指定行業

		註冊學徒人數(1)

(於各年度3月底的數字)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1. 影音及無綫電技工

		11

		12

		8



		2. 搭棚工

		1

		0

		0



		3. 釘裝技工

		2

		4

		5



		4. 磚工╱批盪工╱瓦工

		1

		1

		1



		5. 屋宇設備技工

		94

		80

		84



		6.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

		17

		18

		15



		7. 木工

		0

		1

		2



		8. 製衣機械技工

		0

		0

		0



		9. 排字技工

		0

		0

		0



		10. 建造機械技工

		49

		42

		65



		11. 電器用具服務技工

		6

		3

		5



		12. 電器裝配技工

		54

		54

		34



		13. 電工

		404

		398

		380



		14. 裝配技工

		69

		79

		48



		15. 用戶氣體燃料技工

		32

		25

		34



		16. 打金工(足金)

		0

		0

		0



		17. 打金工(西金)

		18

		15

		8



		18. 酒店西廚師

		0

		0

		0



		19. 儀器工

		0

		0

		0



		20. 針織機械技工

		0

		0

		0



		21. 電梯電器技工

		97

		118

		132



		22. 電梯機械技工

		29

		20

		14



		23. 機床工

		0

		0

		0



		24. 金屬傢俬製造工

		13

		15

		17



		25. 塑膠工模製造工╱修理工

		1

		0

		0



		26. 柯式平版製版技工

		0

		0

		0



		27. 架空電綫技工

		17

		15

		15



		28. 髹漆工╱裝飾工(傢俬)

		5

		4

		7



		29. 髹漆工╱裝飾工╱漆寫工

		0

		0

		0



		30. 喉管工

		21

		13

		9



		31. 首飾鑲嵌工

		3

		3

		0



		32. 凸版印刷技工

		1

		2

		3



		33. 柯式平版機印刷技工

		8

		9

		8



		34. 影版技工

		0

		0

		0



		35. 無綫電或電視技工

		0

		0

		0



		36. 冷凝╱空氣調節技工

		392

		374

		353



		37. 修理技工(電子製造)

		0

		0

		0



		38. 紡織機械技工

		2

		1

		0



		39. 五金工模製造工

		1

		0

		0



		40. 車身修理技工／車身建造技工

		49

		56

		52



		41. 汽車電器技工

		81

		85

		76



		42. 汽車機械技工

		239

		254

		297



		43. 汽車油漆技工

		18

		12

		11



		44. 車身修理技工／車身建造技工

		0

		0

		0



		45. 木製傢俬製造工

		0

		0

		0



		總計

		1 735

		1 713

		1 683







註：



(1)	條例規定，任何年齡介乎14至18歲的人士，如未完成學徒訓練但受僱於法例下的指定行業，該人士與僱主須訂立學徒合約，而合約須向學徒事務專員註冊登記。至於受僱於指定行業並年滿19歲的學徒，其學徒合約也可按條例予以自願註冊。表列的學徒人數包括上述兩類學徒。



(二)	有意參加學徒計劃的僱主，須在參與計劃前向當局證明符合資格，包括具有履行條例所規定有關聘用學徒的責任的能力，例如有足夠設施向學徒提供有系統的在職訓練等，並表明會資助及容許學徒修讀指定課程，以及同意接受學徒事務處監察學徒受訓情況。



	在過去3年，所有合資格的僱主均能成功根據條例申請註冊其學徒訓練合約；在各年度內自願註冊的學徒(包括在指定行業內18歲以上及並非從事指定行業的人士)數字如下：



		行業

		在各年度內新加入學徒計劃的
自願註冊人數



		

		2008-2009年度

		2009-2010年度

		2010-2011年度



		指定行業(18歲以上人士)



		1. 影音及無綫電技工

		0

		4

		0



		2. 釘裝技工

		2

		3

		1



		3. 磚工╱批盪工╱瓦工

		1

		0

		1



		4. 屋宇設備技工

		23

		30

		27



		5.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

		9

		3

		1



		6. 木工

		0

		1

		1



		7. 建造機械技工

		27

		10

		29



		8. 電器用具服務技工

		1

		1

		2



		9. 電器裝配技工

		16

		12

		6



		10. 電工

		146

		148

		156



		11. 用戶氣體燃料技工

		16

		14

		21



		12. 打金工(西金)

		8

		2

		3



		13. 電梯電器技工

		23

		48

		35



		14. 電梯機械技工

		2

		3

		3



		15. 機床工

		1

		5

		3



		16. 架空電綫技工

		5

		3

		2



		17. 髹漆工╱裝飾工(傢俬)

		6

		4

		5



		18. 喉管工

		13

		1

		6



		19. 首飾鑲嵌工

		0

		1

		0



		20. 凸版印刷技工

		1

		1

		2



		21. 柯式平版機印刷技工

		3

		5

		2



		22. 冷凝╱空氣調節技工

		115

		122

		99



		23. 紡織機械技工

		0

		1

		0



		24. 車身修理技工／車身建造技工

		13

		17

		7



		25. 汽車電器技工

		29

		24

		20



		26. 汽車機械技工

		91

		100

		115



		27. 汽車油漆技工

		3

		4

		5



		非指定行業



		28. 空氣調節技術員

		5

		12

		11



		29. 助理電工

		1

		4

		0



		30. 助理珠寶設計員

		6

		1

		2



		31. 屋宇間隔牆及天花產品裝嵌工

		1

		1

		1



		32. 屋宇設備初級技工

		0

		4

		0



		33. 屋宇設備助理員

		1

		0

		0



		34. 屋宇裝備技術員

		51

		63

		72



		35. 營造助理員

		7

		0

		0



		36. 營造技術員

		115

		173

		220



		37. 建築細木工

		2

		0

		1



		38. 建築模板工

		0

		1

		0



		39. 建築髹漆工

		2

		2

		1



		40. 廚師(西式)

		1

		0

		1



		41. 估價助理員(印刷)

		4

		2

		0



		42. 技工學徒(空氣調節)

		1

		9

		11



		43. 技工學徒(電器)

		10

		14

		10



		44. 技工學徒(機械)

		16

		19

		17



		45. 技工學徒(汽車)

		3

		2

		6



		46. 客戶服務助理員(印刷)

		0

		0

		3



		47. 裝飾木工

		0

		0

		3



		48. 設計員(印刷)

		0

		5

		2



		49. 設計員助理(印刷)

		2

		8

		1



		50. 桌面排版工

		18

		22

		16



		51. 數碼印刷機操作員

		0

		1

		4



		52. 住宅氣體技工(第一及第四類)

		21

		17

		17



		53. 電器設備維修技術員

		0

		3

		0



		54. 電機工程技術員

		38

		64

		57



		55. 電子技工

		9

		6

		5



		56. 電子技術員

		6

		21

		20



		57. 工程助理

		17

		3

		3



		58. 工程助理(塑膠生產)

		0

		2

		0



		59. 工程助理(屋宇設備)

		29

		16

		7



		60. 工程助理(建造機械)

		0

		0

		1



		61. 工程助理(電氣)

		13

		16

		13



		62. 工程助理(機械)

		2

		2

		0



		63. 工程助理(管道復修)

		0

		1

		0



		64. 工程助理(地下設施勘探)

		0

		4

		0



		65. 消防設備技工

		23

		14

		15



		66. 消防設備技術員

		2

		0

		0



		67. 防火批盪／塗漆工

		0

		0

		1



		68. 地板產品裝嵌及維修工

		0

		0

		1



		69. 平面設計員

		0

		0

		9



		70. 平面設計員助理(印刷)

		0

		0

		7



		71. 工業機車工

		1

		1

		1



		72. 珠寶業務協理員

		14

		4

		2



		73. 初級營造技術員

		4

		3

		1



		74. 廚櫃裝嵌及維修工

		0

		0

		1



		75. 初級工料測量技術員

		2

		2

		0



		76. 眼鏡片裝配工

		1

		3

		1



		77. 電梯技術員

		0

		0

		2



		78. 平水工

		3

		1

		0



		79. 機器技工

		16

		24

		40



		80. 機器調校技工

		4

		1

		2



		81. 機床工(電腦數控)

		0

		0

		1



		82. 機械維修技工

		0

		4

		2



		83. 雲石技工

		1

		1

		0



		84. 船舶安全設備維修技工

		1

		0

		0



		85. 市場助理(印刷)

		3

		2

		1



		86. 機械工程技術員

		13

		10

		13



		87. 金屬工

		9

		8

		3



		88. 電單車修理技工

		0

		0

		1



		89. 電子商業設備維修技工

		2

		3

		0



		90. 路基機械工

		1

		7

		7



		91. 喉管工

		2

		4

		2



		92. 印前統籌員(印刷)

		5

		7

		4



		93. 製作助理(印刷)

		1

		1

		0



		94. 產品設計員

		0

		0

		1



		95. 生產助理(鐘表)

		1

		0

		1



		96. 生產管理員助理(印刷)

		0

		2

		26



		97. 生產工程助理

		1

		0

		0



		98. 生產工程技術員

		1

		0

		0



		99. 印刷生產策劃技術員

		0

		4

		6



		100. 生產策劃助理員(印刷)

		34

		25

		2



		101. 品質控制助理員(印刷釘裝)

		1

		0

		0



		102. 品質控制助理員(電器產品)

		0

		0

		1



		103. 品質控制助理員(印刷)

		7

		3

		0



		104. 工料測量技術員

		24

		38

		41



		105. 冷凝／空氣調節技術員

		1

		0

		9



		106. 初級營業員(印刷)

		0

		3

		0



		107. 高級設計員助理(印刷)

		4

		1

		0



		108. 高級機械操作員(柯式印刷)

		2

		1

		0



		109. 絲網印刷技工

		0

		0

		1



		110. 高級生產策劃助理員(印刷)

		0

		1

		0



		111. 薄片金屬構造工

		0

		2

		0



		112. 地盤聯絡員

		2

		0

		0



		113. 鋼鐵構造工

		5

		13

		10



		114. 電腦直接製版(CTP操作員)

		0

		1

		2



		115. 技術助理(空氣調節)

		0

		1

		1



		116. 技術助理(電機)

		2

		3

		8



		117. 技術助理(電子)

		18

		8

		1



		118. 技術助理(保安系統)

		1

		0

		1



		119. 技術員學徒(空氣調節)

		2

		3

		5



		120. 技術員學徒(電器)

		12

		11

		18



		121. 技術員學徒(電子)

		3

		0

		7



		122. 技術員學徒(資訊科技)

		0

		4

		0



		123. 技術員學徒(機械)

		4

		10

		8



		124. 技術員學徒(汽車)

		9

		2

		2



		125. 汽車技術員

		18

		5

		15



		126. 焊接工

		2

		1

		1



		總計

		1 197

		1 307

		1 341







(三)	職業訓練局(“職訓局”)根據條例推行學徒計劃。該局定期舉辦推廣活動，包括各類宣傳工作，探訪僱主以邀請他們支持和參與計劃，以及為有興趣參與計劃的公司制訂有系統的在職訓練項目等。在實施《最低工資條例》後，職訓局一如以往繼續根據既定的宣傳策略，進行各項推廣活動。



(四)	學徒督察根據條例進行執法巡查，監管有關14至18歲人士在指定行業受聘為學徒的安排。此外，學徒督察亦透過不同性質的探訪確保所有註冊學徒(包括條例規定須予註冊及自願註冊者)均得到合適的培訓。過去3年的執法巡查次數及不符條例規定的個案數目如下：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執法巡查數目

		1 865

		1 569

		2 914



		違規僱用14至18歲人士從事指定行業的個案數目

		18

		15

		2







	由於有關僱主經勸諭後已作適當改善，遵守條例，當局無須作出檢控。《最低工資條例》實施後，職訓局一如以往嚴格要求參加計劃的僱主符合第(二)部分提及的各項資格，並繼續進行執法巡查。現時並無跡象顯示需要進一步加強有關的監管安排；該局會密切注視情況。



(五)	現時，學徒計劃已涵蓋不同範疇內約140個指定行業及非指定行業，包括汽車、機電、建造、珠寶、印刷等範疇，相關職位包括技工、技術員，以至工程助理及設計人員。當局會不時檢討學徒計劃，調整計劃下的行業及優化培訓課程內容及安排以回應市場所需。此外，職訓局亦已理順訓練計劃的管理，重新規劃工作範圍及重訂工作優次，加強檢視學徒受訓的進度，以及對其提供的輔導和支援。職訓局並擬定新的宣傳計劃，透過媒體、講座、及探訪工作等，介紹和推廣學徒計劃，吸引有志投身工作的青少年參與，並爭取僱主的支持。





香港駕駛學院

Hong Kong School of Motoring



9.	湯家驊議員：主席，本人接獲曾任職香港駕駛學院(“駕駛學院”)的駕駛教師求助，他們表示在2003年，因駕駛學院的學生人數銳減令教師人手過剩，駕駛學院遣散了五十多位有十多年至20年教學經驗的教師。他們指出，由於他們的駕駛教師執照(“執照”)只限於在駕駛學院內提供駕駛訓練，遭遣散後，其執照便告無效，因此不能在私人市場任教；此外，因香港的駕駛學校不多，加上運輸署在過去3年沒有簽發新的私人執照，他們被迫中年轉行，一家生計亦受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政府有否考慮進一步開放駕駛訓練服務的市場；若有，何時及會如何推行；若否，原因為何；現時政府如何監管駕駛學院的運作，並確保駕駛學院不會壟斷市場；



(二)	鑒於本人得悉，駕駛學院的管理層在2003年3月曾與上述五十多位遭遣散的駕駛教師，在與勞工處的聯合會議上會面，承諾當學院的學生增加或駕駛教師數目不足時，會優先聘用這些被遣散的駕駛教師，政府是否知悉，駕駛學院有否落實該承諾；若有，過去8年，每年重新被聘用的駕駛教師的人數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是否知悉，自2003年至今，駕駛學院新聘的駕駛教師人數，以及他們的教學年資為何；有多少人同時擁有私人執照；及


(四)	現時運輸署有否向駕駛學院給予優惠(例如縮短其學生參加路試的排期時間和路面駕駛練習時間，以及就路面考試場地提供優惠等)以加強其優越地位？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一向採用“雙軌制”駕駛訓練政策。一方面，我們設立駕駛學校，鼓勵在公用道路以外場地提供駕駛訓練；另一方面，我們維持足夠的私人駕駛教師，在公用道路上提供駕駛訓練。



	為確保“雙軌制”駕駛訓練政策得以持續推行，運輸署自1999年每兩年便檢討是否需要簽發新私人執照，穩定駕駛教師的供應。當中須考慮《道路交通(駕駛執照)規例》(第374B章)所訂的因素：



(i)	當時的交通運輸情況；



(ii)	當其時採取的駕駛訓練政策；及



(iii)	學習駕駛人士在該汽車組別方面對接受私人駕駛教師的駕駛訓練的需求。



	我們亦與私人駕駛教師業界達成共識，以1999年進行檢討時3個組別[footnoteRef:1](1)內有效私人執照的數目為基準。當某個組別的有效私人執照的數目降至基準的九成或以下，運輸署便可考慮發出該組別新的私人執照。 [1: (1)	有關組別為第一組別  私家車及輕型貨車；第二組別  公共小巴、私家小巴、公共巴士及私家巴士；及第三組別  中型貨車、重型貨車及掛接式車輛。] 




	運輸署先後在2002年、2004年、2006年和2008年進行檢討，並決定簽發合共633張新私人執照，確保路面駕駛訓練有穩定的供應。



	另一方面，指定駕駛學校是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第88K條設立，以提供非路面駕駛訓練。現時的指定駕駛學校有：



(i)	小瀝源駕駛學校；



(ii)	觀塘駕駛學校；



(iii)	鴨脷洲駕駛學校；及



(iv)	元朗駕駛學校。



	運輸署會按條例發出實務守則，列明有關駕駛訓練課程內容、程序及標準等方面的要求，監管指定駕駛學校的運作。運輸署亦會派員進行巡查，以監察有關的駕駛訓練課程。指定駕駛學校可聘用私人執照持有人或受限制執照持有人為駕駛教師。受限制執照的數目不受任何限制，但執照持有人只可以在受僱的指定駕駛學校擔任駕駛教師，而執照會在持有人離任時失效。這做法可在提供駕駛訓練服務方面，維持私人駕駛教師與指定駕駛學校之間的平衡。



	現時駕駛訓練市場開放，學習駕駛人士可以自由選擇在指定駕駛學校或跟隨私人駕駛教師學習駕駛。事實上，在過去3年，報考運輸署舉辦的駕駛測驗的考生，約有六成是跟隨私人駕駛教師學習，可見駕駛訓練市場並無出現壟斷情況。



(二)及(三)



	有關質詢引述駕駛學院向被遣散的駕駛教師作出的承諾，是駕駛學院和其教師間的商討，運輸署當年並無參與有關的討論。駕駛學院向運輸署指出，自在2003年遣散轄下指定駕駛學校的部分駕駛教師後，並沒有招聘任何駕駛教師，故此並不存在駕駛學院應否優先聘用2003年被遣散的駕駛教師這問題。事實上，駕駛學院學生數目近年來亦有下降趨勢，透過學院向運輸署申請參加駕駛測驗的人數自2003年錄得超過兩成的跌幅，與同期間整體參加駕駛測驗人數的跌幅相若。


(四)	運輸署亦一直根據相關法例，以既有的程序及指引處理指定駕駛學校的場地設施、設備等要求，確保所有指定駕駛學校的設備合適，當中並沒有優待任何指定駕駛學校。就安排駕駛測驗而言，運輸署憑客觀分析指定駕駛學校及私人駕駛教師的駕駛測驗表格數量，按比例公平分配考牌主任於各考試中心(包括指定駕駛學校)進行駕駛測驗的數目。指定駕駛學校的學生並不會獲得優先排期的安排。此外，在駕駛訓練方面，跟隨私人駕駛教師學習的考生，可自行決定學習的時數，而在指定駕駛學校學習駕駛私家車／輕型貨車的學生，則根據運輸署所發出的實務守則，必須最少完成30小時室內及路面實習的駕駛訓練課程，才可以接受運輸署的駕駛測驗。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設立的“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紀錄”

Non-Compliant Employer and Officer Records Set up by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10.	陳健波議員：主席，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近日啟用“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紀錄”網上搜尋平台，臚列超過3 700宗包括欠供強制性公積金的民事及刑事紀錄，涉及逾2 300名僱主，目的是為了加強對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的阻嚇作用及提高積金局執法工作的透明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在現行安排下，被公開姓名的僱主或高級人員要在5年內沒有新的違規情況，他們過往被刊登的違規紀錄將會在相關的月份完結時被註銷，但事實上，在網上公開的資訊，即使其後在原網站被刪除，仍可能由搜尋網站找到已經流傳出去的相同資訊，即是說被公開的姓名，可能永遠都可以在網上搜尋得到，積金局在推出這措施前，有否考慮有關問題，以及有否解決方法；及



(二)	鑒於被公開的資料只包括僱主或高級人員的姓名、公司名稱及商業登記號碼，所以不容易將涉及的僱主與同名同姓的人士分辨出來，積金局如何解決這些同名同姓的人士可能會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問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積金局於2011年5月起設立“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紀錄”，載列僱主及高級人員因觸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而引致的刑事定罪及民事裁決。一如其他法庭裁決，上述資料屬公開資料。積金局推出新措施的目的，主要是提高積金局執法工作的透明度，相信有助增加對違規僱主／高級人員的阻嚇作用，從而加強保障僱員的利益。



	在推出措施前，積金局已作全面的檢討，並參考了其他執法機構／政府部門的做法，以及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的意見。



(二)	積金局設立的“違規僱主及高級人員紀錄”，包括違規僱主及高級僱員的姓名及其所屬公司的名稱和公司商業登記。正如答案第(一)部分所述，積金局在推出措施前，已參考了其他執法機構／政府部門的做法，以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意見。





選民登記運動

Voter Registration Campaigns



11.	梁家傑議員：主席，關於選民登記運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4年，每年用於推行選民登記運動的開支款額分別為何；



(二)	過去4年，每年透過不同途徑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分別為何(按下表列出)；



		年份

		透過香港政府
一站通網上登記
成為選民的人數

		透過填寫
選民登記表格
成為選民的人數



		2007

		

		



		2008

		

		



		2009

		

		



		2010

		

		








(三)	過去4年，在有關選舉年選民登記截止後至投票日期間，接獲的選民登記表格數目分別為何(按下表列出)；



		

		選民登記

截止日

(A)

		投票日

(B)

		選民登記截止日(A)至投票日(B)期間

接獲的選民登記
表格數目



		2007年

區議會選舉

		

		

		



		2008年

立法會選舉

		

		

		



		2010年

立法會補選

		

		

		







(四)	鑒於租住私人樓宇的人士普遍對更改選民登記資料的意欲不高，政府將透過甚麼措施鼓勵他們更新住址及行使其選民權利；及



(五)	政府會否考慮廢除選民登記制度，讓所有合資格的市民可免除行政手續，直接行使其選民權利；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4年，每年用於推行選民登記運動的開支款額(包括宣傳活動及其他運作開支)如下：



		年份

		實際開支(百萬元)



		2007

		16



		2008

		25.4



		2009

		5.8



		2010

		4.8







	於2007年及2008年，由於有主要選舉進行，故此開支較其他兩年為多。



(二)	過去4年，每年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和填寫選民登記表格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如下：



		年份

		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
網上登記成為選民
的人數

		透過填寫選民登記表格
成為選民的人數



		2007

		124

		142 192



		2008

		72

		166 380



		2009

		31

		63 536



		2010

		19

		85 860





 

(三)	過去4年，在有關選舉年選民登記截止後至投票日期間，接獲的選民登記表格數目如下：



		

		選民登記
截止日(1)
(A)

		投票日(1)
(B)

		選民登記截止日(A)至
投票日(B)期間
接獲的選民登記表格數目



		2007年

區議會選舉

		147 559

		176 221

		28 662



		2008年

立法會選舉

		166 859

		183 716

		16 857



		2010年

立法會補選

		86 949

		85 005

		不適用(2)





	

	註：



(1)	數字由上一年選民登記周期第一天開始計算。



(2)	2010年立法會補選投票日是2010年5月16日，而該年度選民登記截止日期是2010年5月17日。



(四)	選舉事務處透過下列的措施，鼓勵已遷居的租客更改選民登記住址，以保障他們投票的權利：



(i)	選舉事務處每年在推行選民登記的宣傳運動時，會透過各公共傳媒，如報紙、電視台及電台等，提醒曾搬遷住址的已登記選民，須於更改登記資料的法定截止日期之前把新住址以書面通知選舉事務處。


(ii)	在每年推行選民登記宣傳運動期間，選舉事務處會去信近年落成私人屋苑的住戶，提醒他們在搬遷後向選舉事務處申報更改住址資料。



(iii)	在獲得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同意下，選舉事務處會定期與有關政府部門例如房屋署進行資料核對的程序。如發現選民的登記住址並不是有關政府部門提供的住址，選舉事務處會向有關人士發出更改住址的信件，以便更新他們的登記住址。



(iv)	在獲得選民的同意下，入境事務處會把選民在智能身份證申請表內提供的地址資料轉交選舉事務處，以便更新選民登記冊的登記住址紀錄。



(五)	根據現行的選舉法例，合資格的人士需於每年選民登記的法定截止日期前向選舉事務處遞交申請，他們的姓名才會被載列於在該年度編製的選民登記冊內，以便他們可以在選民登記冊發表後的選舉中行使投票的權利。這個安排可以確保合資格的市民有權利選擇是否登記成為選民。選舉事務處亦會透過申請人提供的居住地址，為他編配所屬的立法會地方選區及區議會選區。



	由於這個選民登記制度的安排行之有效，我們認為應繼續沿用現行的登記制度。在最近數年，選民登記人數都有增長的趨勢。根據2010年發表的正式選民登記冊，現時地方選區的登記選民人數超過343萬，為歷年來的最高登記人數。登記率佔合資格選民總數的73%。





母乳代用品的規管

Regulation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



12.	李國麟議員：主席，根據資料，本港以純母乳餵哺嬰兒到4至6個月的比率只有12.7%；換言之，母乳代用品(例如奶粉及米糊)是大部分嬰兒的主要食糧，其成分、品質及安全性均直接影響嬰兒健康及成長；現時市面上有不少俗稱“水貨”或在本港未有代理商而來源不明的奶粉出售，亦有廣告涉嫌誇大奶粉的成分，品質沒有保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否就0至6個月嬰兒的母乳代用品制定規例，以全面規管所有在本港售賣的母乳代用品的生產程序、供應量、銷售方法，以及宣傳手法；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	鑒於政府表示現正草擬適用於香港的《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守則》”)，以規管母乳代用品的製造商及分銷商的銷售手法，有關《守則》的涵蓋範圍詳情為何；是否包括所有在本港出售的母乳代用品；如否，原因為何；



(三)	除了制訂《守則》外，政府有否採取措施確保市民獲得充足的資訊，以選擇合適的母乳代用品；



(四)	《守則》是否只屬供業界人士自願遵守的性質；若是，政府有何措施以確保所有母乳代用品的製造商及分銷商遵守該《守則》，以及在訂定有關措施時是否已評估其有效性；如是，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五)	鑒於《守則》牽涉不同界別的持份者，政府有否就制訂《守則》進行充分諮詢，並與各持份者包括母乳代用品的製造商及分銷商進行磋商；如有，詳情包括時間表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現時，母乳代用品與其他食物一樣，受現行法例規管其生產程序。假如母乳代用品，如嬰兒奶粉在本地生產，須按《食物業規例》(第132X章)第31條的規定領有食物製造廠牌照才可進行生產程序。至於在本地生產奶類(包括液體母乳代用品)，則須根據《奶業規例》(第132AQ章)的規定領有奶品廠牌照。



	至於供應方面，當局一直主動與主要奶粉供應商、港九藥房總商會及主要零售商保持緊密聯繋，並從供應商得到保證，有充足的奶粉存貨，並會因應市場需求上升而增加供應。



	主要奶粉供應商均認同他們有責任滿足本港嬰幼兒需要。他們一直密切監察市場情況，如有需要，更會安排增加香港市場的供應量，以確保本地市場的奶粉供應穩定。各大品牌均有提供客戶熱線或訂購及送貨服務，確保本港嬰幼兒的需要得到照顧。個別供應商亦指，近期會員要求訂購及送貨服務有增加趨勢，可見市民已開始習慣使用會員訂購服務。此外，有部分零售商已根據實際需要，限額發售部分品牌的奶粉，以照顧本港市民的需求。



	我們認為現時的措施已有助穩定奶粉的供應。當局將繼續與消費者委員會、各主要奶粉供應商、入口商及零售商保持緊密聯繫，協力確保本地市場的奶粉供應穩定。



	在宣傳和銷售手法方面，世界衞生組織(“世衞”)1981年的《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守則》”)刊載了基本要求。及後，世衞每隔1至兩年舉行的世衞大會，根據科學及市場的發展，決議作出更新及加強相關規管。而在2010年第六十三屆世界衞生大會中，世衞敦促會員國終止嬰幼兒(即0至3歲)食品的不當促銷形式。現時，香港主要依賴奶粉製造商和分銷商自律地遵從世衞《守則》及世衞大會的相關決議的要求，自行監察其市場銷售手法。衞生署過去曾發現有業界違反世衞《守則》，並發信給有關製造商，以作警告。



(二)	為進一步監管母乳代用品的宣傳和銷售手法，衞生署於2010年6月底成立“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專責小組”，負責制訂一套適用於香港的本地《守則》。本地《守則》的目的，是監管母乳代用品及相關產品的製造商及分銷商，禁止他們以不正當的手法宣傳或銷售在本港出售的母乳代用品及相關產品。政府會參考世衞《守則》及世衞大會的相關決議的內容及規管範圍，制訂本地《守則》的詳細內容及涵蓋範圍。



(三)	衞生署現時已透過不同渠道，包括通過醫護人員與家長會面及工作坊，灌輸正確的嬰幼兒飲食和營養的資訊，指導家長選擇合適的母乳代用品及相關產品。為加強家長對嬰幼兒飲食的認識，衞生署現計劃製作一套嬰幼兒健康飲食的親職教材，包括家長資料冊、視像光碟教材及食譜等。



(四)	現時，很多國家包括澳洲、新西蘭、新加坡、馬來西亞等，主要參照世衞《守則》制訂適用於當地的自願性指引，供業界遵守。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在推行《守則》時配合適當的監察和制裁機制，能更有效規管不良的銷售手法。生署會在本地的《守則》實施後進行監察，並收集各方意見，再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加強本地《守則》的執行和規管。



(五)	負責制訂本地《守則》的“香港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專責小組”，成員來自不同的社會界別，包括醫院管理局、消費者委員會、專科學會、學界、非政府團體，以及其他本地主要合作夥伴的代表。衞生署曾與本港主要奶粉供應商會面，聽取他們對本地《守則》的意見。本地《守則》預期在2011年年底完成草擬。生署會在草擬工作完成後諮詢業界並收集各方的意見。預計本地《守則》會於2012年內實施。





父母皆非本港居民而在港出生的子女

Children Born in Hong Kong to Non-Hong Kong Residents



13.	張文光議員：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所有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不論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均享有香港居留權(“居港權”)。鑒於近年本港的新生人口中，父母皆非本港居民的中國籍嬰兒的數目及百分比持續增加，而現時當局主要是按照本地醫療體系的負荷能力，來設定內地居民來港分娩的人數限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未來30年，本港人口老化將日趨嚴重，15歲以下和6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15至64歲人口的比率(下稱“總撫養比率”)將會增加，當局是否知悉，父母皆非本港居民而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嬰兒人口對本港未來30年的總撫養比率有何影響；若知悉，未來30年，計算及不計算該等嬰兒人口所得出的總撫養比率為何(列出每隔5年的數字)，該等嬰兒人口將令本港的總撫養比率相對增加或是減少，以及相關的幅度為何；若未有掌握該等嬰兒人口對本港人口結構的影響，當局如何制訂人口及其他相關的政策；



(二)	鑒於父母皆非本港居民而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嬰兒因擁有居港權而有權享用本港所有公共福利和服務，但有些港人與內地配偶所生的子女，因父母沒有能力支付39,000元或以上在港分娩的費用而在內地出生，需要申請“前往港澳通行證”(即俗稱“單程證”)來港，獲批後才可享用本港的公共福利和服務，當局曾否檢討這安排是否合適；是否知悉有沒有其他國家有同樣的安排；



(三)	鑒於以投資者或專才身份申請由內地來港居留的人士及其子女，需符合多項在資金或才能上的要求，而來港分娩的內地人士則只需有能力支付本港產科服務的收費，其在港所生的中國籍子女便可享有居港權，政府是基於甚麼政策理念決定這些內地人士移居本港的數目和安排；及



(四)	政務司司長領導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有否就以上問題作出討論；若有，討論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為評估內地女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兒(當中包括父母皆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籍嬰兒，下稱“第二類嬰兒”)對本港人口的影響，政府統計處分別在2007年1月下旬至3月、2009年1月至2月及2009年10月至12月在出生登記處進行了“內地女性在香港所生嬰兒的統計調查”，搜集有關父母對嬰兒回港居住的意向。經參考上述三輪統計調查的結果，以及根據往返香港與內地過境資料得出的初步分析結果後，推算假設只有約5%第二類嬰兒會在出生後逗留在香港。其餘的95%會在未滿一歲前離開香港，而當中的50%將會在21歲前返回香港居住，換言之，約52%的第二類嬰兒最終逗留在香港。



	政府統計處在推算香港未來的人口時，已把上述的推算假設納入計算之中，並詳載於政府統計處在2010年7月發表的《香港人口推算2010-2039》中，結果顯示香港人口老化的情況將會持續。以2009年的實際數字為基數，政府統計處推算未來的少年兒童撫養比率、老年撫養比率及總撫養比率[footnoteRef:2](1)的數字表列如下： [2: (1)	少年兒童撫養比率指15歲以下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15至64歲人口的比率。老年撫養比率指6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15至64歲人口的比率。總撫養比率指15歲以下和6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15至64歲人口的比率。] 




		


		2010年*

		2014年

		2019年

		2024年

		2029年

		2034年

		2039年



		少年兒童撫養比率

		162

		154

		173

		188

		189

		181

		171



		老年撫養比率

		172

		196

		247

		317

		391

		432

		454



		總撫養比率

		334

		350

		420

		505

		580

		612

		625







註：



*	實際數字



	按照以上的人口推算，最少到2039年為止，若現時的第二類嬰兒選擇未來在香港定居，他們將成為香港工作人口年齡組別(即15至64歲)增長的重要部分，對紓緩本港人口老化起着正面作用。



	須留意的是：第二類嬰兒父母在統計調查期間表達的意向，日後或會轉變，而且受多項因素影響，例如家庭的經濟情況、他們在香港是否有近親、原居地是否接近香港，以及香港相較內地或其他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因此，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目前的一項重要課題，就是研究如何更有效確認第二類嬰兒父母的意向，從而作出更好的推算和評估。



(二)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屬中國公民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女，屬香港永久性居民，並享有居留權。因此，在內地出生的中國籍子女，如在其出生時父或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可透過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居留權證明書，以確立其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因此，這類嬰兒須向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領單程證來港定居。一般而言，這類嬰兒可於1年內辦妥相關手續來港定居。



	公共醫療及教育等服務屬政府大幅資助的公共服務，因此只向香港居民提供、或該等人士可優先享用公共資源，是合適的安排。這種分配公共資源的安排在世界各地非常普遍。



(三)	鼓勵專業人士及優秀人才來港工作及定居的計劃屬於優化香港勞動人口的措施，其目的是吸引優秀人才(包括內地居民)來港，配合香港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有助香港未來可持續發展。至於在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按照法律而享有居留權的。



(四)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曾就第二類嬰兒對本港人口結構的影響作出討論。本港婦女的生育率一直偏低，加上人口壽命延長，人口老化的趨勢是不爭事實。第二類嬰兒來港定居，能在一定程度上補充香港的勞動力，稍緩人口老化的情況。政府統計處在推算香港未來的人口時，已把有關第二類嬰兒來港的推算假設納入計算之中。人口政策要面對的課題，是要瞭解和推算該些嬰兒是否及何時來港及所帶來的影響，以期在相關的公共服務範疇作好準備。對於非香港居民的內地婦女來港產子，當局的政策是要確保本地孕婦得到妥善和優先的產科服務；把來港分娩的非本地孕婦的數目限制在香港醫療體系可以應付的水平，以及遏止非本地孕婦在臨盆一刻才經由急症室緊急入院的危險行為。





提交報稅表和繳付稅款

Filing of Tax Returns and Payment of Taxes



14.	林健鋒議員：主席，關於納稅人提交報稅表和繳付稅款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稅務局有何機制確保備存納稅人的有效聯絡方法，以免有納稅人指稱沒有收到稅務局的信件；



(二)	稅務局有何機制確保納稅人收妥稅務局的信件，以免有納稅人指稱因沒有收到稅務局的信件而未能準時填寫及提交報稅表和繳付稅款； 



(三)	鑒於現時稅務局收到納稅人以書面提交的報稅表及繳付的稅款後，不會向納稅人發出書面確認，現時有何機制讓納稅人確定稅務局已收妥其報稅表和稅款，以免被指漏交報稅表和漏繳稅款；及



(四)	鑒於現時納稅人在提交報稅表時無須就其申請扣除的開支(例如個人進修開支及認可慈善捐款)提交證明文件，稅務局在評稅時如何覆核納稅人的報稅表，以確保沒有失實陳述或以欺騙手法逃稅；過去5年，每年稅務局覆核多少宗個案、就其中多少宗個案提出檢控，以及所處罰則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稅務條例》第51(8)條規定，如納稅人更改其地址，須於一個月內將更改的詳情以書面通知稅務局。納稅人可透過多種途徑，包括利用報稅表、通訊地址變更通知書、信函、香港政府“一站通”提供的“稅務易”網上服務等，向稅務局更新其通訊地址。根據《稅務條例》第80(1)條，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違反有關規定，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罰款1萬元。



	根據《稅務條例》第58(2)條規定，每份憑藉該條例發出的通知書，可面交送達有關的人，或送交或以郵遞方式寄往該人的最後為人所知的通訊地址、居住地址、營業地點、受僱工作地點，或該人現正受僱工作或經營業務的任何地點，或該人在該通知書所關乎的年度內曾受僱工作或經營業務的任何地點，或該人應課物業稅的物業地址。



	根據《稅務條例》第58(3)條，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以郵遞方式寄送的通知書，須當作是在收件人經一般郵遞程序應接獲通知書之日的翌日送達。若納稅人選擇以“稅務易”網上服務收取報稅表及／或評稅通知書，則以該納稅人在香港政府“一站通”系統開立的帳戶接收有關電子紀錄時被認作接收。



	事實上，很多根據《稅務條例》發出的通知書，包括報稅表、繳稅通知書和其他書信等，均規定納稅人須於指明期限內完成特定事項。為避免延誤，納稅人應主動並盡早通知稅務局其最新的通訊地址。就此，稅務局每年均會適時在報章刊登通告或透過政府新聞處及舉行記者會，提醒納稅人有關更新通訊地址、依時提交報稅表及準時交稅等事項的重要性。上述的提示對納稅人遵從《稅務條例》的規定依時填交報稅表和繳稅有積極作用，同時能提醒有需要的納稅人聯絡稅務局以便得到適當的協助。



(三)	由2009年1月1日開始，凡以郵寄支票或電子方式繳付稅項 (法團、合夥業務的利得稅和聯名物業的物業稅除外)，均不獲發稅務局的書面收據。有關措施是考慮到以郵寄支票或電子方式繳稅的人士，已可循多種途徑，包括自動櫃員機繳款交易紀錄、付款服務機構發出的繳款交易參考號碼和確認繳款紀錄，以及銀行月結單等查證繳稅狀況。如有特別需要，納稅人仍可向稅務局申請“繳稅證明書”。如納稅人親身前往郵政局以現金、支票或“易辦事”繳付稅款，可獲機印收訖金額於繳款單上作實。至於使用“稅務易”網上服務的納稅人，則可透過其“稅務易”帳戶的信息匣收到稅務局發出有關繳付稅項的電子收據，以及透過其帳戶內的“稅務狀況”，檢視提交報稅表的情況。



	無論納稅人是以何種途徑提交報稅表及繳稅，納稅人均可致電、書面或以電郵形式聯絡稅務局，查詢提交報稅表或已繳稅款的事宜。



(四)	在評稅工作方面，稅務局會先行審閱納稅人提交的報稅表，在確定表面資料正確後，才交由評稅人員依照報稅表內申報的資料進行評稅工作。稅務局亦設有電腦監察系統，以檢視報稅表所申報的資料，例如納稅人申報的個人進修開支或認可慈善捐款等是否有異樣。對於有懷疑的個案，評稅人員須再次核對納稅人所呈交的資料，或索取進一步資料，然後才發出評稅通知書。


	在發出評稅通知書後，評稅人員會按照稅務局指引篩選個案以進行覆檢。此外，稅務局亦會就個別扣除項目，如個人進修開支及認可慈善捐款等，篩選一定數量個案要求納稅人提供所需佐證文件作特殊審查。稅務局並沒有就覆核個案的數目作統計。



	雖然納稅人不須在報稅表內夾附申請扣除的證明文件，但《稅務條例》第60條規定，稅務局可在該年及過往6年就低於恰當的稅額作出補加評稅。倘若稅務局在其後審核報稅表的過程中發現納稅人提供的資料並非真確，稅務局可就該等個案在法定時限內向有關納稅人發出補加評稅及追討應繳的稅款，並會按個別個案的相關情況考慮是否向有關納稅人提出檢控。因此，納稅人必須保存有關收據及紀錄最少7年，以便在稅務局日後抽查時提交作查驗。



	根據《稅務條例》第80(2)條，納稅人申索任何扣除或免稅額時，若無合理辯解而作出不正確的陳述，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罰款1萬元，另加相等於少徵收稅款三倍的罰款。而根據《稅務條例》第82條，任何人蓄意意圖逃稅而在提交的報稅表中漏報任何原應申報的款項，或在申索任何扣除或免稅額時作出虛假的陳述，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入獄3年和罰款5萬元，另加相等於少徵收稅款額三倍的罰款。



	在過去5年，法院依據《稅務條例》第80條或82條裁定有關納稅人罪名成立的個案數目如下：



		年度

		個案數目



		

		根據《稅務條例》

第80條的檢控

		根據《稅務條例》

第82條的檢控



		2006-2007

		1

		3



		2007-2008

		2

		8



		2008-2009

		1

		1



		2009-2010

		0

		3



		2010-2011

		0

		4







	上述根據《稅務條例》第80條而判決的4宗個案，所處罰款由1萬元至54,650元不等。至於在上述根據《稅務條例》第82條判決的個案中，有納稅人被判處執行240小時社會服務令，亦有被判處23,000元至約130萬元不等的罰款及／或入獄6個星期至24個月不等。





受關於港珠澳大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法院裁決影響的工程項目

Works Projects Affected by Court Judgment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s for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15.	余若薇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環境局局長早前先後指出，有七十多個工程項目會受高等法院於本年4月就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及香港口岸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環評”)報告作出的裁決所影響。就此，政府可否按下表列出：



(一)	上述受影響項目的相關資料；及



		工程

項目

		環境
許可證申請人

		環評

報告

提交

日期

		環評

報告

批准

日期(如已批准)

		環評

報告

預計

批准

日期(如適用)

		工程

動工

日期

(如已動工)

		工程

預算

動工

日期

(如未動工)

		工程

預算

完成

日期

		工程

進度

		撥款

進度(如適用)



		

		

		

		

		

		

		

		

		

		







(二)	不會受上述裁決影響的項目的相關資料？ 



		工程

項目

		環境
許可證申請人

		環評

報告

提交

日期

		環評

報告

批准

日期(如已批准)

		環評

報告

預計

批准

日期(如適用)

		工程

動工

日期

(如已動工)

		工程

預算

動工

日期

(如未動工)

		工程

預算

完成

日期

		工程

進度

		撥款

進度(如適用)



		

		

		

		

		

		

		

		

		

		






環境局局長：主席，在2010年1月22日，一名市民就港珠澳大橋港方工程的空氣質素影響評估提出了司法覆核。在2011年4月18日，高等法院作出裁決不接納申請人提出的7項質疑當中的6項。但是，高等法院的裁決指出，經考慮了《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環評條例》”)的目的後，認為指定工程的環評報告除了評估實施工程後對整體環境的累積影響外，還應包括就工程的獨立影響作出評估，以及提出相關的紓緩措施，以讓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考慮有關的影響已否減至最低。高等法院的裁決涉及《環評條例》的重要法律觀點，以及對《環評條例》執行原則有重大影響，環保署在徵詢法律意見及深入考慮和研究各有關因素後，已於2011年5月13日就裁決提出上訴。



	在上訴期間，任何指定工程項目倡議人為其項目根據《環評條例》申請批准環評報告或環境許可證，環保署必須按裁決來考慮所有有關的申請。



	環評程序公開透明，已根據《環評條例》展開環評程序，位處程序中不同階段的工程項目資料都已在環保署的網頁找到，並會按個別工程項目的最新情況而不時更新。有關網址如下：<http://www.epd.gov.hk/eia/cindex.html>。至於環評程序以外的工程相關資料，例如預算、進度等，以及它們受今次裁決的影響而導致的改變，則須由工程倡議人按每一項工程的具體個別情況作出獨立評估。





處置廢舊汽車電池

Disposal of Waste Car Batteries



16.	陳克勤議員：主席，據瞭解，現時廣泛在汽車內使用的汽車電池含高濃度鉛及酸性液體，不適當處理會嚴重污染水質及土地。但是，有業界代表反映，現時香港沒有合適的處理設施，擔心有不法人士為提取廢舊汽車電池內的有用物質，不適當地拆解電池，造成污染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掌握過去3年，每年汽車更換電池的數字，以及23間持牌化學廢物收集機構回收汽車電池的數字；



(二)	按照現行規定，持牌化學廢物收集機構應如何處理收回的汽車電池，以及是否知悉過去3年，按照現行規定程序處理的廢舊汽車電池數字，與汽車電池的實際更換數字有否差距；如有，詳情為何；


(三)	過去3年，政府就不適當處理廢舊汽車電池作出檢控的個案數字為何；及



(四)	有否計劃設立合適的廢舊汽車電池處理設施；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局局長：主席，一般而言，被棄置的廢汽車電池屬化學廢物，受《廢物處置條例》及《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規例》”)所規管。按《規例》，廢汽車電池的產生者如各類汽車維修工場，須向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登記；廢電池的包裝、標識及存放則須按《規例》頒布的工作守則進行。現時已登記的廢汽車電池產生者約有1 700個。此外，《廢物處置條例》就化學廢物的收集及處置訂定牌照管制，廢電池收集商及處置設施均須申領牌照，並按牌照條款處理廢電池。現時持牌的廢電池收集商共23個，可接收廢汽車電池的持牌回收或處置設施共兩所。此外，進出口廢汽車電池受《廢物處置條例》下的進出口管制所規管，每宗進出口均須事先申領許可證及按許可證條款辦理。化學廢物的產生、收集及棄置亦受《規例》下的運載紀錄制度監管，廢物產生者、持牌收集商及處置設施均須填報及保存運載紀錄，作為妥善管理化學廢物的證明文件。環保署不時巡查廢電池的收集、存放地點及處置設施，以確保廢電池等化學廢物從其產生至最終棄置，皆按法例規定妥善處理。按《廢物處置條例》和《規例》，涉及廢電池的違例個案一經定罪，最高可罰款20萬元及入獄6個月。



	就質詢的4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汽車電池的壽命及其更換受多方面的因素影響，主要包括汽車的行車里數、汽車維修及保養情況、電池質量、車主駕駛習慣等；部分車主亦會在電池壽命尚未耗盡前更換，而電池仍可重用及會被回收轉售。現時中港兩地交通日益頻繁，有部分本港車主亦會選擇在內地更換汽車電池。綜合上述各因素，我們未能掌握每年在本港更換汽車電池的數目。然而，根據化學廢物的運載紀錄，各持牌廢物收集商過去3年在本港收集及處理的廢電池(主要為汽車使用的鉛酸電池)數量，每年平均約1 200公噸，大約等於五萬多枚汽車電池。



(二)	《廢物處置條例》規定持牌廢電池收集商須把收集的電池送交持牌的回收或處置設施處理，而電池內的電解液須分開送交化學廢物處理中心。過去3年，平均每年約有1 070公噸廢電池(包括電池電解液)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及堆填區處理，而約一百三十多公噸廢電池則被回收後出口往外地的處置設施循環再造。如答覆第(一)部分所述，基於各種因素，我們未能就本港每年更換汽車電池的數目作比對。



(三)	過去3年，在《廢物處置條例》及《規例》下提出涉及廢電池的違例檢控個案現表列如下：



		年份

		檢控宗數



		

		進出口

		生產、存放、收集等

		總數



		2008

		55

		0

		55



		2009

		34

		0

		34



		2010

		29

		4

		33







(四)	廢汽車電池的產生、收集及棄置均受相關的法例規管。現時各持牌收集及處置設施有足夠能力及容量妥善處理本地產生的廢汽車電池；然而，廢汽車電池可循還再造。根據環保署的資料顯示，現時元朗工業邨已有一所領有廢物處置牌照的廢舊電池回收廠。屯門環保園第一期的其中一幅土地亦已租出作回收廢電池之用。環保署會繼續鼓勵廢電池回收處理，以減少廢物的棄置量。





公屋擠迫戶的調遷計劃

Transfer Schemes for Overcrowded Public Rental Housing Households



17.	王國興議員：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每年都會推出“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及“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讓居住面積分別少於每人5.5平方米及7平方米(以室內樓面面積計算)的公屋住戶，申請調遷到較大單位。但是，有公屋居民向本人反映，他們查詢有關計劃時，房屋署職員指他們只能獲編配往天水圍及東涌等偏遠地區的較大單位，而並非調遷往原區或同一編配區域的較大單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按市區、擴展市區、新界及離島4個編配區域劃分，現時居住面積分別少於每人5.5平方米及7平方米的公屋住戶的數目；



(二)	過去3年，房委會接獲“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及“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的申請數目、成功調遷的住戶數目，以及當中獲原區調遷及調遷往同一編配區域的住戶數目分別為何；



(三)	當局每年就上述兩個計劃預留多少個公屋單位作調遷之用；是否在每個編配區域都預留該等單位；如是，按編配區域列出每年可供擠迫戶調遷的單位數目；如否，原因為何；



(四)	房屋署有否指引，指示職員在上述兩個計劃申請人所屬區域的可供擠迫戶調遷的單位滿額或不足時，限制申請人只能被調往偏遠地區的公屋單位；如有，原因為何；如否，申請人是否仍可透過計劃輪候調遷至原區或同一編配區域的較大單位，以及平均輪候時間為何；及



(五)	房委會未來會否主動發信予居住密度少於每人5.5平方米及7平方米的公屋住戶，邀請他們參加上述兩個計劃，以解決公屋擠迫戶的問題；當局會否加強前線職員的培訓，以及向居民多加宣傳，讓他們瞭解擠迫戶調遷計劃的詳情，以免他們被誤導？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一般而言，合資格的公屋租戶可透過“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及“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申請調遷至其現時公屋單位所屬的輪候冊地區或其他地區[footnoteRef:3](1)內預留作該等計劃用途的較大單位，以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房委會在2005年放寬了該兩個計劃下的調遷區域限制。所有合資格並且在公屋居住滿10年的公屋租戶，可申請揀選調遷至在任何地區預留作該計劃用途的較大單位。換言之，參與計劃的合資格並且在公屋居住滿10年的公屋住戶，不論現時居住的公屋單位屬哪一個輪候冊地區，均可視乎實際情況並按其個別需要，自行揀選在計劃下位於新界區、離島區、擴展市區，甚至是市區的空置單位。 [3: (1)	其他地區指(i)現時公屋單位所屬地區為擴展市區／離島可申請調遷往擴展市區／離島／新界；(ii)現時公屋單位所屬地區為新界可申請調遷往同區；及(iii)現時公屋單位所屬地區為市區可申請調遷往市區／擴展市區／新界／離島。] 




	我就質詢的5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截至2011年3月底，居住面積低於每人5.5平方米的公屋住戶數目約共3 230戶，其中約有1 490、1 000、10及730戶分別居住在市區、擴展市區、離島及新界區的公屋單位。至於居住面積低於每人7平方米的住戶約共25 060戶，當中分別約有11 030、8 160、130及5 740戶居住在市區、擴展市區、離島及新界區的公屋單位。



(二)	過去3年(即2008-2009年度至2010-2011年度)，在“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及“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下，房屋署分別接獲約共5 330、5 140及5 460宗合資格的申請，其中分別約有2 620、1 810及1 850戶獲編配並接納有關單位。獲編配與其現時居住的公屋單位屬同一公屋輪候冊地區的住戶則分別約有2 070、1 490及1 520戶。



(三)	房委會轄下資助房屋小組通過周年租住公屋編配計劃時，均會為“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及“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預留單位以作編配。在上年度(即2010-2011年度)，房委會為該兩個計劃預留共1 500個單位。不過，這個預留單位數目並非限制性的配額，而是可按實際情況與其他調遷類別作靈活調配，以充分利用公屋資源。



	在每次計劃接受申請前，房委會均會因應當時的房屋資源，在各編配區域預留單位供申請人揀選。在上年度，房委會提供可作該兩個計劃編配用途的單位，超過七成位於市區及擴展市區，其餘則位於離島及新界區。



(四)	在公屋資源合理分配的大原則下，公屋資源會優先編配予較有需要的人士，故此，該兩個計劃將居住密度訂為揀選單位優先次序的首要準則，人均室內居住面積越少的申請家庭會越優先揀選單位。申請家庭須按其戶籍上認可的家庭人數及既定的編配標準和地區限制，自行揀選適合的公屋單位。此外，正如上文所述，申請人如在公屋居住滿10年，不論現時公屋單位屬哪一個輪候冊地區，均可視乎實際情況並按其個別需要，自行揀選在計劃下位於新界區、離島區、擴展市區，甚至是市區的空置單位，並無調遷區域限制。



	由於“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及“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並非按輪候冊形式推行，故此並沒有所謂的輪候時間。



(五)	在公屋資源合理分配的原則下，我們會較優先處理居住面積低於每人5.5平方米以下的公屋住戶，以紓緩其擠迫居住環境。故此，我們會在推出“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時主動發信邀請這類住戶參加。至於“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我們會透過屋邨通告、海報、屋邨諮詢委員會、屋邨通訊、報章及房屋署網頁通知公屋住戶，讓符合申請資格並有興趣參與計劃的住戶申請。



	我們亦會繼續在計劃推出時向前線職員發出指引，提供有關計劃的詳細安排、申請資格等資料，以便他們可回答申請人的查詢。





電腦網絡的安全性

Safety of Computer Networks



18.	李永達議員：主席，根據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專員”)的資料，鑒於本年4月中有黑客入侵PlayStation® Network(“PSN”)系統，導致帳戶資料外泄，專員於事件發生後曾與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Hong Kong Limited(“SCEH”)副董事會面瞭解有關情況；SCEH指在本年4月17至19日期間，部分PSN用戶的帳戶資料在一次非法及未經授權的網路入侵中被泄露，當中涉及40萬個香港帳戶；而被泄露的帳戶資料包括姓名、地址、國家、電郵地址、出生日期、PSN密碼、登入名稱及PSN在線名稱，但SCEH未能確定帳戶的信用卡資料是否已經外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現時是否已確定40萬個香港帳戶中有多少個帳戶的資料已被泄露；若是，共涉及多少個用戶，以及被泄露的資料詳情為何，當中有否包括信用卡的資料；若否，原因為何；


(二)	是否知悉，專員有沒有向SCEH瞭解是否已採取所有切實可行的步驟，以保障客戶的資料免被黑客入侵；若有，SCEH所採取的步驟詳情為何，或是若瞭解到SCEH未採取相關步驟，有關原因為何；若沒有向SCEH瞭解該等資料，原因為何；及



(三)	鑒於上述事件發生後，全球的PSN服務一度暫停，而及後當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服務陸續恢復，香港的服務卻仍未恢復，是否知悉，這是否因為專員曾要求SCEH在恢復PSN服務之前，提升PSN的保安至令人滿意的程度；若是，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3部分答覆如下：



(一)	根據SCEH提供予專員的資料，是次資料外泄事件涉及約40萬個香港帳戶，被泄露的帳戶資料包括姓名、地址、國家、電郵地址、出生日期、PSN密碼、登入名稱及PSN在線名稱。SCEH未能確定被泄露資料的用戶數目，亦未能確定帳戶的信用卡資料是否被泄露。SCEH向專員確認自資料外泄事件發生後，他們沒有收到客戶報稱其個人資料因是次資料外泄而遭濫用的投訴。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公署”)亦沒有接獲有關投訴。



(二)	就是次資料外泄事件，專員已多次與SCEH副董事會面，瞭解事件詳情及其補救措施。本年6月8日，專員亦與負責調查事件的Sony Global Solutions Inc. (“SGS”)總裁兼行政總裁、同時是Sony Network Entertainment International LLC新委任的首席資訊保安主任會面。SGS向專員保證，他們已找出導致黑客入侵的原因，並已採取足夠及適當的補救措施(但基於保密及保安理由，不能在此透露有關補救措施的詳情)，以防止事件再度發生。公署得悉SGS是Sony Corporation的獨立附屬公司，為Sony集團分布於各地的公司提供保安及資訊科技服務，並不負責PSN系統的日常運作；在黑客入侵事件發生之後，SGS是被特別調派調查這次事件的。



(三)	在公署對SCEH的查訊過程中，專員曾向SCEH表示他們應在採取足夠及適當的補救措施後才恢復服務，至於是否及何時恢復有關服務，是SCEH自行決定的事宜。在SGS向專員作出上述第(二)部分的保證後，SCEH於本年6月14日公布即日恢復香港的PSN服務。





規管收債公司

Regulation of Debt Collection Agencies



19.	陳偉業議員：主席，政府在2010年6月23日的本會會議答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警方非常重視打擊收債公司的違法收債活動。然而，本人得悉，收債活動對債務人造成滋擾的情況近期有惡化趨勢，而且銀行、財務公司、電訊服務公司、美容服務公司及補習導師僱用收債公司追收顧客欠款的情況亦仍然普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去年6月23日至今，市民就收債公司的滋擾行為向警方舉報的個案數字；



(二)	鑒於上述情況，會否重新考慮接納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在2002年發表的《規管收債手法報告書》中提出的建議，訂立一項騷擾債務人及他人的刑事罪行，以及設立法定的發牌制度監管收債公司；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會否考慮推出新的執法措施，以遏止收債公司以滋擾手法追討欠債；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政府一向關注不良收債行為對市民構成的滋擾，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包括加強執法及由各監管機構緊密監察有關業界的收債手法等措施，積極防止及打擊這類行為。有關舉報數字由2006年的16 953宗下降至2010年的13 690宗。就質詢的3個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2010年，警方共接獲1 896宗與收債活動有關的刑事罪行舉報和11 794宗非刑事滋擾行為的舉報，整體數字較2009年下降25%。今年的首5個月，即2011年1月至5月，警方共接獲819宗與收債活動有關的刑事罪行舉報和4 038宗非刑事滋擾行為的舉報，整體數字較去年同期亦下降了20%。



(二)	就法改會所公布的《規管收債手法報告書》，當局經仔細研究後，已於2005年9月作出詳細回應。綜合來說，現有法例已有多項法律條文，針對性地打擊各種非法收債行為，我們認為無須就收債公司的運作，另訂新的刑事罪行或另設發牌制度。警方定以嚴謹的態度執行法律，對任何涉及刑事的收債行為，進行調查和檢控。對其他非刑事的不良收債個案，警方亦會繼續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及監管機構協調處理。



	此外，就騷擾和纏擾行為的處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現正跟進法改會《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內的建議，並會在研究立法的需要和可行性時，一併考慮與收債活動相關的纏擾行為，亦會就報告書的建議諮詢公眾。



(三)	警方非常重視打擊違法的收債活動，並不斷採取積極措施，以提高執法成效。除成立專責小組，密切監察全港各區不良收債行為的趨勢，並且針對具體情況，制訂全面的預防和行動策略外，警方會繼續通過加強巡邏及與區內物業管理公司的合作，防範收債公司在屋苑或大廈範圍內進行違法或不良收債行為，以及防止高利貸集團在物業範圍內進行宣傳。



	在處理個別案件方面，警方會繼續推行專為不良收債行為案件而制訂的內部守則。警方會將涉及刑事罪行的個案，例如涉及刑事毀壞或恐嚇的個案，交由專責的刑事調查隊調查，務求集中經驗和專業處理調查和搜證工作，並依法提出刑事檢控。



	對於暫時或未涉及刑事罪行的舉報，警方會按個案情況評估收債行為可發展成為刑事罪行的可能性，而將個案定性為“高度威脅”個案或“低度威脅”個案。每宗“高度威脅”個案仍會交由刑事調查隊進行跟進。而“低度威脅”的個案，警方亦會留意個案的發展，一旦有跡象顯示案情升級，刑事調查隊便會接手展開調查。



	如果發現持牌放債人、銀行或財務公司所聘用的收債公司，涉嫌以不良手法或違法行為追收債項，警方會與相關的監管機構協調，由監管機構監管放債機構對所聘用的收債公司作出追究和適當跟進。此外，公司註冊處處理每宗放債人牌照申請(包括續期申請)時，均諮詢警務處的意見。警方在決定是否支持上述申請時，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放債人的投訴紀錄等。最近，牌照法庭亦已接納警方的建議，在審批放債人牌照申請時加入新的發牌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要求放債人及其收債人士在試圖尋找債務人時，不得騷擾任何人，也不應採取不合法或不當的收債手法等，以進一步規範與持牌放債人有關的收債行為。警方相信，這些新措施有助進一步打擊不良收債活動。



	除了執法之外，警方亦積極宣傳成功的執法行動及檢控個案，藉以阻嚇不良收債人或收債公司進行違法收債行為。此外，警方亦呼籲市民在進行借貸時，應選擇持有牌照的放債人或公司，同時須慎重考慮本身的還款能力，以減少日後可能受到不良收債行為滋擾的機會。





搬遷尖沙咀天星碼頭及發展露天廣場

Relocation of Tsim Sha Tsui Star Ferry Pier and Development of a Piazza



20.	馮檢基議員：主席，本人於本年年初就搬遷位於尖沙咀天星碼頭對出的巴士總站，以騰出土地發展一個露天廣場的事宜提出質詢。近期有報道指出，上述搬遷及發展計劃有改變，以及天星小輪有限公司正計劃在尖沙咀天星碼頭上蓋加建一層，以提供餐飲服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整個尖沙咀天星碼頭活化計劃(包括碼頭本身及露天廣場等)的最新進展為何；當局是否已放棄搬遷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總站，並擱置發展露天廣場的建議；以及當局如何確保天星小輪有限公司的加建建議，能平衡保育、開放和暢達性等公眾的關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就搬遷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總站以發展露天廣場整個計劃，我們於2011年2月23日，回應馮檢基議員的有關提問時，已闡述這項目的目的、工程範圍和進度。露天廣場計劃分3部分，第一部分，即在尖東麼地道興建新交匯處，已於2007年8月完成並啟用。計劃的第二部分，是在梳士巴利道香港文化中心外興建新的迴轉處，以便使用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的巴士線遷往尖東後，大部分巴士路線仍可繼續行經天星碼頭。計劃第三部分為興建露天廣場的工程。



	就馮議員是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政府當局於2009年6月就計劃第二部分的工程，即興建新迴轉處的工程安排刊憲，刊憲期間收到超過5 000份反對意見，其中有關交通及運輸方面的意見，主要包括將來建成廣場後巴士路線的安排，以及有關計劃可能對路面交通情況造成的影響。此外，亦有部分人士表達了保育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以保留香港市民集體回憶的意見。



	考慮到刊憲期間所收集到的公眾意見，政府當局曾修改迴轉處的設計，並於2010年9月就有關的修訂方案諮詢油尖旺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交運會”)。交運會議員非常關注新迴轉處工程及露天廣場計劃為尖沙咀一帶的交通可能帶來的影響，並建議運輸署在保持交通暢順的前提下，積極研究讓現時以尖沙咀碼頭為總站或途經該處的全部巴士路線途經將來建成的迴轉處。修訂方案於2010年10月刊憲後，共收到超過13 000份反對意見，有關的意見與先前刊憲期間所收到的大致類同。



	我們考慮了交運會的建議，以及公眾的意見，決定重新構思露天廣場計劃的方向。我們建議採用新的設計概念，就是將露天廣場的設計融合活化尖沙咀碼頭的項目，令整個碼頭及對開的露天廣場成為一個旅遊匯點和新地標。具體來說，我們建議擴大擬建的迴轉處，成為新的公共運輸交匯處，以便全面回應交運會的意見，使現時使用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的15條巴士線，全部繼續返回天星碼頭(包括保持現時11條巴士線利用天星碼頭作終點站)，方便使用巴士服務和轉乘天星小輪的乘客。新的交匯處佔地約3 700平方米，可提供原有15條巴士線運作的巴士站，以及可容納16輛的士輪候的的士站和的士落客點。現時連接星光行及文化中心的行人過路設施將會保留，但會稍作移位以配合新迴轉處的設計。這樣既可保留該地段作為公共運輸交匯處的功能，亦可改善碼頭前的步行環境。



	由於需要擴大新交匯處的範圍，露天廣場的面積需要相應減少40%。為配合上述安排，我們計劃在未來的旅遊匯點，展示有關該地段作為公共運輸交匯處的歷史，讓市民和旅客可緬懷該地標昔日的風貌。我們正積極研究在未來的旅遊匯點放置一列已退役的火車車廂和一輛古董巴士，以及其他與天星碼頭歷史有關的展品。


	我們得悉天星小輪有限公司亦希望政府能活化和擴建尖沙咀碼頭，其初步構思包括提升現有設施及擴展碼頭範圍，以提供更多商鋪、餐廳及公共空間，讓市民可以觀賞維港兩岸景致，並盡量以保留原有建築特色為原則。海濱事務委員會轄下的九龍、荃灣及葵青海濱發展專責小組於5月31日會議上，初步討論天星小輪公司提出的方案，並表示歡迎有關建議，專責小組認為假如計劃得以推行，有關設計應與政府擬建的尖沙咀露天廣場互相配合。由於天星小輪碼頭屬於政府物業，有關的活化工程日後需要由政府推行。我們會循這個方向推展旅遊匯點的設計工作。



	我們會於本月23日就旅遊匯點新概念方案及有關的交通運輸安排諮詢油尖旺區議會，如果建議的新方案得到油尖旺區議會的支持，當局會於今年9月下旬就新的迴轉處工程修訂方案刊憲，亦會就有關交通運輸的安排諮詢其他相關的區議會。我們亦計劃就新概念方案諮詢海濱事務委員會，並開展有關活化天星碼頭的技術可行性研究，以及整個碼頭及旅遊匯點的設計工作。待敲定具體的設計方案後，我們會進一步諮詢油尖旺區議會。





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代理主席：本會現在恢復《法例發布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LEGISLATION PUBLICATION BILL



恢復辯論經於2010年10月20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0 October 2010



代理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會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我謹以《法例發布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主要商議工作。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讓政府當局設立一個具法律地位的香港法例電子資料庫(“資料庫”)，並在資料庫全面實施後，停用香港法例活頁版(“活頁版”)，同時亦賦予律政司司長對條例作出若干編輯修訂及修正的權力。



	現時，所有具效力的條例均以編訂形式在活頁版中印行。活頁版具有法律地位，但每年只更新兩次，而且業界以活頁形式更新條例文本的工作很費時繁瑣。律政司亦設有雙語法例資料系統(即“BLIS”)。與活頁版比較，該資料系統的更新較為頻密，但該系統並無法律地位，只供參考之用，而且時有錯漏。因此，法案委員會支持建立資料庫，以便業界及公眾取覽香港法例。不過，委員在審議過程中，對條例草案提出了不少關注和憂慮。



	首先，委員普遍擔心，資料庫或會因黑客入侵及故障而被迫關閉，而法例使用者亦可能會被模仿資料庫的虛假法例網站誤導。政府當局承諾，資料庫的保安措施將會符合政府的保安標準。委員察悉，在未經授權下對資料庫內條例文本所作出的任何更改，均不具法律效力。政府當局亦表示，其他普通法地區至今並無出現虛假法例網站；如得悉有模仿資料庫的虛假網站出現，會盡快通知公眾。



	委員關注資料庫的內容。條例草案第4條訂明資料庫的內容。第4(1)條規定資料庫必須載有條例的編訂版本、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以及根據條例草案修訂的編輯修訂紀錄；第4(2)條訂明資料庫可載有的資料，其中包括律政司司長認為對網站使用者有用的其他法例、材料及資料。有委員認為，鑒於其憲制地位，《基本法》應由第4(1)條而並非由第4(2)條涵蓋。有委員則認為，第4(1)條不涵蓋《基本法》，是因為《基本法》並非經過香港的立法程序而訂立的法例。



	當局解釋，在條例草案中，由哪項條文涵蓋適用於香港的憲制文件，並不會影響該些文件的重要性或憲制地位。雖然如此，為釋除部分委員的關注，當局會將《基本法》明文納入第4(1)條。政府當局亦向委員保證，將來資料庫的內容不會少於活頁版及雙語法例資料系統的全部資料。



	根據條例草案第4(2)(c)條，律政司司長可將“其他法例、材料及資料”納入資料庫。委員關注到，鑒於資料庫的主要功能是收納適用於香港的法例，在資料庫加入不屬於香港法例的“其他法例”，可能會令資料庫使用者誤以為該等法例亦適用於香港。因此，當局同意在第4(2)(c)條刪除“法例”一詞。



	委員的另一項主要關注，是條例草案第5條有關資料庫所載條例文本的權威性問題。委員普遍認為，第5條似乎只要求條例文本必須經法律草擬專員(“專員”)認證，便可於資料庫發布，但並無要求該文本須按現行《釋義及通則條例》(“《條例》”)第98(1)條的規定，於憲報刊登。再者，按照第5條的寫法，某條例於某特定日期及時間生效，似乎取決於專員的認證，而非原版條例所訂明的日期及時間。此外，專員於某特定日期及時間對條例文本的認證，亦似乎只在該特定日期及時間有效。為釋除委員的疑慮，政府當局同意藉修正案刪除條例草案第5條及相關條文，並以新條文代替。



	代理主席，在審議過程中，委員特別關注條例草案第12條有關律政司司長可對任何條例作出編輯修訂的權力，因為當中有不少條款意義含糊不清，未能清晰界定司長的編輯權限，容易引起爭議，加上該等編輯修訂無須經立法會審議，亦會增加權力被濫用的風險。



	政府當局承諾，條例草案第12條所容許的編輯修訂，其性質將屬輕微、簡單、直接且並無爭議的修訂。該些修訂雖然無須經立法會審議，但會受第13條的凌駕性原則規限，即不能改變任何條例的法律效力。委員亦察悉，律政司司長必須根據第15條的規定，編訂一份編輯修訂紀錄，並必須按照第4(1)(c)條的要求，將該份紀錄載入資料庫，讓公眾能夠查詢。第16條進一步規定，除非該份紀錄已載有某項編輯修訂的資料，否則該項修訂將不具效力。政府當局亦承諾，如預計某項編輯修訂建議可能會引起爭議，便不會行使第12條的權力。為釋除委員的疑慮，政府當局同意將第12條下的多項編輯權力轉移至第17條，規定司長根據第17條所作出的任何改動，均須以附屬法例形式，通過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方可實施。



	因應條例草案第12條的制定，以及第13條、第15條及第16條所提供的程序保障措施，政府當局建議廢除《條例》第98A條、第98B條及第98C條賦權立法會審議律政司司長對條例作出的某些編輯修訂。現時，憑藉第98A條，司長必須藉憲報刊登命令，才可更正條例中出現的文書或印刷錯誤，而據此作出的每項命令，均須提交立法會省覽；在必要時立法會更可通過決議案，廢除司長的命令。委員對廢除第98A條的建議表示關注，因為廢除該條文後，立法會將無權審議司長根據條例草案第12(1)(a)條為改正任何條例內文法、文書或排列上的錯誤而作出的命令。政府當局承諾會以極為審慎周詳的態度行使條例草案第12條，而任何有關的編輯修訂，均會受條例草案第13條、第15條及第16條的程序保障措施所規限。



	代理主席，委員亦特別關注條例草案第17條有關律政司司長可修正任何條例的權力，因為當中有若干條款並無清楚界定司長的修正權限，容易引起爭議，加上該等修正有可能超越技術修訂的範圍而對條例的內容有實質影響，或會引發難以預計的問題。為釋除委員的疑慮，政府當局同意就第17條提出修正案，並承諾會審慎行使修正權力。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一經通過，活頁版將逐步轉載至資料庫，最終由資料庫取代。委員關注到，鑒於資料庫有可能因黑客入侵或故障而關閉，為保障法例使用者必要時仍有其他途徑取覽經核證的法例文本，當局應考慮讓印刷版與資料庫並存。



	政府當局強調，在資料庫啟用及活頁版逐步停用後，政府當局會繼續按照《條例》第20(1)條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每項原版條例的印刷文本。業界及公眾將來仍可在資料庫以外，透過多種途徑取覽或購買具權威地位的條例文本複製本。政府當局承諾，會先將所有經核證的活頁版法例轉載至資料庫，以及諮詢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及其他持份者後，才會讓停用活頁版的條文生效。



	委員察悉，資料庫在啟用時將不會收納1997年6月30日前的法例昔日版本。有委員建議，資料庫應最少提供由1991年活頁版首次印行起，至1997年6月29日前的條例昔日版本。政府當局表示，不反對委員的建議，但因資源有限，未必能夠在活頁版完全轉載至資料庫前進行有關的追溯收集工作。政府當局已承諾，即使無額外資源，亦會考慮追溯收集一些使用率高的條例昔日版本。



	鑒於籌備資料庫需時多年，牽涉大量工作，政府當局已答應委員的要求，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以監察資料庫項目的發展。工作小組會由香港法例的主要使用者組成，包括司法機構、兩個律師專業團體，以及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的代表。政府當局亦已承諾於資料庫啟用前，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資料庫項目的工作。



	代理主席，因應委員對條例草案的意見，政府當局稍後會提出多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令條例草案較穩妥。



	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



	我個人對條例草案沒有很大的意見。法案委員會明白當局想採用一種更方便快捷的方式，把香港法例提供予所有市民及使用者查閱。然而，我們要把關的地方在於在提供方便快捷的查閱的同時，不會減弱法例的清楚及明確性。



	在這過程中，我們提出了很多關注。我在此特別感謝專員及其同事能夠充分回應委員的關注，在條例草案中作出很大篇幅的修訂，令委員對條例草案感到安心。



	我相信，經過修正後的條例草案將會是一項更清楚明確，以及不會令大家對任何方面有懷疑的條例草案。所以，我特別要向專員及其同事致謝。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江華議員：代理主席，互聯網及電子數據化將會日益普及，制定香港法例的網上資料庫，並賦予法律的效力，是大勢所趨，也是香港作為國際都市及法治社會的必然步伐。



	法案委員會也得知，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當完成內部測試後，資料庫大約可在4至5年間開始運作，政府將把所有條例從活頁版轉載至資料庫，預計最快可於10年內全部完成轉載。



	日後，市民可以自行從網頁上下載香港的法例，使用更方便快捷，也更減省成本，更環保。現在通過的就是要賦予這個資料庫法律認可的地位。


	公眾可以取覽法律，是一個司法管轄區奉行法治的基本要素。現行香港法例的原版條例都是在政府憲報刊登，視為真確文本。政府現在設立一個嶄新的網上法例資料庫，載列最新、經過編訂的法例；同時，資料庫亦會附設經過改良的功能，方便使用者瀏覽。



	新的法例資料庫將為公眾提供一個網站，可以很方便快捷地免費查閱準確且具法律地位的香港法例。同時，系統的設計應是可以具備相關的功能，容許資料庫提供其他附加資訊，例如一些圖則、地圖等。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也應加緊研究資料庫日後可以怎樣提供更多相關資訊，令資料庫用途更廣泛。



	有關建立經核實及經認證的香港法例電子資料庫的建議，去年已經獲得財務委員會通過。為賦予該資料庫法律認可的地位，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法例發布條例草案》和提出修正案，民建聯對此表示支持。



	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期間，我關注到《法例發布條例草案》第4(1)(b)條有關“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的問題。當局表示，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條，依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的條文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即《基本法》附件三列明的法律，該等法律並不包括整套《基本法》。



	所以，根據政府當局原定的計劃，《基本法》及有關憲制的文件，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基本法》所作的解釋及決定，這些屬於律政司司長認為對資料庫有用的資料或材料，可由條例草案第4(2)(c)條涵蓋。但是，這樣難免令人感到疑慮，也是不清晰的，對《基本法》也未有適當的尊重。



	所以，我認為條例草案應該清晰地寫明，以配合其憲制地位，也方便使用者理解。政府當局最終接納這項意見，亦提出修正案，建議把《基本法》明文寫入第4(1)條內。



	至於其他有關憲制性的條文，例如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或解釋等文件，也應該根據第4(2)(c)條把資料放進資料庫內，使資料庫有完整性，也方便使用者。



	此外，我們亦關注到一些資料庫應用上的問題。首先是有關資料庫的保安問題，尤其遇上虛假法例網站或黑客入侵等問題的應對及防禦，這些問題是不可以輕視的。雖然，外國法例資料庫被黑客入侵及虛假法例網站並不多見，目前亦聯想不到有甚麼非法活動會跟入侵法例網頁有直接的關連，但我們需要防患於未然，預早制訂防範措施，因為網絡科技一日千里，而不法之徒的手法亦層出不窮。黑客入侵或設立虛假法例網站，不一定跟金錢、利益有關，可能只是一些惡搞的行為也不為奇。



	政府向我們指出，資料庫的保安要求會符合政府採取的保安措施標準，包括抗電腦病毒、惡意碼偵測、由不同供應商提供的防火牆、於不同地點安裝獨立伺服器及運作復原機制等。同時，也會定期校對資料庫不同伺服器內的法例資料，如果發現有黑客入侵或資料有差異，便會作出跟進。一般來說，如果出現問題，資料庫可在數小時內修復，當局會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公告市民。	但是，這樣是否足夠呢？我們認為，當局應不時檢討，更新保安措施及技術，也要加強監察資料庫有沒有被入侵及造假，最好做到一有發現問題，盡快公布。



	根據條例草案第26、27及32條，活頁版將逐步轉載至資料庫，最終由資料庫取代，資料庫將具唯一經認證的地位。有議員擔心，如果資料庫一旦因黑客入侵而需關閉等原因，市民將難以查閱經認證的法例，所以要求政府考慮，讓資料庫與活頁版並存。就着這一點，政府已經表明，在實施資料庫及逐步停用活頁版後，會繼續在憲報公布每一條原版條例的印刷文本。市民亦可透過多種途徑取得條例編訂版本的印刷文本。同時，有關條例生效前，政府也會再作諮詢及核實。所以，我認為現行的安排是可以接受的。



	在此，民建聯支持通過《法例發布條例草案》及當局所有的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律政司司長發言答辯。在司長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法例發布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劉江華議員和其他委員詳細審議了《法例發布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吳議員剛才亦就條例草案的內容及審議過程作了詳細的介紹。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設立一個法例電子資料庫及認可網站，讓公眾可以透過互聯網，取覽及列印最新且具有法律地位的法例文本。此外，條例草案亦會賦權律政司司長對法例作出編輯修訂及修正。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我們參考了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擬備了若干項修正案，使條例草案更為完善。我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動議修正案。現在讓我扼要講述其中幾項較重要的修訂。



	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委員詳細討論了建議中律政司司長的編輯及修正權力。因應委員的意見，我們深入檢視了每一項權力的範圍。為了釋除委員的憂慮，我們會動議修正案，將部分原本屬於條例草案第12條之下的編輯權力，轉移至條例草案第17條，使此等權力的行使必須經立法會審議。我亦會動議刪除若干項較具爭議性的編輯權力，以及輕微修改某些條文，以釐清若干項編輯及修正權力的行使範圍。



	鑒於由活頁版過渡至資料庫的工程浩大，需要數年才能完成，我們需要擴闊編輯權力，以整理現存香港法例活頁版的格式，使它們與律政司於2010年7月起開始採用的新法例格式一致。我們感謝委員的支持，令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12條所指的編輯權力同樣適用於活頁版。此舉有助活頁版的更新工作，亦使將來由活頁版過渡至資料庫的工程會更為順利。



	為切合未來的科技發展，以及迎合不同人士的需要，在資料庫正式投入運作之後，除了維持以單行本形式出版香港法例外，我們會安排以電子儲存器的形式(例如DVD-ROM唯讀光碟等)出版具法定地位的香港法例。相關的賦權條文載於條例草案新增的第2A部。



	除了上述修訂外，政府亦會動議其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處理輕微及技術性的修訂。



	法案委員會已考慮過各項修正案，並表示同意。



	讓我略為談談劉江華議員剛才提及對第4條內容的關注。正如吳議員剛才所說，有關《基本法》的條文，我們已納入第4(1)條中，屬於必須載有的條款。至於其他關乎憲制文件的考慮，我想在此強調，將來資料庫所載的內容不會少於活頁版和雙語法例資料系統現時所載的全部資料。



	為方便資料庫的使用者，我們計劃在資料庫全面投入運作後，就我們已取得官方認可文本的有關文件後，我們會將這些文本與載於資料庫內的文件核對，並會給予後者法定地位。這即是說，除非證明有相反情況，否則該等文本會被推定為正確。



	此外，劉議員亦提到保安方面的關注，其實吳議員在較早前介紹我們的審議過程時，已提及我們會採取所有可行措施以加強保安，當然我們亦一定會繼續審慎審視，與時並進，如果有需要，我們必定會提高保安上的標準。



	代理主席，正如我在動議二讀時表示，公眾可以取覽法例，是奉行法治的司法管轄區的基本元素。我們深信在現今資訊科技年代，實在有必要設立一個具檢索功能的香港法例網上資料庫，使經編訂且具法定地位的法例能迅速地更新，而其內容的準確性亦可以維持。屆時公眾亦可透過資料庫，隨時免費瀏覽、下載及自行列印經編訂且具法定地位的法例，而無須依賴活頁版或單行本。



	此外，一如吳議員剛才提及，我們計劃在適當時候邀請香港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司法機構、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及圖書館的代表，組成香港法例資料庫用戶聯絡小組。我們會適當地將設立資料庫的最新進展定期告知該小組，並在資料庫的開發過程中徵詢小組成員的意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及我稍後動議的修正案，多謝。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法例發布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代理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代理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LEGISLATION PUBLICATION BILL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秘書：第3、13、15、16、18、22至27及29至35條。





代理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3、13、15、16、18、22至27及29至35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1、2、4至12、14、17、19、20及21條、第6部的標題及第28條。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修正第1、2、4、10、11、12、14、17、19、20及21條、第6部的標題及第28條，以及刪去第5至9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內。



	第1條是關於生效日期。為了早日可對香港法例作出修正，以配合資料庫的前期準備工作，我們建議修訂生效日期條款，令有關修正權力的條文及其相應修訂，可於條例在憲報刊登當天起生效。



	第2條是關於釋義。為使香港法例的使用者更容易理解資料庫的運作及法例的編訂過程，我們在聽取了委員的意見後，建議對若干釋義作出輕微修改，例如將“原版條例”(as made Ordinance)改稱為“刊憲文本”(gazetted copy)，使公眾得知香港法例的真確本是刊載於憲報之中；並且將“經認證文本”(authenticated copy)改稱為“經核證文本”(verified copy)。這些字眼上的修改，將有助公眾理解條文，亦可以將條例提及的兩種文本，即經由法律草擬專員核證的文本及刊憲文本，作出更清晰的區分。


	此外，我們亦建議增加“官方核證標記”(official verification mark)及“資料庫文書”(database instrument)兩個字詞的定義。在資料庫啟用後，我們會逐一核對香港的法例，並會在經核證的條例適當之處加上官方核證標記，以便公眾識別條例是否已經過法律草擬專員核證，以及有關文本是否具有法定地位。



	我們亦建議加入條文，以處理並非在零時零分生效的條文。根據有關的新增條文，凡在本條例草案中提述某項文書於某指明日期的版本，在適當情況下，亦同時包括提述該文書於當天某特定時間的版本。



	第4條是涉及資料庫的內容。我們接納了委員的意見，建議將某些文本由條例草案第4條第(2)款轉移至第(1)款，以訂明這些文本(例如《基本法》條文)為資料庫必須載有的內容。



	此外，我們亦動議修改條例草案第4(2)(c)條，以消除委員對資料庫會否載有其他地方的法例的疑慮。



	我們建議刪除第5至9條。我稍後會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第4A條及第2A部。由於該等新增條文已經涵蓋原有第5至9條的內容，所以我們建議刪去此等條文。



	第10條是涉及證據條文。我們建議用經修改的條例草案第10條第(2)款取代原來的第(2)至第(6)款的條文，以簡化行文，方便讀者理解。經修改的第(2)款訂明，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任何文件，如果看來是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則須推定為該文書的經核證文本。



	第11條是涉及編配章號的權力。我們建議在第11條(a)段中，賦權律政司司長修改條例的簡稱及引稱，並以“資料庫文書”一詞，簡化(b)段的原有字眼。



	第12條是作出編輯修訂的權力。我們在聽取委員的意見後，深入審視了條例草案第12條下的每一項權力。我們有一系列的建議，大致可以分成4類。我會逐項介紹。



	第一類是刪除可能具爭議性的權力。鑒於議員對條例草案第12(1) (c)條中關於重編條文號碼的權力的關注，我們建議刪除該條文。



	第二類是修改若干權力的行文，使其行使範圍更明確。例如，我們會刪除條例草案第12(1)條(a)段中“或性質類似的錯誤”的字眼、刪除(d)段中“罰則”二字以精簡條文、修改(e)段的行文以幫助讀者理解該項權力、合併(g)段的第(i)及第(ii)節，以及把(i)段下的權力的範圍，局限於重新排列沒有編號的項目。



	第三類是將若干權力轉移至第17條。我們會將原本是條例草案第12(1)條(b)段、(f)段、(h)段、(d)段中關於提述“條文”的權力，以及第12(2)條之下的權力，轉移至第17條，令上述權力的行使需要經立法會的審議。



	第四類是新增兩項權力。我們建議增加以下兩項編輯權力：第一，是以經條例草案第11(a)條修改的條例簡稱或引稱，取代對該條例簡稱或引稱的原來提述；及第二，是在一種法定語文的文本所載的列表中的某個項目之後，加入該項目的另一法定語文的對應詞。



	第14條是編輯修訂的效力。條例草案第16條規定，所有編輯修訂必須妥為記錄，才具有效力。我們會修訂第14(1)條，以凸顯有關規定。我亦會建議輕微修改條例草案第14(3)條中“發布日期”(publication date)的定義的行文。



	第17條是作出修正的權力。正如先前所述，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17條，會包括若干項原屬條例草案第12條的權力，例如關於修改對日期或附屬法例名稱的提述的權力，以及用無性別色彩的字詞取代表明性別的字詞的權力等。此外，我們亦會對若干項權力條文作出輕微修訂，令它們的行使範圍更明確；例如清楚說明條例草案第17(c)條將條文轉移的權力，只限於保留條文及過渡性條文。



	除此之外，由於部分修正的權力，其實是源自《1965年法例編正版條例》，我們在考慮了委員的意見後，同意使用相近於該條例的措辭，修訂若干條文的字眼。



	第19條是修訂《1990年法例(活頁版)條例》。我稍後會建議新增的第20A條，鑒於有第20A條，我們須在第19條相應加入對第20A條的提述。



	有關第20條及新增第20A條，我感謝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擴闊活頁版條例下的編輯權力。經修訂的活頁版條文會與條例草案第11至16條的概念一致。我們會相應地將編輯修訂不能改變任何條例的法律效力這一項凌駕性的原則，以及備存及發布對活頁版的編輯修訂紀錄的規定，納入活頁版條例之中。我們因此亦須修訂原有的第20條，以及加入第20A條。



	有關第21條，我們動議刪去草案中建議的活頁版條例第3A條第(1)及第(2)款，取而代之的是與經修訂的條例草案第2及第4A條概念一致的條文。除此之外，我們會動議對第3A(3)條作出若干項技術性的修訂，並加入官方核證標記(official verification mark)的釋義。



	有關第6部的標題，我們建議把第6部的標題，修訂為“廢除及相應修訂”，以更清楚地反映第6部條文的內容。



	有關第28條，因應本條例草案，《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3(1)條關於引稱條例的條文需要作出相應修改。經進一步考慮後，我們建議把有關修訂條文的次序掉換，先提述本項條例後，才提及其他條例，令條文更容易理解。



	代理主席，法案委員會已同意上述各項修正案，希望各位委員予以支持及通過。多謝。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1條(見附件I)



第2條(見附件I)



第4條(見附件I)



第5條(見附件I)



第6條(見附件I)



第7條(見附件I)



第8條(見附件I)



第9條(見附件I)



第10條(見附件I)



第11條(見附件I)



第12條(見附件I)



第14條(見附件I)



第17條(見附件I)



第19條(見附件I)



第20條(見附件I)



第21條(見附件I)



第6部的標題(見附件I)



第28條(見附件I)





代理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代理全委會主席：由於就刪去第5至9條的修正案已獲全委會通過，因此，第5至9條已從本條例草案中刪去。





秘書：經修正的第1、2、4、10、11、12、14、17、19、20及21條、第6部的標題及第28條。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1、2、4、10、11、12、14、17、19、20及21條、第6部的標題及第28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4A條		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
		文本的地位



新訂的第10A條	第2A部

前的新標題			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
						文本的複製本



新訂的第10A條		釋義



新訂的第10B條	官方單行本的發行



新訂的第10C條		官方儲存器的發行


新訂的第10D條		證據條文



新訂的第20A條		加入第2A及2B條。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4A條、新訂的第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10A、10B、10C、10D及20A條。這些新訂條文的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內。



	新增的第4A條  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的地位：新增的第4A條說明何謂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並訂明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即須推定資料庫中任何文書的經核證文本，已正確表述了該文書於文本中的指明日期的版本。



	新增的第10A至10D條，亦即新增的第2A部  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的複製本：我們建議加入第2A部，當中共有4條新增條文。



	新增的第10A條加入3個定義，用於第2A部中。這3個定義分別是官方單行本(official booklet)、官方儲存器(official storage medium)及儲存器(storage medium)。



	新增的第10B條賦權律政司司長安排以單行本形式，發行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的複製本，並訂明如此發布的複製本具法定地位。



	新增的第10C條賦權律政司司長安排發行儲存器，並訂明直接從官方儲存器取覽或列印的資料庫文書的經核證文本的電子或印刷複製本，具法定地位。



	新增的第10D條，是關於單行本及官方儲存器用作證據的條文。



	新增第20A條：我亦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第20A條。我在剛才發言時，已提及此項新增條文涉及擴闊活頁版條例下的編輯權力，我在此不再重複。



	代理主席，法案委員會已同意上述各項修正案，希望各位委員予以支持及通過。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4A條、新訂的第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10A、10B、10C、10D及20A條，予以二讀。





代理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新訂的第4A條、新訂的第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10A、10B、10C、10D及20A條，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4A條、新訂的第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10A、10B、10C、10D及20A條。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4A條、新訂的第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10A、10B、10C、10D及20A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4A條(見附件I)



新訂的第10A條前的新標題(見附件I)


新訂的第10A條(見附件I)



新訂的第10B條(見附件I)



新訂的第10C條(見附件I)



新訂的第10D條(見附件I)



新訂的第20A條(見附件I)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4A條、新訂的第10A條前的新標題、新訂的第10A、10B、10C、10D及20A條。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代理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代理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代理主席：法案：三讀。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LEGISLATION PUBLICATION BILL



律政司司長：代理主席，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法例發布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我想在此階段作簡短發言。



	我們花了很多精神及時間仔細地審議《法例發布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雖然從表面上看來，很多修訂均屬技術性修訂，但我們今天制定條例草案，對法治其實具有重大意義。我們之所以小心地進行審議，亦是因為條例草案對法治的重要性。



	代理主席，法治涉及數個層面︰第一，通過的法律必須符合基本權利及原則；第二，法律在發布後一定要明確，並要向公眾宣讀及宣布，亦要明確地註明法例的內容及條文為何；第三，法律能夠讓公眾查閱，即任何公眾人士如果想知道哪個版本才是權威性的版本，他們在任何時刻均應該可以很容易地查閱，以及很清晰地知道哪個版本才是權威性的版本。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所做的，便是要確保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版本供大家查閱，以及讓市民在查閱時不會對該版本是否真正及現行的版本存疑。所以，我們很小心地進行審議。我只想在條例草案的三讀階段強調，我們今天通過條例草案，對法治具有重大意義。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代理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代理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代理主席：本會現在恢復《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

STAMP DUTY (AMENDMENT) (NO. 2) BILL 2010



恢復辯論經於2010年12月8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8 December 2010



代理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會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謹以《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為打擊住宅物業市場的投機活動，財政司司長在2010年11月19日公布引入額外印花稅。《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訂明在2010年11月20日當天或之後取得的任何住宅物業，如在24個月內轉售，便須按不同的物業持有期，繳付以逆進稅率計算的額外印花稅。換言之，持有期越長，稅率越低。



	條例草案訂明，如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該法例會當作自2010年11月20日起實施。委員曾對條例草案的追溯效力表示關注，並詢問如廢除或修訂該生效日期會有何後果。政府當局解釋，為免有人利用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前的一段期間進行投機活動，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須追溯至2010年11月20日。鑒於公眾已清楚知道額外印花稅的生效日期，廢除或修訂有關生效日期會造成混亂，以及削弱當局決意遏抑投機活動的清晰信息。



	法案委員會亦曾詳細討論徵收額外印花稅，是否打擊炒賣活動的最有效方法，以及是否有其他方法可達到該目的。我們曾經詳細研究和比較，徵收某一百分比的短期炒賣利得稅的效果如何。經詳細商討後，委員相信徵收額外印花稅是較有效的措施，不過它亦會造成一些其他效果，稍後討論豁免條文時會再作交代。



	法案委員會亦曾探討徵收額外印花稅會否增加以買賣公司股份進行炒賣的活動，並希望政府能密切留意這趨勢及搜集相關資料和數據，以及隨時採取相應行動或立法。此外，法案委員會亦就如何訂定住宅物業的定義進行討論。根據政府的原意，買賣選擇權(即option to purchase)並不包括住宅樓宇，但經過商討後，政府同意把此項買賣選擇權(option to purchase)納入有關定義中，以堵塞這方面的漏洞。



	為訂定物業持有期以確定繳付額外印花稅的法律責任誰屬，條例草案訂明，如某人就出售或購買某物業簽訂一份可憑藉強制履行令執行的協議，即屬“取得”該物業。有委員曾詢問，臨時買賣協議是否屬於可憑藉強制履行令執行的協議。當局解釋，一般而言，大部分臨時買賣協議並不屬於可憑藉強制履行令執行的協議，因為必須簽訂正式買賣協議才可轉讓物業的擁有權。但是，有委員指出，過往曾出現因為有關人士不同意若干條款及條件，而沒有簽署正式買賣協議，但有關交易仍根據臨時買賣協議完成。在考慮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當局同意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正案”)，訂明會根據簽署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的日期，作為取得及處置物業的日期；如沒有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則以簽署轉易契(即轉讓契)的日期為準。簡單而言，如在11月20日或之前簽訂臨時買賣協議，根據政府現時提出的最新修正案，應可獲得豁免。



	條例草案亦訂明在若干特定情況下，可豁免繳付額外印花稅。委員關注到有一些個案，業主或因環境出現重大轉變而須在取得物業後24個月內將之出售。委員要求當局把豁免範圍擴大至包括此類個案，以及考慮設立上訴機制，按個別個案的情況，評估及決定是否需要繳納額外印花稅。當局表示，法例必須清楚明確，任何豁免均須按公平及客觀的方式衡量，而可獲豁免的類別應在條例草案中清楚列明。建議的上訴機制與現行稅制不符，因為在現行稅制下，稅務局局長無權酌情豁免任何類別的應繳稅項。況且，有關建議可能會被投機者濫用，削減額外印花稅的成效。



	經過長時間及詳細的討論，當局接納了委員的一些重要意見，並會相應提出修正案，豁免由法庭頒令或依據法庭頒令而非自願出售或轉讓的物業、受益人出售或轉讓從離世者遺產中繼承的物業、出售一手住宅單位，以及在簽立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轉讓契加入或刪除直系近親的名字。



	且讓我簡單地就上述每一可獲豁免的類別，以不太技術性的方式作出說明。第一類是由法庭頒令或依據法庭頒令而非自願出售或轉讓的物業，當中有數個可能性，其中之一是在借款後未能償還，原因可能是患病、失業等，於是便由銀行拍賣或強制出售，而由於屬非自願出售，因此將可獲得豁免。但是，希望大家注意，豁免範圍只限於銀行，並不包括財務公司，因政府擔心如包括財務公司，可能會遭到濫用。此外，豁免範圍還包括“強拍”，即最近這一年多以來我們所關注的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的規定，因為這些業主都是非自願出售物業。獲豁免範圍並不僅限於少數被“強拍”業主，而是所有經強制售賣程序出售的物業均可獲得豁免。



	第二類是受益人出售或轉讓從離世者遺產中繼承的物業，亦即與處理遺產或家庭協議等相關的轉讓。由於離世者並非自願離世，他亦不想以這種形式轉讓物業，所以這種形式的轉讓顯然不是炒賣活動，因而應獲得豁免。



	第三類是出售一手住宅單位。換言之，如某人買入一幅土地建屋，建成後將之逐一出售，將不會被視為在24個月內炒賣物業。



	第四類是加入或刪除直系近親的名字。當中包括父母、兄弟姊妹及配偶，但再疏離一點而不屬直系近親的人，例如叔伯和同居男、女朋友等，均不可獲得豁免，希望大家注意這一點。



	由於政府認為徵收額外印花稅是臨時性而非永久性的建議，同時亦可能影響真正置業人士，部分委員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日落條款或延伸機制。當局對該建議有所保留，認為會削弱額外印花稅的成效。然而，當局承諾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會每隔24個月或視乎情況需要的較短日子，檢討是否應繼續保留額外印花稅。可是，石禮謙議員認為，由於現時並無強制規定當局必須就額外印花稅進行檢討，而立法會亦無權力強制當局進行檢討，因此他會提出修正案，訂明如條例草案獲制定成為法例，該條例的有效期會在2012年5月19日午夜屆滿，但立法會可藉決議修訂有關日期。如修正案獲得通過，應否繼續徵收額外印花稅，便會取決於立法會的決議案。



	就委員的其他關注，當局已提出相關的修正案，請大家參閱法案委員會提交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詳細報告。因此，法案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



	我們希望條例草案盡快獲得通過，因為它具有追溯效力。但凡具有追溯效力的法例都會對市場、交易，包括專業人士如地產代理和律師等的運作構成莫大影響，甚至令交易出現不明朗因素，例如是否需要保留部分款項、如何登記、如何交易，所以我們希望條例草案能夠越早通過便越好。



	可是，由於條例草案本身是高度技術性的法例，加上政府要詳細考慮有關建議，我們參考了很多專業團體的意見，包括香港律師會和一些地產代理商會和公會提出的詳細意見。其後，我們與政府進行了很長時間的商議，最終說服政府就條例草案中的較大問題，基本上是取得和處置(即購入和出售)物業的24個月時限的定義，作出大幅度的修改。



	我個人認為條例草案有3點需要特別考慮。第一，條例草案是否有效；第二，會否因為太有效而流於過分苛刻，以致打擊無辜的非炒賣人士或值得同情的處境；及第三，如何確保這項被政府認為屬短期而非永久性的措施不會暗渡陳倉，變成額外的長期稅收工具。



	第一點，關於條例草案是否有效，相信大家可從“炒家”有否絕跡略知一二。從地產代理商會提供的資料、市場買賣宗數或普遍的瞭解，“炒家”真的已經絕跡。如在24個月或甚至半年內買賣物業，真的要繳納十多個百分比的額外印花稅，根本沒有辦法短期內在市場獲利。不過，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為何每月仍有數十宗以至100宗這類稱為confirmor sales(即以確認人身份進行)的買賣。我曾經向當局查詢及要求留意，亦曾詢問業內人士，但大家似乎都不易理解。部分人士的解釋是，這些可能是去年11月20日前購入的物業，現在再以確認人身份出售是可以獲得豁免的。可是，在11月20日以後進行的交易，又應如何作出解釋？那數十宗交易是“蝕讓”即“搵錢填罅、填窿”，還是甚麼？是否有其他我們不知道的情況？我希望政府能加以留意。



	但是，另一個直接效果是供應真的有所減少。不說別的，就以我自己為例，我家有喜事，11月要當爸爸了。我購入現有物業時並沒有預計會養育孩子，所以現在有需要聘請傭人及加多一個房間。可是，我現在不敢換樓，因為如換樓後在半年內出售物業要繳納10%甚至15%的額外印花稅，將會要了我的命。所以，我這類真正有需要換樓的人士便會受到影響。我當然明白這是社會政策，必定有部分市民可能受到影響，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可能要把書房改為嬰兒房及傭人的臥室，於是連書房也沒有了。無論如何，社會上確實有這類需要換樓的人士，讓市場出現毀滅性的壓縮，長遠而言其實是否有助反映真正的樓價？在這方面真的要非常小心。



	同時，在某些情況下，亦會出現法例草擬工作會否在技術上太過苛刻，以致打擊過甚的問題。我們已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盡量爭取，豁免銀行強行出售及“強拍”等個案。但是，有人提出如遇上失業或需要動大手術，以致必須出售物業，但又沒有在銀行取得按揭貸款時，又該怎麼辦？現時在這種情況下出售物業，將須繳付額外印花稅，不過如真的需要金錢醫病，可以先向銀行借貸，待銀行要求還款而無力償還時，由銀行強制出售物業。這做法在某程度上其實是借銀行之手拍賣名下物業，過程中當然需要支付手續費和利息，亦要在正面信貸資料庫留下不光彩的借貸紀錄，但如不這樣做，可能便要繳付額外印花稅，得不償失。因此，現時的情況的確有欠完善，但在兩害相權取其輕之下，如沒有辦法想出一個絕對客觀、公平、公道的豁免機制，就稅制作出更改以便稅務局行使酌情權，便動搖稅制的基本原則，可能會得不償失。



	此外，我亦要在此作出提醒，應避免在現有制度下冤枉地繳納15%的額外印花稅。例如已結婚的男女，若在購買物業時由丈夫(或妻子)繳付訂金，然後在簽署正式買賣協議時加上妻子(或丈夫)的名字，將可獲得豁免，因為兩人是夫婦。可是，如不幸地屬同居或未婚狀況，女朋友若在簽訂臨時買賣協議後，在訂立正式買賣協議時加上男朋友或同居伴侶的名字，便會變成在數天內轉讓了半份業權，被視作出售了半個物業。換言之，女朋友會被視為在兩個星期內炒賣了半個物業，雖然售價相同且沒有獲利，但亦要繳付15%額外印花稅。假設樓價是300萬元，那便要繳付45萬元的半數即二十多萬元額外印花稅，是十分要命的負擔。這可能是一個錯誤，如不作出補救，便由支付訂金的一方作為物業的業主，但卻會造成某一方欠缺保障的問題。男朋友雖然有份供樓，但業主一欄卻只有女朋友的名字，於是便有可能引致很多家庭不和的情況。



	因此，在既要防止炒賣，又不能訂定範圍太闊的豁免規定，以免遭到濫用的情況下，現在只能豁免直系親屬。在直系親屬方面，只有父母及兄弟姊妹可獲得豁免，叔父和侄兒卻不能獲得豁免。但是，世事有時就是這麼湊巧，整個家族有可能只餘下叔父和侄兒兩人相依為命，他們已情同父子，但叔父購買物業時如想加入侄兒的名字，將須繳付半份額外印花稅，故此就兩者之間作出的考慮未必可以盡如人意。所以，我藉今天這個機會，可能也有市民會聆聽會議直播或看到報道，故此特別提醒大家小心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最後，關於石禮謙議員稍後提出關於日落條款的修正案，我在此不作詳細說明。我認為政府既然表示這是一項短期而非永久性的措施，便有不時作出檢討的重大責任，以便因時制宜。如日後無須徵收額外印花稅，便應讓市場回復其自然運作，否則將有可能扭曲市場狀況，而又未必能及時察覺。



	在這方面，地產業或地產代理商會有不少深入和仔細的分析，值得我們小心留意。尤其是在買賣活動極不活躍時，因市場急挫而出現的樓價跌幅可能會減低，但如果市場被過分壓縮，樓價一旦下跌便可能會深不見底，出現上落可能較大的波幅。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不時作出詳細檢討，探討是否有需要保留此機制，否則將會影響市場運作。不過，面對現時這種臨時性的非常時期，我和民主黨均支持徵收額外印花稅，亦贊成政府復建居屋，以及增加公屋和土地的供應，以便應付暫時性的失控狀況。





李永達議員：代理主席，我支持這項關於額外印花稅的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在我發言之始，我要說一說這項額外印花稅的來源。



	我記憶所及，在兩年多前，即2009年9月、10月的時候，樓價開始有上升趨勢，而且上升得頗為急速。我還記得在2009年施政報告後，我們如往年一樣跟行政長官聚餐，在酒會上，我把他拉到一旁，跟他說：“Donald，樓市已上升得很厲害，政府要做些工夫，最好是復建居屋。”但是，他立即跟我說：“‘阿達’，不用怕，樓價200萬元的單位全港到處都有。”這句說話是兩年前說的，到處都有200萬元的單位，但都是舊樓。



	政府現在不會再這樣說。有沒有200萬元的單位呢？有，但很少。再過數個月的話，香港再沒有這個銀碼的單位，只剩下很少200萬元左右的舊樓單位。



	在2010年年中，我多次在私人聚會中跟財政司司長及曾蔭權表示，政府需要研究土地供應和復建居屋，以及一些打擊“炒樓”的措施。我當時得到的信息便是，“阿達”，不需要做這些工夫，國際金融形勢現在很凶險，“歐豬四國”(即葡萄牙、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都不知道誰會倒下，若有國家倒下，便不需要做工夫，這樣便可以了。



	在2010年年底，我又跟數位高官說  我不會說出他們的名字  樓價已升了一年多，在這一年多時間，私人樓樓價足足上升接近40%，我說政府要做些工夫了。財政司司長回應說他已出了很多招，做了這些、那些工夫。可是，這些“招數”沒有甚麼效用。當時他仍然是說，國際金融形勢很凶險，我們做工夫的時候要很小心。總的來說，我們會提點市場人士，買樓要小心，政府“出招”不可太急，請記着，香港現在有百多萬私人樓宇業主。



	我為甚麼要說這段歷史，要記錄在這份Hansard內呢？我是要讓日後翻查歷史的人知道，誰人要就樓價上升和不復建居屋負責任，而曾蔭權便是第一個。即使他在今年10月宣布復建居屋，我都不會讚他。他做事“走精面”，臨近任期的最後1年，便說這些話。不需要他說這些話，他現在不說也沒有問題，由下一任特首說也可以，不要為自己臉上貼金，況且他即使今年10月宣布了也不能做到。他接着還跟新聞界“放風”，說甚麼“復建居屋，地從哪裏來”。



	我記得，在一次策發會會議上陳永祺坐在我旁邊，我提出復建居屋，陳永祺說他也支持。可是，曾蔭權如何說呢？他說：“各位委員，地從哪裏來呢？”我聽到後感到很憤怒，他是特首卻找不到土地，不幹也吧。陳永祺都是這樣罵他，特首也找不到土地，還當甚麼特首呢？倒不如把權交出來，自己下台。況且，這個問題是策發會兩年多前說的，政府一拖再拖，用數百個理由來說這樣做不到、那樣又做不到。



	我們是否真的沒有土地呢？我們的土地儲備表裏，今年有兩萬幾三萬的土地。林鄭月娥局長說，明年大體上有這麼多土地，在當中抽四、五千來做居屋，會很困難嗎？當中拿四、五千個單位來做居屋，會很困難嗎？



	把“置安心”這項廢計劃5 000個單位轉為居屋，有甚麼困難呢？所以，現時是有土地的，在開首的兩、三年，興建四、五千個居屋單位根本沒有問題。中期而言，當局可以在規劃上作一些改動，例如改變空置學校、空置社區設施的用途，甚至有人建議可以把郊野公園旁邊的土地改變用途，那便行動吧！



	長遠而言，用岩洞、新界填海等方法造地，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政府最不好的，便是永遠要找數百個藉口來遷就地產商。



(石禮謙議員舉手示意)


代理主席：石禮謙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石禮謙議員：代理主席，是的。我不明白，李永達議員的發言內容，跟我們現在討論的議題有甚麼關係，可否請他解釋一下呢？





李永達議員：當然有關係，我可以解釋。





代理主席：李議員，你要把發言跟這項議題拉上關係。





李永達議員：當中的關係是如果政府做了這些工夫，根本不需要額外印花稅。我剛才說的是歷史，石議員。



	如果有居屋、土地供應足夠，而政府一早接納我們的建議，不用勾地表，改為公開拍賣土地，便不需要額外印花稅，對吧。





代理主席：請你盡快進入正題。





李永達議員：代理主席，不用擔心，我一定會進入正題。我說下去便會提到“額外印花稅”這5個字，是符合這個議題的。



	現在的問題便是，當政府一直用很多藉口推搪，不做這些工夫的時候，我們當然要用其他手段。這些手段有很多種，按揭成數是其中一種手段，額外印花稅是另一種手段。



	但是，我們要考慮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的土地供應足夠，而不是在2005年至2010年這5年期間，每年只有1萬個單位的私人土地供應，如果我們不是在2005年至2010年不建居屋，便根本不需要想出這麼複雜的法例，要我們花這麼多時間來辯論。如果政府願意聽取民意，願意增加土地供應，把勾地表制度改為公開拍賣土地，現在便開始實行雙軌制，根本不需要這麼複雜的額外印花稅。



	所以，我們看這項關於額外印花稅的條例時，不可以獨立來看。很明顯，現時香港的市場有很大的分割。我記得在我出任房屋委員會委員的年代，1991年的私人樓宇單位樓價是百餘萬元，購買居屋要六、七十萬元至100萬元，市場是有點兒重疊的。



	如果現在再建居屋，樓價最高也不就是一百萬多、二百萬元。新的私樓已沒有價值一百萬多、二百萬元的單位了，舊的私樓才有，新的私樓如甚麼山、甚麼城等，差不多要1萬元1呎。



	香港現時的市場已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市場，這點連地產商也同意。這也是為甚麼地產商  我可以說出他們的名字  包括羅康瑞、胡應湘、鄭家純現在也支持復建居屋。為甚麼呢？因為這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意，那些購買一百多萬元居屋單位的人，怎買得起他們那些差不多1,000萬元的單位呢？這些買家根本不是他們的市場。



	所以，當我們討論關於額外印花稅的條例草案時，不可以獨立討論，而是要討論整個社會所發生的事情。我們看到現時的現象是，額外印花稅本身是有效的，但那效力已逐漸減退，市場已開始逐漸消化這個信息。當然，我不否認，在提出這額外印花稅建議及草擬條例草案的時候，那些短期炒賣的“炒家”是少了大概四、五成。但是，即使這些確認人身份的“炒家”離開了市場，並不等於樓價有甚麼平抑的現象。



	直到最近，政府說可能會復建居屋，樓市的人開始覺得政府可能要“出招”了，而這招數就是供應另一種市場的樓宇，就是低下階層市場的樓宇。大家可以看到，那效果較推出額外印花稅的效果更強。過去兩個星期，所有主要屋邨的買賣大幅下降，樓價  並不是全部，是個別單位的樓價  出現微調。我覺得，如果政府真的要使樓價變得平穩，並不可以單靠額外印花稅，因為額外印花稅主要處理的是“炒家”。我仍然覺得當局應增加土地供應，繼續進行定期賣地，復建居屋每年約5 000個單位，數管齊下，使樓市發展趨向平穩。



	代理主席，很多人也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是做這麼多東西，會否把樓市拖垮呢？第一，我從來也不同意把2000年的樓市下跌與居屋扣上關係，這是簡單而沒有邏輯的類比。1977年到現在  除了2003年不興建居屋之外  1977年至2006年的樓市也是在上升的，那為何我們不類比推論為居屋使樓市上升呢？



	2000年的樓市變化或經濟變化，是受到整個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泰國及印尼等地並沒有居屋，但其樓市仍調整了30%、40%，那又是甚麼原因呢？與居屋有甚麼關係？有些人想抵賴的時候，就以此為由。代理主席，我覺得我們建議建造5 000個居屋單位，只是2000年建造居屋高峰期的25 000個單位的五分之一，這5 000個單位也只是佔整個私人樓宇供應的四分之一，我並不覺得這樣做會拖垮樓市，那個說法只是危言聳聽。



	第二，局方與曾蔭權經常說，還有一百多萬的私樓業主，不要做一些東西使他們擔心。我已說過這是一個謬誤，根據民主黨進行的調查，在去年進行的連續4次調查中，差不多90%的受訪者支持復建居屋。為甚麼呢？擁有私人樓宇單位的父母現在也覺得樓價過高，他們知道他們的子女這輩子也不能購買得到，除非父母為子女儲蓄首期，然後由子女供樓。



	我看到很多我認識的立法會同事已在做這事。不然，他們的孩子怎可能儲蓄到首期呢？賺取一萬多元的月薪，一個月即使很有辦法地儲蓄三成的薪金  我計算過  儲蓄10年也只得50萬元、60萬元，怎麼足夠支付首期？只有依靠父母為他們儲蓄首期了。



	這便解釋了為何在私樓業主中也有這麼高比例的人支持復建居屋，曾蔭權及曾俊華  我不知道局長是不是  就好像是不吃人間煙火般的，他們並不知道世界有多麼困難。我昨天與SOCO那些人士會面  馮檢基議員也跟我一起  那些人士拍檯罵道：“李先生、馮議員，我一個月只賺得6,000元、7,000元的工資，那豪裝的板間房就要支付2,500元租金，工資的三成三到四成要用作租金。”



	我問過鄭汝樺一次：“你月薪28萬元，如果一個月要用10萬元租樓，你會怎麼想？”代理主席，是以入息的三、四成租樓。我們“肉痛”及痛恨的是，那些高官似乎全都不是生活在這世上的，不知道那些居住在套房和板間房的年青夫婦月薪二萬多元，給了6,000元、7,000元作租金的苦況。因為這些高官沒有被灼傷皮膚，他們月薪28萬元或30萬元，那又有何問題？



	代理主席，對於石禮謙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是不同意的。雖然這似乎有一個好處，就是把修訂生效日期的權力加諸立法會。不過，我不希望立法會在現階段給予業界任何不正確或具誤導性的政治信息，使他們以為我們會同意在短時間內取消額外印花稅。我不覺得應該把這個信息傳出去。



	多謝代理主席。




MR ABRAHAM SHEK: Deputy President,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In the winter of 2008,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Ben BERNANKE's decision to sharply cut the federal funds in just four months, Milton FRIEDMAN, the world-renowned economist, once critically commented BERNANKE as "the fool in the shower", referring a bather who, thinking his shower water is too cold, turns the hot water all the way up and hurts himself in the process.  Today, herein the debate on the Stamp Duty (Amendment) (No. 2) Bill 2010, nothing shall I find it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is analogy which I shall dedicate to our Administration which seems to fall on deaf ears to the cri de coeur in reality.  Prelude to elaborating my view on the Bill, I shall thank the Committee chairman Mr James TO for his leadership under which a total of 13 meetings have been held, reflecting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draft Bill.



	In tapping the hot shower in the property market, I recognize our Government's attempt in adjusting the cold switch to the extent that a stable and healthy private sector property market could be maintained.  Time and again, during the earlier discussions on the Bill, however, I find our Government always bears benign intention, but acts as a bull raging in the china shop.  I understand that our Government proposes to curb short-term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n the local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bearing the hope that at least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prices will not have climbed further.  In fact, Deputy President, it misses the logic that the two are not directly and necessarily related: the short-term speculative activities are only one but not the most significant reason contributing to the current property price level many may see as exorbitantly high, also worded by our Chief Executive recently as "frightening".



	Firstly, we have to concede that with the two round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the Q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tsunami in 2008, there is an excess of money supply while most of which flows to the East for investments.  Hong Kong, under the low interest-rate environment with our free and open economy, and pray for its continued existence without which we will not be having the success that we are now enjoying.  This free and open economy allows unrestricted capital inflows and outflows, becomes a paradise for our local, Mainland and even global investors.  Against this backdrop, it i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that due to the strong external demand and the limited supply of land previously released, another blunder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property prices have been on a rapid rise since 2009.  It is worthwhile to note that it is under this environment that the short-term speculative activities are groomed, adding fuel to the fire-hot property market.  Although I have no qualms with our Government's efforts in combating the short-term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 do have much reservation of whether the property market will go as our Government's plot.  If not, where will we be eventually led to by the Government?  The cloud-cuckoo-land which is heaven-distance away from Hong Kong?  They are leading us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reality.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One of the prominent features found in the Bill is that the special stamp duty (SSD) was imposed on transactio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acquired on or after 20 November 2010 and resold within 24 months after acquisition at the regressive rates from 15% to 5% for different holding periods, thereby treating every honest transac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having granted the exemption, as speculation to be taxed indiscriminately.  Surely this is not the Spirit nor the Letter of the Bill.  Now half a year has gon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s, the average number of monthly residential property transactions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2011 was 9 200, recording a 30% decrease from 13 200 transactions in last November.  While it is relieved that the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n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s seen as a sharp decline, nonetheless, it is interesting to learn that the property prices remain at the same level, if not increasing and breaking new records.  A question has popped up: if the end in curbing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n the local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has already been achieved, thanks to the SSD, should our Government agree with the CSA which I shall later propose to include a sunset-clause on the SSD mechanism?  If not, then it means that the SSD i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Government's long-term tax revenue policy rather than the short-term cure in curbing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f they want to catch the thief, they catch everybody.  This is the whole essence of this SSD.



	If the SSD is in fact seen as a means in achieving the ultimate aim in stabilizing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prices, it is doomed to be "on the fool's errand of history".  On top of the SSD, our Government has kept switching on the cooling button in the shower: for example, the rate of stamp duty has earlier been increased from 3.75% to 4.25% for transactions of immovable property valued at more than $20 million.  A week ago, the mortgage loans for residential property valued at between $10 million and $12 million were tightened from 60% to 50% while for properties valued at between $7 million and $10 million, the maximum loan-to-value ratio was lowered from 70% to 60%.  In addition, the total loan value must not exceed $5 million.  By greatly increasing the borrowing costs with a couple of measures all in one go, it is important to stay vigilant of whether a hard landing will be resulted if the interest rate will subsequently increas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s decision of whether the QE practice will be aborted next month.  Due attention also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public who may find it increasingly hard in purchasing their homes with the increase in borrowing costs.  In other words, our Government ought not go too far and do too much in flip-flopping between the hot and cold switches lest the near 8 million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shower will be in peril.



	Like most Hong Kong people, I am also in favour of a stable property market.  I understand the limits of the SSD and the aforementioned tightening measures of mortgage loans.  In addressing the huge surplus in property demand over its supply, the only and the most feasible way out is to increase land supply so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residential properties will be narrowed.  As Mr LEE Wing-tat also pointed out, the resumption of the HOS is another area which the Government should look into in order to give confidence to the people that they could also own property.  In light of this, I propose that the SSD shall not be chargeable where there are internal transfers or sale of the bare site between the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within the 24 months.  On contrary to the hypothetical claim by our Government that certain loopholes will be create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peculation, the truth is however opposit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land will be put to full use, while, with the operation cost being optim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ies of scale, the progress of land development for residential properties will be expedited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development cost of the residential project will be saved.  At the other end, more prospective buyers, especially those aspiring youngsters, will be offered more affordable homes.



	President, in rationalizing the shower temperature of our property market, our Government should stay alert to the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inland economic changes from time to time.  If one day is already too long in politics, equally, the abrupt announcemen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over any changes in interest rate level that comes, even in a minute's time, is long enough to pull and push our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to the extreme.  The memories of the negative equity days must still be fresh in our mind.  After all, the chargeable rate and arrangement of the SSD have to be reviewed from time to time lest any procrastination ― and the Government is famous in this ― failing to catch up with the impending economic changes is enough to drag the public into irreparable catastrophe where we may get burnt or frozen to death, being the casualties of "the fool in the shower".



	Thank you, President.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二讀《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其實，自今個立法年度在去年10月開始後，政府已對房地產市場的炒賣活動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最新的措施便是今天討論的額外印花稅。



	事實上，額外印花稅在“摸貨”和炒賣方面，是能夠起到遏抑作用，使部分“炒家”離場的，這是事實。可是，我在討論過程中亦曾提出，在落實額外印花稅的過程中，會否出現“沙塵滾滾，殺錯良民”的情況呢？原因是，有些家庭或個別買家可能在購入物業後，家庭或個人出現了重大和意料之外的變故。當他們遇上重大的個人或家庭變故時，他們便需要緊急出售剛買入的物業以應付困境。由於這些情況，政府應否設立上訴機制以行使酌情權，因應這些特別、特殊和個別的情況，採取一些寬免或寬減的措施呢？



	很可惜，在我提出這項建議後，政府卻表示難以訂立這機制，因為一旦訂立機制，很可能便會被濫用，亦難以判斷有關申請是否值得行使酌情權。政府甚至表示難以在稅務上訂立有關機制。雖然如此，我仍想在今天的二讀再次提出這建議。原因是，確實難以避免會有個別買入物業的市民，在購入物業後遇到無法預料的事故或某些特殊困難情況，例如突然發現自己身患絕症，因而急需一大筆醫療費用；或是其本人或親屬出現類似情況等。所以，我希望政府最終會願意訂立機制，考慮到當市民遇到這類情況時，可以作出恩恤處理。否則，政府雖然能把一些“摸貨”的“炒家”趕離了物業市場，但卻會同時使一些無辜市民受累。因此，我想藉此機會再次呼籲政府重新考慮我提出的建議。



	在一系列打擊炒賣的措施中，額外印花稅其實只屬其中一項措施。石禮謙議員稍後會提出他的修正案，以加入一項日落條款，但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階段中，政府已承諾定期進行檢討。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難以支持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我希望政府承諾......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政府曾承諾定期進行檢討。因此，我希望局長稍後可以藉今天的機會，重申他們在法案委員會作出的承諾。



	主席，香港市民“買樓難”和“租屋難”，主要是由於香港一直以來也存在着高地價、高租值及高稅收的“三高政策”。要解決市民置業及租屋困難的問題，特別針對現時房地產市場的不正常炒賣活動，單靠這項在數個月前提出的額外印花稅措施，便真的可以奏效嗎？事實上，答案是否定的。今年首季和第二季初期的數字顯示，樓價已經上升至高於1997年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本會已經在多個場合  不論是在委員會，或是在立法會會議的議員議案辯論也好  我們已多次呼籲政府，必須制訂正確而長遠的房屋政策和策略。我認為這樣才能夠解決根本的問題。



	所以，在今天討論的額外印花稅條例草案時，我亦想藉此機會再次呼籲政府，必須制訂正確的房屋政策和策略，然後才可以對症下藥，是不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我認為我們只可以把2010年額外印花稅當作“止痛針”或“退燒藥”，它只可以把“炒家”暫時趕離市場，但政府需要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才可以根本解決問題。所以，在供應方面，我希望政府可以在數個層面上採取全面、有力和到位的措施。



	首先，當然便需要增加興建公屋。工聯會希望政府每年興建兩萬個公屋單位，那麼5年後便會有10萬個公屋單位，讓輪候公屋的居民可盡早入住。雖然政府承諾平均輪候時間不會超過3年，但實際情況卻往往不是如此。在計分制下，一些單身人士需要輪候超過3年，甚至4年、5年、6年。這些情況是不理想的，所以，我認為政府應從根本解決問題，增加公屋的興建量。



	再者，政府亦應改善市民置業的階梯。租者置其屋計劃行之有效，亦是獲實踐證明的德政，因此必須恢復。雖然政府稍後回應時可能會拒絕，但我仍然希望政府再予以考慮，因為這計劃已經實踐證明，亦得到公屋居民和廣泛市民的支持。如果公屋居民可以購買自己居住的單位，他們便可安居樂業，亦可以使公屋住戶的下一代在物業市場現時的炒賣情況下不用再彷徨，既可解決居住困難，亦可以供養自己的父母，陪伴他們，令屋邨不致成為老人邨。此外，恢復興建居屋其實是很根本的措施。額外印花稅雖然可打擊炒賣，但負擔不起如此高樓價的中產階層，甚至是基層人士也很需要政府復建居屋。



	最近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來港進行短暫訪問，曾到訪社區，接着到訪澳門，提出澳門較香港做得好。雖然，局長回應指兩者的起步點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我們要平心而論，撫心反省。我們是否做得足夠呢？市民是否可安居樂業呢？事實上，大家現時難以“上車”，難以置業。同時，由於內地鄰近香港的很多省市均採取了嚴打樓宇炒賣的措施，限購一套房子，如要購買第二套房子，會有很多關卡，因此，客觀形成很多來自內地的資金進入香港市場，導致香港的物業市場內一些本來適合本地中產或基層市民的物業的樓價亦被炒高。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政府真的要有決心復建居屋。



	我發現在最近10天，或最近1星期，在王光亞主任短暫訪港後，政府高層的態度似乎有點鬆動。我希望政府可以更當機立斷，因為只是放出一些試探性的汽球，以鬆動的語氣說話，其實是難以令大家安心的。與其等到10月，政府倒不如早點作出政策宣示。我覺得如果政府能夠走這一步，香港市民對於置業難、買樓難、不能安居樂業的怨氣會更進一步和大幅度地退減，而政府的管治威信亦可能由此有大幅度提升。所以，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一些短期措施，例如可否把“置安心”計劃的用地改作復建居屋呢？如果真的這樣做，便能一步到位。



	主席，我說了一系列關於長遠房屋政策和策略，主要是希望指出，今天立法會通過了《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仍是不足夠的。政府應該全面、周詳和具前瞻性地制訂房屋政策和策略。我很希望局長在稍後發言時，能就此作出回應。



	多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去年11月19日提出了調控樓市的新政策，從2010年11月20日開始，對購入後兩年內轉售的住宅物業額外徵收5%至15%的印花稅，以遏止樓市的短期炒賣，這是政府多項打擊樓市投機活動的措施之一。今次的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是將有關的額外印花稅納入條例中。



	最近兩年，樓價一直不斷飆升；在額外印花稅實施前，“摸貨”及在24個月內轉售的個案大幅上升。不少短炒買家在一、兩個月內轉手，便可以賺得數十萬元；有些“炒家”更只簽訂了草約，在未正式成交時便轉手，使用10%的按金，便賺得數十萬元。額外印花稅直接打擊了這些短炒買家，因此政策的實施，可以說是對這些投機活動明顯有冷卻的作用，令短期炒賣和“摸貨”的交易大量減少。



	根據數字顯示，今年4月的“摸貨”交易為72宗，較去年首11個月的每月平均數下跌了78%；整體成交量亦由去年11月的13 200宗，減少至今年首5月每月平均只有9 200宗，整體成交量下跌了30%。由此可見，這項措施是有成效的，基本上可以達致打擊樓市投機活動的目的。因此，民建聯是支持此項條例草案的。



	但是，我們亦關注到雖然這半年內的交投量有所下跌，但樓價卻是有升無跌，市民置業依然是“難、難、難”；僅僅打擊短線炒賣，顯然未能讓樓市回復到正常的發展軌道。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加大力度，推出更多其他措施，使香港樓市可以更健康地發展。



	在上月“優化‘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的議案辯論中，我們一再提出政府不能將房屋看作是單一市場，簡單以一句“不干預市場”來回應社會的訴求，搪塞卸責。我們堅信，不管經濟是處於高峰期或低谷期，政府均有責任協助低下階層置業安居，讓他們擁有自己的居所。連居住的地方也沒有，市民的生活又怎會安穩？



	特首最近在澳洲接受訪問時說“香港不存在‘無瓦遮頭’的問題，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協助中產人士自置物業”。我們對此是同意的，我們需要協助中產人士置業，但我們不同意香港不存在“無瓦遮頭”的問題，我想特首可以看看有多少市民居住在板間房，有多少市民居住在“劏房”。現時唐樓設有“劏房”，工廠大廈設有“劏房”，連非法寮屋亦設有“劏房”，這些市民所謂的“遮頭的瓦”究竟是怎樣的呢？這是否算是真正的“有瓦遮頭”呢？這便是因為政府的房屋政策一直堅持不肯出手調整樓市，導致樓價一直高企，這些市民沒有能力購買或租住安全的私樓，便只好居住在板間房和“劏房”。最近發生的火災慘劇，正正提醒我們成千上萬居住在“劏房”的基層市民那種惡劣的居住環境，以及他們在面對意外時逃生無門的絕況。



	面對置業問題的，又何止中產人士？現時3人家庭申請公屋的入息上限是15,560元；一家三口如果月入2萬元，即超過了月入上限，他們不單不能申請公屋，他們又怎可能算是中產呢？政府說要幫助中產，是否便不會幫助這羣中產以下的人士呢？他們有甚麼辦法可以在現時的市場裏買到可以自住的居所呢？很明顯，公屋不能夠幫助他們，復建居屋當然便可能是他們必然的選擇。然而，我們知道任何政策也不可能是100年均適用，此一時、彼一時，政府需要因時制宜，審時度勢；當年可以為救市停建居屋，今天當然亦可以為了讓市民得以“有瓦遮頭”而復建居屋。



	財政司司長公布，現時市民置業的負擔比率已上升至49%，如果利率再增加3%，回到較正常的水平，市民的負擔比率將會上升至63%；可以想像，即使是中產，他們的供樓壓力亦會相當沉重。要協助中產置業，在2014年才落成的“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單位，顯然不能解決問題。按照現時樓市的發展趨勢，即使有了“置安心”計劃，中產亦未必買得起。我認為按照現時樓價的升幅，即使真的復建居屋，按市價七折出售，合資格人士亦可能無法負擔。



	要協助中產置業，還是要從調整整體樓市方面入手。解決基層市民的居住問題，必須將樓市分為投資置業與自住置業兩個不同的市場，針對市場的需求而增加土地供應，使置業人士可以選擇能夠負擔的物業，這亦可整體調低樓市的價格，市民置業安居才有可能夢想成真。



	最近有關復建居屋的討論越來越熱烈，亦有一些聲音表示，復建居屋可能會變為壓垮樓市的最後一根草，重創樓市，令樓市硬着陸；這情況正好說明香港是一個可愛的地方，推行會被罵，不推行亦會被罵。不過，我們也得務實地看，從2007年起，香港私人住宅樓宇的落成量一直處於低位，整體樓市的供應量不足。發展商只側重發展作投資用途的豪宅，而中下階層市民可負擔的樓宇則欠奉。樓市在投資氣氛熾熱的情況下一發不可收拾，樓價越升越高，連居住環境惡劣和日久失修的唐樓，樓價亦升至脫離常軌。



	粗略估計，目前市場上有置業自住需求的大約有10萬至13萬個家庭；建議復建3 000至5 000個居屋單位，極其量只會起到一種所謂心理預期的作用，其實是大於實質上遏抑市場的作用，絕對不會對樓市造成打擊。再者，我們建議政府訂定轉售限制，以防止炒作居屋。在2009年，我們曾經與財政司司長討論樓市的問題，要求政府關注樓市的發展趨勢，及早出手來避免出現泡沫現象，以保障市民可以買到負擔得來的樓房。可惜，我們當時的忠告並未得到政府的高度正視，導致今天的房地產問題更為棘手。


	此外，政府還應該為隨時可能發生的經濟逆轉作好籌謀。香港是一個小型和外向型的經濟體系，更容易受到外來經濟因素的影響。香港現時正面臨匯率、通脹及需求增加等為市場帶來的重重壓力，但我們更擔心的是，外圍經濟的不穩定因素可能會帶來衝擊。歐美國家如今均採取寬鬆貨幣政策，歐債危機頻頻告急，隨時可能再爆發一次經濟危機，屆時香港的樓市及整體經濟均會再次受到沉重的打擊。香港本身的歷史經驗和美國當前正經歷的經濟低迷，一再證實“地產穩、經濟穩”，現時樓市價格升得越高，未來受到衝擊時便可能跌得越低。當局如果不能把握時機，及時為樓市降溫，一旦外圍經濟波動，本港將難以確保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主席，石禮謙議員今天提出建議豁免未經發展的土地，我們認為是沒有必要的；既然我們要打擊炒樓，亦應該限制炒地。條例草案已經豁免了聯營公司之間的轉讓，即聯營公司之間轉讓未經發展的土地已獲得豁免；我們不希望完全豁免未經發展的土地，為土地轉讓炒賣提供空間。



	我們亦不同意加入日落條款。訂定額外印花稅的失效日期，會讓投機人士對市場有一個預期，想辦法避開額外印花稅，這將大大削弱額外印花稅的成效。何時停徵額外印花稅，我們認為還是要根據物業市場的情況而決定。因此，民建聯是反對此項修正案的。



	政府當局現時承諾每24個月便會檢討一次額外印花稅，但市場的變化很快，兩年一次的檢討很可能跟不上市場的節奏。所以，民建聯希望政府在有需要的時候，盡快前來立法會匯報最新的情況。適時檢討額外印花稅，以及適時調整有關政策，是尤為重要的，希望當局可以慎重考慮。



	主席，我謹此陳辭。





吳靄儀議員：主席，公民黨一直呼籲政府採取措施以穩定樓市，我們亦不懷疑當局今次提出額外印花稅的用意在於穩定樓市，所以我們在原則上是支持政府這項政策。



	我今天的發言，主要是針對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是這項條例草案的追溯力，特別是這追溯力並非追溯至條例的生效日期，而是追溯至官員提出這項政策的日期。這項具追溯力的法例，對受影響人士有不利的影響，便是要求他們支付更多錢。一般而言，這不是我們希望看見的情況，因為法例的作用會規限市民的行為，而我們的基礎假設是市民是會守法的，當政府要提出一項法例時，市民便會因應法例的限制或提出的種種措施，改變自己的行為。但是，如果當法例實行時，他們已作出相關的行為，這便對他們不公平。所以，原則上，我們不希望看到這類具追溯力的法例。一般而言，這是不合乎原則的。



	如果在刑事方面具追溯力，這簡直是違反人權，但在政策上的追溯力，並不是絕對不容許，但很少發生，而且是有原則依循的，例如市民是否預期會這樣做。財政司司長公布財政預算時提出要增加甚麼稅項，或是汽車稅或煙酒稅，他也會公布即時生效，我們也會盡快通過一些臨時稅收的法令讓財政司司長提出的政策得到法例的支持。這種做法，除了是慣常做法外，也是有其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追溯力，當他公布的一刻，便會有人立即囤積提高稅項的貨品，令稅收政策變得無效，沒有任何效力。所以，一般而言，我們是接受這種做法的。



	但是，今次這項條例草案卻不同。政府說明這項條例草案並非為稅收，而是穩定樓市、打擊“炒樓”的措施，公民黨不大同意打擊“炒樓”，因為這是另一個問題。政府說明這並非稅收問題，但不是稅收問題卻具追溯力，我們最低限度要求兩件事。第一，該政策／法例必須非常清晰明確及很簡單；第二，要快捷，政府公布政策及通過法例的日期，距離不會太大。這是為甚麼呢？原則上，法例是可以規管人的，政府官員所說的政策並非法例，他們不能說“朕即是法律”或“我所說的便是法例”。如果政府要市民認為政府說的便是法例，便是違反了法治原則。所以，希望政府公布政策後，不要相隔太久才實行。



	但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追溯力，是追溯至去年11月20日，是一段非常長的日子。為何會這樣呢？是否要怪責議員好事多為，這些條文要審議、這些條文要政府修改，那些條文又要政府修改呢？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提出的這項額外印花稅的定義太不清晰、不明確，有很多地方惹人混淆和疑慮，特別最重要的是，這項政策指明，如果取得一個物業，在24個月內，處置同一物業，便要繳交額外印花稅。但是，在法律界負責樓宇買賣的同行立即說，所指的“取得”是甚麼意思，“處置”又是甚麼意思？我們在審議過程中，甚至對何謂“同一物業”，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要訂立一項具追溯力的政策，希望能快速通過，便必須非常清楚。若說煙酒稅要提高多少個百分比的稅收，這是不會令人懷疑，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說“取得”一個物業並於24個月內“處置”同一個物業時，便有很多模糊和灰色地帶，很多業界人士，不單是法律界以至買賣樓宇的經紀等，都覺得有很大問題。即使是銀行，也會有很大問題，例如按揭是否屬於處置呢？收樓是否屬於處置呢？遺囑或是遺產繼承，是否也當作處置呢？這些全部都是向政府提問的正當問題，而我們身為立法會議員，亦不能說不要緊，先相信政府，屆時才想辦法。我們必須弄清楚，讓法律明確地通過。



	最主要的是，這也會牽連到其他條例。這項額外印花稅是不能獨立地看的，有很多定義是需要看原本的《印花稅條例》，所謂“處置”和“取得”，怎樣才算是取得還是不算是取得，算是處置抑或不算是處置，亦牽涉樓宇買賣的法律、案例和慣常做法。所以，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們強烈感覺政府把這件事看得太簡單，以致很多事情沒有考慮清楚，到了討論時聽到有關連人士發表意見，便發現有很多工作要處理，因而沒有辦法像“下雨收柴”般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同樣重要的是，這項條例草案會引起很多意料之外的不公平情況。政府不論是要打擊樓市或穩定樓市，均是針對炒賣活動，不鼓勵人們炒賣，使他們覺得有所牽制。但是，有很多情況是與炒賣無關的，其中一個特別例子是強制拍賣，遭強制拍賣的業主不情願賣給政府，自行出錢到法庭抗拒拍賣，如果這樣也算是處置，又怎會是對的呢？還有就是把家庭成員加入為業主之一，例如夫妻或兄弟等，根本無意炒賣，但政府連這樣也“沙塵滾滾，殺錯良民”。假如要我們為了使條例草案可以盡快完成審議便表示無所謂、屆時再打算的話，這是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凡此種種，我都是想印證我開始時所說的，這法例不要有這樣的追溯力。如果真的有重大理由，非有追溯力不可，有關的條例和實施的政策必須是非常清晰、明確、簡單和很容易遵守，這樣方可提出。然而，我可以說這項條例草案在這數方面都是不合格的。所以，公民黨......我不能代表所有公民黨黨員，可能有部分人有其他的想法，而即使在法案委員會內，有部分議員不單支持穩定樓市，甚至是只要政府的做法是勉強可以支持的，他們亦會支持。但是，議員在審議條例草案時均發現很為難，甚至到了一個地步，便是覺得這條例草案是雞肋  通過不是，不通過又不是。所以，議員的確有點為難。



	在這種情況下，石禮謙議員提出加入落日條款。我對落日條款有特別感受，因為當《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匆忙通過時，我曾提議加入落日條款。我想向石禮謙議員澄清一點，我提議加入落日條款的情況和石禮謙議員現時的建議有點不同。我們當時在討論《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時覺得，因為通訊秘密受《基本法》保護，原則上截取通訊是會違反人權，當局需要提出理據證明有必要這樣做。所以，在這樣匆忙的情況下，而條例草案中又有這麼多令人不滿之處，唯一的方案便是加入落日條款，迫使政府作出檢討。然而，今天的額外印花稅並不牽涉人權問題，而是政策問題。儘管如此，我也覺得由於其追溯力不尋常，所以我亦認為石禮謙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值得支持的。



	剛才陳鑑林議員和其他議員均表示無須加入落日條款，因為政府已承諾在兩年內檢討。主席，我奉勸大家不要相信政府。我們未必需要假設政府有壞心腸，但即使政府沒有壞心腸，其諾言亦未必能兌現，《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便是好例子。當時政府亦表示無須加入落日條款，政府答應在若干時候  我忘了是兩年還是3年  便會檢討，但到現在還不是尚未檢討。因此，我個人認為石禮謙議員現時提出的落日條款雖然和我當年提出的情況不同，但仍然值得支持。



	多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當我在議事堂坐得越久，便越有一種感覺：不知是我跟社會非常脫節，還是特區政府跟社會非常脫節，我不知道哪樣才是事實。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是有關額外印花稅的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和通過。我相信自己與絕大部分香港人都覺得今天的討論是過時的，是不深入的，甚至是無謂的。為甚麼呢？主席，很簡單，事實證明，自從特區政府在去年11月提出這項措施至今，我們希望令樓市價格回復一個合理水平這個目的不能達到，不單無法達到，樓價更在過去6個月繼續飆升。我想問，究竟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甚麼呢？



	主席，一個簡單的邏輯性問題是，如果炒樓不會影響樓市價格，那麼為何會是一種須取締或懲罰的行為呢？在一個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社會，為何能讓我賺錢的行為不可以做呢？當然，如果指這種行為會造成整體社會受損，因為樓價飆升致使很多人無法“上樓”而須予以取締，我也覺得情有可原。然而，今天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其實是否殺錯良民呢？



	主席，我必須澄清，我絕對不同情炒樓人士，但我們縱使要立法也要考慮清楚，究竟我們坐在這裏投票，是投甚麼票？



	主席，為何我們這項條例草案或增加額外印花稅，確實在數字上令炒樓的情況減少，但另一方面卻不能把樓價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主席，我不用打擊樓市這個比較極端的用詞，因為我覺得打擊樓市可能會被視為我們要推倒樓市，令香港回到2003年的情況，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合適用詞，但把樓價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讓人可以“上樓”，我覺得這是社會的一個共同目的。然而，為何炒樓情況減少了，甚至是沒有了，但我們卻沒有達到目的呢？



	主席，其實很簡單，這是一個供求問題。即使沒有“炒家”追捧樓市，但當賣家覺得奇貨可居，他覺得他的樓宇價值是這麼多，總之就是不減價，你今天不買不要緊，1年後你便要多付一些，在這情況下，對於我們開宗明義的目的  打擊“炒家”，其實我們能做甚麼呢？主席，我真的感到非常懷疑。可能因為我的性格問題，我私下認為打擊炒樓始終對樓市都可能會有少許作用，即使樓價增幅不會飆升至100%，也可能會減少至95%。如果能減少至95%，有關措施是否仍適合施行呢？我覺得是適合的。



	主席，我簡單說一句，這項條例草案只是治標不治本的門面工夫。如果我們的目的是要把樓市維持在一個各人均可負擔的水平的話，對不起，這項條例草案無法達到目的。所以，即使我們花了6個月時間討論……我並非批評我們的主席花了太多時間，老實說，我也是直至兩個月後才覺得無謂繼續參與該討論，即實在無法深入，又無謂和過時，我寧可把精力花在其他地方如競爭法或公司法，這些更值得我花時間討論。今天這項討論亦然，對不起，我仍然覺得很多議題如甚麼日落條款、豁免等，均有少許把法例的重要性追捧至一個我不能認同的水平。



	主席，吳靄儀議員剛才提及她支持這項日落條款，不過我必須在此指出，我的看法與她的不同。當然，吳靄儀議員的出發點是，這項條例草案有其值得支持的地方，但因為追溯的問題，所以她認為應該早些結束。但是，我的看法則不同，我覺得如果目的是要打擊炒樓的話，你這樣做是預早告訴“炒家”，這項條例於兩年後便會沒有了，叫他做好準備工夫，待兩年零一天，他便可以繼續炒賣。我覺得這是一項完全錯誤的信息，要不你便說這項條例不應存在，如果存在的話，而有一項日落條款，這其實與這項法例的立法原意完全相違背。在邏輯上，你不可同時支持這項條例及日落條款。所以，對不起，在這方面，我真的未能被說服。



	主席，接着下來，我假設這條例草案有其可取之處，即對樓市而言，在打擊炒樓方面確實有些微作用。如果是這樣，我卻覺得政府做得不足夠。為甚麼呢？因為以涵蓋面而言，其實早在政府提出條例草案時，我已提醒政府為何只打擊炒賣住宅樓宇，而不是打擊商業樓宇呢？主席，很簡單，地產市場並非只有住宅樓宇，而更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審議期間，政府提出“強拍”不可豁免，為何不可豁免呢？雖然是“強拍”，但也會有人藉此作投機生意，所以如果豁免了，便違反這法例的原意。如果是這樣，為何不處理商業樓宇的炒賣活動呢？商業樓宇為何不可同步受額外印花稅的限制，從而阻嚇炒賣活動呢？



	是不是炒賣商業樓宇的主要是那些大商家和大地產家的日常活動，並不是一般小市民的活動，所以，要取締甚至懲罰他們的行為，在香港來說就是十惡不赦的，因為大地主是不可得罪的。主席，這些想法是我不能苟同的，我絕對不認同，如果這項條例草案的訂立是為了防止樓價泡沫化，商業樓宇的炒賣活動也必須處理。



	主席，我接着想談有關豁免的問題。主席，在討論及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爭議豁免的問題。主席，我剛才也說過，老實說，我覺得這些討論真的是搔不着癢處，不論我在席聆聽與否，也覺得不妥當。但是，很多人也覺得，在原則上是不公平的，為何這樣又不獲豁免，那樣又不獲豁免？為何政府這樣又要諮詢法律意見，那樣又要諮詢法律意見？



	政府在住宅樓宇的買賣方面的態度，似乎是“有殺錯，無放過”的，任何的豁免也極不願意考慮。如果存有這種心態，跟我剛才所說的，對於商業樓宇炒賣完全不聞不問，這似乎有點兒人格分裂  對不起，我說錯了，不是人格分裂，是精神分裂的情況。我覺得如果政府要打擊炒賣，便一定要接受只要其行為不是炒賣，便應該給予豁免。我們不應該花那麼多的資源和時間，就一些不是炒賣行為的豁免爭持不下。


	主席，如果由法庭判決一定要出售的，或一些因無可避免的事實發生，使其一定要轉售物業，大家也知道不是炒賣，為何還要對其徵收懲罰性的稅收呢？主席，我是完全不能理解這樣的立場。當然，主席，有幸地，到了最後，絕大部分要求豁免的建議也獲得政府的接受，政府也提出了合理的修正案。但是，我覺得這樣退讓的代價實在非常大。老實說，我們十多名議員日以繼夜地討論，最終就如我剛才所說的，是不是真的值得呢？其實，我們的精力花在一些對維持樓價在一個合理水平方面的政策的討論，是不是更有用處呢？



	主席，我在此必須重申一項很多同事已表達過的強烈信息，就是政府不可以為這項法例獲得通過便能解決樓市的問題，也不應該給予香港市民一個錯誤的觀感，就是法例獲得通過，我們的樓市便不會繼續泡沫化。相反地，事實證明了，該法例對於樓市泡沫化是有......我不敢說沒有影響，但那影響的輕微程度實在一點也不可以忽視。



	那麼，如何處理樓宇泡沫化或樓價不斷飆升的問題呢？主席，那是很簡單的問題，就是供求的問題。主席，並不只是提供土地便行，只提供土地是沒用處的，在高地價拍賣制度下，如果只是提供土地，只會讓地產商奇貨自居，把“麪粉”價推高，“麪包”最終仍是很昂貴的。換言之，要真正面對供求的問題，政府別無他想，一定要增加已建成樓宇的供應，而不只是增加土地的供應。換言之，除了增建公屋、復建居屋之外，是別無他想的。



	既然如此，經過這麼長的討論，其實也不需要王光亞在指指點點了，老實說，他說甚麼，對香港人來說也沒有很大的作用。這些東西，政府應該自動自覺地知道，或說得嚴肅點，是有責任及早推行。所以，對於特區政府要求大家等候，待今年10月施政報告公布時，在新大樓便有一創新的局面出現，主席，我覺得這樣的說法不單對香港人有些侮辱，這也是不負責任的說法。如果香港正面對一個非常嚴峻的樓市泡沫化問題，為何不可以即時處理，而一定要等到在新大樓光鮮地處理呢？老實說，這是不是只着重場面，而不着重實際的態度呢？主席，我是不接受這種態度的。



	主席，我希望特區政府認真作出反省，即時給香港社會一項正確的信息，就是特區政府會增加已建成樓宇的供應，增建公屋、復建居屋，即時處理香港現時供求的問題，這才是真正可以解決樓市泡沫化問題的方法。



	主席，至於今天應如何表決，當然，公民黨已有立場。即使我覺得該條例草案是如何的不中要害和無謂，但也是有一點兒作用的，所以也不應該予以否決。我剛才也說過，我自己對於炒樓人士一直都沒有那麼大的同情心，所以，我在這裏私心地說句，我表決支持絕對是於心無愧的。但是，對於那日落條款，對不起，及至現在，我仍未被說服。我希望稍後有其他同事提出一些更有說服力的理據，使我相信我們應該有日落條款來修訂該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席，在過去約30個月內，香港的樓價幾乎平均每月上升2%，累積升幅達80%之多。最近進行的調查顯示，房屋問題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很明顯，香港的樓市已被扭曲得很厲害，而在樓市被扭曲了的情況下，市民大眾均希望政府能介入，把扭曲的情況糾正。



	引致樓價急升的病因有很多，例如土地供應不足、持續低息、外圍的量化寬鬆政策、貨幣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資產泡沫化、熱錢流入，很多內地投資者看中香港的樓宇，紛紛前來香港買樓和買豪宅，令樓價不斷越升越高。我相信這些都是造成樓市熾熱和樓價不斷上升的元兇。不過，很多人亦趁此機會，他們並不是投資，而是進行投機活動。這些投機活動炒賣樓宇，因而出現了大量“摸貨”的情況。所謂“摸貨”，是在購入物業後，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甚至尚未簽署樓契)，便因有利可圖而立即把物業轉售，這便是大家均很熟悉的“摸貨”。所以，我認為樓市熾熱和樓價飆升，可能是由於我剛才提及土地不足等因素，那些因素可能是元兇，但“摸貨”  即炒賣樓宇的活動  亦可說是本港現時所面對的情況的幫兇。



	根據政府提供給我們的數字，在2010年首9個月，對比2009年同期，在24個月之內把樓宇賣出的個案增加了32%，而12個月之內賣出的個案增加了114%。就持續升溫的物業炒風，自由黨在去年9月施政報告發表前，以及在12月財政預算案諮詢期間，分別提出多項打擊炒風的建議，包括要求稅務局加緊追收與炒樓相關的利得稅、擴大禁止延遲繳交物業印花稅的安排、提高投資移民的門檻，以及規限公司買家“摸貨”等。從打擊炒風的立場出發，自由黨支持政府提出徵收額外印花稅來遏止炒風，特別是“摸貨”的短炒行為。



	事實上，我們看到在實施額外印花稅後，投機活動明顯冷卻。今年首5個月的“摸貨”個案較去年首11個月  即實施額外印花稅前  銳減超過六成；而上個月的住宅“摸貨”註冊量，佔整體二手住宅註冊量的比率僅為0.65%，即不足1%，換言之，在1萬宗二手住宅交易中，只有65宗是“摸貨”交易。這不僅是去年政府推出額外印花稅後所創出的新低，也是自1996年有紀錄以來的第二低位，僅次於1998年10月所錄得的0.57%。隨着政府最近推出新一輪收緊樓按的措施，以及稍後可能考慮復建居屋，預期這個比率在未來可能會更低。



	在推出額外印花稅後，樓價真的下跌了。在去年11月剛推出措施時，我與地產代理業密切聯繫，他們即時告訴我，當時樓價平均下跌了3%至6%，成交量在首1至兩星期更下跌了七成；然而，在1個月後，成交量已回復，而且樓價不僅沒有下跌，更再創高峰。事實上，我們不能期望以“一劑藥”便可以治癒現時樓價急升這個病。在樓市氣氛仍然熾熱下，我們相信仍然有人伺機賺快錢，希望透過短炒圖利，這一定會推高樓價。因為在他購入物業後，如果樓市仍然熾熱，必會有人願意出更高的價錢來購買該物業，這樣他便能從中圖利，而樓價亦會被不斷推高。有些物業，不僅被“摸貨”一次，更有可能是“摸上摸”，一個物業可能有數個confirmor的情況也時有發生，結果把樓價不斷推高。所以，我們看到額外印花稅的效用是有限的，在措施推出後的1個月，樓價下跌了數個百分點，接着便掉頭回升，樓市僅放緩了兩、三個星期，接着又再熾熱起來。正如剛才數位同事所說，額外印花稅的效用其實非常有限。



	但是，撫心自問，推出額外印花稅並非完全無效，最低限度可以阻止一些短炒人士不斷伺機把樓價炒高，這正是其效用所在。當然，以整體樓市來說，並非單靠額外印花稅這“一劑藥”便能把病治好。其實，我認為額外印花稅只是止痛藥，服後也許能止痛、減少一些病徵，然而，我相信止痛藥難以把病治好，所以......但這種止痛藥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在現行的政府安排下，有關規定是“一刀切”的，任何人在24個月內售出物業，便要承擔額外印花稅。但是，我想問，如果買家真的希望買樓自用，卻在24個月內遇到突發問題，例如失業、離婚、嚴重的經濟問題或患上重病等，以致有需要賣樓，怎麼辦呢？他實在沒有法子，可能惟有像涂謹申議員剛才所說，如果急於套現，便把物業按給銀行，既然自己不能賣樓，便讓銀行替他賣樓吧。這是很迂迴的方法，當中也牽涉很多行政費，有關業主可能因而承受不必要的損失。故此，對真正用家來說，額外印花稅無疑是一種苛政。


	儘管我們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爭取到較多豁免，例如由法庭頒令便可獲得豁免，或在非自願的情況下，也可得到一些豁免，亦擴大了關連人的範圍等，這些豁免都是好的，把非常嚴謹的政策酌量放寬了，但是，這些放寬及豁免始終不能濟助我剛才所描述真正有需要的用家。所以，我仍會把這項法例形容為較嚴苛。這情況就像現時有病痛，便先吃止痛藥，但不能長期服用，因為長期服食會產生更多副作用。我們亦不排除在這項法例生效後，會出現我剛才所描述值得同情的個案，屆時我們雖然同情他們，但在法例下，我們無法幫助他們。



	我說了這麼多，我想說的是這項法例不宜久留。當市場回復到較合理的水平，政府便應積極考慮把它撤銷，不要留待有大家認為很不合理、很不公平的情況出現而又不知該怎辦時，才考慮應怎樣做。



	從自由黨支持自由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措施始終對自由經濟有影響，也規範了市場，令市場運作靈活性減低。所以，這種措施是在市場被扭曲時引入，希望在短期內把情況正常化。當市場回復正常後，實在沒有理由在法律上保留這麼嚴苛的條例，而事實上，這亦會影響投資者。所以，自由黨希望政府務必密切留意市場情況，萬一  我重複，我說的是萬一  市場出現逆轉，政府要立即果斷取消這劑“猛藥”，避免重蹈“八萬五”的覆轍，以及避免做任何會引起批評，指政府推倒樓市的事情。



	主席，樓市的病因是很複雜的，實在不能單靠一劑藥便能治好，況且我剛才也提及這劑藥並不能藥到病除，不能根治甚麼病痛，而是一劑止痛藥。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真的要多管齊下，用醫學界的所謂“雞尾酒”療法來治療樓市的重病。



	當然，雖然我說額外印花稅這劑藥不好，但我們並非支持停用這藥，我們今天仍會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然而卻不會支持石禮謙議員的所謂“日落條款”，我稍後會簡單解釋我們為何不支持。不過，我們認為，要真正處理樓市的問題，令其降溫，要協助夾心階層和年青人置業，便應該從土地供應着手，定期賣地，並推出“首置港人限呎盤”，每年供應12 000個限呎單位，只供本港首次置業的市民“上車”，惟今天不是詳細討論這議題的場合。



	在我談論日落條款之前，我想指出今次這項條例草案是針對住宅樓宇的。在非住宅樓宇方面，其實很多“炒家”已轉戰商業物業，也有紀錄顯示，5月份已錄得48宗商業樓宇交易，按月上升了33%，創下自2008年以來的新高。此外，在鋪位方面，也連續4個月錄得三十多宗，以往一般少於三十多宗。所以，大家也意會到“炒家”已由住宅市場轉到商業物業或鋪位的市場。政府必須留意，看看是否要引入這些措施，否則......很多中小企現時常投訴要應付昂貴的租金，有些更被業主趕走。如果不正視這些情況，必然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說回日落條款，其實我感性上真的很希望支持石禮謙議員，因為我剛才也說過，這條款真的會規限市場。我們從支持自由市場，支持市場自由運作的角度來看，認為這些額外的政府干預越少越好。但是，如果引入日落條款，可能會令“炒家”誤會，有日落條款便不會有這些規限，他們會找機會想法子利用這條款來進行炒賣。在現階段，雖然額外印花稅的作用不是很大，但最低限度也能控制這些不斷推高樓價的炒賣活動。所以，即使沒有甚麼效用，只有一丁點兒效用也好，我們也不希望讓人有機可乘。希望政府會真正密切監察市場情況，如果市場情況逆轉，必須果斷地取消這項苛政。多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今天的發言會跟平常有點不同，論述重點的次序會出現顛倒。以往我通常會先提出現有情況和數據，從這些數據分析問題所在，然後提出建議和解決方法。但是，我今天會倒過來先論述這項條例草案，探討徵收額外印花稅的目的是希望解決甚麼問題，以及是否真的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然後提出我認為可切實解決我們面對的樓房問題的方法。最後，我會向政府及大家提出一些數字，闡釋這些數字其實衍生甚麼問題，我們將來又應如何處理、考慮這些問題。



	徵收額外印花稅的目的，顯然是購入單位後越快出售，被徵收的額外稅款的稅率便越高，6個月是15%；12個月是10%；24個月則是5%。這項徵稅的重點顯然在於增加在購入單位後，很快將之轉售的買家的成本，但此舉並未有增加樓宇的供應。從供求角度而言，這並非透過市場供應解決市民的需要，從而令需求情況趨於寬鬆後，市民可易於購入自己的單位。



	是項徵稅的主要目的是打擊那些以住宅單位作為商品，並在不斷買賣的過程中賺取利潤的人。利用這個方法賺錢的人越多，住宅單位便會變成以商品炒賣為主，而供人居住，作為解決基本住屋需要的因素便相對縮小。所以，條例草案顯然是要趕走“炒家”或令他們承擔更大的資本成本，才能進行炒賣，而且在進行炒賣後未必能得到相對較高的利潤。我認為這是整項條例草案的最重要目的。


	但是，條例草案是否真的能解決香港人的住屋問題呢？政府現時對香港房地產及住屋問題作出的真正直接介入，主要是透過公屋進行。現時每年的平均公屋單位建屋量是15 000個，除了公屋之外，還有最近提出，在5年後提供的5 000個“置安心”單位。其實，“置安心”計劃的情況也有欠明朗，聽說還要再推遲多一年。



	所以，除了公屋之外，基本上可說並無任何清晰的房屋計劃。換言之，政府處理15 000個低收入家庭的租住房屋問題後，其他一切便交由市場處理，由市場作出照顧。把一切交給市場，是否最好的方法？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市場上的住宅單位除了供人居住這個基本需要之外，還作為商品般買賣，並以商品炒賣作為市場重點的話，其另一作用即住屋用途必然會受到影響。所以，完全依靠市場作出處理並不可行。



	在這數年間，大家都看得出這做法是靠不住的。政府由去年2月開始，在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會增加樓宇供應，並推出“九招十二式”以加強規管新建樓宇的銷售，例如禁止進行“摸貨”炒賣。後來的施政報告亦提出，在未來10年會每年平均提供可興建2萬個私人住宅單位的土地，並宣布推出“置安心”計劃。到了11月中，財政司司長更宣布推行這項額外印花稅措施。政府推出這麼多項措施，為針對樓宇炒賣而實行這麼多制止或阻礙行動，但在這一年裏，樓價的升幅有否遏止？樓價有沒有像冷水澆頭般被冷卻下來？



	答案是沒有。我們可以看到，樓價在今年第一季上升了9%，而財政司司長和政府亦承認，現時的樓價已超越1997年的水平，供樓負擔比率上升至48%，較1年前上升了7%，約為十多二十年前的水平。所以，在處理這個問題方面，我不認為“九招十二式”甚至今天要通過的這項有關額外印花稅的條例草案，可以處理香港人的住屋需要，遑論解決有關問題。



	我認為如要處理香港人的住屋問題，一定要從居住為主、商品為次的層面入手才可辦到。換言之，所興建的單位必須切實進入一個炒賣味道極低甚至欠奉的市場，把商品味道減至最低，居住用途提升至最高，這樣才能辦到。



	在過去歷史上，在甚麼情況下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其實已爭取良久，但最近經某人口中道出，政府才聽得入耳，那人便是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一經他說出來，全世界均聽到那呼聲。儘管立法會在這兩年間曾先後提出無數次，街坊、市民、議員也一再呼籲，官員卻一直置若罔聞。但是，不知為何，他們現在都突然聽到，那便是提供居屋。因為居屋始終有很多限制，令商品味道可減至最低。



	居屋有甚麼限制？若任我數算，它最少有6項限制：第一，居屋買家必須在18歲以上；第二，他必須是居港滿7年的香港人；第三，買家有收入限制；第四，如要在市場放售單位，以前要在10年後，後來改為5年，現在則是3年，如屬剩餘單位則無年份限制，便可在市場出售；第五，居屋單位一般屬中小型單位；以及第六，單位以實用為主，豪華為次，甚至絕不豪華，亦即沒有豪宅。我認為以上6項是居屋的限制。



	在這6項限制之下，居屋的商業味道很低，令它真的能以居住為主。縱使現已作出放寬，令市場的魔爪可以伸進居屋市場，使之較易進行買賣，但我相信局長也知道，居屋市民願意把單位放售，在補地價後推出市場炒賣的，相對而言只屬少數，其所佔百分比甚至少至現時的只有數個percent。



	在這情況下，如何能盡快提供足夠數量，以自住為大前提，並以負擔不起私人樓宇樓價的人士為對象的住屋單位？最快捷的方法是盡快恢復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提供居屋的最困難之處是尋找土地，所以我嘗試提出一項建議，說明如何能夠在最快速度下找到興建居屋的土地，甚至可以一如我所建議，在一年半或兩年內便可入伙。



	局長可能會感到可笑，心想哪有可能找到兩年便可建成單位並入伙的土地，即使是“熟地”，最快也需要3年，“生地”更需要7年時間才可建成入伙。故此，我認為政府和局長可參考我的下述建議。我們現時的目標是每年興建15 000個出租公屋單位，換言之，政府現時已有未來5年可興建75 000個出租公屋單位的土地在手。當然，按現時興建公屋的情況看來，當中亦有一些限制，最低限度據我在九龍西所看到及瞭解所得，現時興建的公屋大廈樓層越來越少。以往的公屋大廈可能樓高40至41層，但現在卻減少至38層或35層，例如在深水埗區，相信局長也知道，在“西九四小龍”對出那一片空地推行的建屋計劃，經部分建制派議員抗議後已由4幢變成3幢，並由樓高38層改為35或30層，亦即在同樣大小的土地上，現時興建的單位數目只會越來越少。


	現時的情況其實是否在走回頭路？在一些準備興建公屋的“熟地”上，是否真的會興建樓高41層的公屋大廈？即是由30層、35層、38層改為興建41層，因為假如能多建數層，而建屋目標仍然維持在每年15 000個出租公屋單位的水平，那便可以省回若干土地。這是我要提出的第一點。



	第二，是否可以興建面積較小的單位？相信主席也知道，最大公屋單位的面積是接近600呎，但現時的家庭大多以三、四名家庭成員為主，如把大型單位的數目減至最少或甚至減至零，改為主要提供面積約500呎的中型公屋單位(即兩房單位)，其實已相當不錯，而且不要忘記現在所說的是實用面積。於是，這樣又可節省若干土地。換言之，只要在現時每年興建15 000個公屋單位，未來5年合共建成75 000個公屋單位的用地上，建造樓層較多的公屋大廈及面積較細即中小型的單位，便可節省若干土地。甚至在現正施工但可以騰出的土地上，例如在現正興建但尚未平頂的公屋大廈，是否可騰出部分土地轉為興建居屋？這正是我剛才所說，為何可在一年半至兩年內把居屋單位推出發售。在節省用地的情況下，當局可騰出土地興建二、三幢居屋大廈，提供一、二千個單位。如此一來，政府便可在半年或9個月後，公布市民可開始輪候購買居屋，並在兩年內入伙。



	另一建議是減少興建居屋大單位。既然私人樓宇現時也要推出“限呎樓”，長江實業也要興建“限呎樓”，居屋是否也應該供應“限呎樓”？只要明言不會興建大單位，最多只會興建兩房單位，便可令居屋單位成為中小型單位，從而增加建成單位的數字。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可讓特首在今年10月發表施政報告時公布在農曆新年期間有居屋推出發售。



	此外，當局亦可利用“勾地表”內沒有人“勾出”的部分土地興建居屋。可是，這些單位需要在3至5年後才可入伙，等待時間較長，但亦算是有期可待。希望局長可考慮這些提議，並在稍後作出回應。



	在提出這個我認為可在最短時間內推出居屋供市民購買和入住的方法後，我想指出，現時已不可再讓市場控制市民的住屋問題。我仍然期望政府盡快就現有人口政策，配合年輕人越來越少，年長人口越來越多的人口發展，探討有何應對的房屋措施，以及研究應否制訂長遠房屋策略。上次推出是項政策的年份是1998年，距今已約有13年，政府是否應訂定新的計劃，好使我們知道未來的人口發展如何，我們的房屋建設又可如何作出配合。我殷切期望局長可在這方面下一些工夫。


	以上是我今天的發言重點，接着我要反過來和大家分享一些基本數字，這些基本數字很值得參考，可讓我們深思將來的長遠房屋策略應何去何從。我想提出的第一組數字是，全港共有230萬個住戶，這230萬個住戶的分布情況如何？其實它的分布比例在最近十多二十年間可說維持不變，既然如此，它是否已成為一個趨勢？這趨勢又是否我們將來的房屋發展趨勢？若然，它便成為我們日後計劃的趨勢。現時有70萬戶共210萬人口居於出租公屋；38萬戶共130萬人口(約18%)居於資助房屋，包括居屋及夾心階層住屋(“夾屋”)；另有120萬戶共360萬人口(約52%)居於私人房屋。上述3種住屋的分布比例在近十年來其實沒有甚麼變化。



	我想提出的第二組數字是在2009年年底，全港共有約745 000個出租公屋單位，以及393 000個資助自置居所單位(包括居屋、夾屋和租者置其屋單位)。由於已經補地價的資助自置居所單位已屬私人樓宇，在扣除當中6萬個此類單位後，本港的私人樓宇單位數字共約有142萬個。在其中109萬個私人住宅單位中，有5萬個是空置單位，另有40萬個屬樓齡超過30年或以上的單位。所以，在這些私人住宅單位中，約有六十多七十萬個屬市場上的流通單位，可經常在市場進行買賣。因此，二手單位數目約為70萬個，從這些可供參考的數字，我們大概可以知道日後應就長遠房屋策略或房屋問題作出何種規劃。



	第三組數字和土地應用有關。香港有700萬人口，全港面積合共1 104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平均可居住6 480人。但是，人口分布並不平均，最密集地區是觀塘，該區的最高密度是每平方公里有53 000人居住。主席，這是否很厲害？從這個角度看來，真正可用以興建樓宇而已使用的土地約為225平方公里(20%)，另有40%即400平方公里土地屬受保護區，是不可使用的郊野公園等用地。這便對將來可使用的土地構成了限制，這些限制又是否合理和恰當？我認為這是可作討論的問題，對於部分遊人不多的郊野公園，是否可用作建屋？大家可就此作出討論。



	最後要提供的一項資料是，過去10年的公屋、居屋單位平均銷量是大約4 600個；20年是7 600個；25年則是7 500個。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出售公屋及居屋。即使不出售居屋，只銷售剩餘單位，每年的平均銷量也有5 000個單位。這數字可顯示在一直有不少居屋單位出售的情況下，樓市並沒有受到影響，所以不用擔心居屋對樓市的影響。相信以上數字值得局長考慮。多謝主席。




陳茂波議員：主席，特首及曾俊華司長近日終於醒覺，承認本港樓市極不尋常。政府一直以來多番出招，均未能穩定樓市，無法回應市民安居樂業的訴求。不過，遲來的醒覺總較執迷不悟的好。最低限度，對我來說，我亦很期待政府盡早推出應對樓市的措施，無須等待宣讀施政報告之時。



	主席，在去年11月19日，司長重點推出高達15%的額外印花稅，打擊在24個月內轉手炒賣住宅物業。雖然樓價在過去數月仍然飆升，但住宅市場近月的短線炒賣，事實上是買少見少。我看過一些數據，在今年4月，短線轉手的數字只有253宗，較3月份減少了49%，而所涉及的金額亦較3月份時減少了51%。換句話說，這兩項數字  即轉手宗數及涉及的金額，均創下25個月以來的新低，而價值1,000萬元以上的樓宇短線轉手個案的減幅更為驚人，3月份只有6宗，到了4月份更消聲匿跡。因此，為打擊炒風，引入額外印花稅，這項措施均並非無效。



	有同事剛才提到是否應該有追溯力，我認為在法理上，無論是在這項條例草案的推出及審議期間，均可能會令其追溯力並不太理想。然而，主席，從務實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追溯力的話，這絕對是無法抑制炒風的。



	主席，我基本上贊成通過此項條例草案。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有委員和前來表達意見的團體及個別人士，關注到這項懲罰性的額外印花稅，可能會大大影響一些遇到財政困難而又急需賣樓的真正用家。他們問我們為何不可以引入較高的利得稅，針對炒樓的人士。主席，我也考慮了很久。我覺得以額外印花稅或利得稅針對性打擊短線炒樓的作用是有不同的，額外印花稅是在簽訂買賣合約後30天內便要付錢，而大家均知道，利得稅  尤其是以公司名義來炒樓的情況，只須在下一個財政年度提交報稅表，到收到稅單的時候，很可能是炒賣賺取了金錢後1年至兩年半的時間；如果有人不誠實  這類人為數不少  乾脆便會在收錢後即攤分，屆時政府便需要向公司追討，而這些人會認為公司倒閉了也沒有所謂，因為這是不值錢的，所以追稅也沒有用。



	另一方面，由於額外印花稅的徵收幅度那麼高，與徵收高達50%的利得稅相比，其實一點兒也不遜色。所以，對於有效打擊有可能採取一些不合法措施逃避稅項的人來說，我覺得額外印花稅是比較有效的。


	主席，政府亦回應了團體及議員的意見，在條例草案中列明，如果這些物業是轉讓予兄弟姊妹，或是由法庭頒令而作出非自願出售的話，例如離婚、強拍、清盤等情況，是可以豁免的。我覺得這項規定是應該存在的。至於有議員提及一些遇到特殊原因或病困而急需套現的人士在這方面得不到豁免，這是客觀的事實。不過，要就這點立法並不容易，因為缺乏客觀標準。另一方面，我覺得如果是有物業的話，在今時今日的香港要借貸應急，也不是困難的。換句話說，對相關人士來說，他便要衡量借貸的利息及額外印花稅的負擔。



	主席，我想藉此機會表達我對炒賣樓宇可以鑽空子的一點擔心。我曾在此多番指出，人們可以用有限公司的名義來擁有一個物業，在炒賣時轉售公司股權，而並非轉售物業，以此方法來避免額外印花稅。主席，當局在回應這個提問時提供了一些數字，以此指出，由2010年4月至2011年1月的大半年內，以有限公司炒賣物業的情況似乎不算很嚴重，以及在執法方面，他們覺得存在困難，所以便不接納這項建議。我的建議是甚麼？我覺得我們可以參考一些地方，例如澳洲一個名為land-rich company的概念，即是一間公司的資產中土地及物業達到某個百分比以上，在轉讓股權的時候，便須視為轉讓旗下物業來徵收印花稅。澳洲分為多個省份，每個省份所訂的百分比也不同，一般來說是60%、70%以上，目的是打擊以有限公司的名義轉讓股權，以避免印花稅。



	在我們現時的印花稅法例中，這個漏洞其實存在已久，即使在未有額外印花稅之前，同樣有方法避免繳付較高的印花稅率  我們現時轉讓數百萬元以上的物業須繳付2.75%，而轉讓股票則只需繳付0.4%。這個漏洞存在已久，我覺得政府應該針對這些漏洞作出糾正。政府曾經說過，執法存在困難。主席，我覺得這其實並不困難，因為在處理這些股份轉讓時，尤其涉及物業的話，一般人也會透過律師或會計師進行，而這些專業人士秉持專業的道德操守，本身也承擔風險，如果我們的法例訂明這些處理交易的中間人(即專業人士)也須負上責任，甚至如果他遺漏沒有做到，也需負上繳稅責任的話，則沒有人會敢於掉以輕心的。即使他找一些非專業人士來做這些工作，明知犯法也要做，我相信他即使做，心理壓力也會非常大。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針對這個漏洞，積極地作出處理，而不要說由於這些數字很小，便不處理。我以往積極執業的時候亦看到不少人使用有限公司的方式轉讓來節省印花稅，我指的並非是1,000萬元、2,000萬元、3,000萬元的物業如此簡單，而是整個涉及數十億元的地盤也是這樣做，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主席，另外一點我想提出的是，在今次討論額外印花稅之前，我特別請教了澳洲的一些專業會計師及官員  我之前也在此提過，澳洲的做法是對外國人在澳洲購買物業作出限制。我問他們為何要作出限制呢？主席，他說當地的政策目標是，外國人如果要購買澳洲的住宅物業，一定要提高住宅物業在澳洲的供應量，才會獲得批准。換句話說，外國人要購買澳洲的物業，如果這是一個新的物業，在申請時便會獲得批准；在購買後，一是用來自住，否則便出租予他人；如果你並非澳洲公民及永久居民，你不會在當地居住，十居其八九也會把物業出租，這樣便會提高住宅物業的市場供應。



	另一方面，基於這樣的政策考慮，當外國人要購買二手物業的時候，澳洲政府一般很難給予批准，因為你購買的二手物業在市場上已經被人使用，這樣並沒有提高住宅物業的供應，所以是不會獲得批准的。



	我之前在議會曾向政府提及，我覺得我們今天應該把住宅市場區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投資市場，讓人們可以投資及買賣，甚至炒賣，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自住自用的市場。我覺得對於後者  香港人自住自用的市場  政府是責無旁貸，是要擔當一定角色，以及要保障我們的。這種情況便好像在新加坡，當地的私人樓宇一點兒也不便宜，為何他們沒有像香港般存在如此大的怨氣呢？如果我們說的是住宅方面，便是因為新加坡人在居住方面，政府的組屋可以讓人們安居，可以負擔得起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香港的起步點與新加坡不同，我們不可以把它的經驗在本港重複，但我覺得，在樓宇供應方面，除了建興“限呎盤”之外，更應該考慮在目前市場如此扭曲的情況下，興建一些只有香港人才可以購買的中小型樓宇，以及限定在轉售的時候，只可以轉售予香港人。



	主席，我這樣說，是針對新供應的樓宇。如果我們引入這種做法，目前市場上的樓價可能會受到影響。對於居住在這些樓宇或之前已經投資購買這些樓宇自住的人來說並不公道，但對於新的樓宇，如果我們引入這些限制的話，大家在購買時也心知肚明自己需負的責任及風險。另一方面，透過這些限制，這些樓宇的樓價會比較貼近市民的購買力，大家“上車”及自用也比較容易負擔。



	主席，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希望政府要注意，我們通過這項條例草案雖然對控制  不是弄熄，而是控制一個火頭  住宅物業炒賣市場的火頭有些作用，但另一個火頭卻變得非常猛烈。人們把資金轉為炒賣商鋪、商廈，甚至是乙級、丙級商廈，令商廈售價在過去一段時間升幅很急，非常昂貴，亦大幅推高了租金。對於營商，尤其是中小企的壓力也非常大。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要正視問題，在適當的時候要採取果斷的措施作出回應。



	接着要談是，石禮謙議員提出了數項修正案，其中一項修正案提及日落條款。石禮謙議員，對於日落條款，請恕我不能支持，主要的考慮是我覺得無論何時，其實我們也不應鼓勵人們短炒物業賺錢，在物業市場中興風作浪。所以，在這樣的考慮下，我覺得設立日落條款是不合適的。除非我們的物業市場十分低迷、衰殘，需要一些潤滑油及更頻密的買賣措施，我覺得這樣“炒家”才有其角色，否則，我覺得是沒有作用的。所以，對於日落條款，請恕我不能支持。



	另一個條款是土地在兩年後轉讓，是否應該獲得豁免額外印花稅呢？我覺得這也是不應該的。土地其實即是麪粉，土地有多昂貴，與麪包在日後有多昂貴有着直接的關係。如果我們希望樓價不被人們短炒而被迫升高，同樣地，我覺得我們也不想看到地皮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對於石禮謙議員第三項的修正案，我是會支持的。第三項修正案是有關同一個集團公司的物業轉讓情況，但由於時間所限，我會稍後在討論該修正案時才作補充發言。謝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社民連亦有提出增收額外印花稅。最初是向曾俊華提議，當時的地產市道還沒有這樣厲害，但股票市場卻令人賺很多錢。大家也知道香港交易所的股價上升其實亦是拜股票市道興旺所賜。當時我們向曾俊華說，反正股票市場也不過是“賭場”，那就不如抽多點稅，賭徒是不會有太多意見的，因為新加坡有“賭場”，大陸也有“賭場”，我說的是股票市場，而這些“賭場”的吸引力是相對的，人們是可以自行計算和比較的。如是者，我曾說過5次，但最後他有沒有做呢？



	那為何現時又要增收額外印花稅呢？實際上，我相信當然是因為有政治壓力。本會是政治較量的地方，亦是利益爭逐的地方。這措施有沒有效用呢？國內也有一種說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陳茂波議員也提及，透過公司買樓便行了。我記得甫提及此事，已經有人在電視很“招積”，含笑地說：“這有何用呢？我成立公司來購買便行了”。其實這已公然告訴政府，這樣做是沒有效用的。我不知道眾高官當晚有沒有看電視。



	額外印花稅固然是那些人的當務之急，以前也是這樣子的......我聽說特首那層有僭建物的樓宇也是以公司名義購買的，對嗎？他也是以公司名義購買的。現在大家也因此知道以公司名義購買樓宇的好處了。為甚麼不堵塞這個漏洞呢？原因是，一般小市民又怎麼會考慮這方法呢？那人在當晚的訪問中也教導市民，如果太多手續，而樓宇又不是很昂貴的話，便不要這樣做，因為可能會得不償失。試想想，我們的政府官員既然懂得用這方法，那麼跟他們類似的人也大有可能用這方法。因此，我們便可看到，若這個漏洞被堵塞，誰人會得益和誰人會受害。這是一目了然的。這個漏洞不被堵塞當然有其藉口，美其名說我們是商業社會，因此，我們盡量不要立例管制市場交易。由這件事已可看到，政府的所謂立法均有兩大特色。第一，由於民怨實在太厲害，在立法會內，不論甚麼議員，是保皇派或泛民主派，都抵受不住民意的不停敲打，被迫要求政府做些事，於是政府便只好做些事了。



	石禮謙議員提出加入落日條款。落日條款當然厲害。小弟申請司法覆核，迫使政府必須匆匆立法。那次政府就《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輸了官司，但仍叫法院給予它半年時間，說要進行諮詢。今天的那條甚麼條例，甚麼補選機制......哦，是遞補機制，在沒有人敲打它、沒有法院敲打它、沒有小弟敲打它的情況下，它便不諮詢市民了。那次即使法院已下判決，它還要以“多給半年時間”來拖延時間，三番四次到法庭申請豁免。當時的保皇派議員說“長毛”突然申請司法覆核並獲勝，但政府真的需要時間，故此“長毛”不要逼人太甚，以免好心做壞事。此一時，彼一時，這個議會真的是腐爛得非常深，沒有邏輯、憐憫和羞耻。王光亞先生訪港就好像是出訪外國一樣，干涉他人的內政，沒話好說便說一些討好話，像政客般說：“這不行，我真的很感動，我看到貧民區居民如此淒慘，真的為他們感到悲哀”，可是王光亞有否向你們這羣人表示遞補機制會構成很嚴重的問題呢？他沒有。他從來沒有提及這件事。



	港澳辦主任來港，首天我便“通緝”他，但他連見我也不敢。翌日，我便被剔除在賓客名單外，於是又見不到他。第三天，他見形勢不錯，便開腔發言，談論不少事情，連“蛋撻”也吃了，扮“肥彭”，然後再吃“葡撻”。他真很喜歡吃“撻”，確是逐臭之夫。他說過甚麼？他沒有叫你們不要讓人補選，他叫你們急人之所急。他有說印花稅嗎？兜兜轉轉的，還找石禮謙議員出來攔路，提出修正案。你們要知道，吃得鹹魚，便要不怕口渴。就新增的額外印花稅是香港所有人，不論是無知市民或刁民......所有香港人也希望政府做些事來防止炒樓，使企圖獲利的人知道，他們有可能......不是有可能賺少一點，而是有可能很“大鑊”。額外印花稅的精神就是這麼簡單。然而，也要弄這麼久。相比之下，關於三百多萬選民的法例，在這議會卻瞬間便獲得通過。主席，香港人最關心的就是工資低，最低工資實行後，弱勢社羣被欺負；教育學位不足；公用事業收費過高，高得不合理，被壟斷。然而，我們的政府做過甚麼呢？



	主席，你那時候仍未當主席  你那時當主席了嗎  地鐵公司與九鐵公司合併，兩者“苟合”。本會的議員指要設立機制予以監管，也要求其建造月台幕門。但是，政府卻霸道得在詳題也不許提及，而我們不又是照收如儀嗎？大家可以這麼說，香港人的投票權不是那麼重要。大家可能是對的。但是，我想請問，如果有人辭職，要他投票，而他不投票，那他又有何損失呢......





主席：梁議員，請說回印花稅的議題。





梁國雄議員：......有人說損失1億元，“老兄”。但是，大家又是否知道香港人每年由於港鐵加票價而要多付多少錢嗎？炒樓導致的成本上漲  陳茂波議員走了出去，但他也算是有良心，也提及到商鋪、工廈及商廈的情況  和成本轉移怎樣計算呢？勞苦大眾苦於支付房租，以數千元租住“劏房”，這又怎樣計算？政府今天說要為全香港三百多萬人節省1億元，就進行“苟合”。



	小弟每天也要在此說這事情，而且這也是我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主席，恕我直言。若沒有公投或在議會的60位議員不是全部直選的，又怎會有能力辦到這件事？政府撒謊最了得，曾俊華及曾蔭權曾指樓市沒問題，說如果建造居屋會有很嚴重後果，政府是不會建造居屋的。然而，王光亞來到香港說了兩句話，政府便“轉軚”了。



	主席，這已不是第一次了。那個任志剛、曾蔭權及許仕仁在1997年和1998年也曾說過類似的話。那時索羅斯來玩“提款”遊戲，每晚也在玩，把利息推高至數百厘。政府則說沒事，還指自由市場是這樣的，他們看不到有甚麼異動。過了一、兩個月，他們不又是垂頭喪氣地採用“貼現窗”應付？政府為了小撮人的利益在議會中撒謊欺騙議員及公眾，以不應該存在的大多數人的暴力，每天魚肉香港人。1億元？少了點吧。



	主席，額外印花稅只是其中一個方法。其實最簡單的......若政府真的那麼喜歡談市場，若政府真的要保證市民有居所，那麼就一方面讓市場自行運行，而另一方面則在市場之外多建一些公屋及居屋吧！不是過分得連高官也開設公司加入炒賣的行列及僭建的。



	第二，有一天，我在我居住的屋邨裏的7-ELEVEN購買咖啡，有個人走過來跟我說：“這個政府‘黐線’的，‘限呎’不‘限價’，‘限呎’不‘限價’即意味着每呎的價錢更高而已，只要供應是很少便可以的了。”麪粉少，便要求麪包不可以做那麼大，要做得小一點兒。但麪包會因此便宜點兒嗎？連六十多歲的老人家也走過來以髒話指罵這個政府，可惜我在這裏不能把這些髒話說出來。政府做事不是太“離譜”了嗎？



	主席，我們所說的是人類衣食住行中最基本的居住問題，是發展的問題。“無瓦遮頭”，如何讀書？如何有家庭生活？一個家庭要花40%的收入來應付屋租，又怎可能是幸福的家庭？家庭怎可以和諧？可是，現時的議會每逢遇上政府或有錢人喜歡的東西，便以三十多票來替他們效力。這是個甚麼樣的議會？



	主席，我只觀察到一件事：香港人真正焦急的事情，政府是並不焦急的；然而，香港人不關心的事情，或佔香港人便宜的事情，政府便會以最快的速度處理。在印花稅或任何有利於市民的改革方面，每每花很長的時間作討論。最低工資的情況就最明顯了，要給資本家兩年時間來處理，到他們處理不了，政府才再動手。如果議員真的這麼急於要通過該項法例，為何當時不說？兩年時間，那些工人損失了多少錢呢？



	再說工時上限，又在拖延，說要等候兩年時間，待下任政府再處理。曾蔭權拒絕進行諮詢，議員不又是照“收貨”嗎？你們究竟“急甚麼人所急”呢？尤其是工聯會和民建聯。



	主席，我已離開了主題，因為我很氣憤。我要告訴政府，政府將會有報應的。政府這次剝奪香港人的選舉權，我一定要它得到報應。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原則上支持這項條例草案。說到地產，事實上，是香港和中國，甚至周邊部分地區和國家的重大問題。



	回顧過去，歷史告訴我們，六十多年前國民黨退走台灣，當時的台灣很貧窮，後來台灣如何富起來？因為其土地和房地產起飛和值錢。我們回望1950年代的香港，樓宇面積呎價是200元以下，最便宜的應為70元、80元，這是現時銅鑼灣希雲街早期的情況。當時在南華會踢足球的球員，例如最著名的姚卓然，在一季中購買了兩個單位，而莫振華今年八十多歲，當年也購買了一個單位，當時一個單位最貴為二萬多元。我們回顧歷史，在土瓜灣的一些賣樓招貼寫着一個單位為一萬多、二萬元。當然，那些單位面積不是二、三百平方呎或三、四百平方呎，而是700平方呎至1 000平方呎左右。由於歷史演變，香港人口當然亦越來越多，社會經濟亦得到改善，大家的訴求便多了少許。



	我亦曾提到，由於香港本身沒有資源，香港所能夠做到的，是期望能夠成為全世界有經濟能力的中國人的第二故鄉，即無論他僑居於世界任何地區，但也能夠在香港買樓、建立公司，當然最好便是能夠僱用數十名香港人，並能夠把香港由一個原本不具資源的城市創造成為具有資源的城市。當然，任何事情並非如你想像般簡單，事實上，在過去二、三十年來，國內由於有高科技，地產方面亦起飛，故此國內人民較其他世界各地的人富得更快。再者，由於香港有很多特殊環境吸引國內部分有錢人士，即我剛才所提及的，利用香港作為第二故鄉的人，他們便在香港置業。當人們一旦置業，便會瞭解到香港，特別是港島這邊的土地數量有限，故此當大家一致行動起來時，便令地價、樓價起飛。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討論增加印花稅、房地產問題。當然，部分香港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便是既然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城市，一切供求應由市場來決定，不應加入人為因素。但是，回顧過去，事實上，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香港樓宇無論在租金或各方面均有限制。直至SARS期間，由於外圍經濟環境和房地產市道相繼相當蕭條，政府便立刻取消了租金管制。在取消了租金管制後，現在房地產便步入不正常運作，而在這期間，決定採取特別措施，我個人認為是必要和適當的。當然，政府尤其是香港政府，有很多條件均非常集中。如果這項法例實施後，出現偶發事件或特別情形，政府認為有需要加以調節或修訂，我們立法會在任何時候均樂意開會，協助解決問題。所以，在理論上，這方面並無存在矛盾。



	主席，香港房地產既然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實際環境，甚至被利用作為政治課題，作為政府，必然會把它列為首要應付的政策範疇，政府亦必然會汲取其他地方的經驗，特別是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新加坡採取兩種辦法，一方面，其本地國民  香港則沒有資格稱其人民為國民，只可稱為居民  可以居者有其屋，盡量令他們安居樂業；至於商業樓宇，則利用其他商業手法和政策手法加以調節，這是絕對正常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堅信今年10月的施政報告，對居屋或公屋會作出適當的安排和調整，當然，特首會更傾向安居計劃。我個人認為，無論如何，既然市民有這項訴求，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聽取市民的意見令市民覺得受政府重視，那有甚麼不對呢？



	我希望大家瞭解，香港的土地有限，而郊野公園也佔香港面積一個相當重要的比例。香港的土地從何而來呢？便是從填海得來。但是，現在社會亦有很大的傾向，便是傾向於環保，既不准考慮使用郊野公園的土地，也不能考慮填海，那土地從何而來呢？難道我們要搬到天上居住嗎？在這方面，尤其是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大家也要想想，不要把責任推卸給政府。政府是甚麼呢？政府不是市民的仇家，政府不是我們的對頭人，政府官員也只是公務員  當然，特首說過要做好自己那份工，他的工作便是當特首。故此，不論是全港市民或立法會議員，大家應該共策共力，想出有效的方法，要求政府代表我們執行。我們不應受到部分傳媒別有用心的做法影響，把責任推卸給政府，這樣會把政府推倒。政府倒台後，某些人便認為自己很偉大，但實際上，他們任何人當特首，全身都會是箭。故此，我們既然需要政府，我期望市民代表政府想想，他們需要居屋、公屋，甚至要其他，但土地從何來呢？市民便要想想，可否在郊野公園想辦法？可否在填海方面想辦法？否則，土地從哪裏來？我堅信如果有土地給政府，政府絕對會順從民意，這並不困難；我不是代表政府解釋，因為身為政府官員，他們也要想辦法。從政者要得到市民的認同及支持，是要說道理的，這才能符合市民的需要。



	主席，以印花稅來說，一般的樓宇交易徵收2.75%，而轉讓公司便少得多，是0.4%。但是，主席，為何香港人始終都要“乾手淨腳”，只買賣樓宇呢？因為買賣樓宇後，律師樓會協助查核屋契，一次責任便完成，無需擔憂。至於購買公司，則難以考證；能查清楚資料當然沒有問題，但查不到的，然後再發生糾紛，例如買家付款後，賣家把公司交給他，查核時賣家當然沒有負債，但萬一那間公司原來欠下別人很大的債務時，最終便成為一宗官司。屆時買家已付款，再追討，甚至以對方的欺詐行為提出刑事訴訟作追討，那會得到甚麼呢？當然，如果親自註冊，情況便有所不同。



	因此，主席，就這方面，為何同事會說政府的紀錄既然這麼好，為何只得少數紀錄是利用公司來控制房地產，便是因為存在這樣的情況。所以，主席，我們今天期望政府能夠好好掌握社會房地產的命脈。我們亦要瞭解，最近波老道地皮的投標價，雖然不是頂峰最昂貴，但每平方呎的成本最終也達三萬多元。我們要瞭解地產商不是慈善家，將來樓宇建成後，每呎樓價將達到甚麼價錢？



	因此，主席，政府利用這項印花稅或其他政治手腕調節樓價，我個人認為絕對是應該的。問題是，對於部分地產商以前不法利用“發水樓”的做法，我認為政府應該更嚴厲取締，才能令社會較公平、減少民怨，這方面是更重要的。



	至於其他方面，政府能夠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從而在適當期間扶助中小企，不必受到租金大幅增加的影響，這點以後更值得政府留意。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答辯。在局長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首先，我要感謝《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一眾委員及立法會秘書處仝人的努力，令條例草案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我亦感謝法案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同意在今天恢復《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修訂《印花稅條例》，以確立額外印花稅措施的法律基礎。額外印花稅是當局自去年開始推出的一籃子  我想強調是一籃子  確保住宅物業市場健康平穩發展的措施之一，旨在遏抑住宅物業市場短期炒賣活動，而並非一些議員所認為是作為調節樓價的手段，我想說清楚這件事。



	此外，條例草案建議取消現行就價值2,000萬元或以下的住宅物業交易延遲繳付印花稅的安排。這項措施，加上立法會在2010年時通過修訂《印花稅條例》以取消容許價值2,000萬元以上的住宅物業交易延遲繳付印花稅，其總體效果是令所有住宅物業交易將不能夠延遲繳付印花稅，以進一步增加投機人士炒賣住宅物業的流動資金負擔。



	事實上，當局一直密切監察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發展，並對資產市場泡沫風險保持警惕。過去一年多以來，樓市熾熱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流動資金充裕、利率長時期低企所致。就此，政府時刻提醒公眾，流動資金充裕、利率低企的環境不可能永遠存在，樓價也不可能永遠上升，市民務必小心留意息口回升對市場的潛在影響，在作出置業決定時必須小心衡量風險，量力而為。政府亦因此在去年2月、4月、8月、10月及11月，以及在今年2月及6月循4個方向，推行了多項措施以確保物業市場健康平穩發展，包括從根本着手增加土地供應、遏抑私人住宅物業市場上的投機活動、增加物業交易的透明度，以及防止按揭信貸過度擴張。



	政府是以多管齊下的方式，令市民有可負擔置業的機會。對於有些議員可能混淆了，認為資助房屋可調節樓價，我想重申我們的看法，歷史已經證明資助房屋不是一個調節樓價的工具。



	額外印花稅在遏抑短期炒賣活動方面的成效是顯著的。根據數字顯示，確認人轉售(俗稱“摸貨”)在2011年4月份只有72宗，較去年首11個月(即政府宣布引入“額外印花稅”前)的每月平均約320宗，下跌了78%。我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正案”)，讓額外印花稅措施得以正式生效。


	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就額外印花稅的具體執行細節方面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此外，我們亦收到來自相關專業團體和商會對條例草案的意見。當局已經在合理和許可的情況下，盡量採納了議員及持份者的意見，提出了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及當局提出的各項修正條文已進行了詳細討論。



	我們動議的修正案主要包括3部分：



	第一，是更明確地於原有方案中載列如何界定“取得”及“處置”物業的日期，以徵收額外印花稅。



	第二，是有關進一步豁免。



	第三，是更清楚闡明在一般情況下額外印花稅不適用於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



	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條文，已清楚地反映了當局在聽取了法案委員會及持份者的意見後，所建議額外印花稅的具體執行細節。概括而言，在2010年11月20日或之後取得住宅物業的人士，若在取得該物業的24個月或以內出售或轉讓該物業，除非有關交易獲豁免，或額外印花稅不適用於有關的交易，否則該次出售或轉讓的“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該份轉易契可予徵收額外印花稅。



	額外印花稅按物業的持有期以逆進稅率計算：



(i)	若有關物業被持有6個月或以內，稅率為15%；



(ii)	若有關物業被持有超過6個月但在12個月或以內，稅率為10%；及



(iii)	若有關物業被持有超過12個月但在24個月或以內，稅率為5%。



	在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條文下，我們為物業持有期設下清晰的量度標準。在聽取了香港律師會及各位議員的意見後，我們以“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的簽署日期作為“取得”及“處置”了該項物業的日期。假如沒有“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則以簽署“轉易契”的日期為準。此外，作為決定“取得”及“處置”物業的日期，“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指現行《印花稅條例》下第29A條中所定義的買賣協議。



	額外印花稅是一項打擊短期住宅物業炒賣活動的措施。當局已經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清楚表示其政策意向並不是要就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徵收額外印花稅。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亦清楚反映在一般情況下，一手住宅物業不會受到額外印花稅影響。簡而言之，額外印花稅不適用於：



	第一，出售或轉讓在未經發展的土地上興建的住宅單位，不論發展商是從政府或其他發展商購入該幅土地。



	第二，在拆卸已取得的原有物業後，出售或轉讓重建的住宅單位。



	第三，在拆卸已取得的原有物業後，出售或轉讓未經發展的土地。

 

	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已大致上照顧到在未經發展土地有關的情況。只有當一個發展商並非從政府取得未經發展的土地，並沒有在該土地上興建住宅物業，而於24個月內將該土地出售或轉讓給另外一個發展商時，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



	就發展商在取得未經發展的土地而於24個月內將該土地轉讓的情況，石禮謙議員提出了修正案，建議就未經發展的土地進行轉讓無須被徵收額外印花稅，並認為不豁免有關的轉讓會影響土地供應。我們已小心考慮過在此情況下豁免額外印花稅的建議。考慮到現時根據條例草案，聯營公司之間的轉讓(包括未經發展的土地)已可獲豁免額外印花稅，也考慮到我們不能排除出售或轉讓未經發展的土地有可能涉及投機，以及豁免這類情況可能會造成漏洞，我們認為不宜作出有關豁免。我們認為只要法例的條文清晰，發展商應該能夠在不影響住宅供應的情況下，靈活地調節其商業策略及安排，以適應條例草案生效後的稅制環境。



	在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下的修正案，我們建議在某些情況下出售或轉讓持有24個月或以下的住宅物業時可獲豁免額外印花稅。當局建議有關豁免時，主要考慮到建議的有關豁免情況被濫用的機會或投機成分不大，或有關物業的出售或轉讓屬非自願性質。此外，正如當局在法案委員會上不斷強調，我們認為法例必須清晰及毫不含糊，在考慮任何豁免都不能削弱額外印花稅的效力，以及必須公平及能夠以客觀的方式衡量，豁免的種類亦必須可以清楚載列於條例草案內。



	在這些原則下，當局仔細聆聽了法案委員會及有關持份者的意見，在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中，建議了一系列的豁免。



	就聯營公司之間進行物業轉讓的豁免，石禮謙議員動議了一項修正案，建議當一間公司(假設是公司乙)處置它透過其聯營公司(假設是公司甲)取得的物業時，以公司甲取得物業的日期，而非公司乙取得物業的日期，計算公司乙就該物業的持有期，以計算決定是否須予徵收額外印花稅。



	我們不贊成這種做法，因為雖然在條例草案下，我們建議豁免聯營公司之間進行物業轉讓的情況，但有關物業有透過相關的文書被“處置”及“取得”。因此，公司乙取得物業的日期仍然適用於計算公司乙就該物業的持有期。這原則一般而言亦適用於在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下其他獲建議豁免額外印花稅的情況。我們認為對聯營公司轉讓情況不應該作出不同處理，因此不贊成石議員的建議。



	額外印花稅旨在打擊短期住宅物業炒賣活動，一般情況下真正用家不會受措施影響。當局會不時檢討額外印花稅存在的需要，在認為無須繼續實施額外印花稅時，會根據正常的立法程序修改法例。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有議員認為當局應該作出清晰的承諾，定期檢討額外印花稅存在的需要。我在這裏代表政府再次清楚說明，在條例草案通過之後每24個月，或當有需要時，檢討額外印花稅。



	我們知道有議員擔心透過正常的立法程序修改法例以取消額外印花稅，可能會需時較長。但是，當局相信，只要得到議員的支持，修改有關法例的程序應可順利並適時地進行及通過。



	石禮謙議員動議有關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的修正案，建議因《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而生效的所有修正案的有效期在2012年5月19日午夜屆滿，或以立法會以決議所指明的日期取代2012年5月19日該屆滿日期。



	根據這項建議的條文，有關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不單會適用於額外印花稅，亦會適用於條例草案下取消了延遲繳付價值2,000萬元或以下的住宅物業交易的印花稅的安排。我們認為有關條文不能接受。


	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會削弱額外印花稅的效力，因為投機人士會得知或猜度額外印花稅失效的時間。既然我們無法預計額外印花稅在何時不再需要，而有關條文可能會形成某些預期，以致向市場發出錯誤信息，以及令物業市場增加變數，因此我們懇請議員不要支持石議員動議有關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的修正案。



	為確保額外印花稅措施實行起來更暢順，以及令持份者清楚明白額外印花稅的適用情況，稅務局會更新有關的執行指引供業界參考。此外，稅務局亦會與香港律師會、地產代理監管局及地產代理業界，就額外印花稅的具體內容及執行細節保持緊密溝通，並會將一些常見問題上載其網頁供公眾參考。所以剛才涂議員提及關於男女朋友一起落訂的問題，我相信以後會在這方面有可供公眾參考的安排。



	有議員提出在酌情或上訴機制方面，我們應否多做點工夫呢？或讓我容後在修正案條文上再作回應。關於追溯力方面，我會一併在修正案上回應。



	主席，正如我早前指出，額外印花稅及取消現行就價值2,000萬元或以下的住宅物業交易延遲繳付印花稅的安排，是我們推出的一籃子確保住宅物業市場健康發展的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局確保物業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決心是毋庸置疑的。引進一系列的措施後，最近香港金融管理局於本年6月10日就物業按揭貸款業務向銀行發出指引，要求銀行採取措施，進一步調低住宅物業的最高按揭成數，加強物業按揭貸款業務的風險管理，而發展局亦公布了7月至9月的賣地安排。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物業市場的發展，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的措施，確保物業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剛才涂謹申議員亦擔心會否對真正用家有影響，我認為除非他在24個月內再打算當父親，否則他現時換樓應該沒有問題的，我相信對他這一類真正的用家是不會有影響的。



	主席，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員會支持，法案委員會並沒有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正案。我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

STAMP DUTY (AMENDMENT) (NO. 2) BILL 2010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2、3、6、11、13及15至18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還有一些關於法例上的問題想跟大家稍作討論。



	我們曾在《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應該由誰繳付額外印花稅的問題。我個人覺得應該由賣方繳付比較適當。不過，政府則採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便是按慣常徵收印花稅的做法，買賣雙方均須繳付，所以額外印花稅也不例外。總的來說，政府覺得收取多一方的稅款自然較好。



	不過，我覺得這種做法在原則上是不對的，而我亦曾經想過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正案”)。可是，由於《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十分複雜，因此如果就相關條文提出修正案，我覺得難度很高，亦會影響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事實上，我曾嘗試草擬修正案，但後來發現難度很高，所以只好作罷。我不得不承認我稍欠一點技術。



	如果通過現時的條例草案，那麼市場和實際應用條例草案的行業(包括最前線的地產代理)便要很妥當地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因為所牽涉的額外印花稅款額可能很大。此外，如果買家未能掌握賣家是在24個月內購入有關物業的事實的話，那麼儘管他已翻查田土廳的紀錄，他所掌握的資料也未必準確。所以，如果當局未能在臨時買賣合約的實務應用上幫助買賣雙方瞭解當中的利害關係，知道當局會徵收重稅，便到律師樓簽署正式買賣合約的話，便有可能便會導致買家給“綁死”的結果，屆時便可謂欲救無從。



	我覺得，最終由誰繳付額外印花稅的問題可透過實際操作來解決。如果買家經過討價還價後，覺得稅項可以由他來繳付的話，自然沒有問題，因為這是討價還價的結果。不過，我擔心會出現“unintended effects”。我的意思是，並非所有交易均透過地產代理或專業人士處理的。如果買賣雙方互相認識，自行簽署臨時買賣合約，但卻沒有指明由誰繳付稅款的話，到最終要繳付為數不少的稅款時，便會導致難以處理的情境。



	當然，有關情況可透過法庭詮釋而得以解決。如果臨時買賣合約沒有訂明由誰繳付額外印花稅，法庭便可基於“前文後理”(例如買賣雙方在討價還價時對合約內容所作的補充)而作出裁決。假如法庭最終裁斷買賣雙方須各付一半款額，我覺得這對買家不太公道。



	所以，我只希望當局盡量廣泛宣傳。對於經由地產代理而達成的買賣，我的擔心比較少，因為他們一定會提供這方面的意見，否則他們可謂失職。不過，如果買賣雙方“私下”完成交易，不知就裏而出現問題，而所涉及的款額又不小......我希望市民加倍留意。



	主席，在這數項條文中......主席，對不起，我的發言到此為止，因為我打算提出的意見是有關其後的修正案的。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湯家驊議員：主席，對於涂謹申議員剛才所提及的問題，我們在審議《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時亦曾作出詳細討論。我的看法是，這不會構成任何問題。為甚麼呢？主席，原因是條例草案所打擊的對象，是打算把購入不足24個月的物業出售的賣家，令他不會在兩年內出售有關物業。所以，如果他要出售物業的話，便要考慮應否由自己負擔額外印花稅。



	自由市場其實自會決定該賣家能否將這項稅務責任轉嫁給買家，因為買家可以選擇購買並非在兩年內才購入的物業，此其一。第二，在我擔任律師多年期間所處理的物業轉讓個案中，我從來沒有經歷過有任何買賣合約沒有指明由誰負擔印花稅的個案。當然，印花稅一般是由買家負擔的，但亦有情況是由雙方共同負擔的。我不曾經歷過在合約中沒有說明由誰負擔印花稅的個案。



	因此，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根本不會出現爭拗，更不會導致法庭要應要求裁斷額外印花稅由買賣雙方各負擔一半。這情況是不會出現的，最低限度我從來沒有經歷過。



	普通法一向尊重自由合約的精神，法庭絕對尊重買賣雙方就如何分擔印花稅所作的決定。所以，歸根究柢是不會出現買家縱然不願意仍被強迫負擔額外印花稅的情況。我相信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屆時有意買樓的朋友當然會考慮樓宇的價格，但他們同時亦會考慮究竟打算購入的樓宇是否在兩年內購入。如果是的話，他們便要考慮是否有必要負擔額外印花稅。如果他們認為沒有必要的話，第一，他們可以選擇不購買；或第二，他們可以把樓價壓低至等同於已由賣家負擔額外印花稅的水平。所以，這並不會構成問題。



	我覺得這點無需詳加討論。





涂謹申議員：主席，聽畢湯家驊議員的發言，我希望透過主席你告訴他，這是一個問題，雖然對於由地產代理所處理的絕大多數交易，這可能不是一個問題。



	儘管我當律師的年資不夠他長，由於我是事務律師及議員，我很多時候會以議員的身份，為買賣合約提供意見。坦白說，我真的看過在涉及比較低價樓宇的買賣合約中，由於買賣雙方相熟，所以沒有寫明印花稅(當時還未推出額外印花稅)由哪方支付。



	以下這種情況，我也相信是一定有可能會發生的。如果買賣雙方相熟，並打算就一個較為便宜的物業(例如深水埗的一個舊樓單位)進行買賣......當然，賣方要確保在11月20日當天或之後已持有有關物業達24個月才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他們或會不知道原來已推出額外印花稅措施。議會同事均知道，而地產代理及律師亦已一定知情。不過，由於賣方不知情，所以合約只簡單地寫道“由買家繳付印花稅”。買方也原先不知情，後來才發現原來是由他繳付額外印花稅的。如此，法官便可能會據此裁斷，所有印花稅(包括普通印花稅和額外印花稅)均由買家承擔，令買家要支付大額金錢。



	我過往希望說服政府制訂所謂的“fallback position”或“default position”(即“應對辦法”)。如果合約沒有寫清楚由哪方負擔印花稅，買賣雙方固然可以討價還價，然後在合約上寫清楚。不過，如果合約真的沒有寫清楚的話，那麼為應付這種情況，政府應否在條例草案中寫明“fallback position”，以斷定應該由賣家支付，還是由買家支付呢？如果合約真的沒有指明，那麼怎樣做才較為公道呢？還是買賣雙方均須負擔有關稅款呢？抑或在特別的情況下(例如合約沒有指明)，由法官裁定應由哪方支付有關稅款，才較為符合合約精神和意義呢？



	當然，這3種可能性均存在。如果政府純粹因為方便收稅及方便草擬條例草案，而認為按照徵收印花稅的一般做法便已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話，對不起，我覺得此舉會導致滄海遺珠的情況。當然，我也認為這種情況未必會常見。


	由於我是一個特別審慎的人，因此我知道會出現這種社會處境。因此，我希望政府作出修訂。不過，既然政府不願意，我也沒有辦法。我自己也曾審閱條例草案，老實說，要草擬修正案真的十分困難，因為幾乎處處皆有“結”。



	石禮謙議員跟我說，他很佩服我。雖然他這次只提出一項簡單的修正案，但卻發現原來草擬修正案是很辛苦的事，要下很多工夫。我想說句，草擬修正案有很大難處。所以，我做不到。否則，我一定會提出修正案。



	當然，我們知道修正案一定得不到足夠票數而不獲通過，但這不要緊，因為儘管如此，我們很多時候也會照樣提出修正案。不過，因為條例草案十分複雜，所以要草擬修正案有很大困難。如果我有能力的話，我也一定會提出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多謝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和觀察。我希望就兩點作簡單回應。



	第一，這數項條文其實是有關追溯力方面的。《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建議有關額外印花稅條文的生效日期是2010年11月20日。我剛才聽到有議員認為具追溯力未必恰當。我想解釋我們之所以把額外印花稅的生效日期定為宣布該措施的第二天，是因為有必要向市場傳達一個很清晰的信息，便是當局堅決打擊投機活動，以及避免無意地造就鼓勵投機者在法例生效前進行炒賣活動的時機。公眾其實已清楚知悉已宣布的生效日期，而買家和賣家在2010年11月20日或以後在考慮是否購買物業時，應已把額外印花稅的因素一併考慮。



	我剛才聽到議員討論有關買賣雙方應怎樣承擔或共同承擔額外印花稅的問題。我已聽到議員的關注。印花稅其實是根據文書而徵收的一項稅種。按現行的《印花稅條例》，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文書的所有簽約方均有共同及分別承擔賦稅的責任。此原則適用於樓宇的買賣合約和租賃合約。這也是香港印花稅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所以我們是應該予以恪守的，並非是方便的原因，而是原則的問題。市場對這安排已很熟悉，也是行之有效的。



	就額外印花稅而言，住宅物業市場上有很多不同的選擇。買家在考慮持有期超過或不超過24個月的物業時，是有所比較的，我相信他們會作出精明的選擇。我們亦相信如果有關物業的持有期是短於24個月，買賣雙方會協商由哪一方繳付額外印花稅。換言之，雖然市場一貫做法是由買家繳付現有的從價印花稅，但就額外印花稅而言，則未必是這樣做，因為買家當然一如議員所說般，會選擇持有期超過24個月的物業。



	主席，我在此亦想簡單回應議員剛才提出的一種情況，便是如果買賣雙方在協議後同意由賣方負責額外印花稅，那麼我們建議買方可考慮在臨時和正式買賣合約內訂明，賣方須把額外印花稅的稅款交給律師樓保管，作為繳稅之用。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2、3、6、11、13及15至18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1、4、5、7、9、12及14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1、4、5、7、9、12及14條，修正案內容已經載列於發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以上修正案主要是技術性修正，以及有關取消現行就價值2,000萬元或以下的住宅物業交易延遲繳付印花稅的安排，以及就提名增加兄弟姊妹接受物業權益或轉讓予兄弟姊妹時豁免額外印花稅。



	我希望委員支持有關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1條(見附件II)



第4條(見附件II)



第5條(見附件II)



第7條(見附件II)



第9條(見附件II)



第12條(見附件II)



第14條(見附件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只說說額外印花稅方面的事宜。



	政府已提出修訂把兄弟姐妹加入豁免範圍，但就正常印花稅方面，我們曾作出比較，發現原來正常印花稅只提及配偶、父母和子女，而沒有提及兄弟姊妹。我認為兩者原則應該是一樣的，既然如果所謂炒賣的情況都不徵收額外印花稅，或炒賣的機會很小，那麼，正常印花稅是否亦應加入豁免範圍呢？可能當時在法例某個制定過程中，忽略了考慮這問題而已。因此，我希望提醒政府在檢討時，把正常印花稅加入相類似的豁免範圍。


	我剛才亦提及加強宣傳，使買家  尤其是男女朋友，如果其中一位先行簽署，而數天後簽署正式買賣合約時，才多加一個名字，便要無故多花數十萬元，那肯定會導致吵架，離婚收場了。所以，希望政府多加宣傳，而專業人士，尤其是前線做地產代理的人士，必定要千叮萬囑買家認真考慮，日後簽署正式買賣合約是否以相同名字簽署，否則會引起頗大的糾紛。甚至可能會造成誘因，或會令一些人試探，借故推說沒有簽署合約，最後被控告觸犯刑事罪行等，這可便糟糕了。所以，這是可大可小的，希望前線的專業人士，要特別注意和提醒買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剛才我在恢復二讀時已經解釋了這些條文，我沒有其他補充。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由於就刪去第4條的修正案已獲全委會通過，因此，第4條已從本條例草案中刪去。





秘書：經修正的第1、5、7、9、12及14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以上讀出的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8及10條。





全委會主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作出預告，動議修正第8及10條。局長就第8條動議的修正案旨在修正條例草案建議的第29CA條的標題及該條的第(2)至(9)款，以及加入第(3A)、(4A)、(6A)及(6B)款。局長就第10條動議的修正案旨在修正條例草案建議的第29DA條的標題及該條的第(1)至(12)及(14)款，以及加入第(3A)、(7A)、(9A)、(9B)及(13A)款。



	此外，石禮謙議員亦已作出預告，動議修正第8及10條。石禮謙議員就第8條動議的修正案，旨在修正條例草案建議的第29CA條第(2)款，並在該條加入第(11)款。石禮謙議員就第10條動議的修正案旨在修正條例草案建議的第29DA條第(2)款，並在該條加入第(13B)款。



	不論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修正案是否獲得通過，石禮謙議員均可動議他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原本的條文，以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8及10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給各位議員的文件內。我希望就各項修正案的主要修訂，扼要解釋一下。



	有關修正案更清楚指明在一般情況下，額外印花稅不適用於一手住宅物業銷售。其次，我們在修正案中，為物業持有期設下清晰的量度標準。



	此外，就獲豁免額外印花稅的交易方面，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的進一步豁免。以上各項修訂均為了反映當局的政策目標，並且令法例在生效後運作得更順暢。



	法案委員會已經就各項修訂作出廣泛討論，亦大致上同意有關的修訂。我希望各位委員支持有關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8條(見附件II)



第10條(見附件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請石禮謙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MR ABRAHAM SHEK: Chairman, I move amendments to clauses 8 and 10, which concern the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of bare sites and transfers between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Chairman, clause 8, section 29CA(2) sets out that a chargeable agreement for sale is chargeable with the special stamp duty (SSD) if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concerned is disposed of within 24 months beginning on the day on which the vendor acquired the property.  While clause 10, section 29DA(2) sets out that a conveyance on sale is chargeable with the SSD if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concerned is disposed of within a period of 24 months beginning on the day on which the transferor under the conveyance acquired the property.



	The two amendments I move are about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of bare sites.  The SSD is imposed as an extraordinary measure under curren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o discourage short-term speculation in residential flats, I repeat, in residential flats.  Where a developer acquires a bare site and sells the site before any building is erected on the site, no speculation concerning residential units is involved and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imposing the SSD.



	Imposing the SSD on the disposal of bare sites could have the unintended effect of reducing land supply, which is against the general consensus on stabilizing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by increasing land supply.



	This worry is not unfounded.  To avoid payment of the SSD, developers could hold onto the sites for longer.  A developer, in some instances, who has acquired a bare site may find himself in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might wish to sell the site before any building is erected on it.  Moreover, in some other circumstances, a developer could, for commercial reasons, decide not to develop the bare site himself.  He could decide to sell a site that is too small to be developed into a quality building to another developer who owns an adjoining site, to enable the other developer to amalgamate the two sites into a larger site for a better development.



	In any of the above cases, the imposition of the SSD would inhibit the disposal of the bare site by the developer,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supply is reduced.  Furthermore, the additional cost of the SSD would eventually b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I therefore propose that where a person acquires a bare site and disposes of the site within 24 months, before any building has been erected, the SSD shall not be chargeable.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sections 29CA(2) and 29DA(2) are intended to cover the above scenarios.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section 29CA(2) and section 29DA(2) is that section 29CA(2) deals with certain agreements for sale, while section 29DA(2) deals with conveyances on the sale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Chairman,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s 29CA(11) and 29DA(13B) provide that where an internal transfer has taken place,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SD shall be deemed to be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by the transfero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ccepted that the SSD is not chargeable for a transfer between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where the transfer is exempted from payment of stamp duty under section 29H(3) or section 45.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accept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SD, in the event of a disposal by the transferee, the 24-month period should count from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by the transferor, instead of the transferee.  The Administration is saying that the period should count from the date of transfer to the transferee.



	These transfers are effectively internal transfers within the same group.  It would be logical to count the 24 months from the date when the group first acquired the property, that is, the date when the transferor acquired the property.



	Chairman, I am not convinced by the Administration's flimsy explanation that it is inappropriate to provide specific exemption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scenarios because the possibility of speculation cannot be ruled out, or because it could send the wrong message and create loopholes.  My CSAs concerning the provision of exemptions from the SSD for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of bare sites and transfers between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contain no hidden agenda or ulterior motives to weaken the SSD which I support.  Instead, they are intended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s that the SSD could have on the property market in restricting the adequate supply of land.  It is disappointing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reluc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developers and their usual practices and accept my CSAs.  If the Administration really cares about loopholes, how can it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loopholes it has created?



	One of the biggest loopholes in the Bill is that it separates the SSD from the Administration's housing policy, such as the resumption of the HOS.  The SSD and other measures like mortgage loan ratio and increasing flat suppl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whole.  They cannot be brutally separated.  While the Administration is flaunting its declared determination to increase flat supply, is it logical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push ahead with legislation that could defeat that purpose?  I am speaking as a practitioner of the trade, and I know this will happen.  As an old Chinese proverb goes, "lifting a rock only to have his own toes squashed." (拿起石頭壓自己的腳趾。) That is the best illustration of how this Administration formulated the SSD.



	Thank you.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這項修正案的其中一部分是要豁免一手樓宇的額外印花稅，即地產商購買土地後，不知是甚麼原因，很快便完成了地基及其他工程，然後又建成樓宇，在24個月內便可以分層發售；這樣的話，當出售每一層的時候，也不會當作是在24個月內賣出單位而要繳納額外印花稅，這便是修正案中的豁免內容。



	石禮謙議員指出，如果地產商購買了一幅土地，但沒有興建樓宇便把土地出售，這便是所謂的炒賣土地，而並非興建樓宇以供發售，這是需要繳納額外印花稅的。



	但是，我們曾經在法案委員會裏討論過數個例子，我發覺並相信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順暢的，政府往後在這方面徵收額外印花稅，尤其當涉及的售價是較大數額的時候，便定會受到一些挑戰。我舉出以下數個例子，闡明我們相信政府是會遇到一些困難的。



	首先，政府說法例裏有所謂的same property concept，即同一個物業。何謂不同的物業呢？例如土地上已經興建了樓宇，這便不是同一個物業。如果有人購買了一幢舊樓然後將之拆卸，再把土地出售予另一個發展商，由原本的物業變為土地，便不用徵收額外印花稅，因為這並非同一個物業，這是政府所倚賴的基礎。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我不明白政府為何會這樣想，我只是想像，購買了一幢舊樓並將之拆卸後，再把土地出售，這樣其實也是炒賣土地，為何這樣又不用徵收額外印花稅呢？可是，如果是購買了一幅土地後再發售，卻要徵收額外印花稅。所以，從原則邏輯來看，這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第二，如果我購買了太古城一幢樓宇的18樓A及B兩個單位，接着便在樓價高企時把18樓A出售，政府便很清楚了，說這樣肯定要徵收額外印花稅，因為我是購買了兩個物業然後出售其中一個，於是便要徵收額外印花稅。由於我是購買了兩個物業而出售其中一個，遲些又再出售另一個，這樣的話，兩者便分別也要徵收額外印花稅。



	困難出現在哪裏呢？困難在於我們曾經問過的一個問題。舉例而言，有人擁有一幅土地  現時大多談及新界樓宇  例如本來可以興建3層丁屋，但不知為何，那人當時只興建了兩層。在一幅土地上有兩層丁屋，而在法律上，他可以興建3層，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只興建了兩層。他當時購買了的便是兩層的丁屋，接着他查看地積比率或其他限制，得知他可以多興建一層，於是他便合法地興建第三層，他最後把3層樓連同土地一併出售。我曾經向政府查問，這樣的話，是否全幢3層也需繳納額外印花稅，還是只是原本的地面層及1樓需要繳納額外印花稅呢？那層2樓是原本沒有的，根本不可能在購買後24個月內再出售，因為事情尚未發生。然而，政府的答案似乎是3層也要繳納額外印花稅。這樣，我便不明白了，這是無法與先前所提的例子reconcile的，是不能言之成理的。



	當然，還有更多例子，但我不想再列舉出來了。我只想說，政府現時說條例草案一定要以這樣的format通過。我們在審議的時候問，可否再弄清楚一點呢？在這方面我們當然亦有限制，如果我們要求再弄清楚但政府仍是不願意，而我們又無法提出一項更好的修訂的話，最後只會拖延時間。由於法例本身是有追溯力的，整個行業或地產買賣市場的情況便會越來越不明朗。



	因此，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我個人覺得既然政府說要這樣做，這或許是我們暫時能找到的最好解決方法。不過，若大家問我的話，我覺得如果政府的解釋沒法完全脗合它說的所有內容，我相信將來它是會被挑戰的。當然，我們不用擔心，因為香港有法院制度，可讓人挑戰政府。例如以剛才的例子來說，政府原本打算徵收3層樓的額外印花稅，但如果官司打輸了，最後可能收到的便是樓宇三分之二的額外印花稅，而2樓根本是無需徵收的。最壞的情況便是這樣，那是最worst、最極端的case，不至於整項法例完全癱瘓及無法使用。我只是覺得，這方面有一項註腳，就是當中有一些不明朗的地方。



	還有一點我想指出的，是民主黨對於石禮謙議員剛才提出的修正案的看法。首先，這確是不太理想的，亦可能是有些不脗合。不過，我覺得如果涉及的是一幅有相當價值的土地，而假設那些發展商或資深的買賣樓宇人士可以透過某種商業安排及使用不同的預早安排的公司，解除剛才所說會產生的問題......我們擔心，最後及最直接的結果，便是有人會以買賣公司股份來逃避稅項。如果政府真的是這麼奇怪，特別擔心買賣土地時不排除會出現炒賣的情況，因而要徵收額外印花稅的話，這樣便很簡單了，那些人會改為買賣公司股份，便是這麼簡單。這樣，問題便已解決，那些人甚至可以逃避所有稅項。



	我只可以說，我們不會支持石禮謙議員這項修正案，因為我們覺得在現實的商業環境裏，是可以透過一些可以說是較麻煩或甚至是預先精心安排的情景，令政府怎樣也不肯改變的東西，亦能減低當中的不公平程度或不確定性。





湯家驊議員：主席，首先，我想回應涂謹申議員的發言。不過，我不想令人覺得我跟他對着幹，因為事實並不是這樣。我只是有少許不同的看法，而這也是在審議法案期間大家曾討論過的。



	涂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我認為是未必存在的。他所提出的例子不存在的原因是，在香港買賣普通的樓宇是買賣其份數，而份數是連帶着在相關樓宇有權使用的面積。所以，如果以份數計算，涂議員所說的情況並不會出現。



	但是，買賣丁屋是完全不同的，丁屋並沒有份數，買賣丁屋是購買地段及地段上的任何建築物。由於我曾在丁屋居住，所以我知道並不存在涂議員剛才提及的問題。假如是已建有兩層，隨後再加建第三層，在買賣時仍然是售賣地段。除非是透過分契(deed poll)，把3層分開3份不同的契約，變成有份數，但這個情況便與涂議員剛才提出的例子不同。



	不過，最終，即使這項條文有任何不明朗的地方，我們的制度都是在立法後，由法庭根據條例的用詞來決定真正的法律後果。所以，我認為問題其實不大。


	至於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我必須說清楚  我剛才在發言時也說過  我認為這項條例的主旨是要打擊炒賣。主席，炒賣的定義是甚麼呢？我認為炒賣的定義，是指樓宇買賣不是以自用為主要目的，而是以圖利為主要目的。所以，我們所說的所有豁免，也是希望盡量不會令真正的用家  用家的意思並非指用樓宇做生意的人，而是真正居住於樓宇的消費者  盡量不會被條例不經意地要求負上不應該負擔的稅務責任。因此，在這個前提下，任何在商業上可以圖利的行為，如果以一條界線劃分的話，其分界在於樓宇的用途是接近炒賣，而不是接近自用。



	石禮謙議員所提出的兩項修正，其實都是便利地產商的運作，這是理想當然的，他是地產界代表，當然會為地產商提出這項修正案。但是，嚴格來說，以我剛才所說的分界線來規劃，如果是圖利的行為，這項條例便不應賦予其豁免，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梁國雄議員：主席，中國人有一句話，就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其實不需要蹲下這麼辛苦，只要一腳踢向石頭，腳便會立刻腫起來。石禮謙議員便是這麼做，他無需蹲下，只要一腳踢向石頭，他的腳一樣會受傷。他是地產界代表，他如此精明，沒有理由不知道麪粉與麪包的關係，如果希望麪包不要太貴，麪粉便一定不能太貴，對嗎？如果他的修正案是在麪粉方面提出豁免，那麼那些麪包該怎麼辦呢？這是非常通俗易懂的經濟學問題。



	湯家驊議員剛才提及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是為買而賣，為賣而買的問題。甚麼是商品呢？我已說過了，棺材店的老闆只需要用一副棺材而已，他買100副棺材回來幹甚麼？有99副必定是賣給其他人的，一定是的。那些一定是商品，一定是用作圖利的。沒理由買些東西回來作虧蝕用的，要“派錢”也無需這樣派。要“派錢”便像政府那樣，拿6,000元現金派發出去，只不過是政府不懂得如何派而已，還要繳付行政費用給銀行。這個政府真的沒用，“派錢”也不懂。



	“派錢”跟商業行為上的故意虧蝕是不同的。現時香港的樓市是怎樣的呢？當然會有為買而賣的人，即為買一樣東西而賣出一樣東西，這情況是有的，因為希望住的房子能夠大一點，這便是換樓過程。既然居屋的價錢上升了，自己又賺到錢，於是便補貼少許錢換一間較大的房子，我相信......我們的議員說他們在小時候如何淒慘，買第一個單位時如何辛苦，其實都是這種過程。這情況當然是在攤分社會上的剩餘價值，因為始終都會有人蝕錢，但這點我都覺得比較可以容忍，因為說來說去都是資本的循環。其實也不是資本，因為那層樓是自用的，只可羨慕而已......如果只有一層樓，那便只可羨慕而已......





全委會主席：請你說回有關的條文和兩項修正案。





梁國雄議員：......現在討論的正是這事嘛。湯家驊議員解釋何謂商品，他覺得如果不是商品，便不應抽這類額外印花稅。那麼，我現在想請教他，土地是否商品呢？土地肯定是商品中的商品了，是為了滿足自己或他人興建樓宇以謀取暴利的一種商品，是罪魁禍首。怎麼會變成這樣，變成顛倒五倫的呢？這是很大逆不道的，會弄死人的。在我們這個議事堂，我被稱為......如果我辭職的話，我相信我也沒有甚麼機會重回這裏，所以我要盡量發揮一下教誨萬民的作用。如此顛倒五倫的，都是同一夥人，稍後我要跟石禮謙議員......





全委會主席：請你說回是否要徵收額外印花稅。





梁國雄議員：......我當然暫時未能揭開謎底，你猜猜是否應該？我未說完，你又怎會知道呢？你也不知道我下一句說甚麼，我可能會說應該，對嗎？很簡單，是否應該這個問題，據我所知，在學校內，校長或教通識的老師或訓導主任一般都是先讓學生說一回，然後才輔導他，而不是問他：“究竟你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共和國呢？”亦不會經常這樣問：“你說吧，共和國的定義是甚麼？人民的定義是甚麼？中華是甚麼？”提出這些問題當然有教益，因為現代國家的3個因素也包括在內。現在也是一樣，其實我正在解釋為何我要反對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



	如果我們知道有一樣東西好像棺材一樣，一定是賣給人用的，那東西便是資本了，所以應該抽稅，而其實稅已抽了。現時我們談的是甚麼呢？就是並非買了100副棺材，而是買了100萬副棺材，或是把全世界的柳州木全都買了，從而壟斷市場。所以，我還未說到正題時，大家也不會知道我想說甚麼。土地正如柳州木一樣，壟斷了所有最好的柳州木，那有甚麼理由......有議員說，買棺材圖利是應該抽稅的，要被打壓；但買製造棺材用的柳州木或任何一種木材，卻可以任由其囤積，不用懲罰，難道這還不算是倒果為因嗎？



	主席，你給我的提醒是非常好的，要我依着議題發言，但小弟身處的地方從前是高等法院，現在則是立法會，那我得談及有關立法會的事情，對嗎？我覺得這個議會不公平，顛三倒四。雖然我跟石禮謙議員說不上數句話，但這也沒法子。為何他會在今早發生這樣的事呢？這是市民熱切希望知道的事情，我們花了這麼多時間來討論如何打擊炒樓，說到最後仍有人阻撓。而市民無所謂的，但有總比沒有的好的東西，為何要一刀斬除呢？



	其實人格或尊嚴都是一樣，為買而賣，為賣而買，其實只是繞了一個圈子。有些人賣了自己的人格來買一個職位，然後再賣了該職位，再找一個更好的人格......sort of......然後再賣來賣去。



	所以，我覺得我無法同意石禮謙議員......雖然他在這件事上敢當、敢拼，但我也無法同意他，我不能同意這位“石敢當”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石禮謙議員舉手示意)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在我請你再次發言前，讓我看看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陳茂波議員舉手示意)





陳茂波議員：主席，我的發言內容是關於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的第二項修正，即就同一集團下的聯營公司之間的物業轉讓所獲豁免而言，有關的24個月期限應該如何計算。



	徵收額外印花稅的目標是要打擊短線炒賣，所以我們把期限訂為24個月。據我瞭解，《印花稅條例》第45條提及一個情況，便是一個集團擁有兩間公司，而這個集團在這兩間公司所持有的股權均達90%或以上，即是說這個集團持有兩間公司，一間是A公司，一間是B公司。現行的《印花稅條例》第45條訂明，一個物業由A公司轉讓至B公司，無須繳付印花稅。這個豁免主要是考慮到在實際的商業運作中，有些公司可能需要把業務或資產重新組合，以便公司可以更好地經營。這種買賣本身其實只涉及同一個集團，並沒有把實際經濟利益轉讓予外人，因此沒有繳付印花稅的責任。



	我們需要考慮的情況是，A公司把物業轉讓給B公司，然後B公司後來把物業出售。據我理解，現時石議員的建議是，當A公司把物業賣給B公司，然後B公司把物業賣給集團以外的C公司時，究竟那兩年該如何計算？這項修正案所建議的兩年，是物業由A公司最初擁有時開始計算，我覺得是合理的，因為我們是針對把物業轉售作短炒圖利。由於A公司和B公司其實是屬於同一集團，物業並沒有出售予外人，所以修正案建議那兩年應由A公司開始持有物業時計算，我覺得這項建議是合理的。因此，我會支持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不會重複論點。我只是有些話還未說而已。主席，我們現在討論的包括......一些豁免條文。



	主席，我主觀地希望，有很多香港市民在聽着我們的討論。因此，我覺得特別要提醒他們一些有關豁免的重點。讓我由最後的部分說起。有關的條文訂明銀行提供了一項按揭，但業主不供款，那麼銀行便可以協助業主出售物業，然後收回借貸款項，餘下的便給業主。這種出售是非自願的，所以不需要徵收額外印花稅，因為並非按揭人自願出售的。這即是說，若業主親自出售，便需繳交額外印花稅。不過，若他向銀行借貸，然後不償還，銀行可把樓宇出售。這樣一來，業主便變相可逃避額外印花稅。我不知道將來會否有“炒家”利用向銀行借貸，然後支付手續費及利息來逃避額外印花稅。由銀行代為出售更為有利。



	當然，按揭人／借貸人會在正面信貸資料庫留下不良紀錄，但這可能是他個人問題而已。但是，有一種情況，我是說財務公司。現在很多經濟有問題的人向財務公司借貸，把樓宇作為按揭。現時財務公司透過按揭出售物業，並不能獲得豁免額外印花稅。但是，同一項條文又指出，如果透過法庭命令而賣出的便可以豁免。因此，財務公司可能要做多一些工作，向法庭申請命令，由法庭命令讓財務公司把該樓宇出售，這便可獲得豁免。所以，我相信，財務公司因而會更多向法庭提出申請。這最低限度能令樓宇不用扣除額外印花稅，亦對借貸人較為公平。但是，這樣便得花更多律師費來申請法庭命令。



	最後，第三種情況是，離婚夫婦在處置其物業時要小心。若處置的物業是在24個月內買入，便必須要求離婚法庭判決要把樓宇賣出。否則，若只是解決子女方面的問題，大家作出協議，不申請法庭命令，只是兩夫婦把樓宇出售，平均分配，那麼，由於樓宇是在24個月內買入，沒有法庭命令，即是自願出售，便須要繳交額外印花稅。但是，遞上法庭蓋印，表示由法庭命令出售，然後資產各分一半，那便並非自願出售，就可獲豁免額外印花稅。差別是很大的，可能相差數十萬元，可能令子女無法上學或生活出現大變化。



	因此，我希望藉此機會，提醒市民是有這些條文的。我並非教人濫用。我只是想指出，政府認為在有關處境下，應該獲得豁免，而這也是合理的。所以，我要提醒市民，如果在這種處境下，不妨透過法院頒布命令，兩夫婦便不需要繳交數十萬元的額外印花稅。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石禮謙議員：主席，感謝多位議員的發言。我想回應議員剛才的發言。首先，我想回應湯家驊議員的言論。他說我是代表地產界。我當然是代表地產界，我站出來便是代表地產界。《基本法》要求均衡參與，而我是其中一個功能界別，即地產界的代表。但是，我不單是代表地產界發聲，我還會為社會發聲。在這方面，我並非不同意你們，我也同樣支持額外印花稅。



	我提出意見，是因為我在這行業中，瞭解到將會出現很多問題。所以，在討論這項條例草案時，我付出很多心思和時間，就好像其他很多議員。我們認為從業界角度來看，會出現這些問題。如果一間地產商把一塊土地賣給另一間地產商，也要繳付額外印花稅，便會“羊毛出在羊身上”，那15%的稅項便會加在土地的成本上，麪粉  正如梁國雄議員所說  價格便會更昂貴。價格昂貴，由誰支付呢？當然是由小市民支付的。所以，為何我提出來？便是要令麪粉更便宜。



	第二，主席，湯家驊議員說有很多方法處理。然而，我想指出，我們立法會議員負責審議法例，是要令法例寫得清晰，不是要讓別人玩弄法例，為求目的而聘用律師打官司。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要每項法例都寫得很清楚。我要令法例清楚訂明，要很清晰，要有陽光政策，讓人看到是怎樣。或許湯議員  因為他剛才說他沒有興趣花這麼多時間在這項法例上  不理解，我們審議這項條例草例時，主席，是付出了很多時間商談關於買賣土地......我想告訴湯家驊議員，在討論這項條例草案時，我們有討論有關一名地產商把土地賣給另一名地產商便要繳付額外印花稅的問題。我不知道他知否我們在審議這項條例時，曾質疑為何把拍賣競投得來的政府土地賣給第三者，便不用繳付額外印花稅。我們質疑為何私人土地買賣便要繳付額外印花稅，但向政府買地再賣給第三者便不用繳付。主席，或許他們不清楚情況，但我只是說每件事都要公平地處理。最重要的是，不要令......為何要打擊“炒家”呢？打擊“炒家”，土地便會更快變成麪包，無須影響市場。令供應增加，麪包便會更便宜、更多，便不會有這麼多人炒賣。所以，我現在提出修正案，是令土地、麪粉可以更快變成麪包，也不需要加價。我向梁國雄議員解釋，我不需要踢石頭，我雙眼不是失明。我剛才只是說，政府好像把石頭擲到自己的腳上，因為它不是完全絕對公平的。



	主席，剛才有建制派議員問我，有否計算要多少票數才會通過這兩項CSA。主席，我今次是首次提出CSA，但我有很大快感，尤其是還有數個月，我便當了議員11年。我從未見過議員提出的CSA會通過，尤其是反對派提出的。我今天也感覺到作為反對派的樂趣。我最大的功勞是令民主黨可以支持政府，它們因為要反對地產商而支持政府。如果將來有更多這種機會，我是很樂意這樣做的。



	主席，第二，我告訴你，我向建制派議員解釋，我不會要求他們支持我。為甚麼呢？我告訴他，他們的角色是要支持政府，因此，他們可以支持，但問題是，主席，我叫他們作決定之前，也要看看政府是否公平、公開、合情、合理及合法。我剛才向湯家驊議員解釋，政府做得不公平。它把土地賣給別人時可以容許轉讓不徵額外印花稅，但人家進行私人買賣，便要徵稅。這公平嗎？



	主席，就着這點，我希望議員瞭解。但是，我並不反對通過額外印花稅。我希望議員支持額外印花稅，更要把它完美化，令其能夠打擊“炒家”。“炒家”現時已經離場，主席，這是好事，但問題是  正如財政司司長說，現時為何出現樓價天天“乾升”的情況  主席，“乾升”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額外印花稅令很多業主收回樓盤，而因為收回樓盤，供應減少，樓價便上升。樓價上升便是“乾升”。但是，成交減少......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應該說回現在討論的修正案。





石禮謙議員：主席，這是有理由發生的，所以我便解釋整個情況。我稍後談日落條款時會解釋。這牽涉到土地供應，這些土地  我說回我的修正案，因為這有關土地供應。所以，現時的情況樓價高，因為很多業主或地產商，看到這項條例有機會令成本上升，“麪包”的價格人們沒可能接受，於是便決定稍作等候，故此供應也減少。



	第二，梁議員剛才說過，政府供應麪粉，地產商是賣麪包，但它們也要向政府購買麪粉。很簡單，只要看上星期波老道地段的交易便會知道情況。當土地出售後，政府翌日便要HKMA減低所有借貸的成數。政府要“食到盡”。在道義上，政府應該要在未拍賣前便公布會有這項政策，然後賣地，這樣才算是開放、光明磊落。然而，政府卻叫人買地，翌日才公布這些措施。



	主席，這個政府有時候“說一套、做一套”。別人做某些事情時，便加以責罵，但自己卻可以做。這也是有關土地供應，與我的兩項修正案有少許關係。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再次發言。我想提醒委員，我會讓提出修正案的議員作最後答辯，但當然未必每位議員對答辯內容都會感到滿意。如果不滿意的委員又要求再次發言，我們的辯論便無法完結。所以，梁議員，我會讓你發言，但希望你盡量精簡，以及不要重複你已說過的論點。





梁國雄議員：說一個笑話而已。有一個人手抱一塊石頭不知要往哪裏去，途中卻踢到另一塊石頭，一痛之下連手中的石頭也砸在腳上，於是便要承受雙重痛楚。



	我同意你的說法，你的說法其實道出了地產市場的不堪。任何商品如不是已被壟斷的話，將不可能隨意追加成本，你也修讀經濟，你是否明白？現在麪粉已被人壟斷，無論你怎樣做，他都可以追加，這是一個事實。



	問題其實很簡單，賣方被徵收15%稅款，為何他可以將之追加在買方身上？因為賣方可以囤積居奇，才可以這麼方便地將稅款加諸消費者身上，而法例當然無法規管這種行為。我當然明白你在說甚麼，我並不那麼愚笨，但你必須作出解釋，在經濟學上，為何賣方需要支付的費用可轉嫁至買方身上，而買方又可轉嫁至下一手買家身上？



	主席，我不再跟他爭辯，因我說的是政治，凡事皆有政治成分。我想請教的是，最後吃這個麪包的人，為何要在如你所說這麼無能的政府下，任由麪粉商即購買麪粉製造麪包的人魚肉？



	主席，我知道你很不耐煩，但我要在此正名，正其名也。其實，地產商買的不是麪粉，而是“白粉”，然後在其中加入一些“K仔”，製造出一種新的毒品，引誘我們吸食上癮。“K仔”漲價時，這新製毒品會隨之漲價；待得“白粉”漲價時，這新製毒品亦會漲價。所以，我也無謂再跟敢於擔戴的石議員辯論下去，因為這是政治經濟學問題，而非邏輯問題。





石禮謙議員：主席，雖然我未曾跟梁議員討論政治或經濟問題，但我們理念不同，不代表我不會傾聽他的意見，問題是他的發言欠缺邏輯。他指我撿石塊砸自己的腳，但這也勝於有些人撿起石塊衝動亂擲。他不知道會擲向誰，也不用理會這事，要是他擲向自己還好一點，總比作出這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優勝。



	他剛才所說的經濟原則正是如此，正是一套損人不利己的說法，完全欠缺邏輯。政府要賣麪粉，因為它要利用所得收入興建醫院、學校及處理其他很多事情。政府需要資源，所以才要賣麪粉，而在過去150年來，高地價政策可說養活了香港，令香港得以有今天的成功。香港稅率低，而他亦反對政府徵收重稅，大肆責罵，無論做甚麼也......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有關政治經濟學的辯論，我建議兩位另覓場地討論。梁議員，我相信你的觀點......



(梁國雄議員站起來發言)





全委會主席：梁議員，兩位無需佔用本會現時的時間就政治經濟學展開辯論。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在具體回應石禮謙議員對條例草案第8條及第10條提出的兩項修正案之前，我想指出，政府對於推出“麪粉”是非常有決心的。我們現時的目標是，每年可以有足夠的土地興建2萬個單位，這將會陸續推出。



	此外，我想公道地說一句，當我們作出一項宣布的時候，始終有一幅土地在之前已拍賣。不論政府選擇何時宣布，在之前也有一幅已拍賣土地，因此不可以說政府不公道。



	就兩項修正案，我想重申，我們不贊成有關石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的理據。就計算兩間公司(即聯營公司)取得物業的持有期，我剛才其實已約略說過，在計算聯營公司取得物業的持有期方面，條例草案已建議就聯營公司之間進行的物業轉讓豁免額外印花稅。在條例草案下，當公司乙  我們把其中一方公司稱為“乙”  處置從聯營公司甲取得物業的時候，聯營公司甲轉讓物業予聯營公司乙的日期，會被視為公司乙取得物業的日期。雖然在條例草案之下，聯營公司之間進行的物業轉讓獲得豁免，但有關物業是透過相關文書被處置及取得，因此，公司乙取得物業的日期仍然適用於計算額外印花稅。一般而言，這個原則適用於條例草案，以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其他獲得豁免額外印花稅的情況。我認為陳茂波議員可能也要留意一下這點，我相信會計師也要注重一貫及一致性。我們在處理這方面與其他在條例草案之下的豁免，均是這樣計算持有期的。所以，基於這個原因，我們不贊同石議員的建議，亦希望陳議員可以重新考慮要否支持這項修正案。



	至於石議員提出在24個月內把未經發展土地轉讓不會被徵收印花稅的修正案，我們是不同意的。他認為不豁免有關的轉讓會影響土地的供應，我剛才其實已經清楚表示，當局的政策意向並非要就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而徵收額外印花稅。條例草案及我們的修正案已經清楚反映了在一般情況下，一手住宅物業不會受到額外印花稅的影響。對於現時動議的修正案，我們有信心這大致上已經照顧到與未經發展土地有關的情況，惟有當一個發展商並非從政府取得未經發展的土地，並無在該幅土地上興建住宅物業，而在24個月內把土地出售或轉讓予另一個發展商的時候，才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



	因此，我們已經小心考慮在這種情況下豁免額外印花稅的建議。考慮到當局已在條例草案中建議聯營公司之間的轉讓，包括未經發展的土地獲得豁免額外印花稅，亦考慮到我們不能夠排除出售或轉讓未經發展的土地可能涉及投機，以及豁免這類情況亦可能會造成漏洞，我們認為不宜作出有關豁免。所以，我們認為只要法例的條文清晰，發展商已經有足夠彈性，在不影響住宅供應的情況下，靈活地調節它們的商業政策安排來適應條例草案，而並非由條例草案來適應它們。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我們到了講稿的第18頁。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要求記名表決。主席，對不起，我剛剛不是在會議廳內。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現在應該動議你的修正案。請翻到講稿的第18頁。





MR ABRAHAM SHEK: OK.  Chairman, I move a further amendment to clause 8 to amend subsection (2) of the proposed section 29CA in the Bill, and a further amendment to clause 10 to amend subsection (2) of the proposed section 29DA in the Bill.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8條(見附件II)



第10條(見附件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石禮謙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石禮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braham 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剛剛要去......因為有call of natur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現在要表決的是由石禮謙議員動議，有關豁免出售或轉售未經發展土地的額外印花稅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石禮謙議員及謝偉俊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及潘佩璆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陳克勤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2人贊成，21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22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s and 21 against them;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s.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s were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就第8及10條提出的其他修正案。





MR ABRAHAM SHEK: Chairman, I move the amendment to clause 8 to add subsection (11) to the proposed section 29CA in the Bill, and the amendment to clause 10 to add subsection (13B) to the proposed section 29DA in the Bill.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8條(見附件II)



第10條(見附件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石禮謙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石禮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braham 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陳茂波議員、梁家騮議員及謝偉俊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及潘佩璆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陳克勤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6人贊成，17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22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s and 17 against them;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against the amendments.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s were negatived.





秘書：經修正的第8及10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8及10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6A條	修訂第29A條
			(第IIIA部的釋義及適用範圍)



新訂的第11A條	修訂第44條
		(向獲豁免機構作出饋贈的寬免)。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6A及11A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第6A及11A條均為技術性修訂。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6A及11A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新訂的第6A及11A條，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6A及11A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6A及11A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6A條(見附件II)



新訂的第11A條(見附件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6A及11A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13A條	加入第69條。





MR ABRAHAM SHEK: Chairman,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new clause 13A.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 69 concerns the famous "sunset clause" which I have learned from the opposition side.  A sunset clause means that certain provisions will expire by a specified time period.  If this sunset clause is passed, which is unlikely, the special stamp duty (SSD) will cease to apply at midnight on 19 May 2012, 18 months after it took effect.  On the other hand, the Bill also serves to cancel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under the Stamp Duty Ordinance for the deferral of payment of stamp duty chargeable with certain agreements for sale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valued at $20 million or below.  A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SD and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payment deferral ar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measure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both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same sunset clause.



	As regards the expiry date, the intention is that the SSD shall cease to be chargeable after the expiry date irrespective of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or disposal but this should not affect any charge to the SSD which has already arisen or crystallized on or before the expiry date.  Also, payment deferral should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after the expiry date.



	The Administration says that the SSD is needed as an extraordinary measure under the curren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in Hong Kong to address short-term speculation in residential units.  As the name "special" suggests, one would expect these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o disappear and evaporate into the air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for our sake because the high property price would somehow go down with the success of this SSD.  In such a case, the SSD should cease to apply.



	One major problem with the SSD is that it will severely reduce the flexibility of homeowners and genuine investors in the disposal or transfer of their properties.  What is more, a lot of innocent private homeowners, who have not in any way participated in any speculation, may be caught by the measure.  An owner could be forced to sell his unit due to financial difficulties (such as losing his job or unexpected losses in his business) or changes in family circumstances, and so on.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some 1.5 million homeowners in Hong Kong and they will be affected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kindly agreed to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o grant a number of exceptions but those are limited.  Ye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refused to make provision for exemption or relief in the above circumstances.



	Chairman, although the SSD is not imposed as a tax for revenue purpose, the Bill does not provide a date for the cessation of the SSD, nor is a mechanism provided for its review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s it now stands, the Bill will incorporate the SSD as a permanent feature of the Stamp Duty Ordinance.


	The SSD has already given rise to a lot of concerns among homeowners, investors, estate agents,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community, quite apart from the developers.  The imposition of the SSD without a sunset clause is unfair to homeowners and genuine investors; it will undermine Hong Kong's reputation as a free-market economy, and it will ultimately have an adverse effect and impact on the important sector of our econom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some of my Honourable colleagues say that a sunset clause will create a wrong signal and add volatility to the market.  However,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e biggest driving force to change market expectation depends on demand and supply, rather than a sunset clause.  If there is a sunset clause, it can dampen the rise in property prices.  So, it should be introduced.  If the Government really wishes to provide the market with a positive outlook and sentiment, it should handle the issue via steady supply of land and flats and the resumption of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HOS).



	Earlier, the Secretary has explained that any form of subsidized housing is not to control the rising property prices.  That may be so, and it is a fact.  But somehow, the Secretary has forgotten tha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who are actually not qualified to purchase flats in the private market.  They also have a right to purchase home and that is where the HOS comes in.  The HOS market and the private market are two separate market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heed of this.  It should also look into the aspect of how to improve the secondary HOS market.  At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the HOS transactions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by imposing a premium.  Chairman, that actually has put the HOS secondary market into the private sector market which is the most unhealthy.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op do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ually only encourage people who are qualified to buy secondary HOS flats to buy from the secondary HOS market, and not the people outside who can afford to buy from the private market.



	Although the Administration has indicated that it will review the SSD once every 24 months or earlier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Bill, or as circumstances require, as presently drafted, the Administration is under no compulsion to do so, nor ca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el the Administration to do so.  There are many such cases and earlier, Margaret has actually given a very good example.  Moreover, what are the circumstances that will trigger the promised review exercise?  A 30% plunge in property prices?  A fall in the number of property transactions within 24 months to pre-2008 levels?  Or another global financial catastrophe?  Sinc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provided an objective standard for the review exercise, I am afraid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reak its promise.  Just as in many previous policies, that which is not explicitly mentioned is equivalent to being non-existent.  Thus, the SSD would become a "standing stamp duty" instead of a "special stamp duty".  So, would it not be better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be conferred with the power to take on the supervisory role rather than the Administration?



	In my view, it would not be right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allow the Bill to go through without providing for a mechanism whereby the Administration must review the SSD and put forward its recommendat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ailing which the SSD will cease to appl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ill be assured of a review and the decision to continue or not to continue with the SSD will rest with Legislative Council.  This means th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stead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administer the authorities in enforcing the legislation.  By so do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doing nothing more than performing its function of monitoring the Government, which is an authority bestowed upon us by the Basic Law.



	I am therefore proposing a sunset date of say, 18 months from 20 November 2010, by which date the SSD will cease to apply.  That is, the SSD will cease to apply at midnight on 19 May 2012, being 18 months after the SSD came into effect, and that Legislative Council will have the power to amend the sunset date by resolution.



	Chairman, from time to time, our Honourable colleagues say that they feel powerless to challenge the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s.  This is the opportunity you have been asking for.  If you vote against it, you are rejecting this right that you should have.  They also say that they do not receive due respect from the Government ― surely, yes, you have because you are voting with them ― and their recommendations are usually left neglected.  This, I stand to be neglected today and I am very proud of it.  Today, a prime chance is given to every Honourable Member: just cast a vote to support this sunset clause and have the dignity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reinforced.


	主席，多位議員早前發言時說，這項日落條款會帶給“炒家”一個很清晰的信息，讓他們知道這項日落條款在某時某天便會終結，於是他們便把所有刀磨利，盤算如何“搵錢”。主席，如果他們有認真看我建議的日落條款，便會知道這是不會發生的。他們說政府和某些黨派批評我這項日落條款，是恐怕“炒家”會重現市場。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這項額外印花稅，是我們運用我們的權力賦予政府的，為何我們不可以取回這權力，要求有日落條款，以決定何時收回額外印花稅，何時不收回？為何一定要信政府？是否因為它出言恐嚇，說“炒家”有此傾向？我的日落條款是寫得很清楚的，難道“炒家”明知道立法會不會受控制也膽敢“炒”和賭這一局？沒有賭家會這樣的，主席。陳鑑林議員當然支持政府，我也支持政府，但我們有時候也要站出來。主席，受影響的業主有150萬......你不支持地產商......你不用驚慌，我沒有要求你支持地產商。每逢地產商說話，貴黨有些人總是說不對。主席，不應該是這樣的。我無需他們支持，但他們要向150萬名業主交代，為何他們要多繳付15%？他們又不是“炒家”。主席，如果政府要捉“炒家”，便應該針對性地捉那些“炒家”，而不是針對那150萬名業主。



	主席，2012年快到了，會出來投票的那些業主，麻煩你們認清楚，那些議員是否真的代表你們？今天支持政府的議員，是否因為恐怕“炒家”會重現？主席，如果天尚未黑便驚鬼，我們便無法做人了。



	我不介意他們用這個方法來爭拗，我亦不曾發出一封信要求他們今天支持我。我不會令建制派難做，也不會令反對政府的議員難做，但好像我剛才說，我很高興看到現在有政黨支持政府。我也希望看到大家合作，因為這是一件好事，但請不要因為反對地產商而令150萬名已置業的業主，由於在24個月內把物業出售而需繳付額外印花稅。麪包價便是因為這樣而上升的。



	我昨天及剛才也提到，“財爺”說他也不知道為何樓價會“乾升”。主席，那是因為有額外印花稅，所有人賣樓時一定會加15%，樓價豈不“乾升”？成交那麼少，土地供應又少，需求卻多，於是導致這個問題。



	所以，主席，我不介意你們是否支持我，問題是我有責任告訴你們這是重要的。多位議員說權力要歸還立法會，現在便是一個機會。在這問題上，你們並非可以說算了吧，今次支持政府，下次再算。在民主道路上是沒有這樣的事的。在民主道路上，即使是一小步也要走。(計時器響起)





全委會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石禮謙議員：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13A條，予以二讀。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在二讀辯論時已提及會支持石禮謙議員所提出關於加設落日條款的修正案。為何局長會反對加設落日條款呢？原因是當局擔心此舉會給巿民及“炒家”一個錯誤信息，以為政府沒有打擊炒賣活動的決心。



	主席，我要重申一個更清楚的信息。我們之所以支持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並不是因為我們與地產商的利益連成一線。我們特別指出，額外印花稅變相要巿民多付金錢。如此，既然推出額外印花稅只是基於一個特別的原因，或為達到一個清晰的目標，而並非為增加庫房的收入，那麼當有關目標尚未達到、成效尚未顯現時，便有需要進行檢討。這是第一項理由。



	主席，第二項更重要的理由是，正如我在恢復二讀辯論時亦提到，我們在審議《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時，發覺當中存在很多問題。不過，基於時間迫切，我們認為具有追溯力的條例草案需要盡快獲得通過。



	甚麼事令我們最感不安呢？是豁免範圍。主席，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及，有些業主之所以在24個月內“處置”其物業，其實並非因為他們所想透過炒賣圖利，而是基於某些原因，他們不得不出售物業。那麼，有關情況可否獲得豁免呢？


	我們亦曾舉出一些例子，譬如業主突然病重，甚至病危，為了醫病，便不得不把唯一的財產(即他的物業)出售。如果他不賣掉物業，便無錢醫病。難道這種情況也不能獲得豁免嗎？



	當家庭出現經濟危機時，即使業主不想出售其物業......如果業主不出售其物業的話，便會對家庭構成嚴重影響，例如會影響小朋友的教育，或會使家庭陷入重大的經濟困難。他本來不想出售其物業的，但基於各種因素而必須這樣做。他原本把物業賣掉便能解決經濟危機，但卻被迫行乞或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類似的例子，我們曾多次提出。



	另一種可獲得豁免的情況，是業主提名別人接受物業權益(俗稱“加名”)。他們不是炒賣物業，只是“加名”而已。不過，在條例草案下，“加名”也符合“處置”的釋義。最終，我們向政府成功爭取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加名”可獲得豁免。雖然以往兄弟之間的“加名”是不獲豁免的，但我們最終也成功爭取。



	然而，仍有很多問題是我們不能成功爭取而獲得解決的。余若薇議員早在審議條例草案初期已提出，政府能否在徵收額外印花稅的同時，設置上訴機制，讓有正當理由證明自己不是炒賣物業的賣家(他們是逼不得已才把物業賣掉)可獲豁免呢？我們所要求的不是很廣闊的豁免，因為酌情權始終在政府手中。如果當局認為賣家須提出確鑿的證據才能獲豁免，我們也能接受這種做法。不過，當局必須設立上訴機制，讓他們有渠道獲得豁免。然而，政府當局由於種種原因，不推行有關機制。



	主席，我們難以跟政府爭拗。究竟當局可否推行上訴機制呢？對於我們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很多稅務問題，我知道可透過類似的上訴機制而得以解決。類似的上訴機制是不會隨便讓申請人“成功上訴”的。如果政府說辦不到，那麼我們也無法強迫政府設立。



	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的確會出現很多教人意想不到的後果，甚或使業主陷入重大困難。我認為不應把這些困難加諸在他們身上，所以我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增設上訴機制或修訂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



	主席，如果條例草案不設落日條款的話，那麼對不起，我對特區政府能否自動自覺地對有關條例進行修訂或檢討，真的一點信心也沒有。我相信本會亦有很多同事對政府是沒有信心的。


	因此，落日條款能起強制性的作用，以及給予政府重大推動力。那麼，落日條款應如何運作呢？如果在18個月內(這是一段能看到成果的時間)，或是在18個月的期限快將屆滿，而其間的確有很多人遭受很大困難的話，為爭取立法會議員支持繼續實施額外印花稅，政府便會做兩件事情：第一，向我們證明額外印花稅的確有成效，能穩定樓巿；及第二，提出修訂，使這些陷入艱苦的人獲得豁免。我認為這項“落日條款”能起正面及積極的作用。



	主席，我之所以如此清楚地作出解釋，是希望能滿足局長的要求，並希望不會傳遞錯誤的信息，以便讓大家清晰地知道我們提出設立落日條款的原因。



	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落日條款當然是重要，因為跟我們的政治制度有關，政府只是向我們提交法案而已，在取得票數通過後便沒有責任，因為在國會內無須有一個執政黨支持它，它亦不像總統般與國會分權。所以，其實很簡單，從制度設計上，它無須負責任。



	當然，在這個立法會內，每次都提出落日條款固然是不行，但如果問題具很大的爭議性，當然應要這樣做。這就是為何在很多具爭議性的事項，或我們對政府沒有信心的問題上，我們也要在這個政治制度下運用這項條款來保障受影響的人。所以理論上，我覺得應要支持石禮謙議員，因為做人一定要講原則和道理，而不是凡政府的東西，便一定要支持。



	我記得日落條款也曾在本會出現過一次，是吳靄儀議員提出的。當天又是這樣，因為政府輸了官司。曾蔭權之前很大口氣的對傳媒說：“我的金口一開，行政命令便等於立法。不相信？打官司吧。”那便被人打敗了，但被人打敗後又要求饒說：“沒有時間，要盡快立法，否則，李國能又敲打我，打得我遍體鱗傷。”他乞求延期。所以，我記得那一年大家在8月仍要開會。在這個情況下，政府卻鐵面無公，不是鐵面無私。總之，當時劉江華議員離開了  也不知道他當時是否已進入了行政會議，應該是仍未的  他說一項條文也不讓修正，亦不會讓它通過。由於他這樣說，吳靄儀議員便沒有辦法，數票不夠便求諸公道，求諸石禮謙議員說的公道，無論是誰令政府無法不做，或政府因為本身的理由而無法不做的東西，立法會當然有責任說：你是自己把自己弄到這樣，或是我們把你弄到這樣。雖然你一定是有guilt，一定是有原罪，但你也要行好，一個人是要懺悔的。你把自己弄到這樣的地步，那我們立法會議員便為你做告解。不要緊，如果你犯了罪，是不要緊的，是不是？有機會便告解吧。我們有18個月的時間來看看怎樣，看看你有沒有改過從善。如果不行的話，沒有理由因為你自己的問題，而禍及一些無辜的人，本會無法不跟你的遊戲走。



	說到這裏，單是那個遞補機制便是這樣，你是否膽敢提出月出條款，每晚一有月光時便討論一次？這個......





全委會主席：梁議員，請說回現在處理的議題。





梁國雄議員：不是，正在說道理、法理，因為石禮謙議員挑戰我們，問我們現在是否夠膽支持他？我當然夠膽支持他，我是用腦袋的，而不是以屁股作腦袋的。



	很簡單，主席，所以我也呼籲我們的議員應要支持石禮謙議員。其實說到最後，關鍵是立法會能否把關，而不是有否日落條款。就日落條款，只是說我們任何人覺得政府所做的東西可能有疑問，而很快便會看到結果；或我們已開始在立法會討論時，疑中留情，又或時間有所限制，我們迫政府給我們一個承諾而已，那麼何樂而不為呢？所以，在這點上，我知道主席很不耐煩，因為可能我的發言離了題，但其實是否離題，是視乎你是否懂得聽而已，是嗎？愛因斯坦說話，也有人會問：你為甚麼說這些東西，試題內是沒有的，會考時是沒有的......不行的......





全委會主席：梁議員，你有否離題，是以主席的理解作準的。





梁國雄議員：我知道，我不會看低你的理解力，以你的理解力，當然知道我說這點是有意思的，是不是？



	所以，石禮謙議員今天所說的是有道理的。我也忘記了，當天范太不讓我說，但我一定要在此談日落條款、落日條款時，石議員，你又是投甚麼票呢？因為你又有......





石禮謙議員：我反對你......





梁國雄議員：還是你又有超自然的需要呢(supernatural call)？其實，我是公道的，你不要在此挑戰我。我的腦袋仍在這裏，而不是在那裏。所以，做人不要太小看別人，我是根據邏輯的。



	主席，石禮謙議員的做法固然可能是因為他有特殊的利益，但我們要學習一下思想方法，給魔鬼說中了的東西，你也是要支持的，不過是因人而廢言而已。本會是因人而廢言，我跟你也是差不多的慘敗，我只有一個人，政黨從前便有3票，否則也有1票。我們不應這樣行事的，是不是？我覺得這是對的，所以，石禮謙議員又出那一招了，他經常說：“是涉及150萬名小業主利益的，你們這羣議員要選票，是否夠膽忤逆？”這又說出了本會的其中一個秘密，便是有些人是不用這樣的，你是唬我吧？我的原罪便是因為我要取得選民的票。



	所以，我呼籲所有......不過，邏輯這東西是很自然的，因為當天范太任主席時也反對日落條款。所以，我也很希望各位同事或正在看這項辯論的朋友想想，如果一個人沒有原則，即使贏得全世界，又會得到甚麼呢？所以，我希望石禮謙議員這項修正案能獲得更多人支持。石議員，我知道你是魔鬼，不過魔鬼有時打噴嚏或有natural call也可能是對的，會到了一處對的地方，是剛好顛倒的。所以，我希望石禮謙議員的非自然呼喚，自然地獲得別人的支持。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也有衝動要發表幾句。因為這日落條款令我記憶猶新，早幾年辯論《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稱“《截聽條例》”)時，梁國雄議員亦有發言，不過他當天每隔兩句便說一次“日落條款”，把他的發言與主題混在一起，而他今天的發言似乎已較為理順。



	主席，關於日落條款，我希望各位同事不要說：“我是支持日落條款的，無論甚麼議題，我認為我應該有控制權，我便會支持這日落條款”，又或以是否支持地產商，或不支持地產商，來考慮今天是否支持落日條款  當天稱為“日落條款”，今天卻聽到很多同事稱為“落日條款”，可能需要主席裁決究竟哪種譯法較為正確  但無論是“落日”還是“日落”，我們都應以事論事，考慮我們今天是否應該支持這項sunset clause。



	我剛才在二讀辯論時已經表達了，我在考慮這事項時，我真的有衝動想支持石禮謙議員。原因不是因為凡是日落條款都會支持、因為這可以把控制權交回我們手中；或凡是日落條款我都會反對  正如我當天在辯論《截聽條例》時反對日落條款一樣，而是我剛才在二讀辯論時已表達過，我對額外印花稅其實是不滿意的。原因是第一，它是非常苛刻的政策，強行徵收人家15%稅，亦沒有上訴機制，當時我亦認為應該有上訴機制，否則差不多好像要強搶人家的錢一樣。當然，絕大部分的情況都不是要搶人家的錢，但仍然不排除有些很特殊的情況，例如我在二讀辯論時亦指出，有些人遇上健康或經濟問題等，需要處置他的樓宇時，而他在這兩年期內便要受額外印花稅的懲罰，對這類人來說是不公道的。



	我亦提及額外印花稅是沒有效用的，因為其效用只在首1個月，無論對樓價或樓市只有些微影響。但是，我亦指出額外印花稅有些微效用，便是在很惡劣的情況下、我們現時面對樓市熾熱，樓價不斷飆升的情況下，如果我們撤銷額外印花稅，我很擔心現時已經惡劣而額外印花稅也控制不了的情況，會進一步惡化，這是我所擔心的。因為事實上，在沒有額外印花稅的情況下，我們看到有很多“摸貨”的情況出現，而每一次的“摸貨”都會把樓價提升，這是不爭的事實。在現時市場仍然混亂，樓市依然熾熱的情況下，是不宜貿然撤銷印花稅的。



	然而，我同時責成政府必須留意樓市的情況，因為樓市瞬息萬變，大家如果回想過往樓市下跌的情況，在事前是沒有任何跡象的，大家都不會知悉多少個月之後樓市會下跌。如果外圍出現特別情況，或香港內部出現特別情況，樓市便會立即逆轉。



	早幾年前，我仍然積極參與樓宇買賣的法律工作。我們時常開玩笑，樓市可以在短短上一次洗手間已經不同，因為樓價升得太厲害或樓價一下跌，局面便會扭轉。這種說法可能略為誇張，但是，樓市逆轉或繼續上升，不是大家可以預測的。所以，我原則上不是不支持額外印花稅，而是希望盡快撤銷，一旦不再需要便要撤銷，因為這是懲罰性的措施，亦可能會造成不公道的情況。


	不過，要訂下一個期限在何時撤銷，很抱歉，直到目前為止我也不能預測18個月或24個月後，或甚麼時候會撤銷，即使下星期樓市逆轉，大家都是不會知道的，而這責任在政府，它要密切監察，如果市場逆轉或出現任何不利的情況，它應該立即、盡快提出修訂條例，立即檢討是否需要撤銷這項嚴苛的政策。



	當然，有同事會說他們不相信政府，但是，我相信在樓市真的出現逆轉的情況，政府還不作出回應，政府便是責無旁貸。我認為政府是不敢不作出回應的，我有信心政府是不敢不作出回應的。因為如果市場有任何波動，便會影響百多萬名業主，政府承擔不起拖延處理的後果，所以，最低限度，這一次我也會相信政府，而不支持訂下死線，因為我真的不知道這死線是太遲還是太早。我唯一知道的是，如果市場因外圍情況，例如加息、金融海嘯、金融風暴等，可以在一、兩個月內完全把局面扭轉。



	因此，我在沒有水晶球為我預測未來市場的趨勢是如何的情況下，我無法支持明確18個月的期限。因為訂下了18個月的期限後，政府便可以坐在那裏不做事，可以推說它要等18個月，因為議員給了18個月期限。然而，我認為政府需要時刻密切監察市場，適時採取行動，在不需要額外印花稅之時，立即把它撤銷。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有關這項sunset clause，我們過去的確稱之為“日落條款”，但我認為“落日”也應該是可以的，因為李白有這樣的一句詩：“浮雲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只要大家明白便可以了。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石禮謙議員動議有關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的修正案，建議因《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而生效的所有修正案的有效期在2012年5月19日午夜屆滿，或以立法會藉決議所指明的日期取代2012年5月19日的屆滿日期。



	正如我剛才發言提到，根據石禮謙議員提出的條文，有關的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不單適用於額外印花稅，亦適用於條例草案下取消延遲繳付價值2,000萬元或以下住宅物業交易印花稅的安排。基於以上的原因，當局認為有關的條文不能接受。



	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會削弱額外印花稅的效力，因為投機人士會得知或猜度額外印花稅的失效時間。既然我們無法預計額外印花稅在何時不再需要  劉健儀議員剛才說得十分好，而有關條文很容易形成某些預期，以至向市場發出錯誤的信息，以及令物業市場增加變數，因此，我們懇請議員不要支持石禮謙議員動議的日落條款及延伸機制的修正案。



	其實剛才湯家驊議員生動地說明，我們會向“炒家”提供日期，請他們作好準備。他的說法亦十分好。



	剛才亦有議員擔心額外印花稅會影響一般用家或人士，我覺得這件事要整體來看。第一，我們訂在24個月。一般用家，如果是自用，買樓後會裝潢一番，不會在24個月內轉手。第二，在豁免方面，我們已聽取大家的意見，盡量將可以客觀、有肯定性的情況，以明文規定的方式納入法例內的豁免範圍，有一句英文諺語形容得很貼切：人生有兩件事有一定的肯定性，就是死亡和稅。所以，如果我們在這方面不能肯定或不能客觀，對將來額外印花稅的效用會大打折扣。當然，我們聽取了議員的意見，會不時檢討額外印花稅存在的需要，在認為無須繼續實施的時候，一定會根據立法會的程序修改法例。



	我在此再次作出承諾，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每24個月或當有需要時，我們會及早檢討額外印花稅。我們相信，只要得到議員的支持，修改法例的程序應可順利和適時進行並得到通過。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石禮謙議員：主席，很多謝局長的答辯，解釋政府的立場。這次我很感激他們肯作出改變，表示每24個月便會作檢討。如果我不是提出這項日落條款的話，主席，這個政府便不會低頭說會在24個月後或之前回來作檢討。



	主席，我覺得這也是好的，他們聽到後便去做。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現在這個政府很多時候，都要迫他們做事的，為甚麼呢？因為他們當官的，尤其是我們在Panel或Bills Committee所見，他們很多時候都不吃人間煙火，主席，既沒有諮詢業界所面對的問題，但當他們要制訂一項政策的時候，便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主席，就這項日落條款，正如我剛才所說，這項政策的影響可不是開玩笑的。主席，這項額外印花稅有機會影響任何一位業主及新做業主的，有時候業主買入了一個單位，但根本不知道會否要將它賣出。



	主席，正如剛才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議員所說，她既相信自由市場，但又感到混淆，不知道市場的狀況如何，又這些、又那些，好像不可以決定其地位是甚麼。讓我告訴劉主席，就這個問題，她剛才解釋說有了一個日子，便會好像湯家驊議員般......湯家驊議員的說話我是理解的，因為很多時候當湯家驊議員不想聽時，他說完自己那套後便會離開會議廳，這就是湯家驊議員的特色，坐在會議廳有一定年日的議員都會知道。但是，劉議員的發言便不同，她每次的發言都是衡量過和瞭解過的，所以她才會擔任內務委員會主席。



	主席，她剛才說怎可以接受定了一個日子，例如5月18日，這樣是沒有可能的。問題是，我提出這項日落條款，是要把權力交回立法會。梁議員剛才說得對，這是一個憲制的問題，我們現在想將權交回立法會，由我們來決定如何保護市民的利益，這不是地產商的問題。



	主席，過去數年，每年的地產買賣交易達20萬宗，包括約不多於12 000間的新樓，主席，其餘185 000個單位全部是二手樓。這185 000個二手單位在市場上不斷游來游去，令很多人有機會在二手市場換樓、買新樓或換二手樓。



	主席，對地產商而言，把這15%的額外印花稅加進去並不要緊，但現在這個問題，我不是......我自己也是業主，我也有子女，我也看到香港現在的情況，用這種間接的手法來打擊“炒家”，令全港700萬人都要陪“炒家”，其實捉賊不是這樣的，我們的法例不是這樣的。為何這項法例要這樣做，要以“一刀切”的方式，不理誰在這兩年內買入樓宇都要這樣做？



	我的日落條款其實很簡單，就是權最好是交給立法會。試想想，現在我們有60位議員，將來便有70位，我們真的要信任立法會有這種能力和資格來決定這項條款是否應該繼續下去。在這方面，主席，我已經解釋過很多次，我不想再重複。很多謝各位議員跟我玩了這麼多小時，我要向你們道歉。



	但是，這對香港整體樓市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如果這項日落條款是存在的話，便可以保障小業主，因為額外印花稅是會影響他們的。試想想，他們有機會賣樓卻賣不到，正如Margaret NG議員剛才所說，他們需要錢來醫病，卻會因為有額外印花稅而未能成事，這樣便會令社會產生問題。



	主席，我很希望政府......雖然今天我的修正案不會獲得通過，其實我沒有想過會獲得通過，但我只想站在這裏讓我“發牙痕”，讓我說出自己的良心話，讓我可以第一次反對政府的看法。但是，我並非不支持政府的條例草案，我是支持的，我只是希望把它完美化。



	主席，在這方面，我想多謝各位議員，我不是需要他們的支持，他們是否支持我的修正案，可自行決定，但在作出決定前，請清楚地瞭解我修正案的條文是甚麼，不要因為有了一個日子便感到害怕，那個日子是可以浮動的，一直延至第二年也可以，不是停頓在這裏的。



	主席，我很多謝你。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新訂的第13A條，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石禮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braham 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石禮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全委會主席：我相信我們沒有可能在今晚午夜前完成議程上所有事項。所以，我會在大約晚上10時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下午2時30分恢復會議。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黃宜弘議員、石禮謙議員、劉秀成議員、張國柱議員及謝偉俊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李國麟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余若薇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陳淑莊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張學明議員、甘乃威議員、陳克勤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6人贊成，15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7人贊成，15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秘書：詳題。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詳題，有關的修正純粹屬於行文上的修正。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詳題(見附件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詳題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

STAMP DUTY (AMENDMENT) (NO. 2) BILL 2010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10年印花稅(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即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最多15分鐘，另有5分鐘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10分鐘，而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7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盡快落實制訂標準工時。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葉偉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盡快落實制訂標準工時

EXPEDITIOUSLY IMPLEMENTING THE FORMULATION OF STANDARD WORKING HOURS



葉偉明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對很多香港僱員來說，長時間工作並非甚麼新鮮事物，所謂“有開工，無收工”，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平常不過的事情，難怪香港的超時工作情況多年來均在國際間名列前茅。然而，習以為常是否等於我們可以掩耳盜鈴，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們認為隨着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打工仔女”對立法制訂標準工時的需求已迫在眉睫。



	在上次就最低工資的立法工作進行辯論時，我們曾經指出，在落實最低工資方面出現爭議，並非《最低工資條例》本身的問題，歸根結柢，是香港勞工法例本身殘缺不全。我們在推動就最低工資立法時，已同時指出就標準工時立法是不能迴避的問題。如果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能夠同步落實，根本便不會出現“飯鐘錢”及休息日工時計算的爭議。我認為政府亦看到這個問題，所以行政長官才會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應展開有關標準工時的研究。然而，我們還要研究多久？何時才可公布落實的時間表？所以，我今天動議這項議案，便是希望藉此機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廣大僱員的福祉為依歸，加快研究步伐，為落實標準工時確立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事實上，部分國家及地區已實施標準工時多年，雖然彼此的社會現況及生活指標不同，但它們的經驗仍足以讓我們學習及借鏡。以鄰近地區為例，新加坡把僱員的每天工時訂為8小時，每周工時為44小時，逾時工作的薪酬是正常薪酬的一點五倍。至於台灣，標準工時訂為每天8小時，每兩周工作84小時，獲准許的逾時工作時數上限為每天最多4小時，每月最多不超過46小時，而逾時工作的薪酬則介乎較正常時薪多出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之間。在特別情況下，僱員更可能獲支付雙倍薪酬。姑勿論其運作模式在香港的適用程度如何，我們認為有關政策對當地很多僱員來說，最低限度確實能發揮一定的保障作用。



	然而，代理主席，反觀香港，無論是高薪或低薪僱員，超時工作的情況均非常普遍，加上欠缺政策及法律規管，令問題越趨惡化。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僱員每周的平均工作時數應約為40小時。但是，我們均知道本港僱員每周的工作時數實際上遠遠超出此數。根據《2010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所載結果，部分行業的工時明顯偏高，例如飲食業僱員的每周工作時數中位數，便已超過50小時，中式酒樓菜館的員工甚至高達60小時。此外，從事保安服務的僱員的每周工作時數中位數也高達66小時。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醫生亦經常投訴，他們的每周工時也超過六十多小時。不過，關於醫管局或有關專業人士的超時工作情況，我會留待潘佩璆醫生稍後作出詳細講解。



	就此，當局究竟有否跟進導致這些行業工時這麼長的原因，以及有何配套措施保障這些員工的應有權益及職業安全健康？現實的情況是，不少本港僱員在與僱主簽訂僱傭合約後，便好像簽署了一紙賣身契，把無價的時間全部奉上。



	代理主席，長時間工作的影響不單局限於個人層面，更會擴及整個社會，對社會的穩定發展造成一定影響。首先，僱員每天超時工作，最直接受到影響的便是他們的家人。工聯會早前曾進行一項相關調查，發現超過四成受訪小學生每星期與父親一起吃飯的機會少於4次；超過八成受訪學童的父親因加班或擔任夜班工作而無法回家與子女用膳；逾七成受訪者每周與父親出外逛街的次數是兩次或以下；有六成受訪者希望父親能夠早點回家。長時間工作已直接剝削不少僱員與子女的親子時間，對小朋友的身心成長造成不良影響。除了親子關係之外，在部分雙職家庭中，夫妻之間亦由於欠缺時間溝通而導致關係疏離，甚至離婚收場。



	已組織家庭的僱員尚且如此，單身的又如何？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早出晚歸，哪有時間結織異性和談戀愛？怎樣響應特首所提出要養育3個孩子的目標？工聯會屬會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的婦女事務委員會曾訪問五百多位平均年齡為34歲的文職女性，當中高達97%受訪者贊同工作壓力及長工時已嚴重影響她們的家庭生活質素。在受訪對象中，只有45%擁有一個核心家庭，有四分之一至今仍屬單身。部分女性因面對長時間的工作壓力，令她們在發展個人興趣及社交方面受到窒礙，這不單令她們的生活變得乏味及失衡，亦成為她們無法組織家庭的原因之一。



	同時，經常長時間工作亦令員工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早前有一位任職清潔工的女士，便因為無法承受長時間的工作壓力而感到心力交瘁，最終選擇跳樓輕生。此外，亦有些職業司機因工時過長，以致睡眠不足、精神不振，最終導致交通意外。事實上，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工時過長而引發的各種受傷或死亡個案其實屢見不鮮，並非三言兩語可以概括。



	代理主席，在今年年初，有團體就基層勞工的職業安全健康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有接近八成受訪者出現失眠、容易發脾氣及食慾不振等最少一種情況，連續工時長是其中一個原因，所佔比重是28.4%，足可顯示長工時對勞工精神狀態的影響。在生理健康方面，有七成受訪者表示連續工時長及工作程序重複，是導致他們筋肌勞損的主要原因。此外，有超過六成受訪者並沒有因為筋肌勞損而前往求醫，何解？當中有13%受訪者指出，是由於工時長而令他們錯失接受各種醫療服務的時機。



	很可惜，現時標準工時在本港仍處於研究階段。去年12月，當局回應我的質詢時表示，會分多個範疇進行有關的研究工作，包括瞭解其他地方的相關經驗、掌握本港勞動人口及各行業目前的工時詳情，以及與持份者進行溝通等。但是，我們現時根本不知道政府的研究進度已到達哪一階段，進展情況如何？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大眾對相關工作的瞭解明顯不足，社會未能就這方面進行廣泛討論。因此，我在議案中除了建議成立勞、資、官三方參與的研究小組及訂出時間表之外，還建議當局主動徵詢持份者的意見，定期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及勞工顧問委員會作出匯報及討論，同時希望透過各種宣傳，加強市民對標準工時的認識和瞭解，以提升研究工作的透明度及加快其進度。



	在細節方面，我們認為當局應研究各個團體及界別的意見，例如工聯會提出以每天工作8小時或每周工作44小時作為釐定準則，以平衡員工的工作及家庭生活。此外，我們亦要求當局向僱主推廣每連續工作4小時，便給予僱員30分鐘休息時間的做法，以免因長時間工作而過度疲勞。僱主亦應向每周工作超過44小時的僱員，發放以時薪一點五倍計算的薪金，作為加班補償。再者，我們要求嚴格執行休息日、法定假日及有薪年假規定，避免僱主要求僱員以這些假期彌補超時工作時數。另一方面，當局有需要修訂《僱傭條例》，把星期日以外的所有公眾假期納入為法定勞工假期，從而制訂劃一的工時計算準則，以及制訂家庭友善政策。



	我相信立法會有些同事未必完全同意我剛才提出的建議，這並不打緊，我們只是希望藉此機會帶起社會上不同界別和人士的討論，凝聚共識。我不希望政府在公布研究報告時，聲稱標準工時遇到很多阻力、困難，於是又再原地踏步，這是我最不願見到的情況。


	代理主席，隨着工時越來越長，“打工仔女”的生活質素每下愈況，他們的生活便是工作、工作、繼續工作，這對整體社會將造成負面影響，加上香港尚未就標準工時立法，亦欠缺保障僱員的完善措施，這些均是落後於鄰近地區的狀況，長遠而言不單無助香港的經濟發展，更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所以，我希望透過今天的辯論，令大家正視工時問題，並促使政府進行認真及聽取各界意見的研究，而不要繼續蹉跎歲月，令落實標準工時的工作變得遙遙無期。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偉明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經過勞工界爭取多年，《最低工資條例》於今年正式實施，為勞工權益踏出了一大步；然而，最低工資與標準工時必須相輔相成，才能最有效地發揮保障基層工人及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作用；就此，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廣大僱員的福祉為依歸，全力為立法制訂標準工時作出準備，並盡快落實有關工作，包括：



(一)	訂出規管工時的研究期限及時間表；



(二)	成立政府及勞資雙方均有代表參與的‘標準工時立法研究小組’；



(三)	定期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作討論，以及向勞工顧問委員會作出進展匯報，一方面加強立法會監察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增加有關工作的透明度，令公眾及勞工界知悉研究的進度；



(四)	主動向各行業工會及相關持份者瞭解其對標準工時的意見；及



(五)	透過各種宣傳和教育，增加市民對標準工時的認識和瞭解。”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葉偉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黃成智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黃成智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黃成智議員：代理主席，今天葉偉明議員提出有關標準工時的議案，不知道議員有沒有機會享有標準工時呢？我相信沒有機會了，因為會議一直舉行至現在，而且還要繼續下去。當然，各位局長和高官也沒有標準工時，其實這是不健康的。



	標準工時這議題在立法會其實已討論了很多次，過去兩年，大家在議會內外談及勞工政策問題時，都聚焦在最低工資問題上，標準工時這個十分重要的勞工訴求，很多時候都被輕輕帶過。但是，民主黨認為我們絕對應該堅持爭取立法制訂標準工時，以保障數以百萬計“打工仔”應享有的勞工權益。



	葉偉明議員的議案和我代表民主黨提出的修正案的字眼，大家都會覺得是耳熟能詳或似曾相識的措辭，或會因此質疑有沒有需要在議事堂上辯論。雖然很多人都有一種想法，便是認為議題已說了很久，政府也無動於衷，所以說了也沒有用。但是，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此一時不同彼一時，可能早前提出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聲音被最低工資的議題蓋過了，但現時最低工資已塵埃落定，我們是否應該重拾標準工時的討論呢？



	我希望大家容許我重溫過去兩年在議事堂發生的一些事情。雖然未必齊全，但希望大家可以重溫。在2009年10月，行政長官在答問會上回答議員問題時曾經提及，現時要先解決最低工資的問題，然後重新研究標準工時。此外，在2009年12月，立法會辯論有關新職業文化的議案時，民主黨曾提及若要成功推動新職業文化，讓數以百萬計勞工階層在工作與生活上得享平衡，標準工時是萬萬不可或缺的。到了2010年6月，我在辯論梁家騮議員提出的有關標準工時的議案時亦提到，隨着最低工資將會立法確認，有關當局應該開始聚焦討論標準工時這項重大的政策，給“打工仔”一個交代。



	今時不同往日的原因是，去年7月立法會高票數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後，現在是第一次在立法會大會上重新辯論標準工時這項重要的立法議題。最低工資已通過了，當局已沒有甚麼顧慮，也沒有甚麼理由或藉口不加速研究標準工時立法，從而令廣大僱員受惠。基於設立標準工時對平衡生活與工作都有正面的作用，民主黨希望大家今天能善用這項議案，深入地一起討論，給政府一些實質的建議。



	代理主席，民主黨多次提及理想生活模式應該平均分配工作、休息和活動時間，令各方面得以平衡發展。與此同時，制訂標準工時已是國際大勢所趨，國際勞工組織早於1930年已經制訂有關工作時數的國際公約，亦得到多個成員國支持。現時多個國家及地區已簽署和落實公約的條款，包括香港鄰近的地區。因此，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加速進行標準工時的立法工作，不能再延遲。



	就葉偉明議員動議的原議案，民主黨會表決支持，原議案的建議是絕對值得政府考慮的。但是，民主黨在原議案的基礎上，就政府的前因後果、研究範疇，以及政策的延伸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更具體的說法和建議，因此，我稍後會提出修正案，希望各位同事能夠支持。



	葉議員在議案的開端部分提及“經過勞工界爭取多年，《最低工資條例》於今年正式實施，為勞工權益踏出了一大步”。毋庸置疑，勞工界於《最低工資條例》得以落實的漫長路上確實付出了不少心血，也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我們必須認同的。如果沒有他們多年來的堅持，今天基層僱員恐怕未能享受到工資下限的保障。然而，在爭取最低工資立法的漫長旅途上，勞工界並非孤軍作戰。民間的壓力團體、政黨、議員、很多民間組織、弱勢社羣的家屬，以及基層街坊等社會各界人士，就《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的制定及修正過程給予很多意見。因此，民主黨認為在充分肯定勞工界的功勞的同時，我們亦要承認社會各界為最低工資立法所付出的一些貢獻。



	在下一個勞工權益的戰場上，即爭取標準工時的立法問題，勞工界仍需要與社會各界聯手，共同為基層僱員爭取權益，所以，民主黨會全力支持，並發動民間組織響應。在制訂標準工時的具體措施上，民主黨認為除了制訂規管工時的研究期限及時間表外，我們覺得“超時工作應有補償”都應納入研究範疇內。兩年前，行政機構向立法會提交《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時，未能一併處理立法規管標準工時的問題，因此引致早前社會上就膳食時間及休息日應否有薪等問題，出現很大的爭議。



	此外，勞工處就最低工資制訂的指引遲遲未推出，雖然最低工資在去年7月已獲通過，今年5月便要實施，但遲遲未有指引，令情況十分混亂，甚至在處理問題上有失誤時，把難題推到勞資雙方身上。對於這些情況，有關的政府部門實在難辭其咎。因此，在制訂標準工時問題上，當局應該汲取教訓，把工時數字和超時工作應有的補償一併列入研究範圍內，從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日後可能出現的爭議。



	當然，在制訂標準工時的具體措施上，我們過往可以看到有不同議員對一些不同理據和數字的建議，民主黨在這階段保持開放態度，我認為當局應該以“腦震盪”(brainstorming)的形式，進行一些初段的集思廣益工作，為研究工作增添正面的考慮因素。



	代理主席，我最後促請政府全面落實與標準工時目的息息相關的家庭友善政策。家庭友善政策能夠紓解各種工作問題所引起的生活壓力，亦能幫助市民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民主黨促請政府採取全盤措施，讓家庭可以發揮功能，使家庭成員能夠互相扶持，共同對抗生活中可能遇上的問題。



	第一，引入家庭影響評估，檢討公共政策和行政措施對不同模式的家庭的影響。第二，針對一些獨特的家庭或特殊的家庭(例如跨境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及貧窮家庭)的特別需要，加強對他們的支援。第三，透過設立男性僱員侍產假，以及提高誘因，鼓勵僱主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政策，讓僱員可以同時兼顧家庭和工作。第四，希望可以設立家庭日，呼籲各界重視家庭的價值。我相信透過上述的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模式，不單可以消減員工的工作壓力，達到提高生產力及工作質素的目標，亦可減少勞資糾紛，最終令勞資雙方同時得益。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黃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黃成智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葉偉明議員的議案。



黃成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最低工資條例》”之前刪除“經過勞工界爭取多年”，並以“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多年來一直是香港勞工階層要求落實的合理權益；雖然經社會各界多年爭取後”代替；在“於今年”之前加上“得以”；在“一大步”之後刪除“；”，並以“，”代替；在“規管工時”之後加上“及超時工作應有補償”；在“意見；”之後刪除“及”；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六) 制訂及落實與標準工時目的息息相關的家庭友善政策，以推動工作生活平衡”。”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成智議員就葉偉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葉偉明議員提出今晚有關“標準工時”議案辯論，亦多謝黃成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我同意葉偉明議員在議案中指出，法定最低工資為勞工權益踏出了一大步，亦標誌着勞工權益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法定最低工資能於本年5月1日全面推行，是勞資雙方和政府協商及互諒互讓的成果。法定最低工資推行至今，整體上初期運作暢順及平穩。但這只是個開始，我們一定會密切留意實施的情況，尤其是對勞工市場、中小企和經濟的影響。我們亦會繼續努力深化最低工資的落實，積極進行宣傳和推廣，並主動視察各低薪行業的工作場所，保障僱員權益，全力協助有需要的僱主及僱員。



	事實上，這次法定最低工資的經驗，讓大家再次體會到每一項影響深遠的勞工政策，都必須先得到僱主、僱員及社會各界的充分討論，建立共識，才可以成功制訂和推行。我想強調，標準工時所涉及的議題相比最低工資更為複雜，影響的僱員層面亦更廣。現時社會各界對於香港應否訂立標準工時的意見，有很大分歧。因此，我們必須謹慎處理，避免過早就問題定下結論。



	隨着行政長官於去年10月的施政報告承諾就標準工時展開研究，勞工處已經啟動有關的政策研究。政府現時的首要工作是透過政策研究深入理解這項議題，以掌握標準工時不同的運作模式。在進行政策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會瞭解其他地方在規管工時方面的制度和經驗，而政府統計處亦會協助收集有關香港勞動人口及各行各業目前的工作時數情況，例如協議工作時數及超時工作等數據，以便作深入的分析。我們希望透過做好現時的政策研究工作，為社會就這議題將來的討論奠下良好的基礎，加深社會各界和相關人士對這議題的認識及有助他們提出意見。


	根據我們就其他地方如何規範工時進行的初步研究，發現各地方有很多不同做法，規管工時的政策目標和所實行的措施往往跟個別地方本身的社會及經濟發展以至文化背景息息相關。舉例而言，其他地方規管工時是主要為了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有些則希望透過工時及相關政策達致工作和生活間的平衡。我們需要參考這些地方的經驗，但需考慮香港的經濟及社會情況和行業特性。由於不同社會環境下不同行業有不同的營運模式，標準工時對不同行業也會有不同影響，我們的研究需涵蓋行業的差異。此外，因法定最低工資才剛剛實施，我們必須考慮它對企業運作、就業情況、工作時數和模式等的實際影響。



	鑒於標準工時這議題的複雜性，我們必須細心分析和研究，絕不能草率下任何結論。我們明白大家對標準工時的關注，亦十分重視社會各界的意見，我們會抓緊時間進行政策研究，務求明年年中完成。我們會在適當時候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及勞工顧問委員會匯報研究工作的情況。在現階段成立“標準工時立法研究小組”，實在是言之過早。



	此外，黃成智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到家庭友善措施可以推動工作生活平衡，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見。事實上，政府亦一直積極宣傳和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對推動工作生活平衡帶來正面的作用，我會稍後就這方面再作補充。



	政府一貫的政策是因應香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步伐，在合理平衡僱主及僱員利益的大前提下，循序漸進地改善僱員的權益和福利。我們會持守這重要的理念，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依歸，務實及客觀地研究標準工時這項影響深遠的議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在聽取議員的意見後，我會作更詳細的回應。多謝代理主席。





方剛議員：代理主席，葉偉明議員在這個時候提出“盡快落實制訂標準工時”的議案，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勇氣的做法。為甚麼呢？因為剛生效的最低工資所引發的問題也未完全浮現，葉議員便提出這項議案，真是唯恐香港的企業和低競爭力的人士死不去般，現在還要在其傷口上灑鹽。


	為何他會這樣勇敢呢？無他的，不外於兩個原因：第一，工聯會在成功爭取最低工資後想再下一城；第二，工聯會的同事關心的議題只是“打工仔”的福利和權益，至於香港的其他問題，如經濟發展、營商空間、競爭力、年輕人上流的機會、市民的財富累積，甚至社會的和諧等，均不是他們最關心的。



	代理主席，雖然最低工資實施了不足兩個月，但大家也看到這項具爭議性的立法所帶來的問題，連張建宗局長也得承認低薪行業的結構出現了很大的轉變，最明顯的是很多人(尤其年輕人)轉行任職保安。大家不要少看這事所帶來的連鎖性影響有多深遠，包括低競爭力人士的重新就業、勞工市場的傾斜現象、某些行業出現聘請困難的情況，以致某些工種可能會在香港式微，企業的適應過渡期以致可能會出現的企業倒閉潮等，這些其實是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



	在最低工資討論之初，自由黨支持行業性最低工資，即考慮行業、工種及供求的問題。所以，對於今天的議題，我是絕對反對“一刀切”的標準工時的。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行業性的最高工時，因為有些工種的工作時間過長確實存在危險性，但有些工種，如實施標準工時便等於“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這種“大鑊飯”情況的重現是不可能的。今天世界講求的是多勞多得，按才能和貢獻來取得回報，而這也是香港以至全球經濟增長最好的國家及城市，賴以成功的首要元素。



	我最近看到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雷鼎鳴教授的一篇文章，我是非常贊同的。他說：“在不同的工種中，工作時間的有效性可以千差萬別。例如，在學術研究中，發現一個新結果前的突破階段，研究人員往往要不眠不休地苦思數日夜，你要搞甚麼最高工時，打斷他們的思路，他們只會把你趕走。但是，另一些工種卻使人體力困頓，工作時間長了效率低甚至出現危險，飛機師便是。”(引述完畢)說到效率性強的行業，我認為還有醫生和護士。



	雷教授還說(我再引述)：“搞些‘一刀切’的標準工時，名義上是為勞工福利着想，實際效果卻是以計劃經濟的心態胡亂破壞生產活動......香港一些經濟文盲式的政客雖胡亂提議如何如何干擾勞動市場，效果正如要一頭蠻牛在瓷器店中橫衝直撞，打破瓷器無數。但是，這樣一來，人民會更快更易看到結果，倒過來指責他們。”(引述完畢)不過，如果任由“蠻牛”把香港的經濟成果和競爭力等撞破，然後再搞復建，代價實在太大了。


	代理主席，我明白同事要對自己的選民負責，但正如“沒有國，哪有家”的道理一樣，沒有經濟及企業，哪裏會有工作、安定和合理的收入？香港目前正面對缺乏方向向前發展、經濟缺乏持續發展的動力，以及因競爭優勢下降而面臨被鄰近地區迅速追上的困境。我們政、商、勞工和專業等各個界別應該結合各方經驗及所長，為香港衝出困境和令香港得以持續發展而共同籌謀策略，這樣所有香港人才能真正受惠，我們的工作便能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張國柱議員：代理主席，剛過去的星期日是父親節，相信不少子女都會趁這個時候好好孝順父親，感謝他們辛勞的工作。事實上，香港的父母確實比其他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父母更辛苦。



	政府統計處去年的資料顯示，全港每周工作45小時或以上的“打工仔女”達205萬人，至於工時達55小時或以上的僱員，亦有78萬人。工時的中位數為48小時，較前兩年只得45小時為高，香港工時長的問題明顯不斷惡化。



	環顧世界各地已發展的國家或地區，全都有立法規管僱員的工作時數。撇除全球最悠閑的國家  法國  所訂立的35小時，大部分國家均將標準工時訂為40至44小時不等，這包括美國、日本、芬蘭、南韓及新加坡，而英國及愛爾蘭則為48小時。



	可能大家會說，香港工時中位數只是48小時，情況也不是太惡劣，為甚麼要立法，諸多掣肘，窒礙本港的自由經濟呢？可是，大家不妨想一想，48小時只是個中位數，代表約有一半僱員的工時超過48小時，再者，正如我剛才提及，有近80萬人的工作時數超過55小時。



	此外，由於香港絕大部分僱員沒有標準工時的保障，僱主可以肆無忌憚地強迫僱員加班工作。我們知道在設有標準工時的國家，例如芬蘭、美國或英國等，如果僱員的工作時數超過標準工時，他們超時工作的酬勞是正常薪酬的一點五倍。如果香港立法規管標準工時，僱主要勞役僱員，亦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我還記得，張建宗局長出席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新會址開幕時曾強調，研究推行標準工時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是要參考外國經驗。代理主席，我希望局長可以告訴我們，現在研究的進度如何呢？究竟還有甚麼因素要考慮？



	我們明白立法訂立標準工時，僱主的營商成本無可避免可能會上漲，但事實上，僱員的工時縮短亦是可以令僱員的生產力增加。這番說話不是我的一面之辭，有部分僱主亦有同感。因為工時長，不代表有效率，如果員工心不甘、情不願地長時間工作，又無法照顧家庭，工作表現難免會打折扣。



	再者，人的一生，除了工作之外，家庭亦相當重要。我不敢說香港的家庭或青少年問題越趨複雜，全都與家長工作時間過長有關，但坦白說，父母沒有時間照顧子女，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親子的感情亦會淡化。在中國人的社會裏，百行以孝為先，然而，父母為了謀生連與子女見面的時間亦不多，要子女孝順父母並不容易。



	我認為，訂立標準工時不單對僱員和僱主有直接影響，對整個社會也有好處。家庭和諧、市民身心更愉快，政府在社會福利、醫療等各方面的開支可能也會減少。長遠而言，政府甚至可能因為節省了開支而有機會減稅，連商界也可以受惠，權衡利害，始終是利大於弊的。



	當然，亦有人會反映，個別“打工仔”希望藉着更長的工時增加收入。但是，即使訂立標準工時，情況亦只會比現時更公平，因為僱主可以透過“補水”來作出補償，屆時員工的收入會比立法前有所增加。不過，現時不少僱主是強迫員工加班工作，即使有“補水”，對這些員工也極不人道。因為，我們不排除有些員工寧願收入少一點，有多點時間陪伴家人，這些寶貴的時光，絕非金錢可以替補的。因此，訂立標準工時才能確保僱員的權利，以免情況一面倒地傾向資方。



	代理主席，我當然明白訂立標準工時定會令營商成本增加，特別是現時剛通過了最低工資，部分中小企業的營運已百上加斤，更引起不少具爭議性的問題。如果匆匆推出標準工時，對社會亦會造成更大的影響。正因如此，我認為政府更應該盡早作出決定，訂立時間表，讓立法會及民間各團體有更多時間討論。如果立法訂立標準工時能軟着陸，便可避免重蹈最低工資立法的情況，減少勞資雙方出現無謂的爭拗。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去年10月，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隨着《最低工資條例》的實施，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是適當時候就標準工時展開策略研究。但是，他同時指出，由於這個課題複雜，同時具爭議性，必須小心處理，以平衡社會各界不同利益。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標準工時的課題的複雜性應不亞於最低工資的問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關的爭議可能會為本港因落實《最低工資條例》呈現緊張的勞資關係帶來更創傷性的損害，必須小心處理。



	早前就《最低工資條例》實施的細節，如在假期及“飯鐘”的計算上，因勞資雙方在相關的問題上有不同的理解，導致勞資關係緊張。而社會人士期望隨着《最低工資條例》的實施，通過慢慢適應及磨合的過程，勞資關係應可重拾正軌。然而，在勞資關係現正處於緊張的狀態下，提出盡快落實制訂標準工時，相信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有關的爭議勢將在不和諧的勞資關係上火上加油，對本港的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面對鄰近地區的競爭，本港在改善僱員的聘用條件的同時，必須確保本港的競爭力，否則，有關的改變只會增加本港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營運成本，不利本港的經濟發展。長遠而言，這也可能會對本港的就業市場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令到原本受惠於標準工時的僱員，連本身的工作也因此而流失。



	另一方面，訂定標準工時也要考慮行業執行性。每個行業都有不同的特性，訂定標準工時並不一定合適。就以我所屬的工程專業為例，工作的流程與工程合約的進度息息相關，令到標準工時的實施有一定的困難。事實上，不少專業服務行業也面對同樣的考慮。因此，有關當局必須就標準工時在不同行業的執行性方面作出全面的研究。



	雖然有不少國家已實施標準工時，但由於每個地方的制度及經濟條件都有其獨特性，社會的需求亦不相同，我們必須仔細研究這些國家在訂定標準工時的經驗，然後比較本港自身的條件，再經社會的詳細和深入討論，瞭解市民的要求，方可作出定案。



	考慮到訂定標準工時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有關當局除應開始對已實施相關制度的國家進行深入的研究外，亦應該與不同持份者作出交流，確保有關的討論不會傾斜於某方面的利益。


	代理主席，我認為在現階段，有關當局應優先處理最低工資的實施，以求重建勞資雙方的互信關係。只有在勞資互信的基礎下，討論訂定標準工時才會取得實質的進展。我們應按經濟環境、社會的發展條件，按部就班地改善本地僱員的工作條件。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想在開始時，先說一些較為哲學性的問題。我想問，究竟大家做人是為了甚麼？我可能先教授英文，但也不是教授，因為大家也知道這個字是“work”，大家也知道這個字是“live”。究竟大家是“work to live”，還是“live to work”呢？



	今天的議案辯論真是很重要的，而這其實便是基本概念。究竟大家是為了工作才生存，還是為了享受生活才工作呢？如果你是work to live，那麼你工作的目的便是希望生存和生活。但如果是live to work，那麼你的生活只有一個目的，便是工作。究竟大家“打工”是為了甚麼呢？我希望以這個問題的答案來回答方剛議員的問題，因為他剛才說，如果實施標準工時，經濟發展會怎樣？社會和諧會怎樣？坦白說，我不明白為何要與社會和諧拉上關係？如果實施標準工時，社會便只會更和諧。然而，他卻說如何有經濟發展？中小企又能否應付呢？究竟還有沒有工作機會呢？他說的整個觀念根本沒有以人作為中心點。如果以人作為中心點，經濟發展是為了甚麼？經濟發展其實是為了人。如果經濟發展最後異化和扭曲至不是為了人，而是人成為經濟發展的奴隸，我便要問，這是否我們希望看見的社會？



	他剛才又提及雷鼎鳴教授，說這好像“犀牛進入瓷器店”亂撞，但我想說，瓷器店根本只是最富有的人才擁有，普通人並沒有瓷器，家裏甚麼也沒有，只有缸瓦。如果只有缸瓦，“犀牛進入瓷器店”對擁有缸瓦的人，是沒所謂的。然而，我並非要針對富有的人。我最想說的是，我們必須構思能令社會平衡的方法才行，不能在每次談及勞工權益、勞工福利時，便說經濟發展，一定要有經濟發展，不可以犧牲經濟發展，但卻不問一個基本的問題：經濟發展是為了甚麼？如果人好像奴隸一樣，那我們為何要經濟發展？



	我想在原始社會的生活可能還更好，農業社會更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樣才是生活。晚上唱唱山歌便可以，現在怎會弄成這樣？我想問，為何人類要淪落至這種地步？為何不能給回“打工仔女”私人生活？標準工時的最終目的是把私人生活還給“打工仔女”。大家想想，現時的工時長達12至14小時，一星期工作6天，根本每天都在工作，沒時間見家人，沒時間與子女相處，結果引來家人的怨言。政府呼籲要親子，但如何能親子呢？如果一天工作12小時，如何能親子呢？是無法親子的。當子女長大時，自己已經六、七十歲，才知道損失了甚麼，便是從未與子女度過童年。所以，我想問，這是否我們想給“打工仔女”的生活？如果我們不是想“打工仔女”這樣生活，而是給他們享受人應有的生活，我們便應該實施標準工時，便是這樣簡單。



	政府現時所說的，是十分無聊。政府宣傳“家庭友善政策”，但卻是只懂說。宣傳有甚麼目的呢？只是呼籲，說了又不做。政府有權就標準工時立法，但卻不去做。然後，不斷在電視以廣告宣傳，呼籲市民要家庭友善。我覺得完全是沒有意義的。我想局長告訴我，這些廣告有甚麼成效呢？花費金錢做廣告，究竟是為唐英年宣傳，還是真的要宣傳家庭友善呢？我相信，為唐英年宣傳的效果會較宣傳家庭友善的效果為大，因為市民看過後，沒有人聽他說要做甚麼家庭友善的事。



	因此，政府如果有權力立法，有權提交法案，便應該由它負責提交法案來解決標準工時。但是，局長剛才已說過，政府現時只是研究，盡快完成研究。政府下年度完成研究後，會交到哪裏呢？是否立法呢？研究會否有結論，表明會立法呢？我不知道。我希望他稍後會告訴我們，研究的結論是否包括立法？如果並不包括，再要等至下屆政府，那便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了。我們覺得，香港工人應過人的生活。這個基本權利何時才能確立？



	代理主席，我想多談一件事。由於現時沒有標準工時，其實很多人是無償加班的。無償加班其實是等於讓僱主在某程度上吃“霸王餐”。員工實應6時下班，僱主卻要他們9時才下班。其實，有統計數字顯示，香港在2008年1年內，僱主要求無償加班的時數總共有2.5億小時。無償加班有2.5億小時，等於240億元。那麼，240億元往哪裏了？便是落入僱主的口袋，沒有支付給僱員(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李卓人議員：所以，代理主席，我們希望盡快立法制訂標準工時。 




陳茂波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葉偉明議員及黃成智議員提出的議案和修正案。



	記得一年前，坐在我旁邊的梁家騮議員提出有關立法規定標準工時的議案。我當時幫助他一起拉票，使議案獲得通過。當時，我跟同事分享了一則在會計界流傳的笑話。話說有一天，在凌晨時份，有一位年青人在中環下班，他拖着疲倦的身軀，走了數步遇上賊人，賊人拿着刀問他要錢還是要命？於是，這位年青人沒精打采地在錢包拿了一張卡片出來，跟賊人說自己在某大國際會計師行工作，既無錢，更工作得連命也沒有。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這則笑話實在笑中帶淚，不過，在現實生活中，我有時聽聞界別裏的情況也是相當淒涼的。例如一些已婚的年青女會計師，我跟她閒談時問她為何不生小孩，她說工作很忙，身體又不好，害怕懷孕後會流產。最近，有一間會計師行發生了一件事。一位年青人工作時間很長，幾乎每天工作至凌晨兩、三時，甚至三、四時才下班，回家梳洗及休息一會兒後便要趕在早上9時前回到公司。他日以繼夜地工作，即使星期六及星期日也是這樣，而且不是短時間內一、兩個月的情況，而是月復月這樣。結果，這位年青人有一天在公司工作時，突然拿走所有文件回家，第二天也沒有上班，之後一個多月亦沒有上班，電話又聯絡不上。最後，會計師行派人到他家探訪，才得悉這位年青人精神出了問題，惟有透過他的家人取回所有文件。



	另一宗是發生在我身邊的一位年青朋友的事情，他情況更甚，經常要出外公幹，因為現時香港和內地的業務頻繁。有一天，他感到腰骨很痛，動彈不得，送到醫院治理，要休息一個多月，消瘦了十多磅。



	主席，這些故事是否只是個別事件呢？可惜不是的。業界經常說，因為上巿公司有宣布業績的期限，而且由今年開始期限更減少了1個月，大家必須趕及在期限前完成所有工作，否則，全部人也受拖延。有些人說，因為要做deal、IPO，所有要遵守“死線”，如果不能完成工作，便會連累他人。



	主席，還有一種情況，便是業界為了爭取生意而減價，在不斷減價的情況下，結果虧損的金錢要同事層層下壓，最後壓在最低級的年青同事身上。



	主席，如果我們有標準工時法例，當人們知道超過標準工時的工作時數要有適當賠償，而工作至某個時限更是不可以的，在工作一段長時間後，必須讓員工放假，這景況便不會出現。



	主席，除了這些客觀的情況外，亦有一些年青人說，有些老闆覺得自己年輕時也是這樣辛苦，說過了這段辛苦日子，便可以有一片青天，可以做合夥人，可以享受他們今天得到的好生活。可是，年青人對我說：陳議員，這是“家婆”心態。我無意貶低“家婆”的身份，亦沒有任何歧視的成分。我想說的是，今天我看到的“家婆”，跟“粵語殘片”的“家婆”已十分不同，也要重視跟媳婦的關係，否則，兒子站在妻子那邊，便可能不回來探望她。因此，作為老闆真的要作心態上的調整，尤其是在今時今日，年青人追求的，除了事業和賺錢外，還會顧及生活質素。



	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說，究竟我們是為了生活而工作，還是為了工作而生活。我想在此帶出一點，究竟人生的意義是甚麼呢？除了賺錢外，我相信大家，包括社會上各個人，當你遞給他麥克風時，他都會告訴你，其實除了賺錢外，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東西，例如大家很珍惜的夫婦關係、子女關係、家人關係、自己的健康。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



	我們知道香港社會非常繁榮進步，但繁榮進步是否只是說經濟繁榮呢？進步是否就是賺錢和經濟繁榮呢？我希望有朝一天，香港人談及進步時可以很自豪地說，除了經濟繁榮外，我們還重視健康、家庭和文化，我們有道德良心，重視生活質素，而且關顧其他人，尤其是一些較我們弱勢的人。



	多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主席，勞工界所關注的議題，大多數對藍領及基層工友有較大影響。不過，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課題卻會對所有“打工仔”造成影響。不論他們是否從事專業行業、不論他們是管理別人的還是被別人管理的，或不論他們是高級員工還是低級員工，均會受到影響。我在此想集中談談專業管理職級及文職員工，因為他們最受工時長影響。



	我首先想提出一些統計數字。政府統計處(“統計處”)今年3月公布2010年各行各業的工時統計。我看過有關統計數字後，覺得有點迷惑。以44小時作為每周的標準工時，各行各業的員工每周工時少於44小時的百分比如下：金融及保險行業是92%；專業、科學及技術活動行業是80%；行政及支援服務活動行業是68%，而教育及公共行政行業則是76%。



	在藍領工友方面，數字則大有分別：建造業是28%；物業管理、保安及清潔服務是22%；零售行業是30%，而飲食行業則只是19%。



	此外，統計處亦曾進行其他統計，其中一項是關於本年2月至4月期間，員工7天工時中位數的統計。讓我們看看不同行業的情況。零售行業、住宿及膳食服務行業的7天工時中位數是51小時，至於金融及保險行業、地產行業、專業及商用服務行業(即白領等較專業的行業)的7天工時中位數則為45小時。



	雖然這些數字表面上指出，工時長似乎只是藍領工友的問題，但我們如果看看各行各業自己進行的調查，便會發現情況大不相同。例如在幼稚園教師(“幼師”)方面，香港教育學院曾於去年就幼師的工時進行調查，發現他們的每周平均工時是53.5小時，有四分之一受訪者的工時更超過61小時。



	關於公立醫院的醫生，有數個醫生組織(包括我們的同事梁家騮議員)曾於今年進行聯合調查，訪問了700名公立醫院醫生，發現他們的每周平均工時是65小時，而最教人吃驚的是，有3%受訪醫生的每周工時竟然超過100小時。



	那麼，記者的情況又如何呢？香港記者協會(“記協”)亦曾於本年進行調查，訪問了七百多名新聞從業員。調查發現有62%的記者有意轉行(不是轉“工”，而是轉“行”)，有的甚至已經轉行。記協曾訪問他們轉行的原因，有五成人指工時太長。據我們瞭解，記者的工時是一天10小時至13小時，所以便出現了記者有“鐵腳、馬眼、神仙肚”的描述。


	至於會計師方面，陳茂波議員剛才已清楚說道，他們的工作是有季節性的，旺季一般持續3個月至6個月。有會計師指出，一天的工時由早上8時至午夜12時為止。



	看過上述的行業自我調查後，大家便會發現事實與政府統計數字所反映的大大不同。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為何白領專業人士的長工時沒有在統計數字中反映出來呢？我們不知道原因為何，很有可能是白領專業人士對於工時的理解和藍領工友的有所不同。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很重要而嚴重的問題。



	我曾接觸一些個案，當中有年輕律師經常要通宵加班，由上午9時開始工作至凌晨4時或5時許，在寫字樓稍作休息，又再開始工作10小時至下午，總共工作34小時。



	我亦曾遇到不少行政人員，其上司或所屬機構向他們每人派發一部“黑莓”電話，要他們一天24小時隨時回覆電郵。我亦遇過有公立機構的基層管理人員，其上層人員向他們派發傳呼機，要求他們一年365天每天24小時隨時回覆召喚。有人曾詢問上司如果旅行、行山或游水該怎麼辦呢？其上司回答道，如果他不回覆召喚便要解釋，理由不合理便會受罰。



	試問這種工作模式是否等於賣命呢？這種工作模式是完全不合理的。長工時有很多弊病，正如陳茂波議員剛才亦曾列舉，例如會損害“打工仔”的健康；會損害他們與家庭(例如子女、配偶和家人)的關係；會損害他們與朋友的關係，令他們沒有機會參與社交活動；會損害他們的進修機會，令他們不能增值，以及會損害他們整體的生活質素。



	對機構來說，這種工作模式亦是不健康的，因為機構所損失的是效率。員工如此長時間地工作，很容易會“burnt-out”(即“工作得疲憊不堪”)。另一個可能性，便是一如記者般會轉行。這會令機構和僱主損失一名有貢獻的工友。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盡早落實標準工時。





李鳳英議員：主席，在去年10月，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要求勞工及福利局就標準工時問題展開研究。由去年10月至今大半年時間已經過去，但政府至今仍然沒有交代研究詳情。勞工及福利局張局長只曾含糊地向外界表示，政府是有誠意推動訂立標準工時，現時正在搜集有關數據，希望能在約1年的時間便可完成研究。主席，對於一項對社會發展有重大意義的勞工政策，我們希望在研究期間可以提高透明度，定期交代研究進度，廣泛聽取社會不同團體的意見，並就制訂標準工時提出實質的建議，切實改善僱員長期工作時間過長的問題。



	主席，在去年6月，本會曾辯論有關立法規定標準工時的議案，當時亦通過了由我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的措辭如下(我引述)：“香港是經濟已發展地區，但大部分僱員仍需長時間工作，影響個人健康及家庭生活，衍生不少社會問題，本會促請政府根據以人為本的原則，立法制定‘標準工時’，確保僱員能在工作與休憩之間取得平衡。”(引述完畢)因此，我認為政府的研究工作，並非應否立法制訂標準工時的問題，而是如何制訂標準工時的問題。今天的辯論以至政府的研究，都不應該偏離這項原則。



	主席，我亦不希望勞工及福利局閉門造車，單方面制訂落實標準工時的報告。事實上，一切重要的勞工政策，都可以在現行的架構內有效互動。在現行勞、資、官的三方架構下，我們有勞工顧問委員會；在中央層面，本會亦有人力事務委員會。我認為這些架構都可以和政府的研究互動，以完善研究結果。對於原議案和修正案建議成立政府及勞資雙方均有代表參與的“標準工時立法研究小組”，對此我持開放態度。一個專責的研究小組可能有效推進制訂標準工時的報告，但亦可能出現另一狀況，便是小組內代表不同利益者的成員內耗，將拖延報告的制訂。



	主席，我們一方面希望政府盡快完成落實標準工時的報告，同時，我們亦希望制訂報告的過程中有充分的諮詢和高透明度，我相信這兩項要求是不難達到的，關鍵只是政府的態度。局長已經表示了相關研究約需要1年時間來完成，如果以特首在去年10月公布的時間起計算，局長到明年3月便需要提交報告。但是，我不希望這份報告是欠缺廣泛諮詢的，所以，我建議局長應在今年9月初先提交一份中期報告以收集社會意見，局長在收集意見後，便仍然有半年時間可作綜合分析，就如何制訂標準工時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主席，在落實最低工資引起的爭議裏，我們已清楚看到制訂標準工時的必要性。我在上月就有關最低工資的辯論發言中亦已指出，如果立法制訂標準工時能與最低工資同步落實，根本便不會出現飯鐘錢和休息日工時計算的爭議。可是，目前我最擔心的，是特首在去年施政報告裏提出標準工時的研究，但現屆政府的任期已時日無多，如何令下一屆政府完成標準工時的立法，我相信這也是關心勞工權益的朋友所共同面對的問題。



	我衷心期望關心勞工權益的朋友繼續共同努力爭取。主席，我發言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多謝。





主席：有2位議員已表示了想發言，我會待他們發言完畢後宣布暫停會議。





梁耀忠議員：主席，回歸14年，在這14年裏，其中一個重大變化，當然是特區政府把勞動節定為法定假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但是，過去這14年，最開心亦最值得高興的勞動節，便是上月的勞動節，因為我們可在上月慶祝，我們的基層勞工能夠得到最低工資的保障，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當然，這是張局長刻意製造的，因為他把最低工資的生效日期定在5月1日。就這方面，我知道他的用意是甚麼，他希望大家可以在勞動節看到勞動的成果。



	不過，遺憾的地方是，在這14年裏，特區政府雖然確認了勞動節的存在，但很可惜，從來沒有加獎過或認真地看看勞動節本身的意義和目的，因為勞動節本身的意義不是最低工資，而是有一種最重要的精神，便是“三八精神”。何謂“三八精神”呢？便是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做一些個人喜好的事情，包括學習及個人的興趣等。但是，很可惜，特區政府從來沒有肯定這方面，這真的很遺憾。



	我們看到，每年特區政府的官員只不過是在台上舉杯慶祝勞動節，祝願大家開心快樂，但沒有說出它的精神是甚麼。為甚麼呢？因為他們不敢面對這種精神。特區政府從來不肯看看，長時間勞動對員工所引致的後遺症是甚麼。剛才很多同事都提到這方面，我不想重複。



	但是，我想再次提醒特區政府勞動節的精神，我們不能夠只是開開心心慶祝便算，而要回顧這羣工友，二百多名以上的工人被亂槍掃射的事件，我們要紀念他們爭取的目標，便是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投入個人興趣的生活。但是，我們到現在也爭取不到，所以我覺得非常遺憾。



	李卓人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究竟我們是為工作而生活，還是為生活而工作呢？我覺得我們兩樣都需要。



	在現實生活上，我們如果不工作的話，便不能夠生活。因為在資本社會裏，我們不工作的話，便賺不到薪金，沒有薪金的話，便沒有錢吃飯，這是很現實的。所以，我們一定要為生活而工作。



	但是，與此同時，如果生活只是為工作的話，我想是不可行的。因為我們是人類，一個人的生活需要多元化，而多元化是需要有個人的生活，人才可以繼續存在，否則，人只會乾涸而死。這種乾是甚麼呢？是包括精神生活、文化及藝術等方面的缺乏。如果我們長時間工作，而缺乏了這方面，人便等於一個活僵屍一樣，沒有精神，只有肉體；沒有精神，亦沒有靈魂。



	所以，我希望局長明白，即使基層勞工都需要這種有靈魂的生活，不能夠只有軀殼。我們這麼長時間工作，只有軀殼而沒有靈魂，怎可以這樣？



	況且，局長不斷向傳媒發放另一種觀念，而李卓人議員剛才也提到，便是親子教育；不單是親子教育，還多加一項，便是技能提升。



	試想一想，在這麼長時間工作下，工人如何做到這樣，達到這個要求呢？無綫電視台有一個節目，令我印象很深刻，其實我已說過多次，便是有一位飲食業的工友，他何時進行技能提升呢？便是晚上下班後。他甚麼時候下班呢？是在凌晨一、二時，然後才上學，上課至凌晨四、五時，然後才回家睡覺，睡醒後上午10時左右便上班。主席，這個不是人，是機械。人現在多淒慘，已淪為機械，每天的生活是怎樣呢？睜開眼後便上班，上班後不停工作，下班後便回家睡覺，這樣怎算是一個人呢？



	我暫且不理會健康問題，而是討論人如何生活，這樣可以稱為生活嗎？真的不可以這樣。所以，在這點上，我希望大家加以重視。



	況且，另一方面，身體健康是很重要的。我們今天不斷說醫療費用很昂貴，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太多人勞累，而勞累使人產生很多疾病，身體不健康。



	我們今天提倡慢食文化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很動聽，但這對於基層勞工來說是很奢侈的。甚麼慢食文化，這究竟是甚麼呢？他們連坐下來休息的時間也沒有，還要說甚麼慢食文化，這究竟是甚麼呢？這些東西背後的精神是甚麼呢？便是想有一個健康的生活。但是，如何健康呢？這麼長時間工作、勞累，是沒有可能健康的。



	我經常鼓勵我的同事跟我去跑步、做運動。但是，有些工友向我表示：“梁耀忠議員，我都想跟你跑步，但當時我正在掃地。”早上6時左右，我在尖東長廊跑步，這羣工友跟我在一起，但當時他們正在掃地，這是很辛苦的。大家知道長時間工作，對一個人的精神和體力的消耗非常大，對健康的損害非常嚴重。所以，在這點上，我們不能夠坐視不理。



	過去，人們不斷說勞資和諧會增加成本，其實這些說話都是藉口。今天已落實最低工資，但我們看不到產生大量人失業。當時董先生跟我說，如果訂立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的話，一定會有很多人失業。但是，經過一個多月，有沒有出現這個現象呢？是沒有的。



	最低工資實施後，沒有出現這個現象，反而是局長現在不斷說，空缺職位不斷上升。所以，我們不可以再用這些藉口來推搪，阻延這方面的立法。





湯家驊議員：主席，容許我今天在休會前發言，讓我今晚回家後便不用掛心。



	主席，現時是晚上10時零6分，我今早在7時半返回辦公室工作，至今還差二十多分鐘便工作了15小時。我相信很多同事也跟我一樣。我粗略地平均計算了一下，我們每周工作動輒60小時至70小時，這是少不免的，這是議員的工作。所以，我們每一年、每一次在議會裏討論標準工時的時候，我本身也有非常深的感受。不過，有點可惜的是，即使在最近的將來政府有幸通過這項條例，相信議員也無法受惠。這並非代表我們不會盡力推動這項我們認為不單是符合社會的需求，亦符合社會核心價值的條例。


	方剛議員剛才提及，社會經濟不容許我們考慮標準工時。很明顯，他已回家享受家庭樂。對他來說，他可能並非像我們般，對標準工時是有着如此深的感受。然而，很多同事，包括李卓人議員均指出，經濟發展並非社會唯一的目標。主席，標準工時已經受到國際認許，這不單是一個國家，甚至是全世界的核心價值。



	主席，《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社民公約》”)第七條寫得非常清楚  “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尤須確保：休息、閒暇、工作時間之合理限制”。有關這條條約，我當然不用提醒大家，這亦在《基本法》中受到尊重。《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特別提及《經社民公約》應該在香港予以實施。因此，除了從人道或人權方面，政府在憲制上實在有責任推動立法。我希望特區政府不要把這個責任推卸，推說因為商界不容許或經濟發展不容許，所以我們便要慢慢考慮這個問題。



	主席，很多同事剛才也提及很多數據，我亦不需贅述。不過，我有一點是必需提出的，便是樂施會在2005年、2008年及2010年均進行了問卷調查。在香港，原來超過八成受訪者認為標準工時應該訂為每周48小時。主席，48小時這個數字本身已凸顯了香港人確是一個非常願意勞動工作的社會。在其他較先進  我不可以說是較文明  的社會裏，很多標準工時也只訂為每周40小時至45小時，現時香港人接受的是48小時。我剛才已說過，議員、律師、會計師的工時更不止48小時。所以，在香港設立標準工時較其他社會，可能已經是更為保守。因此，在這方面，我是感到有少許失望，因為現時並沒有一位來自商界朋友、議員在席聆聽我這番話。



	主席，同樣重要的是，沒有標準工時並不等於我們的經濟發展到達了一種最完美(optimum)的工作環境。相反，在很多方面，超時工作對於社會的經濟發展，其實也有其不良的一面。主席，人始終也是人，並非機器；所以，每當長時間工作，不多不少也會影響其工作質素。好像議員討論至現時十時多  現時大家也望着時鐘，希望早些完成那7分鐘的發言  更別說其他工種了。



	我們說過，例如是醫生，他們也投訴工時過長，有些醫生說他們有時候一口氣需要工作30小時。對於他們來說，當他工作了20小時或20小時至30小時的時候，他的工作表現及質素與剛開始工作時的充滿精力，是有着很大距離的。再者，如果工作時間過長、出現疲勞過度的情況時，亦會容易患病；一旦患病，亦會浪費  這並非浪費，這也是使用了社會的資源。



	家庭的生活環境，當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黃成智議員和局長剛才也有提及這個問題。坦白說，政府現時指出香港人口老化，希望每個家庭多養育一個孩子。然而，如果每個人也需工作數十小時的話，真的是連生小孩也是沒有時間的。這對社會來說是否好的現象呢？我認為絕對不是。我們經濟的發展可能是極不均勻、不健康。所以，單單因為有這麼多工作，便要“打工仔”工作這麼長時間，以確保我們的經濟得以暢順地發展，我是絕對不認同這些說法的。



	主席，我們就標準工時已討論了多年，我擔任了議員7年，我們差不多每年也在此進行討論，而政府每年也說需要從長計議、慢慢考慮。主席，我認為現時已經到了一個階段，就是既然我們已就最低工資立法，標準工時也是必須盡快落實的。多謝主席。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下午2時30分恢復會議。



立法會遂於晚上10時13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thirteen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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